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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章程

山东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章程核准书第６６号

序　言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学校）溯源于１９７８年建校的山东省电子工业学
校，２００４年由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独立升格为高等职业学院。学校秉承“求真达善 致知

力行”的校训，全面加强内涵建设，努力创建国内一流、具有鲜明 ＩＴ特色的高等职业学

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学校依法办学和自主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等法

律、法规和规章，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学校是由山东省人民政府举办的实施高等教育的非营利性事业单位法人，

举办者核定学校办学规模，提供办学经费，保障学校办学基本条件，支持学校依法依规依

章程自主办学，山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山东省教育厅对学校进行领导和管理。

学校名称为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简称山东电院；英文名称为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缩写为ＳＤＣＥＴ。

学校法定注册地为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大学城文化路８８８号。

学校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ｄｃｅｔ．ｃｎ
第三条　学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服

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开展人才培养、科技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

活动，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第四条　学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遵循育人规律，培养学生职业精神和

职业素养，鼓励创新创业实践，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服务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五条　学校坚持“合作、开放”发展理念，秉持“和谐、自强、严谨、创新”校风，走产

教融合、特色办学发展道路，推进信息文明发展。

第六条　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第二章　职能与任务

第七条　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培养讲诚信、善合作、勇创新、能创业的高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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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技术技能人才。

第八条　学校主要教育形式是全日制学历教育，依法确定和调整学历教育修业年

限。根据社会需要，开展非全日制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

第九条　学校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自主设立、调整、变更或撤销专业，保持

合理的专业结构、专业规模，注重专业发展的适用性、前瞻性。

第十条　学校遵循国家招生政策，根据社会需求和办学条件，编制和调整招生计划。

按照公平、公正、公开、择优原则，开展招生活动，依法自主选拔人才，接受教育行政机关

和社会的监督。

学校依法颁发毕业证书和其它学业证书。

第十一条　学校加强就业指导，积极开展创业教育，提升服务水平，支持校内外创业

实践活动，大力促进毕业生就业创业。

第十二条　学校深化产学研合作，提升科研能力和教学研究水平，促进科教创新，推

进科研成果转化推广；学校发挥ＩＴ专业优势和特色，提高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第十三条　学校充分发挥文化育人功能，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文化传承创

新。

第十四条　学校实施开放办学，吸引社会力量多方参与，引进国际优质教育资源，加

强国内外交流合作，提升办学质量和社会声誉。

第十五条　学校参与或组建职业教育集团，充分利用职业教育集团在促进专业链和

产业链有机融合中的优势，实现职业教育与社会需求紧密对接。

第三章　教职工和学生

第十六条　学校教职工由教师、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工勤人员等组成。

学校建立岗位管理制度，对教职工实行公开招聘和竞争上岗，与教职工签订聘用合

同；评聘教职工职务职级、制定薪酬体系。

第十七条　学校教职工享有下列权利：

（一）按照工作职责和有关规定，合理使用学校公共资源；

（二）公平获得自身发展所需的相应工作学习机会和条件；

（三）在品德、能力和业绩等方面获得公正评价；

（四）公平获得各种奖励和荣誉称号；

（五）知悉学校改革、建设和发展及涉及个人切身利益的事项；

（六）参与民主管理，对学校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七）就职务、福利待遇、评优评奖、纪律处分等事项表达异议，提出申诉；

（八）聘约规定的权利；

（九）法律、法规、规章及学校规定的其他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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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学校教职工应履行下列义务：

（一）忠诚教育事业，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

（二）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和学术规范，立德树人，为人师表；

（三）认真履行岗位职责；

（四）关心和爱护学生，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

（五）珍惜和维护学校声誉，维护学校利益；

（六）聘约规定的义务；

（七）法律、法规、规章及学校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九条　学校为教职工开展人才培养、科技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活动

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保障。

第二十条　学校健全教职工权益保护机制，为教职工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提供必要

的条件和保障。

学校实行教职工岗位职责考核制度，考核结果作为其聘任、晋升、解聘的重要依据，

对成绩突出和为学校争得荣誉的教职工个人和集体予以表彰奖励，对违纪违法者依纪依

法给予处分或者处理。

第二十一条　外聘教师等其他教育工作者，在本校从事教学、科研活动期间，依据法

律规定、政策规定、学校规定和合同约定，享有相应的权利，履行相应的义务，学校为其提

供必要的条件和帮助。

第二十二条　学生是指被学校依法录取、取得入学资格、在本校注册并取得本校学

籍的受教育者，在校期间依法享有下列权利：

（一）参加学校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项活动，合理使用学校提供的教育教学资源；

（二）依法依规参加社会服务，在校内组织和参加学生团体及文娱体育等活动；

（三）申请奖学金、助学金及助学贷款；

（四）在思想品德、学业成绩等方面获得公正评价，完成学校规定学业后获得相应学

历证书；

（五）公平享有职业规划、就业创业、心理健康等指导服务的权利；

（六）公平获得在国内外学习深造和参加学术文化交流活动的机会；

（七）参与学校民主管理与监督，对学校发展和教育、教学改革提出意见和建议；

（八）对学校给予的处理或者处分有异议，向学校、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

教职工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

（九）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二十三条　学生在校期间依法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纪守法，遵守学校管理制度；

（二）遵守学生行为规范，尊敬师长，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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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觉维护学校名誉和利益；

（四）努力学习，勤于实践，完成规定学业；

（五）按规定缴纳学费及有关费用，履行获得助学贷款等资助项目的相应义务；

（六）爱护学校设施、设备等公共财产；

（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二十四条　学校健全学生成长成才的服务支持系统，完善学生权益保障机制，为

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充分保障学生行使合法权利，促进学生履行自身义务。学校

对成绩突出和为国家、学校争得荣誉的学生个人和集体予以表彰奖励；对违纪违法者给

予相应的处分或者处理。

学校支持批准成立的学生团体自主活动和管理。

学校设立助学金、勤工助学等形式的助学项目，对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困难的学生

提供必要帮助。

第二十五条　学校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志愿服务以及其他社会公益活动，鼓励

和支持学生参与创新创业活动。

第二十六条　对于不具有学校学籍的受教育者，由学校或学校授权相关职能部门依

法另行制定相关规定，该类受教育者依照相关规定享有权利、履行义务。

第四章　组织机构

第二十七条　学校党委是学校的领导核心，履行《中国共产党章程》等规定的各项职

责，把握学校发展方向，决定学校重大问题，监督重大决议执行，支持校长依法独立负责

地行使职权，保证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各项任务的完成。

学校党委的主要职责是：

（一）全面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

方向，坚持立德树人，依法治校，依靠全校师生员工推动学校科学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全

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二）讨论决定事关学校改革发展稳定及教学、科研、行政管理中的重大事项和基本

管理制度；

（三）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负责干部的选拔、教育、培养、考核和监

督，讨论决定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及其负责人的人选，依照有关程序推荐校级领导

干部和后备干部人选。做好老干部工作；

（四）坚持党管人才原则，讨论决定学校人才工作规划和重大人才政策，创新人才工

作体制机制，优化人才成长环境，统筹推进学校各类人才队伍建设；

（五）领导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工作，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师

生员工头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牢掌握学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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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权、话语权。维护学校安全稳定，促进和谐校园建设；

（六）加强大学文化建设，发挥文化育人作用，培育良好校风、学风、教风；

（七）加强对系（部）等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做好发展党员和党员教育、管理、服务工

作，发展党内基层民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加

强学校党委自身建设；

（八）领导学校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推进惩治和预防腐

败体系建设；

（九）领导学校工会、共青团、学生会等群众组织和教职工代表大会。做好统一战线

工作；

（十）讨论决定其他事关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

学校党委实行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坚持民主集中制，集体讨论决定学

校重大问题和重要事项，委员会成员按照分工履行职责。

学校党委会由党委书记主持，其议事规则另行制定。

第二十八条　校长是学校的法定代表人，在学校党委领导下，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组

织实施学校党委有关决议，行使高等教育法等规定的各项职权，全面负责教学、科研、行

政管理工作。

校长的主要职责是：

（一）组织拟订和实施学校发展规划、基本管理制度、重要行政规章制度、重大教学科

研改革措施、重要办学资源配置方案，组织制定和实施具体规章制度、年度工作计划；

（二）组织拟订和实施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方案，按照国家法律和干部选拔任用

工作有关规定，推荐副校长人选，任免内部组织机构的负责人；

（三）组织拟订和实施学校人才发展规划、重要人才政策和重大人才工程计划。负责

教师队伍建设，依据有关规定聘任与解聘教师以及内部其他工作人员；

（四）组织拟订和实施学校重大基本建设、年度经费预算等方案。加强财务管理和审

计监督，管理和保护学校资产；

（五）组织开展教学活动和科技研究，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推进文

化传承创新，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把学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

（六）组织开展思想品德教育，负责学生学籍管理并实施奖励或处分，开展招生和就

业工作；

（七）做好学校安全稳定和后勤保障工作；

（八）组织开展学校对外交流与合作，依法代表学校与各级政府、社会各界和境外机

构等签署合作协议，接受社会捐赠；

（九）向党委报告重大决议执行情况，向教职工代表大会报告工作，组织处理教职工

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和团员代表大会有关行政工作的提案。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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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学校各级党组织、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群众组织和学术组织开展工作；

（十）履行法律法规和学校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责。

学校设副校长，协助校长工作。

校长办公会议是学校行政议事决策机构，由校长主持，其议事规则另行制定。

第二十九条　中国共产党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学校纪

委）是学校的党内监督机构，在学校党委和上级纪委的领导下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对党员进行遵纪守法教育，做出关于维护党纪

的决定；

（二）检查党组织和党员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情况，对党员领导干部

行使权力进行监督；

（三）协助学校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推进廉洁教育和廉政文化

建设；

（四）检查、处理党的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的案件，按照有关规

定决定或取消对这些案件中的党员的处分；

（五）受理党员的控告和申诉，保障党的章程规定的党员权利不受侵犯。

学校纪委要把处理特别重要或复杂案件中的问题和处理的结果，向学校党委和上级

纪委报告。

第三十条　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是学校最高学术机构，统筹行使学校

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评定、论证和咨询等职责，负责学校学术道德规范工作。

学术委员会委员由学风端正、治学严谨、学术造诣高、在本学科或者专业领域具有良

好的学术声誉和公认的学术成果的优秀专家学者担任。

学术委员会委员经自下而上的民主推荐、公开公正的遴选等方式产生候选人，由民

主选举等程序确定。学术委员会主任可由校长提名，全体委员选举产生；也可以采取直

接由全体委员选举等方式产生，具体由学校学术委员会章程规定。学术委员会依其章程

开展工作。

第三十一条　学校设立教学工作委员会。教学工作委员会是研究、指导、咨询、审议

和决策学校教学工作的组织。

教学工作委员会成员由相关校领导、教学科研单位、职能机构负责人以及教授代表

组成。教学工作委员会主任由校长担任。

教学工作委员会依其章程开展工作。

第三十二条　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是教职工依法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的基本

形式。

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的职权是：

（一）听取学校章程草案的制定和修订情况报告，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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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听取学校发展规划、教职工队伍建设、教育教学改革、校园建设以及其他重大改

革和重大问题解决方案的报告，提出意见和建议；

（三）听取学校年度工作、财务工作、工会工作报告以及其他专项工作报告，提出意见

和建议；

（四）讨论通过学校提出的与教职工利益直接相关的福利、校内分配实施方案以及相

应的教职工聘任、考核、奖惩办法；

（五）审议学校上一届（次）教职工代表大会提案的办理情况报告；

（六）按照有关工作规定和安排评议学校领导干部；

（七）通过多种方式对学校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监督学校章程、规章制度和决策的

落实，提出整改意见和建议；

（八）讨论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以及学校与学校工会商定的其他事项。

教职工代表大会的意见和建议，以会议决议的方式做出。

学校工会是教职工代表大会的工作机构。

第三十三条　学生代表大会是全体在校学生行使民主权利和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实

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重要组织形式，是学校联系学生的重要渠道。学生代

表大会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和团组织的指导帮助下，依据《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等

相关章程开展工作。

第三十四条　学校依法设置工会、共青团、学生会等群众组织。各群众组织在学校

党委的领导下，依据法律和各自章程开展活动，参与学校民主管理与监督。

校内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开展活动。

第三十五条　学校根据事业发展需要，按照精简高效原则，依规定自主设置和调整

教学科研单位、职能机构和其他机构。

学校根据需要设置各种非常设机构。非常设机构按照学校规定组建、运行并履行职

责。

学校附属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依据法律和学校规定实行相对独立的运行和

管理。

第三十六条　学校依据国家有关规定，与其他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国家机关和企事

业单位协议成立合作机构，按照协议约定开展活动。

第三十七条　教学科研单位是指学校内部教学科研组织机构，主要包括二级系

（部）、研究机构。

学校实行校系两级管理体制。教学科研单位是学校教学科研活动的主体，主要从事

教育教学、科技研发和社会服务。学校按照权责相宜理念授予教学科研单位相应的管理

权限，指导和监督其相对独立地自主运行。

第三十八条　二级系（部）、研究机构的设立、变更或者撤销须经过充分论证，由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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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议，提交校长办公会拟订方案，由学校党委会讨论决定。

第三十九条　系（部）、研究机构设置条件：

（一）符合学校使命和目标，定位清晰，有稳定的教学科研任务；

（二）有高水平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在同类专业领域中具备较强的教学科研实力；

（三）有稳定可靠的、切实的资金来源和保证；

（四）确保正常开展教学科研活动的场所、设施、设备及环境；

（五）有科学的工作规范和完善的管理制度。

第四十条　依据学校核定的职数，系（部）、研究机构配置相应职务，在学校授权范围

内行使职权。

第四十一条　系（部）、研究机构根据工作需要和党员人数，经学校党委批准，设立或

联合设立党总支（党支部），发挥其战斗堡垒作用，负责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支持系

行政工作，保证监督本单位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学校决定。

第四十二条　完善系务会议制度，集体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系务会议议事规则另行

制定。研究机构实行行政负责人负责制。

第四十三条　系（部）设立学术分委员会。学术分委员会是系（部）最高学术机构，

统筹行使本单位重大学术事项决策、审议、咨询的职权。

系（部）学术分委员会依其章程产生、组成及开展活动。

第五章　经费、资产、后勤

第四十四条　学校的经费来源主要包括财政补助收入、事业收入、上级补助收入和

其他收入。

学校积极拓展办学经费来源渠道，鼓励和支持各方面依法面向社会筹措教学、科研

经费和各类奖助基金。

第四十五条　学校实行“统一领导、集中管理”的财务管理体制，坚持勤俭办学方针、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建设节约型校园。

第四十六条　学校建立健全预算、内部控制、经济责任审计等管理制度，完善监督机

制，防范财务风险，保证资金运行安全。

第四十七条　学校资产是指学校占有或者使用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包括各

种财产、债权和其他权利。

学校建立“统一领导、归口管理、分级负责、责任到人”的资产管理制度，规范和加强

资产管理，维护学校资产安全，防范资产损失。学校通过成本分担、绩效评价等方式合理

配置资源，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学校依法管理、保护、合理使用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非专利技术、校

名校誉等无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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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条　学校完善后勤管理和服务体系，坚持为教学科研服务、为师生服务，努

力为学生和教职工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接受学校教职工和学生的监

督。

第四十九条　学校不断完善基础设施、信息技术设施以及自然和人文景观设施，积

极打造数字校园、生态校园和人文校园。

第五十条　学校加强安全管理和宣传教育，建立和完善安全管理制度体系，维护校

园和谐稳定。

第六章　外部关系

第五十一条　学校依据法律法规及本章程自主管理学校内部事务，主动接受社会监

督和评价，依法实行信息公开制度，及时向社会发布办学信息。

第五十二条　学校积极探索推进设立理事会，理事会是支持学校发展的咨询、协商

机构。

理事会一般应包含以下方面的代表：

（一）学校举办者、主管部门、共建单位的代表；

（二）学校领导，相关职能机构负责人，相关学术组织负责人，教师、学生代表；

（三）支持学校办学与发展的地方政府、行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等

理事单位的代表；

（四）杰出校友、社会知名人士、国内外知名专家等；

（五）学校邀请的其他代表。

理事会组成人员一般不少于２１人，各方面代表在理事会所占的比例应当相对均衡。

理事会依照其章程履行职责。

第五十三条　学校设立校友工作办公室（简称“校友办”），负责校友工作。学校关

心、支持校友发展，促进校友与学校之间、校友与社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学校鼓励校友

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学校发展、维护学校声誉和权益。

第五十四条　学校设立教育基金会，发挥其在吸引社会捐赠、募集资金等方面的积

极作用，增加办学资源。

第五十五条　学校利用自身优势和办学条件，密切与政府、社会、行业、企业的联系，

通过多种方式服务社会，推进协同创新，并积极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

第五十六条　学校面向社会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培训，为社会提供优质教育服务。

第五十七条　学校加强校际合作，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办学和人才培养。

第五十八条　学校不断完善中外合作机制，积极开展中外合作办学，加强与国外教

育、科技、企业等组织机构交流合作，参加或举办国际学术会议，推进国际化发展水平。

第五十九条　学校加强与各类社团、文化机构等社会组织、人民团体的交流互动，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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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第六十条　学校加强与所在地方、社区的沟通与合作，促进学校成为所在地的文化

中心和文明窗口，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第六十一条　学校根据国家需要和自身能力，积极开展面向老少边穷地区的对口支

援。

第七章　标志与校庆日

第六十二条　学校标志以电子和教育的英文首字母“ｅ”的变体相互融合组成，代表

学校以电子教育为主的办学特色。

学校校徽有两种格式。一是常规标志加中英文标准字的圆形徽章；二是非常规标志

加中英文标准字的方形徽章。

学校标识的基本色为蓝色。

学校中文全称标准字的字体为方正舒体。

学校校旗有两种形式。一是学校常规蓝色标志与白色底色组合；二是学校白色标志

与蓝色底色组合。

第六十三条　每年的１０月１６日为校庆日。

第八章　附　则

第六十四条　本章程的制定和修订经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校长办公会审议、

党委会审定，经山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核定后，报山东省教育厅核准、发布。

第六十五条　修订本章程须由校长提议，或由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五分之一以上代

表联合提议。

第六十六条　本章程是学校依法自主办学、实施管理、履行公共职能的基本准则和

基本规范。学校所属各部门、各单位及全体员工、学生不得有与本章程相抵触的行为。

第六十七条　本章程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第六十八条　本章程的解释权归学校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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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办公电话话费管理规定

鲁电职院办字〔２００８〕１０号

第一条　根据学院机构设置和职能划分，为提高工作效率，节约话费开支，制定本规

定。

第二条　办公电话话费由学院办公室统一管理。各部门的电话管理权限由部门申

请报办公室批准。

第三条　办公电话话费实行按月包干管理，各部门话费包干标准附后表。

第四条　各部门每季度话费超出季度包干总额的部分由部门承担；话费不满季度包

干费总额的由学校承担，剩余部分不返还部门。

第五条　各部门每季度结算一次话费，季度内三个月话费包干总额合并使用。每季

度第一个月的第一周为话费结算时间，结算的部门为财务审计处。

第六条　各部门话费由老校区和章丘校区两部分组成。

第七条　本办法自二八年三月一日起实行，解释权归学院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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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电话话费月包干标准

部门（个人） 话费标准（元） 部门（个人） 话费标准（元）

郑　三 ８０ 教务处 １２０

张训华 ８０ 总务处 ８０

司学众 ７０ 学生工作处 １１０

王协瑞 ７０ 招生与就业指导处 １２０

迟会礼 ７０ 图书馆 ６０

孙传会 ７０ 设备与资产管理中心 ８０

张德福 ７０ 安全保卫办公室 ８０

韩召良 ７０ 教育研究室 ４０

刘效军 ７０ 成人教育办公室 ４０

办公室 １２０ 基建办公室 １００

组织人事处（离退办） １２０ 基础部 １００

宣传部 ６０ 自动化控制系 １１０

财务审计处 ８０ 电子工程系 １２０

工会 ４０ 计算机与科学技术系 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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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公文处理办法
（试　行）

鲁电职院党字〔２００９〕５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国共产党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和《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的

规定，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党政及所属党组织和各部门、单位的公文处理工作。

第三条　学院的公文，是具有法定效力和规范体式的文书，是依法行政和进行公务

活动的重要工具。

第四条　公文处理指公文的办理、管理、整理（立卷）、归档等一系列相互关联、衔接

有序的工作。

第五条　公文处理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精简、高效的原则，做到及时、准确、安全。

第六条　公文处理必须严格执行国家保密法律、法规和其他有关规定，确保国家秘

密的安全。

第七条　各部门、单位应当高度重视公文处理工作，严格遵守《中国共产党机关公文

处理办法》、《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和本办法，做好公文处理工作。

第八条　办公室是学院公文处理的管理机构，主管公文处理工作，并指导各部门、单

位的公文处理。

第二章　公文种类

第九条　适用于我校的公文种类主要有：

（一）决定

适用于对重要事项或者重大工作做出安排；奖惩有关单位及人员；变更或者撤销下

级部门、单位不适当的决定事项。

（二）通知

适用于批转下级部门、单位的公文；转发需要贯彻执行的上级机关有关公文；传达要

求下级部门、单位办理及需要有关部门、单位周知或者执行的事项；任免人员。

（三）通报

适用于表彰先进，批评错误，传达重要精神或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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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告

适用于向上级机关汇报工作，反映情况，答复上级机关的询问。

（五）请示

适用于向上级机关请求批示、批准事项。

（六）批复

适用于答复下级部门、单位的请示事项。

（七）意见

适用于对重要问题提出见解和处理办法。

（八）函

适用于不相隶属单位之间商洽工作、询问和答复问题、请求批准和答复有关事项。

（九）会议纪要

适用于记载、传达会议情况和议定事项。

第三章　公文格式

第十条　公文一般由秘密等级、保密期限、紧急程度、发文机关标识、发文字号、签发

人、标题、主送机关、正文、附件说明、成文日期、印章、附注、附件、主题词、抄送机关、印发

机关和印发日期等部分组成。

（一）涉及国家秘密的公文应当标明密级和保密期限，其中，“绝密”、“机密”级公文

还应当标明份数序号。

（二）紧急公文应当根据紧急程度分别标明“特急”、“急件”。

（三）发文字号应当包括学院及主办部门代字、年份、序号。

（四）学院党政联合行文，只标明党委发文字号。

（五）上行文应当注明签发人姓名，其中，“请示”应当在附注处注明联系人的姓名和

电话。

（六）公文标题应当准确简要地概括公文的主要内容并标明公文种类，一般应当标明

发文机关。公文标题中除法规、规章名称加书名号外，一般不用标点符号。

（七）主送机关指公文的主要受理机关，应当使用全称或者规范化简称、统称。

（八）公文如有附件，应当注明附件顺序和名称。

（九）公文除“会议纪要”以外，应当加盖印章。学院党政联合行文，应同时加盖学院

党、政印章。

（十）成文日期以学院党政负责人签发的日期为准，党政联合行文以最后签发负责人

的签发日期为准，学院党委会、办公会通过事项的成文以会议通过时间为准。

（十一）公文如有附注（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应当加括号标注。

（十二）公文应当标注主题词。上行文按照上级机关的要求标注主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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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抄送机关指除主送机关外需要执行或知晓公文的其他机关，应当使用全称或

者规范化简称、统称。

第十一条　公文中各组成部分的标识规则，参照《国家行政机关公文格式》国家标准

执行。

第十二条　党政公文用纸均采用国际标准 Ａ４型纸（２１０ｍｍ×２９７ｍｍ），左侧装订。

张贴的公文用纸大小，根据实际需要确定。

第十三条　文件标题使用２号小标宋体字，正文使用３号仿宋体字，文中一级标题

句尾不加标点，下文另起行；二级标题以下句尾加句号，不另起行。文字一律从左往右横

排，不得使用异体字、繁体字和不规范的简化字。

第十四条　公文的起草、审核、签发，用笔用墨必须符合存档需要（蓝黑色钢笔或签

字笔），字迹要清楚，工整。

第十五条　起草公文必须用学院统一的拟稿纸封面，按规定填写齐全、准确，不符合

要求的文稿退回承办单位重新处理。

第四章　行文规则

第十六条　公文处理应贯彻党政分开的原则，行政公文不能对党的组织作指示、交

任务，未经学院领导同意，不得擅自行文。

第十七条　请示和报告一般不得越级。因特事或紧急情况需要越级时，应当同时抄

报被超越的上级机关。

第十八条　“请示”应当一文一事；一般只写一个主送机关，需要同时送其他机关的，

应当用抄送形式，但不抄送下级部门单位。“报告”不得夹带请示事项。

第十九条　公文凡涉及两个或多个部门职权问题的事宜，必须经过会签，协商不一

致时不得擅自行文。

第二十条　凡涉及法律事务的公文，签发前必须经过法律事务部门审核。

第二十一条　除上级机关领导直接交办的事项外，“请示”、“报告”不要直接送领导

本人。

第二十二条　对上级党组织、行政机关的来文，如无具体贯彻意见，可按保密要求原

文翻印下发，不再重复行文转发，受文单位应按照执行。

第五章　发文办理

第二十三条　发文办理指以学院党、政名义制发公文的过程，包括草拟、审核、签发、

复核、缮印、用印、登记、分发等程序。

第二十四条　草拟公文做到：

（一）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上级有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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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况确实，观点明确，表述准确，结构严谨，条理清楚，字词规范，标点正确，篇幅

力求简短。

（三）公文的文种应当根据行文目的、发文机关的职权和与主送机关的行文关系确

定。

（四）拟制紧急公文，应当体现紧急的原因，并根据实际确定紧急程度。

（五）人名、地名、数字、引文准确。引用公文应当先引标题，后引发文字号。引用外

文应当注明中文含义。日期应当写具体的年、月、日。

（六）结构层次序数，第一层为“一、”，第二层为“（一）”，第三层为“１．”，第四层为

“（１）”。

（七）应当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八）文内使用非规范化简称，应当先用全称并注明简称。使用组织的外文名称或其

缩写形式，应当在第一次出现时注明准确的中文译名。

（九）公文中数字，除成文日期、部分结构层次序数和在词、词组、惯用语、缩略语、具

有修辞色彩语句中作为词素的数字必须使用汉字外，应当使用阿拉伯数字。

第二十五条　综合性的党政公文，由办公室负责组织起草、核稿；业务性的公文，按

照职责，由有关业务部门负责起草，办公室核稿。

第二十六条　文件的签发：

（一）重要工作、事项或者需要的，由党政联合行文，由书记、院长共同签发。

（二）党委文件一般由书记签发，先送院长阅；行政文件一般由院长签发，先送书记

阅；党政某一方面的工作，书记、院长阅后，可委托副职领导签发；纪委、工会如以纪委和

工会的名义行文，经院长、书记阅后，分别由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签发。

文件会签按领导排序由后向前递送。

第二十七条　各类经验材料、合同、协议、法律文书、统计报表等非规范性公文，根据

内容要求，由有关部门负责起草、填写，由学院主要领导签批，或委托分管领导签批。

第二十八条　发放公文需登记清楚发放单位、份数、时间，并由领取人签收。

第二十九条　公文的校对由起草部门、单位负责。

第三十条　公文正式印制前，办公室应当进行复核，重点是：审批、签发手续是否完

备，附件材料是否齐全，格式是否统一、规范等。经校核如需作涉及内容的实质性修改，

须报请原审批领导复审。

第六章　收文办理

第三十一条　收文办理指对收到的公文的办理过程，包括签收、登记、拟办、批办、承

办、催办等程序。

第三十二条　收到下级部门（单位）上报的需要办理的公文，办公室应当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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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及时提出拟办意见送学院领导批示或者交有关部门办理。

第三十三条　承办部门、单位收到交办的公文后应当及时办理，不得延误、推诿。紧

急公文应当按时限要求办理，确有困难的，应当及时予以说明。

第三十四条　收到上级机关下发或交办的公文，由办公室提出拟办意见，送学院领

导批示后办理。传阅件按党政领导排序由前向后递送。

第三十五条　审批公文时，对有具体请示事项的，主批人应当明确签署意见、姓名和

审批日期，其他审批人圈阅表示已阅知。

第三十六条　送学院领导批示或者交有关部门、单位办理的公文，办公室要负责催

办，做到紧急公文跟踪催办，重要公文重点催办，一般公文定期催办。

第七章　公文管理

第三十七条　公文办理完毕后，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及《普通高等

学校档案管理办法》和其他有关规定，及时整理（立卷）、归档。个人不得保存应当归档

的公文。

第三十八条　归档管理内的公文，应当根据其相互联系、特征和保存价值等整理（立

卷），要保证归档公文的齐全、完整，能正确反映学院的主要工作情况，便于保管和利用。

第三十九条　归档范围内的公文应当确定保管期限，按照有关规定定期向档案部门

移交。

第四十条　公文由办公室统一收发、审核、用印、归档和销毁。

第四十一条　上级机关的公文除绝密和注明不准复印的以外，经学院领导或者办公

室主任批准，可以复印。

第四十二条　不具备归档价值的公文，经过鉴别并经学院领导批准，可以销毁。

第四十三条　销毁秘密公文应当到指定场所由二人以上监销，保证不丢失、不漏销。

其中，销毁绝密公文（含密码电报）应当进行登记。

第四十四条　工作人员调离工作岗位的，应当将本人暂存、借用的公文按照有关规

定移交、清退。

附件：学院党政纪工团文件机关代字使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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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党政纪工团文件机关代字使用方案

一、党政联合行文、党委文件：鲁电职院党字

二、各部门、各系部代拟稿学院文件：

办公室：鲁电职院办字

组织人事处：鲁电职院人字

财务审计处：鲁电职院财（审）字

宣传部：鲁电职院宣字

教务处：鲁电职院教字

学生工作处：鲁电职院学字

招生与就业指导处：鲁电职院招（就）字

设备与资产管理中心：鲁电职院资字

总务处：鲁电职院总字

教育研究室：鲁电职院研字

基建办公室：鲁电职院建字

成人教育办公室：鲁电职院成字

安全保卫办公室：鲁电职院安字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鲁电职院计字

电子工程系：鲁电职院电字

自动化工程系：鲁电职院自字

管理与应用外语系：鲁电职院管字

基础部：鲁电职院基字

三、纪委文件：鲁电职院纪字

四、工会文件：鲁电职院工字

五、团委文件：鲁电职院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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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加强加入各类社会团体管理的通知

鲁电职院办字〔２０１１〕９４号

各系部、各部门：

随着我校教育教学业务活动的不断拓展，学院及各系部、各部门加入各类社会团体

（包括各类学会、协会、联合会、研究会等）、参与社会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多，有力地扩大了

我校社会影响，加强了与社会各界的联系。但因为联系渠道多、审批手续不明确等原因，

也存在管理不完善的地方。经办公会研究，现就加入各类社会团体的管理制定以下规

定。

一、认真进行调查摸底

对于学院及各系部、各部门已经加入的社会团体认真进行摸底、登记，包括社团名

称、我校代表人、代表人身份（代表单位或个人）及任职情况、会费情况等。请认真填写

《已加入社会团体登记表》，于１２月２０日前交学院办公室。
学院对已加入的社会团体进行审查确认并公布，作为今后参加社会团体活动的依

据。

二、明确归口管理，经费纳入预算管理

为加强管理，明确归口管理部门为学院办公室。以单位名义参加的社会团体会费及

有关会议差旅费（原则上每年一次）纳入预算管理，以个人身份参加的社会团体的会费及

会议、差旅费，学院一概不负责。

三、完善今后加入社会团体的审批手续

对于各系部、各部门今后以单位名义申请加入有关社会团体的，要及时提交申请，严

格履行审批手续。提交申请的资料包括申请书、该团体的章程及主要业务活动、会费标

准、活动方案（包括每年的会议次数、主要活动内容等）、我校参与方式及所担任职务等，

有关资料交学院办公室，办公室汇总后报学院研究审批。对于申请参加没有经过民政部

门注册、未取得合法资格的社会团体的，一律不予审批；对于不经学院审批自行加入有关

社会团体的，学院不报销任何费用；严禁任何部门和个人以参加社团活动为名，进行违法

活动。

附件：《已加入社会团体登记表》

二一一年十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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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加入社会团体登记表

社团名称

社团主管部门

社团是否经

民政部门登记
是（　）；　　否（　）

学院代表人１ 担任社团职务

代表人身份 单位（　）；　　个人（　）

学院代表人２ 担任社团职务

代表人身份 单位（　）；　　个人（　）

联系人

会费（元／年）

其它

说明：

１．代表人只有１位的，只填写“代表人１”项目，有２人以上的，请自行填加有关条目。
２．代表人身份，请以“√”选择。
３．代表人职务包括会员（理事）、常务理事、副秘书长、秘书长、副会长（副理事长）、会长（理事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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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公开实施细则
（试　行）

鲁电职院办字〔２０１３〕９３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学校师生员工及社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我校信息，发

挥我校信息的社会服务功能，促进校务公开和依法治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４９２号）、《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教育部令第２９号）、《山东

省进一步推进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鲁教监发〔２０１３〕３号）等文件精神，

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的学校信息，是指学校在教育教学和管理过程中所产生的事务

及在开展办学活动和提供社会服务过程中产生、制作、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

息。

信息公开，是指学校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本细则有关规定，遵循一定的程序，

将可以公开的学校信息及时、准确地向师生员工和社会公众公布。

第三条　按照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要求，学校及时、准确、全面公开师生员

工普遍关心、涉及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的学校信息。实施信息公开在为师生员工提供优质

高效的服务的同时，与加强学校内部管理相结合，与党风廉政建设和行风建设相结合。

第二章　领导与工作机构及职责

第四条　学院是信息公开的实施主体，院长是信息公开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学院设

立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简称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信息公开办公室和信息公开监

督办公室。

领导小组负责学校信息公开工作的指挥、组织和协调，包括推进信息公开工作部署，

审定信息公开工作规划和有关制度，研究决定信息公开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等。

第五条　信息公开办公室设在办公室，负责处理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主要职责

是：（一）拟订信息公开工作的相关规章制度，建立健全相应的工作机制；（二）拟订信息

公开的工作规划、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三）编制信息公开目录、信息公开指南和信息公

开工作年度报告等；（四）受理和处理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五）协调校内各部门的信息

公开工作；（六）会同学校信息公开监督办公室拟订信息公开考核办法，组织对各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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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各职能部门的信息公开工作进行定期考核，督促、检查领导小组决定事项的落实情况，

推动信息公开工作规范运行。

第六条　信息公开监督办公室设在纪委。主要职责是：负责对学校信息公开的实施

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受理和处理对信息公开工作的投诉。

第七条　学校各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承担本部门信息公开的组织领导责任，并指定

一名信息公开联络员，负责本部门信息公开工作与学校信息公开机构的具体联系与协调

工作。

第三章　公开的内容、形式与程序

第八条　学校信息分为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和不予公开三种属性。校内各部门应

当在制作或获取信息后即明确信息的公开属性。确定公开的，应当明确公开的受众；难

以确定属性的，报学校信息公开办公室处理确认。

第九条　学校公开信息的类别、事项、内容、范围、责任部门见信息公开目录（附件

１）。

第十条　申请信息公开应参照信息公开指南（附件２）提供相关证件材料，并填写信

息公开申请书（附件３），采用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向信息公开办公室申请获取相

关信息。

第十一条　信息公开办公室收到申请后，能够当场答复的，予以当场答复；不能当场

答复的，应自收到申请之日起１５个工作日内按下列情况给予答复：

（一）属于学校主动公开范围的，告知申请人获取该信息的方式和途径；（二）属于不

予公开范围的，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三）不属于学校公开职责的信息，告知申请人；

能够确定该信息公开单位的，告知其该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四）申请公开的学校信息

中含有不应公开的内容，但能够区分处理的，提供可以公开的信息内容；（五）同一申请人

无正当理由重复向学校申请公开同一信息，学校信息公开办公室已作出答复的，告知申

请人不再重复处理。（六）申请公开的信息内容不明确的，告知申请人更改、补充申请。

第十二条　学校受理机构不能答复的依申请公开学校信息，应立即将申请转学校有

关部门阅处。对于受理机构转来的信息公开申请，信息拥有部门一般应在１０个工作日

内将处理结果反馈至学校信息公开办公室，由学校信息公开办公室统一答复申请人。信

息拥有部门如需延长答复期限的，应作出说明并经学校信息公开办公室同意，由受理机

构告知申请人，但其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１５个工作日。

第十三条　各部门不得以学校或自身名义擅自受理、答复申请人向学校提出的信息

公开申请；学校信息公开办公室已明确答复不予公开或不予提供的学校信息，各部门不

得再以任何形式公开或提供。

第十四条　处理信息公开申请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按山东省物价局核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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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学校主动公开的信息，以学校网站为第一公开平台，并综合利用报刊、广

播、电视以及新闻发布会、年鉴等形式进行公开。

学校网络管理部门要主动配合信息公开部门开展工作，为信息公开工作提供技术支

持，并将信息公开工作与学校信息化建设协调推进。

第十六条　属学校主动公开的信息，按照以下程序进行公开：

（一）信息公开办公室为学校信息公开部门，信息公开办公室可授权校内各部门对其

日常工作中制作和获取的信息自行审查，自行公开。

（二）重要信息的发布须经信息产生部门、保密部门、和信息公开部门联合审批。依

照国家规定或根据学校实际情况需要审批的，由学校按照规定程序履行审批手续，未经

批准不得公开。

第十七条　学校各部门发现不利于校园及社会稳定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的，应当

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及时发布准确信息予以澄清。对已造成不良影响的虚假或不完整信

息，要采取积极的舆情疏导措施，正面引导，主动及时公开相关学校信息，降低或者消除

虚假或不完整信息造成的负面影响。

第十八条　重大事项决策信息实行预公开机制

对涉及到师生员工切身利益、影响学校的改革发展，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的重大事

项决策信息，实行决策前信息公开和实施过程的动态信息公开。

涉及预公开的事项，由信息公开办公室组织实施，预公开事项提出部门做好相关预

公开工作。

预公开采取散发意见卡、召开座谈会、设立意见箱、公开电话等形式。

学校纪检监察部门负责督查学校重大事项决策信息预公开制度的实行情况，对应实

行预公开而未实行的，应向学校信息公开领导小组反映，要求其实行预公开。

第十九条　学校需主动公开的信息，学校及各部门应当在该信息制作完成或获取值

日起２０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公开的信息内容发生变更的，自变更之日起２０个工作日

内予以更新；特殊原因不能及时公开或变更的，应报学校信息公开办公室备案。

学校决策事项需要征求教师、职工、学生意见的，公开征求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１０

个工作日。

法律、法规对公开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章　监督和保障

第二十条　学校将信息公开工作纳入各部门年度考核内容，其信息公开实施情况作

为本部门及其领导年度工作一项重要的考评指标。

第二十一条　信息公开检查和考评在领导小组领导下，由信息公开监督办公室和信

息公开办公室牵头组织，并邀请教师、学生和职工代表等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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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学校每年１０月３１日前向教育厅报送上一学年度信息公开工作年度

报告。

学校各部门应当在每年１０月１５日前将本部门上一学年度信息公开的有关情况报

学校信息公开办公室。

第二十三条　学校及其各部门在信息公开工作中应自觉接受师生职工和社会各界

的监督，了解服务对象对信息公开工作的反映，对发现和存在的问题应当认真研究，积极

整改。师生职工认为学校及其有关部门应主动公开而未公开的信息，可向学校信息公开

办公室、信息公开监督办公室或直接向有信息拥部门提出，有关方面要按本办法进行核

实，属实的应予整改。

第二十四条　学校部门和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学校信息公

开办公室或信息公开监督办公室责令改正；情节严重或影响恶劣的，由学校信息公开监

督办公室会同监察部门对其主管领导、分管领导及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依纪给予处分：

（一）不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的；（二）故意隐瞒或捏造事实的；（三）公开不应当公开的

学校信息的；（四）违反规定收取费用的；（五）通过其它组织、个人以有偿服务方式提供

学校信息的；（六）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五条　依照《保密法》、《山东省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办法（试行）》以及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拟公开的信息进行保密审查，防止保密审查与信息公开工作脱

节。保密审查工作实行院长负责制。信息公开办公室负责制定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工作

机制，落实审查职责。保密审查遵循“谁公开谁审查、谁审查谁负责”、“先审查、后公开”

和“一事一审”的原则。信息公开办公室根据信息提供部门的意见，提出“公开”、“免予

公开”、“需报审”等审查意见，并注明依据和理由，报主管领导批准。经保密审查不能公

开的信息应说明理由。保密审查记录应保存备查。网站管理部门要建立信息发布登记

制度，做好相应记录备查。对信息不能确定是否属可以公开时，属于主管业务方面的，应

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报；其他方面的事项，应向同级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申报。

第二十六条　学校对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信息不予公开：

（一）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二）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信息；（三）尚处在讨论、

研究、审查过程中不宜公开的信息；（四）法律法规以及学校规定不予公开的信息。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实施，由信息公开办公室负责解释。

附件：１．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公开目录

２．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公开指南

３．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公开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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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附
件
１：

山
东
电
子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信
息
公
开
目
录

公
开
类
别

公
开
事
项

公
开
内
容

公
开
范
围

责
任
部
门

１．
学
校

概
况

基
本
情
况
学
校
名
称
、
历
史
沿
革
、
办
学
地
点
、
办
学
性
质
、
办
学
宗
旨
、
办
学
层
次
、
办
学
规
模
、
联

系
方
式
、
办
学
条
件
等

社
会

办
公
室

领
导
班
子
学
校
领
导
班
子
成
员
简
介
及
分
工

社
会

办
公
室

机
构
设
置
管
理
机
构
、
系
部
设
置

社
会

组
织
人
事
处

规
章
制
度
学
校
章
程
、
现
行
的
各
项
规
章
制
度
、
办
事
流
程

社
会

办
公
室

２．
重
大

改
革
与

决
策

发
展
规
划

重
大
改
革

重
大
项
目

建
设
与
发
展
五
年
规
划

学
科
与
师
资
队
伍
建
设
规
划
、
校
园
建
设
规
划
及
其
他
重
要
规
划

专
业
建
设
、
教
学
重
大
改
革
方
案

内
部
管
理
体
制
重
大
改
革
方
案

科
研
重
大
改
革
方
案

基
本
建
设
项
目
，
重
大
物
资
、
设
备
采
购
项
目

教
学
质
量
工
程
项
目

社
会

校
内

校
内
／社
会

校
内
／社
会

办
公
室

办
公
室
牵
头

教
务
处

组
织
人
事
处

科
研
与
校
企

合
作
办
公
室

设
备
与
资
产

管
理
中
心

教
务
处

３．
党
的

建
设

党
委
对
事
业

发
展
的
领
导
学
校
的
目
标
和
发
展
定
位
；
议
事
规
则
及
程
序
；
重
大
决
策
、
调
研
、
活
动
等

校
内

办
公
室

党
的
组
织

及
机
构

党
委
、
党
总
支
、
党
支
部
及
党
委
职
能
部
门
的
设
置
、
职
能
、
职
责
、
有
关
工
作
制
度
和
规

则
校
内

组
织
人
事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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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开
类
别

公
开
事
项

公
开
内
容

公
开
范
围

责
任
部
门

３．
党
的

建
设

党
的
基
层

组
织
建
设

系
年
度
工
作
计
划
；
领
导
班
子
任
期
目
标
及
完
成
情
况
；
党
建
工
作
有
关
制
度
及
落
实
；

党
员
发
展
工
作
及
联
系
、
服
务
群
众
工
作
等

校
内

各
系
党
总
支

党
校
与
党
员

教
育
工
作

入
党
积
极
分
子
、
党
员
、
干
部
等
各
类
培
训
工
作
的
年
度
计
划
；
党
员
教
育
管
理
制
度
及

落
实
；
党
员
发
展
程
序
、
要
求
及
结
果
公
示

校
内

组
织
人
事
处

统
战
工
作
统
战
工
作
制
度
；
年
度
工
作
计
划
；
党
外
代
表
人
士
和
少
数
民
族
干
部
的
培
养
、
选
拔
、
教

育
培
训
工
作

校
内

组
织
人
事
处

４．
党
风
廉

政
建
设

党
风
廉
政

建
设
责
任
制
党
风
廉
政
建
设
责
任
制
落
实
、
考
核
和
追
究

校
内

纪
委

惩
治
与
预

防
腐
败
体

系
建
设

建
立
健
全
拒
腐
防
变
教
育
长
效
机
制
、
反
腐
倡
廉
制
度
体
系
，
权
利
运
转
监
控
机
制
；
廉

政
风
险
防
控
机
制
建
设
情
况
；
群
众
举
报
、
投
诉
的
途
径
和
方
法

校
内

纪
委

干
部
廉
洁

自
律

领
导
干
部
廉
洁
自
律
的
规
章
制
度
；
干
部
廉
洁
自
律
情
况

校
内

纪
委

违
纪
处
理
违
反
党
纪
和
政
纪
问
题
的
查
处
情
况
及
结
果

校
内

纪
委

纠
正
不
正

之
风

解
决
涉
及
招
生
、
收
费
等
群
众
反
映
强
烈
的
行
业
不
正
之
风

校
内

纪
委

５．
干
部

工
作

干
部
管
理

工
作

领
导
干
部

干
部
选
拔
、
任
用
、
教
育
、
培
训
、
考
核
、
评
选
、
后
备
干
部
工
作
规
定
及
结
果
公
示
等
；
党

费
收
入
与
支
出
使
用
情
况

民
主
评
议
情
况
，
奖
惩
情
况

通
讯
和
出
国
、
出
境
等
各
类
补
贴
情
况

交
通
工
具
的
配
备
情
况

校
内

校
内

组
织
人
事
处

组
织
人
事
处

办
公
室

总
务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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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开
类
别

公
开
事
项

公
开
内
容

公
开
范
围

责
任
部
门

６．
人
事
与

人
才
工
作

人
事
工
作

人
才
工
作

人
事
调
配
政
策
及
结
果
；
教
职
工
录
用
、
培
训
、
考
核
、
奖
惩
办
法
及
结
果
；
工
资
、
津
贴
、

补
贴
政
策
及
调
整
方
案
；
定
岗
定
编
、
岗
位
聘
任
、
专
业
技
术
职
务
聘
任
办
法

教
师
评
优
评
奖
办
法
及
结
果
；
培
训
及
各
类
公
派
出
国
留
学
项
目
条
件
、
程
序
和
结
果

教
师
申
诉
办
法

年
度
人
才
招
聘
、
引
进
计
划
及
结
果
；
杰
出
人
才
的
引
进
；
特
聘
岗
位
等
评
选
的
条
件
、
办

法
和
评
选
结
果

优
秀
中
青
年
骨
干
教
师
的
条
件
、
办
法
和
评
选
结
果

校
内
／社
会

社
会

组
织
人
事
处

组
织
人
事
处
、

教
务
处

组
织
人
事
处

组
织
人
事
处

教
务
处

７．
财
务
与

资
产
管
理

财
务
管
理

年
度
经
费
预
决
算
、
重
大
财
务
计
划
、
大
额
度
资
金
使
用
；
科
研
经
费
管
理
使
用
情
况
；
单

位
专
项
经
费
、
办
公
经
费
、
接
待
费
用
等
的
开
支
情
况
；
各
类
收
费
项
目
的
标
准
、
依
据
、

程
序
以
及
代
收
代
办
项
目
收
费
情
况
；
基
本
建
设
与
维
修
工
程
立
项
、
预
算
与
审
计
情

况
；
社
会
（
个
人
）
捐
赠
收
支
情
况
；
统
计
公
报
、
财
务
年
报

校
内
／社
会

财
务
审
计
处

资
产
管
理
国
有
资
产
分
配
及
管
理
使
用
情
况
；
大
型
设
备
的
验
收
、
使
用
运
行
情
况
、
大
型
废
旧
仪

器
设
备
及
大
宗
废
旧
物
资
的
处
理
情
况

校
内

设
备
与
资
产

管
理
中
心

招
标
管
理
物
资
、
设
备
、
项
目
、
工
程
、
材
料
等
招
投
标
和
中
标
情
况

社
会
／校
内

设
备
与
资
产

管
理
中
心

审
计
工
作
年
度
财
务
审
计
报
告
；
专
项
财
务
审
计
报
告

校
内

财
务
审
计
处

办
公
用
房
办
公
用
房
的
分
配
及
管
理
使
用
情
况

校
内

办
公
室

总
务
处

８．
工
会

工
作

参
政
议
政
职
代
会
代
表
产
生
的
程
序
、
结
果
；
职
代
会
提
案
及
办
理
情
况
；
对
《
学
院
工
作
报
告
》
、

《
工
会
工
作
报
告
》
、
《
工
会
经
费
审
查
报
告
》
的
修
改
意
见
及
办
理
情
况

校
内

工
会

暖
心
工
程
“
职
工
之
家
”
建
设
情
况
；
开
展
各
种
形
式
的
职
工
帮
、
扶
、
助
情
况

校
内

工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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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开
类
别

公
开
事
项

公
开
内
容

公
开
范
围

责
任
部
门

９．
教
学
与

科
研
教
研

教
学
管
理
专
业
设
置
、
调
整
与
建
设
方
案
；
教
学
计
划
、
教
学
管
理
制
度
及
执
行
情
况
；
学
籍
管
理
规

定
；
教
学
改
革
立
项
、
教
学
成
果
、
质
量
工
程
项
目
的
申
报
、
条
件
、
程
序
及
结
果

社
会

教
务
处

科
研
管
理
科
研
项
目
的
申
报
、
评
审
和
立
项
情
况
；
项
目
执
行
、
验
收
及
评
估
情
况

校
内
／社
会

科
研
与
校
企

合
作
办
公
室

教
研
管
理
教
研
项
目
的
申
报
、
评
审
和
立
项
情
况
；
项
目
执
行
、
验
收
及
评
估
情
况

校
内
／社
会

高
职
教
育

研
究
室

１０
．图
书

管
理

教
学
服
务
根
据
专
业
建
设
和
教
学
改
革
需
要
采
购
图
书
方
案

校
内

图
书
馆

图
书
馆
管
理
图
书
馆
日
常
管
理
制
度
及
执
行
情
况

校
内

图
书
馆

１１
．招
生
与

考
试
管
理

招
生
工
作
招
生
简
章
、
各
类
招
生
计
划
、
政
策
、
成
绩
及
录
取
结
果

社
会

招
就
处

考
试
管
理
各
类
学
生
考
试
规
定
、
考
试
纪
律

社
会

教
务
处

１２
．学
生

工
作

学
生
管
理

与
服
务

学
生
资
助

学
生
教
育
管
理
规
定
；
各
项
评
优
办
法
及
名
单
公
示
；
各
级
学
生
干
部
的
任
免
公
示
；
团

费
的
收
缴
和
使
用
情
况

学
生
申
诉
渠
道
和
处
理
程
序

各
类
专
项
奖
、
助
学
金
、
贷
款
、
困
难
补
助
的
评
选
办
法
及
获
得
者
名
单
公
示
；
勤
工
助
学

岗
位
公
告
、
获
得
校
内
岗
位
人
员
名
单
及
酬
金
公
示

校
内
／社
会

校
内

学
生
工
作
处

学
生
工
作
处

学
生
工
作
处

１３
．就
业

工
作

就
业
指
导
毕
业
生
就
业
指
导
与
服
务
、
就
业
信
息
及
就
业
率

校
内

招
就
处

就
业
帮
扶
优
秀
毕
业
生
、
特
困
毕
业
生
就
业
情
况
；
特
困
毕
业
生
帮
扶
情
况

校
内

招
就
处

创
业
教
育
创
业
教
育
、
创
业
场
所
及
资
金
帮
扶
、
成
果
孵
化
情
况

校
内

招
就
处

市
场
调
研
毕
业
生
就
业
跟
踪
调
研
情
况

校
内
／社
会

招
就
处

１４
．基
建

工
作

基
建
管
理
工
程
进
度
、
工
程
安
全
、
工
程
质
量
、
工
程
验
收
情
况

校
内

基
建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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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公
开
类
别

公
开
事
项

公
开
内
容

公
开
范
围

责
任
部
门

１５
．后
勤

管
理

食
堂
管
理

班
车
管
理

医
疗
卫
生

物
业
监
管

原
材
料
品
种
及
采
购
价
格
、
成
品
食
品
价
格

食
堂
日
常
管
理
、
食
品
安
全
及
卫
生
检
查
情
况

班
车
运
行
方
案
及
调
整
情
况

重
大
疫
情
监
控
防
控
方
案

物
业
公
司
监
管
、
考
核
情
况

校
内

校
内

校
内

校
内

校
内

总
务
处

总
务
处

总
务
处

总
务
处

总
务
处

１６
．外
事

工
作

对
外
交
流
对
外
交
流
与
中
外
合
作
办
学
情
况
，
外
籍
教
师
的
管
理
制
度

校
内

办
公
室

１７
．信
息

安
全

网
络
管
理
校
园
网
络
设
备
安
全
、
信
息
安
全
预
案
，
网
络
产
权
登
记
情
况

校
内
／社
会

网
络
管
理

中
心

１８
．应
急

预
案

安
全
管
理

消
防
、
防
汛
、
紧
急
突
发
事
件
的
应
急
预
案
及
处
置
情
况

学
生
住
宿
、
组
织
活
动
等
安
全
管
理
情
况

学
生
用
餐
安
全
管
理
情
况

班
车
安
全
管
理
及
应
急
预
案
制
定
情
况

用
电
安
全
，
防
雷
、
防
污
染
预
案
情
况

校
内

安
保
办

学
生
工
作
处

总
务
处

总
务
处

总
务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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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公开指南

为更好地提供信息公开服务，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信息公开制度，提高学校工作的透

明度，促进依法治校，根据《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有关要求，按照《山东省电子职业技

术学院信息公开实施细则（试行）》制定本指南。学校掌握的各项信息，除依法不予公开

以及学校规定不予公开之外，均应主动公开或依申请公开。

一、主动公开

（一）公开的范围

主动公开的信息范围见《信息公开目录》。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可以在学校信息公

开网站上查阅该目录，也可到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公开办公室（济南市章丘大学

城文化路８８８号办公楼３０２室）查询。
（二）主动公开的形式

主要采取网上公开形式，学院网站正在改版，改版后开设专门的信息公开栏目。目

前暂时以主页的“工作动态”及办公室二级网页的“工作动态”栏目公开。

综合利用校报校刊、信息公告栏，电子显示屏等校内媒体和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

校外媒体，以及新闻发布会、教代会、年鉴、会议纪要等方式和其它便于公众、法人和其它

组织知晓的形式及时公开信息。

在制做各类信息载体时（如，制发公文），其信息凡属主动公开范畴的，均加注“信息

公开选项 主动公开”字样。

校园网主页设置“书记信箱”、“院长信箱”专栏，便于接受学校、社会的信息及实施

监督。

（三）主动公开的时限

各类应当公开信息产生后，学校各信息拥有部门将尽快在第一时间内公开，最晚自

信息制作完成或者获取之日起２０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公开的信息内容发生变更的，
在变更后２０个工作日内予以更新。

二、依申请公开

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需要学校提供主动公开以外的学校信息，可以向学校申请获

取。学校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学校信息公开工作制度要求，依其申请予以提供与其自身

学习、工作、科研、生活等特殊需要相关的信息。学校提供信息时，根据掌握该信息的实

际状态进行提供，不对信息进行加工、统计、研究、分析或者其他处理。

（一）受理机构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公开办公室是学校指定的信息公开申请受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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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８：３０－１２：００，下午１３：００－１５：３０。

联系电话８３１１８３３３；传真号码：８３１１８６１１；电子邮箱：ｓｄｄｚｂｇｓｈ＠１６３．ｃｏｍ。

通讯地址：济南市章丘大学城文化路８８８号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办公室 收；邮

政编码：２５０２００。

联系人：王毅东 （１３５７３１２３０００）

（二）提出申请

向学校提出信息公开申请，需填写《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人可在信息公开办公室

索取，也可在信息公开网站下该载电子版申请表。同时，申请获取学校信息的个人还应

提供身份证明（身份证与工作证），法人与其它组织则应提供本机构证明文件（如《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等），以此证明身份的真实性（证件可为复印件或扫

描电子文档）。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学校信息公开申请的，受委托人须提供书面委托书。

申请人提出申请的方式包括：

１．现场申请。申请人可以到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公开办公室提交《信息公开

申请表》，现场提出申请。书写有困难的可以口头提出，由受理申请部门（信息公开办公

室）代为填写申请，由申请人签名确认。

２．通过互联网提出申请。申请人可以在学校信息公开网站上下载填写电子版《申请

表》，申请人填写《申请表》后可以直接通过电子邮件提交。

３．信函、传真申请。申请人填写《申请表》后，可以通过信函、传真方式提出申请，并

请在信函、传真的适当位置标注“信息公开申请”字样。

（三）申请处理

学校信息公开办公室收到申请人通过各种途径提交的《申请表》后，对《申请表》进

行形式审查与答复。能够当场答复的，予以当场答复；不能当场答复的，自信息公开办公

室收到申请之日起１５个工作日内按以下情况答复。

１．属于学校主动公开范围的，告知申请人获取该信息的方式和途径，中止受理申请

程序；２．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３．不属于学校公开职责的信息，

告知申请人；能够确定该信息公开单位的，告知其该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４．申请公开

的学校信息中含有不应公开的内容，但能够区分处理的，提供可以公开的信息内容；５．同

一申请人无正当理由重复向学校申请公开同一信息，学校信息公开办公室已作出答复

的，告知申请人不再重复处理；６．申请公开的信息的形式要件不完善或申请内容不明确

的，告知申请人更改、补充申请。

（四）申请的收费

依申请提供信息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按山东省物价局核定标准执行。主要费用

有：

１．检索费；２．复制费；３．邮寄费；４．提供信息过程中产生的其它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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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确有经济困难的，凭有关证明，经学校同意后，可减免相关费用。

三、投诉方式及程序

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认为学校及其所属部门未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的，可以向

学校信息公开监督办公室或学校行政主管部门投诉或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公开监督办公室电话：８３１１８０１７；传真号码：８３１１８６１１。

地址：济南市章丘大学城文化路 ８８８号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纪委 收；邮政编码：

２５０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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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公开申请表
　　　年第　　　号

申

请

人

信

息

公　民

姓　　名 工作单位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电子邮箱

联系电话 传　　真

法人／
其它组织

名　　称 组织机构代码

法人代表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电话 传　　真

联系地址

电子邮箱

申请人签名或者盖章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所

需

信

息

情

况

信息索引（可不填）

所需信

息的内

容描述

所需信息

用途

所需信息的指定提供方式（可多选）

□ 纸质
□ 电子文档
□ 光盘

获取信息的方式（可多选）

□ 邮寄
□ 电子邮件
□ 传真
□ 自行领取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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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公务接待管理办法

鲁电职院办字〔２０１４〕３２号

为规范我校公务接待工作，建设廉洁型、节约型学校，按照中央政治局改进工作作

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和省委常委会落实中央政治局八项规定实施办法要求，及《党

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山东省党政机关

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办法》，制定本办法。

一、我校公务接待实行集中管理，坚持有利工作、节约开支，对等接待、对口接待原

则，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二、办公室统一管理学院接待工作，负责和指导制定接待方案，安排接待会务、用餐、

住宿工作。实行院系二级管理后，指导二级管理单位、部门的接待工作。车管科负责安

排接待车辆。

三、我校公务接待的范围主要是指以下开展公务活动的人员：工信部、教育部等国家

主管部委领导；兄弟省市有关对口院校领导；我省经信委、教育厅等各主管部门领导，各

专项业务管理部门领导；重要校企合作、产学研合作、招生就业合作单位的领导、专家；省

内兄弟院校领导；因特定工作任务确需接待的。禁止擅自扩大公务接待范围，禁止将非

公务活动纳入公务接待范围。

四、需要学院主要领导参加的重要接待活动，由办公室提出接待方案，报主要领导审

定后实施。接待工作由办公室牵头，相关部门配合。具体用餐安排，由办公室填写接待

用餐审批单。

五、根据工作分工，需分管领导参加的接待活动，由相关业务部门、系部提出接待方

案，办公室配合。具体用餐安排，由相关业务部门填写接待用餐审批单，报院长审批。

六、其它不需学院领导参加，但又确需接待的公务活动，由相关业务部门、系部将接

待事项报分管领导同意后，报院长审批。具体用餐安排，由相关部门、系部填写接待用餐

审批单。接待工作由相关部门、系部牵头，办公室配合。

七、建立定点接待制度。采用统一采购的方式，在济南、章丘分别确定３家公务接待

定点饭店。我校公务接待用餐、住宿，原则上只安排在定点饭店。根据实际需要，学校餐

厅承担部分就餐接待任务。

办公室负责拟定定点饭店目录。根据使用情况，一般每年度调整一次。

八、综合考虑济南、章丘两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物资和服务的市场价格水平，参

照国家会议分类管理和经费标准，确定校外定点接待用餐标准。校内接待每人每餐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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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３０元。

九、接待活动原则上不赠送礼品、纪念品，不安排观光旅游活动。

十、加强会议费用管理。按照“集中、高效、适配”的原则，会议的住宿、用餐、会场一

般安排在同一地点，并根据会议规模、规格及内容确定会场安排。

会议一般只安排自助餐。有上级领导或学院主要领导参加的，每次会议原则上只安

排一次工作餐性质的宴请，但不上高档菜品，并严格按照上级规定安排陪同人数。会议

住宿标准按有关规定执行。

十一、严格执行公务接待经费管理制度，实行年度经费总量控制、全部纳入预算、单

独列支。财务审计处进行公务接待经费内部审计。

十二、接待费用依据定点接待合同约定及财务审计处核算结果，由办公室统一结算，

一般每季度结算一次。接待公函、用餐审批单、餐费清单，作为财务核算及对外结算的依

据。

十三、办公室、财务审计处、纪检（监察）部门共同监督或调度、通报各部门、系部的公

务接待情况。

十四、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学院以前关于公务接待的规定同时废止。

十五、本办法由办公室负责解释。

—５３—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制度汇编



接待用餐审批单（一）

接待部门 负责人

来宾情况

来宾单位

主宾姓名、职务

来访事由

来宾人数 来访时间

接待就餐时间
　　月　　日　　□中餐　　□晚餐

共　　餐

主要陪同领导 陪餐人数

学院领导意见

办公室安排意见 用餐地点 接待标准

用餐费用 大写：

经办人签字 酒店签字

一联：办公室留存；二联：



财务审计处核算凭证

接待用餐审批单（二）

接待部门 负责人

来宾情况

来宾单位

主宾姓名、职务

来访事由

来宾人数 来访时间

接待就餐时间
　　月　　日　　□中餐　　□晚餐

共　　餐

主要陪同领导 陪餐人数

学院领导意见

办公室安排意见 用餐地点 接待标准

用餐费用 大写：

经办人签字 酒店签字

一联：办公室留存；二联：财务审计处核算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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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章丘两地拟选定点接待单位

一、济南市拟选定点单位

１．泰泉宾馆

２．省军转干部培训中心

３．城南往事主题餐厅

二、章丘市拟选定点单位

１．晟泽大酒店

２．联勤干部培训中心

３．骄龙豆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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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会议费管理办法

鲁电职院办字〔２０１４〕１２８号

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会议费管理，提高会议效率和质量，节约会议经费开支，参照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东省省直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的通知》（鲁办

发〔２０１４〕６号），制定本办法。

一、会议分类

按照《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东省省直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的通

知》（鲁办发〔２０１４〕６号）规定，我校召开会议的最高标准为省直机关三类会议。为加强

会议管理，参照山东省省直机关会议分类办法，根据我校会议规模及特点、经费列支办法

等标准，我校会议从内部分为三类。

１．学院一类会议。教代会、干部暨教研室主任培训会议、教学工作会议、学术委员会

年会、辅导员培训会议等全校性会议；各类财政、科研专项经费项目规定必须召开的评审

会、鉴定会。

２．学院二类会议。上级主管部门临时确定的检查指导性会议；学院组织召开的，或

者系部、部门经学院批准召开的业务培训会、成果鉴定会、专家咨询会、人才招聘会、招生

录取会等需要在校外会议定点宾馆召开的非常规性会议。

３．学院三类会议。学院或系职工大会，学院或系学生大会，有关工作会议等凡不需

要在校外会议定点宾馆召开的会议。

二、会议管理

１．会议计划

我校会议实行年度计划管理，各部门将本部门牵头组织的下一年度会议，包括会议

名称、会议内容、与会人员、会议时间、会议地点（校内、校外）、经费预算、校内会议分类性

质等，于每年９月底前报办公室，办公室汇总并提交学院确定。上半年没有完成的会议

计划，牵头部门于每年６月底前重新提交会议计划，学院同意后调整到下半年执行。除

上级临时部署安排，未纳入计划的会议，原则上不予批准。

２．会议审批

召开会议，特别是在校外定点宾馆召开会议，要经过学院审批。已经由学院以正式

文件列入会议计划的会议，由牵头部门凭学院文件直接办理相关手续并筹备会议。未列

入学院会议计划的会议，经学院研究确定后，由牵头部门办理会议审批单，由院长签批，

批准后编制预算并筹备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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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严格控制会议规模和经费支出。参会人员以驻济单位为主的会议不得到济南以

外召开，参会人员在５０人以内的会议，原则上在学院内部会议室召开。

３．会议经费

经学院批准的学院一类、二类会议，可以在定点宾馆召开，经费支出参照（不超过）省

直机关三类会议的标准。

学院一类会议经费由牵头部门专项列支预算。学院二类会议采取归口管理方式，经

办公室办理相关手续并严格控制，列入办公室的会议预算。学院三类会议不在校外召

开，需要列支工作经费的，按照已有财务预算管理办法执行。

４．会议结算

在校外召开的会议，要在会议定点宾馆举行，一会一结。会议结束后及时结算，报销

时提供会议批准文件或会议审批单、预算审批单、会议消费清单、正规票据。学院一类会

议，由牵头部门结算；学院二类会议由牵头部门、办公室共同结算。

会议结算采用国库集中支付、银行转账支付、公务卡支付的方式，禁止现金结算。未

经批准以及超范围、超标准开支的会议费用，不予报销。

５．会务组织

办公室负责管理、协调学院会务工作。有明确会务组的会议，由相关会务组负责会

务工作和会议纪要、会议简报编写工作。会议结束后，牵头部门要及时提交会议总结，报

分管领导，并送办公室存阅。

６．会议要求

会场安排、布置要简洁、大方、节约、实用，除必须发放的文字材料外，不发放参阅材

料、宣传资料，不发放纪念品、礼品，不以会议考察名义组织观光旅游活动。

三、其它事宜

１．会议计划、会议管理等事宜由办公室负责解释，会议预算管理、结算等事宜由财务

审计处负责解释。

２．未尽事宜，按照国家及省已有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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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审批单（一）

责任部门 负责人

会议情况

会议名称

会议时间 会议地点

与会人员 会议人数

与会领导

收费项目及标准

会议预算（大写）

学院意见

办公室安排意见

经办人签字

注：１．“收费项目及标准”栏仅收费的会议填写。２．一联办公室留存，二联财务审计处核算凭证



。

会议审批单（二）

责任部门 负责人

会议情况

会议名称

会议时间 会议地点

与会人员 会议人数

与会领导

收费项目及标准

会议预算（大写）

学院意见

办公室安排意见

经办人签字

注：１．“收费项目及标准”栏仅收费的会议填写。２．一联办公室留存，二联财务审计处核算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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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公开实施办法
（试　行）

鲁电职院办字〔２０１６〕１６８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学校师生员工及社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我校信息，发

挥信息的社会服务功能，促进校务公开和依法治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国务院令第４９２号）、《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教育部令第２９号）、《山东省教

育厅关于进一步推进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鲁教监发〔２０１３〕３号）等文件

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学校信息，是指学校在教育教学和管理过程中所产生的事务

及在开展办学活动和提供社会服务过程中产生、制作、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

息。本办法所称信息公开，是指学校在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范围内，按照一定的程

序，将信息及时、准确地向学校师生员工和社会公众公布。

第三条　信息公开应当遵循依法公开、及时全面、公正真实、有利监督、服务师生的

原则。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和学校安全稳定。

第四条　学校建立健全信息发布保密审查机制，明确审查的程序和责任。公开信息

前，依照法律法规和其他有关规定对拟公开的信息进行保密审查。

有关信息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或者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审批的，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履行

审批手续，未经批准不得公开。

第五条　各职能部门发现不利于校园和社会稳定的虚假信息或者不完整信息时，应

当在职责范围内及时发布准确信息予以澄清。

第二章　领导与工作机构及职责

第六条　学校是信息公开的实施主体，院长是信息公开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学校设

立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简称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信息公开办公室和信息公开监

督办公室。

领导小组负责学校信息公开工作的指挥、组织和协调，包括推进信息公开工作部署，

审定信息公开工作规划和有关制度，研究决定信息公开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等。

第七条　信息公开办公室设在学院办公室，负责处理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主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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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是：（一）具体承办学校信息公开事宜；（二）管理、协调、维护和更新学校公开的信息，

维护学校信息公开专栏的内容；（三）统一受理、协调处理、统一答复向学校提出的信息公

开申请；（四）制定完善学校信息公开制度，组织编制学校信息公开指南、信息公开目录和

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五）协调对拟公开信息进行的保密审查；（六）会同学校信息公

开监督办公室拟订信息公开考核办法，组织对各系（部）和各职能部门的信息公开工作进

行定期考核，督促、检查领导小组决定事项的落实情况，推动信息公开工作规范运行；

（七）承担与本单位信息公开相关的其它职责。

第八条　信息公开监督办公室设在纪检监察室。主要职责是：负责对学校信息公开

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受理和处理对信息公开工作的投诉。

第九条　各系部、部门主要负责人承担本系部、部门信息公开的组织领导责任，并指

定一名信息公开联络员，负责本系部、部门信息公开工作与学校信息公开机构的具体联

系与协调工作。

第三章　公开的内容

第十条　信息公开分为向校内师生员工公开和向社会公众公开。

第十一条　信息依其属性不同分为主动公开的信息、依申请公开的信息和不予公开

的信息三种。校内各系部、部门在完成信息制作或获取信息后应当明确信息的属性、公

开的范围和途径。确定不予公开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十二条　学校应主动公开以下内容：

（一）学校名称、办学地点、办学性质、办学宗旨、办学层次、办学规模，内部管理体制、

机构设置、学校领导等基本情况；

（二）学校章程以及学校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

（三）学校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及重点工作；

（四）学校招生、考试与录取规定，学籍管理，学生申诉途径与处理程序；毕业生就业

指导与服务情况等；

（五）学科与专业设置，重点专业建设情况，课程与教学计划，实验室、仪器设备配置

与图书藏量，教学与科研成果评选，国家组织的教学评估结果等；

（六）学生奖学金、助学金、学费减免、助学贷款与勤工俭学的申请与管理规定等；

（七）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专业技术职务等级，岗位设置管理与聘用办法，

教师争议解决办法等；

（八）收费的项目、依据、标准与投诉方式；

（九）财务、资产管理制度，学校经费来源、年度经费预算决算方案，财政性资金、受捐

赠财产的使用与管理情况，仪器设备、图书、药品等物资设备采购和重大基建工程的招投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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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预案、处置情况，涉及学校的重大事件的调查

和处理情况；

（十一）对外交流与中外合作办学情况；

（十二）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需要公开的其他事项。

第十三条　除学校已公开的信息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学习、科

研、工作等特殊需要，以书面形式（包括数据电文形式）向学校申请获取相关信息。

第十四条　学校对下列信息不予公开：

（一）涉及国家秘密的；

（二）涉及商业秘密的；

（三）涉及个人隐私的；

（四）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学校规定的不予公开的其他信息。

其中第（二）项、第（三）项所列的信息，经权利人同意公开或者学校认为不公开可能

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可以予以公开。

第十五条　学校编制、公布信息公开指南和公开目录，并及时更新。

第四章　公开的方式和程序

第十六条　对于主动公开的信息，主要采取以下公开方式：

（一）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网站、信息公开专栏及信息拥有单位网站；

（二）校报、校内广播等校内媒体和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校外媒体；

（三）文件、简报、年鉴、会议纪要；

（四）新闻发布会和其他相关会议；

（五）信息公告栏、电子显示屏等；

（六）教代会、学代会等重要会议；

（七）教师手册、学生手册等文件汇编；

（八）其他便于公众及时准确获得信息的形式。

第十七条　属于应主动公开的信息，学校及各系部、部门应当在信息制作完成或获

取之日起２０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公开的信息内容发生变更的，自变更之日起２０个工

作日内予以更新；特殊原因不能及时公开或变更的，应报学校信息公开办公室备案。

学校决策事项需要征求教师、职工、学生意见的，公开征求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１０

个工作日。

法律、法规对公开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八条　应主动公开的信息，按照以下程序进行公开：

（一）信息公开办公室作为学校信息公开部门，可授权校内各系部、部门对其日常工

作中制作和获取的信息自行审查，自行公开。

—４４—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制度汇编



（二）重要信息的发布须经信息产生部门、保密部门、和信息公开部门联合审批。依

照国家规定或根据学校实际情况需要审批的，由学校按照规定程序履行审批手续，未经

批准不得公开。

第十九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向学校申请获取学校信息的，应当采用书

面形式；采用书面形式确有困难的，可以当面口头提出，由受理该申请的信息公开工作办

公室代为填写学校信息公开申请。

对申请人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由信息公开工作办公室统一受理。

第二十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学校提出信息公开申请，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申请者的姓名或者名称、有效身份证件或者证明文件、联系方式；

（二）申请公开的信息的内容描述；

（三）申请公开信息的形式要求；

（四）申请公开的目的和用途。

第二十一条　对于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场予以答复。不能当场答

复的，学校根据下列情况在１５个工作日内分别做出答复：

（一）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获取该信息的方式和途径；

（二）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三）不属于学校职责范围或者该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对于能够确定该

信息的职责单位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该单位的名称、联系方式；

（四）申请公开的信息含有不应公开的内容但能够区分处理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提

供可以公开的信息内容；对于不予公开的部分，应当说明理由；

（五）申请内容不明确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作出更改、补充；申请人逾期未补正的，视

为放弃本次申请。

（六）同一申请人无正当理由重复申请公开同一信息，学校已经作出答复且该信息未

发生变化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不再重复处理；

（七）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其他答复。

第二十二条　对于学校信息公开工作办公室转来的信息公开申请，信息拥有单位应

在１０个工作日内反馈意见。各单位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信息公开工作办公室

同意，并征得申请人同意。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１５个工作日。

第二十三条　学校向申请人提供信息，依照相关规定收取检索、复制、邮寄等成本费

用，收取的费用纳入学校财务管理，不收取其他费用。

学校不得通过其他组织、个人以有偿方式提供信息。

第五章　监督和保障

第二十四条　信息公开工作所需经费纳入年度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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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信息公开工作实行考核制度。信息公开考核纳入年度考核工作，并将

信息公开工作实施情况作为评价各系部、部门及其领导干部年度工作业绩的一项重要指

标。

第二十六条　纪检监察室负责对信息公开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七条　每年１０月３１日前，通过学校网站向社会公布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

告。各系部、部门应当在每年１０月１５日前将上一学年度信息公开的有关情况报信息公

开办公室。报告中统计数据的时间为上一年９月１日至当年８月３１日。

第二十八条　学校在信息公开工作中应自觉接受师生职工和社会各界的监督，发现

问题认真研究，积极整改。师生职工认为应主动公开而未公开的信息，可向学校信息公

开办公室、信息公开监督办公室或直接向信息拥有部门提出，有关方面要按本办法进行

核实，属实的应予整改。

第二十九条　对于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学校信息公开办公室或

信息公开监督办公室责令改正；情节严重或影响恶劣的，由学校信息公开监督办公室会

同有关部门对其主管领导、分管领导及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依纪给予处分：（一）不履行信

息公开义务的；（二）故意隐瞒或捏造事实的；（三）公开不应当公开的学校信息的；（四）

违反规定收取费用的；（五）通过其他组织、个人以有偿服务方式提供学校信息的；（六）

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其他行为。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学校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开始试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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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实施办法

鲁电职院党字〔２０１７〕１８号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健全“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精神，加强对学院权力运

行的制约和监督，实现学院决策的科学化、规范化和民主化，推动学院健康发展，根据教

育部《关于进一步推进直属高校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意见》（教监〔２０１１〕７

号）和《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会议事规则》（鲁电职院党字〔２０１７〕９号）等文件要
求，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三重一大”事项的主要内容

“三重一大”是指学院的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及大额度资金

使用。

（一）重大事项决策

１．全面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
办学方向，坚持立德树人，依法治校。传达学习上级党组织和上级机关的重要决议、重要

文件、重要会议精神和指示，结合学校实际研究落实实施意见；

２．讨论决定学校办学指导思想、办学方针、发展规划。讨论决定事关学校改革发展
稳定及教学、科研、行政管理中的重大事项和基本管理制度；

３．讨论决定学校人才工作规划和重大人才政策，审定重要奖惩办法，创新人才工作
体制机制，优化人才成长环境，统筹推进学校各类人才队伍建设；

４．审定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工作、意识形态中的重要问题，牢牢掌握学校意识

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维护学校安全稳定，促进和谐校园建设；

５．审定学校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师德师风建设、学风建设、大学文化建设重要

问题；

６．讨论决定其他事关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审定学校重大突发事件的处
理办法；

７．讨论决定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调整；

８．其他重要事项。
（二）重要干部任免

１．学院中层以上干部的任免和调动；

２．院级后备干部的推荐、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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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全国、省、市（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推荐。

（三）重要项目安排

１．学院的重大基建、修缮项目和大宗物资及仪器设备等固定资产采购项目；

２．国内外合作交流的重大项目投资；

３．其他重大项目。

（四）大额度资金的使用

１．年度经费的预决算；

２．预算外单项支出１０万以上的大额度资金项目；

３．其他大额度资金使用事项。

二、“三重一大”事项决策程序

（一）“三重一大”事项由学院党委会或党委扩大会研究决定。

（二）凡属“三重一大”事项，决策前都要进行广泛调查研究，充分听取教职工和专家

的意见，深入进行论证。依照《高等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和《山东电子职业技

术学院教职工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实施办法（试行）》（鲁电职院党字〔２０１６〕２２号）规

定，需要教代会审议的重要事项，要提交教代会审议通过。

（三）决策时由党委主要负责人召集会议对议题进行充分讨论，到会人数超过应参会

人数的三分之二，同意人数超过参会人数二分之一以上为通过。

（四）会议研究决定“三重一大”事项，应坚持一题一议，与会人员要充分讨论，对决

策建议应分别表示同意、不同意或缓议的意见，并说明理由。

（五）“三重一大”事项应以会议的形式集体研究决策，不得以传阅会签或个别征求

意见等方式代替会议决定。

（六）参与“三重一大”事项决策的个人对集体决策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或向上级

反映，但不得擅自改变或拒绝执行。

（七）学院党委决定的重大事项，由领导班子成员按照分工组织实施，任何个人不得

擅自改变或拒绝执行。

（八）在讨论与本人及家属有关的议题时，本人应主动回避。

三、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

（一）除涉密事项外，“三重一大”事项应按照校务公开原则予以公开，接受群众监

督。

（二）教代会和全体教职工有权监督“三重一大”制度的贯彻落实情况，有权向各级

党组织和上级部门反映意见。

（三）纪检监察室等部门根据职责权限对决策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

时报告，提出纠正建议。

（四）对未经领导班子集体决策实施的“三重一大”事项，有关部门和人员可提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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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或向上一级党委、行政、纪检监察部门报告。

（五）发生以下情况，应依纪依法分别追究班子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和其他责任

人的责任：学院领导班子成员违反本制度，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不

执行或擅自改变集体决定；未经集体讨论而个人决策；未向领导集体提供真实情况而造

成错误决定的；执行决策后，发现可能造成损失，能够挽回而不采取措施纠正的；其他因

违反本实施办法造成失误或不良影响的。

四、其他

本实施办法由学院办公室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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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合同管理办法

鲁电职院办字〔２０１７〕１４４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规范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学校”）合同管理工
作，防范合同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合同是指以学校及其授权部门作为一方当事人与自然人、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或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合同、协议等。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合同管理是指学校或学校授权部门制定和修改有关合同管理
制度以及对合同的订立、审批、履行、变更与解除、纠纷处理进行监督、检查、考核等管理

活动。

第四条　学校及其授权部门（在授权范围内）可以作为一方当事人与对方订立合同。
学校法定代表人或其书面授权委托的代理人（在委托权限范围和期限内），可以代表

学校依法签订、变更和解除合同。

第五条　学校按照“统一领导，归口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建立合同管理体制。
学校举办或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部门可参照本办法管理合同事务，相关文本

应报办公室备案。

法律、法规、规章对合同审批权限、流程、订立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章　合同管理部门及其职责

第六条　学校合同管理部门（以下简称“管理部门”）是指下列经学校授权，代表学
校签订、履行以及管理合同的部门：

（一）办公室：归口管理学院合同，负责学校综合性合同事务的管理；

（二）教务处：负责高职、五年一贯制学生学历、非学历合作办学项目、培训项目等合

同的管理；

（三）科研与校企合作办公室：负责学校科技合同的管理，包括中央各部委及各级政

府下达的专项科技项目、受企、事业单位及个人委托开展的科技项目、学校各类科研基金

及专项科技项目、专利合作申请、地区、企业合作等合同的管理；

（四）组织人事处：负责涉及人力资源与人事管理等合同的管理；

（五）财务审计处：负责学校与银行签订的合同协议，委托贷款银行借款合同、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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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押合同、银行合作协议，以及各种银行服务协议等合同的管理；学校建设工程造价咨

询、工程竣工财务决算审计和财务专项审计等合同的管理。

（六）基建办公室：负责基本建设工程设计、工程招标、工程咨询、工程勘察、工程施

工、工程监理、建筑材料及工程配套设备采购等合同的管理；

（七）设备与资产管理中心：负责设备类固定资产（含家具）的采购、招标、租赁、维

修、处置、捐赠、服务及大宗实验材料、软件采购等合同、土地、房屋固定资产使用和处置、

对外出租出借的租赁合同的管理；

（八）总务处：负责房屋修缮、楼宇设施设备维修、公共设施零星急抢修、部分绿化养

护委托等合同的管理。

（九）图书馆：负责图书采购、图书服务、捐赠等合同的管理。

第七条　合同内容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管理部门的工作内容或部门职能的，根据合

同性质或主要条款确定管理部门；不能确定的，原则上由合同经费管理部门负责。

第八条　各管理部门根据工作内容、管理职责，依据国家相关规定，结合本办法制定

合同管理实施细则、管理工作流程、合同示范文本，并经办公室审核，由分管领导签发后

实施。

各管理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为合同管理责任人，并确定专人作为合同管理人员。

第九条　学校刻制“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合同专用章”。合同专用章由学校办公

室负责管理，并由专人负责妥善保管和使用。校内部门或者个人不得使用合同专用章以

外的印章签署合同。

需要使用学校法人印章签订合同的，从其特别规定。

第三章　合同的签订

第十条　除学校法定代表人直接签署合同外，没有学校规范性文件的例外规定或未

经法定代表人授权，校内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以学校或本部门名义对外签订任何合同。

经授权的委托代理人签署合同时不得超越和滥用代理权。未经授权的校内部门和

个人不得擅自对外以学校或部门名义签订合同。

第十一条　校内各部门须按照合同管理部门的管理细则、流程签订合同。

管理部门在签订合同前，应当及时与申请部门及项目负责人对对方当事人的资质、

履约能力和委托代理权限进行核实；对合作事项的合法性和可行性进行必要论证。按统

一示范文本起草合同。

对方当事人提供合同文本或者格式合同的，申请部门应当会同管理部门对其提供的

合同文本条款进行详细的审查与核对。如需办公室法务审核，须自收到合同文本之日起

３个工作日内提交。

合同签订后，管理部门、履行合同的校内部门各执一份合同文本，妥善保管、归档，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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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办公室统一归档。

第十二条　合同内容涉及重大事项或者重大分歧，管理部门不能决定的，应报请主

管校领导批示或由主管校领导提交校长办公会决定。

第四章　合同的履行

第十三条　合同一经签订，管理部门负责跟进合同的履行情况，监督履行合同的校

内部门（以下简称“履行部门”）与对方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相关职能部门应给予配合，

确保履行。

第十四条　管理部门负责处理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履行部门发现问题需向

管理部门报告。

合同履行出现纠纷时，管理部门、履行部门应组成纠纷处理小组，依法维护学校合法

权益，采取必要措施以减少损失，并将处理结果书面报告主管校领导。

第十五条　因合同纠纷进入诉讼或者仲裁程序的，由学校办公室法务和律师团队介入。

第五章　责任与考核

第十六条　校内部门和个人在对外签订、履行合同时，因渎职、失职造成学校损失

的，学校将依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第十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学校将视其情节轻重追究合同管理部门负责人及当

事人校内行政责任；给学校造成损失的，追究当事人的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送交国家

司法机关处理：

（一）未经授权，擅自对外签订合同的；

（二）超越代理权限或滥用代理权的；

（三）与合同对方当事人串通，损害学校利益的；

（四）在合同签订和履行中未尽注意义务，或者未按照本办法规定处理，致使学校利

益受到损失的；

（五）利用学校合同谋取私利或从事其他违法行为的；

（六）未及时处理合同纠纷，或者擅自放弃权利的；

（七）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和学校纪律的行为，在合同签订和履行中给学校造成损失的。

第十八条　办公室定期对管理部门的合同管理情况进行抽查、考核，对严格按照本

办法执行、管理规范的管理部门进行表彰。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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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档案管理办法

鲁电职院办字〔２０１７〕１６５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学院的档案工作，提高档案管理水平，充分发挥档案的作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普通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档案，是指学院从事教学、科研、党政管理以及其他各项活动

直接形成的对学院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

第三条　档案工作是办好学校的重要基础工作之一。必须把档案工作纳入学校整

体发展规划，加强对档案工作的领导和管理。

第二章　领导体制和机构设置

第四条　学院档案工作由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业务主管部门领导，同时接受国
家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指导、监督与检查。

第五条　学院在院长统一领导下做好档案工作，确定一名学院领导分管，建立综合
档案室。

综合档案室既是学校档案工作的职能管理部门，又是永久保存和提供利用本校档案

的机构。

第六条　综合档案室的基本任务如下：

（一）贯彻执行国家关于档案工作的法令、政策和规定，规划全校档案工作；

（二）制订本校关于档案工作的规章制度，并负责监督、指导和检查执行情况；

（三）负责接收（征集）、整理、分类、鉴定、统计、保管全校的各类档案及有关资料；

（四）开展档案的开放或利用工作；

（五）负责编辑档案参考资料，编制检索工具，积极开发档案信息资源；

（六）参加档案信息工作的整体化建设，开展多方面协作，进行档案信息交流；

（七）负责对全校档案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

（八）开展档案宣传工作和利用者教育活动；

（九）开展档案学术研究和交流活动。

第七条　对于某些需特殊条件保管或利用频繁且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档案，可根据实

际需要设立分室管理。分室是档案部门的分支机构，受档案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双重领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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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各处、系、部、室等部门，必须有一名负责人分工主管该部门的档案工作，并

视情况配备一至二名专（兼）职人员，负责本部门档案的收集、整理和移交工作。

第三章　档案工作人员

第九条　档案工作人员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真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热

爱档案事业，忠于职守、遵守纪律，具备档案业务知识和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

第十条　综合档案室设主任一名，副主任一名。综合档案室主任人选由认真执行党

的方针政策、热心档案事业、有馆员（或相当馆员）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有组织管理能力，

身体健康的人员担任。

第十一条　档案工作人员（包括档案室专职档案工作人员和各部门的兼职人员）属

档案专业技术人员，按《档案专业人员职务试行条例》（职改字〔１９８６〕第３９号），实行专

业技术职务聘任制。

第四章　经费、库房和设备

第十二条　档案工作所需经费，应单独立项，列入学院预算，统筹解决。各职能部门

应对用于保存本部门归档文件所需的档案装具等设备，在其经费中给予支持。

第十三条　学院为档案室提供专用的、符合档案管理要求的档案库房。要根据学院

的发展规模，馆藏档案的增加数量，适应现代化管理的需要，合理安排档案馆库房建设。

存放声像等特殊载体档案，应设有专门库房并配置恒温、恒湿设施。

第十四条　学院应有计划地为档案部门配置复印、录音、照相、录像等设备。逐步实

现电子计算机管理与档案缩微化。

第五章　文件材料的归档、移交和接收工作

第十五条　建立和完善归档制度，并纳入教学、科研和管理人员的职责范围内，做到

每项重要的教学、科研、党政管理等工作，都有完整、准确、系统的文件材料归档保存。

第十六条　档案工作与各项工作实行“四同步”管理，即布置、检查、总结、验收各项

工作时，要同时布置、检查、总结、验收档案工作。

第十七条　学院校对科研成果、产品规划与试制、基建工程等进行鉴定、验收时必须

有档案部门的人员参加。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应会同档案部门对应归档的文件材料加以

审查，签署意见。没有完整、准确、系统的文件材料的项目，不予验收，不予上报成果。

第十八条　实行文件材料形成部门、课题组立卷制度。一般由立卷人按文件材料的

自然形成规律，加以系统整理组卷，编排页号或件号，填写卷内目录，交本部门档案工作

人员检查、装订后向学校档案部门移交。档案部门应派人指导立卷工作。

第十九条　文件材料的归档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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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政管理类

学院校党委、行政、工会、团委、民主党派等组织的各种会议文件、会议记录；各党政

部门的工作计划、总结；上级机关与本校关于人事管理、行政管理、党务管理的文件材料。

（二）教学类

主要包括反映教学管理、教学实践和教学研究等活动的文件材料。按国家教委、国

家档案局发布的《高等学校教学文件材料归档范围》（教办字〔１９８７〕０１６号）执行。

（三）科研类

按国家科委、国家档案局发布的《科学技术研究档案管理暂行规定》（国档发〔１９８７〕

６号）执行。

（四）基本建设类

按国家档案局、国家计委发布的《基本建设项目档案资料管理暂行规定》（国档发

〔１９８８〕４号）执行。

（五）仪器设备类

主要包括各种国产和国外引进的精密、贵重、稀缺仪器设备（价值在五万元以上）的

全套随机技术文件以及在接收、使用、维修和改进工作中产生的文件材料。

（六）产品生产类

主要包括学校自行研制、试制产品的文件材料及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文件材料、样

品或样品照片、录像等。

（七）出版物类

主要包括学院自行编辑出版的学报、其他学术刊物及本校出版社出版物的审稿单、

原稿、样书及出版发行记录等。

（八）外事类

主要包括学院有关人员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含在国内举办的）、出国考察、讲学、合作

研究、进修及学校聘请的外籍、港澳专家与教师在教学、科研及其他有关活动中形成的文

件材料；授予中、外学者、著名社会活动家名誉职务的有关材料等。

（九）财会类

按财政部、国家档案局发布的《会计档案管理办法》（财预字落〔１９８４〕第８５号）执

行。

以上各类系指归档范围。归档的文件材料包括纸质、照（胶）片、录像（录音）带等各

种载体形式。

第二十条　归档的文件材料应质地优良，书绘工整，声像清晰，符合有关规范和标准

的要求。

第二十一条　归档时间应按以下要求：

（一）学院各党政部门和能按年度归档的部门，应在次年六月底前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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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教学部门和能按学年度归档的部门，应在次学年度寒假前归档；

（三）科研、基建等部门，应在项目完成后两个月内归档。

第二十二条　凡由本校与其他单位分工协作完成的项目，由主办单位保存一整套档

案，协作单位除保存与自己承担任务有关的档案正本以外，应将复制件送交主办单位保存。

第二十三条　学院档案原则上由综合档案室永久保管。在国家需要时，或学院所存

部分档案列入有关国家档案馆接收范围时，应向有关国家档案馆提供所需部分档案原件

或复制件。

对因学校分立或合并，其分设或合并前的档案，应本着集中保管、方便利用的原则，

经协议由一校或合并后的学校档案部门统一保存。有关学校在利用这部分档案时，应予

优先照顾，并提供方便。

第二十四条　学院中的个人在其从事教学、科研、党政管理等职务活动中形成的各

种载体形式的文件材料，必须按照规定向学院档案部门移交，集中管理，任何个人不得据

为己有。

对于个人在其非职务活动中形成的重要文件材料，综合档案室可通过征集、代管等

多种形式进行管理。对个人向本校档案部门捐赠档案的，学校应予以奖励。

第二十五条　综合档案室要注意向国内外征集与本校有关的各种档案和资料。对

于重要的、珍贵的档案和资料，一般不得提供原件使用。如特殊需要，须经学院分管领导

批准。

第六章　档案管理

第二十六条　综合档案室要对档案进行分类、编号和排列。分类方法另行规定。

第二十七条　综合档案室应对保管期限已满的档案进行鉴定。对已失去保存价值

的档案，应在征得有关部门同意，并造册报经校领导批准后，予以销毁。未经鉴定和批

准，不得销毁任何档案。

第二十八条　综合档案室应指定专人负责进行下列统计工作：

（一）对档案的收进和移出、全宗和案卷数量、档案的利用等情况进行统计；

（二）按照有关规定，向所在地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上级主管部门报送档案工作基本

情况统计报表。

第二十九条　档案库房的技术管理工作，应有专人负责，建立和健全有关规章制度。

第三十条　研究和改进档案保护技术。对已破损和字迹褪色的档案，应及时修复或

复制。

第三十一条　所存档案和资料的保管情况定期进行检查，遇有特殊情况，应立即向

院领导报告，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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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档案的利用和开放

第三十二条　综合档案室应按照规定向全校和社会开放档案。开放工作，应遵循下

列规定：

（一）凡持有合法证明的单位或个人，在说明利用档案的目的和范围后，均可查阅利

用属于开放范围的档案，并可以摘录和复制；

（二）利用者要求复制档案，一般由档案馆负责办理，并按规定合理收费；

（三）港澳和台湾同胞、海外华侨要求利用档案，须经有关主管部门介绍；

（四）外国机关或个人要求利用档案，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五）未经学院授权或上级主管机关批准，任何组织或个人无权公布档案。

第三十三条　综合档案应设立专门的阅览室，并提供档案目录（属开放范围的）、卷

宗指南、档案馆指南等。

第三十四条　馆藏档案属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宜开放：

（一）涉及党和国家秘密的；

（二）涉及专利或技术秘密的；

（三）涉及个人隐私的；

（四）档案形成部门规定限制利用的。

第三十五条　对于要求查阅、摘录、复制属尚未开放的档案，须经分管领导同意；涉

及未公开的技术问题须经科研主管部门负责人同意，必要时要报请分管领导审查批准。

第三十六条　综合档案室所保存的档案，主要供本校利用。如其他单位或个人需查

阅时，应持介绍信，经综合档案室主任或办公室主任同意后，方可查阅。如需利用的档案

涉及重大问题或党和国家秘密，须经学院主要领导批准。

第三十七条　档案部门必须编制必要的检索工具，著录标准按国家标准３７９２．５～８５

《档案著录规则》执行。

第三十八条　档案部门应积极开展档案的编研工作。出版和公布档案，须经档案形

成部门同意，并报请校领导批准。

第三十九条　对于重要的、珍贵的档案和资料，一般不得提供原件使用。如特殊需

要，须经档案部门领导批准。

第四十条　档案部门应采取多种形式，如举办档案展览、陈列等，积极开展档案宣传

工作。有条件时，在高年级开设有关档案管理的选修课。

第八章　考核、奖励和处罚

第四十一条　档案部门应建立检查、考核和评估制度，明确岗位职责。对优秀的工

作人员和突出的服务成果、研究成果给予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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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条　对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行为，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档案法实施办法》规定的程序和处理方法予以处罚，并按有关规定建立备案制度。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四十四条　档案工作具体规范执行《高等学校档案工作规范》，学院不单独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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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领导参加公务活动管理办法
（试　行）

为增强学校领导参加公务活动的针对性，提高工作效率，实现校领导公务活动的规

范化、有序化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学校领导参加的公务活动一般分为校外公务活动和校内公务活动。校外

公务活动是指学校领导因公离校（含省内外、国外）出差；校内公务活动是指学校领导因

工作需要参加全校性的活动，以及各系部、各部门主办、承办或与校外有关单位联合举办

的各类活动；有关外事接待活动等。

第二条　学校主要领导参加校外公务活动要提前通过党委书记、院长碰头会沟通，

分管校领导参加校外公务活动应获党委书记和院长同意，并由办公室进行备案。

第三条　学校领导参加全校性公务活动原则

１．全校性的重大活动，包括开学典礼、毕业典礼、校庆典礼、党的专题活动等；全校性

会议，包括双代会、党员大会、全校干部培训、各种工作年会等，原则上全体学校领导参

加。

２．全校性的专业性、专题性和专项性的活动和会议，原则上由分管校领导负责组织、

召集或主持；确属必要，可由分管校领导邀请党委书记、院长及其他校领导参会。

３．由学校邀请来校讲学、访问的国内专家、学者，由对口单位负责接待，需要有关校

领导出席的，应提交申请，经分管领导同意后，由学校办公室协调参加。

４．兄弟院校领导、社会团体等来校参观、访问，按照对口对等接待的原则，由相关校

领导会见或接待，由学校办公室协调落实。

５．校领导接见国外专家、侨胞及港澳台人士，由办公室按照有关规定统筹安排。

第四条　学校领导参加由各系部、各部门主办或者承办的校内公务活动原则

１．由各系部、各部门主办或者承办的校内公务活动，拟邀请校领导出席的，应填写

《邀请校领导出席公务活动申报表》（见附件），提前３天提请分管领导审批，并将活动时

间、地点、内容、规模、背景材料等报办公室，由办公室统筹协调校领导参加；如遇到临时

或紧急活动，各系部、各部门负责人应尽快与办公室联系。

２．需要党委书记、院长致辞或讲话的活动，主办系部、部门应在报送有关活动基本材

料的同时提供致辞代拟稿或讲话代拟稿，由办公室审阅修改后，报请党委书记、院长定

稿。

第五条　党委书记、院长因公离济出差，由办公室按照要求向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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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和山东省委教育工委报批。其他分管校领导因公离济出差，经党委书记、院长审批后，

由办公室备案。

第六条　本规定由办公室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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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邀请校领导出席公务活动申报表

编号：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申报部门 活动名称

时间 地点

活动内容（简介，

可列附件）

邀请校领导及

活动安排

部门负责人 分管领导

注：１．一般情况下，须在３个工作日以前提交此表。
２．附件应包括重要参会人员简介、活动日程（议程）和其他重要相关背景情况等。

—１６—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制度汇编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档案管理实施细则

鲁电职院办字〔２０１９〕１３８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档案工作，进一步提高档案管理水平，充分发挥学校档案在办
学中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国家档案局３０号令《档案管理违法违纪行

为处理规定》、《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及《山东省档案工作条例》等文件，结合我校实

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校档案是指学校在从事教学、科研、党政管理和其他各项活动中直接形

成的对学生、学校和社会有保存利用价值的各种文字、声像、图表等不同形式、载体的历

史记录。

第三条　档案工作是办好学校的重要基础工作之一，是衡量学校教学质量和管理水

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各系部、各部门应加强对档案工作的领导和管理，做到“三纳入”

（即纳入工作规划和计划，纳入各类人员职责范围，纳入各项工作管理制度。），“四同步”

（即布置、检查、总结、验收各项工作的同时，布置、检查、总结、验收档案工作）管理。

第四条　学校档案是学校建设、发展各项工作的真实记录，是重要的信息资源和历
史凭证。档案工作贯彻统一领导、分级管理、集中保管的原则，实行文件材料形成部门和

课题组立卷归档制度，确保档案的完整、准确、系统、安全，便于开发利用。

第五条　全校各系部、各部门和全体师生员工都有保护和利用档案的义务和权利。

第二章　领导体制与机构人员、设置

第六条　学校档案工作接受上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并接受
国家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指导、监督与检查。

第七条　学校档案管理工作由学校统一领导。由书记、院长任主任，各副校级领导

任副主任，各相关部门负责人任委员，负责组织协调、研究、解决档案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校档案管理委员会下设档案管理办公室，挂靠在学校办公室，由学校办公室主任兼任主

任。

第八条　学校档案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的原则，在现有条件下设立学校档案室，挂靠
在学校办公室。

第九条　依法治档是学校档案工作的基本原则，学校档案室负责全校档案工作统一

规划、管理、指导、监督与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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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学校档案室是档案工作的职能管理部门，又是永久保存和提供利用本校档

案的信息中心，负责主管、保存全校党群、行政、教学、科研、产品生产和科学研究、基建、

设备、出版物、外事、财会、声像、实物、人物等各类档案。

需要特殊条件保管或者利用频繁且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档案，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设立

档案分室单独保管。档案分室是学校档案室的分支机构，受学校档案室指导、监督和检

查。档案分室由所在部门安排人员负责管理，并定期向学校档案室移交档案。

第十一条　学校档案室的基本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关于档案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综合规划学校档案工作。

（二）制定学校关于档案工作的规章制度，并负责监督、指导和检查执行情况。

（三）负责接收（征集）、整理、分类、鉴定、统计、保管全校的各类档案及有关资料。

（四）开展学校档案信息的开放和利用工作，为教学、科研、管理等各项工作服务。

（五）负责编制各种检索工具，编辑学校档案史料和档案参考资料，充分应用现代化

手段，积极开发档案信息资源。

（六）参加档案信息工作的整体化建设，开展多方协作，进行档案信息交流。

（七）负责对全校档案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

（八）开展档案宣传工作和利用者教育活动，不断提高全校师生员工的档案意识。

（九）开展档案学术研究和交流活动。

第十二条　各系部、各部门负责人是本部门档案工作负责人，部门内部要明确档案

工作岗位，实行专职或兼职档案员岗位配置，负责本部门档案的收集、积累、整理、立卷和

移交工作，并接受学校档案室的指导、监督和检查。

第十三条　专职档案工作人员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档案工作人员应保持稳

定，各部门档案工作人员的更换应征得档案室的同意。

第十四条　档案工作人员必须认真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热爱档案事业，忠于

职守，遵纪守法，具备档案业务知识和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

第三章　文件材料的归档、移交和接收

第十五条　各系部、各部门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定期向综合档案室移交档案，不得

以任何借口拖延或拒绝归档。

学校所有工作人员在其从事教学、科研、管理、学生、基建设备等各项公务活动中形

成的各种载体、形式的文件材料，必须按照国家归档的规定，收集齐全并及时向学校档案

室或本部门档案工作人员移交，集中管理。任何个人不得据为己有。

对个人在非职务活动中形成的重要文件材料，档案室可通过征集、代管等形式进行

管理。

第十六条　各系部、各部门应建立健全立卷制度，坚持谁形成、谁负责、谁归档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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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建档工作，做到教学、科研、管理、学生、基建等每项工作都有完整、准确、系统的文件

材料归档保存。

第十七条　学校应当对纸质档案材料和电子档案材料同步归档。文件材料的归档

范围是：

（一）党群类：主要包括学校党委、工会、团委、民主党派等组织的各种会议文件、会议

记录及纪要；各党群部门的工作计划、总结；上级机关与学校关于党群管理的文件材料。

（二）行政类：主要包括学校行政工作的各种会议文件、会议纪录及纪要；上级机关与

学校关于人事管理、行政管理的材料。

（三）教学类：主要包括反映教学管理、教学实践和教学研究等活动的文件材料。

（四）学生类：主要包括学校培养的学历教育学生的高中档案、入学登记表、体检表、

学籍档案、奖惩记录、党团组织档案、毕业生登记表等。

（五）科研类：按原国家科委、国家档案局国档发〔１９８７〕６号相关规定执行。

（六）产品生产类：主要包括高等学校在产学研过程中形成的文件材料、样品或者样

品照片、录像等。

（七）基本建设类：按 ＤＡ／Ｔ２８－２００２《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文件归档要求与档案整理

规范》执行。

（八）仪器设备类：主要包括各种国产和国外引进的精密、贵重、稀缺仪器设备（价值

在１０万元以上）的全套随机技术文件以及在接收、使用、维修和改进工作中产生的文件

材料。

（九）外事类：主要包括学校派遣有关人员出席国际会议、出国考察、讲学、合作研究、

学习进修的材料；学校聘请的境外专家、教师在教学、科研等活动中形成的材料；学校开

展院际交流、中外合作办学、境外办学及管理外国或者港澳台地区专家、教师、国际学生、

港澳台学生等的材料；学校授予境外人士名誉职务、学位、称号等的材料。

（十）会计类：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国家档案局令第７９号《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等

有关政策执行。

（十一）出版物类：主要包括学校自行编辑出版的学报、其他学术刊物及本院出版物

的审稿单、原稿、样书及出版发行记录等。

第十八条　文件材料的保存价值、保管期限及密级的判定一般遵循下列原则：

（一）凡反映学校主要职能活动和基本历史面貌，对学校、国家建设、历史研究有长远

利用价值的，列为永久保管。

（二）凡反映学校一般工作活动，在长期内对学校和社会有查考利用价值的，列为定

期３０年保管。

（三）凡在短期内对学校工作有查考价值的，列为定期１０年保管。

第十九条　各系部、各部门在对科研项目、产品规划与试制、基建工程、大型设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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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等进行鉴定、验收时，必须有档案室或本部门档案工作人员参加。有关业务主管部门

应会同档案工作人员对应归档的文件材料加以审查，签署意见。没有完整、准确、系统文

件材料的项目不予验收、不得上报成果。

第二十条　实行文件材料形成部门、课题组立卷制度。全校各部门应明确专人负责

立卷，由立卷人按文件材料的自然形成规律进行系统整理、组卷，编制页码或件号，填写

卷内文件目录和备考表，由部门、课题组负责人签字后装订成卷，按期向学校档案室移交

档案。档案室应及时做好立卷工作的业务指导。

凡由几个部门共同协作完成工作所形成的文件材料，由各部门协商，主办部门立卷。

第二十一条　归档的文件材料应质地优良、书绘工整、图像清晰，规格统一，签字齐

备，符合有关规范和标准要求。

第二十二条　在向学校档案室移交档案时，必须填写移交文据一式三份，交接双方

签字，一份归档保存，另两份目录由交接双方分别保存。

考虑到平时利用的要求，对利用频繁的档案予以复制，原件存学校档案室，副本按便

于利用的原则存放适当场所。

第二十三条　归档时间：

（一）各部门的文件材料等，能按自然年度归档的内容（含声像档案），应于次学年６

月底前立卷归档；

（二）各教学部门等须按学年度归档的内容，每学年度结束后整理立卷，于次学年度

寒假前归档；

（三）科研、产品、基建、设备等专项档案，在项目完成、验收、索赔期满后三个月内立

卷归档；

（四）财会档案，在会计年度终了后立卷，按档案室的统一要求整理编目，暂由财务审

计处保管二年，期满后的次年６月底前归档。对于没有明确归档时间的文件，应与第二

年底归档。

第四章　档案管理

第二十四条　学校档案室应认真执行“高等学校档案工作规范”和“高等学校档案

实体分类法”，对所藏档案进行系统整理、科学分类与管理。

第二十五条　保密档案的管理和利用，密级的变更和解密，严格按照国家有关保密

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档案室对保管期限已满的档案，应定期组织鉴定与销毁。鉴定档案保

存价值的原则，档案保管期限的标准，销毁档案的程序和办法，要严格按国家规定进行，

严禁擅自销毁档案。

第二十七条　档案库房的技术管理应设专人负责，库房档案的收进和移出应严格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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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建立、健全库房管理制度。

第二十八条　学校档案室负责档案统计工作，准确统计全院案卷数量、档案利用情

况等。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驻地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上级主管部门报送“档案工作情

况统计报表”。

第二十九条　学校档案室对所保管的档案和资料应定期进行检查，加强档案保护技

术的研究与改进，对已破损和字迹退色的档案，及时修复或复制。遇有特殊情况，应立即

报告学校领导，按领导的要求处理。

第五章　档案的利用和开放

第三十条　学校档案室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公布档案。未经学校档案工作机构

授权，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无权公布学校档案。

属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对外公布：

（一）涉及国家秘密的；

（二）涉及专利或者技术秘密的；

（三）涉及个人隐私的；

（四）档案形成部门规定限制利用的。

第三十一条　凡持有合法证明的单位或者持有合法身份证明的个人，在表明利用档

案的目的和范围并履行相关登记手续后，均可以利用已公布的档案。

第三十二条　查阅、摘录、复制未开放的档案，应当经学校档案室负责人批准。涉及

未公开的技术问题，应当经档案形成部门或者本人同意，必要时报请校长审查批准。需

要利用的档案涉及重大问题或秘密，应当经学校办公室批准。

第三十三条　学校档案室提供的档案一般提供的为复印件，如有特殊需要，应当经

分管领导及档案室负责人批准。加盖学校档案室公章的档案复制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效

力。

第三十四条　档案室设立专门的阅览室，并具备必要的检索工具，提供开放档案目

录、卷宗指南、计算机查询系统等，为利用档案创造便利条件。

第三十五条　学校档案室应当为社会利用档案创造便利条件，用于公益目的的，不

得收取费用；用于个人或者商业目的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合理收取费用。

社会组织和个人利用其所移交、捐赠的档案，应当无偿和优先提供。

第三十六条　寄存在档案室的档案，归寄存者所有。如果需要向社会提供利用，应

当征得寄存者同意。

第三十七条　学校档案室积极开展档案的编研工作。出版档案史料和公布档案。

采取多种形式（如举办档案展览、陈列、建设档案网站等），积极开展档案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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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经费、库房与设备

第三十八条　档案工作所需经费应列入学校年度预算。

第三十九条　档案库房和业务用房，应符合国家《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并配置恒

温、恒湿设备做到防火、防盗、防水、防潮、防虫、防鼠、防尘、防光等标准要求；存放声像等

特殊载体档案，应有专门库房和相应的设备，确保档案保存的安全。

第四十条　学校有计划地为档案馆配置电脑、打印、复印、录音、摄像、装订等设备，

确保档案管理现代化的需要。

第七章　奖励与处罚

第四十一条　学校档案室应建立健全档案工作制度，制定各项业务规范，开展部门

档案工作目标管理与考核。学校对在档案工作中做出下列贡献的部门或者个人，给予表

彰与奖励：

（一）在档案的收集、整理、提供利用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

（二）在档案的保护和现代化管理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

（三）在档案学研究及档案史料研究工作中做出重要贡献的；

（四）将重要的或者珍贵的档案捐赠给学校档案机构的，学校档案室要建立捐赠档案

登记并代表学校颁发“捐赠档案证书”；

（五）同违反档案法律法规的行为作斗争，表现突出的。

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玩忽职守，造成档案损坏、丢失或者擅自销毁档案的；

（二）违反保密规定，擅自提供、抄录、公布档案的；

（三）涂改、伪造档案的；

（四）擅自出卖、赠送、交换档案的；

（五）不按规定归档，拒绝归档或者将档案据为己有的；

（六）其他违反档案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本实施细则由学校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四十五条　具体规范文件，详见附件。

附件：１．各类档案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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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

３．档案借阅利用制度

４．档案安全保密制度

５．档案统计制度

６．实物档案归档管理办法

７．电子文件归档管理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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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各类档案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

一党群类（ＤＱ）

ＤＱ１１　综合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１
上级党组织有关党的建设的文件材料（如文件是针对本校的，则

永久保存）
３０年

２ 党委会议纪要、决议及会议讨论材料 永久

３ 党委、支部工作计划、报告（包括调查报告、总结） ３０年

４ 党委发布的决定、办法、指示、批转、通报和通知 永久

５ 党委、支部向上级请示及其批复 永久

６ 以党委名义召开的工作会议材料 永久

７ 党委和上级党委调研、检查、巡视学院工作形成的文件材料 永久

８ 党群系统启用印章的文件和印模 永久

９ 党群系统重要统计材料 永久

１０ 党委保密工作的有关文件 ３０年

１１ 群众重要的来信来访及处理材料 ３０年

１２ 党委与有关机关联系、协商工作的来往文件 ３０年

１３ 各支部工作计划、总结、重要报告、请示批复 ３０年

１４ 党员奖励材料 永久

１５ 党员违纪案件的调查、处分、复查材料 永久

ＤＱ１２　纪检、监察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１ 上级纪委关于纪检工作的文件 ３０年

２ 纪委工作规章制度 ３０年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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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３ 纪委工作计划、报告、总结、重要统计 永久

４ 纪委会议记录 ３０年

５ 党员处分、复查材料 ３０年

６ 群众来信来访及处理意见 １０年

７ 上级有关监察工作的文件 ３０年

８ 本校监察工作方面的规章制度 ３０年

９ 监察工作计划、总结、报告及上级批复 永久

１０ 关于干部的处分报告、批复、决定及交代调查材料 ３０年

１１ 干部的申诉信及复查结论材料 ３０年

１２ 监察有关案件的报告、函件 ３０年

１３ 重要的人民来信及调查处理材料 ３０年

１４ 监察工作大事记 ３０年

１５ 监察工作统计年报及重要报表 ３０年

ＤＱ１３　宣传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１ 上级关于宣传工作的文件 ３０年

２ 学校宣传工作计划、决定、报告、通知和总结 永久

３ 理论学习的决定、通知、计划、总结 ３０年

４ 反映学校重大活动的简报、图表及声像材料 永久

ＤＱ１４　工会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１ 上级有关工会工作的文件 ３０年

２ 工会工作计划、报告、决定、重要通知、总结、统计 永久

３
会员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通知、名单、报告、决议、选举结果、领

导讲话、大会发言等文件）
３０年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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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４ 表彰先进集体和个人的材料、名单 ３０年

５ 处分会员的有关材料 ３０年

６ 工会委员会会议记录、纪要 ３０年

７ 会员名册 ３０年

８ 妇女工作材料 ３０年

ＤＱ１５　团委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１ 上级关于团的工作文件 ３０年

２
学院团代会文件（通知、名单、工作报告、决议、选举结果）

领导讲话、大会发言和大会通过的文件及声像材料）
永久

３
学院学代会文件（通知、名单、工作报告、决议、选举结果）

领导讲话、大会发言和大会通过的文件及声像材料
永久

４ 团委工作计划、报告、总结及规章制度 永久

５ 表彰和奖励先进团支部、优秀团员的材料 永久

６ 处分团员的材料及复查材料 永久

７ 批准入团、离团材料及名单 永久

８ 团委会议记录 永久

９ 学生会文件、材料 ３０年

１０ 团委牵头进行的重大活动的有关材料及声像材料 ３０年

１１ 社团活动、勤工俭学、社会活动实践有关材料 ３０年

二行政类（ＸＺ）

ＸＺ２１　综合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１ 上级有关高校行政管理的综合性文件 定期

２ 学校行政管理的综合文件 永久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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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３ 全校性的规章制度 永久

４ 校长、专题办公会纪要 永久

５ 学院年度工作计划、报告、总结 永久

６ 全校性工作会议、决议及会议讨论的文件 ３０年

７ 校领导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参加校外会议重要发言 ３０年

８ 学校发展事业规划、计划及上级批复 永久

９ 学校评估材料 永久

１０ 学校向上级的请示及批复 永久

１１ 各部门、系部的请示及学校的批复 永久

１２ 有关全校性工作的调查材料和经验总结 ３０年

１３ 学年报表及综合统计 永久

１４ 启用印章的文件及印模 永久

１５ 学校历史沿革、情况介绍 永久

１６ 学校大事记、简报、信息、动态等 ３０年

１７ 上级领导调研、检查、巡视学校工作形成的文件材料 永久

１８ 各部门、系工作计划、总结、报告、 ３０年

１９ 学校其它综合材料 ３０年

２０ 校庆工作材料 永久

ＸＺ２２　人事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１ 上级机关有关人事工作的文件 ３０年

２ 学校关于教职工聘任有关文件 ３０年

３ 学校人事工作的规章制度 ３０年

４ 人事工作计划、总结、调查材料、会议记录 ３０年

５ 学校机构、编制规划、计划报告及上级批复 永久

６ 学校机构设置、变化的文件材料 永久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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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７ 教职工聘用合同书 永久

８ 表彰和奖励先进集体、先进教职工的材料 永久

９ 职工培养、管理工作计划、规定、总结 ３０年

１０ 人事统计年报表 永久

１１ 教职工名册 永久

１２ 教职工工资调整材料 永久

１３ 教职工聘用、解聘的有关材料（包括新聘教职工考核材料） 永久

１４ 教职工福利工作（人事代理合同书、社保、医保等） ３０年

１５ 教职工辞退、辞职的有关材料 永久

１６ 上级有关职称评聘、师资培养的文件材料 ３０年

１７ 学校有关师资培养、管理、职称评聘、工作计划、规定、总结 ３０年

１８ 学校教职工评定、聘任专业技术职称材料及上级批复 永久

１９ 上级有关退休工作文件材料 ３０年

２０ 学校计划生育工作文件及领取独生子女证名册 ３０年

２１ 工作人员调动通知、职务任免文件、职工退休批复 永久

ＸＺ２３　安全、保卫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１ 上级有关安全保卫、消防工作的文件 ３０年

２ 学校安全保卫、消防工作规章制度 ３０年

３ 学校安全保卫工作计划、总结、报告、调查材料 ３０年

４
学校师生员工案件的侦察、调查、处分结论材料及上级的批复、

案件的平反、复查处理结论及上级的批复
永久

５ 学校安全责任书 ３０年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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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Ｚ２４　总务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１ 上级有关总务工作的文件 １０年

２ 学校总务处规章制度 ３０年

３ 总务工作计划、报告、调查材料 ３０年

４ 房屋管理、调配使用等的规定、总结 ３０年

５ 爱国卫生、公费医疗、保健工作计划、总结、规定、通知等文件 ３０年

６ 师生员工健康状况调查材料及统计表 永久

７ 本校计划生育工作文件及领取独生子女证名册 ３０年

８ 车辆工作的有关材料 １０年

９ 餐饮工作的有关材料 １０年

１０ 校园绿化工作的有关材料 １０年

１１ 关于房地产方面的文件材料 ３０年

ＸＺ２５　档案、图书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１ 上级有关档案、图书工作的文件 ３０年

２ 档案、图书规章制度 ３０年

３ 档案、图书工作计划、报告、总结 ３０年

４ 档案、图书概况、发展计划、藏品目录、统计及统计年报 永久

５ 档案、图书与校外交流的有关材料 ３０年

６ 档案、卷宗介绍 永久

三教学类（ＪＸ）

ＪＸ３１　综合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１ 上级下达的有关教学工作的文件材料 ３０年

２ 学校有关教学、教务工作的汇报、请示及批复 永久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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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３ 学校有关教学管理工作的规章制度 永久

４ 学校有关教学工作的计划、总结 永久

５ 学校有关教学工作的各种统计报表 永久

６ 关于教学检查、评估的文件材料及报告 ３０年

７ 关于教学检查评估的自评材料及结论 ３０年

８ 优秀教学成果评奖办法、获奖名单 永久

９ 教育、教学研究成果申报与评审材料 永久

ＪＸ３２　专业与课程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１ 有关专业设置、调整专业名称及学制的报告及批复 永久

２ 新增专业申报材料、上级批复材料 永久

３ 关于制定专业目录的文件材料 ３０年

４ 有关专业评估办法、自评报告、评估结论 永久

５ 各专业教学计划、培养方案、教学大纲 永久

６ 学校历次修订教学计划的有关规定 永久

７ 国家、省、院级优秀课程有关文件材料 永久

ＪＸ３３　招生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１ 教育主管部门、省招办有关招生工作的文件及学院请示、报告 永久

２ 学校有关招生计划及实际招生人数统计 永久

３ 省招办录取新生审批单 永久

４ 录取新生名册 永久

５ 学生专业变更名单及有关材料 永久

６ 历年招生简章、招生宣传工作及总结 ３０年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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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Ｘ３４　学籍管理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１ 上级主管部门和我校关于学籍管理的文件材料 ３０年

２ 各学年在院学生人数统计及学生变动情况报表 永久

３
学生学籍变更材料（包括升级、留级、退学、休学、复学、转学、转

专业）
３０年

４ 学生成绩总表 永久

５ 学生的处分材料 永久

６ 新生入学登记表 永久

ＪＸ３５　教学管理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１ 学校课程目录、简介 ３０年

２ 课程表、教学任务书 ３０年

３ 教学检查文件、记录、总结，教学日志、教学简报 ３０年

４ 有关职业技能鉴定等级考试的文件及总结 ３０年

５ 教学实习、计划、大纲、汇总 ３０年

６ 校内、校外实习基地建设、协议 永久

７ 毕业设计（论文）有关规定 ３０年

８ 教室、实验室管理制度文件 ３０年

ＪＸ３６毕业生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１ 上级有关学生毕业工作的文件材料 ３０年

２ 学生毕业资格审查办法 ３０年

３ 学校学位评定条例、办法及计划、总结 ３０年

４ 毕业资格审查委员会会议记录、决定 永久

５ 获得毕业证书、结业证书、肄业证书学生名单 永久

６ 优秀毕业生名单 永久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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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Ｘ３７　教材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１ 上级关于教材建设方面的有关规定 ３０年

２ 编写教材计划和目录、主编和编委名单 ３０年

３ 学校有关教材建设规划 永久

４ 自编、主编教材材料 ３０年

５ 获国家级、省部级优秀教材奖、目录及报批材料 永久

６ 校级优秀教材奖、目录及简介 ３０年

７ 各专业使用教材目录 ３０年

８ 优秀教材样书 永久

四学生类（ＸＳ）

ＸＳ４１　综合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１ 上级有关学生工作的文件 ３０年

２ 学校有关学生管理的文件 ３０年

３ 学生工作计划、报告、总结 ３０年

４ 在校学生名册 永久

５ 学生奖励材料（包括各类奖励评定办法、获奖名单） ３０年

６ 学生处分材料 ３０年

ＸＳ４２　就业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１ 上级有关毕业生就业的文件材料 ３０年

２ 毕业生就业工作计划、总结 ３０年

３ 毕业生就业方案、派遣名册、毕（结）业生名册 永久

４ 毕业生质量跟踪调查和信息反馈材料 １０年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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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学研究类（ＫＹ）

ＫＹ５１　综合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１ 科研管理文件材料 ３０年

２ 科研计划管理文件材料 ３０年

３ 科研成果管理文件材料 ３０年

４ 科研经费管理文件材料 ３０年

５ 申报科研基金及有关批复 ３０年

ＫＹ５２　科研实践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１ 开题报告与课题调研论证材料、计划设计 ３０年

２ 任务书、合同书、协议书 永久

３ 研究工作阶段小结、年度报告 ３０年

４ 论文、专著统计 永久

５ 专家评审意见、鉴定材料、证书 永久

６ 科研成果登记表、报告表、获奖材料 永久

７ 科研成果推广应用情况（合同、协议、应用方案、学术交流） 永久

六产品生产类（ＣＰ）

ＣＰ６１　产品生产与科技开发综合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１ 上级关于产品一产与科技开发管理的文件 ３０年

２ 本单为产品生产与科技开发制定的各种规定、条例、办法、制度 ３０年

３ 产品生产与科技开发的请示、报告、批复、指示 ３０年

４
产品生产与科技开发、管理与专业协作单位有关技术性方面来

往的文件材料
３０年

５ 产品生产与科技开发年度工作计划、总结、统计报表 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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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Ｐ６２　销售管理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１ 产品用户清册 ３０年

２ 产品销售合同、协议书、重要洽谈会议记录 ３０年

３ 用户反馈的产品技术文件材料 ３０年

４ 产品说明书、宣传品、广告样张 １０年

５ 产品用户交给协议 １０年

ＣＰ６３　产品计划准备阶段材料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１
任务书、调查材料、方案论证材料、技术协议与委托书、发展建议

书、上级指示批文
３０年

ＣＰ６４　产品生产设计（研制）阶段材料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１ 总体方案设计材料 ３０年

２ 全套设计定型图纸 ３０年

３ 技术设计说明书、计算手稿、实验数据和实验记录及分析报告 ３０年

４ 通用件、标准间、外购件、明细表、图样目录 ３０年

５ 阶段性技术总结、产品设计工作总结、设计定型报告及批复 ３０年

６ 产品说明书、技术条件、标准、产品证明书 ３０年

ＣＰ６５　产品生产试制与鉴定阶段材料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１ 试验大纲、实验记录及试验工作总结 ３０年

２ 鉴定大纲、产品鉴定证书、产品证明书、产品合格证 ３０年

３ 试验规程和记录、样机底片、照相等 ３０年

４ 得奖材料、专利材料 ３０年

５ 论文、专著 ３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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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Ｐ６６　产品生产阶段材料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１ 生产任务书及上级有关指示文件、生产方案计划 ３０年

２ 全套工艺定型图纸、技术条件说明书 ３０年

３
工艺说明书、工艺规程、工艺路线、工艺实验记录、分析和鉴定材

料等全部工艺文件材料
３０年

４ 材料定额和代用单、工时定额 １０年

５ 生产定型报告及批复 ３０年

６ 重大质量事故分析、重要联席会议纪要 ３０年

７ 各种更改单及技术通知单 ３０年

８ 生产工作总结报告、技术工作总结报告 ３０年

七基建类（ＪＪ）

ＪＪ７１　综合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１ 上级有关基建工作的文件，基建工作规章制度、计划、总结、规划 永久

２ 基建工程财务预、决算 永久

３ 学校总体规划、设计图 永久

４ 水、暖、电、气管道及地下管道分布图 永久

５ 地质勘探、地形测量材料 永久

ＪＪ７２　可行性研究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１ 项目建议书及上级批复 永久

２ 可行性研究报告 永久

３ 项目评估 永久

４ 环境预测、调查报告 永久

５ 设计任务书及计划任务书 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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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Ｊ７３　设计基础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１
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勘察设计、勘察报告、地质图、勘察记录、化

验试验报告、重要土、岩样及说明
永久

２
地形、地貌控制点建筑物、构筑物及重要设备及安装测量定位、

观测记录
永久

３ 水文、气象、地震等其它设计基础材料 永久

ＪＪ７４　设计文件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１ 初步设计 永久

２ 技术设计 永久

３ 施工图设计 １０年

４ 技术秘密材料、专利文件 永久

５ 设计计算书 ３０年

６ 关键技术实验 永久

７ 总体规划设计 永久

８ 设计评价、鉴定及审批 ３０年

ＪＪ７５　工程管理文件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１ 征用土地批准文件及红线图、拆迁、补偿协议书 永久

２ 承包合同、协议书、招标、投标、租赁文件 永久

３ 施工执照 永久

４ 环保三同时、消防、卫生等条件水、电、气、暖供应协议书 永久

５ 产权证书 永久

ＪＪ７６　竣工验收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１ 竣工验收报告 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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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２ 全部竣工图纸 永久

３ 质量评审材料 永久

４ 工程现场声像材料 永久

５ 竣工验收会议决议文件 永久

八仪器设备（ＳＢ）

ＳＢ８１　综合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１ 上级有关仪器设备的政策、业务管理工作文件 ３０年

２ 学校仪器设备管理的规章制度 ３０年

３ 学校仪器设备购置计划，报告及经费分配方案 永久

４ 学校仪器设备清查情况及报废、报损情况 永久

５ 学校有关仪器、设备业务工作的综合性统计材料 永久

ＳＢ８２　仪器设备项目（十万元以上）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１ 申购报告、计划、论证报告 永久

２ 上级或主管领导批复和准购批示 永久

３ 购货合同（复印件）和会谈纪要、记录等 永久

４ 设备进口过程中有关的技术商务文件 ３０年

５ 设备开箱记录及装箱单 ３０年

６ 设备安装、调试记录和双方签字移交文件、保修单 ３０年

７ 设备验收报告及文件材料 ３０年

８ 购货索赔来往函件及结果文件 永久

９
设备说明书及全套随机文件材料、设备使用、检修、故障事故记录、设备重大

事故的调查分析及处理意见、设备技术改造和开发过程中形成的技术文件材

料与设备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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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外事（ＷＳ）

ＷＳ９１　综合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１ 上级关于外事工作的文件材料 ３０年

２ 学校外事工作规章制度、计划、总结、会议纪要等 ３０年

３ 外事工作统计报表等 永久

ＷＳ９２　出国（境）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１ 上级对出国（境）人员的有关文件材料 ３０年

２ 出国（境）人员考察、讲学、研究、访问等有关材料 永久

３ 参加国际比赛、竞赛、活动、会议有关材料 永久

ＷＳ９３　来校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１
外国政府官员、各界人士来校参观访问的文件材料（含声像材

料）
永久

２ 聘请外籍教师、专家学者及友好人士来校讲学的讲稿、教材等 永久

３ 授予外籍人员名誉称号的材料 永久

ＷＳ９４　国际合作与会议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１ 中外合作校际交流协议、合同、项目纪要材料、备忘录 永久

２ 本校完成的国际合作项目、成果等材料 永久

３ 合作项目中国外单位完成项目、成果等材料 ３０年

４ 授予外籍人员名誉称号的材料 永久

５ 国际会议的有关材料 ３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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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会计（ＫＪ）

ＫＪ１０１　综合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１ 上级有关财务会议工作的文件、材料 永久

２ 学校财务管理规定、计划、总结、请示、批复等文件 永久

３ 学校基金管理工作文件、会计移交清册 ３０年

ＫＪ１０２　会计报表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１ 决算报表（含基建综合决算） 永久

２ 预算会计报表 永久

３ 年度各类会计报表（含工资报表） 永久

４ 日、季报表 １０年

ＫＪ１０３　会计帐簿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１ 总帐 ３０年

２ 各类明细帐簿（含分户或登记帐） ３０年

３ 学校专项基金帐簿 ３０年

４ 日记帐 ３０年

５ 固定资产明细帐固定资产报废清理后保管５年

ＫＪ１０４　工资清册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１ 工资发放名册 永久

２ 工资转移、证明、通知存根 ３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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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Ｊ１０５　会计凭证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１ 各种原始凭证、记帐凭证 ３０年

２ 学校资金各种原始凭证、记帐凭证 ３０年

３ 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１０年

４ 会计拨款凭证及其它会计凭证 ３０年

５ 银行对帐单 １０年

６ 会计档案移交清册 ３０年

７ 会计档案销毁清册 永久

８ 涉及债权、债务及未清理完毕的凭证事项完结时为止

十一出版物类（ＣＢ）

ＣＢ１１１　综合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１ 编辑出出版合同、协议书 ３０年

２ 出版请示和批复 ３０年

３ 各级审稿单或历次审稿意见与作者的平往信件 ３０年

４ 封面设计图样 １０年

５ 出版通知单、书刊、音像出版物样品 永久

６ 出版发行记录、发稿后的变动情况、稿酬、版税通知单 １０年

７ 获奖或受查处情况的文件材料 ３０年

８ 有参考价值的读者来信、重要评论 １０年

９ 再版修改意见 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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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２７号
《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

根据档案法和有关规定，教育部和国家档案局制定了《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现

予公布，自２００８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教育部部长　周济

国家档案局局长　杨冬权

二○○八年八月二十日

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高等学校档案工作，提高档案管理水平，有效保护和利用档案，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高等学校档案（以下简称高校档案），是指高等学校从事招

生、教学、科研、管理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学生、学校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

表、声像等不同形式、载体的历史记录。

第三条　高校档案工作是高等学校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学校应当加强管理，将之纳

入学校整体发展规划。

第四条　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全国高校档案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高校档案工作。

国家档案行政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档案行政部门在职责范围内负责

对高校档案工作的业务指导、监督和检查。

第五条　高校档案工作由高等学校校长领导，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关于档案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批准学校档案工作规章制

度；

（二）将档案工作纳入学校整体发展规划，促进档案信息化建设与学校其他工作同步

发展；

（三）建立健全与办学规模相适应的高校档案机构，落实人员编制、档案库房、发展档

案事业所需设备以及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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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决定高校档案工作中的重要奖惩和其他重大问题。

分管档案工作的校领导协助校长负责档案工作。

第二章　机构设置与人员配备

第六条　高校档案机构包括档案馆和综合档案室。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高等学校

应当设立档案馆：

（一）建校历史在５０年以上；

（二）全日制在校生规模在１万人以上；

（三）已集中保管的档案、资料在３万卷（长度３００延长米）以上。

未设立档案馆的高等学校应当设立综合档案室。

第七条　高校档案机构是保存和提供利用学校档案的专门机构，应当具备符合要求

的档案库房和管理设施。

需要特殊条件保管或者利用频繁且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档案，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设立

分室单独保管。分室是高校档案机构的分支机构。

第八条　高校档案机构的管理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档案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综合规划学校档案工作；

（二）拟订学校档案工作规章制度，并负责贯彻落实；

（三）负责接收（征集）、整理、鉴定、统计、保管学校的各类档案及有关资料；

（四）编制检索工具，编研、出版档案史料，开发档案信息资源；

（五）组织实施档案信息化建设和电子文件归档工作；

（六）开展档案的开放和利用工作；

（七）开展学校档案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

（八）利用档案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发挥档案的文化教育功能；

（九）开展国内外档案学术研究和交流活动。

有条件的高校档案机构，可以申请创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第九条　高校档案馆设馆长一名，根据需要可以设副馆长一至二名。综合档案室设

主任一名，根据需要可以设副主任一至二名。

馆长、副馆长和综合档案室主任（馆长和综合档案室主任，以下简称为高校档案机构

负责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热心档案事业，具有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经历；

（二）有组织管理能力，具有开拓创新意识和精神；

（三）年富力强，身体健康。

第十条　高等学校应当为高校档案机构配备专职档案工作人员。

高校专职档案工作人员列入学校事业编制。其编制人数由学校根据本校档案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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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档案数量和工作任务确定。

第十一条　高校档案工作人员应当遵纪守法，爱岗敬业，忠于职守，具备档案业务知

识和相应的科学文化知识以及现代化管理技能。

第十二条　高校档案机构中的专职档案工作人员，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或者职

员职级制，享受学校教学、科研和管理人员同等待遇。

第十三条　高等学校对长期接触有毒有害物质的档案工作人员，应当按照法律法规

的有关规定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防止职业中毒事故的发生，保障其依法享有工伤社会保

险待遇以及其他有关待遇，并可以按照有关规定予以补助。

第三章　档案管理

第十四条　高等学校应当建立、健全档案工作的检查、考核与评估制度，定期布置、

检查、总结、验收档案工作，明确岗位职责，强化责任意识，提高学校档案管理水平。

第十五条　高等学校应当对纸质档案材料和电子档案材料同步归档。文件材料的

归档范围是：

（一）党群类：主要包括高等学校党委、工会、团委、民主党派等组织的各种会议文件、

会议记录及纪要；各党群部门的工作计划、总结；上级机关与学校关于党群管理的文件材

料。

（二）行政类：主要包括高等学校行政工作的各种会议文件、会议纪录及纪要；上级机

关与学校关于人事管理、行政管理的材料。

（三）学生类：主要包括高等学校培养的学历教育学生的高中档案、入学登记表、体检

表、学籍档案、奖惩记录、党团组织档案、毕业生登记表等。

（四）教学类：主要包括反映教学管理、教学实践和教学研究等活动的文件材料。按

原国家教委、国家档案局发布的《高等学校教学文件材料归档范围》（（８７）教办字０１６

号）的相关规定执行。

（五）科研类：按原国家科委、国家档案局发布的《科学技术研究档案管理暂行规定》

（国档发［１９８７］６号）执行。

（六）基本建设类：按国家档案局、原国家计委发布的《基本建设项目档案资料管理

暂行规定》（国档发［１９８８］４号）执行。

（七）仪器设备类：主要包括各种国产和国外引进的精密、贵重、稀缺仪器设备（价值

１０万元以上）的全套随机技术文件以及在接收、使用、维修和改进工作中产生的文件材

料。

（八）产品生产类：主要包括高等学校在产学研过程中形成的文件材料、样品或者样

品照片、录像等。

（九）出版物类：主要包括高等学校自行编辑出版的学报、其他学术刊物及本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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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出版物的审稿单、原稿、样书及出版发行记录等。

（十）外事类：主要包括学校派遣有关人员出席国际会议、出国考察、讲学、合作研究、

学习进修的材料；学校聘请的境外专家、教师在教学、科研等活动中形成的材料；学校开

展校际交流、中外合作办学、境外办学及管理外国或者港澳台地区专家、教师、国际学生、

港澳台学生等的材料；学校授予境外人士名誉职务、学位、称号等的材料。

（十一）财会类：按财政部、国家档案局发布的《会计档案管理办法》（财会字［１９９８］

３２号）执行。

高等学校可以根据学校实际情况确定归档范围。归档的档案材料包括纸质、电子、

照（胶）片、录像（录音）带等各种载体形式。

第十六条　高等学校实行档案材料形成单位、课题组立卷的归档制度。

学校各部门负责档案工作的人员应当按照归档要求，组织本部门的教学、科研和管

理等人员及时整理档案和立卷。立卷人应当按照纸质文件材料和电子文件材料的自然

形成规律，对文件材料系统整理组卷，编制页号或者件号，制作卷内目录，交本部门负责

档案工作的人员检查合格后向高校档案机构移交。

第十七条　归档的档案材料应当质地优良，书绘工整，声像清晰，符合有关规范和标

准的要求。电子文件的归档要求按照国家档案局发布的《电子公文归档管理暂行办法》

以及《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ＧＢ／Ｔ１８８９４－２００２）执行。

第十八条　高校档案材料归档时间为：

（一）学校各部门应当在次学年６月底前归档；

（二）各院系等应当在次学年寒假前归档；

（三）科研类档案应当在项目完成后两个月内归档，基建类档案应当在项目完成后三

个月内归档。

第十九条　高校档案机构应当对档案进行整理、分类、鉴定和编号。

第二十条　高校档案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档案局《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

保管期限规定》，确定档案材料的保管期限。对保管期限已满、已失去保存价值的档案，

经有关部门鉴定并登记造册报校长批准后，予以销毁。未经鉴定和批准，不得销毁任何

档案。

第二十一条　高校档案机构应当采用先进的档案保护技术，防止档案的破损、褪色、

霉变和散失。对已经破损或者字迹褪色的档案，应当及时修复或者复制。对重要档案和

破损、褪色修复的档案应当及时数字化，加工成电子档案保管。

第二十二条　高校档案由高校档案机构保管。在国家需要时，高等学校应当提供所

需的档案原件或者复制件。

第二十三条　高等学校与其他单位分工协作完成的项目，高校档案机构应当至少保

存一整套档案。协作单位除保存与自己承担任务有关的档案正本以外，应当将复制件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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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高校档案机构保存。

第二十四条　高等学校中的个人对其从事教学、科研、管理等职务活动所形成的各

种载体形式的档案材料，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归档，任何个人不得据为己有。

对于个人在其非职务活动中形成的重要档案材料，高校档案机构可以通过征集、代

管等形式进行管理。

高校档案机构对于与学校有关的各种档案史料的征集，应当制定专门的制度和办

法。

第二十五条　高校档案机构应当对所存档案和资料的保管情况定期检查，消除安全

隐患，遇有特殊情况，应当立即向校长报告，及时处理。

档案库房的技术管理工作，应当建立、健全有关规章制度，由专人负责。

第二十六条　高校档案机构应当认真执行档案统计年报制度，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报送档案工作基本情况统计报表。

第四章　档案的利用与公布

第二十七条　高校档案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公布档案。未经高等学校授权，

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无权公布学校档案。

属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对外公布：

（一）涉及国家秘密的；

（二）涉及专利或者技术秘密的；

（三）涉及个人隐私的；

（四）档案形成单位规定限制利用的。

第二十八条　凡持有合法证明的单位或者持有合法身份证明的个人，在表明利用档

案的目的和范围并履行相关登记手续后，均可以利用已公布的档案。

境外组织或者个人利用档案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九条　查阅、摘录、复制未开放的档案，应当经档案机构负责人批准。涉及未

公开的技术问题，应当经档案形成单位或者本人同意，必要时报请校长审查批准。需要

利用的档案涉及重大问题或者国家秘密，应当经学校保密工作部门批准。

第三十条　高校档案机构提供利用的重要、珍贵档案，一般不提供原件。如有特殊

需要，应当经档案机构负责人批准。加盖高校档案机构公章的档案复制件，与原件具有

同等效力。

第三十一条　高校档案开放应当设立专门的阅览室，并编制必要的检索工具（著录

标准按《档案著录规则》（ＤＡ／Ｔ１８－１９９９）执行），提供开放档案目录、全宗指南、档案馆

指南、计算机查询系统等，为社会利用档案创造便利条件。

第三十二条　高校档案机构是学校出具档案证明的唯一机构。高校档案机构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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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利用档案创造便利条件，用于公益目的的，不得收取费用；用于个人或者商业目的

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合理收取费用。

社会组织和个人利用其所移交、捐赠的档案，高校档案机构应当无偿和优先提供。

第三十三条　寄存在高校档案机构的档案，归寄存者所有。高校档案机构如果需要

向社会提供利用，应当征得寄存者同意。

第三十四条　高校档案机构应当积极开展档案的编研工作。出版档案史料和公布

档案，应当经档案形成单位同意，并报请校长批准。

第三十五条　高校档案机构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如举办档案展览、陈列、建设档案网

站等），积极开展档案宣传工作。有条件的高校，应当在相关专业的高年级开设有关档案

管理的选修课。

第五章　条件保障

第三十六条　高等学校应当将高校档案工作所需经费列入学校预算，保证档案工作

的需求。

第三十七条　高等学校应当为档案机构提供专用的、符合档案管理要求的档案库

房，对不适应档案事业发展需要或者不符合档案保管要求的馆库，按照《档案馆建设标

准》（建标１０３－２００８）的要求及时进行改扩建或者新建。存放涉密档案应当设有专门库

房。存放声像、电子等特殊载体档案，应当配置恒温、恒湿、防火、防渍、防有害生物等必

要设施。

第三十八条　高等学校应当设立专项经费，为档案机构配置档案管理现代化、档案

信息化所需的设备设施，加快数字档案馆（室）建设，保障档案信息化建设与学校数字化

校园建设同步进行。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九条　高等学校对在档案工作中做出下列贡献的单位或者个人，给予表彰与

奖励：

（一）在档案的收集、整理、提供利用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

（二）在档案的保护和现代化管理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

（三）在档案学研究及档案史料研究工作中做出重要贡献的；

（四）将重要的或者珍贵的档案捐赠给高校档案机构的；

（五）同违反档案法律法规的行为作斗争，表现突出的。

第四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高等学校应当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玩忽职守，造成档案损坏、丢失或者擅自销毁档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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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违反保密规定，擅自提供、抄录、公布档案的；

（三）涂改、伪造档案的；

（四）擅自出卖、赠送、交换档案的；

（五）不按规定归档，拒绝归档或者将档案据为己有的；

（六）其他违反档案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各类普通高等学校、成人高等学校。

第四十二条　高等学校可以根据本办法制订实施细则。

高等学校附属单位（包括附属医院、校办企业等）的档案管理，由学校根据实际情况

自主确定。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８年９月１日起施行。国家教育委员会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０

日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６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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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档案借阅利用制度

为有效地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更好地为学校教学、科研和党政管理等各项工作服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和有关政策、法规，结合我校档案工作实际，特制订本制

度：

一、档案室工作人员要提高服务意识，对查阅档案者要热情接待，积极耐心地提供利

用服务。

二、查阅利用馆藏开放档案：

１．校外单位查阅：查阅人须持有单位介绍信、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填写《山东
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档案利用查阅登记簿》后，即可查阅。如需复制，则委托档案室工作人

员办理。

２．个人查阅：查阅人须持有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填写《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档案利用查阅登记簿》后，即可查阅。如需复制，则委托档案室工作人员办理。

３．委托他人查阅：被委托人须持有委托人亲笔签名的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
印件，填写《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档案利用查阅登记簿》后，即可查阅。如需复制，则委

托档案室工作人员办理。

４．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侨、外国人或者外国组织利用本馆已开放的档案，须经学校外
事部门介绍以及档案馆负责人同意。

三、查阅利用其他部门的非公开档案或保密档案的，除须持上述合法证明外，必须办

理相应的审批手续后方可利用。

１．本校人员利用馆藏党群、行政类保密档案或非本部分形成的未开放的档案（如上
级文件、会议记录等），须经学院办公室主任或纪委（监察室）副书记（主任）批准。查阅

与本人相关的档案（如任免、表彰、奖励、处分决定等以及由本人经办的档案）除外。

２．本校人员查阅财会档案，须经财务审计处负责人同意且由相关财会人员陪同办
理。

３．本校人员查阅科技保密档案，须经归档部门负责人同意。查阅他人限制利用的科
技档案，须经课题负责人或本人同意。

４．社会单位人员利用上述档案，须先经档案室负责人批准后，再按以上规定办理审
批手续。

四、馆藏档案原则上限在馆内查阅，不得借出。如因特殊需要借出，本校人员凭所在

单位（盖有公章）证明，填写《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档案利用借阅登记簿》，经档案室负

责人批准，方可外借。出借档案不得转借，更不能丢失，借出档案须按期归还。馆藏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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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档案除特殊情况外一律不外借。

五、档案利用人员要爱护档案，对档案的保密、安全、完整负责，不得随意增删、涂改、

撕毁、转借，更不能丢失。如发现违规者，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罚款直至追究法律

责任。

六、凡向档案室移交、捐赠、寄存档案的单位和个人，对其档案享有优先利用权，并可

对档案中不宜向社会公开的部分提出限制利用的意见。

七、未经学校授权和上级主管部门批准，任何组织和个人均无权公布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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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４：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档案安全保密制度

为维护档案的安全和完整，根据国家和学校有关档案安全保密规定，制定本制度。

一、档案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安全保密制度，忠于职守，增强安全保密观念，认真

做好档案安全保密工作，严禁随意摘抄、传播密级档案内容，严禁私自复印档案材料。

二、档案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档案查阅借阅制度，履行档案查阅借阅登记手续。

未经批准，任何人不得私自将档案带出档案室，不得随意阅览、复制和摘录档案内容。

三、查阅、摘抄、复印密级档案时，必须经过请示，履行审批手续。未经批准，不准将

涉密档案借出。

四、借出的档案务必按期归还。在借出使用期间，借阅人要对档案的安全负责，防止

失密；严禁转借他人，严禁带入公共场所。

五、档案工作人员在接收、保管、提供利用档案时，应认真核对、签字、登记、注销，做

到手续严格、帐目清楚。

六、在工作中形成的废纸、复印废纸，应及时销毁，不得随意扔掉。经批准销毁的档

案材料和不需要归档的文件材料，应指定专人进行销毁，不得当作废纸处理。销毁机密

文件应登记造册，并有人负责监销。销毁人及监销人要对档案内容的安全负责。

七、档案工作人员一旦发现档案材料有丢失、损毁情况，应及时向有关领导报告，采

取必要的挽救措施。

八、要认真贯彻执行“九防”方针，建立库房管理责任制。档案库房的钥匙要由专人

保管，非本档案室工作人员未经许可，不得进入库房。档案库房严禁存放易燃、易爆、腐

蚀物品，严禁烟火。切实做好温湿度调节及防火、防盗、防潮、防尘、防霉、防虫、防鼠、防

光等工作。

九、档案工作人员要严格执行安全检查制度：每日下班离开前，关好门窗，切断电源、

水源；节假日前后做好安全检查工作。

—５９—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制度汇编



附件５：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档案统计制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要求，真实、准确和及时反映学校档案工作实际情

况，特制定如下规定：

１．综合档案室以每年１２月３１日为截止日期，按《统计范围》对该年度进行一次全面
的档案统计工作。

２．建立各门类档案登记簿，做到帐目清楚，手续完备，无差错遗漏项目，帐物相符，科
学准确地反映库藏档案的门类，数量等状况。

３．档案统计的主要范围是：
（１）档案工作人员构成情况统计；
（２）库存档案总数，当年接收档案数、整理入库数统计；
（３）档案库房面积统计；
（４）档案设备统计；
（５）档案利用和利用效果统计；
（６）档案鉴定销毁情况的统计；
（７）档案汇编统计；
（８）档案检索工具统计；
（９）业务监督指导数、业务培训统计；
（１０）当年档案归档率。
４．档案统计计量单位
（１）统计数字以阿拉伯数字计算。
（２）档案库存数量和销毁数量统计以“卷”为计量单位。
（３）面积统计以平方米为单位，保留整数。
（４）档案设备以独立的单只数量为统计单位。
（５）利用统计包括人次、卷次。人次：以一人借阅一卷一天为一个计量单位；卷次：以

一卷借阅一次为一个计量单位。

（６）汇编统计和检索工具统计包括卷（册）和种类（页数）为计量单位。
５．统计人员必须建立健全各种登记簿册，并认真做好平日的登记工作，做到不漏记、

不错记，达到帐物相符，随时能够提供出准确的数据。

６．及时、准确地编制档案工作情况报表，以及本单位档案统计工作年报。做好档案
馆资料的登记和统计年报。

７．统计人员要依据统计的数字及报表中的各项统计指标，进行调查，综合分析对比，
从中找出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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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６：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实物档案归档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档案资源建设，完善归档门类，完整地保存学校历史，充分发挥实物

档案在教学、科研和其他各项工作中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高等学校

档案管理办法》、《高等学校档案实体分类法》、《高等学校档案工作规范》、《山东省档案

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实物档案是指以物质实体为载体，能够反映学校特色的具有保存价值的特

定物品。一般包括各类奖状、证书、字画和非纸质性的奖杯、奖牌、奖章、锦旗、印信、礼

品、纪念品及具有纪念意义和收藏价值的物品等。

第三条　实物档案是学校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书档案的重要补充，对学校历

史具有佐证作用。它不仅具有较高的保存和利用价值，而且具有良好的社会教育功能，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集中统一管理。

第四条　档案室负责学校实物档案的收集整理和保管利用。

第二章　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

第五条　字画。党和国家领导人、省市级领导及国内外知名人士的题词、题字、绘画

等。

第六条　荣誉。学校在重大政治、经济、文化和教学、科研、外事、体育等活动中获得

的省市级及以上奖励奖状、奖杯、奖牌、奖章、锦旗、荣誉证书、光荣册等。

第七条　成果。获得省市级以上奖励或填补省部级以上空白的科研成果实物样品、

图纸、微缩模型等。

第八条　印信。由于机构变更或撤消而失效的印章及工作中形成的各类具有保存

价值的书信。印章包括经公安机关审批后制作的钢印、铜印、胶印、木印等。

第九条　礼品。学校在公务外事（国内外校际交流等）活动中接受的珍贵礼品、纪念

品和中外校友会、著名校友给母校的赠品等。

第十条　其他。学校在建设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纪念意义的物品。如建校来使

用过的学校校牌等物件，学校在不同时期、阶段制作和使用的工作证、学生证、毕业证书

和校徽、纪念章等样品。

第十一条　不在上述范围内，具有保留价值的、能反映学校发展历程的实物档案，经

档案馆认定后也可归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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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实物档案原则上应永久保存。

第三章　归档要求

第十三条　实物档案一般应于获奖或接收的次年３月底前向档案馆移交。移交前，

归档部门应打印《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实物档案移交单》（见附件）一式两份，交接双

方各存一份备查。

第十四条　对形状、质地不能移交档案馆保存的实物档案，经分管校领导同意，由档

案馆统一登记编号后可由发生或形成部门存放，或另选场所存放。

第十五条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实物档案移交单》中，栏内应写明荣誉、成果等

的授奖单位；字画、赠品、礼品等应写明赠送人。

第十六条　如属个人捐赠的实物档案，在档案业务人员协助下履行有关移交手续

后，档案馆将颁给当事人捐赠证书，以示纪念。

第十七条　印章归档时应附印模一式两份。

第十八条　实物档案一件（套）为一卷。

第十九条　档号按年度号＋实物档案分类号＋案卷号；结构编制。

第二十条　档案类目设置与标识按三级类目进行：

一级类目：ＳＷ实物档案

二级类目：

１２字画

１３证书

１４牌匾

１５奖杯

１６锦旗

１７印信

１８校徽、纪念章

１９礼品、纪念品

２０文物

２１科研成果实物

２２其他

三级类目根据实际需要设置。

第四章　实物档案的保管与利用

第二十一条　档案馆接收实物档案后，应逐一拍照，每件实物粘贴档号，照片对应实

物编号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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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实物档案可按载体形式分别存放，奖状、字画等可卷成筒状保管，锦旗

也可卷成筒状保管或折叠后放入卷盒保管，奖杯存放要避免叠压挤碰，印章可设置专用

档案柜保管。

实物档案以从左到右，自上而下的排架方式排列。

第二十三条　档案库房要确保防火、防盗、防潮、防虫、防鼠、防光、防尘、防污染和防

盗等安全措施。

第二十四条　实物档案原则上只针对部门、单位利用，借用部门、单位须出具介绍信

并说明用途，经由档案馆负责人签字后方可借出，借用重要的实物档案须经分管校领导

批准，科研成果样品一律不借用。

实物档案借用应严格办理登记手续，借出实物档案须按期归还，并保证其完好无损，

如有损坏应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二十五条　如实物档案自然损坏，按照国家有关档案鉴定的规定，经鉴定确无保

存价值的，应按规定程序，由学校主要负责人签字后，方可销毁。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档案馆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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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７：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电子文件归档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适应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的需要，加强和规范学校教学、科研和管理活

动所产生的电子文件管理，保障电子文件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安全性，充分发挥

电子文件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电子文件

归档与管理规范》和《山东省电子文件归档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和标准，结合学校

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规定了学校在教学、科研和管理活动中产生的，具有保存价值的电

子文件的形成、收集、积累、鉴定、归档、保管、利用的原则、方法和要求。各部门、各单位

（下称各立卷部门）应根据本办法，做好电子文件归档管理工作。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电子文件是指在数字设备及环境中生成，以数码形式存储于磁

带、磁盘、光盘等载体，依赖计算机等数字设备阅读、处理，并可在通信网络上传送的文

件。

第四条　各立卷部门应明确一名分管领导，负责监督、检查本单位电子文件的归档

工作，同时配备一名政治素质高、具有一定计算机水平的档案管理人员，负责本部门形成

的电子文件的收集、积累、整理归档等工作；档案馆负责归档电子文件的管理，包括业务

指导、监督检查、分类鉴定和保管利用等工作，保证归档电子文件的齐全、准确、完整、有

效；学校信息网络部门为电子文件的归档管理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技术保障。

第五条　电子文件与对应的纸质文件同步归档，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和

理由拒绝归档。

第二章　电子文件收集积累

第六条　凡是反映学校教学、科研和管理等活动，具有查考和保存价值的电子文件

均应收集归档。收集积累的电子文件可分为稿本类型和格式类型。

（一）稿本类型

１．电子文件定稿：用计算机起草文件时形成的最后一稿电子文件，记录了文件的最

后修改结果，有重要凭证、依据价值。稿本代码为Ｍ。

２．电子文件正本：将修改、签发完的定稿电子文件正式印制完毕，能行使其文件的职

能，其标识应以正式文件文号注明。稿本代码为Ｆ。

３．电子文件可以根据需要确定是否收集其定稿和历次修改稿。为了体现工作的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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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性，一个文件在不同阶段的不同版本，也应根据需要进行归档。

（二）格式类型

１．文本文件：用文字处理技术形成的文字文件、表格文件。类别代码为Ｔ。

２．数据文件：用计算机软硬件系统进行信息处理等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管理数据、参

数等。类别代码为Ｄ。

３．计算机程序文件：计算机使用的或在某一软件平台上自行开发设计的系统软件、

支持软件和应用软件的源程序及其开发、编译工具。类别代码为Ｐ。

４．图形文件：采用计算机辅助设计或绘图获得的静态图形文件。类别代码为Ｇ。

５．图像文件：采用扫描仪、数码相机等设备生成的静态图像文件。类别代码为Ｉ。

６．影像文件：通过计算机影像处理技术形成的记录影像的文件。类别代码为Ｖ。

７．声音文件：通过计算机声音处理技术形成的记录声音的文件。类别代码为Ａ。

８．超媒体链接文件：用计算机超媒体链接技术制作的文件。类别代码为Ｏ。

第七条　学校形成的同一类型的电子文件格式应统一。文本文件推荐采用 ＰＤＦ格

式；图像文件推荐采用ＪＰＥＧ或ＴＩＦＦ格式；视频或多媒体文件推荐采用ＭＰＥＧ或ＡＶＩ格

式；声音文件推荐采用ＭＰ３或ＷＡＶ格式。

第八条　收集的电子文件应设置为只读状态，保证电子文件不被非正常改动，并存

储在特定的载体上脱机保存。

电子文件在形成、接收时应制作备份。在文件流转的每一个环节，只要发生信息变

化均应制作备份。对已经办理完毕的电子文件，无论是否归档，均应定期制作备份。

收集的电子文件均应按顺序登记，与电子文件一同存放。归档时应输出一份纸质登

记表。

第三章　电子文件归档整理

第九条　电子文件归档方法

电子文件可以采取物理归档或逻辑归档两种方式。物理归档是指将电子文件集中

下载到可脱机保存的载体上向档案管理部门移交的过程。逻辑归档是指在计算机网络

上进行，不改变原储存方式和位置而实现电子文件的管理权向档案管理部门移交的过

程。

第十条　电子文件归档要求

（一）立卷部门整理完毕的电子文件，应及时拷贝至耐久性强的载体上脱机保存。推

荐使用的载体，按照优先顺序依次为：只读光盘、一次性读写光盘、磁带、可读写光盘、硬

磁盘等。载体上应标注盘内文件内容、文件类别、存入日期、磁盘编号等。不允许使用软

盘作为归档电子文件长期保存载体；

（二）非通用格式的电子文件归档时，应在存储载体中同时存有相应的查看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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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各立卷部门根据本单位纸质文件归档范围归档电子文件并填写《山东电

子职业技术学院归档电子文件登记表》（见附件１）。对归档范围内的电子文件应检查其

是否齐全，同时检验电子文件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填写《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文件移交、接收、检验登记表》（见附件２）。由本部门负责人签署审核意见后，按要

求归档。

第十二条　档案馆在接收归档电子文件载体之前，应检验归档的每套载体及其技术

环境，合格率达到１００％方可交接。检验项目包括有无划痕，是否清洁；有无病毒；核实电

子文件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核实登记表、软件、说明材料是否齐全；核实审核手续

是否完备；对特殊格式的电子文件，应核实其相关软件、版本、操作手册是否完整。检验

合格后，在立卷部门提交的《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电子文件移交、接收、检验登记表》上

签字盖章。

第十三条　归档时间

电子文件的物理归档时间为次年的３月底前，同本年度的纸质文件归档时间相同。

物理归档完毕，电子文件形成部门应将存有归档电子文件的载体保存至少１年以上。

第十四条　电子文件的整理

（一）电子文件以件为单位，依据国家档案局颁布的《归档文件整理规则》整理；

（二）电子文件按照《高等学校档案实体分类法》编制实体分类号；

（三）存放载体的编号方案为：存储载体类型代码＋文件格式类型代码＋顺序号。

存储载体类型代码为：ＧＰ－光盘；ＣＰ－磁盘；ＣＤ－磁带等。

文件格式类型代码见本办法第六条。

电子文件编号方案为：年度号＋分类号＋载体编号＋文件件号。

电子文件的题目方案为：文件标题＋＆ｍｉｄｄｏｔ；扩展名。文件标题必须是与文件内容

一致的、有明确意义的表述，扩展名必须是该文件类型约定的扩展名。

第十五条　学校档案管理部门接收归档电子文件载体后，应制作一式３套，一套封

存保管（Ａ）；一套供查阅利用（Ｂ）；一套异地保存（Ｃ）。归档载体应作防写入处理。

第四章　电子文件保管利用

第十六条　电子文件保管要求

归档电子文件的保管除应符合纸质档案要求外，还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单片载体应装盒，竖立存放，且避免挤压；

（二）操作时应避免擦、划、触摸存储载体的记录涂层；

（三）存放时应远离强磁场、强热源，并与有害气体隔离。如果条件允许尽量存放在

专门的文件柜内；

（四）环境温度保持１７～２０ＯＣ；相对湿度保持３５～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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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馆藏电子文件，每２年抽检一次，抽检率不低于４０％，并将抽验结果填入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归档电子文件管理登记表》（见附件３）。发现问题应及时采取

恢复措施。

第十八条　计算机设备环境更新时应确认库存载体与新设备的兼容性；如不兼容，

应转换电子文件载体，在载体转换工作完成后，原载体仍需保存４年。

第十九条　在电子设备未更新的情况下，电子文件应每４年复制转存一次。需要抢

救的光盘应及时复制，原载体保留时间不少于４年。

第二十条　对电子文件的复制分为相同载体的原样复制和不同载体的转换复制。

在相同条件下，应优先考虑载体的可靠性和先进性。

第二十一条　电子文件的利用

（一）封存的电子文件不得利用和外借，利用时应使用电子文件的复制件；

（二）对具有保密要求的电子文件不得在网上提供利用。

第二十二条　学校档案管理部门应按年度及时完成归档电子文件的接收、保管、利

用情况统计等工作。第五章电子文件鉴定销毁

第二十三条　电子文件的保管期限参照国家、教育部及学校制定的纸质文件材料保

管期限的有关规定执行。按照国家有关档案鉴定的规定，及时对已到期的归档电子文件

组织价值鉴定。经鉴定确无保存价值的归档电子文件，应按规定程序，由学校主要负责

人签字后，方可销毁。

第二十四条　属于保密范围的电子文件销毁时，应连同其存储载体一并销毁并在网

络中彻底清除。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档案馆负责解释。本办法未尽事宜，参照《电子文件归档与

管理规范（国家标准）》和《山东省电子文件归档管理暂行办法》实施。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３０１—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制度汇编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校长办公会议事规则

鲁电职院办字〔２０１９〕１９２号

一、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
工作条例》《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等法

规文件，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在学校党委领导下，组织实施学校党
委有关决议，行使高等教育法等规定的各项职权，全面负责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工作。

第三条　校长办公会是学校行政议事决策机构，坚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
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密围绕学校改革发展稳定，科学决策、民

主决策、依法决策，推进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合作

等工作。

二、议事决策范围

第四条　校长办公会主要研究提出拟由党委会议讨论决定的重要事项方案，具体部
署落实党委会议决议的有关措施，研究决定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工作。

第五条　校长办公会研究拟定方案、向党委会提议的重要事项：
１．教师队伍建设、学生培养、专业（群）建设、校园建设等学校内涵发展的重要工作规

划，学校教学、科研、行政管理的重要改革措施、重要规章制度、重要工作计划等；

２．学校行政管理组织机构和人员编制的设置与调整方案，学术组织机构的设置与调

整方案；

３．学校人才工作规划、重要人才政策、重要人才工程计划，涉及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创
新、人才成长环境优化等重要事项；

４．学校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情况的审定，未列入学校年度预算的预算追加和大

额度支出，重大捐赠，以及其他大额度资金运作事项；

５．学校重要资产处置、重要办学资源配置、无形资产授权使用方案；

６．国家或地方各类重点建设项目、国内国境外科学技术文化交流与合作重要项目、
重大合资合作项目、重要设备和大宗物资采购或购买服务、重大基本建设和大额度基建

修缮项目等学校重大项目设立和安排方案；

７．学术委员会等学术组织建设，以及学校学术评价、审议、评定工作中的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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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教学、科研、行政管理的省部级以上重大表彰推荐和校级重大表彰事项；

９．大学文化建设和校风教风学风建设的重要事项；

１０．教职工薪酬体系、收入分配及福利待遇、奖励、惩处和其他事关师生员工切身利

益的重要事项；

１１．校长认为需要提交党委会讨论决定的其他事项；

１２．党委会认为需要先由校长办公会审议的事项。

第六条　校长办公会讨论决定的事项：

１．贯彻落实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政策以及上级部门决策部署，加强教学、科研、行政管

理的工作措施；

２．执行学校党委会决定或决议事项的实施方案和重要措施；

３．学校教学、科研、行政管理等具体规章制度和工作计划安排；

４．学校人才引进、培养、使用工作的重要事项；

５．学校教师以及内部其他工作人员的人事聘任、解聘、考核、晋升、管理等重要事项；

６．学校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执行，大额度支出和年度追加预算的执行，大额度资金

调动、使用和运作的具体安排，以及财务管理与监督审计的重要事项；

７．学校重要资产处置、重要办学资源配置、无形资产授权使用方案实施中的重要事

项；

８．学校重大建设、合作、?购项目实施中的重要事项；

９．学校年度审计计划安排、重点审计项目执行等年度审计事项；

１０．学校专业群设置、建设与评估，专业设置与调整等重要事项；

１１．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与修订，课程体系建设和调整，教材编审，年度招生就业和学

生毕业等重要事项；

１２．科研项目设立，科研经费管理，科研成果申报、奖励与转化等重要事项；

１３．学校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事项；

１４．学校对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事项；

１５．实施思想品德教育，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和教师、学生社会实践的重要措施；

１６．学校学术委员会等学术组织提交审议的相关事项；

１７．教师及内部其他工作人员政纪处分，学生学籍管理、奖励及违规处理等重要事

项；

１８．学校安全稳定和后勤保障工作的重要事项；

１９．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和团员代表大会有关行政工

作的提案、意见办理事项；

２０．其他事关学校事业发展、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的重要行政事项；

２１．按规定需要由校长办公会审议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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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议事决策原则和程序

第七条　校长办公会原则上每周召开一次，遇有重要情况经校长同意可以随时召

开。会议由校长召集并主持。校长不能参加会议的，可以委托副校长召集并主持。

第八条　校长办公会成员一般为学校行政领导班子成员。会议必须有半数以上成

员到会方能召开。会议成员因故不能出席时，应当在会前向校长请假。

学校党委书记、副书记、纪委书记等可视议题情况参加会议。议题相关单位负责人

可以列席会议；涉及师生切身利益的重大议题可以邀请师生代表列席。

第九条　校长办公会议题由校长提出，也可以由学校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提出、校长

综合考虑后确定。重要议题校长应当在会前听取党委书记意见，意见不一致的议题应暂

缓上会。集体决定重要事项前，党委书记、校长和有关领导班子成员要个别酝酿、充分沟

通。

凡属学校行政领导班子成员自身职权范围内决定的事项，一般不提交校长办公会研

究讨论。

第十条　校长办公会应当健全决策咨询机制，对拟研究讨论的重要事项，议题相关

单位应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进行合法合规性审查和风险评估。对

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要事项，应经过专家评估及技术、政策、法律咨询。涉及学术事

务的重要事项，应充分听取学术委员会等学术组织意见；对事关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的重

要事项，应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或其他方式，广泛听取师生员工的意见。

第十一条　校长办公会议题实行一事一报制度，议题相关材料应提前提交至学校办

公室（会议前一周的周五下班前），学校办公室应提前将会议议题及相关材料送达有关参

会人员。对于重大、复杂的问题，汇报单位需提交两个以上的方案，供决策参考、选择。

第十二条　校长办公会按既定议程逐项进行。无特殊情况或未经会议主持人同意，

一般不临时动议议题。

第十三条　校长办公会议题由分管校领导或相关单位负责人汇报。出席人员应当

充分讨论，对决策建议明确表示同意、不同意或缓议的意见，并说明理由。未到会领导班

子成员的意见可书面形式表达。校长应当最后表态。

第十四条　校长办公会研究讨论议题时，校长应当广泛听取与会人员意见建议，在

此基础上对研究讨论的事项作出决定。如对重要问题发生较大意见分歧，一般应当暂缓

作出决定。

第十五条　紧急情况下不能及时提交校长办公会研究讨论的事项，可由校长与分管

校领导共同商议临机处置，事后应及时向校长办公会通报。

第十六条　校长办公会审议议题时应当通知相关单位负责人到会，听取意见，回答

问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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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校长办公会议题涉及与会人员本人及其亲属利益的，本人必须回避。

第十八条　校长办公会作出的决定，适合公开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及时公开。对需

保密的会议内容和尚未正式公布的会议决定，参会人员应当遵守保密规定。

四、议定事项执行与监督

第十九条　校长办公会讨论决定的事项，由学校分管领导或相关单位负责组织实

施。执行情况应当及时向校长或校长办公会汇报。明确由相关单位负责的，由学校办公

室负责传达和督促检查。

学校应当建立有效的督查、评估和反馈机制，确保决策落实。

第二十条　校长办公会讨论决定的事项，学校行政领导班子成员、相关单位和个人

应当及时执行；对执行不力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问责追责；决策执行过程中需作重大调

整的，应当提交校长办公会决定；需要复议的，按照第九条规定重新提交议题。

五、附则

第二十一条　学校办公室负责校长办公会的会务工作，主要包括：收集议题，印发会

议材料，通知参会人员，做好会议记录，编发会议纪要，分送校领导和有关单位，归档会议

材料。

第二十二条　本规则由学校校长办公会负责解释，具体工作由学校办公室承担。

第二十三条　本规则自发文之日起施行。原《关于印发＜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校

长办公会议事规则＞的通知》（鲁电职院字〔２０１７〕７３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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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会议事规则

鲁电职院党字〔２０１９〕３９号

一、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国共产党普通
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的实施意见》等法规文件，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坚持和加强党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加强党的
建设，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党的

领导贯穿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

第三条　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学校党委对学校工作实行全面领导，履行

管党治党、办学治校的主体责任，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抓班子、带队伍、保落实的

领导作用，支持校长依法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保证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各项任务完成。

第四条　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属重大

问题必须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委集体研究决定。

第五条　学校党委经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对党员大会负责并报告
工作。

二、议事决策范围

第六条　学校党委会讨论决定以下事项：
（一）决定学校党的建设重要事项：

１．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

组织决策部署的重要措施；

２．学校章程、办学指导思想、办学方针、总体发展规划、综合改革方案等事关学校改

革发展稳定的重大事项；

３．决定召开学校党员大会（党员代表大会）和党代表会议，并对提议事项先行审议、
提出意见。选举学校党的委员会书记、副书记，通过学校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

选举产生的书记、副书记；

４．制定学校党建工作规划、年度工作计划，听取学校纪委工作报告、校长工作报告

等；

５．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事项、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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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加强师生思想政治工作、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事项；

７．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和民族宗教工作的重要事项；

８．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的重要事项；

９．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重要事项；

１０．加强对学校工会、共青团、学生会、学生社团等群众组织，学术委员会等学术组

织，教职工代表大会、统一战线、老干部和离退休等工作领导的重要事项。

（二）审定事关学校改革发展稳定及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要事项。

１．教师队伍建设、学生培养、专业（群）建设、校园建设等学校内涵发展的重要工作规

划和工作计划，重要改革措施，重要规章制度；

２．学校内部组织机构和人员编制的设置与调整；

３．学校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情况，大额度支出和年度追加预算，重大捐赠，以及

其他大额度资金运作事项；

４．学校重要资产处置、重要办学资源配置、无形资产授权使用方案；

５．国家或地方各类重点建设项目、国内国（境）外科学技术文化交流与合作重要项

目、重大合资合作项目、重要设备和大宗物资采购或购买服务、重大基本建设和大额度基

建修缮项目等学校重大项目设立和安排方案；

６．学术委员会等学术组织建设，以及学校学术评价、审议、评定工作中的重要事项；

７．省部级以上重大表彰推荐，校级重大表彰事项；

８．学校安全稳定重要事项和重大突发事件的处理。

（三）干部选拔任用和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事项。

１．学校干部队伍建设规划和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重要事项；

２．学校党政机构、学院（系）、直属附属机构、科研机构等内部组织机构领导班子成员

的选拔任用；

３．学校全资、控股企业校方董事、监事及企业主要负责人人选；

４．学校中层以上干部在企业、社会团体的兼任职务；

５．推荐优秀年轻干部和上级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人选。

（四）人才工作的重要事项。

１．学校人才工作规划、重要人才政策和重要人才工程计划；

２．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创新、人才成长环境优化的重要措施；

３．人才政治把关的重要措施。

（五）学校精神文明建设、大学文化建设、校风教风学风建设方面的重要问题。

（六）教职工薪酬体系、收入分配及福利待遇、奖励、惩处和其他事关师生员工切身利

益的重要事项。

（七）需要党委会讨论决定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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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议事决策原则和程序

第七条　学校党委会一般每２周召开一次，遇有重要情况经党委书记同意可以随时

召开。会议由党委书记召集并主持。党委书记不能参加会议的，可以委托党委副书记召

集并主持。

第八条　党委会的出席成员为党委委员。会议必须有半数以上党委委员到会方可

召开；讨论决定干部任免等重要事项，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党委委员到会。党委委员因

故不能出席时，须在会前向党委书记请假。

不是党委委员的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可以列席党委会，议题相关单位负责人可以列席

会议，涉及师生切身利益的重大议题可以邀请师生代表列席。列席人员有发言权，没有

表决权。

第九条　党委会议题由党委书记提出，也可以由党委会其他委员或学校领导班子其

他成员提出建议、经党委书记综合考虑后确定。重要议题党委书记应当在会前听取校长

意见，意见不一致的议题应暂缓上会。集体决定重大事项前，党委书记、校长和有关学校

领导班子成员要个别酝酿、充分沟通。

第十条　党委会应当健全决策咨询机制，对拟研究讨论的重要事项，议题相关单位

应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进行合法合规性审查和风险评估。对专业

性、技术性较强的重要事项，应经过专家评估及技术、政策、法律咨询；涉及学术事务的重

要事项，应充分听取学术委员会等学术组织意见：对事关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

应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或其他方式，广泛听取师生员工的意见。

第十一条　党委会议题实行一事一报制度，议题相关材料应提前提交至学校办公

室，学校办公室应提前将会议议题及相关材料汇总后送达有关参会人员。

第十二条　党委会按既定议程逐项进行，无特殊情况或未经会议主持人同意，一般

不临时动议议题。

第十三条　党委会议题由党委委员或分管校领导汇报，相关单位也可以参加汇报。

第十四条　党委会议事和决策实行民主集中制，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按照少数服

从多数的原则形成决议或决定。如对重要问题发生较大意见分歧，一般应当暂缓作出决

定。党委书记、校长应当最后表态。

第十五条　党委会讨论决定重要事项时应当进行表决，表决可以根据讨论和决定事

项的不同，?用口头、举手、无记名投票或者记名投票等方式进行，赞成票超过应到会党

委委员半数为通过。未到会党委委员的意见可以用书面表达，但不得计入票数。会议讨

论和决定多个事项，应当逐项表决，决定多名干部任免时，应当逐人表决。

紧急情况下不能及时召开党委会决策的，党委书记、副书记或者党委其他委员可以

临机处置，事后应当及时向党委会报告并按程序予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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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党委会议题审议时应当通知相关单位负责人到会，听取意见，回答问询。

第十七条　党委会决议分为以下几种：批准或通过；原则批准或通过，按要求作相应

修改后实施或发布；暂不形成决议，责成相关单位另行提出意见再行研究；不予批准。

第十八条　党委会议题涉及与会人员本人及其亲属的，本人必须回避。

第二十条　党委会作出的决定或决议，适合公开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及时公开。对

需保密的会议内容和尚未正式公布的会议决定，参会人员应当遵守保密规定。

四、议定事项执行与监督

第二十一条　党委会决定的事项，由学校分管领导或相关单位负责组织实施。执行

情况应当及时向党委书记或党委会汇报。明确由相关单位负责的，由学校党委办公室负

责传达和督促检查。

学校党委应当建立有效的督查、评估和反馈机制，确保决策落实。

第二十二条　党委会决定的事项，学校相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及时执行；对执行不力

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问责追责；决策执行过程中需作重大调整的，应当提交党委会决

定；需要复议的，按第九条规定重新提交议题。

五、附则

包括对议事规则的解释权、执行日期以及其他未尽事宜柞出 相应规定。

第二十三条　学校办公室负责党委会的会务工作，主要包括：收集议题，印发会议材

料，通知参会人员，做好会议记录，编发会议纪要，分送学校领导和有关单位，归档会议材

料。

第二十四条　本规则由学校党委负责解释，具体工作由学校办公室承担。

第二十五条　本规则自发文之日起施行。原《关于印发＜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党

委会议事规则＞的通知》（鲁电职院党字〔２０１７〕９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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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机要文件管理办法
（暂　行）

鲁电职院办字〔２０１９〕２０５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机要文件管理，确保国家秘密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

国家秘密法》《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

的通知》（中办发〔２０１２〕１４号）和《教育部国家保密局关于印发 ＜教育工作中国家秘密

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的通知》（教密〔２００２〕２号）等文件要求，结合学校实际，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学校机要文件主要是指中共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省教育厅、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等上级部门下发到学校的涉密文件和本校制发的涉密文件。

第三条　学校办公室为学校机要文件的管理单位，明确一名机要管理员，负责学校

机要文件的日常管理、业务指导和督促检查；各系部、各部门应指定一名工作人员负责本

单位的机要文件管理工作。

第四条　机要管理员应由政治可靠、社会关系清楚，同时具有高度保密意识和较高

业务素质的中共党员担任。机要管理员一经选定，不能轻易变动，要严格遵守国家保密

纪律。

第二章　机要文件的制发、接收和登记

第五条　学校制发涉密文件的程序：

（一）制作涉密文件应事先填写《涉密文件制作报批单》，经批准后方可进行。涉密

文件应由经办处室拟定初稿并初步提出定密等级，经办公室审核，报学校领导审定后，按

照要求，在涉密计算机上打印，并逐份编号。制作涉密文件的计算机不能与网络联接。

密件应当在内部文印室印刷，严格按照批准的数量制作，不得多制、私留，作废的打印纸

张要按规定销毁。

（二）学校制作的涉密文件应由经办部门机要管理员按规定范围发放，不得擅自扩大

范围。发文人员应严格履行登记、编号、签收手续，签收时必须逐件清点、核对。严禁将

机要文件带离办公场所，因工作需要确需携带的，须经学校领导审批。严禁通过网络、手

机等设备传阅。对于向上级单位报送的机要文件，须到办公室备案登记，经审核批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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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机要通信工具或指派专人报送，不得通过普通邮政或非邮政渠道传递。传递涉密文

件，应当包装密封；信封上应当标明密级、编号和收发件单位名称。使用信封封装绝密级

文件时，应当使用由防透视材料制作的、周边缝有韧线的信封，信封的封口及中缝处应当

加盖密封章或加贴密封条；使用袋子封装时，袋子的接缝处应当使用双线缝纫，袋口应当

用铅志进行双道密封。

第六条　学校接收、登记上级涉密来文的程序：
（一）通过机要通信渠道投递或学校专人领取的涉密上级文件必须由学校办公室机

要管理员在检查文件袋密封完好，清点文件份数、编号与文件签收单一致后，履行签收和

交接手续。

（二）收文后，机要管理员应及时做好登记，注明涉密文件的来文日期、发文单位、文

号、标题、密级、来文份数等。上级涉密文件应单独设薄登记，设专柜保存，尤其要注意文

件的办理时限，定期做好清点。

（三）凡其他渠道开会带回来的上级涉密文件，须交办公室编号、登记、签收再传阅，

严禁私人保管。

第七条　制发和收到的机要文件必须保存在机要室保险柜中。

第三章　机要文件传阅、借阅管理

第八条　根据机要文件的密级和制发机关、单位的要求及工作的实际需要，确定知
悉人员的范围，不得擅自扩大范围，也不得向无关人员泄露文件内容。

第九条　上级涉密来文由办公室机要管理员填写“传阅单”后，送学校办公室分管机
要工作的主任提出拟办意见，按确定的送阅范围，由机要管理员呈送学校领导阅批，并根

据领导意见，通知系部、部门负责人至学校机要室阅文，并填写办理意见。任何人不得擅

自将机要文件带离机要室。对急办的文件，机要管理员要及时催办。

第十条　机要管理员要掌握上级涉密来文的传阅速度和文件去向，并于每日下班前
取回，存放保险柜。

第十一条　因工作关系需要借阅机要文件且满足阅读条件的人员，必须履行借阅手
续，当日归还，及时销号。借阅人对文件负有安全和保密责任，严格按要求保管机要文

件。机要管理员对借出的文件应按时限要求及时追回。

第十二条　禁止复制、复印、摘抄、汇编未经密级确定机关、单位或者上级机关批准
的涉密上级文件。确因工作需要复印、摘抄、汇编机密级和秘密级文件，必须履行审批手

续，同时不得改变其密级、保密期限和知悉范围，在机要文件上注明翻印、复印编号，并视

同原件管理。

第四章　机要文件清退、归档和销毁

第十三条　严格按照上级部门的规定和要求，做好文件的清退、归档和销毁，不得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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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处理。

第十四条　对于应当清退的涉密上级文件，应按程序，通过机要通信渠道或安排专

人做好清退。各系部、各部门自行保管的学校制发的机要文件，不得自行处理，应按照要

求及时清退至学校办公室。

第十五条　对于需要归档和销毁的涉密文件，先清理登记造册，列出拟归档和销毁

的文件清单，报领导审批后，分别送到学校档案室归档和上级指定的场所销毁。归档和

销毁必须做好交接手续。严禁将涉密载体作为废品出售。

第五章　机要文件的保密管理

第十六条　机要文件的保密管理，应遵循严格管理、严密防范、确保安全、方便工作

的原则。

第十七条　制作机要文件要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定密程序，标明密级和保密期限，注

明发放范围及制作数量，绝密级、机密级的应当编排顺序号。文件确定密级前，应当按照

拟定的密级先行采取保密措施。确定密级后，应当按照所定密级严格管理。绝密级公文

应当由专人管理。文件的密级需要变更或者解除的，由原确定密级的机关或者其上级机

关决定。

第十八条　机要人员、阅文人员应严格执行保密纪律，增强防范意识，防止文件丢

失、泄密事件发生。

第十九条　机要室不允许闲杂人员进入。机要管理员不得在非涉密计算机系统或

传真机中存储、传输机要文件。

第二十条　涉密人员离岗、离职前，应当将所保管的文件按规定办理移交手续。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机要文件所附光盘按照文件密级同等管理。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学校办公室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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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紧急信息请示报告办法

鲁电职院办字〔２０２０〕９号

第一条　为确保做好紧急信息请示及报告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

对法》《山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要求，结合学校实际，特此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各类紧急事项信息请示报告。

第三条　紧急信息请示报告的内容包括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和

《山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报送标准事项；性质严重事项；重大群体性事件事项；涉

及人员身份特殊事项；涉及敏感事件、敏感地点、敏感人员的事项；正在发生可能演变成

特别重大事故的事项；可能引发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偶发事件事项；涉及学校互联网热点

事件事项；需上报的其它事项等。

第四条　相关人员要按照“职责分工、业务归口、及时准确、逐级上报”的原则，认真

执行请示报告流程，一般不得越级请示报告。

第五条　各系部、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紧急信息请示报告工作，落实工作责任。各系

部、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为紧急信息请示报告第一责任人。

第六条　各系部、各部门要严格执行紧急信息请示报告办法，明确责任分工、工作要

求及工作程序，不断完善紧急信息请示报告机制。应按照此办法规定的流程及时如实请

示报告，不得迟报、漏报、瞒报。

第七条　学校纪检监察室、办公室、组织人事处对此办法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对于违反紧急信息请示报告办法及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学校将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

责。

第八条　要做好保密工作，不宜公开的情况，要严格限制阅知范围，特别重要、仅限

学校领导掌握的情况，可直接向有关领导本人请示报告。

第九条　请示报告可在事件发生后先电话口头报告，后补送文字报告。来不及报送

详细情况的，可先进行初报，然后根据事态进展和处理情况，随时进行续报。

第十条　紧急信息请示报告流程：

１．正常工作日，相关人员在发现问题时，第一时间通过电话等有效方式报告给所在

系部、部门负责人。工作日下班后及节假日，还应通过值班电话（１３３７０５０５１１０）报告给值

班组长。

２．各系部、各部门负责人在收到紧急信息后１０分钟内以电话方式向相关职能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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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示报告，同时请示报告分管校领导，分管校领导根据事项重要程度向主要领导请示报

告。

３．各系部、各部门负责人在短时间内赶往现场进行指挥处置，在２０分钟内将所梳理

及整理内容情况，形成书面处置报告，按模板（附件１）填写，经分管校领导审核后报办公

室（联系电话８３３１８３３３），重大事项需经主要校领导确认意见。

４．办公室在事件发生３０分钟内，将经分管校领导审核或主要校领导确认意见后的

信息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５．各系部、各部门负责人在２小时内，将紧急信息基本情况、信息来源、时间、地点、

涉及人员、事件起因和性质、基本过程、已造成的后果、影响范围、事件发展趋势、处置情

况、拟采取的措施以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等，经分管校领导审核后报办公室。重大事项报

送信息需经主要校领导确认。

６．办公室在收到各系部、各部门报送书面报告后３小时内，对紧急信息中是否存在

数字错误、错别字、漏字、语法错误等进行审查；对通过网络、媒体等渠道获取的信息，还

应通过电话向相关单位核实。发现要素不全、事实不清的要主动联系，及时纠正。经内

容审查后，以正式公文形式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７．紧急情况下，要做到“边报告、边核实”。一般情况下，短时间内核实不清楚可以先

报告，并注明“正在核实中”。

第十一条　各系部、各部门向学校请示报告紧急信息，要全面如实反映情况、分析问

题、提出建议。请示要精简扼要，重在阐明请求事项及相关理由、提出意见建议。报告要

坚持问题导向，言之有物。要严格遵守行文规则，提倡简明质朴的优良文风，紧急信息报

告一般控制在２０００字以内。

附件：１．３０分钟内电话请示报告模板

２．３小时内书面请示报告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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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３０分钟内电话请示报告模板

一、事件名称。

二、发生的时间、地点、涉及人员以及现场情况。

三、发生单位（场所）的名称、性质等基本情况。

四、事件的基本过程（包括应急救援情况）及初步原因分析。

五、影响范围，包括已经或可能造成灾害影响的地区、死亡及受伤人数（包括下落不

明、涉险的、需要紧急转移的人数）等。

六、已经采取的措施。

七、事件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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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３小时内书面请示报告模板

一、事件名称。

二、事件信息来源。

三、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涉及人员以及现场情况。

四、事件发生单位（场所）的名称、性质等基本情况。

五、事件的基本过程（包括应急救援情况）及初步原因分析。

六、事件影响范围，包括已经或可能造成灾害影响的地区、死亡及受伤人数（包括下

落不明、涉险的、需要紧急转移的人数）等。

七、事件的发展趋势。

八、已经采取的措施。

九、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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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信访工作规定

鲁电职院党字〔２０２０〕２９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维护信访秩序，规范信访行为，保障师生员工合
法权益，接受社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学校改革发展的监督，根据国家《信访条例》和

教育部《教育信访工作规定》等文件，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信访，是指学校教职员工、学生、家长或其他组织和个人采用书
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山东省信访信息系统、１２３４５政务热线系统等形式向学校

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投诉请求，按学校职权范围应由学校处理的活动。

第三条　学校信访工作坚持“分级负责、归口办理，谁主管、谁负责，依法、及时、就地
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学校主要领导是信访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学校信访工作负总责，其他学
校领导对分管工作领域的信访事项负责。学校各部门、各系部的党政主要负责人是本部

门信访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应及时处理本部门工作中的信访事项。

第二章　信访人

第五条　信访人是采用本规定第二条的形式向学校信访的组织或个人。
第六条　信访人在进行信访活动时，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自觉维护学校公共秩序

和信访秩序，不得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以及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应如实反映问题，不

得捏造、歪曲事实，不得诬告、陷害他人。

第七条　信访人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等书面形式向学校信访的应当载明信访

人的姓名（名称）、工作单位（或住址）、联系方式。

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向学校信访的，应到学校设立的信访接待场所提出。

多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共同信访事项的，应推选代表，代表人数原则上不得超过５

人。

第三章　信访工作机构、职责

第八条　学校成立信访工作领导小组，在学校党委领导下统筹学校信访工作。
信访工作领导小组工作职责：

（一）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教育部和省委省政府信访工作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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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负责协调、指导、检查、督促学校信访工作。综合分析带有倾向性、苗头性和政

策性的信访问题，履行向学校党委提出改进工作、完善政策、给予处分建议的职责；

（三）对学校各部门、各系部处理的信访事项，信访人不认可处理意见，提出复查的，

进行复查。

第九条　信访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学校办公

室，具体负责学校信访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职责：

（一）代表学校受理信访事项；

（二）承办上级机关和领导交办的信访事项；

（三）向学校各系部、各部门交办、转办信访事项，并协调、督促信访事项的落实；

（四）对学校各系部、各部门处理的信访事项，信访人不认可处理意见，提出复查的，

提交信访工作领导小组进行复查；

（五）调查研究重大信访事项，分析学校信访热点难点问题，及时上报重要信访信息；

（六）及时处理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上访事件，协调学校各系部、各部门配合上级机关

处理好信访事项；

（七）定期通报学校信访事项落实情况。

第四章　信访事项的受理、办理

第十条　学校受理信访事项后，将分类处理。

对属于学校职责范围应由学校处理的信访事项，由领导小组办公室登记，报主要校

领导和信访事项相关的分管领导审阅，并向相关系部、部门交办、转办。

对涉及面广、复杂的信访事项，由领导小组办公室协调，召开信访联席会议，研究处

理。

对已经或者应当依法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信访事项，领导小

组办公室原则上不予受理，但须告知信访人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程序向有关机关

提出。

第十一条　学校各系部、各部门应秉公办事、实事求是，及时妥善处理信访事项。已

经调查核实的信访事项，应书面答复：

（一）请求事实清楚，符合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文件规定的，尽快办理；

（二）请求事由合理但缺乏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文件依据的，应当对信访人做好解释

工作；

（三）请求缺乏事实根据或者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文件规定的，不予支持。

需回复信访人的，由受理信访事项的系部、部门办理并回复。承办系部、部门拟出书

面答复意见由本系部、部门主要负责人审核，签署意见并加盖部门公章，经分管领导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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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由领导小组办公室予以答复。

第十二条　学校各系部、各部门办理信访事项的工作人员与信访事项或者信访人有

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第十三条　学校各系部、各部门办理信访事项的工作人员应严格遵守信访纪律，不

得透露信访人的检举、揭发材料以及有关情况。对涉密的信息，要严格按照学校保密工

作规定办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准打击报复信访人。

第十四条　学校各系部、各部门办理信访事项，必要时可以要求信访人说明情况。

需要进一步核实有关情况的，可以向其他组织和人员调查。

第十五条　对领导小组办公室交办、转办或各系部、各部门直接受理的信访事项，应

当在规定的办结日期内办结。情况复杂的，须向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信访人说明情况，可

申请适当延长办理期限。

第十六条　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的信访人对学校各系部、各部门处

理意见不认可的，可以自收到书面答复之日起３０天内，书面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复查

请求。学校信访工作领导小组自收到复查请求之日起３０天内提出复查意见，并书面答

复信访人。

信访人对复查意见不认可，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请求的，学校不再受理。经领

导小组办公室确认后课按照之前的正式答复予以回复。

第五章　信访事项的督办

第十七条　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学校信访事项的督办。

对无正当理由又未按规定的办理期限办结信访事项的，未按规定反馈信访事项办理

结果的，未按规定程序办理信访事项的，办理信访事项推诿、敷衍、拖延的，不执行信访处

理意见等情形，报学校信访工作领导小组，对承办部门、系部负责人进行问责，相关人员

按有关规定处理，并纳入部门绩效考核。

第十八条　督办采取电话催办、约谈督办、书面督办、实地督办等方式。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第二十条　本规定由信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附件：１．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信访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２．山东信访信息系统信访事项批转承办表单

３．１２３４５政务热线系统热线件承办单

４．政务服务热线信息归集说明

５．信访事项归集报告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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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信访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信访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郑　三　张训华

副组长：迟会礼　韩召良　孟翠萍　梁会亭　李卫东　柏一星

成　员：各部门、各系部党政负责人

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迟会礼（兼任）

副主任：王毅东

成　员：郑清一　李志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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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１：

山东信访信息系统信访事项批转单

校内编号 号 受理时间 　　月　　日

信访编号 办结时限 　　月　　日

信访方式 是否告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内容简述

批转意见

年　　月　　日

分管领导意见

年　　月　　日

书记审阅

年　　月　　日
院长审阅

年　　月　　日

承办部门 承办人

（本批转单由领导小组办公室填写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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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２：

山东信访信息系统信访事项承办单

校内编号 号 受理时间 　　月　　日

信访编号 办结时限 　　月　　日

信访方式 是否告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内容简述

告知书送达方式 □当面送达　　□邮寄　　□其他

送达时间 　　月　　日 告知书情况 □拒收　　□签收

信访人态度 □满意　　□不满意　　□无意见　　□拒签　　□反复

承办部门

负责人
月　　日

分管领导

意　见
月　　日

说明：１、信访告知书由信访人签字确认，送达人签字，加盖部门公章；２、答复意见书以学院落款，由信
访人签字确认，送达人签字；以上两项文书经部门负责人确认，分管领导同意连同填写完整的本承办

单一并报办公室２１１房间，电子版发ｂｇｓ＠ｓｄｃｅｔ．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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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１２３４５政务热线件承办单

校内编号 号 受理时间 　　月　　日

热线编号 办结时限 　　月　　日

是否回复 是否保密

联系人 联系方式

答复意见

年　　月　　日

部门答复人 答复电话

答复来电人

情　况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当事人联系不上

说明：热线承办单以附件形式上传Ｏ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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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４：

政务服务热线信息归集说明

为进一步提高省级热线工单办理效率，现就有关诉求信息归集事宜明确如下：

一、归集范围及要素要求

１．涉法涉诉工单：指已经诉讼、仲裁、行政复议、行政处罚等作出决定或者正在处理

过程中的工单，应提供法院判决书或传票、立案号等。

２．涉信访工单：指已经进入信访渠道处理或已经做出信访处理意见的工单，应提供

信访编号或县级及以上信访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

３．不合规诉求工单：指诉求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规定的工单，应注明法规

政策的规范全称、文号，说明不符合的具体条款，并提供该条款内容。

４．重复反映工单：指已确认为为前述三类工单之一，来电人仍以同一事实或理由重

复提出的工单，应提供上次热线工单（被重复工单）的工单号。

二、归集方式

承办单位可在省级热线系统对已回复的热线工单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应情况说明和

证明材料，其中情况说明应加盖单位公章（各市应加盖市级热线工作机构公章）并以附件

形式上传。

三、其他

１．省级热线按照要素要求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不计入满意度考核，重复反映不再

转办。

２．对于系统上传的附件有疑义的，需承办单位提供原件。

３．对于办结时限在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以前的热线事项，各承办单位应在７月１２日

１６：００前（各市在７月３１日前）完成提报；办结时限在７月１日以后的实行动态化提报和

审核，应在办结时限后１５日内提报完成，逾期不可提报。

省级热线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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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５：

关于编号＃＃＃＃＃＃＃＃＃＃信访调查处理的说明

省＃＃厅：

近期，我校先后＃次收到编号为＃＃＃＃＃＃＃＃＃＃的信访处理通知单，内容为＃先生来电反

映：………………………………………………………………………………………………

………………………………………。希望相关单位落实处理，请处理并回复来电人。经

调查，情况如下：

＃＃＃＃年＃月＃日，…………………………………………………………………………

…………………………………………………………………………………………事件处

理完结。

鉴于以上事实，并无信访人＃先生表述的……………．的情况。同时，信访人＃先生属

多次失实重复信访，建议今后不再予以受理。

部门负责人：

分管校领导：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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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国际合作与交流办法

鲁电职院办字〔２０２０〕１７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学校立足高等职业教育特点，为做好新时代职业教育对外开放各项工作，

提高国际化教育教学水平，规范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流程，结合相关文件精神及要求，特

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主要包括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组（随）团因公短期出国（境）项目；教

师因公出国留学及研修项目；在校学生出国（境）交流学习项目；教师参与孔子学院项目；

因公聘任外国专家项目；国（境）外教育机构的来访等。

第三条　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各项工作须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山东省政策规

定执行。

第四条　办公室是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统筹指导和协调国际

化办学项目的落地与执行。相关职能部门和系部根据工作职责承担相应工作任务。

第二章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第五条　本办法规定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是指由学校申报并经省教育厅批准和教

育部备案的与外国高校或机构合作开展的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教学活动。

第六条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申报和教育教学管理工作须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执行。

第七条　拟与国（境）外高等院校或教育机构开展合作办学的系部，应对拟合作单位

的办学资质及发展背景进行认定，在广泛调研及论证的基础上，将项目内容及可行性报

告报送办公室。

第八条　办公室对所提报可行性报告的内容及合作必要性进行剖析及论证，会同相

关职能部门进行可行性审查和评估后，统一向学校进行申报。

第九条　经学校批准后，办公室将申报材料报主管部门审批，负责申报和审批过程

的联络及协调工作。申报过程中的专业答辩环节，由承办系部负责。

第十条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生的教学安排，教学管理，学生管理，招生就业管理，

财务管理，资产管理等方面内容另行规定。

—８２１—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制度汇编



第三章　组（随）团因公短期出国（境）

第十一条　组（随）团因公短期出国（境）计划的确定，应密切结合国际化办学思路

以及教学、科研、管理工作和人才培养的需求，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实际统筹制定。

第十二条　组（随）团因公短期出国（境）手续及组织过程要严格按照《关于进一步

加强因公出国（境）管理的若干规定》（中办发〔２００８〕９号）和《关于印发因公出国（境）管

理办法的通知》（鲁经信外〔２０１４〕９７号）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学校组（随）团因公短期出国（境）计划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审批，出访

手续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在获取“山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出国、赴港澳任务批

件”后方可执行。

第十四条　办公室负责因公出国（境）任务的编制、审查、报批、政审以及行前教育管

理各项工作。

第十五条　出访人员应严守外事纪律，增强安全保密意识。拟与外方洽谈的重大项

目和签署的重要合作协议，应按学校规定审批后执行。

第十六条　出访人员回国后２４小时内将“因公护照”交至办公室。７日内将出访报

告、公务活动照片、签署的协议、出访日志等相关资料报送办公室。

第四章　教师因公出国留学及研修

第十七条　教师因公出国留学及研修项目的确定，要充分结合专业建设规划和人才

培养需要制定，坚持为学校专业建设、教学科研、事业发展服务原则，按需选派，确保质

量。

第十八条　参与因公出国留学及研修项目的教师应在校工作２年以上，具有较强的

教学及科研能力，专业基础扎实，如国家或山东省公派项目，应符合相关规定。

第十九条　国家及省政府公派出国留学项目要严格按照报批程序组织。教师参与

其他类型的因公出国留学或研修项目，应由本人提出申请，所在系部或部门负责人签署

意见并报分管校领导同意后，经办公室审核，报学校审批。

第二十条　因公出国留学人员应在出国前与学校签订《资助出国留学协议书》，并按

照协议条款完成各项手续办理。

第二十一条　留学人员在留学期间要严格遵守我国和留学所在国的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定，维护国家和学校权益，保守国家机密，保护学校的知识产权，认真履行出国留学

协议，按期完成留学任务。

第二十二条　在有担保人的前提下，学校为公派出国留学人员保留公职、档案工资

和校内岗位津贴。

第二十三条　留学人员有义务在留学期间与所在系部或部门保持联系，在结束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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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应按时回校报到，及时作出书面学术成果报告和留学总结。

第二十四条　公派出国留学结束后，至少在学校工作满五年方可申请调出。对未经

批准延期、滞留不归的出国教师，超期三个月按自动离职或辞退处理。

第五章　在校学生出国（境）交流学习

第二十五条　学生出国（境）交流学习计划的确定，应密切结合学校国际化办学人才

培养的需求，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实际统筹制定。

第二十六条　申请出国（境）交流学习的学生应具备如下基本条件：政治素质好，热

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优良；按时完成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与学分，无不及格课

程；身心健康，具有国外学习生活的经济能力和适应能力；符合各类项目国（境）外院校规

定的具体申请条件。

第二十七条　办公室负责统筹管理学生出国（境）交流工作，包括对外联络、发布通

知、指导学生办理出国（境）手续、对学生进行出国（境）前安全教育及培训等。教务处负

责学生成绩审核，各系部负责指派指导教师与学生保持经常性联系，对学生在外期间的

学习进行必要的指导，协助学生办理出国（境）前离校、返校报到手续等相关工作。

第二十八条　除特殊规定外，学生出国（境）前应缴清本校的全部费用，不得欠费。

财务审计处负责相关费用的核算、收取。

第二十九条　学生在国（境）外学习期间应遵守我国有关保密法律法规。

第三十条　学生在国（境）外学习期间应遵守所在国或地区的法律法规，尊重当地的

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遵守所在学校的规章制度，不做任何有损国家尊严的事情，遇到重

大事情应及时向我国驻当地使领馆或机构和学校报告。

第三十一条　学生在国（境）外学习期满后应按时返校，如遇突发事件不能按时返

校，应及时向所在系部提出书面申请，经系部同意后报办公室备案。学生不得擅自中止、

延长学习期限或转往其他国家或地区。

第六章　教师参与孔子学院项目

第三十二条　办公室每年根据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和山东省教育厅的通知要

求，组织选拔国家公派出国教师。

第三十三条　国家公派出国教师的选派应按照自愿报名、公开选拔、择优派出的原

则进行。

第三十四条　选派教师条件应按照当年要求，具有良好的适应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

力；满足孔子学院、课堂、国家公派教师岗位要求。

第三十五条　申请人根据通知要求填写网上申请表，填写后下载打印，由所在系部、

部门填写推荐意见；办公室负责对推荐材料审核后报学校及上级主管部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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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条　申请人应接受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组织的相关培训，参加并通过

国家汉办统一组织的选拔考试方具备资格。派出教师应在出访前１个月向学校提出派

出申请，待学校审批通过后方可派出。工作考勤由派出日起进行计算。

第三十七条　派出教师应按照孔子学院工作安排，服从工作安排，认真履行岗位职

责。在派出工作期间，与所在系部保持联络，定期汇报工作。

第七章　因公聘任外国专家

第三十八条　需聘用外教到我校工作的部门，每年１２月底前向办公室提出书面申

请。需聘请外教来我校进行短期交流、讲座等学术活动的部门，应提前三个月向办公室

提出书面申请。办公室根据聘用部门的申请，报学校审批后方可实施招聘。

第三十九条　聘用部门可以充分利用本部门的人力资源和学术交流渠道，独立自主

地选聘所需专业的外教；办公室应利用一切对外交流渠道，对聘用部门聘请外教工作给

予帮助和支持。

第四十条　任教一学期以上（含一学期）的外教必须与学校签订聘用合同。合同内

容由聘用部门拟定，办公室审核，并经学校审批后与外教签订。

第四十一条　外教应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和我校的各项规定，年龄、学历、所从事专

业、工作经历、教研科研、业务水平均符合教学科研实际需要。

第四十二条　外教入境前，办公室需办理《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证》《被授权单位

邀请函》。外教入境后，由安全保卫处负责办理外国人临时居住登记；合作教师协助外教

办理体检，获得健康证明书；办公室负责办理《外国专家证》《外国人居留证》等。

第四十三条　外教的管理，实行相关职能部门和聘用部门分工负责的制度。办公室

为学校外教归口管理的职能部门。外教的教学管理与考核由教务处和聘用部门参照我

校教师的管理与考核标准执行。外教的日常安全工作由安全保卫处负责，办公室和聘用

部门协助。

第八章　国（境）外教育机构的来访

第四十四条　凡以学校名义邀请的国（境）外代表团、国际知名人士、专家学者等的

来校访问，均由办公室负责填写学校《国（境）外来宾接待信息表》（附件１）备案，并视情

况向上级主管部门报批。

第四十五条　各系部、部门邀请国（境）外人士来校参观访问、考察讲学、合作科研、

参加会议等或由国外、境外团体和个人直接与部门、单位联系的来访，应在外宾来校前１

个月向办公室提交申请，详细说明来访团组或个人来校目的、时间、费用安排等，并提供

基本背景材料，由系部、部门负责人签署意见后，报办公室按程序审批。

第四十六条　各系部、部门邀请获批后，需填写《国（境）外来宾接待信息表》（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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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若有讲座，请另外填写《国（境）外教师专家举办讲座情况登记表》（附件２），并在外

宾来访结束５日内，将在校期间交流活动的图片和文字材料（电子版）送交办公室存档。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本办法未涉及的相关事宜，按上级部门和

学校有关规定执行。本办法由学校办公室负责解释。

附件：１．国境（外）来宾接待信息表

２．国（境）外教师专家举办讲座情况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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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国境（外）来宾接待信息表
邀请部门（盖章）： 联系人／填表人：

姓名
（外文） 性别

（中文） 国籍

单位

职务

（外文） 年龄

（中文） 护照号

随行

人员

信息

姓名（中外文） 单位（中外文） 职务 国籍 年龄

来访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天数

来访目的

行程安排

办公室 签字：　　　　　　　日期：　　　　　　

注：请于活动结束后１０日内将新闻及照片电子版发办公室邮箱：ｓｄｄｚｏｆｆｉｃｅ＠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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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国（境）外教师专家举办讲座情况登记表
主办系部（盖章）： 填表人／联系人：

主讲人姓名 （外文） 中文

性别 国籍

单位 职务

电话 邮箱

通讯地址

题目

时间 地点

讲座内容

主办系部

协办系部

主持人

翻译

学生专业

学生人数

其他

注：１．请附主讲人个人简历。
２．请于讲座结束后５天内将该表格、讲座照片及新闻稿电子版交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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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重大改革项目风险评估办法
（试　行）

鲁电职院党字〔２０２１〕４３号

学校重大改革项目风险评估，是指与全校师生利益密切相关的改革性重大决策、重

点项目、重大事项在出台或审批前，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因素开展系统的调查、科学的预

测、分析和评估，制定风险应对策略和预案。为从源头上规避、预防、控制可能产生各种

风险，落实防范、化解和处置措施，确保改革项目顺利实施，特制定本办法。

一、评估原则

１．全面覆盖原则。涉及全局性的重大改革项目方案，出台前应当进行风险评估。有

关部门应对改革项目实施情况进行风险评估，必要时应委托第三方进行评估，评估结果

作为完善改革决策的重要依据。

２．权责统一原则。重大改革项目承办部门具体组织实施风险评估工作，按照“谁主

管、谁负责”“谁决策、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的要求，对评估结论负责。

３．合法合理原则。评估重大改革项目必须严格履行法律、法规，做到公平、公正。要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定科学、规范的评估标准，深入调查研究，多渠道、多方式、

多层次征求意见，充分论证，确保评估全面、客观、准确。

４．以人为本原则。统筹考虑发展需要与承受能力，统筹考虑长远利益与现实利益，

以全校师生是否拥护作为风险评估的重要依据，切实维护师生合法权益。

５．公平与效益原则。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实现政治效益、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的有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二、评估范围

涉及全局性的重大改革方案及重大改革项目。

三、评估内容

１．合法性。主要评估事项内容及程序是否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章，是否符合党和
国家的方针政策，是否符合山东省的战略部署和重大决策，是否符合主管厅局的工作要

求。

２．合理性。主要评估事项内容是否符合近期和长远发展规划，是否兼顾了各方利益
群体的不同需求，是否考虑了学校高质量发展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３．可行性。主要评估事项内容是否经过充分论证，是否符合大多数师生的意愿，所

需的人力、财力、物力是否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并且有保障，是否能确保连续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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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否成熟。

４．安全性。主要评估事项内容对所涉安全稳定、师生利益和教育教学活动的影响，

师生对该影响承受能力，引发矛盾纠纷、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是否有相应的风险规避、

防范、处置措施和应急预案。

四、评估主体

重大改革项目的提出部门是风险评估的承办主体，负责组织实施评估工作，并向学

校党委提交重大改革项目安全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学校党委对评估报告进行审查。

五、评估程序

１．制定评估方案。承办部门对已确定的评估事项制定评估方案，明确具体要求和工

作目标。

２．组织调查论证。承办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将拟决策事项通过公告公示、走访师生、

问卷调查、座谈会、论证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征求意见，科学论证，预测分析可能出现的不

稳定因素。

３．确定风险等级。针对可能存在的重大群体性事件或者安全稳定隐患进行评估，评

估为风险较大、有风险和无风险三种，针对风险较大和有风险，承办部门应当执行化解风

险的工作预案。

４．形成评估报告。在充分论证评估的基础上，承办部门就评估的事项、风险的分析、

评估的结论、应对的措施编制风险评估报告。

５．严格项目审批。承办部门将评估报告连同重大改革项目报告以及化解风险工作

预案一并上报审批。学校党委视情做出实施、暂缓实施或不实施的决定。对已批准实施

的重大决策事项，承办部门要密切监控运行情况，及时调控风险、化解矛盾，确保顺利实

施。

六、工作要求

１．加强组织领导。各系部、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对重大改革项目风险评估

工作的组织实施，加强对评估工作情况的检查和指导，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重大

问题，提升风险评估工作水平。要认真执行、切实推进风险评估工作，对应进行评估的重

大改革项目做到不评估不决策，不评估不实施，把评估结果作为重大改革项目推进的依

据。

２．严肃责任查究。学校党委将重大改革项目风险评估工作纳入绩效考核，作为考核

各部门工作的重要内容。对应进行重大改革项目风险评估而未实施评估的，或组织实施

不力、走过场，以致引发不良影响、造成实际损失的，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严肃查究

有关部门和相关人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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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总法律顾问制度实施办法
（试　行）

鲁电职院〔２０２１〕３３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建立健全总法律顾问制度，提高学校依法治

校的能力与水平，维护学校和师生员工的合法权益，推进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法治工作的

意见》（教政法〔２０２０〕８号）与《高等学校法治工作测评指标体系》、山东省教育厅《关于

加强高等学校法治工作的实施意见》（鲁教法发〔２０２１〕２号）等法律法规以及政策精神，

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校总法律顾问是指具有法律职业资格或法学教育背景且具有高校丰富

法律事务工作经验、由学校聘任、全面负责本校法律事务工作的正式在编职工（包括学校

人员控制总量内职工）。

第三条　学校法律事务处理实行总法律顾问负责制。总法律顾问在学校党委领导

下开展工作，对学校法定代表人负责。学校组建法律顾问工作组，总法律顾问负责统筹

协调法律顾问工作组成员开展相关法律服务工作。

第四条　学校总法律顾问应当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坚持宪法法律至上，负责学校正

确实施国家的法律法规，依法办事，恪尽职守，独立公正的开展工作，注重建立健全学校

法治工作体制机制，依法维护学校与广大师生的合法权益。

第五条　学校每年列出专项经费预算，保障学校总法律顾问和法律顾问工作组顺利

开展法律服务工作。

第二章　总法律顾问工作职责

第六条　学校总法律顾问由学校聘任，主要承担以下工作职责：

（一）根据需要列席党委会、校长办公会等会议，负责对学校重大决策、重要事项等进

行合法性审查和法律风险评估论证，并独立发表法律意见；

（二）指导有关单位梳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法律风险，健全完善学校法律风险防

控机制；

（三）协调法律顾问工作组对学校制定、修订的合同、协议，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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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合法性审查；

（四）协调法律顾问工作组处理学校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相关法律事务；

（五）协调法律顾问工作组为学校处置重大突发事件、重大舆情、信访案件、纠纷谈判

等提供法律意见；

（六）协调法律顾问工作组为学校和师生提供教育教学管理等方面的法律咨询服务，

推动建立健全师生权益保护救济机制；

（七）协调法律顾问工作组协助开展法律知识培训和普及活动；

（八）提名法律顾问工作组成员，定期召集法律顾问会议；

（九）完成学校交办的其他法律事务。

第七条　学校总法律顾问做出法律意见建议时，应当充分征求和听取法律顾问工作

组成员和相关单位的意见建议，原则上应当以书面形式交付法律服务成果。

第八条　学校总法律顾问应当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加快推进法律事务线上

线下并行处理机制，逐步实现“清单化、标准化、网络化、数据化”的法律服务模式。

第三章　总法律顾问聘任与解聘

第九条　学校总法律顾问的聘任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

（二）身体健康且具有良好的法律职业伦理道德；

（三）具有法律职业资格或受过系统的法学专业教育，且具有法律实务工作经验的学

校副处级或副高级以上职务职称的正式在编职工（包括学校人员控制总量内职工）；

（四）熟悉高等教育法律法规，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和分析处理法律实务问题的能

力，有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

（五）具备胜任总法律顾问的其他条件。

第十条　学校总法律顾问的聘任程序：

（一）学校人事部门负责考察并提出总法律顾问拟聘人选；

（二）校长办公会会议研究决定；

（三）签订总法律顾问聘用合同，并颁发聘书；

（四）总法律顾问实行聘期制，三年为一个聘期，期满考核合格可以续聘。

第十一条　学校总法律顾问在任职期间出现以下事由或行为之一的，自动解聘或经

校长办公会会议研究后予以解聘：

（一）因调任、转任、辞职、退休等原因，不再便于履行总法律顾问职责的，前述事由发

生后自动解聘；

（二）履职过程中严重失职、渎职或出现重大失误的；

（三）受到相关党纪、政纪处分的；

—８３１—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制度汇编



（四）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五）其它不再适宜继续担任总法律顾问的情形。

第十二条　学校人事部门对总法律顾问实行年度考核和终期评估。年度考核意见

和终期评估意见作为总法律顾问是否解聘和续聘的重要依据。

第四章　法律顾问工作组

第十三条　学校法律顾问工作组成员由总法律顾问提出人选，报校长办公会会议研

究同意后，由学校办公室负责履行聘用手续。聘期一般不超过三年。

第十四条　法律顾问工作组成员应当按照聘用合同约定的职责范围，在总法律顾问

的组织协调下履行相关职责。

第十五条　法律顾问工作组成员在向学校提供法律服务时，可以依法查阅与学校委

托事项有关的工作资料，学校有关单位和部门应当予以协助、配合。

第十六条　法律顾问工作组成员应当认真履行职责，遵守国家和学校的保密制度，

不得泄露不应公开的相关信息，最大限度地维护学校办学声誉与广大师生的合法权益。

第十七条　学校总法律顾问每年度定期召开法律顾问工作会议，及时总结工作开展

情况，研判法治工作动态，评估法治工作效果，定期向学校党委会或校长办公会汇报学校

法治工作。

第十八条　学校需要聘请诉讼、仲裁等案件代理人的，可根据实际情况优先从法律

顾问工作组成员中聘用，代理费按照“一事一议”原则协商确定。

第十九条　学校办公室对法律顾问工作组成员实行年度考核和终期评估。年度考

核意见和终期评估意见作为法律顾问工作成员是否解聘和续聘的重要依据。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办公室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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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系级党政领导干部职责及工作规则暂行规定（试行）

鲁电职院党字〔２００９〕４号

为加强党的领导，健全系党政分工合作、协调配合的运行机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高等教育法》、《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山东普通高等学校

系级党政领导干部职责及工作规则暂行规定（试行）》，结合我校实际，制订本规定。

第一章　系主任的职责

第一条　系主任是本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系行政领导班子的“班长”，全面负责本单

位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工作。

第二条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要求，

与系党总支书记共同带领党政领导班子和全系教职工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

学校的各项决定。遵守国家的法律、法令和学校的规章制度。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

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完成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

本任务。

第三条　根据学院事业发展规划，组织制定本系的发展规划、改革措施和年度计划，

按规定程序批准后组织实施，并及时检查了解完成情况。

第四条　积极推进教育教学改革，严格教学管理，保证教学质量，全面提高学生的素
质。积极推进毕业生就业工作。

第五条　负责学科专业建设。根据学校统一要求，制定本系学科专业建设规划，做

好学科专业调整，实现学科专业建设目标。组织力量开展科学研究和科技合作。领导系

学术工作，做好教学、科研立项与成果评审工作，积极组织开展学术交流。

第六条　负责教师和职工队伍建设。注意培养选拔学科带头人，建设好学术梯队。

按照学院统一部署，加强教职工的教育和管理，不断提高教职工的政治业务素质和管理

水平。

第七条　积极与系党总支书记配合，共同负责落实思想政治工作，负责以系行政为

主实施的德育工作。支持工会组、共青团、妇委会、学生会等群众组织按照各自章程开展

工作。

第八条　负责管理本系国有资产。依法合理使用本系经费，负责建立和实施本系经

费管理与使用情况的通报制度。本系重大经费开支，与总支书记商量提出，由系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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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决定。

第九条　主持制定系内有关规章制度，维护正常教学科研秩序。
第十条　完成学院交办的其它任务。

第二章　系党总支书记的职责

第十一条　系党总支书记是本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是系党总支委员会的“班
长”，主持党总支的全面工作。

第十二条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要
求，与系主任共同带领党政领导班子和全系教职工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学院

的各项决定。遵守国家的法律、法令和学院的规章制度。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社会

主义办学方向，完成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任

务。

第十三条　与系主任密切配合，参与讨论和决定本单位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工作中
的重要事项。支持系主任在其职权范围内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

第十四条　负责抓好党的建设。按照学院党委统一部署，加强党组织的思想、组织、
作风建设，制定、实施本单位的党建工作规划、年度计划和党员教育发展计划。积极做好

发展党员特别是在优秀学生和青年教师中发展党员工作，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和管理。不

断加强党总支和所属党支部自身建设，提高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

用。

第十五条　组织领导本系的思想政治工作。根据学院党委学习教育计划，负责本单
位思想教育和理论学习工作。带领系领导班子成员，联系实际做好师生员工的思想政治

工作。

第十六条　同总支委员会其他成员一起负责本单位干部的教育工作，做好系团总支
书记、政治辅导员的管理工作。对系属教学、科研、行政组织负责人的任免或变动，在听

取党支部和群众意见的基础上，与行政负责人共同研究，按有关规定办理。参与讨论和

决定本单位师生员工出国、晋升、岗位调动、毕业生就业等方面的工作，并负责政治审查。

第十七条　加强系领导班子自身建设。经常与系主任沟通情况，协调党政关系，搞
好领导班子内部团结。组织好领导班子的民主生活会。负责检查落实党员领导干部双

重组织生活制度。抓好本系领导干部的廉政勤政、廉洁自律，并负主要责任。

第十八条　领导本单位工会组、共青团、妇委会、学生会等群众组织，支持他们按照
各自的章程围绕学校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

第十九条　完成学院交办的其它任务。

第三章　会议制度和议事规则

第二十条　系务会议及其议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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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务会议是本单位教学、科研及行政管理工作中重要问题的决策会议。

二、系务会议成员由系主任、党总支书记（主持工作的副书记）、副主任、教学秘书、团

委书记等组成。会议由系主任召集并主持，系主任不在，由党总支书记主持。列席会议

人员由系主任和总支书记商定。

三、系务会议议题由系主任与党总支书记商量提出，也可先由分管副主任提出，经系

主任与党总支书记商量后，由系主任确定。会议议题和开会时间要提前通知与会人员。

需要进行决策的重要议题，有关人员应做好充分准备，在做好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可

供选择的决策方案。

四、重要问题必须经集体讨论后，由系主任在充分听取意见的基础上作出决定。对

重要问题意见分歧较大时，要暂缓决定，待以后再商量或请示学校领导后确定。

五、系务会议的议事范围主要包括：

（一）研究讨论本单位对党和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及学校各项决定的贯彻落实。

（二）讨论本系的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学期工作安排、向上级的重要请示报告及

工作总结。酝酿提出系属教学、科研、行政组织负责人人选。

（三）讨论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实验室建设及人员出国交流、进修培

训等事宜。

（四）研究本单位内部管理体制改革问题。

（五）研究讨论德育工作。

（六）根据有关财务制度的规定，研究讨论对经费、资金的使用、管理工作。

（七）听取分管教学、科研、科技开发及社会服务等负责人的工作汇报，进行督促、检

查。

（八）研究落实学校党委、行政交办的其它工作。

（九）在系学术委员会成立之前，代行学术委员会的职权。

第二十一条　系党总支委员会会议及其议事规则

一、系党总支委员会是学院党组织承上启下的重要层次，是本单位的政治核心，对本

单位的改革、发展和稳定与行政共同负有重要责任。

二、系党总支委员会会议由书记（或主持工作的副书记）召集并主持。党总支委员会

会议必须有半数以上委员出席方可召开。系行政主要负责人是党员的，应是总支委员会

成员；不是委员会成员的，可以列席党总支委员会有关会议。

三、党总支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讨论决定问题必须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同一问题的赞成人数超过到会委员半数为通过。如对重要问题意见分歧较大，不能形成

决议时，除紧急情况外，一般应暂缓作出决定，进一步调查研究，交换意见，下次再议，或

向上级党组织请示。

四、会议议题由书记与系主任商量后提出。涉及本单位改革发展的重要议题，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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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前应与系主任充分酝酿。会议议题及开会时间，应提前通知与会人员。凡提交会议

讨论的重要议题，有关人员应做好充分准备。

五、系党总支委员会会议的议事范围主要包括：

（一）讨论和决定本单位对党和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及学校各项决定的贯彻落实。

（二）讨论党总支年度和学期工作计划及工作总结。

（三）与系行政一起讨论和决定本单位教学、科研、内部管理等重大改革方案和措施。

听取系行政负责人通报教学、科研及行政管理工作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四）分析党员、教职工和学生思想状况，提出加强思想教育工作的意见和措施。

（五）分析党支部状况，提出加强党支部建设的指导意见。

（六）讨论决定发展党员工作，提出加强对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教育和预备党员教育的

意见和措施。

（七）贯彻党管干部的原则和学院党委意图，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讨论本单位干部教

育管理工作。

（八）研究讨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学生管理工作，和工会、共青团、妇委会、学生会工

作。

（九）研究落实学校党委、行政交办的其它工作。

第二十二条　系务会议每周召开一次，由教学秘书负责记录。党总支委员会议不定

期召开，由团总支书记记录。会议决定的事项，必要时可形成正式文件，经主要负责人审

定后印发。会议决定的问题，应由分管负责人组织落实，并将落实情况向主要负责人报

告。

与会人员要严格遵守会议纪律，任何人不得泄密。

第四章　系级党政领导人员的分工合作与协调配合

第二十三条　系主任和系党总支书记共同承担着本系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责任

和培养合格人才的根本任务。凡是系里的主要工作和重大问题，主任和书记都有责任，

都应当认真思考，深入调查研究，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主任和书记要分清职责，各司其

职，各负其责，既分工又合作，共同作好全系的工作。要互相尊重，经常沟通情况，交换意

见，统一思想，做到步调一致。

第二十四条　副职在正职的领导下，协助正职做好分管的工作。

主任和书记都要主动听取副职的意见，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不能搞“一言堂”。

副职要全力支持正职的工作，尊重正职的意见。主任、书记可以查询、监督和检查副职分

管的工作。副职既要做好分管工作，又要关心全局，为全局工作出主意想办法，积极参与

集体决策。党政领导干部都要出以公心，清正廉洁，公道正派，扎实工作，不准拉帮结派，

不准以权谋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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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系里的党政工作有着共同的目标和任务，有很多工作相互交叉。党政

系统的全体同志，在工作中都要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互相拾遗补缺。工作中如遇意见分

歧，一时难以达成一致，一般不要急于开会作决定，可再议再协商，必要时可向学院领导

请示报告。

第二十六条　系党政领导班子人员都要讲政治、讲大局、讲团结，认真贯彻执行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身作则，廉洁勤政，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

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要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正确处理党政管理工作与业务工

作的关系，在任职期间要把主要精力和时间用在管理工作上。领导干部要顾全大局，个

人服从组织，局部服从全局，要做团结的模范，不计较个人得失，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

利于团结的事不做。主任和书记要共同努力把系党政领导班于建设成为既有集中又有

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领导集体。

第五章　监督与检查制度

第二十七条　系主任和系党总支书记都要认真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严格遵守重大

问题必须经集体讨论决定的制度，严格遵守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党总支每年要检查一

次民主集中制的执行情况，并向学院党委、纪委报告。

第二十八条　要充分发挥党内监督的作用。党总支每学期要向全系党员报告一次

工作。系党员领导干部要按规定过好双重组织生活，加强自身监督，领导班子成员之间

要互相谈心，沟通情况，交流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第二十九条　系主任系和党总支书记要依法保障本系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民主

监督。系主任每学期要向系党总支通报情况并向全系教职工报告一次工作，听取意见和

建议。要发挥专家教授的作用，对教育教学质量进行督导和监督。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

的事项，要公开办事程序和结果，接受全系教职工的监督。

第三十条　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书记和主任是本单位党风廉政建设的负

责人，要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党总支和系行政的重要工作来抓。系党政领导班子每年要

检查一次本系党风廉政建设的工作情况，并向学院党委和纪委报告。

第三十一条　系党政领导班子每年要召开一次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通报

情况，听取意见，接受监督。

附件：１．系版头纸（样式）

２．系拟稿纸（样式）

３．系文件传阅单（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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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系版头纸（样式）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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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系拟稿纸（样式）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拟稿纸

签发： 签发： 审阅：

主　送： 抄　送：

拟稿人：

文件名称：

　　校对： 打印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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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文件传阅单（样式）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文件传阅单

编号：

文件名称

发文单位

来文时间 年　　月　　日

拟办意见

主　任
总支书记

（主持工作

副书记）

副主任

副主任

承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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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聘用制人员聘期届满考核办法（试行）

鲁电职院人字〔２００９〕２８号

为了加强对聘用制人员的规范化管理，推动学院又好又快发展，经研究，制定本考核

办法。

一、考核范围：与学院签订三年和一年聘用合同、聘期届满的人员。

二、考核时间：每年５月底。
三、考核内容

（一）思想品德：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党的教育事业和本职工作；遵纪守

法、遵守校规校纪；支持部门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关心学院发展，关心学生成才；

品行端正，团结协作。

（二）工作能力：具有做好本职工作所必须的业务能力、组织能力、协调能力；注重政

治、业务知识学习，不断更新知识水平，提高工作能力；具有开拓创新意识，善于动脑研究

工作方法。

（三）敬业、奉献精神：积极出主意想办法开展好本职工作；工作认真细致，作风扎实；

遵守劳动纪律；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工作中，不计较个人得失。

（四）工作实绩：高质量完成本职工作任务；有较好的工作业绩；得到职工、学生认可。

三、考核程序

（一）聘期届满人员于每年５月３０日前向学院提交续聘申请，同时交聘期内思想工

作总结１份；不交，视为不申请续聘，自动终止合同，不再参加考核。

（二）每年６月１０日前，各聘用部门组织被考核人员述职，各评议渠道人员根据被考
核人聘期内德、能、勤、绩表现情况对其进行书面评议。其中：

辅导员评议包括各系辅导员和干部（分管院领导、系干部、学生处干部、组织人事处

干部）两个渠道；

系部其他被考核人员评议包括所在系部人员和干部（分管领导、教务处干部、系部干

部）两个渠道；

其它部门被考核人员评议包括所在部门人员和本片干部（分管领导、本片干部、组织

人事处干部）两个渠道。

干部渠道参加评议的人数应为实有人数；干部以外渠道参加评议的人数至少应达到

实有人数的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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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门、本系部负责考核结果的统计，并将考核结果于６月１２日前报组织人事处。

四、考核结果及使用

（一）评议结果分称职、不称职两个等次。

（二）两个评议渠道均得半数以上称职票的考核结果为称职；

（三）任何一个评议渠道得半数及以上不称职票的考核结果为不合格，学院将不再继

续聘用。

五、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附：聘用制人员聘期届满考核评议票（票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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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期届满考核评议票

考核内容 评议参考内涵

思想品德

　　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党的教育事业，热爱本职工作；
遵纪守法、遵守校规校纪；支持部门工作；具有较好的职业道德，关

心学院发展，关心学生成才。品行端正，团结协作。

工作能力

　　具备做好本职工作所具备的业务能力、组织能力、协调能力；注
重政治、业务知识学习，不断提高工作水平；有开拓创新意识，善于

动脑研究工作方法。

敬业奉献精神
　　积极出主意想办法开展好本职工作；工作认真细致，作风扎实；
遵守劳动纪律；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工作中，不计较个人得失。

工作实绩
　　高质量完成本职工作任务；有较好的工作业绩；得到职工、学生
认可。

请参加评议的人员根据被考核人聘期内以上方面的表现进行评议

姓　名 称　职 不称职

注：请在同意栏内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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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试　行）

鲁电职院党字〔２０１０〕１号

一、爱国守法。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全面贯

彻国家教育方针，自觉遵守教育法律法规，依法履行教师职责权利。不得有违背党和国

家方针政策的言行。

二、爱岗敬业。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志存高远，勤恳敬业，甘为人梯，乐于奉献。热

爱学校，热爱教育工作，勇于承担教学科研任务，对工作高度负责，认真备课上课，认真辅

导学生。不得敷衍塞责。

三、关爱学生。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平等公正对待学生。严格要求学

生，做学生的良师益友。保护学生安全，关心学生健康，维护学生权益。不讽刺、挖苦、歧

视学生。

四、教书育人。遵循教育规律，实施素质教育。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因材施教。培

养学生良好品行，激发学生创新精神，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五、严谨治学。献身科学，追求真理，严格执教，谦虚谨慎，精益求精。发扬优良教

风，不断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提高教学质量。遵守学术道德，刻苦钻研业务，努力提高

学术水平。遵循教育规律，积极参与教育教学改革。

六、为人师表。坚守高尚情操，知荣明耻，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衣着得体，语言规

范，举止文明。尊重同事，尊重家长。作风正派，廉洁从教。不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

七、终身学习。崇尚科学精神，树立终身学习理念，拓宽知识视野，更新知识结构，勇

于探索创新，不断提高专业素养和教育教学水平。

八、团结共进。团结协作，关心集体，顾全大局，维护学校荣誉。摆正个人与集体的

关系，努力创设相互配合、共同进取的集体氛围。加强各学科之间、新老教师之间的学习

交流，博采众长，互勉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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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干部职业道德规范
（试　行）

鲁电职院党字〔２０１０〕１号

一、坚定政治立场，坚持理想信念。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思想

上、政治上和行动上自觉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坚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自觉遵守国

家的法律法规和学校的各项管理规定。

二、加强修养，提高素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政绩观。树立组织

观念，自觉服从组织安排。坚持民主集中制，树立民主作风。保持谦虚谨慎的工作态度，

培养严谨自律的良好品德。

三、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理念，全心全意为师生员工服务。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

进，开拓创新。关心师生员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经常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开展调查研究，求真务实抓落实。不贪图安逸和享受，不计报酬，无私奉献。

四、忠诚教育事业，热爱本职工作。有强烈的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严谨务实，深入

细致，通晓业务，忠于职守，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不搞形式主

义。

五、清正廉洁，依法办事，以身作则，勤俭节约，不利用职权为自己及他人谋取私利。

办事公道，坚持原则，奉公守法，不徇私情。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做到自

重、自省、自警、自励。

六、关心学校发展，维护学校荣誉，顾全大局，多做贡献。认真贯彻学校的各项决议

和决定，维护团结，真诚配合，齐心协力，不搞小团体主义、本位主义，不拉帮结派，不推诿

扯皮。

七、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树立开放观念、效率观念、竞争观念。善于研究新情况，探

索新路子，解决新问题，工作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

八、正确对待名利，严格要求自己。坚持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严以律己，

宽以待人。在工作安排、晋级晋职、生活待遇等方面不计较个人的利益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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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工勤服务人员职业道德规范
（试　行）

鲁电职院党字〔２０１０〕１号

一、坚定政治信念，忠诚教育事业。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忠诚教

育事业、热爱本职工作，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二、加强科学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高校管理知识，努

力掌握现代化管理手段，提高业务技能，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三、树立文明形象，坚持服务育人。诚信公道、满腔热情，以良好的服务教育影响学

生，树立良好形象。尽职尽责地为教学、科研服务，为师生员工生活服务，爱岗敬业，勤恳

实干，拼搏进取，乐于奉献。

四、加强内部管理，增强工作活力。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积极参与学校管理体制改

革，大胆进行探索实践，勤俭节约，艰苦创业，精打细算，杜绝浪费。不断优化资源配置，

提高工作效益。

五、加强道德修养，提高自身素质。讲究信誉，注重仪表、着装整洁，语言文明，行为

大方，全面提高道德文化素质。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

六、自觉遵纪守法，抵制不正之风。增强法制观念，坚持按政策法规办事。严格遵守

财经纪律和财务制度，不损公谋私，不弄虚作假。

七、树立大局观念，维护学校利益。讲政治、讲原则，讲大局，维护学校和师生员工的

利益，不计较个人得失。

八、搞好团结协作，共建和谐校园。相互尊重，平等互助，关心集体，团结协作。遵守

社会公德，爱护公共环境，维护公共秩序，弘扬正气，扶贫帮困，参加公益劳动，优化育人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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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部门增加工作人员暂行规定

鲁电职院人字〔２０１１〕９１号

为了进一步加强我校工作人员岗位管理工作，根据事业单位岗位设置有关文件精

神，结合我校实际，现制定各部门增加工作人员暂行规定。

一、增加工作人员的原则

１．按需设岗

２．科学合理、精简高效

二、增加工作人员程序

（一）申请增加工作人员计划

１．时间及要求。每年１０月３１日前，各部门根据工作需要，以书面形式提出下一年

度增人计划申请。增加教师岗位，申请部门要在申请中对需求专业现有教师的学历、年

龄、职称、性别、双师结构及本专业的师生比等情况进行分析；增加管理和工勤技能岗位，

申请部门要结合本部门工作职责，对现有人员岗位工作量情况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

提出增人计划，并填写《ΧΧ年度增加工作人员申请表》（申请表从组织人事处网页下载

处下载）。增人申请和申请表经分管领导同意并签署意见后报组织人事处。２０１２年的

增人计划申请可在１２月１０日前再申报一次。

２．计划的审核。组织人事处对各部门申请的增人计划进行汇总，对拟增加的教学人

员由组织人事处会同教务处进行岗位审核，对拟增加的管理和工勤技能人员由组织人事

处进行岗位审核。

３．计划的确定。学院召开党委会议，由组织人事处汇报岗位需求和审核情况，党委

会集体研究决定下年度学院增加工作人员计划。增人计划由组织人事处备案，适时组织

招聘工作。

４．特殊情况。因工作特殊需要，确需在规定申请时间外增加工作人员的，用人部门

要按上述要求进行增人计划申请，增人申请和申请表经分管领导同意并签署意见后报组

织人事处，组织人事处提交院党委会研究同意后，方可增加。

（二）招聘办法

１．增加工作人员，首先从校内现有人员中进行调剂，不能调剂的，按规定程序进行招

聘。

２．增加在编人员，由组织人事处按照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的有关规定组织

招聘，办理有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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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增加编外人员，根据用人部门申请并获批准的用人计划，由组织人事处与用人部

门初步商定拟聘用人员的工资及相关待遇，经办公会研究批准后，由组织人事处统一发

布招聘信息，并组织报名、资格审查。学院成立招聘小组，组织考试、面试等工作。组织

人事处对拟招聘人选在组织考察、体检、公示后，办理聘用手续，签订劳动合同。新聘人

员试用期一般为３个月。

以上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执行。文件的解释权归组织人事处。

附：ΧΧ年度增加工作人员申请表

二○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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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Χ年度增加工作人员申请表

部门

名称

岗位

类别

岗位

名称
增加人数 人员条件要求

编内

（编外）

岗位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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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进一步加强值班工作的意见

鲁电职院〔２０１２〕１０７号

各系部、各部门，明德物业公司：

根据学院工作实际，为维护良好的办学秩序，现就进一步加强值班工作提出以下意

见，望认真贯彻执行。

一、进一步加强对值班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目前，我校绝大多数职工住在济南市区，下班以后和放假期间，校区管理容易出现空

白，学生当中发生的问题不易及时解决。值班是学校管理的重要环节，进一步加强值班

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校现在的值班大致分六种情况。一是组织人事处统一安排的日常干部值班；二是

学生工作处安排的辅导员值班；三是学生工作处安排的某些岗位的学生值班；四是医务

室值班；五是明德物业公司安排的安保值班和学生公寓、水泵房等相关岗位的值班；六是

假期的干部和物业公司值班。各个渠道的值班要相互协调，形成合力，发挥应有的作用，

干部值班牵头负责。

二、干部值班的主要任务

１．值班组长统一管理干部、辅导员、医务室、物业公司等各值班岗位的工作和值班期

间的各项事务。

２．检查各个岗位值班的到岗和履行职责情况。

３．检查物业公司安保人员、学生公寓及水泵房等岗位值班人员的到岗、值班情况，

督促安保人员定时巡逻，检查其巡逻记录。

４．认真巡查校园环境，及时组织处理异常事件。

５．认真巡查办公楼、教学实训楼、学生宿舍、食堂、图书馆等地的学生学习、活动、就

寝情况。

６．根据季节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防火、防汛等重点工作检查。

三、进一步加强值班工作的有关要求

１．为保证值班力量，不允许空岗。组长请假、调换要经学院主要领导批准，其他人
员因特殊情况确实不能值班的，一般采取经组长同意后调换的方式，不得自行脱岗、离

校。

２．学院设立固定的值班室，目前暂时设在二楼会议室，值班干部要在值班室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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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楼会议室电话是８３１１８８５６。

３．值班干部原则上到学院统一安排的房间住宿，一般不得自行在办公室内住宿。

４．认真填写值班记录，及时交接，对发现的不能由值班人员处理的问题及时交付职

能部门处理。

安保办负责检查、落实值班记录的填写和有关事项的交付办理事宜，并负责值班记

录的印制和保管工作。

５．保管好干部值班手机（１３３７０５０５１１０），保持２４小时通讯畅通。办公室、安保办要

及时检查手机资费状况，避免欠费停机。

６．值班人员早餐、晚餐自行到餐厅二楼教职工窗口凭职工餐卡就餐，严禁外出聚

餐、喝酒。严禁在非吸烟区吸烟、乱扔烟头儿。

希望值班人员切实提高责任心，认真履行职责。对认真完成值班任务的，学校按已

有规定发放值班补助，对于不认真值班，玩忽职守，给学院造成损失的，要追究责任。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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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二级管理实施办法
（试　行）

鲁电职院人字〔２０１４〕９７号

为了适应高等教育发展和推进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需要，进一步深化学院管理

体制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特制定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

１．依照按级负责、分层管理的精神，学院管理重心下移，强化激励机制。增强系（部）
办学活力，加大系（部）管理自主权，充分调动和发挥系（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建立以

系（部）为主体的教学、学生工作管理体制，从而提高学院整体办学水平和办学效益，促进

学院更快发展。

２．坚持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对系（部）实行部分经费包干和目标责任制管理。学

院职能部门对系（部）逐步从事务管理转向政策管理，从过程管理转向目标管理，主要行

使宏观规划、政策制订、考核评估、信息服务、协调督查等职能。

３．合理确定系（部）的管理权限和责任，学院与系（部）签订目标责任书。学院按照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系（部）目标管理与考核办法》（附件一）对系（部）整体工作及

其领导集体进行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与本系（部）相关利益直接挂钩。

二、系（部）的职能

１．根据学院的总体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制定并实施本系（部）的发展规划及年
度发展计划；

２．在学院指导下，具体负责本系（部）的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课程建设、人才培

养、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学生管理、招生就业及其它日常事务工作等；

３．在学院的统筹规划下，完成各级各类特色专业建设点、精品课程、精品教材、实训

基地、教科研课题的项目申报等非常规性任务；

４．在国家和学院政策法规范围内，积极开展校企合作、社会培训和科技服务，提高办
学质量和办学效益；

５．在财务审计部门指导与监督下自主支配使用本系（部）办学资金。

三、系（部）包干经费Ｍ１
（一）有学生的系

１．包干经费的组成

包干经费包括校内岗位工资（课时费）、办公经费（２０１４年暂按年度预算执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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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经费、校企合作经费（２０１４年暂按年度预算执行）、就业经费（２０１４年暂按年度预算

执行）、培训经费（２０１４年暂按名校建设项目资金分配预算执行）、党建经费等。

２．包干经费的计算

年度包干经费Ｍ１＝Ｓ×（Ａ１－１＋Ａ１－２）＋Ｔ１＋Ｔ２＋Ｓ×（Ａ２＋Ａ３＋Ａ４＋Ａ５）＋Ｎ×ＡＰ
其中：

Ｓ为各系拨款学生人数，以当学期在校缴费学生数为准；

Ａ１－１为全校专任教师（不含基础部）上一学年课时费（含校内人员兼课费、外聘教师

课时费、加班费等）总额的折算生均经费数；

由于我校各系之间生师比指标不均衡，２０１４年暂按各系生师比（系学生总数与系专

任教师总数之比）进行调节，生师比每高于平均数３％，该项人员经费相应减少１％；生师

比每低于平均数３％，该项人员经费相应增加１％。

Ａ１－２为全校辅导员校内岗位工资总额的折算生均经费数；

Ｔ１为各系领导集体成员校内岗位工资总额；

Ｔ２为各系实有实验管理员等教辅人员校内岗位工资总额；

Ａ２为各系办公经费折算生均经费数；

Ａ３为各系学生经费折算生均经费数；

Ａ４为各系校企合作经费折算生均经费数；

Ａ５为各系就业经费折算生均经费数；

Ｎ为各系教职工人数，ＡＰ为党建经费折算师均经费数。

３．包干经费的划拨

（１）年度包干经费划拨原则上与各系在校学生人数挂钩，实行包干使用，超支不补，

节余留用。（２）以学期为核算单位，由财务审计处负责统计各系的缴费学生人数，每年３

月份和９月份划拨包干经费。

４．人员经费分配方案须报学院组织人事处备案。

５．跨系的课时经费划转

各系彼此间承担课程的，双方相互协商课时费用，按协商结果核算并从学生所在系

划转给承担课程的系。由教务处牵头制定课时费具体标准。

６．校内兼课人员、外聘教师课时费标准由教务处制定。

（二）无学生的部—基础部

１．包干经费的组成

包干经费包括校内岗位工资（课时费）、办公经费（２０１４年暂按年度预算执行）、培训

经费（２０１４年暂按名校建设项目资金分配预算执行）、党建经费等。

２．包干经费的计算

校内岗位工资（不含课时费）按照上一学年全校各系（部）相应工作人员校内岗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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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含加班费）平均数计算；

专任教师课时费（含校内人员兼课费、外聘教师课时费、加班费等）按照上一学年基

础课课时费总额的折算生均经费数计算。

办公经费等按上学年全校各系（部）平均标准计算。党建经费按师均经费数计算。

３．包干经费的划拨

以学期为核算单位，每年３月份和９月份由组织人事处、教务处负责核定划拨，经费

包干使用，超支不补，节余留用。

４．人员经费分配方案须报学院组织人事处备案。

四、系（部）专项经费Ｍ２

１．专项经费的组成

专项经费包括设备维修、实验、实习耗材、各级特色专业建设、各级精品课程建设、各

级精品教材建设和各级教科研课题与项目、体育训练、各类学生竞赛等经费。

２．专项经费的划拨

按学院有关专项经费管理办法执行。

３．专项经费的使用

各类专项经费专款专用，不得挪作其它用途。

包干经费及其他经费使用按照《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财务工作二级管理办法》

（附件二）执行。

五、系（部）创收经费Ｍ３

创收经费为系（部）开展社会服务、专利转让、科技合作、社会培训等业务所获得的收

益，依据学院与系（部）之间的协议按分成比例提留在系（部）的部分。按创收项目由学

院与系（部）具体签订有关协议。创收经费除用于奖励当事人、全系（部）的福利以及对

Ｍ１的贴补外，须一定比例用于系（部）固定资产的添置。

六、管理与考核

１．各系（部）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在国家政策法规和学院规章制度范围内进行，必须有

利于学院整体办学目标的实现和办学质量与办学效益的提高。

２．各系（部）在管理决策过程中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自觉接受学院的监督，事

关学院和各系（部）发展的重大决策须主动汇报，充分听取意见。

３．学院对系（部）工作进行目标管理年度考核。组织人事处牵头组织相关职能部门

根据主要考核指标制定考核细则。

４．各系（部）的管理目标考核主要包括教学工作、科研与校企合作工作、教研工作、党

建人事工作、学团工作、就业工作、财务审计工作、资产管理工作、安全稳定工作等方面内

容。

教学工作。牵头部门为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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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与校企合作工作。牵头部门为科研与校企合作办公室；

教研工作。牵头部门为高职教育研究室；

党建人事工作。牵头部门为组织人事处；

学团工作。牵头部门为学生工作处、团委；

就业工作。牵头部门为招生与就业指导处；

财务审计工作。牵头部门为财务审计处；

资产管理工作。牵头部门为设备与资产管理中心；

安全稳定工作。牵头部门为安全保卫办公室；

宣传工作。牵头部门为办公室；

其他工作。其他纳入考核的指标牵头部门为相关职能部门。

财务工作、教学工作、学团工作等管理参照各项工作二级管理试行办法（附件二～附

件四）执行。

七、本办法从２０１４年９月开始试行，由组织人事处负责解释。

附件１：《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系（部）目标管理与考核办法（试行）》

附件２：《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财务工作二级管理办法（试行）》

附件３：《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教学工作二级管理办法（试行）》

附件４：《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学团工作二级管理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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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系（部）目标管理与考核办法（试行）

根据《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二级管理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为充

分调动系（部）办学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特制定本办法。

一、目标管理与考核的主要目的

进一步建立健全院、系（部）二级管理体制，学院与系（部）签订《目标责任书》。系

（部）根据《目标责任书》，充分履行学院所赋予的权力和责任，做好人才培养工作、教学

工作、科研工作、学生工作、专业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等，以增强系（部）办学活力，提高整

体管理水平、办学质量和办学效益。

二、目标管理的主要内容

（一）年度目标的主要内容

１．专业与课程建设工作。包括各级各类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实训基地建设、专业技
能比赛等。目标任务由教务处制定。

２．教学与管理工作。包括教学任务、教学质量、教学基本建设、教学改革、教学管理、
教学资源配置等。目标任务由教务处制定。

３．教研工作。包括教研工作总量、教研项目、教研成果等。目标任务由高职教育研
究室制定。

４．科研与校企合作工作。包括科研工作总量、科研项目、科研成果等以及校企合作
单位数量、规模、知名度、合作深度等。目标任务由科研与校企合作办公室制定。

５．资产管理工作。包括实验实训仪器设备管理、办公资产管理、国有资产保值与增
值等。目标任务由设备与资产管理中心制定。

６．党建与师资队伍建设工作。党建工作包括领导集体建设、作风建设、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的落实、基层党组织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等；师资队伍建设工作包括师资队伍建

设、人员管理、聘任与考核、岗位津贴分配等。目标任务由组织人事处制定。

７．学团工作。包括学生教育与管理、队伍建设、学风建设、共青团工作等。目标任务
由学生工作处、团委制定。

８．就业工作。包括毕业生就业率、就业质量等。目标任务由招生与就业指导处制
定。

９．安全稳定工作。目标任务由安全保卫办公室制定。
１０．学生缴费工作。目标任务由财务审计处制定。
１１．宣传工作。目标任务由学院办公室制定。
１２．其他工作。目标任务由相关职能部门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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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院提供的基本条件

在制定目标责任书的同时明确学院所能提供的基本办学条件，并按《办法》确保划拨

经费及时到位。目标任务或客观因素发生较大变化时，学院、系（部）双方可就学院提供

的基本条件进行协商。

三、目标责任书的制定程序

１．学院相关职能部门根据学院整体建设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将本年度针对系（部）
的相关工作任务书送组织人事处汇总为学院的《年度工作任务书》，各系（部）根据学院

《年度工作任务书》初步制定本系（部）的目标责任书。

２．组织人事处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审核、修订目标责任书，各系（部）根据审核意见修
订和完善目标责任书。

３．学院办公会审定目标责任书。
４．学院党政领导和系（部）党政第一负责人正式签订目标责任书。
四、目标考核

学院从宏观上对能反映系（部）办学质量、办学水平及办学效益的标志性指标进行考

核。考核方式以定量考核为主，定性考核为辅，考核程序如下：

１．自评。各系（部）按照与学院签订的目标责任书，分别对各个方面工作任务完成情
况进行自评，提供相关自评材料。

２．部门考核。职能部门按照目标管理考核标准提出单项考核意见。
３．学院考核小组考评。学院考核小组审核评定出考核先进系（部）。
４．学院审定。学院办公会审核批准考核结果。
５．意见反馈。学院考核小组向被考核系（部）通报考核情况。
五、奖惩

１．被评为“优秀”的系（部）由学院表彰，并给予该系（部）本年度包干经费（Ｍ１）的
５％作为奖励，给予该系（部）主要负责人本年度本人岗位津贴的１５％作为奖励。

２．考核“合格”的系（部）由学院给予该系（部）主要负责人本年度本人岗位津贴的
８％作为奖励。

３．考核“不合格”的系（部）扣罚该系（部）本年度包干经费（Ｍ１）的３％，扣除该系
（部）主要负责人本年度本人岗位津贴的５％。

六、有关规定

１．系（部）在自主办学时，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政策法规和学院的规章制度，并坚持
民主、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重大问题应按学院的相关规定进行决策。若违反上述原

则，学院有权视其情节轻重责令更改或采取其它行政处罚措施。

２．本办法自２０１４年９月开始试行，由组织人事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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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工作二级管理办法（试行）

为了适应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进一步深化学院二级管理体制改革，提高资金使用

效益，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各系（部）有关经费实行包干使用、部分批准权限下放的管理办法。财务工作不

实行二级财务，各系（部）不另设财务职能，由财务审计处统一管理所有资金。各系（部）

应严格执行上级财经法律法规、《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预算管理暂行办法》、《山东电

子职业技术学院财务报销管理规定》、《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公务卡报销结算暂行办

法》、《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差旅费管理办法》、《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物资采购管理

办法》等财务方面的管理制度。

二、档案工资、校内岗位工资（课时费）、加班费等方面的要求

１．人员档案工资，由组织人事处造表，由财务审计处直接发放到职工的工资卡上。
２．各系（部）把校内岗位工资（课时费）、加班费等当月要发放的费用明细表于每月５

日之前交组织人事处，由组织人事处造表，由财务审计处直接发放到职工的工资卡上。

３．校内岗位工资（课时费）、加班费等必须由组织人事处长审核备案，分管院长批准；
课时费必须由教务处长审核备案，分管院长批准。

三、专项经费的使用规定

１．专项经费必须纳入学院预算，按预算管理办法统一管理。
２．各类专项经费的使用分类管理，专款专用，不得挪作其它用途。
３．专项经费的申请、审批程序及使用办法按照有关部门的规定执行。
四、批准权限

一般预算内经费２０００元以下的支出由系主任或总支书记批准，２０００～５０００元由分
管领导批准，５０００元以上由院长批准。

招待费、出租车费需要院长批准。

就业奖励、收费奖励按原管理办法执行。

五、特别说明

１．包干经费Ｍ１中的人员经费、办公经费、学生工作经费、党建经费、校企合作经费、
就业经费、培训经费等相互独立，严格控制，不得挪用，原则上不得超支。个别经费超支

部分可由人员经费贴补，但人员经费不得由其他经费补贴。

２．专项经费超支不补、结余收回。
３．学院领导及系（部）领导均可查询本系（部）的各项经费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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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教学工作二级管理办法（试行）

我院教学管理实行院、系（部）二级管理，学院由教务处负责全院的教学管理工作，制

定各项教学规章制度，进行宏观管理调控、检查指导，各系（部）全面负责本系（部）的教

学管理工作，执行和落实学院相应的规章制度。同时，各系（部）要根据学院教学管理的

总体要求，结合本系（部）的特点，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主动地、创造性地做好本部门的

教学管理工作。

一、教学管理

（一）人才培养方案

教务处提出制定和修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原则性意见；审批各系（部）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监督和检查人才培养方案的执行；审批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调整报告。提出制

（修）订各专业课程标准的原则规定，并组织审定后按专业汇编；负责编定课程编号，定期

整理课程库。

各系（部）根据“原则性意见”，负责制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社会调研；制定并审核

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提交教务处批准后认真执行；确保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适应社会需

求，根据专业人才需求现状，积极完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提出修订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的建议，报教务处审批；负责组织学生学习人才培养方案，确保学生知晓人才培养方案的

内容。根据课程标准的“原则规定”，组织课程负责人编写（修改）课程标准，并组织审

核；负责检查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执行情况。

（二）教学运行管理

教务处负责编制校历；审批各专业教学进程，协调全校教学进程；审批并下达和协调

各系（部）的教学任务；负责全校课程调度，组织全院的排课，编制全校总课程表；审核各

系（部）提交的课程任课教师资格、课程调换教师申请；监督和检查日常教学秩序；负责全

校教室的调度和使用管理；负责全校性公共、拓展课程的安排和管理，协助各系（部）完成

专业选修课的选课工作。

各系（部）负责执行校历；审核并提交各专业的教学进程，执行经批准的教学进程，审

核并提交教学进程调整申请；审核并提交教学任务，执行经批准的教学任务，审核并提交

教学任务调整申请；审核并提交课程任课教师选聘方案，填发《教学任务书》；组织任课教

师制定《授课计划》，检查教学任务的落实情况；按时完成《课程教学进度表》的填写、审

核与上交；审核、批准教师本系课程的调、停课申请，检查补课情况；负责本系（部）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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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秩序；负责组织学生完成专业选修课的选课工作，协助学生参加公共任选课的选课

工作；负责本部门教师工作量的核算，并报教务处备案。

（三）实践性教学环节

教务处提出实践教学建设的原则意见，做出校内校外实训基地建设规划；提出各类

实践教学环节的基本要求，协调实践教学的有关工作；指导和审批实训基地建设项目及

检查经批准的实训基地建设项目落实情况；组织对实践教学工作的检查和评估（包括对

各类设施的检查）；支持实践教学的改革和创新实验的开设；及时总结和推广实践教学先

进经验。

各系（部）执行学校实训基地建设规划；制定并落实本系（部）的实训基地建设规划；

制订各种实践性教学环节（包含实验教学、实习实训等）的标准、计划和安排；负责实训基

地的日常管理及运行，努力提高实训基地管理水平；监控实践教学过程，保证实践教学质

量；负责实践教学资料的归档和管理，统计和上报实践教学信息工作；接受学校安排的其

他系（部）实践教学任务。

（四）学生技能大赛与职业资格证书考取

教务处负责各类竞赛的规划、组织、协调和管理，收集公布各类竞赛信息；制定年度

技能竞赛计划，做好总结与交流；组织修订学院院外技能竞赛参赛目录；负责职业资格证

书的规划、指导、组织管理；全院职业技能培训站（点）的建设和管理，考试文件及相关资

料归档管理。

各系（部）负责竞赛指导教师队伍的建设；参赛学生队伍的选拔和培训；技能训练的

组织和实施；院内技能竞赛的承办；围绕技能竞赛而开展的教学改革及课程建设；相关资

料的收集、整理和上报等；负责职业资格证书的宣传，组织考前辅导及证书考取。

（五）教材建设与管理

教务处制定学校教材建设规划；组织教材编写的审批及优秀教材的评选、推荐工作；

审批自编教材申请及组织印刷；审批各教学系（部）提交的教材征订计划；协助相关部门

完成全校教材的采购，负责教材发放工作及书库管理工作；核算学生书费。

各系（部）执行学校教材建设规划；制定并落实本教学系（部）教材建设计划；开展教

材研究，组织开展教材建设工作；组织评审本系（部）自编教材、实训（课程设计）指导书；

审核并提交教材征订计划及补订计划；做好任课教师用书的统一领用和发放工作。

（六）教务管理系统维护及运行

教务处负责教务管理系统的完善、维护及正常运行工作；组织对各系（部）教学秘书

进行教务管理系统应用的培训和指导；负责教学管理信息的复核。

各系（部）负责教务管理系统中本部门相关数据的收集、录入、核对更新工作，做到准

确反映有关信息，对信息的时效和质量负全面责任；对教务管理系统中各功能模块进行

准确操作，保证教学的正常运行；负责本系师生的用户管理工作，并对师生进行应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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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指导；对系统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

二、学籍考试与成绩

（一）考试管理

教务处负责统筹院级考试安排；制定全校公共课、教考分离课程的考试日程和考场；

组建校考试巡考组，检查考试纪律，处理违纪事件；负责组织全校公共课的补考、重修及

考试；组织全校大学英语、计算机等级考试等社会考试报名、考试，负责成绩与证书的放

发；负责指导全校试题库或试卷库的建设工作。

各系（部）根据学校的总体安排，及时做好系（部）组织的考试安排（时间、地点、监考

人员），并报教务处备案；做好考试的组织和管理工作，审批学生缓考等手续，报教务处备

案；审核、汇总期末考试试卷、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归档；组织各教研室完成课程试题库

或试卷库的建设工作；组织教师做好试卷分析工作，做好试卷装订归档及保管工作；做好

系级考试课程的补考工作。

（二）学籍、成绩管理

教务处协助相关部门完成学籍管理条例的制（修）订；对新生编班，编制班级号、学

号，汇总新生报到情况，完成学生基本信息库；检查各系（部）学生成绩输入情况，汇总全

校学生成绩；协助相关部门审核各系（部）上报的休、停、复、转、退学申请，并办理相关手

续；负责全院学生学籍的电子注册工作，统计全院学生学籍异动情况并上报；复审各系

（部）上报的学生毕业资格，办理毕业证书，按时完成毕业生学历电子注册等有关工作；负

责办理历届毕业生毕业证明书和学历证明。

各系（部）建立本系学生基本信息库；输入、核对学生课程成绩；建立学生成绩档案；

接受学生成绩查询；及时将核实后的成绩汇总；定期对学生成绩进行统计，并把学期成绩

单寄送学生家长，对不及格课程较多的学生及时加以警示；审核本系（部）学生的休、复、

停、转、退学申请，报教务处；定期统计学生缺、旷课情况，及时做出相应学籍处理；初审学

生毕业资格，提交初审表报教务处。

三、教学检查与评价

教务处负责制定学校各项教学质量管理规章制度和各教学环节的质量标准；组织教

学检查工作，提出检查意见，协调解决教学中出现的问题，撰写总结并上报主管领导；日

常教学抽查，收集教学信息，汇总、整理、分析各类教学管理统计数据；组织实施对各系

（部）教学工作的综合评价；组织开展各项教学工作评优活动；完善教学质量评估体系。

各系（部）根据本系（部）实际情况制定教学质量评价方案，并组织实施；管理本系

（部）教师教学过程各环节（备课、授课、作业、实践教学、考试等）；对各教学环节质量作

经常性检查，提出改进措施，配合学校做好各项教学检查工作；组织开展有利于提高教学

质量的各项教学研究等活动；经常组织听课，开展教学观摩活动，建立自检、自评教学质

量的制度，开展评教活动；建立系级教学督导制度，聘请有关专家和有经验的教师对本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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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教学质量进行监督、检查和指导。

四、教学建设

（一）专业建设

教务处根据学校发展规划，制定学校专业建设规划及专业设置办法；提出专业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的意见；组织实施新增专业、省级特色专业申报；审定学校优势、特色专业，

并组织实施和检查优势、特色专业建设工作；制订专业建设的评价体系，并定期进行评

估。

各系（部）根据学校专业建设规划及专业设置办法，制定本系（部）专业的建设规划

和实施意见；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意见”，落实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组织

新专业设置的论证，实施新设置专业的校级申报工作；做好专业的自评工作，接受省、校

级专业建设检查和评估；具体实施优势、特色专业的建设。

（二）课程建设

教务处制订学校课程建设总体规划和分阶段实施计划；提出课程建设和改革思路，

制订课程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总结和推广课程改革与建设的经验；完成校级精品课程评

选及省级、国家级精品课程的申报工作。

各系（部）根据学校课程建设总体规划，制订本系各专业课程建设计划并组织实施；

组织课程改革与建设工作，做好课程建设自评工作；接受学校课程建设的评估，完成各级

精品课程立项与申报工作。

（三）教改项目管理

教务处制定校级教改项目的管理办法；协助组织校级以上教改项目的立项申报、评

审、中期检查、结题验收和经费审核工作；组织校级以上教学成果奖的评比工作，负责成

果的应用推广工作。

各系（部）执行学校教改立项的管理办法；制定并落实内部教改立项的管理办法；负

责本系（部）教学改革工作；组织本系（部）教学成果奖的评比推荐工作和成果的应用推

广工作。

（四）教学管理制度建设

教务处制定全校性教学管理文件与制度；检查制度落实情况。

各系（部）制订贯彻、执行学校教学管理的文件与制度，本系（部）具体实施细则；检

查本系（部）执行规章制度的情况。

（五）教学档案管理

教务处确定各类教学档案内容、保存范围和时限；按时整理各类教学资料并归档；抽

查各系（部）教学档案管理工作。

各系（部）收集、整理、上交规定的教学档案材料；收集、分类、保管本单位的教学档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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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４：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学团工作二级管理办法（试行）

一、制订学生工作制度

学生工作处组织制定、修订学院学生工作管理制度，审核、备案各系学生工作管理制

度。

系（部）组织学习、贯彻落实学院制订和推行的学生工作管理制度，组织制定、修订本

部门学生工作方面的管理规定和执行细则，配合学生工作处开展本部门学生工作管理制

度的审核、备案工作，健全制度，促进学风、校风、班风建设。

二、学生工作队伍建设

学生工作处统筹开展辅导员及兼职班主任队伍建设，统筹开展辅导员的管理、考核

工作，统筹开展兼职班主任培训、考核等工作。统筹开展学生工作方面科研、调研、培训

工作。

系（部）具体管理辅导员，负责辅导员的培训、考核、评价等工作。具体实施班主任的

确定、培训、考核。组织开展学生工作方面科研、调研、培训工作。

三、学生教育与管理

学生工作处制订学院学生教育与管理实施规划，以及学生管理年度工作计划、总结。

负责学生管理具体工作的组织、协调和实施，了解各系工作的开展情况，帮助各系解决在

工作中的困难，确保学生管理工作的高效、有序运行。加强和谐校园文化建设，以提升内

涵为重点开展各类主题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创新活动平台，努力创建学校品牌活动。统

筹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加强学风、校风建设，协调各系开展学生教育与管理。制

订学生素质综合测评体系。组织院级及以上优秀学生集体和个人的评比推荐。统筹开

展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统筹开展学生档案的管理工作。负责学费的交纳工作。协

调违纪学生的处理工作。受理学生投诉、申辩、申述，负责学生申诉处理工作。统筹学生

宿舍的管理、设施、物业公司等工作。

系（部）根据学院整体安排制订本部门学生工作的实施计划。组织开展主题教育和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负责本系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日常教育管理，组织开展学生的奖

惩和各类评比工作。制订本部门学生素质综合测评体系，组织实施学生素质综合测评工

作。组织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做好本系新生接待、教育和毕业生文明离校工

作，负责学生档案的管理工作。具体负责学费的交纳工作。负责本系学生的违纪处理，

有记过及以下处分权。组织开展公寓区卫生、纪律、文化建设工作。负责固定资产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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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参与考核物业公司。

四、共青团工作

团委根据学院年度工作计划，制定全院共青团工作计划，指导、考核各团总支工作。

组织开展全校性青年思想教育活动。负责制定全院青年团员发展、团员档案管理、团员

证管理、团费管理等办法。牵头组织共青团的评奖评优工作，负责院级及以上集体和个

人的评优推荐工作。负责统筹学生特长工作室、学生社团、学生兴趣小组的各项工作。

各团总支根据全院共青团工作计划，制定本部门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建立青年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长效机制。根据团委在学年或学期初制定的工作配档表，按时完成各

项工作任务。负责本系共青团的评优工作，并按照相关要求进行推优。具体指导本系专

业技能型社团、学生特长工作室、专业兴趣小组的建立及运行。

五、学生组织与学生干部

学生工作处统筹规划学生组织、学生干部队伍的建设，负责指导院级学生组织、学生

干部开展工作。

系（部）负责本部门各级各类学生组织的建设、管理，聘用、管理学生干部，指导本系

学生组织、学生干部开展工作，并推荐优秀学生干部加入校学生会组织。

六、服务学生成长成才

学生工作处统筹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统筹规划学生奖、勤、助、贷、补、减、缓、绿色通

道等工作。学生工作处制订服务学生成长成才的实施规划。

系（部）负责组织开展本系学生各类奖学金的评定工作，开展勤、助、贷、补、缓等具体

工作，配合开展减、绿色通道工作。建立经济困难学生档案，对经济困难学生提出帮困措

施。在学院政策规定下，系（部）积极引进社会奖学金，拓宽学生资助服务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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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建立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实施办法

鲁电职院党字〔２０１５〕１２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院师德建设，引导广大高校教师做有理想信念、有

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全面提高教师队伍素质，

根据《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教师〔２０１４〕１０号）、中共山

东省委高校工委、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鲁

教师发〔２０１５〕５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和要求

第二条　充分认识新时期加强师德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高校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情操直接影响着青年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的养成，决定着人才培养的质量，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充分认识新时期加强和改

进学院师德建设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根本上遏制和杜绝师德失范现象的发生，切

实提高我院师德建设水平，对于深化我院综合改革，推进高职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培养社

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第三条　学院加强师德建设工作的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和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

范》、《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精神，积极引导广大高校教师做有

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建立健全学

院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大力加强和改进学院师德建设水平，努力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

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高职院校教师队伍。

第四条　学院加强师德建设工作的基本原则

（一）坚持价值引领原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学院教师崇德修身的基本遵循，

促进学院教师带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坚持师德为上原则。以立德树人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增强师德建设的针对性和

贴近性，培育教师高尚道德情操。

（三）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关注教师发展诉求和价值愿望，落实教师主体地位，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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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四）坚持改进创新原则。不断探索新时期师德建设的规律和特点，运用教师喜闻乐

见的方式方法，增强师德建设的实际效果。

第五条　学院加强师德建设工作的总体工作要求

充分尊重教师主体地位，注重宣传教育、示范引领、实践养成相统一，政策保障、制度

规范、法律约束相衔接，建立教育、宣传、考核、监督、激励与奖惩相结合的学院师德建设

工作机制，引导广大教师自尊、自律、自强，做学生敬仰爱戴的品行之师、学问之师，做社

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

第三章　主要举措

第六条　创新师德教育，引导教师树立崇高理想

学院将师德教育摆在教师培养首位，并贯穿教师职业生涯全过程。完善教师准入制

度，把好教师入职师德关，在人才引进、人事招聘中首要考察其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

行，多渠道考察拟聘者的学术品德和师德修养，出现问题的一律不予录用。将师德教育

纳入学院教师培养培训体系，在新教师入职培训、教师职业素养及教学能力等培训中，加

大师德教育的培训力度。将师德教育作为学院教学团队、骨干教师和专业带头人培育的

重要内容。重点加强教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重视理想信念教育、法制教育和心

理健康教育。结合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活动开展师德教育，鼓励广大教师参与调查研究、

学习考察、挂职实践锻炼、志愿服务等实践活动，切实增强师德教育效果。

第七条　加强师德师风宣传，培育重德养德良好风尚

在把握师德正确舆论导向的基础上，利用校报、网站等阵地开展师德宣传教育活动。

大力宣传《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

机制的意见》和教育规划纲要等文件中有关师德的要求，普及《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

范》。每年以教师节等重大节庆日、纪念日为契机组织师德主题教育活动；举办师德座谈

会，交流和研讨师德建设工作中经验与成果，促进师德建设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

创新，努力营造崇尚师德、争创师德典型的良好环境和氛围。

第八条　健全师德考核，促进教师提高自身修养

将师德考核作为教师考核的重要内容。师德考核过程中充分尊重教师主体地位，坚

持客观公正、公平公开原则，采取个人自评、学生测评、同事互评、系部考评等多种形式进

行。每年年底，结合年度考核，对教师师德学风进行全面的考察，考核结果通知教师本

人，考核优秀的给予以公示表彰，确定考核不合格者应当向教师说明理由，听取教师本人

意见。考核结果存入本人档案。师德考核不合格者年度考核评定为不合格，并在教师岗

位聘用、评优奖励等环节严格实行一票否决。

第九条　强化师德监督，有效防止师德失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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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师德建设作为学院教育质量督导评估重要内容。构建学院、教师、学生、家长和社

会多方参与的师德监督体系。健全完善学生评教机制。充分发挥工会在师德建设中的

作用。建立师德投诉举报平台，及时掌握师德信息动态，及时纠正不良倾向和问题。对

师德问题做到有诉必查，有查必果，有果必复。

第十条　注重师德激励，引导教师提升精神境界

完善师德表彰奖励制度，将师德表现作为评奖评优的首要条件。在同等条件下，师

德表现突出的，在教师岗位聘用，骨干教师和专业带头人选拔培养等评选中优先考虑。

第十一条　严格师德惩处，发挥制度规范约束作用

建立健全学校教师违反师德行为的惩处机制。将教育部高校教师师德禁行行为“红

七条”、《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等纳入处分规定。对师

德修养差、有悖于师德规范要求的人员，及时劝诫并督促整改；对师德表现失范，造成恶

劣影响的，依法依规分别给予警告、记过、降低专业技术职务等级、撤销专业技术职务或

者行政职务、调离教师岗位、解除聘用合同或者开除；对严重违法违纪的移交相关部门。

第四章　组织管理

第十二条　学院成立师德建设领导小组，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系（部）

具体落实、教师自我约束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由学校党委书记、院长任组长，分管院领导任副组长，系（部）主任和书记、学院办公

室、组织人事处、教务处、学生工作处、高职教育研究室、科研与校企合作办公室、工会等

相关单位负责人为小组成员。

第十三条　各系（部）要在学院实施办法的指导下，制定本系（部）师德师风建设实

施细则和奖惩办法，落实师德师风建设中的各项具体工作，将师德师风建设贯穿于教师

日常教学、科研、服务中去。

第十四条　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为师德建设营造良好的氛围。各级领导

干部、职能部门要关心教师、爱护教师、尊重教师，真心实意为广大教师服务，千方百计为

广大教师办实事、办好事，把加强师德建设同解决广大教师实际困难结合起来，不断改善

教师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为教师教书育人，履行职责创造更加和谐的环境。

中共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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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进办法
（修　订）

鲁电职院人字〔２０１８〕９３号

为进一步做好优秀人才引进工作，提高办学质量，促进学院全面发展，根据学院人才

队伍状况及专业建设人才需求的实际，特修订本办法。

一、引进对象

符合《山东省事业单位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特聘办法》（鲁人社规〔２０１７〕２２号）第
五条规定条件的高层次人才；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所需的省级及以上教学名师、专业建设

发展急需的带头人、专门技能型人才等。

高层次人才一般应具有正高职称或博士学位。

二、引进原则

（一）公开招聘、择优聘用原则。

（二）计划统筹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地引进，优先考虑重点专业、重点岗位的引进。

（三）既重身份、更重业绩的原则，特别是技能型人才，更注重其业绩、经历和实践技

能。

（四）“才”尽其用的原则。学院为其提供良好的工作、生活平台，使引进人才在各自

岗位上起到骨干示范作用。

三、引进方式

（一）通过山东省“绿色通道”

符合《山东省事业单位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特聘办法》（鲁人社规〔２０１７〕２２号）第

五条规定条件的，按照该办法执行，通过山东省“绿色通道”引进。

（二）公开招聘

符合我校高层次人才引进原则、属于办学急需的，学院制定招聘方案，报省经信委、

省人社厅批准后实施。

（三）调入

符合我校引进条件的高层次人才，人选对象工作单位是事业单位的，经双方协商一

致并经组织考察、研究确定后，按人事调动方式办理相关手续。

（四）特聘

符合我校人才引进条件、无法办理人事手续、本人愿意来我校工作的高层次人才，可

作为特别聘用人员来我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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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引进高层次人才程序

（一）各系部、部门在每年年底前，根据专业建设和实际需要申报需求计划，经组织人

事处初审，院长办公会研究、学校党委会审定后，下达引进计划、制定引进方案。

（二）成立学院引进高层次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对拟引进人员组织考核，对其思想政

治表现、教学科研水平、工作能力、身体状况等进行综合考察，确定是否引进。

（三）组织人事处负责办理相关手续。

五、引进人才的待遇

（一）正常待遇

正常待遇按学校现行在编人员工资待遇执行。

（二）引进待遇

１．购房补贴

（１）正高职称人才

符合《山东省事业单位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特聘办法》（鲁人社规〔２０１７〕２２号）第

五条规定条件的，一般按３０－７０万元标准给予购房补贴（分３年给付）。

《山东省事业单位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特聘办法》（鲁人社规〔２０１７〕２２号）规定条

件之外其它的正高职称人才，一般按２０－５０万元给予购房补贴（分３年给付）。

（２）博士人才

毕业于世界排名前４００位大学的博士生，本科学历在“双一流”、“９８５”、“２１１”高校

取得，博士学位在中科院、社科院、“双一流”、“９８５”、“２１１”高校取得的博士生；且参与１

项国家自科基金或国际社科基金（排名前二），并以第一作者在ＳＣＩ一区、二区收录期刊

发表论文２篇或在ＳＳＣＩ收录期刊发表论文１篇的，给予购房补贴１５－３０万元（分３年给

付）。

取得博士学位的毕业生（双证齐全），具有较好学术成果，有较大发展潜力的，给予

购房补贴１０－２０万元（分３年给付）。

（３）技能型拔尖人才

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的，给予购房补贴１０－２０万元（分３年给

付）；获得“齐鲁首席技师”奖励的，给予购房补贴１０万元（分３年给付）。

２．科研启动金

正高职称人才视情况给予５－３５万元科研经费，博士给予５万元科研启动经费，支

持技能型人才建设专项工作室。

３．岗位待遇

正高职称人才按专业技术四级岗位引进，或按本人原专业技术等级引进。首次就业

或应届毕业博士生，按专业技术十级岗位引进，两年以后可申报聘任七级专业技术岗位。

技能型人才根据“一事一议”、“一人一策”原则，聘任在专业技术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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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政府补助

积极支持、协助以上人才申报山东省或济南市引才资助金。

六、引进高层次人才的服务、管理与考核

（一）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领导小组、用人部门及相关职能部门热情做好高层次

人才到校后的各项服务工作。

（二）引进的高层次人才，由用人部门负责日常管理。

（三）考核

１．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领导小组制定考核标准，按学年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履

行职责情况进行考核，由教务处和组织人事处实施。

２．高层次人才按考核结果享受有关待遇。服务期内完不成学院规定工作职责的，须

延长服务期直到完成规定的工作职责为止。

３．未履行工作职责、考核不合格者，学院将视具体情况，按协议和有关规定做出相应

处理，直至解聘。

（四）辞职辞退

引进的高层次人才须与学院签订《引进高层次人才协议书》。高层次人才在服务期

内因个人原因终止协议，要求调离、辞职或辞退的，须按《引进高层次人才协议书》承担相

应的违约责任。对发现其提供不实材料而引进的人员，学院有权随时发现随时解除聘用

合同，并收回学院提供的全部待遇。

七、附则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组织人事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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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系党总支委员会议议事规则

鲁电职院党字〔２０１９〕７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增强党总支工作的主动性、计划性和
组织性，充分发挥基层党总支的战斗堡垒作用，提升基层党建工作水平，实现工作的规范

化、科学化、制度化，依照《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共产党普通高校基层组织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山东省委组织部、教育工委《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普通本

科高校院（系）党组织建设的意见（试行）》等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党总支委员会会议实行民主集中制，以“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
议决定”为基本原则，党总支委员要根据集体的决定和分工，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

第二章　议事范围

第三条　党总支委员会会议的议事范围：
（一）学习传达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法规规章、上级党组织的决议决定指示、领导人的

重要讲话精神、学校党委工作部署和安排要求，就如何宣传贯彻落实进行研究，就拟定的

相关规划、计划、方案、措施进行审议。

（二）研究涉及办学方向、教师队伍建设、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和重要问题，

形成的决策意见提交系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

（三）对教师引进、课程建设、教材选用、学术活动等事项进行审核把关，再提交系党

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

（四）研究制定党总支年度工作计划、总结、工作制度、重要请示报告以及巡视、巡察、

党内各级各类检查的工作报告、整改方案等。

（五）研究决定党员队伍建设规划和专项工作计划、发展党员工作年度计划、党员教

育工作年度计划、审查党支部关于对党员进行表彰、奖励、处分、组织处理和接收预备党

员、预备党员转正的决议、意见。

（六）研究决定党总支班子成员分工事宜。

（七）按照校党委关于党费收缴使用管理的有关规定，讨论决定党费和党建经费的使

用、管理问题。

（八）讨论研究师生思想政治工作，对意识形态工作情况进行分析研判。

（九）讨论本系工会、共青团、学生会等群团组织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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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需要党总支委员会会议讨论决定的其他重大问题。

第三章　议事程序

第四条　党总支委员会会议原则上每月召开１次，由党总支书记（主持工作的副书

记，下同）召集并主持会议，党总支书记不能出席会议时，可委托副书记召集并主持，遇有

重要情况可以随时召开。

第五条　党总支委员会会议必须有半数以上党总支委员出席才能举行。

第六条　列席人员为不是委员的其他系干部，按照工作需要，经主持人同意，其他人

员可列席。

其他列席人员根据议题内容由议题汇报人提出建议，会议主持人确定，根据议题列

席的人员，可就讨论的问题发表意见，但不参加表决，并在议题讨论结束后及时退会。

第七条　会议议题由党总支委员提出，党总支书记审定。系党总支组织委员负责收

集汇总议题及讨论文件。凡列入党总支委员会的议题，有关人员做好充分准备。

第八条　会议实行一事一议、民主集中、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若意见分歧较大，应

暂缓决定，经进一步调研、论证、沟通后，再提交会议讨论决定。

第九条　会议的议题表决，以采用口头、举手、无记名或记名投票等方式逐项进行，

以超过应到会委员人数的半数同意为通过。

第十条　对重大突发事件和紧急情况，来不及召开党总支委员会的，事后应及时向

党总支委员会报告并按程序予以追认。

第十一条　会议记录与会议纪要：党总支委员会会议应指定专人记录、起草会议纪

要。会议纪要由会议主持人签发。

第四章　保障机制

第十二条　会议的沟通、酝酿、咨询和征求意见：

（一）党总支委员会的重大议题会前必须进行沟通，党总支书记应在会前听取系主任

意见，意见不一致的应暂缓上会，待进一步交换意见、取得共识后再提交会议讨论。

（二）集体研究重大事项前，党总支书记、系主任和有关班子成员要个别酝酿、充分沟

通。

（三）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要事项，需事先经过专家评估论证，并进行技术、政

策法律咨询，提交论证报告或立项报告。

（四）对事关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应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论证，需通过系

教职工代表大会或其他方式，广泛听取师生员工的意见和建议。

第十三条　会议的风险评估：凡直接关系本系建设发展、师生员工群众切身利益，并

对校园稳定有较大影响的决策事项均应按照决策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可控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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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会议前进行风险等级评估。

第十四条　会议的复议：对会议决定的事项，在执行过程中如有特殊情况或在执行

过程中发现确有不当之处，需要变更或调整，可申请复议，重新履行决策程序。

第十五条　会议的执行：党总支委员个人对集体讨论作出的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

以保留，也可向党委报告，但决定形成后，个人或少数人无权改变，必须无条件执行，不得

拒不执行、变通执行，不得发表不同意见。领导班子成员按照分工，组织实施执行决策决

定，亲自督查督办，并及时向党总支报告落实情况。

第十六条　会议的回避：如会议议题涉及与会人员或其亲属，有关与会人员必须回

避，会议主持人和其他与会人员也有责任要求有关与会人员回避。如讨论事项涉及会议

主持人或其亲属的，主持人应暂时退会，并指定临时主持人继续会议。

第十七条　会议的保密：党总支委员会会议讨论的内容，与会人员均有保守秘密的

责任，不得向外泄露。

第十八条　会议的公开：除涉密事项外，党总支委员会会议决策、决定应按照有关规

定予以公开。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党总支委员会与会人员如有特殊情况不能出席或不能按时到会，必须会

前向会议主持人请假。

第二十条　党总支委员会会议执行情况将作为对系党建考核的重要内容。

第二十一条　凡以前规定与本规则不一致的，按本规则执行。本规则由组织人事处

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规则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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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系党政联席会议议事规则

鲁电职院党字〔２０１９〕７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落实系办学主体地位，提高系议事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水平和
执行效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国共产党普通高校基层组织条例》、山

东省委组织部、教育工委《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普通本科高校院（系）党组织建设的

意见（试行）》等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党政联席会议（下文称会议）是系议事决策基本形式，主要承担系重要事项

的研究、通报、审议和决策等职能。

第三条　会议实行民主集中制，以“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为基

本原则，系班子成员要根据集体的决定和分工，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

第二章　议事范围

第四条　系党政联席会议的议事范围：
（一）系贯彻落实执行中央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规章、上级重要决议决定和重大

工作部署、学校党政工作安排的实施方案和主要措施的制定。

（二）系管理制度、主要工作制度和贯彻落实上级制度的实施细则、实施办法的制定、

修订、废止和解释。

（三）系办学方向实施方案、综合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年度绩效目标等综合性规

划、计划、方案的制定、修订。

（四）专业设置调整建设方案、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招生方案、就业创业指导工

作方案的制定、修订。

（五）系年度财务预决算计划及执行进度情况、固定资产调配保管使用方案的审定。

（六）系教学、实验、科研、实习、实训硬件条件建设方案和管理体制机制的决定。

（七）权限范围内的教研室主任人选、专业带头人人选、学术委员会委员人选、人才工

程人选、教学团队组建和其负责人、科研团队组建和其负责人的推荐。

（八）权限范围内的教工年度考核、绩效奖励分配、院级及以上奖励奖项荣誉称号人

选和候选成果、考勤结果及其运用、学术不端认定及其处理、责任事故认定及其责任追

究、政纪处分等方案、意见的审定。

（九）教工师德师风学风建设计划、方案、措施的决定，师德师风学风失范事件认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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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处理意见的审定。

（十）学生管理、奖励、处分、资助、外出实习实训、社会实践等方案和措施的决定。

（十一）系对外交流与合作、科技成果转化、社会服务等计划、方案、措施的决定。

（十二）系向学校党政、教职工代表大会、学术委员会提交的报告、提案、建议的审定。

（十三）系领导班子成员一致认为应当通过会议讨论的其他事项。

第三章　议事程序

第五条　系党政联席会议原则上每两周举行一次，根据议题内容，由系主任或党总

支书记（主持工作的副书记，下同）召集并主持会议，主任和党总支书记认为必要可以临

时举行。

第六条　参加党政联席会议的成员为系党总支委员、行政领导干部。列席人员根据

议题内容，由议题汇报人提出建议，会议主持人确定。根据议题列席的人员，可就讨论的

问题发表意见，但不参加表决，并在议题讨论结束后及时退会。

第七条　党政联席会议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出席才能举行。

第八条　会议议题由党总支委员、行政领导干部提出，系主任和党总支书记审定。

凡列入党政联席会议的议题，有关人员要做好充分准备。

第九条　会议实行一事一议、民主集中、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若意见分歧较大，应

暂缓决定，经进一步调研、论证、沟通后，再提交会议讨论决定。

因故未出席党政联席会的成员，其意见可用书面形式表达。会后由会议主持人或指

定专人负责向其传达会议形成的决定及通过的有关事项。

第十条　 会议的议题表决，以采用口头、举手、无记名或记名投票等方式逐项进行，

以超过应到会人数的半数同意为通过。

第十一条　会议的记录与会议纪要：党政联席会指定专人负责会议记录、起草会议

纪要，会议纪要由会议主持人签发。

第四章　保障机制

第十二条　会议的沟通、酝酿、咨询：

（一）党政联席会重要议题会前应进行充分酝酿，系主任和党总支书记形成经常性沟

通制度，意见不一致的应暂缓上会，待进一步交换意见、取得共识后再提交会议讨论。

（二）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要事项，需经过相关专家评估，并进行技术、政策、法

律咨询。

（三）对事关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需通过系教职工代表大会或其他方式，

广泛听取师生员工的意见和建议。

第十三条　会议的风险评估：凡直接关系本系建设发展、师生员工切身利益，并对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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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稳定有较大影响的决策事项均应按照决策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可控性，在决策

前进行风险等级评估。

第十四条　会议的复议：对会议决定的事项，在执行过程中如有特殊情况或发现确

有不当之处，需要变更或调整，可申请复议，重新履行决策程序。

第十五条　会议的执行：领导班子成员对集体讨论作出的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以

保留，但决定形成后，个人或少数人无权改变，必须无条件执行，不得拒不执行、变通执

行，不得发表不同意见。班子成员按照分工，组织实施执行决策决定，亲自督查督办，并

及时向党政联席会报告落实情况。

第十六条　会议的回避：如有涉及本人或亲属利害关系，或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决策

的情形，参与决策或列席人员应当回避。如讨论事项涉及会议主持人或其亲属的，主持

人应暂时退会，并指定临时主持人继续会议。

第十七条　会议的保密制度：党政联席会讨论的内容，与会人员均有保守秘密的责

任，不得向外泄露。

第十八条　会议的公开：除涉密事项外，党政联席会的决定应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公

开。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领导班子成员如有特殊情况不能出席或不能按时到会，必须会前向会议

主持人请假。

第二十条　贯彻党政联席会议执行情况将作为对系进行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

第二十一条　本规则由组织人事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规则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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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系务会议议事规则

鲁电职院党字〔２０１９〕７号

第一条　为提高系对各项工作的落实水平和执行效率，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系务会议是系总结、研究、布置各项具体工作，协调解决系内部各种问题的

工作会议。

第三条　系务会议原则上每周举行一次，由系主任召集并主持会议，系主任认为必

要可以临时举行。

第四条　参加系务会议的成员为系行政干部。根据情况，可以适当扩大范围。

第五条　系务会议的议事范围：

（一）传达通报学校领导、各部门、本系党政联席会议、党总支委员会会议的有关工作

要求。

（二）讨论研究制定上级布置各项任务的具体实施方案，明确各项工作的责任人。

（三）听取责任人对所负责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根据实际情况，做好下一步安排。

（四）讨论研究本系其他常规工作。

第六条　系务会实行主任负责制。对意见分歧的议题，可由系主任在充分听取各方

面意见的基础上做出最后的决定性结论。

第七条　会议的公开：除涉密事项外，系务会议的决定应一定范围内予以公开。

第八条　凡以前规定与本规则不一致的，按本规则执行。本规则由组织人事处负责

解释。

第九条　本规则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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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挂职干部管理暂行办法

鲁电职院党字〔２０１９〕２２号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挂职干部的日常管理和考核工作，推进挂职锻炼工作制

度化和规范化，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及有关挂职干部管理规定，结合

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挂职干部的选派，一般根据上级部署或相关单位来函规定的条件，由符合

条件的干部本人提出申请，根据干部管理权限，由厅党组或学校党委研究确定，优先从有

培养前途和发展潜力的干部中选派。

第三条　干部挂职时间除上级机关有明确规定外，一般为一年。挂职单位应明确挂

职干部岗位及工作职责，报派出单位备案。挂职期间，由挂职单位和派出单位共同管理，

以挂职单位管理为主。在挂职期间，挂职干部不再承担原单位的工作任务。

第四条　挂职干部党组织关系一般应转入挂职单位，接受挂职单位党组织领导。具

备条件的还应成立临时党支部，建立管理制度，加强自我约束。

第五条　实行挂职干部请销假制度。挂职干部因病、因事请假，必须履行请假手续。

请假由挂职单位负责审批，报派出单位备案，派出单位按规定处理相应事项。

第六条　实行工作纪实制度。挂职期间，挂职干部要坚持填写工作日志，详细记录

工作内容。定期进行集中学习、党日活动，进行工作小结。工作日志记录是否齐全、详

实，将作为日常督查的重要内容和挂职期满考核的重要依据。

第七条　实行定期查访制度。派出单位定期或不定期地采取通过电话询问、实地巡

查等形式，了解掌握挂职干部的学习、工作、生活等情况，并及时解决挂职干部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使其安心工作。

第八条　实行问责追究制。挂职干部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不准以集体活动为

由聚餐吃请，不准参加各种不健康活动，不准违规借用车辆，不准顶撞管理人员和挂职单

位领导，时刻保持良好形象。

第九条　实行挂职干部退出制度。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组织考核认定后，及时

调整出挂职干部队伍：

１．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廉洁自律等方面发现问题，不宜继续任职的；

２．工作失职或渎职，造成较大损失或者不良影响的；

３．作风不实，未认真履行职责，挂职单位意见较大的；

４．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和规章制度，造成恶劣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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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无正当理由，抽查不在岗３次以上或连续３个工作日不到岗的；

６．由于健康原因，不能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

７．存在其他不宜继续挂职的情形的。

第十条　挂职期间，挂职干部的原职务、工资福利等各项待遇不变。工资福利由派

出单位发放；除上级机关有明确规定外，不发放正常工资福利以外的通勤费、出差补助及

其他补贴等。不得在挂职单位违规领取薪酬。

第十一条　挂职期满后，挂职干部要向派出单位汇报思想、学习和工作情况，写出高

质量、操作性强的调研报告，并对挂职期间的工作进行全面总结。

第十二条　挂职期满后，由挂职单位党组织对挂职干部从履行职责、服从管理、工作

实绩、群众基础等方面进行全面考核，出具挂职工作鉴定意见（或考核结果），存入个人档

案，作为选拔任用和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

第十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上级机关从我校选派的各挂职干部及根据工作需要选派

赴校外其他单位挂职的干部。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６８１—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制度汇编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疫情防控工作追责问责、纪律处分办法

鲁电职院字〔２０２０〕１８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做好学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切实保障全校师生身体健康，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条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山东省教育系统新冠疫情防控工作追责问

责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疫情防控期间学校各系部、各部门、全体教职工。第三方用

工人员，由学校商请第三方单位处理。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疫情防控期间具体所属时间段，由

学校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结合具体疫情形势确定。

第二章　追责问责规定

第四条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系部、部门和工作人员，予以追责问责：

（一）对学校疫情防控工作要求贯彻落实不坚决、不到位，打折扣、搞变通的；

（二）在落实疫情防控责任中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假作为，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的；

（三）疫情防控体系不健全、机制不完善、工作方案缺失、作用发挥不好，组织疫情防

控工作不得力的；

（四）疫情防控责任划分不清晰，没有到岗、到人的；

（五）没有制定具体可操作的疫情应急处置预案，没有进行疫情防控全员培训的；

（六）对师生员工（包括校内社会服务人员）健康状况、行动轨迹摸排不全面、不到位

的；

（七）对重点关注人员和境外返校人员因履行职责不到位而管理失控的；

（八）执行排查、报告制度不严格，存在漏报、瞒报、误报、迟报重要疫情信息的；

（九）在上级督查检查指出疫情防控存在的问题后，仍不组织整改或组织整改不到位的；

（十）舆情处置不当，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

（十一）其他应当追责问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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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问责方式。对系部、部门，主要采取责令检查、点名通报等问责方式；对工

作人员，主要采取点名通报、诫勉谈话、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等问责方式。

第三章　教职工纪律处分规定

第六条　教职工违反疫情防控有关规定，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视情况予以相应处分：

（一）疫情防控期间未获批准而擅自进出学校的；

（二）在疫情防控期间和应对公共突发事件中，不服从指挥、调遣或者消极对抗的；

（三）不执行疫情防控规定，出入公共场所和人员聚集的场所拒不佩戴口罩、拒不接

受体温检测的；

（四）不服从疫情防控需要所采取的限制出入、限制聚集活动等行为的；

（五）不按规定监测自身健康状况，不按要求及时准确报送个人信息，对个人身体健

康有关信息弄虚作假造成不良后果的；

（六）属于山东省教育厅规定的五类重点人群，故意隐瞒情况的；

（七）疫情防控期间不按规定报告行程、病史、与患者或疑似患者接触史等，不采取防

控隔离等措施处置或者处置不力的；

（八）编造虚假的疫情信息，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虚假疫情

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

（九）组织参与、教唆煽动他人实施有碍疫情防控活动的；

（十）身体健康状况出现异常，不服从学校疫情防控安排的；

（十一）应该隔离但拒绝隔离，违反隔离工作要求，擅自解除隔离的；

（十二）返校拒不签署防护承诺书和健康承诺书的；

（十三）不遵守学校各项疫情防控管理规定，未按要求做好个人和家庭防护造成严重

后果的；

（十四）其他违反疫情防控规定的情形。

第七条　处分程序。对违反疫情防控规定的教职工，由所在部门会同组织人事处按

照规定认定相关事实，报学校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依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

提出处理意见后，学校审定。教职工对违纪违规行为认定和处分结果，享有陈述权、申辩

权；如有异议可向学校组织人事处提出书面申诉。

第八条　违反疫情防控规定的教职工党员，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规定

进行处理。

第四章　附　则

第九条　本办法与上级关于疫情防控的最新规定不一致的，以最新规定为准。

第十条　本办法由组织人事处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正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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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总支、党支部党建工作考核办法

鲁电职院党字〔２０２０〕３０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落实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切实加强和改进学校基层党组织党

建工作，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客观

公正地评价党总支、党支部党建工作成绩，根据《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

条例》《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和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高校党组织“对标争

先”建设计划的实施意见》，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考核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

建设总要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中央、省委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推进基层党建工作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不断提高党建工作水平，为办好人民满

意的高等职业教育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第三条　考核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日常与集中相结合，坚持融入中心、服务大

局，全面综合、突出重点，讲求科学、注重实效，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分类指导，重视实绩、

群众公认。

第二章　考核内容

第四条　党总支党建工作考核的内容主要围绕做到“五个到位”目标任务，包括党组

织领导和运行机制到位、政治把关作用到位、思想政治工作到位、基层组织制度执行到

位、推动改革发展到位等方面。

党支部党建工作考核的内容主要围绕做到“七个有力”目标任务，包括教育党员有

力、管理党员有力、监督党员有力、组织师生有力、宣传师生有力、凝聚师生有力、服务师

生有力等方面。

第五条　考核年度内，学校党委确定的重点工作以及党建日常工作任务，列入本年

度党建工作考核内容。

第六条　根据考核内容，设定量化指标体系，分别制定《党总支党建工作考核量化标

准》（附件１）、《党支部党建工作考核量化标准》（附件２），其中党支部按照行政、教师、学

生三类分别制定考核量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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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考核组织与实施

第七条　学校成立由党委成员组成的考核委员会，负责对考核工作的组织领导。考

核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考核工作的实施，办公室设在组织人事处。

第八条　党总支、党支部党建工作考核程序如下：

（一）制定年度方案。当年１２月，考核委员会根据工作实际，研究制定考核工作实施

方案，明确具体推进计划、工作措施。

（二）量化考评。各党总支、党支部对照《考核量化标准》对党建工作进行全面总结，

形成书面自评报告，并提供相关支撑材料报送考核委员会办公室。考核委员会对自评报

告及支撑材料开展核验，根据《考核量化标准》中的赋分标准和方法进行定量赋分。

（三）民主评议。组织所在部门党员、群众对党总支、党支部党建工作进行评议，并填

写满意度评议表（附件３）。其中，党员参加人数不少于党员总数的２／３，党总支由不少于

５名党外群众参加评议，党支部一般由不少于３名党外群众参加评议；党总支和学生党支

部要吸收学生参加评议。

（四）述职考评。在年度基层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述职评议考核时，党总支、党支部书

记进行述职汇报，并组织开展测评，填写测评票（附件４）。述职内容根据当年抓党建述

职评议考核工作方案确定。

（五）领导评价。学校党委成员对各党总支、党支部党建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评价。

（六）综合评定。综合评定采取百分制。考核对象综合评定得分 ＝量化考评得分
５０％＋民主评议得分１０％＋述职考评得分２０％＋领导评价得分２０％。

第四章　考核结果与运用

第九条　等次评定。考核委员会根据综合评定得分，按照分值高低排序提出党建工

作考核等次评定建议结果，报学校党委会议审定。其中，党总支分优秀、标准、后进三个

等次。党支部分过硬、先进、标准、后进四个等次。

在考核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考核对象直接确定为后进党总支或后进党支部：

（１）党总支、党支部班子成员有重大违纪违法行为的；（２）教职工和学生等因违反师德师

风、学术道德或社会公德等规定，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３）没有履行好意识形态工

作，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４）其他“一票否决”事项的。

第十条　党建工作考核结果作为申报校级以上先进基层党组织的重要依据。各党

总支、党支部针对考核中发现的问题，要认真分析原因，采取有效措施，按规定进行整改。

第五章　考核工作要求

第十一条　各党总支、党支部要高度重视党建工作考核，认真落实，严格要求，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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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确保考核有序有效开展。要客观反映工作实际，严禁弄虚作假，严禁突击应付。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组织人事处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党支部考核办法》

废止。

附件：１．《党总支党建工作考核量化标准》

２．《党支部党建工作考核量化标准》

３．《党总支、党支部党建工作满意度评议票》

４．《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述职评议测评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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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党总支党建工作考核量化标准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考核标准与赋分方法

党总支领导

与运行机制

到位

系党政联席会、

党总支委员会议

事决策制度执行

情况

系党总支委员会会议、党政联席会会议纪要每年分别

不少于１０次和２０次，次数少１次扣１分；落实“重大
议题由党总支委员会讨论后交党政联席会研究决策”

等要求不到位的，每次扣２分。（１５分）

系总支委员分工

配合情况

职责分工清晰、运转良好。查看总支委员职责分工及

各自年度负责事项清单，分工不清晰、不合理的、没有

承担具体事务的，每人扣１分。（５分）

政治把关

到位

落实意识形态工

作责任制情况

制定并实施在本系网站及公众号信息发布、课程建

设、教材选用、学术活动等重大问题上把好政治关的

具体办法。查看办法及其实施记录。缺少办法的扣２
分，缺少实施记录的每项扣０．５分。做好本系团员信
教排查转化，有信教团员不及时处置的，每人扣２分。
（８分）

指导学生会、学

生社团情况

建立并实施系领导或党员干部联系指导学生会、学生

社团制度，建立并实施学生会活动等审批把关的制

度。查看制度及其实施记录。缺少制度的每项扣 １
分，缺少实施记录的每项扣０．５分。（５分）

思想政治

工作到位

系党总支政治学

习情况

系党总支理论学习中心组每年学习至少１０次，并做
好记录。少一次扣１分。（１０分）

系党总支书记讲

党课情况

系党总支书记每学期上党课至少１次。少１次扣１
分。（２分）

师德师风建设情

况

严格落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有关规定，开展师德师

风教育活动，及时处置涉及学术道德、学风教风的事

项。查看相关工作记录，没有落实有关要求的每项扣

１分。（５分）

课程思政改革、

三全育人等工作

推进情况

各系提供推进课程思政改革、三全育人等工作的综合

材料，分３档赋分，赋１０分、８分、６分。（１０分）

基层组织制

度执行到位

对师生党支部工

作指导推动情况

根据教师和学生支部量化赋分情况，系党总支得分为

（教师支部０．５＋学生支部０．５）０．２。（２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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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考核标准与赋分方法

基层组织制

度执行到位

对师生党员的教

育监督管理情况

加强对师生党员的教育监督管理，对有思想、工作、生

活、作风和纪律方面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以及群众

对其有不良反映的，应当及时进行提醒谈话，及时督

促改正。对违反《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

例》有关规定的，要及时进行组织处置。对违反党纪

的党员，及时报请上级党组织研究批准，按程序作出

党纪处分；提醒谈话不及时、组织处置不及时、违纪处

分不及时的，每人次扣２分。（５分）

推动改革

发展到位

党建重点任务完

成情况

考察各党总支推动落实党建特色项目推进情况以及

党建、团建工作获得校级以上荣誉情况。特色项目占

６分，查看工作计划和配档表，逐项核对完成情况，没
完成的，每项扣 １分，完成情况一般的，每项扣 ０．５
分。获得校级以上荣誉每项１分，满分４分。（１０分）

党建日常

工作规范

党建材料报送、

参加会议情况

党总支报送材料不全、不及时的，缺一项扣１分，迟报
一项扣０．５分；党总支委员无故不参加学校组织的党
建类会议的，每人次扣１分。（５分）

加分项

立项党建课题情

况；党建工作特

色做法在校外主

流媒体或“灯塔

－党建在线”、学
习强国、共产党

员网等平台发表

情况。

立项校级以上党建类课题每项加２分；党建工作特色
做法在校外主流媒体或“灯塔 －党建在线”、学习强
国、共产党员网等平台发表，每篇加２分。（此项累计
不超过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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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１：

党支部党建工作考核量化标准（行政支部）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考核标准与赋分方法

教育党员

有力

突出政治功能，

党员教育开展情

况

支部组织开展集体学习，每年不少于３２学时，满分３
分，对照“灯塔－党建在线”ｅ支部记录，检查《党支部
组织活动记录本》，缺１学时扣０．５分。学习强国年
度平均得分高于１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１４０００的，分别赋２分、
４分、６分，低于１００００分不得分。（９分）

落实三会一课、

主题党日制度情

况

支部党员大会一季度至少１次，支部委员会每月至少
１次，党小组会每月至少１次，党课每季度至少１次
（党员领导干部每年至少１次，党支部书记每季度至
少１次），主题党日每月不少于１次。对照“灯塔－党
建在线”ｅ支部记录，检查《党支部组织活动记录本》，
每缺少１次扣０．５分。（２２分）

管理党员

有力

发展党员、党员

组织关系转接、

党费收缴等工作

开展情况

严格按照学校党员发展细则实施入党积极分子培养

和党员发展，有不按照标准发展现象的每人次扣 ５
分，材料不全、违反程序的每人次扣３分，参加发展对
象培训班考试不及格的每人次扣３分。离职、换岗党
员组织关系转接不及时的，每人次扣１分。年度内无
以上任务的，赋行政类支部平均分。党费上缴不及

时，每次扣１分。（５分）

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发挥情况

根据支部党员本年度获得校级以上综合类表彰数／支
部党员数，分３档赋分，分别为１０分、８分、６分。支
部党员示范岗发挥作用不明显、无相关记录的扣 １
分；党员有受到纪律处分的，每人次扣５分。（１０分）

监督党员

有力

落实谈心谈话、

组织生活会制度

情况

党支部委员之间、党支部委员和党员之间、党员和党

员之间，每年谈心谈话一般不少于１次。每年至少召
开１次组织生活会，严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照
“灯塔－党建在线”ｅ支部记录，检查《党支部活动记
录本》，每缺少１次扣０．５分。（１０分）

总结汇报情况

支部委员会一般每年向支部党员大会汇报１次工作
情况。党员一般每年向党支部汇报１次学习、思想和
工作情况。查看支部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党员个人

计划和总结。每缺少一项扣０．５分。（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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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考核标准与赋分方法

组织师生

有力

党建引领业务工

作情况

党支部引领带动教职工积极投身学校改革发展、维护

学校和谐稳定。根据党支部本年度所在部门获得校

级以上集体类表彰数，分 ３档赋分，分别为 １０分、８
分、６分。支部每年研究党建引领促进业务发展不少
于５次，并做好相应记录。少一次扣１分。（１０分）

宣传师生

有力

参加学校或上级

组织的学习培训

情况

参加学校或上级组织的各类学习培训，请事假的每人

次扣０．５分，无故未到的每人次扣１分。测试不合格
的每人次扣２分。（５分）

选树典型人物，

学习先进典型事

迹情况

通过党员考核选树优秀党员，组织开展学习先进活

动。查看支部开展党员考核工作情况材料、开展学习

先进、英模、劳模等活动情况。缺１项扣１分。（２分）

凝聚师生

有力

关心了解党员思

想政治状况

支部每年开展１次党员思想状况分析，积极做好教育
引导工作。查看支部年度党员思想状况分析报告。

根据报告质量，分３档赋分，分别为４分、３分、２分。
（４分）

服务师生

有力

开展服务师生情

况

根据党支部所在部门党员干部落实联系班级制度情

况，分档赋分。组织党员开展“双报到”或其他志愿服

务每年不少于２次，缺１次扣１分。（８分）

党建日常

工作规范

党建材料报送、

参加会议情况

支部报送材料不全、不及时的，缺一项扣１分，迟报一
项扣０．５分；支部书记、支部委员参加学校组织的党
建类会议，请事假的每人次扣０．５分，无故未到的每
人次扣１分。（１０分）

加分项

立项党建课题情

况；党建工作特

色做法在校外主

流媒体或“灯塔

－党建在线”、学
习强国、共产党

员网等平台发表

情况。

立项校级以上党建类课题每项加２分；党建工作特色
做法在校外主流媒体或“灯塔 －党建在线”、学习强
国、共产党员网等平台发表，每篇加２分。（此项累计
不超过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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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２：

党支部党建工作考核量化标准（教师支部）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考核标准与赋分方法

教育党员

有力

突出政治功能，

党员教育开展情

况

支部组织开展集体学习，每年不少于３２学时，满分３
分，对照“灯塔－党建在线”ｅ支部记录，检查《党支部
组织活动记录本》，缺１学时扣０．５分。学习强国年
度平均得分高于１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１４０００的，分别赋２分、
４分、６分，低于１００００分不得分。（９分）

落实三会一课、

主题党日制度情

况

支部党员大会一季度至少１次，支部委员会每月至少
１次，党小组会每月至少１次，党课每季度至少１次
（党员领导干部每年至少１次，党支部书记每季度至
少１次），主题党日每月不少于１次。对照“灯塔－党
建在线”ｅ支部记录，检查《党支部组织活动记录本》，
每缺少１次扣０．５分。（２２分）

管理党员

有力

发展党员、党员

组织关系转接、

党费收缴等工作

开展情况

严格按照学校党员发展细则实施入党积极分子培养

和党员发展，有不按照标准发展现象的每人次扣 ５
分，材料不全、违反程序的每人次扣３分，参加发展对
象培训班考试不及格的每人次扣３分。离职、转岗党
员组织关系转接不及时的，每人次扣１分。年度内无
以上任务的，赋教师类支部平均分。党费上缴不及

时，每次扣１分。（５分）

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发挥情况

根据支部党员本年度获得校级以上表彰数／支部党员
数，分３档赋分，分别为１０分、８分、６分。表彰包括
教学成果奖、参加学校《教师教学竞赛管理办法》目录

中的教学大赛获奖、指导学校《学生技能竞赛管理办

法（修订）》目录中的学生竞赛获奖、获国家及省级科

学技术奖或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以及各类综合表彰。

支部党员示范岗发挥作用不明显、无相关记录的扣１
分；党员有受到纪律处分的，每人次扣５分。（１０分）

监督党员

有力

落实谈心谈话、

组织生活会制度

情况

党支部委员之间、党支部委员和党员之间、党员和党

员之间，每年谈心谈话一般不少于１次。每年至少召
开１次组织生活会，严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照
“灯塔－党建在线”ｅ支部记录，检查《党支部活动记
录本》，每缺少１次扣０．５分。（１０分）

—６９１—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制度汇编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考核标准与赋分方法

监督党员

有力
总结汇报情况

支部委员会一般每年向支部党员大会汇报１次工作
情况。党员一般每年向党支部汇报１次学习、思想和
工作情况。查看支部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党员个人

计划和总结。每缺少一项扣０．５分。（５分）

组织师生

有力

党建引领业务工

作情况

党支部引领带动教职工积极投身学校改革发展、维护

学校和谐稳定。根据党支部本年度获得校级以上集

体类表彰数，分 ３档赋分，分别为 １０分、８分、６分。
支部每年研究党建引领促进业务发展不少于５次，并
做好相应记录。少一次扣１分。（１０分）

宣传师生

有力

参加学校或上级

组织的学习培训

情况

参加学校或上级组织的各类学习培训，请事假的每人

次扣０．５分，无故未到的每人次扣１分。测试不合格
的每人次扣２分。（５分）

选树典型人物，

学习先进典型事

迹情况

通过党员考核选树优秀党员，组织开展学习先进活

动。查看支部开展党员考核工作情况材料，开展学习

先进、英模、劳模等活动情况。缺１项扣１分。（２分）

凝聚师生

有力

关心了解党员思

想政治状况

支部每年开展１次党员思想状况分析，积极做好教育
引导工作。查看支部年度党员思想状况分析报告。

根据报告质量，分３档赋分，分别为４分、３分、２分。
（４分）

服务师生

有力

开展服务师生情

况

根据本年度党员担任兼职班主任及社团指导教师人

数／党员人数，分 ３档赋分，分别为 ８分、７分、６分。
组织党员开展“双报到”或其他志愿服务每年不少于

２次，缺１次扣１分。（８分）

党建日常

工作规范

党建材料报送、

参加会议情况

支部报送材料不全、不及时的，缺一项扣１分，迟报一
项扣０．５分；支部书记、支部委员参加学校组织的党
建类会议，请事假的每人次扣０．５分，无故未到的每
人次扣１分。（１０分）

加分项

立项党建课题情

况；党建工作特色

做法在校外主流

媒体或“灯塔－党
建在线”、学习强

国、共产党员网等

平台发表情况。

立项校级以上党建类课题每项加２分；党建工作特色
做法在校外主流媒体或“灯塔 －党建在线”、学习强
国、共产党员网等平台发表，每篇加２分。（此项累计
不超过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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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３：

党支部党建工作考核量化标准（学生支部）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考核标准与赋分方法

教育党员

有力

突出政治功能，

党员教育开展情

况

支部组织开展集体学习，每年不少于３２学时，满分３
分，对照“灯塔－党建在线”ｅ支部记录，检查《党支部
组织活动记录本》，缺１学时扣０．５分。学习强国年
度平均得分高于１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１４０００的，分别赋２分、
４分、６分，低于１００００分不得分。（９分）

落实三会一课、

主题党日制度情

况

支部党员大会一季度至少１次，支部委员会每月至少
１次，党小组会每月至少１次，党课每季度至少１次
（党员领导干部每年至少１次，党支部书记每季度至
少１次），主题党日每月不少于１次。对照“灯塔－党
建在线”ｅ支部记录，检查《党支部组织活动记录本》，
每缺少１次扣０．５分。（２２分）

管理党员

有力

发展党员、党员

组织关系转接、

党费收缴等工作

开展情况

严格按照学校党员发展细则实施入党积极分子培养

和党员发展，有不按照标准发展现象的每人次扣 ５
分，材料不全、违反程序的每人次扣３分，参加发展对
象培训班考试不及格的每人次扣３分。毕业生党员
组织关系转接不及时的，每人次扣１分。党费上缴不
及时，每次扣１分。（１０分）

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发挥情况

根据支部教职工党员本年度获得校级以上表彰数／支
部党员数，分３档赋分，分别为５分、４分、３分。支部
党员示范岗发挥作用不明显、无相关记录的扣１分；
党员有受到纪律处分的，每人次扣５分。（５分）

监督党员

有力

落实谈心谈话、

组织生活会制度

情况

党支部委员之间、党支部委员和党员之间、党员和党

员之间，每年谈心谈话一般不少于１次。每年至少召
开１次组织生活会，严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照
“灯塔－党建在线”ｅ支部记录，检查《党支部活动记
录本》，每缺少１次扣０．５分。（１０分）

总结汇报情况

支部委员会一般每年向支部党员大会汇报１次工作
情况。党员一般每年向党支部汇报１次学习、思想和
工作情况。查看支部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党员个人

计划和总结。每缺少一项扣０．５分。（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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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考核标准与赋分方法

组织师生

有力

党建引领业务工

作情况

党支部引领带动教职工积极投身学校改革发展、维护

学校和谐稳定。根据党支部本年度获得校级以上集

体类表彰数，分 ３档赋分，分别为 １０分、８分、６分。
支部每年研究党建引领促进业务发展不少于５次，并
做好相应记录。少一次扣１分。（１０分）

宣传师生

有力

参加学校或上级

组织的学习培训

情况

参加学校或上级组织的各类学习培训，请事假的每人

次扣０．５分，无故未到的每人次扣１分。测试不合格
的每人次扣２分。（５分）

选树典型人物，

学习先进典型事

迹情况

通过党员考核选树优秀党员，组织开展学习先进活

动。查看支部开展党员考核工作情况材料、开展学习

先进、英模、劳模等活动情况。缺１项扣１分。（２分）

凝聚师生

有力

关心了解党员思

想政治状况

支部每年开展１次党员思想状况分析，积极做好教育
引导工作。查看支部年度党员思想状况分析报告。

根据报告质量，分３档赋分，分别为４分、３分、２分。
（４分）

服务师生

有力
服务师生情况

根据支部党建特色项目完成情况，分３档赋分，分别
为８分、７分、６分。组织党员开展“双报到”或其他志
愿服务每年不少于２次，缺１次扣１分。（８分）

党建日常

工作规范

党建材料报送、

参加会议情况

支部报送材料不全、不及时的，缺一项扣１分，迟报一
项扣０．５分；支部书记、支部委员参加学校组织的党
建类会议，请事假的每人次扣０．５分，无故未到的每
人次扣１分。（１０分）

加分项

立项党建课题情

况；党建工作特

色做法在校外主

流媒体或“灯塔

－党建在线”、学
习强国、共产党

员网等平台发表

情况。

立项校级以上党建类课题每项加２分；党建工作特色
做法在校外主流媒体或“灯塔 －党建在线”、学习强
国、共产党员网等平台发表，每篇加２分。（此项累计
不超过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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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党总支、党支部党建工作满意度评议票

　　　　　满意度

支部名称　　　　
非常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备注：非常满意９５分，满意８５分，基本满意６５分，不满意５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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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４：

基层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述职评议票

您对该名党组织书记抓党建的总体评价

党组织书记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注：①请在对应的等级下划√；②评价为“好”人数不超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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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党员考核办法

鲁电职院党字〔２０２０〕３１号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

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考核目的和原则

（一）为了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提高党员队伍建设质量，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

和纯洁性。

（二）考核坚持全面、客观、公开、民主的原则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

二、考核范围

组织关系在我校的在职职工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

三、考核内容

考核内容包括政治素质、执行纪律、品德作风和发挥作用４个方面。具体标准要求

是：

（一）政治素质

重点是坚定理想信念，正确把握政治方向，坚定站稳政治立场，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二）执行纪律

重点是严守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增强组织纪律性，执行党的决定，

服从组织分配，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三）品德作风

重点是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涵养师德师风，大力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

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共产党人价值观，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争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好老师。

（四）发挥作用

重点是牢记党的根本宗旨，教书育人、爱岗敬业、履职尽责，敢担当、敢负责、敢作为，

在促进改革发展稳定中作表率、当先锋。

四、组织领导

学校成立由党委成员组成的考核委员会，负责对考核工作的组织领导。各党支部委

员会负责对本支部党员考核工作的具体实施。各系党总支要加强对本系教师支部和学

生支部党员考核工作的指导。组织人事处作为考核办公室协调各支部做好党员考核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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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五、考核程序

各党支部在支委会的组织下，开展对党员的考核工作。考核的基本程序是：

（一）动员部署

支部召开党员大会对党员考核工作进行部署。

（二）党员个人总结

党员依据个人实际表现，撰写年度个人总结。

（三）量化考核

量化考核包括政治学习、组织生活、品德作风、发挥作用、加分项目和“一票否决项

目”等６个项目。支委会根据党员个人总结，结合实际情况，填写《党员年度考核量化

表》（附件１），对每位党员进行量化考核，量化考核结果在支部内进行公示。

（四）民主评议

民主评议采取党员互评与群众评议相结合的方式，根据每位党员平时的表现情况，

结合个人量化成绩进行评议。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支部全体党员和群众代表填投《党

员考核测评票》（附件２）。群众代表由支部在本支部范围内中确定，群众代表人数一般

为支部党员人数的３０％。民主评议结果按考核内容百分制量化评定。党员互相评议占

８０％，群众代表评议占２０％。

（五）考核建议结果报送

各党支部统计汇总本支部所有党员的考核成绩，考核成绩等于年度量化分数７０％

＋民主评议分数３０％。各支部召开支委会以考核成绩为主要依据研究确定优秀党员、

合格党员、不合格党员建议名单，在支部内公示后连同考核成绩报送考核委员会办公室。

其中，优秀党员名额不超过本支部党员数的１５％；考核成绩低于６０分的认定为不合格党

员；年度工作人员考核在本类（组）中排名后５０％的不得认定为优秀党员；年度工作人员

考核“不合格”的直接认定为不合格党员；有“一票否决”情况的，直接认定为不合格党

员。

六、考核结果的确定

根据各支部报送的考核建议结果，考核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确定党员考核结果。

七、考核结果的使用

考核为优秀的党员作为当年度学院优秀党员予以表彰、奖励。不合格党员由所在支

部进行教育转化，限期整改，并作相应组织处理。

党支部将考核过程中每位党员表现出的缺点和不足进行反馈，并提出努力方向和整

改意见。

附件：１．《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党员年度考核量化表》

２．《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党员考核测评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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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党员年度考核量化表
党支部：　　　　　　　　　　　党员姓名：　　　　　　　　　　　年　　月　　日

序

号

考核

项目
考核内容 考核标准与赋分方法 赋分

赋分

说明

１
政治

学习

参加集体政治学习情

况（５分）

参加学校或者支部组织的集体政

治学习，请事假一次扣１分，迟到
或早退一次扣２分，无故缺席一
次扣３分。

个人政治学习情况（５
分）

无个人学习记录的扣５分。根据
学习记录的完善和规范程度，在

支部范围内分３档赋分，分别为５
分、４分、３分。

利用“学习强国”平

台开展学习情况（１０
分）

年度得分低于１００００分的，扣１０
分。按照高于 １００００分、１２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分３档，分别赋６分、８分、
１０分。

２
组织

生活

贯彻落实党组织工作

要求情况（５分）

执行党组织决定、服从党组织工

作不到位、不彻底，程度和后果较

轻的，每次扣２分。

落实组织生活制度情

况（２０分）

参加“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组

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等组织

生活，迟到或者早退一次扣３分，
请事假一次扣２分，无故缺席一
次扣５分。

缴纳党费情况（４分） 迟交党费一次扣１分。

３
品德

作风

师德师风情况（５分）
发生学术诚信等师德师风问题，

程度和后果较轻的，每次扣５分。

上报个人党建材料情

况（８分）

不按要求报送思想汇报、个人计

划和总结等材料的，每次扣３分。
发生党建材料有弄虚作假情况程

度较轻的，每次扣４分。

联系服务群众情况（２
分）

每年度参加“双报到”或者志愿

服务２次以上，少１次扣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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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考核

项目
考核内容 考核标准与赋分方法 赋分

赋分

说明

４
发挥

作用

履职尽责情况 （１２
分）

年度平均出勤率低于９０％的，每
低１％扣１分；旷工一次扣３分；
发生教学事故或受到处分一次扣

５分。（６分）

根据担任兼职班主任、社团指导

教师、为学生讲座、指导学生参加

各类比赛等履行育人职责情况，

在支部内分档赋分。（６分）

岗位创先争优情况

（２０分）

重点考察党员在教育教学科研管

理中，获得的校级以上突出成绩。

各支部结合本部门工作人员年度

考核中的有关内容，制定本指标

的实施细则，经支委会研究确定

公示后报组织人事处备案。

党建科学研究、党建

活动情况（４分）

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党建文

章、获得校级以上党建课题立项，

每项加２分；参加厅级及以上组
织的党建活动，获奖的每项加 ２
分。

５
一票

否决

项目

１．编造或传播政治谣言及其它歪曲、丑化党和国家以及
学校形象言论的；

２．理想信念动摇，信仰宗教或参加宗教活动的；
３．违反党规党纪和国家法律法规等，受到纪律处分和追
究法律责任的；

４．劳动纪律松懈，年内连续旷工５个工作日或累计旷工
１０个工作日的；
５．严重违反师德师风规定，存在严重诚信和学术道德问
题的；

６．违背家庭美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造成不良影响的；
７．利用工作之便为本人或者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８．组织纪律散漫，无正当理由连续６个月不参加党的组
织生活，不按时交纳党费，不做党组织分配的工作，不按

党的组织原则办事，甚至参加非组织活动的；

９．党建材料存在严重弄虚作假、网上下载、找人代写等情
况的；

１０．经学校考核委员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学校有关规
定，对学校造成不良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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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２：

山
东
电
子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党
员
考
核
民
主
测
评
票

党
支
部
：

年
　
　
月
　
　
日

考
核
内
容

政
治
素
质
（
２５
％
）

执
行
纪
律
（
２５
％
）

品
德
作
风
（
２５
％
）

发
挥
作
用
（
２５
％
）

坚
定
理
想
信
念
，
正
确
把
握

政
治
方
向
，
坚
定
站
稳
政
治

立
场
，
坚
决
维
护
以
习
近
平

同
志
为
核
心
的
党
中
央
权

威
，
不
断
增
强
“
四
个
意

识
”
、
坚
定
“
四
个
自
信
”
、
做

到
“
两
个
维
护
”
。

重
点
是
严
守
党
的
纪
律
特
别

是
政
治
纪
律
和
政
治
规
矩
，

增
强
组
织
纪
律
性
，
执
行
党

的
决
定
，
服
从
组
织
分
配
，
做

好
意
识
形
态
工
作
。

继
承
发
扬
党
的
优
良
传
统
和
作
风
，
涵

养
师
德
师
风
，
大
力
弘
扬
忠
诚
老
实
、
光

明
坦
荡
、
公
道
正
派
、
实
事
求
是
、
艰
苦

奋
斗
、
清
正
廉
洁
等
共
产
党
人
价
值
观
，

带
头
践
行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
争

做
有
理
想
信
念
、
有
道
德
情
操
、
有
扎
实

学
识
、
有
仁
爱
之
心
好
老
师
。

牢
记
党
的
根
本
宗
旨
，
教

书
育
人
、
爱
岗
敬
业
、
履
职

尽
责
，
敢
担
当
、
敢
负
责
、

敢
作
为
，
在
促
进
改
革
发

展
稳
定
中
作
表
率
、
当
先

锋
。

党
员
姓
名

Ａ
Ｂ

Ｃ
Ｄ

Ａ
Ｂ

Ｃ
Ｄ

Ａ
Ｂ

Ｃ
Ｄ

Ａ
Ｂ

Ｃ
Ｄ

注
：１
．Ａ
：９
５
分
　
Ｂ：
８０
分
　
Ｃ：
６５
分
　
Ｄ
：５
０
分
　
２．
本
票
由
测
评
人
无
记
名
填
写
，
在
评
价
等
级
的
四
个
等
次
中
选
择
其
中
一
项
划
“
√
”
，
多
划
无
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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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客座教授、产业教授选聘管理办法（试行）

鲁电职院人字〔２０２０〕２７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

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２０１９〕４号）等文件精神，促进教育

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切实加强我校师资队伍建设，促进我校与其他高

校、合作单位的深度交流合作，进一步提升我校人才培养质量，适应优质校建设和专业发

展需要，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聘用原则：按需择优，明责定酬，学校聘用，合同管理。

第三条　客座教授是学校设立的高级学术职务和荣誉称号。主要授予在所从事的

领域取得突出成就，对我校的教学、科研、管理工作起到实质性指导作用的国内外有影响

力的知名教授、高水平专家学者、企业家、社会名流等。

产业教授是参照上级有关规定设立的实质性兼职工作岗位，主要是从企业、科研院

所等单位聘请科技创新型、高技能型和管理型高层次人才，来校开展联合人才培养、共建

各 类研发载体、开展科研项目合作等活动。

第四条　客座教授、产业教授的聘用和管理由学校统一领导，组织人事处会同相关

系部具体组织实施。

第五条　客座教授、产业教授参与的项目、课题等，在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支持。

第二章　聘任条件

第六条　客座教授一般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热心高等职业教育

工作；

（二）原则上具有教授或相当职称资格；

（三）在所从事的领域中成果显著；

（四）与我校有较密切的联系，在教学、科研、管理方面与我校有实质性合作，能够在

推动我校专业建设、提升我校学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促进学术交流和合作等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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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产业教授应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有市级及以上人才称号或重点人才工程入选者；

（二）有省级以上研发平台及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并具有一定的销售规模和效益的

企业负责人（高级管理人才），且主持或参与过省级以上科研项目；

（三）近５年，作为首位完成人获省部级以上科技、社科奖励，或省部级职业技能竞赛

二等奖以上奖励。

第三章　主要职责和聘期

第八条　客座教授主要职责：

（一）每年为我校至少作１次专题讲座或学术讲座；

（二）指导我校的教学、科研工作和课题研究；

（三）为我校的改革、发展提出建议。

第九条　产业教授主要职责：

（一）开设１门应用性（或实践性）课程（每学年不少于３６课时），每年为我校举办

１—２次讲座；

（二）参与我校学生培养方案制订，以导师身份联合指导学生；

（三）推动所在企业、科研院所成为我校的教学和实习基地、共建工作站等，为学生提

供实践创新条件；

（四）参与我校专业团队建设，对提升专业水平和支撑、引领产业发展提出战略性、前

瞻性、创造性构想；

（五）推动所在企业、科研院所与我校建立协同创新中心，联合开展项目研究和科技

攻关，转化高科技创新成果。

第十条　客座教授、产业教授均实行聘任制管理，聘期一般为３－５年。

第四章　聘任程序

第十一条　客座教授、产业教授的聘任实行系（部）推荐、专家评审、学校聘任的办

法。主要程序是：

（一）系（部）推荐。系（部）根据教学、科研工作需要，推荐拟聘任人选，填写《山东电

子职业技术学院客座教授／产业教授聘任审批表》（附件），并提供人选简介和相关证明

材料。

（二）专家评审。学校学术委员会组织专家组对拟聘人员资格条件进行审核，择优确

定人选。

（三）学校聘任。合格者经分管领导签署意见，报院长办公会研究决定后，院长签发

聘任文件或颁发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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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待　遇

第十二条　客座教授、产业教授在聘任期间的薪酬，按聘任时的有关约定和在我校

实际承担的实质性工作确定并执行。

第六章　管理和考核

第十三条　受聘的客座教授、产业教授由推荐聘任系（部）管理，并具体负责安排教

学、科研等工作。

第十四条　各系（部）应与所聘客座教授、产业教授建立工作联系机制，充分发挥其

在提高教学科研管理水平和培养人才中的作用。每年须填写考核表，对所聘客座教授、

产业教授的工作情况进行考核总结，报组织人事处备案。对聘期届满的提出续聘、解聘

意见和建议。学校将根据被聘客座教授、产业教授的贡献和系（部）意见决定续聘或解

聘。

第十五条　客座教授、产业教授有下列情形之一，自动解除聘任关系：

（一）身体健康原因难以履职的；

（二）因离开原工作单位等原因不能继续履职的；

（三）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

（四）发生严重教学、科研、管理等方面事故的；

（五）发现其他严重影响我校和所在单位声誉的。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组织人事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客座教授／产业教授聘任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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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客座教授／产业教授聘任审批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毕业院校 最高学历／学位 专业

现工作单位 职务 党派

职称 聘用起止时间

个人

简历

代表

性业

绩

个人

意见

受聘人（签名）：　　　　年　　月　　日

系（部）

聘任

意见

（说明

理由）
系（部）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分管

领导

意见
分管领导签章：　　　　年　　月　　日

学校

意见
院长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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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干部人事档案管理规定

鲁电职院人字〔２０２０〕２８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干部人事档案的规范化、科学化管理，使干部人事档案更好地为学
校的管理工作服务，根据《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和国家关

于组织人事工作方针、政策，结合学校实际，制订本规定。

第二条　干部人事档案（以下简称人事档案）是党委和组织人事等有关部门按照党
和国家的有关政策，在培养、选拔和任用（聘用）干部等工作中形成的记载个人经历、政治

思想、品德作风、业务能力、工作表现、工作实绩等内容的文件材料，是全面、历史地考

察、了解和使用教职工的重要依据，是为组织人事工作和学校教育事业发展服务的重要

材料。

第三条　人事档案管理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条例，维护档案的真
实性和完整性，保证规范化、科学化管理，为学校的各项工作提供真实有效的服务。

第二章　管理部门和职责

第四条　学校教职工的人事档案由组织人事处负责管理，组织人事处工作人员的档

案由学校指定专人保管（保管条件应符合《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条例》）。

第五条　人事档案管理部门职责：

（一）保管人事档案，及时登记造册编号并定期检查核对。

（二）收集、鉴别、整理人事档案材料，并及时归档。

（三）办理人事档案的查阅、借阅和转递工作。

（四）做好人事档案的安全、保密、保护工作。

（五）依据规定为有关部门提供教职工的档案情况。

第六条　人事档案管理人员应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必须做到：

（一）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努力提高政治思想水平。

（二）热爱本职工作，忠于职守，刻苦钻研业务，提高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积极为组

织人事管理工作服务。

（三）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条例》和保密规定，保

护人事档案安全，不得泄露人事档案内容。

（四）坚持原则，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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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作调动时，做好人事档案材料和业务文件的交接工作。

第三章　内容和分类

第七条　组织人事处应及时了解档案信息，通过相关部门收集反映教职工德、能、

勤、绩、廉等有关材料，充实档案内容。

第八条　人事档案材料收集归档内容及分类：

第一类　履历类材料。主要有《干部履历表》和干部简历等材料。

第二类　自传和思想类材料。主要有自传、参加党的重大教育活动情况和重要党性

分析、重要思想汇报等材料。

第三类　考核鉴定类材料。主要有平时考核、年度考核、专项考核、任（聘）期考核，

工作鉴定，重大政治事件、突发事件和重大任务中的表现，援派、挂职锻炼考核鉴定，党组

织书记抓基层党建评价意见等材料。

第四类　学历学位、专业技术职务（职称）、学术评鉴和教育培训类材料。

此类分为四小类，采用二级分类。

４—１　学历学位材料

高中毕业生登记表；中专毕业生登记表；普通高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党

校、军队院校报考登记表，入学考试各科成绩表，研究生推免生登记表，专家推荐表；学生

（学员、学籍）登记表，学习成绩表、毕业生登记表，授予学位的材料，毕业证书、学位证书

复印件，党校学历证明；选拔留学生审查登记表等参加出国（境）学习和中外合作办学学

习的有关材料；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授权单位出具的国内外学历学位认证材料等。

４－２　任职资格和技术职务职称材料

１．职业（任职）资格材料：职业资格考试合格人员登记表或职业（任职）资格证书复

印件；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等材料。

２．评（聘）专业技术职称（职务）材料：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申（呈）报表，

聘任专业技术职务审批表等材料。

４—３　科研学术材料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通知；遴选博士生导师简况表；博士后工

作期满登记表；被县处级以上党政机关、人民团体等评选为专业拔尖人才的材料；科研工

作及个人表现评定材料，业务考绩材料；创造发明、科研成果鉴定材料，著作、译著和有重

大影响的论文目录。

４—４　培训材料

为期两个月以上的学员培训（学习、进修）登记表、考核登记表、结业登记（鉴定）表

等材料。

第五类　政审、审计和审核类材料。主要有政治历史情况审查，领导干部经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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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审计结果及整改情况、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职责离任

检查结果及说明，证明，干部基本信息审核认定、干部人事档案任前审核登记表，廉洁从

业结论性评价等材料。

第六类　党、团类材料。主要有《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入党申请书、转正申请书、

培养教育考察，党员登记表，停止党籍、恢复党籍，退党、脱党，保留组织关系、恢复组织生

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团志愿书》、入团申请书，加入或者退出民主党派等材料。

第七类　表彰奖励类材料。主要有表彰和嘉奖、记功、授予荣誉称号，先进事迹以及

撤销奖励等材料。

第八类　违规违纪违法处理处分类材料。主要有党纪政务处分，组织处理，法院刑

事判决书、裁定书，公安机关有关行政处理决定，有关行业监管部门对干部有失诚信、违

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等行为形成的记录，人民法院认定的被执行人失信信息等材料。

第九类　工资、任免、出国等材料

此类分为四小类，采用二级分类。

９—１　工资材料

新增人员工资审批表、转正定级审批表，工资变动（套改）表、提职晋级和奖励工资审

批表或工资变动登记表，工资停发（恢复）通知单；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材料；解决待遇问

题的审批材料。

９—２　任免材料

１．招录、聘用材料：录（聘）用审批（备案）表；选调生登记表及审批材料，选聘到村任

职高校毕业生登记表；应征入伍登记表，招工审批表；取消录用、解聘材料。

２．任免、调动、授衔、军人转业（复员）安置、退（离）休材料：干部任免审批表及相应

考察材料；干部试用期满审批表；公务员登记表，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单位）工作人员

登记表；公务员调任审批（备案）表，干部调动审批材料；援藏、援疆、挂职锻炼登记（推

荐）表；授予（晋升）军（警）衔、海关关衔、法官和检察官等级审批表；军人转业（复员）审

批表；退（离）休审批表等材料。

３．辞职、辞退、罢免材料：自愿辞职、引咎辞职的个人申请、同意辞职决定等材料，责

令辞职的决定，对责令辞职决定不服的申诉材料、复议决定；辞退公务员审批表、辞退决

定材料；罢免材料。

９—３　出国（境）材料

因公出国（境）审批表，在国（境）外表现情况或鉴定等材料；外国永久居留证、港澳

居民身份证等的复印件。

９—４　会议代表材料

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议，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代表会议，民主党派代表会议形成

的材料：委员当选通知或证明材料，委员简历；代表登记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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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类　其他可供组织参考的材料。主要有毕业生就业报到证、派遣证，工作调动

介绍信，国（境）外永久居留资格、长期居留许可等证件有关内容的复印件和体检表等材

料。

第四章　收集归档要求

第九条　人事档案的收集归档按照中组部《干部人事档案材料收集归档规定》，认真

做好人事档案的分类、编目、装订和新归档材料的入卷、编目工作。组织人事处对人事档

案的卷皮、目录和档案袋（盒）和样式、规格要按规定的标准统一制作。

第十条　归档的人事档案材料，应真实、完整、及时和规范。

（一）真实指人事档案材料由法定作者形成，材料文字清楚，所指对象明确，材料内容

符合干部的客观实际。

（二）完整是要将记载教职工本人德、能、勤、绩、廉的各方面材料收集齐全，数量要适

当。

（三）规范是要保证人事档案材料收集工作质量，归档的材料必须是办理完毕的正式

材料。手续必须完备，凡规定需经组织审查盖章或本人签字的，盖章签字后方能归入人

事档案。

（四）及时是要随时注意收集需要归档的材料，做到随办、随收、随审、随归。材料形

成部门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审核材料，在材料形成后１０日内，按要求将材料送交组织人事

处，办理移交手续，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积压、扣留归档材料。

第十一条　凡由上一级人事档案管理部门代管的人事档案，本单位组织人事处要有

专人负责收集本单位人事档案材料，并及时送上一级人事档案管理部门归档。

第十二条　人事档案材料必须使用国际标准Ａ４型（长２９７毫米，宽２１０毫米）的公

文用纸，材料左边应留有２５毫米装订边。字迹材料应当符合人事档案保护要求。文字

须是铅印、胶印、油印或用蓝黑墨水、黑色墨水、墨汁书写，不得使用圆珠笔、铅笔、红色及

纯蓝墨水和复写纸书写。

第十三条　归档材料一般不得使用复制件，但对确需要复制件存档的如各类证书、

证件、全国统考成绩单等特殊情况，必须在复制件上注明出处、复制时间，并加盖材料出

具单位或教职工人事关系所在单位组织人事部门的印章，以确保复制材料的真实、有效。

第十四条　组织人事处发现有关部门送交归档材料不符合归档要求时，应及时通知

材料形成部门补送或补办材料，有关部门有责任按规定认真办理。

第五章　人事档案的管理

第十五条　根据《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条例》，按照安全保密、便于查找的原则要求，对

人事档案应严密、科学地保管，确保人事档案的绝对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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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根据学校所管人事档案的权限范围，全校人事档案实行集中统一管理。

由上一级人事档案管理部门代管的人事档案，复制副本学校存档备用。

第十七条　建立人事档案登记和统计制度，每年全面检查核对一次档案，发现问题

及时解决。

第十八条　严禁任何个人私自保存他人人事档案。实行回避制度，人事档案保管人

员不得保管自己及本人直系亲属、配偶人事档案。

第十九条　人事档案管理部门建立符合要求的库房（设置专门的人事档案查阅室和

人事档案管理人员办公室，人事档案库房、查档室和人事档案管理人员办公室三室分

开），配置铁质档案柜，注意防火、防盗、防潮、防蛀、防高温、防强光等安全措施，要保持库

房的清洁和库房内适宜的温、湿度（温度１４－２４℃，相对湿度４５－６５％），并经常检查，保

证人事档案安全。

第六章　人事档案的利用

第二十条　人事档案利用方式主要包括查（借）阅、复制和摘录等。

第二十一条　因工作需要，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查阅人事档案：

（一）政治审查、发展党员、党员教育、党员管理等。

（二）教职工录用、聘用、考核、考察、任免、调配、职级晋升、教育培养、职称评聘、表彰

奖励、工资待遇、退（离）休、社会保险、治丧等。

（三）人才引进、培养、评选、推送等。

（四）巡视、巡察，选人用人检查、违规选人用人问题查核，组织处理，党纪政务处分，

涉嫌违法犯罪的调查取证、案件查办等。

（五）编写史、志、传记等，一般不得查阅教职工人事档案，可以直接向本人采访，如该

同志已经死亡或因年迈丧失记忆，因病不能直接向本人采访、书写者，可查阅其履历和自

传材料。

（六）其他因工作需要利用的事项。

教职工本人及其亲属办理公证、诉讼取证等有关教职工个人合法权益保障的事项，

可以按照有关规定提请相应的组织人事处查阅档案。

第二十二条　查阅人事档案按照以下程序和要求进行：

（一）查阅人事档案，须填写《查阅人事档案审批表》（附件１），其他单位因工作需要

了解教职工情况的，须持单位介绍信并携带工作证，经组织人事处负责人批准后由档案

管理人员提供情况。

（二）查阅人事档案应当２人以上，一般均为党员。

（三）查阅者应在人事档案阅档室内查阅，人事档案管理人员须有２人在场并记录阅

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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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查阅人事档案必须严格遵守保密制度和阅档规定，严禁涂改、圈划、抽取、撤换

人事档案材料，严禁泄露或擅自向外公布人事档案内容。

（五）人事档案一般不予外借，确因工作需要借阅的，要填写《干部人事档案借阅审

批表》（附件２），经分管领导批准，严格履行登记手续，并限期归还。借阅的档案，必须妥

善保存、严格保密、保证安全，不得转借，不得交无关人员和本人翻阅，用毕及时归还。人

事档案借阅时间不得超过三天，节假日必须归还，逾期使用者，应办理续借手续。

（六）借用、查阅档案的单位或个人，未经批准，不得复制人事档案材料；经批准摘抄、

复制的材料应办理登记手续，并负责妥善保管，用后即行销毁。

第七章　人事档案转递

第二十三条　教职工因毕业分配、调入、转业来等我校工作的，必须在来校工作一个

月内及时转来人事档案，逾期未转的，组织人事处应及时催转。

第二十四条　教职工调出后应及时将其人事档案转给新的主管单位。

第二十五条　干部因调离等原因需要转递人事档案，人事档案管理人员应根据调档

单位加盖公章的调档函或调档通知书，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后方可密封人事档案，及时将

人事档案转至新的主管单位。

转递人事档案应遵循以下规定：

（一）人事档案应通过机要交通转递或安排专人送取；不准邮寄或交本人自带。

（二）组织人事处转出的人事档案，内容必须完整齐全，并按规定装订，不得扣留材料

或分批转出。

（三）转递人事档案，要填写《干部人事档案交接单》（附件３），按《干部人事档案材

料转递单》（附件４）项目详细登记，严密包封。逾期一个月未收到回执，应发信和电话催

问，以防丢失。

（四）接收转来的人事档案应在核对后登记在册，并将回执单寄回。

第二十六条　教职工死亡５年后，其人事档案移交学校档案馆保存。按同级国家档

案馆接收范围的规定进馆。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由组织人事处负责修订和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１．查阅人事档案审批表

２．干部人事档案借阅审批表

３．干部人事档案交接单

４．干部人事档案材料传递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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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查阅干部人事档案审批表

　　　　内容
项目　　　　

姓名 单位职务 政治面貌

查阅人

被查阅人

申请查阅

内　容

年　　月　　日

申请查阅

事　由

年　　月　　日

查阅单位

（部　门）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组织人事处

意　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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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干部人事档案借阅审批表存根
字　第　　　号

借何人

档　案

姓　名 单　位 职　务 政治面貌

借档人员

借档事由

年　　月　　



日

 第 号

干部人事档案借阅审批表
字　第　　　号

借何人

档　案

姓　名 单　位 职　务 政治面貌

借档人员

借档事由

档案员

（签字）

　年　月　日

组织人事处

负责人

（签字）
　年　月　日

分管领导

（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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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干部人事档案交接单
字　第　　　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及职务

案卷情况 　　共卷十类份材料（其中，一至十类材料份数分别为：、、、、、、、、、份）

档案整理人 档案审核人

档案交接期
自　　年　月　日
起４５日内

正式交接时间 年　月　日

干部档案

遗留问题

或需要说

明的情况

转出单位

意　见

领导签字：

转出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接收单位

意　见

审核人签字：

接收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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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４

干部人事档案材料转递单
字　第　　　号

兹将　　　　　等　　名同志的档案材料呈报，请按档案目录清点查收。

发件人签名：　　　　　　　发件机关盖章

年　月　日

姓　名 单位及职务 转递原因
正　本
（卷）

副　本
（卷）

档案材料

（份



）

回

执

你处于　　年　月　日转来　　　字　第　　　号　　　　　等　　名

同志的档案正本　　卷，副本　　卷，材料共　　份，已全部收到，现将回执退

回。

收件人签名：　　　　　　　收件机关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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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教职工在职攻读博士研究生管理办法

鲁电职院人字〔２０２１〕６号

为贯彻落实人才强校战略，促进教职工专业发展、进一步提升人才队伍的教学、科研

水平，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总则

（一）指导思想。围绕构建适应学校发展的重点专业和建设高水平人才队伍的目标，

进一步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建立鼓励拔尖人才脱颖而出的管理运行机制，提高人才队伍

的整体水平，推动学校重点专业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二）支持教职工以在职方式攻读博士研究生。

（三）坚持统筹规划、学以致用、注重实效的原则。

（四）各部门要按照专业和人才队伍建设实际需要，科学制定本部门教职工在职攻读

博士学位计划，于每年１１月份集中上报学校，经学校统一研究批准后，形成下一年度的
培养计划并严格执行。

二、报考条件

（一）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教育事业，遵纪守法，为人师表，有良好思

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履职尽责，同时符合国家招生有关规

定。

（二）完成学校规定的工作任务、年度考核合格以上。

（三）所报考专业原则上应与本人现所从事工作或岗位的专业方向一致或相近，鼓励

教职工攻读我校急需、紧缺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攻读学校和专业须教育部注册认可。

（四）身体健康，年龄一般在４５周岁及以下。

（五）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以申报。

１．不能很好履行岗位职责，上一年度考核基本合格或不合格者。
２．近三年内出现过教学事故或管理事故者。

三、申请审批程序

（一）个人申请。拟参加在职博士研究生教育的，由本人提出申请，填写《在职攻读

博士研究生申请表》，并向组织人事处提交招生简章、明确学制和脱岗学习时间等。

（二）推荐审批。各部门根据本部门年度教职工培养计划及其专业方向研究推荐，呈

分管院领导签署意见后，报组织人事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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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查。组织人事处汇总申请报考教职工情况并会同相关职能部门进行资格审

查。审查核实后，呈学校审批并存档备查。

（四）签订服务协议。申请人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需在一个月内持录取通知书到组织

人事处办理相关手续。按照要求与学校签订《在职攻读博士研究生服务协议书》，明确双

方权利和义务。

未经学校批准、未签订服务协议书擅自入学的，学校有权从其脱岗之日起停发工资

和其他福利待遇，其脱岗学习时间视为旷工，学校有权根据学校规章制度对旷工人员进

行处置。

四、相关要求和待遇

（一）根据《关于省直行政事业单位不再报销在职人员学历学位教育费用的通知》

（鲁财行〔２０１５〕２号）要求，在职人员脱产或非脱产参加学历学位教育需支付的各种费用

一律由本人承担。

（二）在职攻读博士期间，脱产学习时间原则上为一年，具体脱产时间以各校招生简

章的规定为准。因客观原因确需延长者，需要提前三个月提出书面申请，由读博学校出

具证明，并经学校研究同意后可适当延长。

（三）脱产学习期间，学校予以资助，发放所聘岗位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标准档

案工资扣除绩效工资部分），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执行在职职工政策。

（四）按期取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并与学校签订服务协议后，学校给予１０万元奖

励。科研启动经费按照当年学校引进博士相关政策（科研启动经费）的５０％标准执行。

（五）在职攻读博士研究生人员学成后回学校服务期限要求至少８年。凡因个人原

因，未能在规定的学制内完成学业或在职读完博士未返校以及服务期未满离开学校的，

须按《在职攻读博士研究生服务协议书》约定追究违约责任。

五、其他

（一）申请人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需及时告知所在部门以便对教学、管理工作及时做

出调整。

（二）在职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应当正确处理好工作与学习之间的关系，认真完成

工作和学习任务，并按规定参加学校教职工的年度考核。考核合格及以上者，可参加学

校正常晋升岗位等级和薪级工资，符合专业技术职务申报条件的，可申报高一级专业技

术职务评审。

（三）在职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由所在部门负责常规管理，教职工应主动与所在部门

加强联系，每学期期末以书面形式向所在部门汇报学习情况和考试（考核）结果。

（四）在职读博期间，不得与其他较长时间进修学习方式交叉。

（五）学习结束必须及时回校工作，并在一个月内（以学历学位证书日期为准）将学

历、学位证书原件及学籍材料交学校组织人事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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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级各类高等教育机构举办的博士研究生课程进修班或培训班，是一种非学历

或非学位教育形式。对参加这类进修班或培训班的，视为一项培训经历，不给予费用资

助。

六、附则

１．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２．本办法由组织人事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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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办法（修订）

鲁电职院党字〔２０２１〕６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全面准确评价学校工作人员的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激励督促其提高政
治业务素质，认真履行岗位职责，为职务晋升、聘任、奖惩以及调整工资、校内岗位津贴提

供依据，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６５２号）、《山东省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考核办法》（鲁人社发〔２０１７〕４５号）等相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订本考核办法。
第二条　学校现职科级、处级干部年度考核，管理（工勤）岗位、系（部）专业技术岗

位的工作人员年度考核，与学校确定了劳动关系并且签订了一年及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的

工作人员年度考核，适用本办法。学校领导的年度考核，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考核坚持民主公开、客观公正、科学规范、注重实绩的原则。

第二章　考核内容

第四条　考核的内容包括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重点考核工作实绩。
德，主要考核遵纪守法情况和在政治立场、思想政治素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

美德、个人品德等方面的表现。

能，主要考核履行岗位职责能力、业务水平以及管理、专业技术和技能水平的提高、

知识更新、工作创新等情况。

勤，主要考核工作责任心、工作态度、勤奋敬业精神、公共服务意识等方面的情况。

绩，主要考核履行岗位职责情况，完成工作任务的数量、质量、效率，取得成果的水

平，所产生的社会效益以及服务对象的满意度。

廉，主要考核廉洁从业方面的表现。

第三章　考核标准

第五条　年度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四个档次。
第六条　科级、副处级干部考核各档次的基本标准：

优秀：正确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各项

规章制度；带领部门全体人员正确贯彻学校党委、院长办公会决定，圆满完成部门年度工

作任务；精通业务，工作勤奋，积极克服工作困难，创造性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岗位职责出

色，工作成绩突出；爱岗敬业、团结协作；全局观念强，能正确处理部门利益与学校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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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为人正派，廉洁奉公。

合格：正确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各项

规章制度；能带领部门全体人员贯彻学院党委、院长办公会决定，完成部门年度工作任

务；熟悉业务，工作积极，履行岗位职责，较好完成工作任务；能按学校要求与部门人员团

结协作开展各项工作；能正确处理部门利益与学校利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为

人正派，廉洁自律。

基本合格：正确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各项

规章制度；业务素质一般，未完全履行岗位职责，基本完成部门工作任务，或在执行党风

廉政建设各项规定和廉洁从业方面存在不足；或年度考核成绩在 ６０分（含）至 ６５分

（含）。

不合格：政治、业务素质较低，组织纪律较差，工作责任心不强，遇事推诿扯皮，不能

完成工作任务或在工作中造成严重失误；或在执行党风廉政建设各项规定和廉洁从业方

面存在严重不足；或年度考核成绩低于６０分；或出现《工作负面清单》（附件１）事项之

一。

第七条　管理（工勤）岗位工作人员考核各档次的基本标准：

优秀：正确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各项

规章制度，廉洁奉公，精通业务，工作勤奋，有改革创新精神，履行岗位职责出色，工作成

绩突出。

合格：正确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各项

规章制度，廉洁自律，熟悉业务，工作积极，能够履行岗位职责，完成工作任务。

基本合格：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各项规章

制度，业务素质一般，未完全履行岗位职责，基本完成工作任务，或在执行党风廉政建设

各项规定和廉洁从业方面存在不足；或年度考核成绩在６０分（含）至６５分（含）。

不合格：政治、业务素质较低，组织纪律较差，难以适应工作要求，或工作责任心不

强，履行岗位职责差，不能完成工作任务或在工作中造成严重失误；或在执行党风廉政建

设各项规定和廉洁从业方面存在严重不足；或年度考核成绩低于６０分；或出现《工作负

面清单》（附件１）事项之一。

第八条　系（部）专业技术岗位工作人员考核各档次的基本标准：

优秀：拥护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及各项规章制度

和职业道德，学风端正、学术诚信、清正廉洁、勤奋敬业，专业技术能力强或提高快，工作

有创新，履行岗位职责出色，工作成绩突出，成果显著。

合格：拥护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及各项规章制度

和职业道德，学风端正、学术诚信、廉洁从业、工作负责，专业技术能力较强或提高较快，

能够履行岗位职责，完成工作任务，取得一定的业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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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合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各项规章制度和职业道德，业务素质一般，未完全

履行岗位职责，基本完成工作任务，或在学风建设、学术诚信、职业道德、廉洁从业等方面

存在不足；或年度考核成绩在６０分（含）至６５分（含）。

不合格：政治、业务素质较低，组织纪律较差，难以适应工作要求；或工作责任心不

强，履行岗位职责差，不能完成工作任务，或在工作中造成严重失误或责任事故；或在学

风建设、学术诚信、职业道德、廉洁从业等方面存在严重不足；或年度考核成绩低于６０

分；或出现《工作负面清单》（附件１）事项之一。

第九条　年度考核优秀档次人数一般不超过本考核组实际参加年度考核工作人员

人数的１５％，具体以当年通知为准。干部按副处级、正科级、副科级三类分别确定优秀人

数。当年度个人评优名额向目标绩效考核确定为优秀的部门倾斜。目标绩效考核为当

年最低档的部门，年度考核个人评优比例适当减小，且其主要负责人当年不得评优。

第四章　考核工作的组织

第十条　设立考核委员会，负责对考核工作的组织领导。

第十一条　考核委员会下设考核办公室，承担考核工作的具体事务，考核办公室办

事机构设在组织人事处。

第十二条　根据工作职能不同，分别成立考核组，负责各考核组内职工年度考核工

作的具体实施。系（部）考核组成员，由系（部）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组成；系（部）以外的各

考核组成员，由学院分管领导、各考核组内的部门负责人组成。

第十三条　考核委员会的职责：

（一）依据有关规定制定年度考核实施办法；

（二）组织、领导、监督全校年度考核工作；

（三）审核各考核组优秀等次数额；

（四）审核各考核组提出的考核等次初步意见，并确定全校教职工考核等次意见。

第十四条　年度考核必须实事求是，公开、公正、公平进行，考核过程中发生的徇私

舞弊、打击报复、弄虚作假行为将严肃处理。

第五章　考核方法

年度考核与平时考核相结合，注重工作实绩。

第十五条　现职科级、副处级干部的考核成绩由学校考核委员会评议、民主评议两

个渠道分别评议，结合部门绩效考核分数、出勤率组成。其中考核委员会成员评议占

３０％；民主评议（评议人含教代会代表和科级以上干部）占２０％；部门绩效考核分数占

４０％；出勤率占１０％。

参加评议的人员不重复参加多个渠道的评议。评议票（或票样）由考核办公室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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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第十六条　部门工作人员的考核由考核组成员评议、民主评议（考核组范围内的其

他人员）两个渠道分别评议，结合部门绩效考核分数、出勤率组成。其中考核组成员评议

占４０％；民主评议占２０％；部门绩效考核分数占３０％；出勤率占１０％。

被考核人员在相应的考核组内述职。评议票（票样）由考核办公室制定（附件２）。

第十七条　系（部）工作人员的考核，由系（部）依据本办法及《教师年度考核指导意

见》《辅导员年度考核指导意见》，另行制订实施细则并报相应职能部门和组织人事处备

案后实施。

第六章　考核程序

第十八条　年度考核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考核办公室制定年度考核工作方案，并听取工作人员意见；

（二）考核委员会集体研究确定年度考核工作方案并公布；

（三）被考核人进行个人总结或述职，填写《山东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表》

（以每年度山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提供的表样为准）；

（四）召开教职工代表大会，干部述职（部门主要领导汇报部门年度工作，不再进行

个人工作述职）；

（五）各渠道评议，质量管理处向各考核组提供部门绩效考核分数；

（六）各考核组将考核成绩报考核办公室，考核办公室对考核成绩汇总；

（七）考核办公室将考核成绩报考核委员会，考核委员会根据考核成绩确定考核等

次；

（八）对拟确定的考核结果公示，公示期不少于５个工作日，对拟确定为基本合格、不

合格档次的工作人员进行组织谈话；

（九）将考核结果以书面形式告知被考核人。

第十九条　年度考核工作结束后，考核结果存于本人人事档案。

第二十条　被考核人员对年度考核结果如有异议，可以按照《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申

诉规定》（人社部发〔２０１４〕４５号）有关规定申请复核、提出申诉。

第七章　考核结果的使用

第二十一条　考核结果作为调整工作人员岗位、干部任用、评先评优、工资、绩效奖

励以及续订聘用（劳动）合同的依据。

第二十二条　年度考核被确定为合格及以上档次的，按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按照有关规定增加薪级（校龄）工资；

（二）按照有关规定发放绩效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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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年度计算为现聘岗位的任职年限。

其中，年度考核被确定为优秀档次的，在参加竞聘上岗时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考虑。

第二十三条　年度考核被确定为基本合格档次的，按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对其诫勉，限期改进；

（二）不得增加薪级（校龄）工资；

（三）按照有关规定核减绩效工资；

（四）本年度不计算为现聘岗位的任职年限；

（五）一年内不得聘用到高于调整后所聘岗位等级的岗位；

（六）连续两年被确定为基本合格档次的，按照降低１～２个岗位等级的原则调整到

同类别或者其他类别的岗位。

第二十四条　年度考核被确定为不合格档次的，按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不得增加薪级（校龄）工资；

（二）按照有关规定核减绩效工资；

（三）按照降低１～２个岗位等级的原则调整到同类别或者其他类别的岗位；

（四）本年度不计算为现聘岗位的任职年限；

（五）一年内不得聘用到高于调整后所聘岗位等级的岗位；

（六）连续两年年度考核被确定为不合格档次的，参照《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有

关规定，学校可以与其解除聘用合同。与学校签订一年及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的工作人员

参照以上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对于考核成绩在本级别后５％的干部（副处级、正科级、副科级分别排

序），进行组织诫勉；连续２年在后５％的，应进行调整或免职。

第八章　考核相关问题

第二十六条　对首次就业的工作人员，在试用期内参加年度考核，只写评语，不确定

档次。

对非首次就业的工作人员，本年度在机关、其他事业单位、军队以及其他单位工作时

间与本单位工作时间合并计算，不满全年一半工作日的（含试用期），参加年度考核，只写

评语，不确定档次；工作累计满全年一半工作日的（含试用期），由其现所在事业单位进行

年度考核并确定档次，有关情况由原单位提供。

本条前款所称其他单位工作时间，以订立合同且缴纳养老保险的时间计算。

第二十七条　对派出的工作人员进行年度考核，按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挂职锻炼、驻外的工作人员，在挂职锻炼、驻外期间由挂职、派驻单位进行考核

并确定档次，反馈学校。挂职锻炼、驻外不足全年一半工作日的，由学校进行考核。

（二）学习培训、执行任务的工作人员，由学校进行考核，主要根据学习培训、执行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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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表现确定档次。有关情况由其学习培训、执行任务的相关单位提供。

第二十八条　对病假（工伤除外）、事假累计超过全年一半工作日的工作人员，不参

加年度考核。

第二十九条　对受政纪处分的工作人员进行年度考核，按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受到警告处分的，在作出处分决定的当年，不能确定为优秀档次；

（二）受到记过处分的，在作出处分决定的当年，确定为基本合格或者不合格档次；

（三）受到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处分的，在受处分期间（含作出处分决定的当年），

确定为不合格档次。

本条前款第（二）、（三）项情形，且不符合本办法第六、七、八条所列基本合格、不合

格情形的，不适用本办法第二十三条第（六）项、第二十四条第（三）项和第（六）项的规

定。

处分解除后，其年度考核不再受该处分影响。

第三十条　受党纪处分的工作人员年度考核按照中纪委、中组部、原人事部《关于受

党纪处分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年度考核有关问题的意见》（组通字〔１９９８〕１９号）和中纪

委、中组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公务员局《关于受党纪处分公务员年度考核有关

问题的答复意见》（组通字〔２０１６〕６０号）有关规定执行。与学校签订一年期以上劳动合

同的工作人员，参照以上规定执行。

第三十一条　学校工作人员涉嫌违法违纪被立案调查尚未结案的，参加年度考核，

不写评语、不定档次。结案后未作党纪、政纪处分的，立案审查期间按正常考核补定档

次，受党纪和政纪处分的，自首次立案到作出处分决定前的考核周期只写评语不确定档

次。

第三十二条　不参加年度考核或者考核不确定档次的工作人员，不得按年度考核结

果增加薪级工资，绩效工资按有关规定执行，本年度不计算为现聘岗位（职员等级）的任

职年限。

第三十三条　对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年度考核的工作人员，经教育后仍拒绝参加的，

其考核结果直接确定为不合格档次。

第九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由组织人事处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鲁电职院党字〔２０１９〕３４号文不再执

行。

附件：１．工作考核负面清单

２．工作人员年度考核评议票

—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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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工作考核负面清单

１．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２．受到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政纪处分的；

３．受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党纪处分的；

４．在公开场所散布损害国家声誉、学校声誉言论，造成不良影响的；

５．破坏正常工作秩序，给国家、学校或者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

６．贪污、索贿、受贿、行贿、介绍贿赂、挪用公款的；

７．利用工作之便为本人或者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造成不良影响的；

８．违反《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造成不良影响的；

９．劳动纪律松懈，年内连续旷工５个工作日或累计旷工１０个工作日的；

１０．经学校考核委员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学校规定，造成不良影响的。

—０３２—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制度汇编



附件２

工作人员年度考核评议票

　　　　考核
　　　　内容
　　　　　及
　　　　等次

姓名　　　　

德：１．正确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２．遵纪守法、遵守学院的各项
规章制度；３．认真贯彻学院党委、院长办公会决定，令行禁止；４．
有较好的群众观念，全局意识强；５．为人正派，以身作则，办事公
正。

能：１．有较好的政策理论水平和业务工作能力；２．有较好的驾驭实
际工作，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３．有较好的决策、指挥、协调、沟
通能力；４．有较好的工作创新及研究能力。

勤：１．注重政治业务知识的学习；２．勤奋敬业，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３．主动开展工作创新及研究，不断改进工作方法４．积极参加学
校各项活动；５．严格遵守工作纪律。

绩：１．积极主动完成党委、院长办公会交办的各项任务；２．全面履行
岗位职责，３．完成工作难度大、数量多、质量好，效率高；４．工作
科学、规范、井然有序；５．工作改进、创新效果明显。

廉：１．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２．自觉遵守党纪国法和学
校的各项规章制度；３．清正廉洁，办事公道；４．以身作则，自重、
自省、自警、自励。

Ａ Ｂ Ｃ Ｄ

注：１．请在您认为合适的项目评价等次栏内划“√”（单选），多选无效。
２．Ａ：优秀１００分　Ｂ：合格８０分　Ｃ：基本合格６０分　Ｄ：不合格２０分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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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省属事业单位年度绩效考核奖励分配办法

鲁电职院人字〔２０２１〕９号

根据上级有关文件规定，结合学校实际，现就学校省属事业单位年度绩效考核奖励

分配，制定如下办法。

一、奖励原则

１．以激励为主，与部门年度绩效考核挂钩；
２．与个人所聘岗位、年度考核结果挂钩；

３．考核奖励总量严格控制在上级核准范围内。

二、奖励范围

考核年度１２月３１日在职在岗、参加学校该年度考核且考核等次为基本合格以上的

人员。

考核年度退休、新进人员按实际在岗月数计发。

年度考核结果“不合格”的系部（部门）人员，不发放绩效考核奖励。

三、奖励分配

年度绩效考核奖励包括岗位奖励和弹性奖励。

（一）岗位奖励

年度考核结果“合格”及以上系部（部门），根据上级核定的本单位年度绩效考核结

果和教职工所聘岗位，按照省奖励参考标准的９０％核算个人绩效考核岗位奖励。

（二）弹性奖励

按系部（部门）年度绩效考核档次奖励。弹性奖励总量为考核奖励总量的１０％。
１．弹性奖励标准

年度考核结果“合格”的系部（部门）按人均Ｘ元发放弹性奖励。

年度考核结果“良好”的系部（部门）按人均（Ｘ＋１５００）元发放弹性奖励。
年度考核结果“优秀”的系部（部门）按人均（Ｘ＋３０００）元发放弹性奖励。

Ｘ具体数额，根据弹性奖励总量核算产生。

Ｘ＝（弹性奖励总量－良好部门人数１５００－优秀部门人数３０００）／合格以上部门
总人数

２．弹性奖励发放指导性意见

（１）系部（部门）弹性奖励实行二次分配。部门制定内部分配办法，要与个人年度考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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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结果挂钩，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部门职工意见，教学系须经党政联席会议（其他

部门经部门班子）集体研究同意；向部门全体职工公示分配办法、考核结果与分配结果，

接受监督；各部门不得平均分配或简单按个人岗位奖励标准的等比例发放弹性奖励。

（２）各部门制定的内部分配办法，经学院备案后实施。部门分配结果报组织人事处

备案。

（３）职工对部门分配有异议的，首先向本部门反映，由部门解决；部门职责内解决不

了的，书面向学院反映。

四、有关政策

１．该年度考核基本合格人员按５０％发放年度绩效考核奖励；年度考核不合格的人

员、未参加年度考核人员不发放绩效考核奖励。

２．旷工人员，每旷工１天，扣除个人岗位奖励的１０％；一年内累计旷工达到１０天的，

不发放绩效考核奖励。

３．病事假人员，每累计满２２个工作日即扣发岗位奖励总额的１／１２（全年累计不满

２２个工作日不扣）。

４．产（流产）假、陪产假、婚丧假人员，在法定休假日内发放岗位奖励，超过法定休假

日的，超过天数按病事假处理。

５．经工伤鉴定需休假的工伤人员，在法定休假日内按正常出勤发放，超过法定休假

日的，按病事假处理。

６．考核年度内部调配人员，分段核算；调配手续完成时间在当月１５日前的，按现部

门核算，当月１５日后办理完手续的，按原部门核算。

７．在职读博人员，考核年度内回校工作并参加考核的人员，按实际在岗时间（按月）

参与部门弹性奖励分配。具体发放方式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８．挂职、借调人员。万名干部下基层人员、挂职村第一书记、上级部门借调等人员，

按原所在部门参与绩效考核奖励分配。

９．优质校办公室等临时机构工作人员，按原所在部门参与绩效考核奖励分配。

１０．考核年度内职务职级变化的，分段计发。

１１．考核年度１２月３１日在职在岗，但年度绩效考核奖励发放前，因个人原因主动离

开学校人员，不发放绩效考核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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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考勤管理规定（试行）

鲁电职院人字〔２０２１〕１２号

为加强劳动纪律，进一步完善教职工考勤制度，现结合学校实际规定如下。

一、电子考勤规定

（一）坐班人员电子考勤规定

坐班人员每个工作日进行两次电子考勤，上班考勤时间为６：００－９：００，下班考勤不

早于下午班车发车时间３０分钟。

（二）专任教师电子考勤规定

１．正常考勤。专任教师每周在集中教研活动时间（周二下午）进行考勤，考勤时间不

早于下午班车发车时间３０分钟。

２．特定时间考勤。遇到需要专任教师坐班的重大专项活动时，考勤办法同坐班人

员。

３．根据学校《教师教学准入办法》（鲁电职院教字〔２０２０〕３３号）规定，新进教师、首

次转教学岗（副教授以下职称）的教师取得教学准入资格前不得取消坐班，按照坐班人员

考勤规定进行考勤。

（三）值班人员电子考勤规定

工作日值班人员，除了执行正常电子考勤规定，须在２１：３０至２２：３０电子考勤一次；

周末、节假日值班人员，须在８：００至９：００，１５：３０至１７：００，２１：３０至２２：３０进行三次电子

考勤。

二、考勤手续和审批权限

（一）手续办理

１．教职工请假（包括事假、病假、婚假、丧假、生育假及探亲假）、在济南市区办理业

务，须通过人事系统提交申请，审批完成后视为考勤手续办理完毕，与电子考勤系统对

接。

２．到济南市以外地区出差的，凭出差审批单，按上述要求办理考勤手续。

３．其他因公或经学校批准暂时离校中断考勤的情况（如访学、脱产学习）按学校相关

规定审批后，凭审批单，按上述要求办理考勤手续。

４．长期病假，凭最新病历重新办理请假手续，每学年初办理一次。

５．工伤假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二）审批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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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制度汇编



１．教职工请假或在济南市区办理业务１天以内者（包括１天），须经部门负责人批

准。部门负责人须经分管领导批准。

２．连续请假或在济南市区办理业务时间在１天以上３天之内者，须经部门负责人、

分管领导批准。

３．请假或在济南市区办理业务３天以上者（包括３天），须经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

院长批准。

三、关于病假、婚假、丧假、生育假及探亲假的相关规定

（一）病假

请病假时，需凭县级以上医院证明办理请假手续。

（二）婚假

１．按法定结婚年龄（女２０周岁，男２２周岁）结婚的，可享受３天婚假。

２．在探亲假期间结婚的，不另给假期。

３．婚假包括公休假和法定假。

４．再婚的可享受法定婚假。

５．婚假须一次性休完，不可拆分。

（三）丧假

教职工的配偶、直系血亲或岳父母、公婆去世，可请丧假，丧假为３天。丧假原则上

须一次性休完。需要拆分的，须本人申请，部门负责人及分管领导审批同意。

（四）生育假

１．女职工生育享受９８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１５天；难产的，增加产假１５天；生

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１个婴儿，增加产假１５天。符合晚育条件（已婚妇女年满２３周岁

妊娠生育第１个子女的为晚育）的女教职工，增加产假６０天，共计１５８天。男职工可给

予７日护理假。

２．女职工怀孕未满４个月流产的，享受１５天产假；怀孕满４个月流产的，享受４２天

产假。

３．女职工产假期满，仍不能正常工作的，按事、病假的有关规定履行请假手续。

４．教职工符合计划生育的产假值寒暑假期间的，按实际天数计算，不顺延其休假时

间。

（五）探亲假

享有寒暑假的教职工，原则上在寒暑假期间探亲。

四、考勤组织执行

（一）考勤组织

系部、部门每月初，３个工作日内提交系部、部门盖章的考勤表。组织人事处负责核

查部门考勤表提交情况和信息准确度，核查结果与部门绩效考核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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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勤执行

在教职工现有工资中设立出勤奖（标准见下表），组织人事处对请假、旷工等情况按

规定扣发绩效工资。

出勤奖标准

岗位类别及等级 月出勤奖标准

管理四级 １２６０

管理五级 １０８５

管理六级 ９３５

管理七级 ８０８

管理八级 ７１８

管理九级 ６４３

专技三级、四级 １２４２

专技五级、六级、七级 ９９３

专技八级、九级、十级 ８０５

专技十一级、十二级 ６４３

见习期 ５６３

工勤三级 ６７８

工勤四级 ６４５

工勤五级 ６３０

　　１．坐班人员病假天数每学期累计不超过４４个工作日的，每月按实际病假天数 ×个

人月出勤奖标准／２２（四舍五入取整，下同），扣发出勤奖；病假超过４４个工作日的，全额

扣发当学期（６个月）出勤奖和岗位津贴，当学期已发放了部分出勤奖和岗位津贴的，在

下学期出勤奖和岗位津贴中予以扣发。

２．坐班人员事假天数每学期累计不超过２２个工作日的，按实际事假天数 ×个人月

出勤奖标准／２２，扣发出勤奖；超过２２个工作日的，全额扣发当学期（６个月）出勤奖和岗

位津贴，当学期已发放了部分出勤奖和岗位津贴的，在下学期出勤奖和岗位津贴中予以

扣发。

３．坐班人员休产假的，扣发休假期间的岗位津贴。

４．专任教师（非坐班教职工）周二返校、需要专任教师坐班的重大专项活动（集体活

动、会议、培训等）请假，按实际请假次数×个人月出勤奖标准／２２，扣发出勤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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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专任教师每学期实际授课量低于１４０标准课时的，不发放课时费。

６．专任教师每学期实际授课量低于１４０标准课时的（产假除外），该学期出勤奖扣发

额＝（１４０－实际课时量）÷１４０×个人月出勤奖标准×６。

７．教职工婚丧假、女职工产检、男职工护理假，按照山东省有关规定，视同出勤。

８．教职工如遇特殊情况无法按时考勤，需办理相关考勤手续。坐班人员无故上班考

勤晚于规定时间３０分钟内视为迟到，晚于规定时间超过３０分钟视为旷工半天；无故下

班考勤时间早于规定时间３０分钟内，视为早退，早于规定时间超过３０分钟视为旷工半

天；专任教师正常考勤（周二），无故早于规定时间３０分钟内的，视为早退，早于规定时间

超过３０分钟视为旷工半天。遇到需要专任教师坐班的重大专项活动时，规定同坐班人

员。迟到、早退每次扣发１０元。

９．违反本规定，不进行考勤，不办理请假、公出等考勤手续的教职工，按旷工处理，扣

发旷工期间所有工资。

五、实行时间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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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发展党员工作实施细则

鲁电职院党字〔２０２１〕３０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切实规范发展党员工作，保证新发展的党员质量，保持党组织的先进性
和纯洁性，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和党内有关规定，结

合我校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发展党员工作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进行。各基层党组织应当把吸收具有
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觉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先进分子入党，作为一项经常性重要工作。

第三条　发展党员工作应当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按照控制总
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总要求，坚持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始终把政治标准

放在首位；坚持慎重发展、均衡发展，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坚持入党自愿原则和个别吸

收原则，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禁止突击发展，反对“关门主义”。

第二章　入党申请人的培养和教育

第四条　年满十八岁的教职工和学生的先进分子，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参加
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党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

共产党。

第五条　各级党组织要坚持早引导、早教育、早发现、早培养，通过宣传党的政治主

张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党外教职工和学生对党的认识，鼓励并指导有入党

愿望的同志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

第六条　入党申请人应当向工作、学习所在党组织递交书面申请。党支部收到入党
申请书后，应当在一个月内派党支部书记或支委成员与其谈话，了解其入党动机、思想动

态、工作、学习情况、主要经历和家庭情况等。

第三章　入党积极分子的确定和培养教育

第七条　经过对入党申请人一定时间的培养教育，党支部要及时将符合以下条件的
入党申请人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

（一）积极拥护和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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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党有比较全面深刻的认识，积极要求入党，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三）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表现突出。

（四）作风正派，团结同志，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

（五）递交入党申请书的时间一般不少于六个月。

在入党申请人中确定入党积极分子，应当采取党员推荐、群团组织推优等方式产生

人选，由支部委员会（不设支部委员会的由支部大会，下同）研究决定，并报学校党委备

案。二十八岁以下的青年入党，一般应从共青团员中发展，共青团员入党一般应经过团

组织推优。

第八条　党支部要指定一至两名思想水平较高、熟悉党的基本知识、党内生活经验

丰富的正式党员做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联系人。

培养联系人的主要任务是：

（一）向入党积极分子介绍党的基本知识。

（二）了解入党积极分子的政治觉悟、道德品质、现实表现和家庭情况等，引导入党积

极分子端正入党动机。

（三）及时向党支部汇报培养教育考察情况。

（四）向党支部提出能否将入党积极分子列为发展对象的意见。

第九条　党组织应当采取吸收入党积极分子听党课、参加党内有关活动，给他们分

配一定的社会工作以及集中培训等方法，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党

的历史和优良传统、作风教育，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使他们懂得党的性质、纲

领、宗旨、组织原则和纪律，了解党员的义务和权利，帮助他们端正入党动机，确立为共产

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理想信念。学校党委将举办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对入党积极分子

进行培训，经培训考核合格的入党积极分子将获得党校颁发的结业证书，作为确定发展

对象的必要条件。

第十条　入党积极分子应经常、主动地向党组织汇报自己的学习、工作和思想情况，

至少每半年要向党支部递交一次书面思想汇报，内容包括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理论、

基本知识的体会，对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中心任务的认识，自己在工作、学习、生活各方面

的情况等。

党支部半年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一次考察，考察主要由培养联系人负责，并做好考

察记录，考察意见与结论应向党支部汇报并反馈给入党积极分子本人。

第四章　发展对象的确定和考察

第十一条　对经过一年以上培养教育和考察、基本具备党员条件的入党积极分子，

在听取党小组、培养联系人、党员和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支部委员会讨论同意，报学校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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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备案同意后，可列为发展对象。

第十二条　确定发展对象，要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着重看发展对象是否具有

坚定的理想信念和良好的道德品行，是否自觉为党的纲领而努力奋斗。

（一）确定教职工发展对象，主要看在师德师风、教书育人、科研、管理、服务等方面表

现是否突出，是否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

（二）确定学生发展对象，主要看是否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积极向上，表现突出。要

坚持把综合素质作为发展学生党员的重要考察内容，注重把学生的一贯表现和关键时候

表现、党内外群众意见、学习情况和社会实践情况相结合。参照学生综合素质测评结果，

近三个学期综合素质排名均须在班级前百分之二十以内。

第十三条　确定发展对象的程序：

（一）支委会依据确定发展对象的条件，对照入党积极分子现实表现，拟定发展对象

初步人选。

（二）听取党小组、培养联系人、党员和群众意见，听取意见一般应采取党员、群众民

主评议投票的方式进行，参加评议的人员要有广泛性和代表性。发展教工党员，应听取

其所在部门负责人及同事的意见；发展学生党员，要听取辅导员、兼职班主任、任课教师

及其所在班级同学的意见。

（三）列为发展对象人选。党支部召开支委会，综合入党积极分子的表现情况、党员

群众评议情况等，讨论同意确定发展对象人选，报学校党委备案同意后，列为发展对象。

第十四条　发展对象应当有两名正式党员作入党介绍人。入党介绍人一般由培养

联系人担任，也可由党组织指定。受留党察看处分、尚未恢复党员权利的党员，不能作入

党介绍人。入党介绍人的主要任务是：

（一）向发展对象解释党的纲领、章程，说明党员的条件、义务和权利。

（二）认真了解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觉悟、道德品质、工作经历、现实表现等情

况，如实向党组织汇报。

（三）指导发展对象填写《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并认真填写自己的意见。

（四）向支部大会负责地介绍发展对象的情况。

（五）发展对象被批准为预备党员后，继续对其进行教育帮助。

第十五条　党组织必须对发展对象进行政治审查。政治审查的主要内容是：对党的

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态度；政治历史和在重大政治斗争中的表现；遵纪守法和遵守

社会公德情况；直系亲属和与本人关系密切的主要社会关系的政治情况。政治审查的基

本方法是：同本人谈话，查阅本人有关档案材料，找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情况，以及必要

的函调或外调。政治审查后，应当形成综合性、结论性的政审报告。凡是未经政治审查

或政治审查不合格的，不能发展入党。

第十六条　发展对象入党前，必须经省直机关工委组织的短期集中培训并考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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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未经培训的和培训不合格的，除个别特殊情况外，不能发展入党。

第五章　预备党员的接收

第十七条　党支部委员会应当对发展对象进行严格审查，经集体讨论认为合格后，

将发展对象的政审情况、党内外有关人员的意见和本人的主要表现情况报学校党委预

审。学校党委对发展对象的条件、培养教育情况等进行审查，根据需要听取相关部门的

意见。审查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党支部，并向审查合格的发展对象发放《中国共产党入

党志愿书》。

第十八条　党支部指导发展对象逐项认真填写《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经组织审

查认为合格后再提交党支部党员大会讨论。

第十九条　经学校党委预审合格的发展对象，由支部委员会提交支部大会讨论。召

开接收预备党员的支部党员大会，开会之前一定要通知所有应到会的党员，有表决权的

到会人数必须超过应到会有表决权人数的半数。会议的主要程序是：

（一）发展对象向支部党员大会汇报自己对党的认识、入党动机、本人履历、家庭和主

要社会关系情况，以及需要向党说明的问题。与会者也可以向发展对象提出问题，发展

对象应如实回答大家的提问。

（二）入党介绍人如实向支部党员大会介绍发展对象优缺点和自己对吸收发展对象

为预备党员的意见。

（三）党支部委员会向支部党员大会报告对发展对象政治审查和考察的情况。

（四）与会党员对发展对象能否入党进行充分的讨论。

（五）有表决权的正式党员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赞成人数超过应到会

有表决权的正式党员的半数者，才能通过接收预备党员的决议。因故不能到会的有表决

权的正式党员，在支部大会召开前正式向党支部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统计在票数之内。

支部大会讨论两个以上的发展对象入党时，必须逐个讨论和表决。

（六）宣读党支部党员大会决议。

（七）在党支部党员大会决议通过后，被通过接收为预备党员的发展对象表态。

第二十条　党支部应当及时将通过的支部党员大会决议填写在《中国共产党入党志

愿书》上。决议内容主要包括发展对象的主要表现；应到会和实际到会有表决权的党员

人数；表决结果；通过决议的日期；支部书记签名。党支部及时将《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

书》连同本人入党申请书、政治审查材料、培养教育考察材料等，一并报学校党委审批。

第二十一条　党委审批预备党员前，要指派党委委员或组织员对《中国共产党入党

志愿书》和有关材料进行认真审查，并同发展对象进行谈话，作进一步的考察了解，并帮

助发展对象提高对党的认识。谈话人将谈话的情况和自己对发展对象能否入党的意见

如实填写在《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上，并向党委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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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党委审批预备党员，必须集体讨论和表决。如审批两个以上的发展对

象入党时，应当逐个审议和表决。党委主要审议申请人是否具备入党条件，入党手续是

否完备。发展对象符合党员条件、入党手续完备的，批准其为预备党员。党委审批的意

见写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注明预备期的起止时间（一般从支部党员大会通过其

入党的时间算起），并通知党支部。党支部应及时在支部党员大会上宣布，还要及时通知

本人。对未批准入党的，也应通知党支部和本人，并做好思想工作。

第二十三条　党委对党支部上报的接收预备党员的决议，应在三个月内审批，并报

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备案。如遇特殊情况可适当延迟审批时间，但不得超过六个月。

第六章　预备党员的教育、考察和转正

第二十四条　党委批准的预备党员应及时编入党支部和党小组。党支部应找其进

行一次详细的谈话：说明党内生活的规定，指导其根据入党时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制

定出预备期间学习、锻炼和考察的计划。通过党的组织生活和实际工作的锻炼，对他们

继续进行教育和考察。

第二十五条　预备党员必须面对党旗进行入党宣誓。学校每年会集中举行一次入

党宣誓仪式，不能参加学校集中宣誓的，党总支和党支部也可以举行入党宣誓仪式。

第二十六条　在预备期间内，入党介绍人继续负责对预备党员的教育、考察工作，定

期找预备党员谈心。预备党员要经常向党支部汇报自己的思想、学习、工作等情况。书

面思想汇报每季度至少一次。预备期内至少参加一次集中培训。党支部在听取预备党

员汇报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认真评议，并形成考察意见。

第二十七条　预备党员的预备期为一年。预备期从支部大会通过其为预备党员之

日算起。预备党员预备期满，党支部应当及时讨论其能否转为正式党员。认真履行党员

义务、具备党员条件的，应当按期转为正式党员；需要继续考察和教育的，可以延长一次

预备期，延长时间不能少于半年，不能超过一年；不履行党员义务、不具备党员条件的，应

当取消其预备党员资格。预备党员违犯党纪，情节较轻，尚可保留预备党员资格的，应当

对其进行批评教育或延长预备期；情节较重的，应当取消其预备党员资格。预备党员转

为正式党员、延长预备期或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应当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和学校党委批

准。

第二十八条　预备党员转正的手续是：本人向党支部提出书面转正申请；党小组提

出意见；党支部征求党员和群众的意见；支部委员会审查；支部大会讨论、表决通过；报上

级党委审批。讨论预备党员转正的支部大会，对到会人数、赞成人数等要求与讨论接收

预备党员的支部大会相同。

第二十九条　党委对党支部上报的预备党员转正的决议，应当在三个月内审批。审

批结果应当及时通知党支部。党支部书记应当同本人谈话，并将审批结果在党员大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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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党员的党龄，从预备期满转为正式党员之日算起。

第七章　材料保管及归档

第三十条　发展党员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档案材料，如《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入

党申请书、转正申请书、政治审查材料、培养考察表、培训情况记录、公示材料、评议材料、

思想汇报材料、各类会议记录等，各党支部要安排专人专柜，登记造册，妥善保管。

第三十一条　预备党员转正后，党支部应及时将党员档案存入其人事档案。党员离

校前，党支部应当核查党员档案归档情况。

第三十二条　发展党员过程中，每个步骤的有关材料和记录要及时上传到“灯塔 －

党建在线”发展党员纪实公示系统。

第八章　发展党员工作的领导和纪律

第三十三条　各级党组织应把发展党员工作作为一项经常性的重要工作列入议事

日程，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作为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和党务公开的重要内容。注

重优化党员队伍结构，重视从青年教师、高层次人才中发展党员。对具备发展党员条件

但长期不做发展党员工作的党组织，学校党委将加强指导和督促检查，必要时对其进行

组织整顿。

第三十四条　对发展党员工作中出现的违纪违规问题和不正之风，应当严肃查处。

对不坚持标准、不履行程序、超过审批时限和培养考察失职、审查把关不严的党组织及其

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应当进行批评教育，实行责任追究，情节严重的给予纪律处分。对违

反规定吸收入党的，一律不予承认，并在支部大会上公布。对采取弄虚作假或其他手段

把不符合党员条件的人发展为党员，或为非党员出具党员身份证明的，应当依纪依法严

肃处理。

第九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细则由组织人事处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中共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发展

学生党员工作细则（修订）》（鲁电职院党字〔２０１５〕１５号）同时废止。本细则实施过程

中，如上级党组织有新的规定，以上级党组织新的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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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校园网信息发布规范
（试　行）

鲁电职院字〔２０１７〕４６号

第一条　信息发布的范围
本规范所称的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校园网站，是指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所有的

ｓｄｃｅｔ．ｃｎ域内的站点，上述站点的所有信息发布。

第二条　信息发布的管理
１．学校主页（ｗｗｗ．ｓｄｃｅｔ．ｃｎ）内容由各教学系部、各部门提供，由宣传处负责审查和

发布。各部门站点的内容由各教学系部、各部门自行拟稿，经本部门宣传工作负责人审

查确认后，由本部门信息员发布。

２．各部门均可以使用给定的账号登陆后台管理系统，在本部门栏目中发布相关信

息。

３．各部门发布信息必须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及学校规章制度，遵循“谁主办，谁发布，
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健全内容审查机制，确保信息内容的真实、准确、及时、合法，各部门

需将部门负责人及信息员名单报至宣传处备案。

４．各部门需指定信息员专门负责信息发布及管理的相关工作，账号专人专用，不得
擅自转借他人。

５．各系部、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各子网站内容的时效性、准确性和严肃性，结合工作实
际，主动积极做好内容维护更新。

第三条　信息发布的内容要求

根据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３天以内），选取具有较大影响力、有利于促进校风教风
学风建设、展现各教学系部、各职能部门特色工作的相关事件加以报道。新闻内容要求

客观真实，稿件撰写符合新闻稿件要求，避免使用过于富有感情色彩的词汇和语句。稿

件正文字数一般在２００—１０００字，主标题要精炼概括新闻内容，可以有副标题。信息均
以第三人称报送，文中不得出现“我处”“我系”等字样。

１．以下信息应及时上网发布

（１）学校的重要新闻事件；
（２）各部门组织的重要活动；

（３）以学校名义召开的工作会议、学术会议；

（４）有关规章制度、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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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以下信息一般不予发布

（１）部门一般性会议，常规性、事务性工作不宜在校园网主页发布；

（２）已报道过的同一类或内容雷同的活动不宜在校园网主页发布；

（３）稿件内容不准确、不规范、不符合要求的；

（４）投稿日期超过时限要求的；

（５）涉及保密文件及保密信息的。

第四条　信息发布的文件格式要求

各系部、各部门报送的信息主要包括文字、图片。为保证学校信息网首页新闻格式

的整齐统一，稿件要求以 ｗｏｒｄ形式编辑，标题使用宋体小三号字、正文使用宋体小四号

字，段首空两格，使用１．５倍行间距。来稿部门、作者及日期在正文的右下角。

新闻使用的图片文件采用ＪＰＧ格式（尽量报送原版图片），图片不要插在ｗｏｒｄ文档

中，应在文稿之外单独报送。

第五条　信息发布的审查机制

各系部、各部门在校园网首页发布的信息由本部门自行拟稿，依照发布审核机制经

本部门分管负责人审核后，将信息电子版报送系统报送宣传处，由工作人员审核后对外

发布。

各系部、各部门在本部门网站或专题网站发布信息时，由各部门的信息员进行审核，

确认信息内容及格式正确后报本部门宣传工作负责人审查确认后予以发布。

各系部、各部门在网站发布的信息凡涉及到学校层面或者学校某项整体工作时，需

会商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内容审核。

第六条　信息发布的责任

各系部、各部门发布的消息不实造成的不良影响，由本部门负责人承担责任。

各系部、各部门信息员应由固定人员担任，信息员权限不得随意交予他人，否则出现

任何问题将由转借权限的人员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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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校园网信息发布审批表

发稿部门

拟发稿件

标　题

信息员

意　见
（签字）

年　　月　　日

负责人

意　见
（签字）

年　　月　　日

宣传处

意　见
（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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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微信公众平台管理办法
（试　行）

鲁电职院字〔２０１７〕４７号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各级各类微信公众平台的建设和管理，根据教育部、国家互联
网信息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网络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意见》等有关规定，结合

我校实际，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宣传处为学校各级微信公众平台的主管部门，负责学校微信的审批、登记
备案工作，指导微信的建设。

第三条　实行微信备案登记制。所有以学校或校内各级单位名义注册的微信，包

括：账号中含有学校名称或简称的，账号中含有学校部门名称的，校内各部门、学校的学

生组织注册或运营管理的微信等，均需到宣传处进行备案登记。各单位开通其他形式新

媒体平台，参照本办法进行备案、登记和管理。

第四条　坚持按照“谁建设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谁发布谁负责”的原则，各单位应
主动建立健全本单位微信管理制度，明确分管负责人和管理员具体负责微信日常管理和

维护工作。各单位分管负责人和管理员如有调整应及时到宣传处备案。

第五条　微信的内容要“坚持主旋律、弘扬正能量”，主要发布学校教育教学的最新
动态、重要公告以及与学校、师生相关的信息，内容应积极向上，服务师生学习工作生活，

服务学校发展，宣传办学成就，展示学校形象。

第六条　微信发布信息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不得

发布、传播任何违反法律法规及各类规范性文件有关规定的信息，不得发布涉及党和国

家秘密等相关资料及文件、学校内部办公信息或暂不宜向公众公开的事项。

第七条　各单位微信未经授权，不得擅自发布涉及学校的重大事件、突发事件和社

会热点及敏感问题的相关内容。确需对外发布的，应先报宣传处批准，并与学校官方微

信保持一致。各单位应建立微信内容审查机制，信息发布需经相关负责人签字；发布信

息涉及到学校层面或者学校某项整体工作时，需会商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内容审核。

第八条　建立微信联动机制，涉及学校的重大活动、重要事件或具有重大影响的信

息，可在各级微信共享联动发布。

第九条　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官方微信平台的建设，充分利用微信矩阵的形式，加强

与学校官微的联动，形成信息共享、联动反应的网络工作格局，以形成强大的新媒体宣传

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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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官方微信登记表

微信号

微信名称

账号主体

功能定位

联系人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邮箱

负责人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邮箱

主办单位

意　见 （签章）

年　　月　　日

宣传处

意　见 （签章）

年　　月　　日

分管领导

意　见 （签章）

年　　月　　日

注：登记表需要签章后交至宣传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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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微信发布审批表

微信号

推送文章

标　题

信息员

意　见
（签章）

年　　月　　日

负责人

意　见
（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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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宣传和信息报送工作奖励和考评办法

（修　订）

鲁电职院字〔２０１７〕４８号

第一条　奖励对象

为学校网站（主页）、校报、官微及各类社会媒体报送稿件、提供信息，并被选用的本

校师生员工；学校宣传处工作人员在学校网站（主页）发送信息不列入奖励范围。

第二条　奖励范围

１．凡正面宣传报道学校教育教学、科研服务、管理改革和建设发展等方面的综合情

况、成果经验、典型人物和重要事件的作品，一经国家、省级、市级报刊、电视电台、网络，

及学校网站（主页）、校报、官微等媒体采用，学校均给予奖励。

２．作品包括消息、通讯、评论、新闻图片、报告文学等，不含纯文学类作品和专业论文

（校报四版除外）。

第三条　有关要求

向校外媒体（包括报纸、网站、微信等）投稿并刊登的稿件，在报送前须送宣传处审核

备案，未经审核备案程序发表的，不适用本办法；未经审核备案且给学校造成负面影响的

要追责。

第四条　奖励办法

１．第三条中申报奖励者将被各新闻媒体采用的作品或样品，及时送至宣传处办理核

实、登记。

２．奖励稿酬每学期发放一次。校园网、校报、官微同时采用的作品，按最高值只发放

一次；校内、校外同时采用的，重复计算；一件作品被多家校外媒体采用，按最高值发放一

次。

第五条　考评办法

１．校园网。每个部门对各自的站点负责，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牢牢把握舆论导

向和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主动权，及时反映本部门最新的教育教学工作动态。

２．校报。各系部、各职能部门信息员要积极把反映本部门新近动态（包括教学工作、

科研工作、学生工作和部门其他工作）的稿件投至校报邮箱 ｄｉａｎｚｉｙｕａｎｂａｏ＠１２６．ｃｏｍ。

３．校园网已经设立的动态新闻栏目须保持内容更新（教学系每个月至少更新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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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部每个月至少更新两条，职能部门每个月至少更新一条），非动态栏目不能有空白。

４．每学期公布一次宣传和报送统计情况，其结果作为年度考核依据。

附件：宣传和信息报送奖励范围及标准

—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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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宣传和信息报送奖励范围及标准

一、文字新闻

１．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等国家级媒

体刊发的，按照版面和篇幅每则酌情奖励１０００元—２０００元。

２．在《大众日报》《齐鲁晚报》《山东教育报》等省级媒体刊发的，按照版面和篇幅每

则酌情奖励５００元－１０００元。

３．在济南日报、济南时报等市级媒体刊发的，每则按版面和篇幅酌情奖励３００－５００

元。

４．在新华网、人民网、光明网、中新网等中央级网站刊发的，每则新闻奖励１００元；在

大众网、齐鲁网等省级网站，或在新华网山东频道等中央级网站的子站刊发的，每则奖励

５０元。

５．在教育厅网站发表的，每则奖励５０元。

６．在学校主页（电院新闻、系部动态）和官微发表的，每则３０元。在校报发表的，按

每则４０、３０、２０、１５元标准。

７．文稿中的配图不再单独发放稿酬。

８．在上述以外各级新闻媒体上刊发的，比照相应标准酌情予以奖励。

二、图片新闻

１．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等国家级媒

体刊发的，每幅１００元。

２．在《大众日报》《齐鲁晚报》《山东教育报》等省级媒体刊发的，每幅５０元。

３．在《济南日报》《济南时报》等市级媒体刊发的，每幅３０元。

４．在教育厅网站发表的，每幅２０元。

５．在新华网、人民网、光明网、中新网等中央级网站刊发的，每幅５０元；在大众网、齐

鲁网等省级网站，或在新华网山东频道等中央级网站的子站刊发的，每幅３０元。

６．在学校网站主页、校报和官微发表的，每幅１０元。

７．图片应体现出新闻性，风景照、人物合影等不在奖励范围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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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教学质量
工程建设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鲁电职院教字〔２００９〕７３号

一、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学院教学质量工程（以下简称“质量工程”）项目管理，确保项目

建设顺利开展并取得实效，根据国家教育部和山东省教育厅相关文件，结合学院实际，特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质量工程”以提高教学质量为目标，以推进教学改革和实现优质教学资源

共享为手段，按照“分类指导、鼓励特色、重在改革”的原则，切实加强学院内涵建设，进一

步提升学院教学质量和整体实力。

第三条　“质量工程”项目包括精品课程、品牌特色专业、优秀教学团队、教学名师、

教学改革项目、优秀教材等。

第四条　“质量工程”项目的建设目标：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建成校级精品课程３０门、校

级特色专业１０个、校级优秀教学团队８个，每年确定５个校级教研立项课题。

第五条　“质量工程”项目实行动态管理，有效期为三年，三年后需重新申报。

第六条　“质量工程”建设项目资金由学院安排专项经费，专款专用。

二、组织管理与职责

第七条　学院成立“质量工程”领导小组，负责制订实施方案，对项目建设过程中的

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全面领导“质量工程”工作。组长由院长担任，副组长由分管教学的

副院长担任，成员为各系部、教务处、财务审计处等单位负责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办公室设在教务处），负责“质量工程”具体组织管理和日常事务，主要履行以下职责：

（一）负责统筹项目建设计划的相关工作；

（二）制订和发布年度“质量工程”项目通知；

（三）组织项目评审，提出立项方案；

（四）组织对项目的检查、验收和评价；

（五）编制“质量工程”年度进展报告，推广宣传项目建设成果。

第八条　“质量工程”项目承担单位（以下简称项目单位）主要履行以下职责：

（一）按照文件要求，编制、报送项目申报材料，并对其真实性负责，承担立项后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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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管理任务和信誉保证；

（二）向学院报送本单位项目阶段进展报告，接受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对项目实施过

程和结果进行的监控、检查和审计。

第九条　“质量工程”项目实行项目负责人负责制，其职责是：

（一）依照项目的有关要求和规定，制订项目建设计划；

（二）组织项目建设工作，把握项目的总体水平和项目计划实施进度；

（三）按规定合理安排使用项目经费；

（四）自我评价项目建设效果；

（五）宣传、展示项目建设成果，并积极推广应用。

第十条　“质量工程”项目建设内容、进度安排以及项目负责人不得随意调整。如确

需调整的，项目单位须提交书面申请报学院“质量工程”领导小组批准。

三、申报立项

第十一条　申报立项的“质量工程”建设项目是各单位有较好的建设基础、自行完成

建设任务、能达到建设目标的项目。

第十二条　各单位根据“质量工程”建设的有关规定积极培育、申报各类“质量工

程”建设项目。各级各类“质量工程”工作按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通知的申报时间进行

申报，由项目负责人填写“申报书”并按规定时间报送。

第十三条　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评审结果经学院

“质量工程”领导小组通过，进行公示。对于公示无异议的项目，报学院批准予于立项，并

发文公布。

第十四条　批准立项的“质量工程”建设项目按照相关要求，开展项目建设工作。

四、经费管理

第十五条　学院将严格“质量工程”项目的质量标准，为鼓励和保障教师积极建设

“质量工程”项目，对于通过评审达到质量要求的校级精品课程、校级特色专业、校级优秀

教学团队（教研室）、校级教改项目，学院分别给予一定数额的建设经费，以保证各项“质

量工程”项目建设的实施。

经过建设，对评为省级、国家级的“质量工程”建设项目，按照教育部、山东省教育厅

相关文件规定，除使用上级主管部门拨付的专项建设经费外，学校按照校级项目标准给

予相应的配套建设经费。如上及主管部门没有相应的经费，学校将在校级项目经费额度

基础上增加一定数额的补贴。

第十六条　“质量工程”建设项目经费采用一次性批准总金额专款专用的办法，经费

使用要求按照学院财务有关规定执行。经费的使用实行“质量工程”建设项目负责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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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验收合格后，立即中止经费的使用，同时项目负责人须在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内列出

经费使用的详尽报告，上报学院“质量工程”领导小组备查。

第十七条　经费开支范围：

（一）图书资料费：指购买图书、翻拍、翻译资料以及打印、复印、制图等费用；

（二）数据采集费：指围绕项目研究而开展数据跟踪采集、案例分析、问卷调查、统计

分析等所需的费用及资料录入、查询费等；

（三）项目管理费：指用于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各个管理环节需要发生的相关费用，

原则上占总建设费用的５％，由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和财务处掌握使用；

（四）设备购置和使用费：用于项目研究、演示等必备设备的购置及使用费；

（五）差旅及会议费：指为完成项目研究而进行的国内调研活动、参加相关学术会议

的交通费、住宿费等。围绕项目研究举行的项目开题、专题研讨、成果鉴定等小型会议费

用；

（六）人员经费：包括项目成员的劳务费、专家咨询鉴定费、稿费等，以及非课题组成

员、教学科研辅助人员的劳务支出等。人员经费支出原则上不超出经费总额的３０％。

凡使用“质量工程”专项资金形成的资产均属国有资产，应纳入学院资产统一管理使

用。

五、检查验收

第十八条　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项目建设计划组织专家对“质量工程”项目建

设情况进行中期检查和结项验收。

第十九条　项目建设情况检查指在建设过程中进行定期或随机检查。检查的主要

内容是：

（一）项目进展情况；

（二）资金的使用情况；

（三）项目建设中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第二十条　在项目建设到一定阶段时，由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下发有关中期检

查的通知，组织专家对项目进展情况和阶段成果进行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上报学院“质量

工程”领导小组，以决定该项目是否继续建设或限期整改。

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学院“质量工程”领导小组将视其情节轻重给予警

告、中止或撤消项目等处理。

（一）申报、建设材料弄虚作假、违背学术道德；

（二）项目负责人执行不力，未开展实质性建设工作；

（三）未按要求上报项目有关情况，无故不接受有关部门对项目实施情况的检查、监

督与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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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经费的使用不符合相关财务规定，或违反建设项目规定与管理办法。

第二十二条　项目按规定时间完成后，项目负责人需及时向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提

出验收申请，填写“结项报告书”、“成果鉴定书”等，由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评审验

收专家对项目进行最终验收，根据相应的验收标准对项目的完成情况作出评价，将结果

上报学院“质量工程”领导小组审议，由学院研究通过后发文公布。

验收工作采用项目单位报送项目建设总结报告及汇报支撑材料课件，并结合进行实

地察看验收两种形式进行。验收的主要内容是：

（一）建设目标和任务的实现情况；

（二）取得的标志性成果以及经验分析；

（三）项目管理情况；

（四）资金使用情况。

第二十三条　验收结束后，由学院“质量工程”领导小组出具验收结论性意见。对未

达到验收要求的项目，限期整改，仍不达标者，取消其“质量工程”项目建设的资格，追回

项目经费，并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第二十四条　学院“质量工程”领导小组适时对“质量工程”项目进行整体评价。通

过整体评价“质量工程”项目建设成果，总结经验，指导学院教育教学改革工作。

六、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二九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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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专业课程体系的实施意见

鲁电职院教字〔２０１５〕２９号

　　为贯彻落实《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建立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育体系项目实施方

案》，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创业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根据我院专业特点，

特制定本意见

一、基本思路

将创新创业教育理念融入专业课程体系，创新创业教育必修６学分，融入专业人才

培养总学分。创新创业课程融入专业课程体系，创新创业实践融入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创新创业保障措施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保障体系，积极培育潜在创业者。

二、实施意见

１．职业生涯与创业培训课程（１学分）

围绕学生创业，开设ＳＩＹＢ、ＫＡＢ等创业培训课程。此类课程帮助学生系统学习创业

知识与技能，培养创业精神与素质，了解创业过程与模式，掌握创业方法与步骤，提高自

主创业意识与创业成功率。此类课程一般放在第一和第二学期开设。

２．职业与就业指导课程（１学分）

围绕学生就业，开设职业与就业指导课程。此类课程通过多元化教学，引导学生提

高对自我、职业和环境的认识，帮助学生树立积极正确的择业观、就业观与创业观，提高

学生就业竞争力与就业成功率。此类课程一般放在第四学期开设。

３．专业创新创业课程（２学分）

围绕专业核心课程体系，开设项目开发训练等专业创新创业课程。此类课程从企业

真实项目入手，引导学生掌握项目开发路径与方法，参与基于专业的创新创业实践，提高

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此类课程可以以某一门专业课程为载体组

织实施，一般放在第三学期开设。

４．专业创新创业综合课程（２学分）

围绕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开设创业“三个一”创新创业必修课程。“三个一”课程包

括开设一门基于专业的创业管理课程，开展一项基于专业项目的市场调研，完成一份基

于专业项目的创业计划书，引导学生了解创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与基本流程，掌握创业

计划书撰写技巧。此类课程可以以毕业设计形式开设，也可以在学生顶岗实习时完成，

一般放在第五学期开设。

５．跨专业选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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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专业课程开放体系，设立跨专业选修课程平台，鼓励引导有创业规划的学生进

行跨专业选修课程。在跨专业学习中，获得其他专业思维方式、发现问题的视角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强化知识复合与专业交叉。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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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跟岗和顶岗实习管理办法

鲁电职院教字
!

２０１６
"

１２５号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等５部门引发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和《山东省教育

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院校学生实习管理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深化校企合作、工学

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加强学生跟岗和顶岗实习的组织管理，规范工作程序，提高实习

成效，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学院学生实习工作，维护学生、学校和实习单位的合法权益，

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更好服务产业

转型升级需要，依据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印发《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的通知及相

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跟岗实习是指不具有独立操作能力、不能完全适应实习岗位要求的学生，

由学院各系组织到实习单位的相应岗位，在专业人员指导下部分参与实际辅助工作的活

动。

顶岗实习是指初步具备实践岗位独立工作能力的学生，到相应实习岗位，相对独立

参与实际工作的活动。

第三条　跟岗和顶岗实习是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职业能力形成的关键

性实践教学环节，是深化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高学生职业道德和职业素质的

良好途径。跟岗和顶岗实习的主要目的在于强化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学生实际操作

能力，使学生能够将所学专业知识与生产实际相结合，加强学生实践能力锻炼，练就过硬

的职业技能，从根本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学生实现就业零适应期打下扎实基础。

第二章　实习组织

第四条　加强学生实习工作的领导，学院成立跟岗和顶岗实习工作领导小组，由学

院领导、教务处、学生工作处、安全保卫办公室等职能部门及各系负责人组成，由学院分

管教学院长任组长。

跟岗和顶岗实习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教务处），具体负责全院跟岗和顶岗

实习工作的总体安排与管理，主要职责是：（１）审核各系的跟岗和顶岗实习实施计划；

（２）督促、检查各系跟岗和顶岗实习计划的落实情况；（３）研究解决跟岗和顶岗实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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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存在的问题，了解和掌握学生就业签约等情况。

教务处的主要职责是：（１）负责建立健全实习管理制度；（２）协调各相关部门工作，

负责全院学生实习工作的全程管理和过程的监控、检查；（３）负责建立学生实习管理例会

制度，定期通报和协调相关工作，研究解决实习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原则上实习管理

例会至少每月１次。

第五条　各系要加强专业内涵建设，将跟岗和顶岗实习纳入教学计划，做到跟岗和

顶岗实习与专业培养目标、学生就业相衔接。跟岗和顶岗实习原则上应当在学生完成校

内教学任务的前提下进行，时间安排在每届学生的最后一学年，顶岗实习一般为６个月。

各系可以根据专业特点和实习单位的岗位需求，对跟岗和顶岗实习时间进行适当调

整。确需提前进行跟岗和顶岗实习，增加跟岗和顶岗实习时间的，应提前调整教学计划，

采取前移相应课程，保证校内学习时间。与生产紧密结合的课程，也可以采取现场教学

方式，与跟岗和顶岗实习同步进行，但应在教学计划中予以科学设计。

第六条　实行实习备案制度。每年６月１５日前，各系应将下一学年在校生跟岗和

顶岗实习计划报送至教务处；教务处每年６月３０日前将实习计划以公文形式报送至教

育厅备案。

第七条　各系成立实习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由实习单位管理人员、系主任、系党总支

书记、专业带头人、辅导员、校内指导教师等共同组成，系主任为第一责任人，校内指导教

师为直接责任人。

系实习工作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为：

（一）负责实地考察实习单位，形成书面考察评估报告，报教务处备案。考查内容包

括：单位资质、诚信状况、管理水平、实习岗位性质和内容、工作时间、工作环境、生活环境

以及健康保障、安全防护等方面；

（二）负责落实本系学生跟岗和顶岗实习单位，审核学生顶岗（跟岗）实习安排表；

（三）按照专业培养目标要求，组织制定本系各专业跟岗和顶岗实习课程标准及实习

计划；

（四）开展跟岗和顶岗实习动员教育，对跟岗和顶岗实习全过程及质量进行监督检

查；

（五）会同实习单位制定学生学生住宿制度、请销假制度、实习工作安全管理规定和

实习学生安全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制度性文件；

（六）每个月要对指导教师的实习指导情况进行一次检查；

（七）组织跟岗和顶岗实习学生成绩评定工作，考核本系跟岗和顶岗实习指导教师工

作情况，计算指导教师教学工作量；

（八）按要求及时向教务处等职能部门报送相关资料；

（九）组织开展就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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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完成过程管理中所要完成的工作任务。

第八条　各系选派实习指导教师和辅导员，具体组织和实施学生实习工作。

校内指导教师主要职责：

（一）根据专业培养目标及实习课程标准要求，具体制定跟岗和顶岗实习计划；

（二）密切保持与实习学生的联络沟通，认真批阅学生实习日志，全面掌握实习学生

的工作、生活等有关情况，认真、完整做好联系记录；

（三）积极主动向实习单位了解情况，并与实习单位指导教师密切配合，共同完成实

习学生的跟踪管理工作。如实填写《顶岗（跟岗）实习指导教师联系情况记录表》，并在

职责范围内处理和解决相关问题，对需要向学校汇报的情况应及时报告；

（四）认真督促实习学生完成实习任务，按时提交实习日志、实习报告等教学资料，切

实做好对实习学生的考核工作，并具体落实实习单位对实习学生的业绩评价，全面做好

实习学生的实习成绩评定工作；

（五）负责对实习学生的信息汇总、统计和上报，并认真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各项工

作。

辅导员主要职责：

（一）负责加强对实习学生安全和纪律方面的教育和管理，主动与学院指导教师、实

习单位指导教师密切配合，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

（二）负责对违反纪律的实习学生，除做好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外，还应收集相关违

纪事实，及时上报、处理。

第九条　专任教师指导学生跟岗和顶岗实习工作可折算为教学工作量，并计入教师

聘期内业绩考核。

教师驻实习单位指导集中实习的教学工作量折算标准为：指导教师教学工作量＝１２

周数 ＋指导学生人数周数折算系数；教师指导分散实习的教学工作量折算标准

为：指导教师教学工作量＝指导学生人数周数折算系数。其中，折算系数区间为【０．

０５，０．１】。各系要对教师指导学生实习工作进行考核，考核优秀的折算系数为０．１，良好

为【０．０７，０．０９】，合格为【０．０５，０．０６】。

第十条　各系聘请实习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担任兼职指导教师。

实习单位兼职指导教师工作职责：

（一）传授学生岗位工作所需要的技能，对学生进行工作态度、实习纪律与安全等方

面的教育，避免发生安全责任事故；

（二）积极落实校企双方共同制订的实习计划，指导实习学生按照工作规程和工作标

准完成岗位工作任务；

（三）帮助解决学生在实习中遇到的问题，关心学生的身心健康和生活情况，与本单

位和学院指导教师定期沟通实习学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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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实习学生违反劳动纪律和操作规程造成事故的，及时向本单位和学院反映，

并提出处理意见；

（五）对实习学生从职业道德、出勤、工作能力（技能）、工作实绩等方面进行全面考

核、鉴定。

（六）完成“系实习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任务。

第十一条　学生工作处工作职责：

（一）实习前，检查和督促各系开展实习前的基本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召开学生实

习动员会，组织学习本办法中的相关规定，强调相关纪律和安全要求。

（二）实习期间，检查和督促各系及时按照《学生违纪处分条例》对违反纪律的实习

学生进行处理，审核备案相关处分材料。

（三）检查和督促各系会同实习单位实习学生住宿制度和请销假制度等制度性文件。

第十二条　安全保卫办公室职责：

（一）负责检查和督促各系和实习单位制定学生实习安全管理规定、实习学生安全及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文件。

（二）负责按照国家及地方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有关规定，协助教务处、各系等相关

部门加强实习安全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　各系应当会同实习单位共同组织实施学生实习。

实习开始前，各系应当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与实习单位共同制订实习计划，明确

实习目标、实习任务、必要的实习准备、考核标准等；并开展培训，使学生了解各实习阶段

的学习目标、任务和考核标准。

各系和实习单位应当分别选派经验丰富、业务素质好、责任心强、安全防范意识高的

实习指导教师和专门人员全程指导、共同管理学生实习。

实习岗位应符合专业培养目标要求，与学生所学专业对口或相近。

第十四条　学生经本人申请，各系同意，可以安排学生到相关实习单位实习。对该

部分学生，实习单位应安排专门人员指导学生实习，学生所在系要安排实习指导教师跟

踪了解实习情况。跟岗实习由各系安排，学生不得另行申请。

第十五条　实习单位应当合理确定顶岗实习学生占在岗人数的比例，顶岗实习学生

的人数不超过实习单位在岗职工总数的１０％，在具体岗位顶岗实习的学生人数不高于同

类岗位在岗职工总人数的２０％。

任何单位或部门不得干预学院正常安排和实施实习计划，不得强制学生到指定单位

实习。

第十六条　支持鼓励各系和实习单位合作探索工学交替、多学期、分段式等多种形

式的实践性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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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实习过程管理

第十七条　教务处应对实习工作和学生实习过程进行监管。充分利用实习信息化

管理平台，与实习单位共同加强实习过程管理。

第十八条　各系应到所属实习单位（包括参加学校招生与就业指导处牵头组织的跟

岗和顶岗实习招聘会的企业）实地考察，形成书面考察评估报告，报教务处备案。

第十九条　各系应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选择与专业核心能力相关的实习

单位，做到专业与岗位对口或相关，明确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以保障实习单位的利

益和实习学生的合法权益。学生可从每年七月份开始进入跟岗和顶岗实习。

第二十条　各系和实习单位要依法保障实习学生的基本权利，并不得有下列情形：

（一）安排、接收一年级在校学生顶岗实习；

（二）安排未满１６周岁的学生跟岗实习、顶岗实习；

（三）安排未成年学生从事《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规定》中禁忌从事的劳动；

（四）安排实习的女学生从事《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中禁忌从事的劳动；

（五）安排学生到酒吧、夜总会、歌厅、洗浴中心等营业性娱乐场所实习；

（六）通过中介机构或有偿代理组织、安排和管理学生实习工作。

第二十一条　除相关专业和实习岗位有特殊要求，并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的实习安

排外，学生跟岗和顶岗实习期间，各系应监督实习单位遵守国家关于工作时间和休息休

假的规定，并不得有以下情形：

（一）安排学生从事高空、井下、放射性、有毒、易燃易爆，以及其他具有较高安全风险

的实习；

（二）安排学生在法定节假日实习；

（三）安排学生加班和夜班。

第二十二条　各系应监督接收学生顶岗实习的实习单位，参考本单位相同岗位的报

酬标准和顶岗实习学生的工作量、工作强度、工作时间等因素，合理确定顶岗实习报酬，

原则上不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试用期工资标准的８０％，并按照实习协议约定，以货币形

式及时、足额支付给学生。

第二十三条　各系应在顶岗实习之前确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名单，每位学校实习指

导教师负责指导的学生数可参照该实习单位实习学生的多少来确定，原则上控制在１：８０

以内，最多不超过１：１００。

第二十四条　学生参加跟岗实习、顶岗实习前，系、实习单位、学生三方应签订实习

协议。协议文本由当事方各执一份。

未按规定签订实习协议的，不得安排学生实习。

第二十五条　未满１８周岁的学生参加跟岗实习、顶岗实习，应取得学生监护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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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情同意书。

第二十六条　各系和实习单位不得向学生收取实习押金、顶岗实习报酬提成、管理

费或者其他形式的实习费用，不得扣押学生的居民身份证，不得要求学生提供担保或者

以其他名义收取学生财物。

第二十七条　学生学校安排跟岗和顶岗实习单位，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填写《学生

顶岗（跟岗）实习安排表》（附件３），报各系跟岗和顶岗实习工作小组审批。各系跟岗和

顶岗实习工作小组根据实习安排情况，填写《顶岗（跟岗）实习企业一览表》（附件１０），

并报送至教务处备案。

第二十八条　学校实习指导教师应根据专业培养目标及实习课程标准要求，与实习

单位共同商定学生的实习岗位、实习内容、考核目标等《学生顶岗（跟岗）实习计划书》

（附件２）。

第二十九条　各系应对跟岗和顶岗实习实施计划和学生跟岗和顶岗实习任务认真

审核，审定后发放到参加跟岗和顶岗实习的学生手中，使学生明确跟岗和顶岗实习的基

本要求。

第三十条　各系应在学生开始跟岗和顶岗实习前，组织开展实习动员，布置落实实

习各项工作。

第三十一条　学生离校前须认真学习跟岗和顶岗实习的有关规定，了解实习任务，

并签订《学生顶岗（跟岗）实习承诺书》（附件１）和《学生跟岗和顶岗实习协议书》（附件

４）。实习协议应明确各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协议约定的内容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实习协议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各方基本信息；

（二）实习的时间、地点、内容、要求与条件保障；

（三）实习期间的食宿和休假安排；

（四）实习期间劳动保护和劳动安全、卫生、职业病危害防护条件；

（五）责任保险与伤亡事故处理办法，对不属于保险赔付范围或者超出保险赔付额度

部分的约定责任；

（六）实习考核方式；

（七）违约责任；

（八）其他事项。

顶岗实习的实习协议内容还应当包括实习报酬及支付方式。

第三十二条　学生按规定时间到实习单位进行跟岗和顶岗实习，无正当理由不得擅

自离开实习单位。若由于跟岗和顶岗实习单位单方面原因，必须上报学校指导教师和所

在系，由学校指导教师与跟岗和顶岗实习单位联系证实后，方可办理相关的调岗或离岗

手续，并调换到新的岗位或顶岗实习单位，不允许先离岗后报告。未经所在系及实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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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同意擅离岗位者，实习考核按不合格处理。

第三十三条　学校安排跟岗和顶岗实习单位，学生到岗两天内必须报告学校实习指

导教师，一周内将实习的作息时间安排告知指导老师，以便指导教师抽查指导；并可通过

实习信息化管理平台，按时上传实习日志。

第三十四条　学生跟岗和顶岗实习期间，须按时完成指导教师发布的岗位任务。

临近实习结束时，应按要求写好《学生顶岗（跟岗）实习报告》（附件７），加盖单位公章，

交回学校实习指导教师。

第三十五条　校内指导教师应根据各自的工作职责，加强对学生跟岗和顶岗实习指

导和就业指导，如实填写《顶岗（跟岗）实习指导教师联系情况记录表》（附件５），并在职

责范围内处理和解决相关问题。每天登陆实习信息化管理平台，检查批改学生实习日

志，指导学生撰写实习报告。

第三十六条　学生的跟岗和顶岗实习可以在不同单位或同一单位不同岗位进行，学

生每更换一个单位或岗位，应填写《学生顶岗（跟岗）实习报告》（附件７）和《学生顶岗

（跟岗）实习转单位申请表》（附件６），经各系跟岗和顶岗实习工作领导小组审核通过后

方可执行。

第三十七条　实习结束后，校内顶岗（跟岗）实习指导教师书写《顶岗（跟岗）实习指

导教师工作总结》（附件８），并会同实习单位指导教师应对学生跟岗和顶岗实习的表现

情况进行考核，填写《学生顶岗（跟岗）实习考核鉴定表》（附件９），考核的重点在于学生

实践操作能力和职业素养，内容包括学生的工作态度、职业素养、协作能力、专业技能、创

新意识等五个方面。

校内指导教师还要做好学生跟岗和顶岗实习考核工作，将学生跟岗和顶岗实习材料

汇总到所在系存档，材料包括跟岗和顶岗实习安排表、实习协议书、实习报告等。各系应

在跟岗和顶岗实习结束时，组织实习成绩评定和工作总结，建立档案。

第四章　纪律管理

第三十八条　跟岗和顶岗实习的学生应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实习单位和学

院的规章制度，有事必须向实习单位指导教师和学校实习指导教师双方请假，不得擅自

离岗，不做损人利己、有损实习单位形象和学院声誉的事情，不参与一切违法犯罪活动。

第三十九条　跟岗和顶岗实习的学生具有双重身份，既是一名学生，又是实习单位

顶岗实习的一名准员工，要服从实习单位和学校的安排与管理，尊重实习单位的领导、实

习指导教师和其他员工。

第四十条　按照跟岗和顶岗实习计划、工作任务和岗位特点，学生要安排好自己的

学习、工作和生活，发扬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谦虚好学的精神，刻苦锻炼，培养独立工

作能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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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条　要有高度的安全防范意识，切实做好安全工作，确保人身、财产安全。

在跟岗和顶岗实习期间，学生确因特殊情况需中途调换实习单位（或转岗）的，需各系跟

岗和顶岗实习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后方可进行调整，在顶岗实习期间，学生擅自离开或调

换实习单位，按实习成绩不合格进行考核

第五章　安全职责

第四十二条　各系和实习单位要确立安全第一的原则，严格执行国家及地方安全生

产和职业卫生有关规定。安全和保卫办公室应协助教务处、各系等相关部门加强实习安

全监督检查。

第四十三条　各系应当会同实习单位对实习学生进行安全防护知识、岗位操作规程

教育和培训并进行考核。未经教育培训和未通过考核的学生不得参加实习。

第四十四条　建立学生实习强制保险制度。学院和实习单位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为实习学生投保实习责任保险。责任保险范围应覆盖实习活动的全过程，包括学生实习

期间遭受意外事故及由于被保险人疏忽或过失导致的学生人身伤亡，被保险人依法应承

担的责任，以及相关法律费用等。

第四十五条　学生在实习期间受到人身伤害，属于实习责任保险赔付范围的，由承

保保险公司按保险合同赔付标准进行赔付。不属于保险赔付范围或者超出保险赔付额

度的部分，由实习单位、学院及学生按照实习协议约定承担责任。学院和实习单位应当

妥善做好救治和善后工作。

第六章　成绩管理

第四十六条　学生在跟岗和顶岗实习期间接受学校和实习单位的双重指导，校企双

方要加强对学生实习的过程监控和考核，实行以实习单位为主、学校为辅的校企双方考

核制度，由双方指导教师共同填写《学生顶岗（跟岗）实习考核鉴定表》。

第四十七条　考核分两部分：一是实习单位指导教师对学生的考核，占总成绩的

７０％；二是学校指导教师对学生的综合实习情况进行评价，占总成绩的３０％。

第四十八条　学校指导教师要对学生在各实习单位每一部门或岗位的表现情况进

行考核，考核的重点在于学生组织纪律性以及实习任务的完成情况，内容包括学生的实

习日志、实习报告等内容完成情况等。

第四十九条　根据实习单位指导教师和学校指导教师的考核成绩，各系综合评定学

生跟岗和顶岗实习成绩。

第五十条　考核等级分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四个。考核成绩合格及以上的学

生可获得毕业资格。

考核等级标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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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优秀（９０分以上）：实习态度端正，能很好地完成实习任务，达到实习大纲中规

定的全部要求，实习报告能对实习内容进行全面、系统总结，并能运用学过的理论对某些

问题加以分析，并有某些独到见解。实习材料规范齐全、完成及时，跟岗和顶岗实习出勤

率高，遵守企业规章制度。

（二）良好（８０－８９分）：实习态度端正，能较好地完成实习任务，达到实习大纲中规

定的全部要求，实习报告能对实习内容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总结。实习材料比较规范

齐全、按时完成，跟岗和顶岗实习出勤率比较高，遵守企业规章制度。

（三）合格（６０－７９分）：实习态度端正，能完成实习任务，达到实习大纲中规定的主

要要求，实习报告能对实习内容进行比较全面的总结。实习材料比较齐全、按时完成，跟

岗和顶岗实习出勤率比较高，遵守企业规章制度。

（四）不合格（６０分以下）：实习态度不端正，未完成实习的主要任务，未达到实习大

纲中规定的基本要求。未完成顶岗实习报告等实习材料，跟岗和顶岗实习出勤率较低，

有违反企业规章制度的现象。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一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１．《学生顶岗（跟岗）实习承诺书》

２．《学生顶岗（跟岗）实习计划书》

３．《学生顶岗（跟岗）实习安排表》

４．《学生顶岗（跟岗）实习协议书》

５．《顶岗（跟岗）实习指导教师联系情况记录表》

６．《学生顶岗（跟岗）实习转单位申请表》

７．《学生顶岗（跟岗）实习报告》

８．《顶岗（跟岗）实习指导教师工作总结》

９．《学生顶岗（跟岗）实习考核鉴定表》

１０．《顶岗（跟岗）实习企业一览表》

—７６２—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制度汇编



附件１：

学生顶岗（跟岗）实习承诺书

为了加强社会实践锻炼，提高专业技能和就业竞争力，本人申请离校到企事业单位

顶岗（跟岗）实习，并郑重承诺如下：

１．本人将严格履行学院离校审批程序，经学院相关部门审核批准后才离校；

２．按规定时间到实习单位实习，如需调换实习单位，将事先报告学校指导教师和单

位实习指导教师，办理相关离岗手续后才到新的实习单位，决不先离岗后报告；

３．到岗两天内报告学校指导教师，并留下本人可及时联系的通讯方式，保证每天上

传实习日志；

４．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实习单位和学院的规章制度，有事将事先向单位指

导人员和学校指导教师双方请假，不擅自离岗，不做损人利己、有损实习单位形象和学院

声誉的事情，不参与一切违法犯罪活动。若发生违纪情况，同意实习单位按职工管理办

法处理；

５．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因违章操作造成实习单位人员发生人身事故或给实习单位的

设备造成损坏，本人承担全部责任及医疗费用；

６．校外实习或途中，找工作期间出现交通安全等意外事故，本人承担全部责任；

７．严格按照《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跟岗和顶岗实习管理办法》要求，认真写好

顶岗实习日志和顶岗实习报告及其他实习材料，完成好各项实习任务；

８．积极配合学院工作，若有不及格科目，一定按要求准时返校参加补考。

本人将严格履行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并按学院相关规定处

理。

承诺人：

　　系　　级　　专业学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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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学生顶岗（跟岗）实习计划书
系（部）：　　　　　　　　（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实习标题

校内指导教师 联系电话

实习单位情况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邮编

联系人 电话

职务／职称 部门

实习形式１

（相应位置打

“√”）
济南集中□、济南分散□、外地集中□、外地分散□

包含专业

实习学生情况２

班级 姓名 电话 企业指导教师 电话

１在同一单位（同一工作地点），实习学生数超过１５人（含）的为集中实习，少于１５人的为分散实习。

济南集中、济南分散指学生的顶岗实习地点为济南市区的历下区、市中区、槐荫区、天桥区、历城区（含

高新区）、长清区和章丘市（不含平阴县、济阳县、商河县），其他地区均为“外地”。

２空行数量不足可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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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目标

实习内容

（包含各实习

环节、实习

岗位、时间

分配、考核

要求及方式

方法３）

３顶岗实习结束后，从５个方面即工作纪律、职业素养、协作能力、专业技能、创新意识等五个方面，严
格评定学生顶岗实习成绩。

—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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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学生顶岗（跟岗）实习安排表

学

生

情

况

姓　　名 性别 学　　号

系　　名 专业 班　　级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实习意向

实

习

单

位

情

况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所属行业 经营范围

地　　址 邮　　编

联 系 人 电　　话

传　　真 Ｅ－Ｍａｉｌ

实习标题

实习内容

实习岗位

实习时间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企业指导

教师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实习单位意见

（是否同意接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家长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系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注：本表用于学生学校安排顶岗实习单位时使用，由申请学生交所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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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４：

学生顶岗（跟岗）实习协议书

甲方（学校）：

乙方（实习单位）：

丙方（学生）：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教职成［２０１６］３号），“学生参加
跟岗实习、顶岗实习前，职业学校、实习单位、学生三方签订实习协议”的文件精神，积极

探索工学交替、多学期、分段式等多种形式的实践性教学改革，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水

平，经甲、乙、丙三方共同协商，就赴乙方顶岗（跟岗）实习事宜（时间在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的责任和义务：

１．与乙方一起做好顶岗（跟岗）实习学生的思想教育、实习指导和考核鉴定工作。
２．安排校内指导教师定期指导和了解实习学生的顶岗（跟岗）实习情况，加强与乙方

的联系和沟通，及时帮助解决实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３．对在顶岗（跟岗）实习过程中违反《顶岗（跟岗）实习三方协议》、擅自离开实习单
位的学生，甲方将按学校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二、乙方的责任和义务：

１．乙方在不影响本单位正常生产和工作的前提下，为丙方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
卫生条件的实习环境，保证其在人身安全不受危害的情况下实习，并按照实际生产需要

为学生制定实施技能培训和有关能力训练。除相关专业和实习岗位有特殊要求，并报上

级主管部门备案的实习安排外，学生顶岗（跟岗）实习期间，实习单位应遵守国家关于工

作时间和休息休假的规定，并不得有以下情形：

①安排学生从事高空、井下、放射性、有毒、易燃易爆，以及其他具有较高安全风险的
实习；

②安排学生在法定节假日实习；

③安排学生加班和夜班。
２．乙方按照本单位的规章制度以内部员工的要求对丙方顶岗（跟岗）实习进行管理，

根据丙方实习岗位实际情况，向其提供必需的劳动防护用品和生活用品，并为丙方购买

学生实习责任保险。

３．乙方以保证甲乙丙三方合作权益为目的处理实习突发事件，如丙方发生人身意外
伤害事故，乙方遵循“救人第一”原则，第一时间对学生进行救助，并同时告知甲方。对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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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学生的补偿，先由学生实习责任保险进行赔付，保险保额不足部分，由乙方承担。

４．乙方免费提供住宿和一定的生活保障，男女宿舍分开管理。实习期间按每月元向

丙方支付实习津贴，并于每月日前支付给学生，实习津贴须以货币形式足额发放给丙方，

不拖欠学生实习津贴。

５．乙方按照甲方对丙方顶岗（跟岗）实习相关规定的要求提供必要的资源，安排指导

教师指导丙方进行顶岗（跟岗）实习。

６．乙方人力资源部指定专人负责实习学生安全管理及突发事件处理工作，制定学生

实习安全管理计划和实习事故应急处置措施，在学生安全生产、日常生活、心理健康等方

面给予指导和援助，对实习突发事件进行有效应对、控制和善后处理。

７．乙方对丙方理论培训和上岗实习培训阶段有培养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并要求丙方

遵守乙方的日常管理制度。

８．丙方顶岗（跟岗）实习结束后，乙方根据丙方的具体表现进行考核和评定，填写学

生顶岗（跟岗）实习考核鉴定表，并报甲方备案。甲方以此作为考核丙方实习效果的重要

依据。

９．实习期间，乙方承诺不因经营管理问题或生产淡季、订单减少等原因辞退丙方。

三、丙方的责任和义务

１．服从安排，积极参加顶岗（跟岗）实习。

２．严格遵守乙方的规章制度，并服从乙方的工作安排和管理，在岗位上认真履行职

责，接受实习单位的考核，尊重实习单位的各级领导、实习指导教师和其他员工。

３．定期向校内指导教师、辅导员汇报自己的情况，及时了解学校教学情况及其他方

面的工作安排，认真完成顶岗（跟岗）实习的有关资料的撰写工作，按时完成岗位任务，并

提交顶岗（跟岗）实习报告。

４．顶岗（跟岗）实习期间，未经批准，不得擅自离开实习单位，否则甲方将按照丙方未

能完成甲方指定的教学任务不能按时达到毕业标准，获得毕业证书。

５．珍惜实习机会，工作中勤思多问，勤学苦练，在实习期间完成学校规定的有关任

务，实习结束后提交相关实习材料。

６．丙方不得擅自离岗，有结束实习意向的，必须事先征得甲乙双方的同意并做好相

应的交接工作后方可离开。

四、协议效力：

１．甲、乙、丙三方应共同自觉遵守本协议，如协议未提及事项执行相关法律法规、政

府规定或三方共同协商解决。

２．本协议执行中发生争议的，三方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交由乙方所在地有管

辖权的人民法院裁决。

３．本协议一式三份，三方各持一份，自行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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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甲方：　　　　　　　　　乙方：　　　　　　　　　丙方：

代表签字（盖章） 代表签字（盖章） 代表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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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５：

顶岗（跟岗）实习指导教师联系情况记录表

系名称

实习标题

指导教师

实习单位 实习地点

检查人 检查时间

检

查

情

况

记

录

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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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６：

学生顶岗（跟岗）实习转单位申请表

姓　　名 学　　号

专　　业 班　　级

联 系 方 式

原实习单位名称 实 习 时 间

实习单位联系人 单位联系电话

实习单位地址

接受实习单位名称 实 习 时 间

接受实习单位联系人 单位联系电话

接受实习单位地址

转顶岗（跟岗）实习单位的理由

学生家长意见
家长签字：

年　　月　　日

原实习单位意见
单位领导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接受实习单位

意见
单位领导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指导教师意见 指导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系意见 主管领导签名及公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原件由系归档保管，学生本人、校外学生实习单位各执复印件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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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７：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顶岗（跟岗）实习报告

　　　　　　　　姓名

学号

专业

实习单位

实习岗位

实习单位指导教师

学校指导教师

实习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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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岗（跟岗）实习报告撰写要求

顶岗（跟岗）实习报告是对学生顶岗（跟岗）实习过程的全面总结，是学习深化与升

华的重要过程。它既是学生理论学习与技能实践的全面总结，又是对学生素质与能力的

一次全面检验，而且还是对学生的毕业资格认证的重要依据。

为了保证顶岗（跟岗）实习报告质量，做到在内容和格式上统一和规范，特提出规定

如下：

１．封面参见顶岗（跟岗）实习报告封面示例。封面后面可以加一页目录。
２．正文
正文的内容正文由概述、主体和总结三部分组成，正文字数不少于３０００字。
２．１概述
概述部分简要介绍实习单位基本情况、实习岗位、实习任务的完成情况等内容，字数

在３００字以上。
２．２主体
主体部分主要是介绍实习过程做了些什么事、实习的体会，包括个人完成的主要工

作和取得的成绩，思想和业务上的收获和体会，自己的实习态度、遵守纪律的情况。它是

学生实习成果的展示和表述，是整个顶岗（跟岗）实习过程的再现，本部分占顶岗（跟岗）

实习报告的大部分篇幅。这部分内容要求思路清晰，合乎逻辑，内容务求客观、科学、完

备，要尽量让事实和数据说话。用文字不容易说明白或说起来比较繁琐的，可应用表或

图来陈述，字数要求在２０００字以上。
２．３总结
总结是实习过程的总体结论和建议，主要回答“得到了什么收获”、“还有哪些不

足”、“今后将要怎么做”。它是顶岗（跟岗）实习成果的归纳和总结，以及对学校开设课

程的建议，实习单位对人才素质的要求，自己存在的差距，未来的职业规划等。除此之

外，学生要提出学院在组织学生顶岗（跟岗）实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建议，以便于以后

改进工作。撰写总结时应注意：明确、精炼、完整、准确、措辞严密，不含糊其词。结论要

一分为二，一方面包括实习成果（收获），另一方面就是值得改进的地方。

３．致谢
致谢是对实习单位提供实习实训指导的领导、师傅、同事及相关人员的一种感言。

４．顶岗（跟岗）实习报告的版面要求
顶岗（跟岗）实习报告要求用计算机排版 Ａ４纸打印。按封面、目录、正文等顺序一

起装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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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页眉

页眉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ＸＸ届顶岗（跟岗）实习报告”置于页面上部。页眉

的文字用五号宋体，居中。

（２）页码

正文的页码用阿拉伯数字，居中标于页面底部。正文部分的首页和翻开后的每一右

页都应该是单数页码（双面打印）。

（３）目录（目录应为单独页）

目 录 （居中，宋体，三号，加粗）

（４）正文

１．一级标题

１．１二级标题

１．１．１三级标题

文档内容说明：

１）一级标题三号黑体，居中；二级、三级标题小四黑体，左对齐，不缩进。

２）各级标题段前、段后距离０．５行。

３）文档内容小四，宋体或仿宋体；行间距１．２５倍行距；段落首行缩进２个字符；插

图与图表应进行编号。

５．封底封底上不要有任何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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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８：

　　

学生顶岗（跟岗）实习指导教师工作总结

　　　　　　　　指导教师：

系 （部）：　　　（盖章）　　　

实习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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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标题４ 实习时间起止

集中实习学生 学生姓名（学号）；……

集中实习地点

分散实习学生

实习内容和主要过程：（教师指导情况、学生实习态度、实习报告情况、实习效果、成绩

考核形式及办法）

４可以是多个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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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收获和经验：

实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及改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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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９：

学生顶岗（跟岗）实习考核鉴定表

学生姓名 系部 专业班级

实习单位 实习岗位

实习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企业指导教师 校内指导教师

学生个人总结

（可附实习报告）

简述实习内容、实习任务完成情况、实际技能的掌握及收获、体会等。

企业指导

教师评价

（７０％）

工作态度（含纪

律表现，３０％）
职业素养

（１０％）
协作能力

（２０％）
专业技能

（３０％）
创新意识

（１０％）
合计

校内指导

教师评价

（３０％）

工作态度（含纪

律表现，３０％）
职业素养

（１０％）
协作能力

（２０％）
专业技能

（３０％）
创新意识

（１０％）
合计

成绩评定

成绩评定等级：

校内指导教师（签字）：　　　企业指导教师（签字）：

备注：

１、学生实习成绩按“优秀”（
!

９０分）、“良好”（８０～８９分）、“合格”（６０～７９分）和“不合格”（＜
６０分）四个等级评定；

２、此表一式二份，系、教务处各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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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０：

顶岗（跟岗）实习企业一览表

序号 系 企业名称 涉及专业 实习人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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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深化过程性考核模式改革的指导意见

鲁电职院教字〔２０１６〕１３５号

　　为进一步加强学习过程监测与评价，以课程考核模式改革推动教学改革，学院就全
面深化过程性考核模式改革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指导思想

坚持知识、素质和能力协调发展，强化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和专业素质培养。通过过

程评价与结果性评价、过程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精确性评价与模糊性评价相结合，建立

“考核内容综合化、考核形式多样化、考核过程全程化”的多元化过程性考核新模式，将课

程成绩评价分解到整个教学过程，促进学生全面掌握专业技能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客观反映学生学业水平，调动教学双方的积极性，真正以考促学，提高教学质量。

二、基本原则

１．坚持以生为本
着眼于科学全面地评价学生的综合素质，强化知识应用能力、实践操作能力和创新

能力考核。通过过程性考核，使教学重点真正落到学生能力培养和综合素质提高上，增

强实践动手和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创造性思维和创新意识。

２．紧扣人才培养目标

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所确定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为出发点和归宿点，考核内

容和方式参照《课程标准》，面向社会和岗位需求，制定考核实施方案，突出课程和专业特

色。

３．全面推进，突出特色
过程性考核模式改革本着充分论证、总结经验、全面推进、突出特色的原则，各系部

选择重点和特色专业，以专业核心课程、精品课程、课改课程为重点，与专业建设、课程改

革、教学模式和教学过程紧密结合，进一步突出专业和课程特色。

４．持续改进，注重实效

通过考核模式向多样化转变、考核内容向模块化转变、成绩评定向综合化转变的“三

个转变”，实现多种形式、多个阶段的考核模式改革。考核实施方案要遵循教学规律并符

合学校实际，可操作性强，便于组织实施，要强化过程控制，严格评分标准，确保课程成绩

评定中的公平、公正、公开。

三、改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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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核模式

１．全面取消一张卷子定成绩的考核模式。依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根据培养目标和

课程标准，通过“过程性 ＋终结性”有机结合，实施“全过程性”考核，或“过程性 ＋终结

性”考核。

２．主要考核方式包括：实践操作考核、综合项目开发、技能比赛考核、大作业考核（如

调研报告、实施方案等）、答辩考核、笔试考核等多种形式，各课程可根据课程特点和教学

要求选择多种考核方式，加强实践操作和综合项目考核。

３．由课程负责人带领课程组共同制定该课程的考核实施方案，每门课不得少于２种

考核方式。

４．可采用学生独立完成或小组协同完成的方式进行。

５．与职业资格标准对接的课程可通过以证代考，实现课证融通。具体由任课教师提

出申请，制定方案，经系部审核合格后，结合学生实际上课情况确定成绩。

６．参加全省／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并获得三等奖及以上的学生可免试相关课程

考核或某阶段过程性考核，具体由竞赛指导教师结合学生训练及比赛成绩向系部提出申

请，制定方案，经系部审核合格后，再确定成绩。

（二）考核内容

考核内容从偏重于知识记忆转变为对知识应用能力、实践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

创新能力的考核。过程性考核内容可包括：教学／学习情境、任务、项目、单元、模块，以及

调研报告、制作或实施方案、竞赛课题等；终结性考核一般为对本课程的综合性考核，内

容可包括：综合理论、综合性项目、综合性任务、综合性调研报告或制作方案等。

将课程分为理论类（Ａ类）、“理论＋实践”类（Ｂ类）和实践类（Ｃ类）三类。

１．理论类课程（Ａ类）

理论性强的基础课或专业理论课，考核方式以书面试卷、大作业（报告）考核为主，其

他方式为辅。考核内容以单元或模块知识为重点，引入对本专业或学科中某一理论、观

点或难点的讨论、综述等，考核学生对单元、模块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本类课程要加

强试题库的建设。

２．“理论＋实践”类课程（Ｂ类）

“理论＋实践”类课程，根据课程特点和教学要求采取灵活多样的考核内容和方式，

以利于考核学生对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实践操作技能和创新能力。引入与实际问题紧

密联系的情境、任务、案例、项目等，结合对调研报告、实施方案或项目报告等的撰写，通

过成果性考核，激发学生学习兴趣，通过小组合作方式完成学习任务或开发项目，培养学

生协作能力和团队精神。

３．实践类课程（Ｃ类）

实习、实训、课程设计等实践类课程，以实习任务、实训项目或设计项目为考核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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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现场技能操作、上机操作、设计答辩、作品制作与展示、技能竞赛等方式，以考查学生

掌握基本操作技能、综合实践技能和技术应用能力，及创新能力为主。

顶岗实习应与学校顶岗实习网络管理平台的相关要求结合，制定合理可行的考核方案。

（三）成绩构成

１．实施过程性考核改革的课程，要将过程性考核贯穿于课程教学的全过程，每学期

考核次数不少于４次，包括过程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

２．课程总评成绩＝过程性考核成绩１×百分比例＋过程性考核成绩２×百分比例＋

…＋终结性考核成绩×百分比例。其中，过程性考核成绩占总评成绩的比例为６０％，终

结性考核成绩占总评成绩的比例为４０％；根据课程需要，不实施终结性考核的，过程性考

核成绩比例为１００％。所有成绩均为百分制。

３．实施过程性考核模式改革的课程，任课教师应于学期初告知学生考核方式、时间

及课程总评成绩的构成和评定方式。课程结束后，任课教师应认真填写“课程总评成绩

登记汇总表（附件３）”，并及时总结改革经验，完善考核方案，改进考核方式。

四、考核方案

１．考核方案的制定由课程所属系部组织本课程组所有教师共同研究确定，且必须指

定一位课程（考核）负责人。同一专业的同一门课程，应采用统一考核方案。

２．依据课程性质和特点，确定课程类型（Ａ、Ｂ、Ｃ三类，以当年数据平台为准），合理

设计课程考核内容、考核方式、考核标准及成绩占比，制定“过程性考核实施方案（附件

２）”。

３．依据学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与修订指导意见》，“过程性考核实施方案”的

编制和修订，应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的调整、修订同步，实行一年一调

整（微调），三年一修订。

４．课程总评成绩构成和百分比例由课程组充分讨论后拟定，报系部审批，不同类型

的课程，过程性考核成绩所占的比例应有所不同。

五、审批流程

１．各系部负责组织制定、调整、修订和论证课程过程性考核实施方案，于每学期开学

第三周周二之前报教务处审核。

２．课程组负责填写“课程过程性考核模式改革实施方案（附件１）”，经教研室论证同

意后，报本系部论证、审核。

３．各系部组织专家，对课程过程性考核模式改革实施方案进行研讨论证，形成系部

审核意见，并对专家意见进行备案。

４．教务处组织专家，对各系部论证通过的课程过程性考核模式改革实施方案（含论

证审核意见）进行审核，形成审核意见。

５．各系部按教务处审核意见组织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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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组织实施

１．过程性考核分布在教学过程的各阶段，由各系部组织实施，要保证考核组织的规

范性和严肃性；终结性考核应在课程结束前实施，期末的终结性考核，由教务处根据学校

当前学期校历和《考试管理办法》制定方案，协调组织各系部实施。

２．在不影响授课进度的情况下，过程性考核要合理利用课内课堂（含实验室）组织实

施；考场安排和监考组织由系部统筹协调，课程组具体负责，任课教师具体实施，教务处

随机抽查；一般情况下，实践操作考核时间不少于４５分钟，理论考核时间不少于３０分

钟。

３．实施“过程性＋终结性”考核的课程，最后一次过程性考核，需在终结性考核之前

３个星期内完成（阶段性课程除外），阶段性课程要合理分配过程性和终结性考核时间。

４．任课教师根据过程性考核情况，填写“过程性考核记录表（附件２）”，经课程组负

责人审核，报本系部备案；学期结束，填写“课程总评成绩登记汇总表（附件３）”，形成学

生总评成绩，经课程组负责人审核，报本系部备案。

５．各阶段过程性考核的资料，包括考核试题、考核时间、评分规则、考核过程记录、成

绩评定与分析等，由系部备案留存，教务处每学期组织２次以上不定期抽查。

七、其它事项

１．过程性考核模式改革，面向本校全部专业和课程。

２．课程实施过程性考核模式改革后，为防止流于形式，适时掌握各系部的实施效

果，教务处将进行不定期抽查，并对改革效果进行调研和综合评定

３．各系部在本《意见》指导下，针对专业特色和课程要求，制定《实施细则》，报教务

处备案。

４．本《指导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课程标准》与之不符的，

应作出相应调整。

附件：

１．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过程性考核实施方案（模板）

２．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过程性考核记录表

３．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过程性考核成绩登记汇总表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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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课程）过程性考核实施方案

（　　 －　　学年　第　　学期）

　　　面向专业（含方向）　　　　　　　　　

　　　开设年级（班级）　　　　　　　　　　

　　　系主任（签字）　　　　　　　　　　　

　　　教研室主任（签字）　　　　　　　　　

　　　课程组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９８２—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制度汇编



一、课程说明

包括：课程性质、内容、特点、学时、开课对象等。

二、改革方案

包括：（１）考核方式；（２）总评成绩构成；

三、实施方案

要求：（１）具体合理；（２）可操作；（３）可记录。

四、创新之处

说明创新或特色之处（鼓励教师提出创新性的考核方式）

五、附表（考核内容与考核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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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课程过程性考核内容与考核标准

课程组教师

过程性考核周次 考核内容

成绩比例 ％

成绩比例 ％

成绩比例 ％

成绩比例 ％

终结性考试周次 考核方式 笔试／实操 成绩比例 ％

考核内容

与评分标准

过程性考核一

考核内容：编辑与处理 ／项目制作
考核方式：上机操作，人小组合作
考核场所：实验室

考核时间：上机分钟（课内），报告（课外）
命题与试卷：电子版（纸质版备案）

成绩比例：％
作品或资料：小组作品（电子版），项目报告（纸质）

评分标准：

１．知识考核：考核学生、等知识，共分，占％
①考核内容１，评分标准１（分）
②考核内容２，评分标准２（分）
２．能力考核：考核学生、等实践技能和能力，共分，占％
①考核内容１，评分标准１（分）
②考核内容２，评分标准２（分）
３．素质考核：考查学生、等基本素质、专业素质和职业素养，共
分，占％
①考核内容１，评分标准１（分）
②考核内容２，评分标准２（分）

过程性考核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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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内容

与评分标准

终结性考核

考核内容：课程综合知识与技能／综合项目制作
考核方式：实操（或笔试）

考核场所：实验室（或教室）

考核时间：上机操作 分钟（或笔试 分钟）
命题与试卷：电子版（或纸质印刷版）

作品或资料：小组作品（电子版）（或试卷，纸质印刷版）

成绩比例：％
评分标准：

１．知识考核：考核学生、等综合知识，共分，占
％

①考核内容１，评分标准１（分）
②考核内容２，评分标准２（分）
２．能力考核：考核学生、等综合技能和能力，共分，

占％
①考核内容１，评分标准１（分）
②考核内容２，评分标准２（分）
３．素质考核：考查学生、等基本素质、专业素质和职业

素养，共分，占％
①考核内容１，评分标准１（分）
②考核内容２，评分标准２（分）

所属系部

论证意见

主任（签字／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

审核意见

处长（签字／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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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课程）过程性考核记录表

所属系部 所属教研室

课程组负责人 任课教师

课程性质、名称、代码

面向专业、年级、班级

过程性考核

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 考核时间 考核地点 实考学生数

１．

２．

３．

……

终结性考核

其他过程性资料

资料１

资料２

任课教师（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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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课程）过程性考核成绩登记汇总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　　学年　　学期

系部：　　　　　　　　教研室：　　　　　　　　　　班级：　　　　　

学号 姓名

过程性

考核

成绩１

过程性

考核

成绩２

过程性

考核

成绩３

过程性

考核

成绩４

过程性

考核

成绩…

过程性

考核

总成绩

终结性

考核

成绩

总评

成绩

１ Ａ

２ Ｂ

… …

任课教师（签字）　　　　　　　　　课程组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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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制（修）订课程标准的指导意见

鲁电职院教字
!

２０１６
"

１７６号

　　一、课程标准编制的基本原则
１．功能定位原则

课程标准制定要服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整体优化的要求，明确本门课程在专业人才

培养中的地位、作用和任务，体现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思想观念的更新。

２．职业性原则

制定课程标准的总依据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确定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从职

业岗位能力需求出发，规范课程的基本要求，选择课程内容，安排教学顺序，培养学生的

职业能力。要防止脱离培养目标、片面强调本课程学科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要重视实践

性教学，加大实践教学比例。

公共课、专业基础课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需、够用”为度：一是满足专业课教学和学

生职业能力培养的需要；二是体现高职教育的高等教育属性以及学生综合素质培养要

求。

专业课教学要加强针对性、实用性，针对职业岗位的实际需要选择实用的教学内容，

使学生通过针对性专业学习过程，提升职业能力。专业课程应建设成基于工作过程的课

程或项目课程，让学生主动自我构建个人的经验和知识体系，发展职业能力。

３．工学结合原则

积极与行业企业合作开发工学结合的专业核心课程，根据技术领域和职业岗位（群）

的任职要求，参照相关的职业资格标准，改革课程教学内容。教学内容的取舍遵循职业

性原则，从职业工作（或项目）出发来选择课程内容；教学内容排序要遵循职业能力的成

长过程和学生的认知规律，合理安排教学顺序。实施以真实工作任务（或项目）为载体的

教学方法，融“做、学、教”为一体，建立课堂与实训（实习）地点一体化的行动导向的教学

模式，突出教学过程的实践性、开放性和职业性。课程要重视实践性教学，创造条件加大

校内外生产性（或仿真生产）实训比例；切实在校内外顶岗实习中体现与工作过程相结合

的学习模式，保证学校和实习企业两个学习场所的学习成为一个整体。

４．多样性原则

每门课程原则上编写一个课程标准，同一课程若有不同教学要求（如不同专业、不同

授课对象、课时数相差超过１０％等），则应根据课程性质的不同制定不同的课程标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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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根据不同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确定的各自的培养目标和质量要求制定不同的课程标

准，并在课程名后，用Ⅰ、Ⅱ、Ⅲ等加以标识，如高等数学（Ⅰ）。

５．以学生为本的原则

坚持以学生为本，体现统一要求和个性发展相结合的原则，鼓励学生适应自身基础

和智能特点发展个性。课程标准要突出学生的主体作用，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

６．可操作性原则

课程标准要充分考虑本校及合作企业的教学资源条件，处理好教学内容的先进性与

可行性的关系。课程标准的各项内容和要求应清晰明确，尽可能具体化、可度量、可检

验，便于任课教师参照执行。

７．创新性原则

打破传统职业教育的约束，构建适合现代职教理念的新课程标准，注重培养学生职

业能力，满足学生就业、职业发展和个体职业生涯的需求。

８．规范性原则

制定课程标准时使用的课程名称要规范，要体现高职特色或岗位要求，不能随意简

写，要区别教材名称与课程名称的关系，不要使用教材名称作为课程名称，要与人才培养

方案中的课程名称一致。课程类别、课程类型应按人才培养方案给出的性质填写。

二、课程标准编制的规定

１．各专业培养计划中所列的课程均须编制符合规定的课程标准，无课程标准的课程

不能开课。

２．课程标准由各系组织所属教研室编写，教研室可安排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或教师

小组编写课程标准初稿，交教研室集体讨论，系（部）审核后，报主管教学副院长批准，教

务处备案。

３．鉴于规范性要求，课程标准的格式及内容应尽量与《课程标准模版》中指导性格式

统一，力求文字严谨、意义明确扼要、用语规范。

４．课程标准制定要符合时代要求，要突出体现现代教育教学观念和教育思想。

５．课程标准制定要符合专业培养计划整体优化要求，从本课程在人才培养中的地位

及作用的角度，设计课程的教学目的、内容和各教学环节安排，注意相关课程的联系与分

工，避免课程的重复和遗漏。

６．重点课程的课程标准应在课程内容更新与拓宽上有所突破，在课程的教学环节安

排上有所创新，力求在课程教学中贯穿“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思想，突出培养学

生的创新精神、创造能力。

三、课程标准的基本内容

课程标准的内容主要包括：课程性质与定位、课程设计思路、课程目标、教学内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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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与安排、课程内容与教学要求、课程实施建议、教学评价、考核要求等，具体参看《课程

标准模版》。

四、课程标准的编制程序

１．课程标准由各系部组织相关教研室制订，在教研室主任或课程负责人主持下，组

织教师认真学习研讨高等职业教育理念，贯彻学校制订课程标准的各项原则和具体要

求，准确理解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以及课程在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地位、作用；经

过充分调查研究，提出课程标准编写的基本思路；成立课程标准制定小组，安排教学经验

和专业实践经验丰富的骨干教师负责执笔起草。

理论和实践教学一体化的基于工作过程（或项目化教学）的专业核心课程要在实践

专家访谈和典型工作任务分析的基础上，由课程开发团队完成课程设计工作。

２．教研室负责组织相关教师、行业企业一线专家，集体讨论修改，形成课程标准初

稿。系、部组织有关专家对课程标准初稿论证审议并提出修改意见，教研室再次组织修

改后，经系、部主任审批签字后报送教务处。

３．教务处按本办法对课程标准进行审查、汇总后，由主管院领导审批执行。教务处

负责协调公共课、基础课和专业课之间，各系（部）之间的关系，确保制订工作顺利进行并

达到质量标准。

五、课程标准的执行和管理

１．课程标准是学校具有法规性质的基本教学指导文件，必须严肃认真执行。各教研

室要认真依据课程标准，选用教材或编写教材，建设课程教学资源，组织实施教学，进行

教学评价；学校各部门要为课程标准的实施，为各教学环节的进行提供必要的条件。

２．任课教师应理解掌握课程标准的内容，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积极进行教学改革；

任课教师应让学生了解课程标准的内容和要求；各教研室在执行课程标准过程中遇到问

题应及时向系（部）主任和教务处报告，研究并妥善解决。

３．各系（部）和教务处应对课程标准的执行情况组织经常性检查，学期初、期中、期末

教学检查时，将课程标准执行情况列入检查内容，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４．课程标准的完善与优化须经过多次实践检验和修正。科技和经济发展及专业教

学改革的深化也要求适时对课程标准进行修订。各教研室对课程标准进行调整时，应向

系（部）提出修订申请。课程标准的修订原则和程序与制订的要求相同。

六、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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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注１：此格式为参考格式，可根据课程的特点进行适当修改

注２：划线部分为填写样式或建议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
课程标准

课程代码：

适用专业：（注：对于岗位能力、专业知识课程只能填写一个专业，不含

方向；职业素质类课程，可填大类，如全院所有专业、工科类专业等）

编 者：××教研室（××课程组）

课程负责人：

审 核 人：

编制单位：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系（部）

合作单位：（注：请填写单位全称，如无，则将此项删除）

编制日期：　　　年　　月　　日

《》课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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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基本信息（书写要求：表格内容字体为宋体，小四）

课程编码：（按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填写） 课程名称：（按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填写）

课程类型：（按Ａ类（理论课）、Ｂ类（理论＋实

践）、Ｃ类（实践）填写）
课程地位：（按核心或主干课等填写）

课程学分：（按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填写） 参考课时：（按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填写）

课程性质：（按专业、基础、公共、必修／选修课

填写）
开课部门：（填写系、部或处室名称）

适用专业（层次）：专业（普专／对口／五年制）

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

职业资格：职业资格

编　　制：《》课程开发团队

课程负责人：
批 准 人：

（二）课程详细信息（书写要求：标题为黑体四号；内容字体为宋体，小四）

１．适用对象

高中后三年制学生／初中毕业五年一贯制学生。

２．适用专业

专业

３．参考课时 　　　　学分　　

４．课程简介

①用简单的语言表达出课程的主要信息，让同行教师很直观了解到该课程的主要内

容和教学目标；课程的开发特色、教学特色、组织特色等信息。

②语言凝练，一般不超过２００字。

５．课程性质与定位

①课程性质：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如果是专业核心课程，请表述为

“专业必修的专业核心课程”。

②课程定位：明确该课程在专业课程体系中的地位和在专业培养目标中的作用，与

其它专业课程之间的关系，设置该课程的主要目的，该课程预期应达到的教学效果。

６．课程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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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课程设计依据：包括相关文件、制度的要求，人才培养方案对于课程的设置要求

等。

②具体设计思路：包括教学模式，教学内容的开发、教学手段与方法等方面的设计思

路

③建议采取“主题句＋详细阐述”的方式进行阐述。注意思路清晰，语言凝练。

７．课程目标

①应包括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两部分。

②总体目标：依据人才培养方案，确定课程对学生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
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学生学习该门课程后应达到的预期结果；

③具体目标：包括知识目标、能力目标、素质目标、证书目标四部分（如无证书目标，

可删除）。归纳具体目标时，请注意以下几点：

细致区分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

对目标的描述建议采用“（能够）＋程度副词 ＋操作动词 ＋操作对象”的格式，能力
目标的文字表述不要使用“知道”、“了解”“懂得”、“熟悉”之类的动词，否则，所描述的

课程目标就会非常模糊。建议采用“能或会＋程度副词＋操作动词＋操作对象”的格式，
如“能熟练操作×××”。

切勿照搬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培养规格。

８．教学内容组织与安排
列表。包括结构模块、课题（学习情境或实训项目或任务及子学习情境或子项目或

子任务等，若非学习领域和项目化教学课程，可将２、３列合并，只保留学习内容）、学时、
教学方法、手段、场地、师资要求等。如：

序号
学习情境／

项目／任务

子情境／

子项目／

子任务

学习内容
建议

学时
教学方法 教学场所 师资配备

１

１．１ 只填课题

１．２

１．３

２

　　教学方法：针对具体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需要，可采用项目教学法、任务驱动法、
讲授法、引导文教学法、角色扮演法、案例教学法、情境教学法、实训作业法等。

教学场所：教室、多媒体教室、一体化教室、某校内实训室或实训中心或车间、某校外

实训场所及其它场所。

师资配备：双师素质教师、兼职教师、实训指导教师、实验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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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课程内容与教学要求

①学习领域和项目化教学课程通过表格对学习内容进行描述。如：

模块、课题

（或工作情境）
如无模块或工作情境，则删除第一行

单元１ 学时

理论

实践

一体化

学习目标：概括本单元的学习目标，包含知识、技能等目标

◆具体的知识、技能等目标

◆

主要内容 主要教学方法

●

●

●

★ ＸＸＸＸＸＸ（重点）

●

★ＸＸＸＸＸＸ（难点）

教学地点

包含多媒体教室、一

体化教室、校内实训

（实验）室、校外实训

基地、语音教室、体育

馆、图书馆等

教学及参考资料

练习与习题建议

考核与评价方式说明 权重分配

％

　　②非学习领域和项目化教学课程可如上列表，也可通过文字对学习内容、学习目标、

学时、重点、难点等逐一进行描述。如：

学习单元一 ××××××××

内容１××××

［学习内容］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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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学习目标］

１．能……（或掌握……）××××××××××××××××
２．会使用…（或理解、熟悉……）××××××××××××
３．识别（或了解…）××××××××××××××××××××
［重点难点］

重点：

××××××××××××××××××××××××××
难点：

×××××××××××××××××××××××××××××××
［学时分配］××××××

③单独开设的实训课程可参考下表

实训项目名称 实训内容
应达到的知识、

技能要求

成果（报告、

设计等）
建议学时 考核与评价

　　１０．课程实施建议
根据课程实施的各个环节，提出教材选用和编写建议、教学方法建议、教学考核评价

建议、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建议等。

①教材选用和编写建议
１）教材选用。说明本课程教学使用的教材与教学参考资料，包括主教材、主要参考

书及参考资料；

２）教材编写原则与要求。
３）教材、教学参考资料使用建议。

② 教学建议
按学习领域模块和项目顺序描述“项目载体选择、教学媒介选择、教学方法选择、学

时分配、活动课程、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等内容。

教学建议要体现该课程在教学方法上的特殊性，要强调工学结合。

③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
包括相关教辅材料、实训指导手册、信息技术应用、工学结合、教学实验、网络资源、

仿真软件等的开发与利用；本课程教学队伍建设建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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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其它说明

对以上不能涵盖的内容作必要的说明。

１１．教学评价、考核要求

评价建议应体现多元评价方法，重视教学过程评价，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

与实践一体化评价等，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在实践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

注学生个别差异，鼓励学生创新实践。

１２．其他

（如无，则删除；下面的的序号递进到十二）

１３．附录

①可对课程标准中出现的一些主要术语进行解释和说明，便于使用者能更好地理解

与把握。

②可对典型案例简要列举。

③各课程可根据课程的性质和特点适当增减内容。

１４．编制依据

该课程标准是以依据专业调研报告和人才培养方案而编制的。

—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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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认识实习管理办法

鲁电职院教字
!

２０１６
"

１７８号

　　一、认识实习的意义

认识实习是教学实施过程中重要的教学环节之一，通过对事业单位、企业、生产车间

及工艺流程的实地参观和考察，使学生了解企业经营活动的全过程，了解企业的组织构

架和运作方式，使学生获得专业感性认识，培养专业兴趣，了解本专业的性质、地位、作用

和将来的就业去向，学习企业员工爱岗敬业的优良品质，初步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

二、认识实习的组织与实施

１．认识实习应按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规定进行。相关专业教研室从学生的实际水

平出发，按照专业培养目标和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出科学可行的实习课程标准，选定实习

场所，确定实习日程、实习内容和具体要求，使学生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实习任务，取

得成效。

２．认识实习由各专业教研室主持安排，教务处审核，分管院长审批。各专业教研室

在各系的领导下，负责落实认识实习的组织工作。实习开始前应编制好实习所需的《认

识实习任务书》（附件１）和《认识实习指导书》（附件２），准备必要的文献资料，联系并落

实实习单位，做好实习日程安排和各项具体计划安排，选派教师担任实习指导工作。各

系审核汇总相关材料后，填写《学生认识实习安排表》（附件３）、《认识实习协议书》（附

件４），报送至教务处审核，分管院长审批。

实习指导教师要明确分工，每一实习单位中必须至少有一位专业指导教师在现场指

导实习，指导教师应根据实习现场具体情况制定出具体实习实施进程计划、实习内容、

实习考核方法与实习要求。具体安排教师时，师生比一般控制在１∶６０左右。

３．认识实习由指导教师组织管理。指导教师需驻实习单位指导学生认识实习。在

实习工作中除对学生予以专业指导外，同时负责学生的考勤工作及对参加实习学生的人

身安全切实负责，实习过程中应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安全教育工作，做好安全

防护，妥善安排好学生的生活。

教师驻实习单位指导认识实习可折算教学工作量，折算标准为：指导教师教学工作

量＝１５周数＋指导学生人数周数折算系数。其中，折算系数区间为【０．０５，０．１】。

各系要对教师指导学生认识实习工作进行考核，考核优秀的折算系数为０．１，良好为【０．

０７，０．０９】，合格为【０．０５，０．０６】。

在实习过程充分发挥主导作用，指导学生阅读相关参考资料，在难点和关键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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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对学生进行启发、引导，以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及综合能力。实习期间，指导教师对每

天的实习任务应先予以讲授，实习开始时，要进行动员布置，实习结束后提交《认识实习

报告》（附件５）；指导教师及时做好考核、评分及工作总结（附件６）等工作。

三、认识实习地点及时间安排

认识实习由专业教研室根据专业特点和教学内容的需要，安排在校内外实训基地、

相关企业或工地及现场进行；认识实习应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内容要求，安排

在专业课之前或穿插在专业课教学过程中进行，一般安排在第一或第二学期，时间一般

不超过２个月。

四、认识实习的考核

认识实习完成后，指导教师要认真审阅学生的实习报告，对学生的实习报告写出评

语，并评定成绩。实习成绩由指导教师针对学生在实习期间的出勤、实习态度、《认识实

习报告》等进行综合评价，会同实习单位指导教师共同填写《学生认识实习考核鉴定表》

（附件７）。实习成绩采用四级制记分，评定标准如下：

优秀：能独立完成实习总结，内容详实，叙述准确透彻，有关技术问题的表述符合规

范要求，实习总结中的插图图面整洁，体现较好的认识能力和综合能力，实习过程中表现

好，无违纪现象。

良好：能独立完成实习总结，叙述清楚准确，资料较充实，符合规范要求，所绘插图图

面清晰。实习过程中表现较好，无违纪现象。

及格：能完成实习总结，基本达到要求，叙述基本清楚，表述基本范要求，所绘插图图

面基本清晰，实习中表现一般，无违纪现象。

不及格：达不到及格水平

五、认识实习总结

认识实习工作结束后，实习指导教师应进行总结，以便积累经验，不断改进和提高实

习工作质量。各相关教研室的实习工作总结应一式两份，分别交各系审核并留存。学生

实习资料由教研室保存至少三年。

附件：１．《认识实习任务书》

２．《认识实习指导书》

３．《学生认识实习安排表》

４．《认识实习协议书》

５．《认识实习报告》

６．《认识实习指导教师工作总结》

７．《学生认识实习考核鉴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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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认识实习任务书
　　　　系 　　　　　　专业２０　年　月　日—２０　年　月　日

实习标题 认识实习

实习班级 实习（实训）人 数

实习方式

（分散、集中）
集中 起 止 时 间

２０　年　月　日
—２０　年　月　日

实习实训地点 公司

实习指导教师 企业指导教师

实习（实训）目的：

实习（实训）内容：

实习（实训）场所概况：

实习（实训）方法：

—６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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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习 （实 训）安 排

时间（学时） 内　容 分组情况

实

习

︵
实

训
︶
目

标

及

考

核

方

式

实训要求：

考核办法：

实习负责老师　　　　　　　教研室主任　　　　　　　系（部）主任　　　　　　　
２０　年　月　日　　　　　　２０　年　月　日　　　　　　２０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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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认识实习指导书

一、实习目标

认识实习是专业的一个重要的实践性教学环节。学生通过

，为今后学习的专业课程打下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二、实训内容和时间进程安排：

实习方式为集中实习。

时 间 授 课 内 容 要　　求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三、实习要求

（１）参加认识实习的学生应按要求完成认识实习任务

（２）认识实习的纪律和安全

四、实习成绩评定、考核办法

—８０３—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制度汇编



附件３：

学生认识实习安排表

序号 系 实习标题 涉及专业／班级 实习人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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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４：

认识实习协议书

甲方（企业）：

乙方（学校）：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教职成［２０１６］３号），“认识实习
是指学生由职业学校组织到实习单位参观、观摩和体验，形成对实习单位和相关岗位的

初步认识的活动”，积极探索工学交替、多学期、分段式等多种形式的实践性教学改革，提

高学生的专业技能水平，经甲、乙方共同协商，就赴乙方认识实习事宜（时间在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达成如下协议：

一、合作内容：

１、甲乙双方进行长期人才战略合作，对专业学生的实习进行指导和管理，使之成为
真正意义上的实用型、技能型人才。

２、甲乙双方共同为学生提供职业生涯规划平台，由乙方实习指导教师及甲方人力资
源部门对学生进行综合测评。

３、学生在企业的认识实习内容如下：等等。学生实践考核内
容，作为能力测评，计入实习学生个人毕业分数。

二、甲方权利、责任：

１、甲方明确学生实习报到时间和甲方所在地的接站工作。
２、学生到企业所在地后，甲方必须全部接收和录取，否则甲方承担所有相关费用：学

生往返路费、食宿费等。

３、根据企业自身用人计划、实际岗位需求，为学生提供认识实习岗位，保证不安排有
害学生身心健康的实习岗位和高危岗位，不侵害学生合法权益，并按照实际生产需要为

学生制定实施技能培训和有关能力训练。

４、实习期间，甲方支付学生实习津贴不低于　　　　元／月，并于每月　　　　日前
支付给学生，不拖欠学生实习津贴。

５、承诺学生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５天，每天不超过８小时。
６、甲方为学生提供免费住宿，男女宿舍分开管理，条件为标准整洁宿舍甲方有卫生

室，可为学生提供简单医疗。甲方为学生提供　　　　元／天餐补，或免费提供 顿／天工
作餐。

７、实习期间，甲方承诺不因经营管理问题或生产淡季、订单减少等原因辞退乙方实
习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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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乙方权利、责任：

１、在学生实习期间，配合甲方做好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

２、定期对实习学生进行管理、测评、辅导，配合甲方使学生完成实习目标，保护甲方

和学生共同的权益。

四、学生实习管理及突发事件的特别约定：

１、按照国家相关政策要求，须为学生购买实习责任保险才能安排学生参加顶岗实

习，特约定由统一为实习学生购买实习责任保险，保费由甲方来承担。

２、学生在实习期间必须遵守甲方依法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对违纪、违规的学生，以

甲方规章制度为主进行处理。甲方处理实习学生之前，事先要征求乙方的意见，获取乙

方同意后再处理。

３、实习学生不得擅自离岗，有结束实习意向的实习生，必须事先征得甲乙双方的同

意并做好相应的交接工作后方可离开。

４、甲方人力资源部指定专人负责实习学生安全管理及突发事件处理工作，制定学生

实习安全管理计划和实习事故应急处置措施，在学生安全生产、日常生活、心理健康等方

面给予指导和援助，对实习突发事件进行有效应对、控制和善后处理。

５、甲方以保证甲乙双方合作权益为目的处理实习突发事件，如实习学生发生人身意

外伤害事故，甲方遵循“救人第一”原则，第一时间对学生进行救助，并同时告知乙方。对

受伤害学生的补偿，先由学生实习责任保险进行赔付，保险保额不足部分，则由甲方承

担。

五、违约责任及争议的解决：

１、本协议签订后，双方共同遵守，任何一方不履行协议，即构成违约，违约方负责赔

偿全部经济损失。

２、合作过程中若出现问题或存在分歧，双方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协商解决。

３、因不可抗力因素造成本协议无法履行时，本协议终止，双方均不承担任何违约责

任（甲乙双方应共同妥善处理好实习学生的未了工作）。

４、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通过协商另行签订补充协议。本协议一式两份，经甲乙双

方签章后正式生效。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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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５：

　　

认识实习报告

实 习 单 位：　　　　　　　　　　　　　

实 习 时 间：　　２０　年　　月　日至　　

　　　　 　　　２０　年　　月　日止　　

指 导 教 师：　　　　　　　　　　　　　

学 生 姓 名：　　　　　　　　　　　　　

学　　　号：　　　　　　　　　　　　　

专　　　业：　　　　　　　　　　　　　

年级、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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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１．实习结束之前，每个学生都必须认真撰写《认识实习报告》。通过撰写实习报告，

系统地回顾和总结实习的全过程，将实践性教学的感性认识升华到一定的理论高度，从

而提高实习教学效果。

２．实习报告要求条理清晰，内容详尽，数据准确。字数不少于２０００字。

３．实习报告的撰写应符合实习课程标准和实习安排的要求。

４．实习报告的质量反映了实习的质量，它是实习成绩评定的主要依据之一。实习

报告需经实习单位指导教师审阅并签署意见。不交实习报告者不得参加实习成绩评定。

５．封面中的“实习单位”必须写单位的全名（若有多个实习单位请依次列出）；“指

导教师”请填写学院指定的实习指导老师。

６．“实习内容”部分：“对实习企业的认识”简介通过认识实习了解到的实习企业的

相关情况，包括企业的运营、市场、技术与设备的描述，比如实习企业全称、地址、单位性

质、规模、主要有哪些部门、各部门的职责等内容；“对专业的相关认识”包括对本专业相

关行业的发展、人才需求情况和专业思想的描述；“对本专业岗位情况的认识”包括了解

到的本专业相关的职业岗位名称、岗位的工作任务和流程，及岗位所需的知识、职业能力

和素质等。

７．“实习总结”部分：包括实习体会和今后专业学习的目标及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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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实习内容

１．１对实习企业的认识

１．２对专业的相关认识

１．３对本专业岗位情况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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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实习总结

２．１对实习的体会

２．２今后专业学习的目标与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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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６：

　　

认识实习指导教师工作总结

指导教师：　　　　　　（盖章）　　　　　　

系 （部）：　　　　　　（盖章）　　　　　　

实习地点：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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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标题 实习时间起止

认识实习学生 学生姓名（学号）；……

认识实习地点

实习内容和主要过程：（教师指导情况、学生实习态度、实习报告情况、实习效果、成绩

考核形式及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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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收获和经验：

实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及改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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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７：

学生认识实习考核鉴定表

学生姓名 系部 专业班级

实习单位

实习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企业指导教师 校内指导教师

学生个人总结

（可附实习报告）

简述实习内容、实习任务完成情况、实际技能的掌握及收获、体会等。

企业指导

教师评价

（３０％）

工作态度（含纪

律表现，３０％）
职业素养

（１０％）
协作能力

（２０％）
专业技能

（３０％）
创新意识

（１０％）
合计

校内指导

教师评价

（７０％）

工作态度（含

纪律表现，３０％）
职业素养

（１０％）
协作能力

（２０％）
专业技能

（３０％）
创新意识

（１０％）
合计

成绩评定

成绩评定等级：　　　　　　　

校内指导教师（签字）：　　　企业指导教师（签字）：

备注：

１、学生实习成绩按“优秀”（
!

９０分）、“良好”（８０～８９分）、“合格”（６０～７９分）和“不合格”
（＜６０分）四个等级评定；
２、此表一式二份，系、教务处各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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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校内实训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

鲁电职院教字
!

２０１７
"

３１号

　　校内实训基地（以下简称实训基地）是学院开展实践教学的重要场所。加强实训基
地建设是学院改善办学条件、彰显办学特色、提高办学质量的重点。为全面加强我院实

训基地建设，规范实训基地建设程序和日常管理，结合学院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实训基地建设的基本原则

坚持总体规划，分步实施、突出重点，集中有限资金，确保一流专业群实训基地的经

费投入，努力打造一批能充分实现学生职业关键能力培养和职业道德素质培养的一流实

训基地。在建设过程中，要将实验实训有机地结合，以生产性的实训车间或虚拟仿真系

统建设为主，以科研实验建设为辅，学院层面建山东省 ＩＴ公共技能训练与创新中心，专

业群建专业群共享实训室，专业建专业特色实训室。

新建实训基地要严格按照教育部颁发的专业仪器设备装备规范中的示范标准进行

建设。实验实训设备、工具可以采用仿真设备、工具，仿真设备、工具加实际设备，工具、

实际设备等方式。注意成组配套，仪器设备台套数不能低于合格标准。

新建实训基地要按专业群分类，针对岗位群设置，功能相近的实训基地要进行归类

合并，每个实训基地要求能面向二个以上专业开展教学科研。

新建实训基地要满足先进适用原则。新建实验实训基地实训设备、工具，要认真选

型、正确把握适度超前界限，做到先进性与实用性相结合，防止脱离实际超功能、超规格、

超标准配置现象。要注重提高实训基地设备、工具设施的技术含量，既要有数量较多的

常规设备、工具，又要有一定数量的先进设备、工具，尽可能与行业和技术发展水平，保持

同步或适当超前。

二、实训基地建设程序

实训基地的建设规划和增置、更新计划按照申报、立项、调研、论证、实施、监督、竣

工、验收、效益评估等“项目管理”的程序统一规划管理。实训基地建设工作原则上以系

部建设为主，教务处统筹管理。

１．申报
各系部应坚持学院实训基地建设的基本原则，契合学院总体发展规划，结合专业群

或专业的特色和需要，充分考虑产业发展方向，在满足教学实训需求，注重做学教一体化

的前提下，提出《实训基地建设项目申报书》（附件１）。申报书内容主要包括：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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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性、可行性、前期调研情况等。

各系部应于每年１１月１日前，将《实训基地建设项目申报书》和《实训基地建设立项

申请表》（附件２），报送至教务处。

２．立项

教务处审核汇总后，组织相关项目负责人向学院办公会汇报。经学院办公会审核通

过后，方可立项。

３．调研

建设项目负责人带领项目组成人员依据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要求，赴相关企业、

兄弟院校，重点就设备参数、拟设实训项目、技能大赛及技能鉴定、一体化教学、职场文化

展开调研，并填写《调研记录表》（附件３、４）。调研完成后，项目组依据学院实训基地建设

的基本原则，综合专业特点，结合产业发展需求，形成实训基地建设方案初稿（附件５）。

４．论证

教研室召开研讨会，重点就实训室建设方案对人才培养方案的支撑度、设备参数、拟

设实训项目、技能大赛及技能鉴定、一体化教学、职场文化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形成

论证意见（附件６）。

系部召开新建实训基地建设方案研讨会，做好相关会议记录，形成论证意见（附件

７），并制定申报方案（附件８）报送至教务处审核。

教务处审核通过，并经学院领导签字同意后，学院组织学术委员会会议，对系部提出

的建设方案进行充分论证。教务处负责将论证意见在全校范围内进行公示。

公示完成后，相关系部填写预算审批单，经院长签字批准后，方可实施。

５．实施

教务处将学院批准的建设方案报送至资产管理中心，由相关系部配合资产管理中心

完成招标工作。招标完成后，相关系部负责方案的具体实施。

６．监督

教务处、资产管理中心配合相关系部对项目建设进度及完成质量进行全程监督。

７．竣工及验收

实训基地建设完成并经试运行后，由相关系部向质量管理处提出验收申请，学院按

有关规定组织人员进行验收。

８．效益评估

学院教务处每年１２月，成立校内评估小组，依据实训基地建设评估指标体系（附件

９），对上一年度新建实训基地进行效益评估。评估不合格的实训室，教务处责令相关系

部限期整改，直至合格为止。

三、实训基地的基本功能与主要任务

实训基地的基本职能为：承担实践教学、实训教学任务，开展学历、非学历教育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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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技能培训；负责专业技术技能鉴定考核工作；开展职业技能大赛；进行专业研究、技

术开发、生产及新技术的应用推广等。逐步发展为集“教学、培训、鉴定、技能大赛、生产、

新技术推广及应用、技术研发”于一体的多功能实训基地。

实训基地的主要任务：

１．根据相关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制定纯实践类课程标准，编写相关课程任务书、指

导书等。

２．根据专业教学计划的要求和专业岗位（群）的技术技能要求，制定实训计划和方

案。

３．按照专业岗位（群）的实际组织相关职业技能大赛。

４．积极创造条件，开展高等职业教育的科学研究和专业技术应用研究，实现产学研

相结合，开发推广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材料。

５．组织进行专业技术技能资格鉴定工作。

６．承担师资队伍的培训，促进师资队伍建设。

７．依据科学技术的发展、岗位需求的变化及学生工作岗位的定向，开发新的职业技

术技能培训项目与培训内容。

实训基地要不断改善条件，充实与改进培训内容，改革培训方法，培养学生职业技术

技能及独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和团结协作精神，全

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四、实训基地组织与管理

校内实训基地在分管院长统一领导下，由各系部具体管理。教务处定期对实习基地

进行检查、评估，对不能满足正常教学实习的基地，应及时提出整改意见。

教务处负责督促各系部制定和实施实训基地的建设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审查仪器

设备购置方案；分配实训基地的建设和仪器设备运行经费及进行效益评估；会同各系部

统筹实训计划、实训项目的管理、实训课程的管理、工作人员的管理等；掌握好实训耗材

经费划拨，监督经费的合理使用，做到勤俭节约；检查考核实训教学质量。

五、实训基地的系部管理

实训基地建设与管理在系部主任统一领导下，由相关教研室具体进行管理。

１．编制实训基地建设申报方案。

２．制订和实施实训基地的建设规划；负责分配各实训基地的建设和仪器设备运行经

费；进行实训计划、实训项目及实训课程的管理；检查和督促各实训基地完成各项工作任

务；检查考核实训教学质量；负责实训基地的财产管理及配合资产管理中心进行仪器设

备招标采购；负责建立仪器设备的管理档案，掌握实训基地固定资产的增置、验收、登记、

分类、编号、维护维修、报损、报废、报失等工作；对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备加强管理，定

期检查、保养、维护和修理；按规定上报各类统计数据；做实训基地的安全保卫工作；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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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实训基地的运行情况，各实训项目开出情况、耗材领用情况等，并及时提供“仪器

设备利用率”、“实训项目开出率”、“实训教学比例”等具体实践教学运行数据。

六、实训基地安全、卫生管理条例

１．实训基地安全、卫生管理由各系部负责。

２．各系部要经常对教师和学生进行安全、卫生知识教育。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

主”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切实做好防盗、防破坏、防火灾、防事故、防环境污染，保

持环境的整洁和整齐，确保实践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

３．学院对各实训基地按规定配备消防器材，各系部应根据自身的工作特点，提出安

全方面的具体要求和实施细则，并定期检查消防灭火器材，通知有关部门进行安全检修。

４．各系部相关人员要加强用电安全管理，各种配电线路不得自行更动，不得超负荷

用电，定期检查、及时排除电线老化等安全隐患。

５．各系部要制定严格的操作规程，确保实习人员的安全和健康。在振动、噪声、电

工、焊接、高温、高压、辐射等场所落实相应的劳动保护措施。

６．各系部要严格要求学生爱护仪器设备，确保环境的干净、整洁。

７．各系部每学期结束后要由系部领导组织安全、卫生情况检查，及时发现问题，消除

隐患，并上报相应部门备案。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１．实训基地建设项目申报书

２．实训基地建设立项申请表

３．调研（兄弟院校）记录表

４．调研（企业）记录表

５．教研室关于实训室的建设方案

６．教研室关于实训室建设方案的论证意见

７．系部关于实训室建设方案的论证意见

８．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实训室建设方案

９．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实训基地建设评估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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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实训基地建设项目

申报书

基 地 名 称：　　　　　　　　　　　　

归 属 系 部：　　　　　　　　　　　　

系部主任（签字）：　　　　　　　　　　　　

填 报 日 期：　　　　　　　　　　　　

山 东 电 子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教 务 处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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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面向专业、实训室功能、主要设备清单及台套数

二、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需求分析、实训室建设的目的与意义。

三、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现有基础，包括实训条件、师资配备、校企合作等方面

四、前期调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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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费使用概算（万元）

　　　　　　　　　资金来源

开支科目
学院支持

自筹资金

（校企合作）
其他 小计

设备费

差旅费

会议费

其他相关费（包括实验台、

辅材清单、装修及布线等）

合 计

六、主要参加人员

建设人员 姓名 单位 职称职务 分工

负责人

其他人员

系部申报意见：

系部主任（签字）：　　　　　　　　　　　系书记（签字）：

系部副主任（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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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实训基地建设立项申请表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职称 职务

申请时间 计划投入使用时间

项目类别 专业群共享□　专业□ 建设类型 新建□　改建□　扩建□

主要使用

部门
日常管理部门

主要

对应课程

课程

性质
总学时 考核方式

适用专业 专业人数 年招生数

面向其他

专业
是□　　 否□

其他专业

名称

技能鉴定

场所
是□　　否□

鉴定工种

名称

校企合作 　　是□　　无□

场　地

房屋结构要求（包括场地通风、层高、承重等方面

有无特殊要求，如没有，可填“无”）：

面积及装修需求：

用电需求：

总金额

（万元）

教研室成员

名单（签字）

教研室

主任

（签字）

系部审核意见（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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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调研（兄弟院校）记录表

调研对象 时间 地点

调研形式 负责人

调研报告

图文材料

（字数不少

于３００字）

　　兄弟院校调研背景：该学校相关专业开设情况及实训基地建设情况

调研人员：

调研对象：

调研内容：以我校调研人员提问，调研对象回答的形式记录。即：

问题１：……

答复：……

问题２：……

答复：……

调研人员应主要从该学校专业建设的背景出发，学习了解该学校实

训基地建设情况，了解其功能、设备参数、职场文化、一体化教学情况、技

能大赛及技能鉴定等方面进行提问。

调研人员（签字）：

—８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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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４：

调研（企业）记录表

调研对象 时间 地点

调研形式 负责人

调研报告

图文材料

（字数不少

于３００字）

　　企业调研背景：该企业相关专业人才需求情况，与我校合作交流的
情况，包括：是否我校校外实训基地、接收学生实习的情况、是否合作开

发教材等方面

调研人员：

调研对象：

调研内容：以我校调研人员提问，调研对象回答的形式记录。即：

问题１：……

答复：……

问题２：……

答复：……

调研人员应主要从该企业的人才需求情况出发，学习了解该该企业

对于此类人才的需求情况、岗位设置情况、技能要求、实训项目设置、学

生职业素养要求等方面进行提问。

调研人员（签字）：

—９２３—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制度汇编



附件５：

　　

教研室关于实训室的

建设方案

基 地 名 称：　　　　　　　　　　　　

教研室主任（签字）：　　　　　　　　　

教研室成员（签字）：　　　　　　　　　

填 报 日 期：　　　　　　　　　　　　

山 东 电 子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教 务 处 制

—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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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意义 调研情况、实训室功能、建设意义、技能培训前景。

二、主要设备清单、台套数、技术参数（指标），及实验台和辅材清单、装修要求等

三、实训基地主要开展（建设或推广）内容

从实训室的功能出发，划分子功能模块，介绍实训设备支撑的实训内容，对创新能

力培养和成果推广的作用；从实践教学、做学教一体化、技能竞赛、技能鉴定、职场文化

等方面，描述实训基地功能及作用。

四、建设进度（５００字以内）

—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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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费使用概算（万元）

　　　　　　　　　资金来源

开支科目
学院支持

自筹资金

（校企合作）
其他 小计

设备费

差旅费

会议费

其他相关费（包括实验台、

辅材清单、装修及布线等）

合 计

六、主要参加人员

建设人员 姓名 单位 职称职务 分工

负责人

其他人员

教研室申报意见：

教研室主任（签字）：

教研室成员（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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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６：

　　　教研室关于　　　实训室建设方案的论证意见

一、实训基地名称：

二、参与论证人员：

三、论证内容及意见：

年月日，教研室专业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

召开论证会，重点就实训室建设方案对人才培养方案的支撑度、设备参数、拟设实训项

目、技能大赛及技能鉴定、一体化教学、职场文化等问题做了深入讨论，形成如下意见。

１．

２．

３．

４．

５．

……

教研室主任（签字）：

教研室全体成员（签字）：

—３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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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７：

　　　系（部）关于 　　　实训室建设方案的论证意见

一、实训基地名称：

二、参与论证人员：

三、论证内容及意见：

年月日，系（部）召开实训基地建设方案论证会议，专题

讨论教研室提出的新建实训室的建设方案，系（部）领导

及参与论证，形成如下意见。

１．

２．

３．

４．

５．

……

经过修订形成了　　　　　　　建设方案。

与会人员签字：

系（部）主任签字：

系书记签字：

系（部）副主任签字：

—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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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８：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实训室

建设方案

基 地 名 称：　　　　　　　　　　　　

申 报 系 部（盖章）：　　　　　　　　　

教　研　室：　　　　　　　　　　　　

填 报 日 期：　　　　　　　　　　　　

山 东 电 子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教 务 处 制

—５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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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意义 调研情况、实训室功能、建设意义、技能培训前景。

二、主要设备清单、台套数、技术参数（指标），及实验台和辅材清单、装修要求等

三、实训基地主要开展（建设或推广）内容

从实训室的功能出发，划分子功能模块，介绍实训设备支撑的实训内容，对创新能

力培养和成果推广的作用；从实践教学、做学教一体化、技能竞赛、技能鉴定、职场文化

等方面，描述实训基地功能及作用。

四、建设进度（５００字以内）

—６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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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费使用概算（万元）

　　　　　　　　　资金来源

开支科目
学院支持

自筹资金

（校企合作）
其他 小计

设备费

差旅费

会议费

其他相关费（包括实验台、

辅材清单、装修及布线等）

合 计

六、主要参加人员

建设人员 姓名 单位 职称职务 分工

负责人

其他人员

系部意见：

系部主任（签字）：　　　　　　　　系书记（签字）：

系部副主任（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学校学委员会意见：

学术委员会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７３３—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制度汇编



附件９：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实训基地建设评估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估内容 分值

一、

基地建设

（３０分）

１－１
建设思路

与规划

１．实训基地的建立有充分的调研、论证，目标定位准
确，符合人才培养方案要求，与专业发展目标及实践教

学体系一致。

２．建设思路明晰，以培养应用能力和职业基本素质为
中心，以行业职业岗位为标准，坚持产学研结合的培养

途径。

３．建设规划目标明确，有具体的分阶段实施计划和配
套措施，实践场所设置基本合理，能满足实践教学要

求，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５

１－２
基本功能

１．完成所承担的实践教学任务。包括完成实践教学
计划规定的职业技能训练和能力训练；制定详细规章

制度（安全、操作、管理等），对学生进行职业素质训

练；按照职业活动环境的实际要求来规范学生的行为

准则。

２．实训基地基地能一次性接纳至少３０名学生参加实
习，总体框架及布局合理，并且有学生独立自主进行的

实践条件。

３．实践教学基地具有相应的职业氛围，具有一定的仿
真性和综合性，技术先进程度能体现行业发展前沿和

发展趋势。

４．能进行专业研究开发、生产及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工
作。

１０

１－３
实践教学

指导队伍

１．实训基地建设项目负责人由具有相应中级以上技术
职务，能够进行技能实践指导的技术带头人担任。

２．实践教学指导教师不少于３人（须提供名单），且结
构合理，实践教学能力强。指导教师必须具有专业指

导能力，并有相应的资格证书。

３．有实践教学指导人员或学校“双师型”教师培养规
划和措施。

１０

—８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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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估内容 分值

一、

基地建设

（３０分）

１－４
场地与

环境

１．实训基地能满足学生独立操作的教学要求，与职业
活动环境接近。

２．安全有保障，无危险隐患。
３．各实践场所的通风、照明、控温、控湿等设施基本完
好。能保证达到设计规定的各项标准。

４．实践场所干净整洁，育人环境良好。
５．仪器设备完好率高。

５

二、

教学实施

与改革

（４０分）

２－１
教学文件

１．有完整的本专业学生实践能力分析资料，有明确的
实践教学目标和要求，针对性强。

２．纯实践类课程课程标准、任务书、指导书等教学文件
规范齐全，执行严格。

３．有科学的能力与技能考核制度，能适应社会行业岗
位群的技术技能的需求。

５

２－２
教学实施

１．逐步形成了培养学生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有机结
合的实习教学体系。

２．实践、实训项目实施过程完整，材料详实。
３．实践、实训项目考核制度执行严格，有过程材料。

１０

２－３
教学改革

１．能不断开发新的实践项目，有共同开发的校企合作
课程、实训项目及校企双方联合编写的实践教学资料。

２．能满足项目化教学改革课程需求，支持做学教一体化。
３．学院积极开展实践教学研究和职业技能大赛，并取
得一定的研究成果（发表相关论文或完成相关教学改

革课题、技能大赛获奖等）。

４．校企双方能积极开展科研、生产实验、技术服务和
技术开发工作，联合申报科研和教改课题。

１０

２－４
组织管理

机构

１．基地配备了专门管理人员。
２．系部实训基地管理职责分工明确，运行情况良好。

５

２－５
规章制度

１．建有规范的教学过程运行管理制度并能贯彻执行，
有过程性材料。

２．建有严格的设备、设施及耗材管理制度。
３．建有严格的实践环境，劳动保护、安全操作、文明生
产的规章制度。

１０

—９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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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估内容 分值

三、

教学效果

与效益

３－１
实习教学

过程材料

１．实践教学程序规范，手续完备；
２．实践教学其他过程材料齐全，档案完整；主要包括
文档材料，如：实训室使用记录、实训报告、相关课程实

训任务书、指导书。

３．学生实习报告等总结材料保存完整。
４．建有严格的实践基地评估考核制度，并能对实习基
地进行客观评价。

１０

３－２
实践教学

效果

１．学生实习、实训报告综合评价良好以上占８０％。
２．实训基地对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评价良好以上的
占８０％。

１０

３－３
效益

１．学生取得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的比例逐年提高。
２．实习学生在实训基地进行职业技能竞赛训练，取得
较好的成绩。

３．学生在实习基地或同类企业就业的比例逐年提高。
４．双方合作的教学或科研项目取得较好经济效益或
社会影响。

１０

—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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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教学实训耗材及设备维护管理办法

鲁电职院教字
!

２０１７
"

２１号

为加强教学实训耗材及设备维护管理，提高使用效益，根据国家教育部、财政部《高等学

校材料、低值品、易耗品管理办法》，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指导原则

按照“高效、节俭、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明确各系的管理主体地位以及教务处、质

量管理处、资产管理中心等职能部门的监督协调职能，强化二级管理体制，各系部对师生

做好勤俭节约、爱护公共财物的教育，自觉地用好管好各项物品、及时维护设备，注重经

济效益。

二、实训耗材的范围界定

本办法所称“实训耗材”是指教学、实训方面使用的不属于固定资产的物品，包括实

训材料、低值品、易耗品等。

实训材料：指一次使用即消耗或逐渐消耗不能复原的物品。如各种金属或非金属原

材料、食品原材料、燃料、试剂、布料等。

低值品：指不够固定资产标准，又不属于材料范围的用具、小型设备，其特点是能够

反复使用。如低值仪表、工具、量具、一般器具等。

易耗品：指玻璃器、元件、零配件等。

三、实训耗材的购置

（一）采购计划编制。

实训耗材采购计划按学期编制，由各系部根据每学期实训课开课及当年经费情况，

每学期第１８周编制下学期教学实训耗材购置计划，经系主任签字后，报送至教务处审核

备案。教学实训耗材购置计划须分类编制。主要类别包括：（１）低值品（如实训用器材、

低值仪表、仪器等）的采购计划；（２）实训材料和易耗品的采购计划。
编报计划时，须把名称、型号、规格、数量、用途、技术状况、预计价格（有特殊要求应

注明生产厂家、型号）填写清楚，需要采购的旧件或旧物品参照以上要求。各系部务必认

真审核，因填写错误造成的差错，由编报系部负责。

（二）实训耗材购置。

实训耗材采购计划经系、教务处、分管院长及院长审核批准后，由资产管理中心组织

集中采购。实训耗材每学期集中采购一次，各系不得单独组织采购。如有特殊需求，可

—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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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书面申请，经系、教务处、分管院长及院长审核批准后，由资产管理中心负责组织采

购。

（三）实训耗材验收入库。

购置的实训耗材由质量管理处按照学院有关规定组织验收，并填写入库验收单。验

收时如发现质量、数量等问题，采购人员应及时向供货单位或运输单位提出，根据有关规

定办理退换或赔偿手续。凡未按规定验收的耗材购置费不列入耗材报销范围。

四、实训耗材的管理

（一）建立实训耗材保管、使用登记及核查档案。各系指定专人负责实训耗材管理，

建立健全耗材入库、出库、领用记录，做好耗材在库管理卡和收支单据保管。实训耗材在

库管理卡据按学期订成册，不得任意涂改或销毁。低值品作为校内固定资产管理。

每年１２月份，各系管理员将本年度耗材购置数量、库存数量、教学实训消耗数量全

面清查核对，做到帐、物、记录相符，并将清查核对情况书面向系主任汇报。纸质材料经

系主任签字、盖章后报送到资产管理中心，资产管理中会同有关部门对耗材使用及库存

情况进行抽查。

（二）加强危险物品管理。各系要高度重视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及危险物品的管理，

安排具有高度责任心的人员负责管理。严格执行此类物品的领用、使用登记制度，做到

入库、消耗、库存相符。实训结束后，管理员及时回收剩余的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及危险

物品，确保此类物品不流出实训室。汽柴油、燃气等易燃易爆物品不宜在实训室存放。

对于因工作疏忽造成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及危险物品流出实训室并造成危害的，依法追

究相关管理人员责任。

（三）报损报废。低值品、易耗品等物品的报废、报损，应填写低值易耗品报损、报废

申请单，经系主任审批、教务处审核，由资产管理中心进行处置。原则上每年６月、１２月

份集中办理两次。

（四）损坏赔偿。凡由于粗心大意或违犯实验操作规程造成低值品、工具损坏或丢失

的，除批评教育外，由当事人负责赔偿。属于可修复使用的，赔偿修理费；属于不可修复

和丢失的低值品，按原价赔偿；对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须由当事人写出报告，经系主任

签字确认后呈报学院批复处置。

五、教学实训设备的维护

教学实训设备是指在资产管理中心备案的用于教学、实训的设备，包括多媒体、教学

用电脑、实验实训仪器设备。

（一）计划编制及实施。

维修计划按学期编制，由各系部根据设备运行情况，每学期第１８周编制下学期设备

维护维修计划（主要包括设备名称、存放地点、购置时间、维护维修内容（项目）、预算费

用、实施时间等），经系主任签字，报教务处审核备案，资产管理中心审核确认后，由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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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实施。临时性维护维修的教学实训设备（如多媒体设备等），要及时上报计划，经备

案后实施。

（二）维护维修设备的验收。

教学实训设备的维护维修验收由系部负责组织实施。验收单需经使用人及教研室

主任签字确认、系主任签字后存档。电脑、多媒体、摄影摄像设备及其相关的外设设备、

维修更换的旧件，及时报送到各系部留存，所送旧件须与维护计划相符。

（三）建立维护档案。

各系部将实施后的维护维修清单报送到资产管理中心，以便建立电子档案，各系按

学期建立健全维护维修档案。

六、实训耗材经费的管理

实训耗材经费以包干经费的形式下发至各系部，由各系负责统筹分配。

七、有关说明

各系须依据本办法规定实训耗材分类，以实训室为单位分别建立实训材料、低值品、

易耗品台账。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１．实训耗材在库管理卡

２．低值易耗品报损、报废申请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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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实训耗材在库管理卡

责任人 第（　　）页

耗材种类

耗材型号

耗材品名

库房

入出库日期 入　库 出　库 在　库 签　名

注：实训耗材种类包括实训材料、低值品、易耗品等３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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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低值易耗品报损、报废申请单
年　　月　　日

申请部门 申请人

报损、报废

物品名称
数量

报损、报废

原因

部门意见

教务处

审核意见

分管院长

意见

院长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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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课程代码编码规则（试行）

鲁电职院教字〔２０１８〕１３２号

　　课程代码是课程主要特征和属性的体现，为进一步推动课程体系的优化，规范课程

管理，特制定本规则。

一、课程代码的构成

课程代码须在制（修）订或调整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时确定，由８位数字组成。第１－

２位为开课单位，第３－４位为专业序号，第５位为课程性质，６－７位为教学进程表中的

课程序号。第８位为开设学期，仅开设一学期为０，开设两个学期及以上的课程，根据先

后顺序用１、２、３……进行区分。

开课单位 专业序号 课程性质 课程序号 开设学期

× × × × × × × ×

　　 二、课程代码的编制说明

１．编码第１－２位为校内课程开课单位代码

０１：基础教学部

０２：思想政治课教学部

０３：电子与通信工程系

０４：计算机与软件工程系

０５：智能制造工程系

０６：商务管理系

０７：财经金融系

０８：数字媒体系

２．编码３－４位为专业序号代码

①各系按０１、０２、０３、０４……的规则编列专业序号代码，自行确定后报教务处备案，同

一专业名称但不同层次应使用不同的专业序号代码。

②基础教学部、思想政治课教学部所开设课程的第３－４位统一按００编码。

３．编码第５位为课程性质代码

课程性质代码 课程性质名称

１ 公共必修课

—６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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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性质代码 课程性质名称

２ 专业必修课

３ 公共选修课

４ 专业选修课

５ 教学实习（含课设）

６ 毕业（跟岗、顶岗）实习

７ 其它必修课

　　４．编码第６－７位为课程序号代码

各专业按照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进程表中各类课程的流水号顺序进行编排，编号为

０１—９９。各系开设的公共选修课单独编号，编号为０１－９９。

基础教学部、思想政治课教学部开课课程按公共必修课和公共选修课分别编排，编

号分别为０１－９９。

５．编码第８位为开课学期代码

仅开设一学期为０，开设两个学期及以上的课程，根据开课先后顺序用１、２、３……进

行区分。

三、课程代码编制原则

１．课程代码是课程身份识别码，是课程信息的载体。课程实行一门课程一个代码，

不同课程不同代码的原则。同课程不同学时、不同考核方式，分别编码。

２．属于不同专业开设的相同课程，教学要求相同、名称相同应使用相同的课程代码，

教学要求不同则为不同课程并使用不同的课程代码，课程代码不同不能合班授课。

３．当课程教学内容、标准作重大修改，原课程名称已不能准确反映课程内容时，应按

新开课程重新申请备案，另行编制课程代码。

４．课程名称与课程代码一经确定，使用中不可随意变动，不能使用简称或缩写，应规

范使用。

四、课程代码的管理

１．课程代码由各开课单位按编码规则统一编制，并录入教务管理系统，报教务处备

案。

２．规范课程代码是教学运行的前提条件，各教学单位在编码过程中应参考各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规范课程名称、课程类别、课程归属，严格、细致编码。

本课程代码编码规则自发布之日起试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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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制度汇编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听课制度

鲁电职院教字〔２０１８〕１４３号

为进一步完善我校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加强课堂教学管理，客观评价教师课堂教学质量

和学生学习状况，及时发现和解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促进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持续改

进教学方式方法，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进一步提高教学管理和保障服务水平，

结合我校实际，特制订本制度。

一、听课人员

教务处及与教学密切相关的职能部门（质量管理处、学生工作处和招生与就业指导

处）负责人、各教学系部党政领导（含正副职）、教研室主任、各系部任课教师（含专任教

师、兼课教师、兼职教师等）及其他从事教学管理工作的人员。

二、听课范围

１．职能部门领导在全校开设的所有课程范围内进行听课；各系部对本部门教师承担

的课程及其他系部教师承担的本部门学生的课程进行听课。

２．教师同行主要在本系部教师承担的课程范围内进行听课。

３．听课人员主要对理论课课堂教学进行听课评议，同时要兼顾实训课程的听课评

议。

三、听课任务

１．教务处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１０学时，其他职能部门（质量管理处、学生工作处

和招生与就业指导处）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５学时；各系部党政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

于１０学时，系部其他干部每学期听课不少于８学时，教研室主任每学期听课不少于６学

时。

２．教师同行之间设立互听制度，各系部专任教师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４学时，兼课及

外聘教师听课次数参照专任教师执行。

３．有指导任务的教师，要有计划地听所指导的青年教师的课，并给予及时指导，听课

课时数视实际情况而定。

４．新分配来校的和新调进的、无高校教学经历的新教师，第一学年每学期听课不少

于１６学时，第二学年每学期不少于８学时。

四、听课要求

１．听课人员须提前５分钟到教室，可不事先通知任课教师。

２．听课时要尊重授课教师，遵守课堂纪律，不得在教师授课时中途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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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听课后应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填写听课记录，给出综合评价分数，并写明存在的问

题及建议。管理干部填写《教师课堂听课评价表》，教师同行填写《教师课堂教学质量同

行评教表》。

４．听课人员听课后应与授课教师现场交流授课意见，同时关注学生学习、教学保障

等情况，对发现的重大或突出问题应及时向教务处、相关职能部门或师生所在教学单位

反映。

５．任课教师要充分利用听课机会，与听课人员交流，取长补短，认真总结教学经验，

不断提高自身业务水平和课堂教学能力。

五、听课信息反馈

１．听课评议的目的在于以评促教，不断促进课堂教学质量提升。学校在全员听课的

基础上，重点针对青年教师、新开课教师、兼职教师、听课评议较差的教师，通过课堂听

课、发现问题、反馈交流、跟踪评价和持续改进等环节，构建课堂教学质量闭环监控机制。

２．管理干部听课后，将意见反馈至授课教师及所在部门；授课教师及所在单位要对

存在问题进行整改落实，持续改进。对听课评议较差的授课教师，由系部党政领导、相关

教研室主任进行二次或多次跟踪评价，并填写《教师课堂听课评价验证反馈表》。

３．同行教师听课重在交流学习，教师同行听课后应在开展教研活动时就听课情况和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进行沟通和反馈，达到相互学习、共同促进、共同提高的目的。

六、其他说明

１．听课评价结果将作为教师教学评价、考核、聘任的参考依据之一。

２．各类听课人员执行听课制度的情况将作为考核各级管理干部履行职责和教师评

优评先的参考依据。

七、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１－１《教师课堂听课评价表（理论课）》

１－２《教师课堂听课评价表（实践／实训课）》

２《教师课堂听课评价验证反馈表》

３－１《教师课堂教学质量同行评教表（理论课）》

３－２《教师课堂教学质量同行评教表（实践／实训课）》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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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１：

教师课堂听课评价表（理论课）
（评价标准：共分五个等级 Ａ、优秀；Ｂ、良好；Ｃ、一般；Ｄ、较差；Ｅ、差。总分＞９０分为优质课）

课程名称 任课教师 所属系

授课班级 听课时间 　年　月　日，星期　第　节 地点

学生出勤 应到学生 迟到 早退 缺席 请假

评价项目 序号 评 价 标 准
权

重
Ａ５ Ｂ４ Ｃ３ Ｄ２ Ｅ１

教学态度

（１５）

１ 精神饱满，仪表端庄，教态自然 ５

２ 备课认真，计划性强，有关教具、资料准备充分 ５

３ 按时上下课，严格维护教学纪律 ５

教学内容

（３５）

４ 符合教学大纲和进度计划的要求，深度广度合适 ５

５ 教学目的明确，概念准确，内容正确 ５

６ 讲解熟练，条理清楚，逻辑性强 ５

７ 理论联系实际，紧密联系专业现状和现场实际 ５

８ 重视知识更新，体现新技术、新信息 ５

９ 结合教学内容进行思想教育 ５

１０ 合理使用和处理教材，注意知识的整合 ５

教学方法

（４０）

１１ 突出重点，突破难点，讲析清楚 ５

１２ 启发教学，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５

１３ 因材施教，能根据学生的知识水平进行教学 ５

１４ 注重师生双边活动，课堂教学气氛活跃 ５

１５ 善于组织教学，随机调控学生注意力 ５

１６ 语言简练，快慢适度，声音清晰宏亮 ５

１７ 板书安排合理，书写工整清楚，重点突出 ５

１８ 充分利用教具和现工化教学手段，演示操作熟练 ５

教学方法

（４０）
１９ 学生注意力集中，精神面貌良好 ５

２０ 对本课程教师课堂教学水平总体评价 ５

教学评价

评语
合计 １００得分

评价

等级

建议

说明：Ａ、优秀＞９０；Ｂ、良好８０－９０；Ｃ、一般７０－８０；Ｄ、较差６０－７０；Ｅ、差＜６０
听课人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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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２：

教师课堂听课评价表（实践／实训课程）
（评价标准：共分五个等级 Ａ、优秀；Ｂ、良好；Ｃ、一般；Ｄ、较差；Ｅ、差。总分＞９０分为优质课）

课程名称 任课教师 所属系

授课班级 听课时间 　年　月　日，星期　第　节 地点

学生出勤 应到学生 迟到 早退 缺席 请假

类别 序号 评价内容 分值
评价等级

Ａ Ｂ Ｃ Ｄ Ｅ

教

师

授

课

情

况

１ 精神饱满、着装规范、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１０

２
严格管理、过程考核合理，按规定填写实训（验）教学设备等

记录
１０

３
实训（验）内容符合教学任务要求，内容设计合理，重点、难点

突出
１０

４ 熟悉实验内容和仪器使用，指导材料齐备 １０

５ 任务分工明确、讲解清楚，示范准确、规范，符合行业标准 １０

６
能安排一定的综合性、设计性的实验内容，并将科研成果引入

教学
１０

７
善于启发学生思考、注重师生互动、注重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

与创新精神
１０

８
教师示范与学生训练相结合，个别指导与巡回检查相结合，耐

心指导
１０

９ 学生学习兴趣高，积极参与，实际动手能力强，到课率高 １０

１０
学生能按要求完成实训（验）任务，培养了合作精神，提高了

沟通能力，巩固了相关的理论知识
１０

您对教师教学效果的总体评价（十项合计总分）：

学 生

上 课

情 况

１ 尊师守纪，举止文明，到课率高，不迟到、不早退

２ 积极参与，操作认真，敢于创新

３ 实训操作安全、规范，秩序良好

您对学生上课的总体评价（请选择）：

评语

备注

说明：Ａ、优秀＞９０；Ｂ、良好８０－９０；Ｃ、一般７０－８０；Ｄ、较差６０－７０；Ｅ、差＜６０
听课人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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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教师课堂听课评价验证反馈表
请依据教师课堂听课评价表的评价内容，针对本堂授课情况，事实求是填写反馈表中的每个问题。

系部：　　　　　　　课程名称：　　　　授课教师：　　　　班级：

评价项目 评价内容 分值 评分

教师素养

１．着装得体，精神饱满，讲普通话，表述准确，无知识性错误

２．备课充分，教案、课件适用，不照本宣科，善于组织教学

３．语言流畅，语音、语速、语调适中，富有节奏和感染力

２０

教学内容

４．符合教学大纲要求，重、难点突出，内容充实，概念清楚，定义准确

５．基本理论、基础知识阐述清晰，注重基本技能的培养

６．理论联系实际，例证恰当，反映学科前沿知识和最新成就

７．思想观点正确，注意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严格要求

３０

教学方法

８．讲课熟练，深入浅出，生动形象，论证推理严谨，逻辑性强

９．教法灵活，启发得当，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积极思考
１０．课件：取材适宜，文字、画面清楚，序号规范，版面美观；或板书：字迹清
楚规范，要点清晰，列出纲要，工整美观。

３０

教学效果
１１．学生听课认真，注意力集中，无缺课、打瞌睡等现象

１２．师生积极交流，教与学互动，课堂气氛活跃，达到教学目标要求
２０

总评分

听课内容

评语

评价等级（优秀１００－９０，良好９０－８０，合格８０－６０，不合格６０以下）

结论

本表一式两份，一份由系部留存，一份报送教务处备案。

听课人签名：　　　　　　　　　　日期：

—２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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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１：

教师课堂教学质量同行评教表（理论课）
（评价标准：共分五个等级Ａ、优秀；Ｂ、良好；Ｃ、一般；Ｄ、较差；Ｅ、差。总分＞９０分为优质课）

听课时间节次 课程名称
讲课

教师

上课

班级
听课人

评价项目 序号 评 价 标 准 权重 Ａ５ Ｂ４ Ｃ３ Ｄ２ Ｅ１

教学态度

（１５）

１ 精神饱满，仪表端庄，教态自然 ５

２ 备课认真，计划性强，有关教具、资料准备充分 ５

３ 按时上下课，严格维护教学纪律 ５

教学内容

（３５）

４ 符合教学大纲和进度计划的要求，深度广度合适 ５

５ 教学目的明确，概念准确，内容正确 ５

６ 讲解熟练，条理清楚，逻辑性强 ５

７ 理论联系实际，紧密联系专业现状和现场实际 ５

８ 重视知识更新，体现新技术、新信息 ５

９ 结合教学内容进行思想教育 ５

１０ 合理使用和处理教材，注意知识的整合 ５

教学方法

（４０）

１１ 突出重点，突破难点，讲析清楚 ５

１２ 启发教学，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５

１３ 因材施教，能根据学生的知识水平进行教学 ５

１４ 注重师生双边活动，课堂教学气氛活跃 ５

１５ 善于组织教学，随机调控学生注意力 ５

１６ 语言简练，快慢适度，声音清晰宏亮 ５

１７ 板书安排合理，书写工整清楚，重点突出 ５

１８ 充分利用教具和现工化教学手段，演示操作熟练 ５

教学效果

（１０）

１９ 学生注意力集中，精神面貌良好 ５

２０ 对本课程教师课堂教学水平总体评价 ５

评语 合计 １００
得

分

评价

等级

建议

说明Ａ、优秀＞９０；Ｂ、良好８０－９０；Ｃ、一般７０－８０；Ｄ、较差６０－７０；Ｅ、差＜６０
听课人签名：　　　　　　　　　　日期：

—３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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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２：

教师课堂教学质量同行评教表（实践／实训课程）
课程名称 任课教师 所属系

授课班级 听课时间 　年　月　日，星期　第　节 地点

学生出勤 应到学生 迟到 早退 缺席 请假

类别 序号 评价内容 分值
评价等级

Ａ Ｂ Ｃ Ｄ Ｅ

教

师

授

课

情

况

１ 精神饱满、着装规范、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１０

２
严格管理、过程考核合理，按规定填写实训（验）教学设备等

记录
１０

３
实训（验）内容符合教学任务要求，内容设计合理，重点、难点

突出
１０

４ 熟悉实验内容和仪器使用，指导材料齐备 １０

５ 任务分工明确、讲解清楚，示范准确、规范，符合行业标准 １０

６
能安排一定的综合性、设计性的实验内容，并将科研成果引入

教学
１０

７
善于启发学生思考、注重师生互动、注重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

与创新精神
１０

８
教师示范与学生训练相结合，个别指导与巡回检查相结合，耐

心指导
１０

９ 学生学习兴趣高，积极参与，实际动手能力强，到课率高 １０

１０
学生能按要求完成实训（验）任务，培养了合作精神，提高了

沟通能力，巩固了相关的理论知识
１０

您对教师教学效果的总体评价（十项合计总分）：

学 生

上 课

情 况

１ 尊师守纪，举止文明，到课率高，不迟到、不早退

２ 积极参与，操作认真，敢于创新

３ 实训操作安全、规范，秩序良好

您对学生上课的总体评价（请选择）：

评语

备注

说明Ａ、优秀＞９０；Ｂ、良好８０－９０；Ｃ、一般７０－８０；Ｄ、较差６０－７０；Ｅ、差＜６０
听课人签名：　　　　　　　　　　日期：

—４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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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教学系部规范简称

鲁电职院教字
!

２０１８
"

４７号

序号 系 部 全 称 中文简称 字母简称

１ 电子与通信工程系 电子系 Ｄ

２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系 计算机系 Ｊ

３ 智能制造工程系 智造系 Ｚ

４ 商务管理系 管理系 Ｍ

５ 财经金融系 财经系 Ｃ

６ 数字媒体系 数媒系 Ｓ

７ 基础教学部 基础部

８ 思想政治课教学部 思政部

—５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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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学分绩点计算办法（试行）

鲁电职院教字
!

２０１９
"

３１号

　　学分制是一种以学分作为计算学生学习量的单位、以学分绩点作为衡量学生学习质
量标准的教学管理制度。为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推进学分制改革，提升国际化水

平，在参考国内外高校“绩点制”的成熟经验基础上，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山东电子

职业技术学院学分绩点计算办法。

一、实施学分绩点考评学生学习质量是学分制及专升本录取改革的迫切需求

依据《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同意山东职业学院等１４所高等职业院校实施学分制管理
试点》（鲁教职函１２号）的通知要求，我校作为第一批高等职业院校实施学分制管理试
点工作。为进一步健全相关规章制度，我校在高职阶段学生中实施学分绩点计算办法，

作为对学生学习质量综合考评的重要依据，是我校推进学分制改革的重要举措。

依据《山东省教育厅关于调整普通高等教育专科升本科考试录取办法的通知》（鲁

教学字〔２０１７〕２１号）要求，自２０２０年起，依据学生高职（专科）在校期间的综合素质测评
成绩设置专升本考试报名条件。学生报考专升本，其整个专科阶段的综合素质测评成绩

排名，不得低于同年级、同专业的前４０％。其中，学生课程学习成绩（学分绩点）所占比
例不少于８０％。平均学分绩点还是评定奖学金、选拔学生干部、评选各类先进、免修、推
荐升学与就业等的重要依据。

二、学分等概念的界定

学分，是用于计算学生学习量的一种计量单位，按学期计算，每门课程及实践环节的

具体学分数以专业教学计划的规定为准。

平均学分绩点（ＧｒａｄｅＰｏｉｎｔＡｖｅｒａｇｅ缩写ＧＰＡ）是指学生所修所有课程的平均学分绩
点。平均学分绩点是衡量学生学习质量的重要指标，按学期进行计算，作为综合考评的

重要依据。

三、成绩和学分绩点值的换算方法

百分制成绩与成绩绩点的转换关系

百分制成绩 对应成绩绩点

１００ ５
９９ ４．９
…… ……

６１ １．１
６０ １

低于６０ ０
补考通过 １

五级制成绩与成绩绩点的转换关系

五分制成绩等级 对应成绩绩点

优 ４．５
良 ３．５
中 ２．５
及格 １．５
不及格 ０

补考通过 １

—６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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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１．百分制成绩绩点转换公式：６０分至１００分之间，每门课程的成绩绩点 ＝（该课程成绩 －
５０）／１０。

２．每门课程的学分绩点＝该课程的学分×该课程成绩绩点。

３．平均学分绩点（ＧＰＡ）＝∑除公共选修以外的其他课程的学分绩点／∑除公共选修以外的其他

课程学分。平均学分绩点教务处负责统一计算。

四、学生综合素质测评中学生学业总评成绩计算办法

学生学业总评成绩＝学生平均学分绩点（ＧＰＡ）１６

五、旷考和补考不合格的课程，课程绩点为０；补考合格的课程，无论成绩高低，课程

绩点为１；缓考和免修的课程，按照第三条的方法如实计算课程绩点；重修的课程，可以按

照第三条的方法如实计算课程绩点；多次重修的课程按最好成绩记载，课程学分数不变。

六、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七、本办法自２０１８级学生起实施。

—７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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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合作订单班建设管理办法

鲁电职院教字
!

２０１９
"

４８号

第一章　总　则

职业院校积极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可以解决学生在校学习的职业针对性、技术应

用性以及就业岗前培训等问题，是职业院校深化产教融合的有效途径。校企合作订单班

是我校和企业共同实现高素质技能人才培养的一种成熟模式，可以为企业“量体裁衣”打

造技术技能人才，有效解决企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为了规范校企合作订单班建设，加强对订单班的管理，保障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的

健康发展，同时明确相关要求与责任，维护订单班的运行秩序，提高订单班人才培养质

量，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章　指导思想

第一条　以推动就业为导向，以服务学生为宗旨，以追求双赢为途径，以实现零距离
就业为目标，坚持有利于学生的发展，有利于学校的发展，有利于师资水平的提高，促进

校企互利合作、资源共享，促进教学相长，做好订单班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使订单学生

尽快实现由学生向合作企业员工身份的转变，满足企业责任、安全、诚信、服务、发展等企

业文化的要求，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职业能力。

第三章　目标和任务

第二条　“订单培养”人才培养模式，是指以就业为导向，针对用人单位需求，与用人
单位共同制定或修订人才培养方案，签订学生就业订单，并在师资队伍、专业建设、技术

服务、实训设备等办学条件方面加强校企合作，利用学校、企业的资源优势，采取多种形

式组织教学，学生毕业后直接到用人单位就业的一种产学研结合人才培养模式。

“订单培养”的主要内容包括；校企双方签订用人及人才培养协议；校企双方共同协

商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利用校企双方的教育资源，共同实施人才培养；针对岗位或岗位群

的要求进行实践能力培养；企业对订单班进行教学仪器设备或资金投入；企业参与人才

质量评价；企业按照协议约定，接纳学生就业。

第四章　订单班组建与管理

第三条　举办订单班的基本要求

—８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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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举办订单班的用人单位应满足的基本要求：

１．合作单位的规模应为大中型企业；

２．合作单位不能为教育培训机构；

３．合作单位应为业内较知名企业；

４．合作企业必须承诺每学年在本企业提供不少于４０个针对毕业生的就业岗位（本

专业有毕业生时）；

５．合作企业应承诺学生毕业后入职工资应不低于当年麦克思报告中本专业学生全

国平均工资；

６．合作企业必须承诺合作期内对学校进行资金或设备的免费投入，投入金额应不低

于合作期内企业分得学生学费的三分之一；

７．合作企业应有充足的师资、完备的教学条件等基本教学条件。

（二）举办订单班的专业要求：

１．申请专业原则上应为我院正常开设２年及以上的专业，新增专业若当年开设订单

班需特别作出说明；

２．申请专业开设校企合作订单班的招生人数原则上应不超过本专业在校生总人数

的５０％；

３．申请专业应与企业联合制订订单班人才培养方案，严格按照人才培养方案执行教

学计划培养学生；

４．申请专业每年应对订单班合作情况作出书面总结。

（三）其他要求：

１．校企合作协议以三届学生为期，招生计划原则上为４０人／届；

２．校企合作专业每生每学年的具体收费标准以教育主管部门和物价部门审批为准，

校企双方的分配比例在签属协议时应通过学校的审核确认。

（四）举办订单班应由拟举办订单培养的专业系提出申请，经教务处初审后报主管院

领导审核，经院长办公会批准后执行。

（五）经批准举办的订单班，须由学校与用人单位签订订单培养协议，并经学校负责

法律事务的部门审核确认。

第四条　订单班的开发与组建程序

（一）教务处负责全院订单班开发与组建的审核、协调、组织和管理工作。订单班由

各系负责提出开发与组建，教务处、学生工作处和招生就业处等相关部门按各自工作职

责参与开发与组建的相关工作。

（二）各系联系的订单培养计划应按本管理办法规定的程序执行，协议须报教务处审

核通过方可执行。

（三）组建的订单班在招生阶段应在招生简章和招生网站上让学生充分了解用人单

—９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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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情况及其所提供的工作岗位、工作地域、薪酬待遇等事项，以及本办法相关要求和规

定，以便于学生进行选择。

（四）订单班命名由双方共同确定，原则上以用人单位名称或体现用人单位特征的关

键词冠名，并要求规范使用订单班名称，不得随意修改。

第五章　订单班学生管理

第五条　订单班学生受企业和学院双重管理。学院管理职责主要由各系承担，各系

必须安排专人担任班主任负责班级管理工作，并做好与订单企业的协调沟通工作。

第六条　订单班组建后，有条件的系可安排专门教室作为订单班集中学习点。根据

企业需求，可以选择在门口挂“订单班”牌匾，并在教室营造企业文化氛围。

第七条　对参加订单班学生的基本要求

（一）符合用人单位规定的各项条件；

（二）高考分数达到规定的录取线；

（三）行为举止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

第八条　订单班学生权利

（一）了解订单班合作企业的情况及具体要求；

（二）参加订单班的理论及实践教学；

（三）参加企业安排的福利性活动安排；

第九条　订单班学生义务：

（一）遵守学院及所在系制定的规章制度，认真学习，完成订单班的学习任务并诚实

接受学校和合作单位的考核；

（二）订单班学生要接受企业的工作安排，服从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

（三）订单班学生要按要求到所在企业进行顶岗实习，顶岗实习鉴定计入实习考核学

分。

（四）订单培养结束后，学员通过企业的考核，服从分配，按时上岗，与合作单位签订

相关的劳动合同。

第六章　订单班教学管理

第十条　订单培养方案的制订与执行

（一）教务处负责全院订单班培养方案的制定与执行的审核、协调、组织和管理工作。

（二）订单培养方案由组建订单班的系负责制订，教务处参与相关协调工作。

（三）订单培养方案由各系与合作单位共同制订。订单培养方案应以合作单位的需

求为主，结合我校对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制订。

（四）订单培养方案的执行按我校现行管理办法执行，涉及到合作单位的事项，应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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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合作单位协商后办理。

第十一条　订单班教学计划应经教务处审核、教学主管院长批准后方可执行。

第十二条　订单班纳入学院正常教学管理。

第七章　订单班项目变更与终结

第十三条　校企合作订单班根据校企双方签订的协议执行，如遇突发需要项目变更

与终止的情况，按已签订的协议履行校企双方的责任。

第八章　其他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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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教研室主任选聘管理办法

鲁电职院教字
!

２０１９
"

７０号

　　教研室是按专业或学科（课程）设置的教学基层组织，担负着教学、课程建设、教学研

究与改革、师资队伍建设、教材建设等重要任务。为了充分发挥教研室在教学中的作用，

结合学校实际情况，每个教研室设主任一名，选聘及管理办法如下。

一、任职资格

１．拥护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师德师风高尚，遵守《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

十项准则》。

２．熟悉现代高职教育规律，认真贯彻学校的办学思想和办学理念，有强烈的事业心

和奉献精神。

３．有较深的学术造诣，学风严谨，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科研工作经验，有一定的组织

工作能力，能团结、组织本教研室成员完成工作任务。

４．原则上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

５．在我校从事教学工作五年以上的骨干教师、专业带头人、特聘专家、名师可放宽限

制。

二、聘任程序

１．教研室主任由教研室全体教师民主推荐（每个教研室限１人），经系（部）党政联

席会研究通过后确定推荐人选，系（部）向教务处提交《教研室主任申请表》和《教研室主

任选聘汇总表》。

２．教务处汇总后，进行资格审查，形成拟任教研室主任人员名单。

３．组织人事处、教务处根据拟任教研室主任人员名单组织测评，将测评结果提交院

长办公会研究。

４．院长办公会研究并确定人选。

５．公示。公示期为５个工作日，无异议后由院长聘任，教务处、组织人事处备案。

６．教研室主任聘期为三年，考核合格可续聘。

７．每个聘期结束后，学校组织教研室主任选聘。

三、管理考核

１．教研室主任按照学校《教研室工作管理制度》（文件编号：ＺＹ／ＪＷＣ－１４）开展各项

工作，是教研室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２．教研室主任的考核由系（部）负责，学校进行复核，每年考核一次。考核根据《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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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室主任考核标准》，按照教研室主任的工作业绩进行评价，形成《教研室主任考核表》，

报学校教务处存档。

３．各系（部）从包干经费中给予教研室主任一定补助。

４．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学校有权解聘：

（１）违反《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的；

（２）发生教学事故的；

（３）考核不合格的。

本办法从颁布之日起实施，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１．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教研室主任申请表

２．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教研室主任选聘汇总表

３．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教研室主任考核标准

４．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教研室主任考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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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教研室主任申请表

系部 教研室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学位 专业技术职务 来校工作日期

□骨干教师　□专业带头人　□教学名师　□特聘专家

近三年考核

教研室

成员

意见

　　　　　教研室全体成员同意推荐　　　担任本教研室主任。

教研室成员签字：

年　　月　　日

系部

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

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学校

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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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２：

山
东
电
子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教
研
室
主
任
选
聘
汇
总
表

系
部

教
研
室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学
历
／学
位

职
称

来
校
工
作
日
期

骨
干
／带
头
人
／名
师
／专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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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附
件
３：

山
东
电
子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教
研
室
主
任
考
核
标
准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考
核
标
准

Ａ
档

Ｃ
档

分
值

１．
制
度

建
设

（
１０
）

１．
１

工
作
制
度

１．
建
立
健
全
的
教
研
室
工
作
制
度
，
包
括
会
议
制
度
、
集

体
备
课
制
度
、
听
评
课
制
度
、
教
学
检
查
制
度
、
教
学
档
案

制
度
、
考
勤
登
记
制
度
等
，
且
执
行
情
况
好
。

１．
教
研
室
工
作
制
度
较
完
善
，
但
执
行
情
况
一
般
。

４

１．
２

计
划
总
结

１．
有
详
细
的
教
研
室
学
期
及
学
年
工
作
计
划
及
总
结
，
并

认
真
按
照
计
划
安
排
部
署
教
研
室
的
工
作
。

１．
有
教
研
室
学
期
工
作
计
划
及
总
结
，
贯
彻
落
实
情
况
一

般
。

６

２．
教
研

室
活
动

（
１０
）

２．
１

活
动
计
划

１．
每
学
期
有
教
研
室
活
动
计
划
，
组
织
教
师
积
极
开
展
形

式
多
样
的
活
动
。

１．
有
学
期
教
研
室
活
动
计
划
，
落
实
情
况
一
般
。

２

２．
２

活
动
开
展

１．
活
动
形
式
多
样
、
主
题
明
确
、
效
果
突
出
；

２．
每
学
期
教
研
专
题
的
研
讨
交
流
达
到
６
次
；

３．
活
动
记
录
详
细
完
整
。

１．
活
动
形
式
单
一
；

２．
每
学
期
教
研
专
题
的
研
讨
交
流
达
到
３
次
；

３．
有
活
动
记
录
。

４

２．
３

活
动
成
效

１．
活
动
达
到
预
期
成
果
，
在
校
网
等
宣
传
４
次
，
影
响
广

泛
；２
．活
动
之
后
有
总
结
、
有
反
馈
。

１．
活
动
预
期
成
果
达
成
情
况
一
般
，
在
校
网
等
宣
传
２

次
。

４

３．
专
业

课
程

建
设

（
２０
）

３．
１

专
业
建
设

１．
有
专
业
建
设
规
划
，
并
按
进
度
逐
项
落
实
；
２．
起
草
或

修
订
本
专
业
教
学
计
划
，
科
学
合
理
，
符
合
人
才
培
养
要

求
。

１．
有
专
业
建
设
规
划
；
２．
起
草
或
修
订
本
专
业
教
学
计

划
。

５

３．
２

课
程
建
设

１．
有
课
程
建
设
规
划
，
主
干
课
程
明
确
，
并
按
进
度
逐
项

落
实
；２
．课
程
教
学
大
纲
齐
备
且
规
范
。

１．
有
课
程
建
设
规
划
，
主
干
课
程
明
确
；
２．
课
程
教
学
大

纲
不
全
且
编
写
不
规
范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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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考
核
标
准

Ａ
档

Ｃ
档

分
值

３．
专
业

课
程

建
设

（
２０
）

３．
３

课
程
改
革

１．
针
对
授
课
情
况
每
学
期
举
行
学
生
座
谈
会
或
问
卷
调

查
３
次
，
有
详
细
记
录
；

２．
能
够
针
对
问
题
进
行
课
程
改
革
，
有
课
改
成
果
。

１．
针
对
授
课
情
况
每
学
期
举
行
学
生
座
谈
会
或
问
卷
调

查
１
次
，
有
记
录
；

２．
能
够
进
行
课
程
改
革
。

５

３．
４

课
程
资
源

１．
选
用
优
秀
教
材
（
含
国
家
规
划
教
材
等
）
，
流
程
规
范
；

２．
组
织
编
写
教
材
、
实
验
实
习
指
导
书
、
教
学
参
考
书
、
课

程
资
源
、
课
件
等
３
项
。

１．
选
用
优
秀
教
材
（
含
国
家
规
划
教
材
等
）
；

２．
组
织
编
写
教
材
、
实
验
实
习
指
导
书
、
教
学
参
考
书
、
课

程
资
源
、
课
件
等
１
项
。

５

４．
教
学

常
规

管
理

（
４０
）

４．
１

教
学
任
务

１．
积
极
承
担
、
合
理
安
排
教
学
任
务
，
及
时
为
教
学
部
门

提
供
任
课
教
师
（
含
实
习
、
毕
业
设
计
指
导
教
师
）
、
监
考

教
师
。

１．
能
合
理
安
排
教
学
任
务
。

５

４．
２

教
学
规
范

１．
按
时
上
交
教
学
常
规
等
资
料
，材
料
齐
全
、规
范
、质
量
高
；

２．
每
位
教
师
严
格
遵
守
教
学
规
范
，
实
验
实
训
指
导
到

位
，
教
学
秩
序
好
。

１．
教
学
常
规
等
教
学
资
料
齐
全
；

２．
每
位
教
师
严
格
遵
守
教
学
规
范
，
实
验
实
训
指
导
基
本

到
位
，
教
学
秩
序
一
般
。

５

４．
３

教
学
检
查

１．
有
教
研
室
教
学
检
查
制
度
且
落
实
良
好
；

２．
严
格
遵
守
工
作
纪
律
，
全
年
无
教
学
事
故
。

１．
有
教
研
室
教
学
检
查
制
度
；

２．
全
年
无
重
大
教
学
事
故
。

５

４．
４

教
学
环
节

１．
每
位
教
师
完
全
遵
守
教
学
工
作
规
范
要
求
，
对
学
生
作

业
次
数
和
完
成
情
况
有
专
门
记
载
，
每
两
周
安
排
辅
导
答

疑
１
次
；

１．
每
位
教
师
基
本
遵
守
教
学
工
作
规
范
要
求
，
对
学
生
作

业
次
数
和
完
成
情
况
有
记
载
；

２

２．
期
中
检
查
按
要
求
认
真
执
行
，
按
时
上
交
材
料
；

２．
期
中
检
查
按
要
求
认
真
执
行
，
按
时
上
交
材
料
；

４

３．
教
研
室
人
均
调
课
不
超
过
４
学
时
。

３．
教
研
室
人
均
调
课
不
超
过
８
学
时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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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考
核
标
准

Ａ
档

Ｃ
档

分
值

４．
教
学

常
规

管
理

（
４０
）

４．
４

教
学
环
节

４．
期
末
按
时
认
真
出
卷
，
试
卷
批
改
及
时
规
范
，
试
卷
分

析
到
位
；

４．
期
末
按
时
出
卷
，
试
卷
批
改
及
时
，
有
试
卷
分
析
；

２

５．
成
绩
按
时
录
入
且
无
差
错
。

５．
成
绩
录
入
无
差
错
。

２

４．
５

听
课
情
况

１．
每
位
教
师
听
课
次
数
达
到
２
周
１
次
；２
．组
织
１
次
面

向
本
系
部
的
教
学
观
摩
活
动
，
并
能
在
教
研
活
动
中
予
以

评
议
。

１．
每
位
教
师
听
课
次
数
达
到
每
４
周
１
次
；２
．组
织
１
次

面
向
本
系
部
的
教
学
观
摩
活
动
，
有
评
议
。

６

４．
６

教
学
效
果
１．
学
生
评
教
平
均
分
在
９．
８
分
以
上
。

１．
学
生
评
教
平
均
分
在
９．
４
分
至
９．
６
分
之
间
（
含
９．
４

分
）
。

５

５．
研
究

实
践

（
１０
）

５．
１

教
科
研

１．
获
教
研
、
科
研
课
题
或
项
目
立
项
３
项
及
以
上
；
２．
年

人
均
公
开
发
表
论
文
０．
３
篇
。

１．
获
教
研
、
科
研
课
题
或
项
目
立
项
１
项
及
以
上
；
２．
年

人
均
公
开
发
表
论
文
０．
１
篇
；

５

５．
２

实
践
教
学

１．
有
实
习
实
训
基
地
建
设
规
划
，
并
按
时
组
织
实
施
；
２．

积
极
参
与
比
赛
，
在
各
类
教
师
比
赛
、
学
生
比
赛
中
获
奖

３
项
。

１．
有
实
习
实
训
基
地
建
设
规
划
；２
．积
极
参
与
比
赛
，
在

各
类
教
师
比
赛
、
学
生
比
赛
中
获
奖
１
项
。

５

６．
队
伍

建
设

（
１０
）

６．
１

教
师
培
养

１．
有
教
师
进
修
培
养
及
新
教
师
培
养
计
划
，
并
逐
步
实

施
；２
．教
师
诊
改
参
加
率
１０
０％
。

１．
有
教
师
进
修
培
养
及
新
教
师
培
养
计
划
，
实
施
情
况
一

般
；２
．教
师
诊
改
参
加
率
９０
％
。

４

６．
２

外
聘
教
师

１．
外
聘
教
师
按
要
求
聘
任
到
位
，
且
管
理
良
好
；
２．
学
生

评
教
平
均
分
在
９．
７
分
以
上
。

１．
外
聘
教
师
按
要
求
聘
任
到
位
；２
．学
生
评
教
平
均
分
在

９．
３
分
至
９．
６
分
之
间
（
包
含
９．
３
分
）
。

４

６．
３

团
队
风
貌

１．
教
研
室
各
项
工
作
到
位
、
不
推
诿
、
氛
围
和
谐
、
队
伍
精

神
风
貌
好
。

１．
教
研
室
团
结
、
协
作
，
工
作
状
态
良
好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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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考
核
标
准

Ａ
档

Ｃ
档

分
值

附
加
项

７．
１

加
分

１．
教
学
成
果
奖
国
家
（
省
级
）
级
：
特
等
奖
加
３０
（
２０
）
分
，
一
等
奖
加
２０
（
１０
）
分
，
二
等
奖
加
１０

（
５）
分
；

２．
“
万
人
计
划
”
教
学
名
师
、
全
国
高
校
黄
大
年
式
团
队
、
全
国
教
师
创
新
团
队
每
项
加
３０
分
；

３．
指
导
世
界
技
能
大
赛
、
全
国
职
业
院
校
技
能
大
赛
、
中
国
“
互
联
网
＋
”
大
学
生
创
新
创
业
大
赛
、

“
挑
战
杯
”
全
国
大
学
生
课
外
学
术
科
技
作
品
竞
赛
和
中
国
大
学
生
创
业
计
划
竞
赛
国
家
（
省
级
）

级
：
一
等
奖
加
２０
（
１０
）
分
，
二
等
奖
加
１０
（
５）
分
，
三
等
奖
加
５（
２）
分
；

４．
全
国
职
业
院
校
教
学
能
力
比
赛
国
家
（
省
级
）
级
：
一
等
奖
加
２０
（
１０
）
分
，
二
等
奖
加
１０
（
５）
分
，

三
等
奖
加
５（
２）
分
。

１．
团
体
项
目
前
五
位
所

在
教
研
室
可
加
分
（
按

位
次
，
加
分
值
乘
以
系

数
１、
０．
８、
０７
、
０．
６、
０．

５ ，
每
项
目
每
教
研
室
只

加
分
一
次
。
）
；

２．
每
项
以
最
终
取
得
同

类
最
高
成
果
加
分
。

７．
２

减
分

１．
严
重
教
学
事
故
减
３０
分
／次
，
一
般
责
任
性
教
学
事
故
减
２０
分
／次
，
通
报
批
评
减
１０
分
／次
。

２．
教
研
室
承
担
的
立
项
建
设
项
目
无
正
当
理
由
验
收
不
合
格
、
中
止
建
设
，
或
在
后
续
建
设
检
查
中
取
消
资
格
的
，
相
关
教
研

室
每
次
扣
１０
分
。

注
：１
．每
个
二
级
指
标
都
有
相
应
的
分
值
和
权
重
，
权
重
分
为
Ａ
、
Ｂ、
Ｃ、
Ｄ
四
个
等
级
，
对
应
１、
０．
８、
０．
６、
０．
４，
每
项
得
分
为
分
值
×
权
重
。

２．
附
加
项
累
计
加
分
最
高
不
得
超
过
３０
分
，
每
项
以
最
终
取
得
同
类
最
高
成
果
加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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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４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教研室主任考核表
系部：　　　　教研室：　　　　教研室主任：　　　　日期：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业绩分条列举

评价等级

Ａ Ｂ Ｃ Ｄ

１．制度
建设

１．１工作制度

１．２计划总结

２．教研
室活动

２．１活动计划

２．２活动开展

２．３活动成效

３．课程
建设

３．１专业建设

３．２课程建设

３．３课程改革

３．４课程资源

４．教学
常规

管理

４．１教学任务

４．２教学规范

４．３教学检查

４．４教学环节

４．５听课情况

４．６教学效果

５．研究
实践

５．１教科研

５．２实践教学

６．队伍
建设

６．１教师培养

６．２外聘教师

６．３团队风貌

附加项
７．１加分

７．２减分

考核结果：□优秀　　　□合格　　　□不合格 总分：

—０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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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室意见

（全体教研室成员签字）

以上业绩材料信息真实准确，教研室全体成员认可考核评价

结果。

年　　月　　日

系部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学术委员会

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１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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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专业设置管理办法

鲁电职院教字
!

２０１９
"

１０１号

　　为促进我院高职教育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的协调发展，规范专业设置工作，根据教

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设置管理办法》（教职成〔２０１５〕１０

号，以下简称《办法》）、《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２０１５年）》（教职

成〔２０１５〕１０号，以下简称《目录》）的有关规定及《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设适应经

济社会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意见》（鲁政发〔２０１２〕４９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贯彻落实鲁政发〔２０１２〕４９号文件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鲁政

办字〔２０１３〕１２６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发〔２０１４〕１９号文件进一步完善现代

职业教育政策体系的意见》等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专业设置的基本原则

１．需求性原则：设置的专业必须符合学校 ＩＴ办学定位，贯彻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主

体、机电技术和现代服务技术为两翼的“一体两翼”发展思路。主动适应山东省信息技术

产业转型升级发展需要，必须有相对稳定的人才需求量。

２．优先性原则：学院优先考虑设置能体现我院专业特色与定位、发挥学院办学整体

优势的专业，以及行业和区域发展急需的、重点支持的专业。

３．合理性原则：设置专业应立足于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形成合理的专业结构与布局，

有利于提高办学效益，推进学院教育教学改革。

４．发展性原则：设置专业应符合技术发展的趋势，应对所属专业群的发展起到重要

的支撑作用或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二、专业设置的基本条件

１．专业设置要在教育部２０１５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

录》与《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设置管理办法》等政策的指导下进行。

２．符合学院办学指导思想、发展规划及专业建设规划，有详尽可行的人才需求论证

报告，有完整、明确的专业定位与建设规划。

３．申报新设置专业需有一个以上大中型企业的校企合作为依托，合作形式可以是

签订校企合作协议或者订单班培养协议等。

４．已制订出符合专业培养目标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专业教学计划及其它必需的

教学规范性文件。

５．具备基本的师资条件，能配备完成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所必须的教师队伍及教

—２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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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辅助人员。专业负责人一般应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生师比满足办学水平评估标准

（１８：１），有本专业详细的师资队伍建设规划。

６．具备该专业必需的理论、实践教学场所等教学设施，已有实训条件能满足１－２年

级专业基础课及部分专业课的教学；在次年招生前应建成能承担大二所开设全部专业课

的实验实训室。有完整、明确的实训条件建设规划。

７．申请增设的新专业所属专业类应与本系已有的专业类别相一致，如新增专业所

属专业类属于我校新增的专业类别，在申报之前应通过学院审批。

８．通过现有专业扩大招生，拓宽专业服务面向，以及通过增设专业方向等途径基本

满足人才培养所需的，不得再设置新的专业。

９．年招生规模一般不低于３０人（艺术类专业按有关规定执行）。

三、专业设置申报程序及提交的申报材料

专业设置管理由学院教务处统一管理，以系为单位统一申报。

（一）申请专业设置的程序

１．每年１０月底前，各系组织专业教师讨论，根据目前地区及行业发展情况，结合学

校现有软硬件情况，从教育部颁布的《目录》中拟定出需新增设的专业，上报教务处备案。

２．１１月～次年３月，各系组织骨干教师和就业管理人员对拟开设专业进行人才需

求调研，调查对象主要包括政府、行业协会、企事业单位、同类院校及毕业生等。调查形

式以深入企业和社会，进行座谈、专访为主，并由专业教师详细填写调查记录。

对已开设的专业，也应同时对人才数量和质量需求情况及毕业生工作情况进行调

研，以便能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人才市场需求变化为导向适时调整专业结

构。

３．组织教师对调查结果进行专门的分析与整理，于次年３月中旬完成人才需求和

毕业生跟踪调查报告的撰写。

４．各系组织召开人才需求论证会和办学基本条件论证会。

人才需求论证会和专业办学基本条件论证会由申报系提出论证方案，组织有关专家

论证。

人才需求论证会专家一般不少于７人，论证专家应包含用人单位人员、行业专家和

学院招生就业等有关职能部门人员。

专业办学基本条件论证会由相关专业专家和学院教务、人事、资产等有关职能部门

参加，校外专家应不少于３人。

５．４月１日前，各系向教务处提出设置新专业申请，并递交申报材料。

６．教务处初审，并提出初审意见。

７．教务处牵头组织学校专业设置论证会，形成评议意见交院长办公会讨论。

８．学院办公会讨论通过，并报省教育厅。

—３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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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递交的申报材料

１．山东省高职（专科）专业设置填报表（附件１）

２．关于设置专业的调研报告

３．关于设置专业的论证报告

四、专业方向申报条件及程序

（一）专业方向的申报条件

１．拟申报专业方向所依托的专业必须是专业历史久、师资力量强、教学质量较高、

教学基础条件较好的优势专业或特色专业。

２．拟申报专业方向应与所依托专业有较强的专业关联性，具备相同的专业基础课

模块；有相近的职业、岗位面向，并提供详实可信的人才需求论证报告。

３．有拟申报专业方向的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等教学规范性文件。

４．拟申报的专业方向必须在依托原有专业基础上，拥有完成该专业方向教学计划

所必需的师资队伍，申报条件和新专业申报相同。

５．具备该专业方向必需的相应教学设施，如实验室及仪器设备、图书资料、实习基

地、实训场所等办学基本条件，申报条件和新专业申报相同。

（二）申报程序

专业方向的申报比照专业设置程序进行，审核批准后列入学院专业目录。

五、新设置专业招生条件

本年度申请新设置的专业，如需次年分配招生计划，需满足下列条件：

１．已通过省教育厅专业备案申批的专业。

２．应制定出详细的实训条件配置需求计划，于次年７月底招生计划实施前完成设

备的采购安装；满足本专业前两年教学工作需要。

３．制定出具体可行的用人计划，且人员能于次年７月招生计划实施前到位。

六、专业调整与撤销

１．各系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需求变化，调整已设置的专业，填写附件２：《山

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优化淘汰专业申请表》，并提交调整专业的调研报告和论证报告，调

整专业程序按新专业设置申报程序进行。

２．对连续３年实际报到人数低于１５人，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６０％的专业，应暂停

招生；已暂停招生的专业若需重新恢复招生，需按新专业设置申报程序进行。

３．对连续三年不招生的专业各系应及时申报撤销。由所在系部写出书面报告，申

述停办理由，填写附２：《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优化淘汰专业申请表》，教务处组织向省

教育厅履行专业撤销备案手续。

４．对不满足专业撤销条件，各系主动提出撤销申请的，申请系应组织召开由全体专

业教师参加的论证会，形成撤销意见，经系部党政联席会讨论通过后报学院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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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业管理

１．各系应重视对批准设置的新专业（或专业方向）的建设和管理，不断促进教学条

件的完善和教学质量的提高。

２．对新设置的专业，２年后应达到普通专业建设标准。

３．对已开设的专业，学院定期组织进行专业诊改，对连续两次诊改排名最后一名且

招生人数连年降低的专业，予以调整撤销。

４．各系应根据人才市场需求变化适时调整专业招生数量，保持专业良性发展。

八、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１．山东省高职（专科）专业设置填报表

２．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优化淘汰专业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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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山东省高职（专科）专业设置填报表

　　　　学校名称（盖章）：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所属专业大类及专业类：

修业年限：

报送时间：

专业负责人：

联系电话：

山东省教育厅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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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报 要 求

一、本表用Ａ３纸型打印后骑缝装订。

二、各专业应分别装订成册、软皮平装。

三、表格均可另加页。

四、填写内容真实、准确。

—７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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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增设专业填报表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修业年限
所属专业大类

及专业类

本校已设的相近

专（本）科专业及

开设年份

学校招生面向

专业服务方向
拟首次招生

时间及招生数

计划发展规模
师范专业标识

（师范Ｓ、兼有Ｊ）

所在院系名称

校专业建设

指导委员会

意见

（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专业名称及代码按教育部公布的《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２０１５年）》填写。

—８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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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学校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学校地址

邮政编码 学校网址

学校占地面积（
"

） 校舍建筑面积（
"

）

馆藏图书数（册）
仪器设备总值

（万元）

专任教师数（人）
“双师型”教师

占专业教师比例

专业教师数（人）
开始举办高职

（专科）教育时间

在校生数（人）
已设高职（专科）

专业数（个）

已有专业大类

□农林牧渔大类 □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 □能源动力与材料大类
□土木建筑大类 □水利大类 □装备制造大类
□生物与化工大类 □轻工纺织大类 □食品药品与粮食大类
□交通运输大类 □电子信息大类 □医药卫生大类
□财经商贸大类 □旅游大类 □文化艺术大类 □新闻传播大类
□教育与体育大类 □公安与司法大类 □公共管理与服务大类

现设高职高专专业情况

专业名称 设置时间 学　制 在校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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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应包括增设专业的主要理由、专业筹建情况、学校专业发展规划及人才需求预测情

况方面，一般不超过１０００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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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人才培养方案

（应包括培养目标，基本要求（含素质要求、能力要求、知识结构要求等），修业年限，

主要课程，主要实践实训教学环节和教学计划等内容，一般不超过２０００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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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专业负责人简介

姓名
性别 专业技术职务 第一学历

出生年月 行政职务 最后学历

第一学历和最后学历

毕业时间、学校、专业

主要从事工作

与研究方向

工

作

简

历

最具代表

性的教学、

技术开发、

科研成果

序号 成果名称 等级及签发单位、时间 署名位次

１

２

３

４

目前承担

的主要教

学工作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人数 学时 课程性质 授课时间

１

２

３

４

学校教学

管理机构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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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６．
主
要
专
业
教
师
基
本
情
况

序
号

姓
名

性
别

出
生
年
月

专
业
技
术

职
务

最
后
学
历
毕
业

学
校
、
专
业
、
学
位

是
否
“
双
师
型
”

教
师

现
从
事
专
业

拟
任
课
程

专
职
／兼
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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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办学条件情况

专业实训

教学环境

与设备

（不超过３００字）

专业实习

实训基地

情况

（不超过３００字）

专业图书

资料情况

（不超过３００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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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申报教育类专业情况表

办学基础
（教育类专业办学经历）

附属学校

（幼儿园）

设置情况

该专业校

内实训场

所建设及

规划情况

（如学前教育：学前儿童语言教育实训室、学前儿童社会教育实训室、学

前儿童健康教育实训室、儿童科学活动观察实训室、学前儿童音乐教育

实训室、儿童行为观察实训室、婴幼儿卫生保健室、幼儿园游戏与教学实

训室、美术（手工）制作实训室、形体教室、数码钢琴室、微格教室、奥尔夫

音乐教育实训室、蒙台梭利教室、幼儿园模拟教室等功能性教室等）

该专业

经费保障

情况

拟开展的

指导工作

指导院校名称

（指导工作的初步规划、举措）

（拟申请举办教育类专业的高职院校，须联系确定指导院校，指导院校应为

师范类本科或专科院校。专业审批后３个月内，须将《指导院校专业建设建
议书》、《指导院校专业建设协议书》报送教师工作主管处室）

备注：可另加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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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医药卫生、公安大类及司法技术类专业相关部门意见

（应写明有关部门对增设专业的意见，有关部门出具的公函附后装订）

备注：非医药卫生、公安大类及司法技术类专业装订成册时无需打印装订此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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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优化淘汰专业申请表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所属系部
所属专业群及

其相近专业

专业招生面向
优化方式

（撤销／停招／调整）

修业年限
首次招生时间

及招生数

近三年招生、

录取、报到人数

近三年毕业生

就业率情况

优化淘汰专业的

主要理由

教研室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专业建设指导

委员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系（部）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备案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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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学分制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鲁电职院教字〔２０１９〕１０５号

实施学分制管理是一项系统改革工程，对推进高职院校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进一步调动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

门人才，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等具有重要促进作用。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

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和《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年）》提出“建立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推动专科高等职业院校逐步实行学分制”。

山东省《关于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意见》中指出“进行学分制改革，形成学生自主选

择专业、课程、学习进程和任课教师的机制，建立与学分制相配套的学生管理、教师评价

等制度体系”。

学校高度重视学分制改革工作，按照省教育厅《关于加快推进高等职业院校学分制

改革的通知》和《山东省物价局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教育厅关于优化高校收费政策的通

知》要求，合理制订《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高职）学分制管理实施方案》，并决定从

２０１８年入学全日制高职学生始全面实施。

第一部分　指导思想

学分制是以选课为前提，以学生取得的学分数计算学生学习量、用学分绩点衡量学

习质量、以达到基本毕业学分作为学生毕业主要标准的教育教学管理制度。实施学分制

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改革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管理模式，体现以人为本、以学生为

中心的现代教育理念，优化学生知识结构与人才培养过程，贯彻因材施教原则，重视学生

个性发展，发挥学生的兴趣特长，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全面提升学生的就业能力。

学校加快各类教学资源建设，丰富课程资源，深化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修订学分制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与学分制管理相适应的教学管理、收费管理、教师管理、学生管理、

学籍管理、选课管理、实验室管理、成绩管理、教学质量管理等规章制度，确保学分制改革

顺利进行。

第二部分　学制、修业年限和学期安排

一、学制

全日制普通专科，学制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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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业年限

实行弹性学习时间的学分制，修业年限３～５年（包括保留入学资格、休学、停学等时

间，下同）。在规定修业年限内，学生取得规定的总学分即可毕业；学生在基本修业年限

内未能修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的规定学分，可以延长修业时间，修业年限最

长为５年。

对有特殊原因、特别困难的学生，经学校批准可以勤工助学；因生病或创业等原因不

能连续完成学业，可实行间修制，允许中断学习，每次中断时间一般以１年，累计中断次

数不得超过２次。

三、实行两学期制

每学年分春、秋两个学期，每学期教学活动２０周左右，其中上课１６－１７周，集中实

践教学环节（课程）２－３周，考试或机动１周。劳动、军事理论、集中实践环节（实习或课

程设计）、毕业设计、跟岗实习、顶岗实习等集中的实践性教学环节安排在学期内，社会实

践与社会调查等安排在假期。

第三部分　课程结构与学分分布

一、学时要求

教学总学时数在２６００－２８００，平均周学时一般控制在２２－２８学时（凡有教育部发布

专业教学标准的专业，一并参考执行）。

二、课程结构与学分分布

１．课程结构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大类，选修课的比例应在总课时的１５至２０％，所

占学分比例一般约为８：２。必修课学分与选修课学分不可跨类替代。

２．必修课是根据专业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要求学生必须修读的课程和实践性教育

教学环节，包括公共基础课程、专业群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和集中实践教学环节、顶

岗实习等。

３．选修课包括专业拓展课（专业选修课）和综合素质课程（公选课）。专业拓展课

（专业选修课）是根据岗位需求和专业方向，深化、拓展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课程，学生必须

根据本专业的知识体系和自身实际，在本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限选课程范围内选择修读

多门课程；综合素质课程（公选课）是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职业素养、培养和发展个

性特长，由学生根据个人兴趣和实际需要自主选择修读的课程。专业拓展课（专业选修

课）和综合素质课程（公选课）所占学分比例一般大于２：１，两者学分不可相互替代。课

程设置结构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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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课程设置结构

课

程

类

别

公共课程 专业课程 其他

公共基

础课程

综合素质

课程

（公选课）

专业群

基础

课程

专业核心

课程

专业拓展

课（专业

选修课）

集中实

践教学

环节

顶岗

实习

军训及入

学教育、

毕业教育

合计

学分

分布
３０－３４ ６ ４９－５８ １６ １４－２２ １８ ２ １４０－１５０

第四部分　学分与绩点

一、学分计算

１．根据专业特点，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所规定的学分总量控制在１４０－１５０学分，

学分的最小单位为０．５学分（２舍３入和７退８进）。

２．学分由课程学分、非课程学分组成。

（１）课程学分

课程学分是指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中确定的必修课和限选课学分，按照人

才培养方案中的相关规定执行。

（２）非课程学分

非课程学分包括创新创业实践学分、综合素质学分及其他可认定学分。本人提出申

请并出具有关证明材料，经指导教师（或组织部门）核实、学生所在系（部）签署意见后，

系部审核，相关活动主管部门确认后报教务处备案。具体认定与替换办法按照《山东电

子职业技术学院学分认定与替换管理办法（试行）》执行。

二、总学分

各专业应修课程总学分原则上控制在１４０—１５０学分以内。

三、学分绩点

１．成绩和学分绩点值的换算方法

—０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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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制成绩与成绩绩点的转换关系

百分制成绩 对应成绩绩点

１００ ５

９９ ４．９

…

…

…

…

６１ １．１

６０ １

低于６０ ０

补考通过 １

五级制成绩与成绩绩点的转换关系

五分制成绩等级 对应成绩绩点

优 ４．５

良 ３．５

中 ２．５

及格 １．５

不及格 ０

补考通过 １

注：（１）百分制成绩绩点转换公式：６０分至１００分之间，每门课程的成绩绩点 ＝（该课程成绩 －

５０）／１０。

（２）每门课程的学分绩点＝该课程的学分×该课程成绩绩点。

（３）平均学分绩点（ＧＰＡ）＝∑除公共选修以外的其他课程的学分绩点／∑除公共选修以外的其他

课程学分。平均学分绩点教务处负责统一计算。

２．平均学分绩点。平均学分绩点是评定奖学金、选拔学生干部、评选各类先进、免
修、推荐升学与就业等的重要依据。每学期结束及修业期满，应计算学生的平均学分绩

点。每门课程的考核成绩、学分、学分绩点，均应录入教学一体化服务平台，并填在学生

成绩登记表中。

第五部分　选　课

一、选课原则

１．学分制的核心是选课，充分体现学生学习的自主性，自主选择学习课程、学习进度
和任课教师。

２．学生修读课程的数量和顺序必须以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为依据，在学

业导师指导下按学期进行，有严格的先行后续关系的课程，必须先选先行课，再选后续

课。同一课程的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应同时选修。

３．对于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中每学期规定的必修课，学生必须修读。

４．必修课必须严格按照学期教学计划执行，必修课、选修课、集中实践教学环节（课

程）的学分不能相互替代或抵免。

５．思想政治理论课、大学体育课、军事理论课和集中实践教学环节（课程），不实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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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６．选课的数量应满足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每学期应达到的最低总学分要求，选

课学分一般在２５－３０学分之间。对最低不得少于１９学分，最高不得超过３２学分。

７．选修课学生不足２０人（专业学生人数小于２０的除外）时，原则上不开课，选了停

开课程的学生，可进行改选。

８．上课时间完全冲突的课程只能选择其中一门，局部冲突的课程，征得任课教师同

意，并经所在教学系部和开课教学系部审核，分管院长批准后，可免听其中一门课程冲突

部分的课时（规定不得自修的课程除外），但不得超过其课时的１／２，同时必须完成全部

作业、提交学习资料，并参加课程考核。考核合格才能取得相应学分。

９．综合素质课程（公选课）由教务处统一组织安排，网上公布，学生在网上选课，选修

总学分不得低于６学分（不含军事理论）。

１０．学生进入跟岗实习、顶岗实习之前，所在教学系部要对学生的选课情况进行全面

审核，凡必修课中有课程未获得学分者，或总学分达不到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要求

的，一般不得安排进入相应教学环节。

二、选课方法

１．选课前，学生必须详细了解本专业教学计划中关于必修课和选修课的开设情况及

本学期应修读的总学分。

２．专业选修课。专业选修课开课数与学生应修课程数至少按２：１比例开设。

３．专业必修课。学生按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规定的要求自主选择。

４．选课由学生通过学校选课系统进行，分初选、复选、退改选和确认选课结果四个阶

段。一般于每学期第１４周开始下学期课程的初选和复选。新学期前两周为退改选时

间，第三周为确认选课结果时间。选课一经确定，不得变更。

５．大学体育课。学生在第一、二学期必须按照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的安排修

读。

三、课程考核

１．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必须参加所选课程和实践性教学环节（课程）的考核，经考核

合格才能取得相应学分。

２．学生选课后在规定时间内未办理退课手续而不参加课程学习的，该课程成绩按

“零分”计。

３．学生未按学校规定办理课程选课手续的，不能参加该课程的学习和考核。

４．学生经批准自修某门课程或课程的部分内容的，须按时参加该课程的实验，按时

交作业，提交规定的学习资料，否则不允许参加考核。

５．列入教学计划的入学教育、认识实习、军事训练等实践活动课程，学生应写出调查

报告、总结等，经任课教师评价合格，开课教学系部审核通过，可计入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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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课程考核方式和成绩管理等按《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学年学分制学籍管理规

定》执行。

第六部分　免修、免听、补考与重修

一、免修

１．学生对培养方案规定的某一门课程已经修读过、成绩合格且获得学分不低于本培

养方案学分的，可以申请该课程免修；学生通过自学等途径确已掌握某一门课程内容，经

教务处协同学生所在学院、开课部门共同考核合格后可申请该课程免修。

２．可申请免修的课程以理论教学课程为主。思想政治理论课、形势与政策、体育课、

军事理论与训练等课程及实验环节的课程、独立实验课、实习不得免修。

３．学生申请课程免修，须在选课后填写《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免修课程申请表》，

经学生所在系与开课部门审核同意后，报教务处备案。

二、免听

１．学习成绩好、学习能力强的学生，经批准可以免听某一门课程的部分或全部内容。

２．学生在新学期开学后一周内，填写《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免听课程申请表》，经

课程开出学院审核同意后办理免听手续。

３．办理免听手续后，学生仍需完成课程的平时作业、平时测验、实践教学环节并跟班

参加课程正常考核，成绩合格者获得该课程学分。

４．学生因身体疾病或某种生理缺陷，经医院证明不宜上体育课者，可免予跟班上课，

但应参加学校和体育教师指定的其它体育项目的学习和锻炼，经考核合格给予相应的学

分和学绩分。

５．学生每学期免修或自修课程一般不超过４学分。

三、补考及重修

学生考试成绩不及格，可给予一次补考或重修。

１．必修课程不及格，可参加学校组织的一次补考。补考不及格者必须重修。选修课

程考试不及格，参加学校组织的一次补考，补考不及格的，可重修，也可改修其他课程。

２．补考课程成绩合格者以６０分计；重修课程按实际考试成绩重新评定，绩点也相应

按重修后的成绩重新评定。

３．补考、重修均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在每学期开学第一周内向所在教学系部申请、

办理各项手续。

４．重修课程考试不及格不再安排补考。

５．学生在规定学制时间内出现课程不及格（含毕业前重修考试），按结业处理。

６．重修采取跟班学习方式，一般不单独编班。重修时间和班级由学生根据当前学期

全校课表自主选择，但所选课程的学分和教学要求与本专业要求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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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跟班重修的学生应与听课班级同学同堂听课、同卷考试。若重修课程与正常课程

上课时间确实冲突且避不开，学生应征得任课教师同意办理免听手续，但不得超过总课

时的１／２，且应完成全部作业并参与平时（过程性）考核。

８．为保证学习质量，学生每学期重修的学分数和课程数一般不超过６学分（或２门

课）。

９．重修人数超过２０人的课程，将由学校统一安排开课。

四、缓考

学生因病或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参加考试，必须在考前向所在教学系部提出缓考的书

面申请（请病假须有医院证明），报教务处审核经批准后方能生效。

１．缓考课程的考试随下一年级学生同堂、同卷进行（或者随重修课程考试）。

２．缓考按正常考试评定成绩，缓考不及格或未参加者应申请重修。

第七部分　辅修

一、在学习上确有潜力及具有其它专长的学生，在修读注册专业（主修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的同时，可根据自身兴趣，按学校有关规定申请辅修另一个专业（称为辅修专业）。

二、学生在校期间只能辅修一个专业，且最长修读年限不因辅修而延长。

第八部分　收费管理

一、基本原则

１．学校试行学分制收费，学生完成学业所缴纳的学费总额不会高于原学年的学费总

额。

２．学分制收费，是指按专业注册学费和学分学费两部分计收学费的收费管理制度。

专业注册学费是指对不同专业收取的年度学费；学分学费是指以学生修读的学分为

计算基础收取的学费。

二、收费标准

专业注册学费由学校根据不同专业的生均培养成本、学生需求情况及承受能力等因

素制定并报省物价、财政部门核准后执行，不同专业的专业注册学费有所不同。具体计

算方法如下：

年度专业注册学费＝（基本学费总额－每学分学费标准 ×专业基本学分数）÷基本

修业年限。

学分学费按学生实际修读课程的学分数收取，学分收费标准不分专业，每学分８０

元。

专业注册学费按学生实际修读的学年计收，每学年按１０个月计算，不足１个月的按

１个月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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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部分毕业、结业与肄业

一、毕业

学生达到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分总数，以及学校设定的综合素质学分总数，

准予毕业，由学校颁发毕业证书。

二、结业（延长学制）

学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未达到毕业要求的，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如下选择：

１．按结业进行毕业结论认定的，结业后可在修业年限内，返校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

毕业总学分，可换发毕业证书，毕业时间按发证日期填写。

２．申请不进行毕业结论认定的，可在修业年限内延长学制，经继续学习达到毕业条

件的，颁发毕业证书，毕业时间按发证日期填写。在校时间达到最高修业年限仍未修满

毕业总学分的作永久性结业处理。

三、肄业

对退学学生，在校所修学分达本人人才培养方案总学分１／３的，应学生要求颁发肄

业证书；未达人才培养方案总学分１／３的，应学生要求发给写实性学习证明。

第十部分　附　则

一、本细则自发文之日起开始试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二、本细则在实施过程中，如与学校以前的规定不一致，以本细则为准；如与上级文

件有关规定不一致处，以上级文件为准。

三、本实施方案从２０１８年入学的全日制高职学生开始实施。

—５９３—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制度汇编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选课管理规定（试行）

鲁电职院教字〔２０１９〕１０６号

学生选课是实行学分制的关键环节，必须认真组织、精心设计。根据《山东电子职业

技术学院学籍管理规定》和我校学分制改革的特点，进一步规范我校选课工作，加强选课

管理，特制定本规定。

第一章　选课资格

第一条　凡我校按照国家招生政策和规定录取并已注册取得学籍的全日制学生，在

按国家和学校相关规定缴纳学费后，方可取得选课资格。本细则所称“学生”，指经上级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按照国家招生政策，以单独招生为主录取进入山东电子职业技

术学院（以下简称“学校”）学习的在校学生，包括Ｂ类计划主要招收退役军人，Ｃ类计划

主要招收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农民、在岗职工等。

第二章　选课原则与要求

第二条　选课是学生自主性学习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必须认真对待，并对自

己的选课行为负责。

第三条　专业教学计划是学生选课的重要依据。学生应该在教师指导下全面了解

本专业教学计划及其各项教学活动所规定的学分。教学计划内所列出的课程按教学要

求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大类。必修课是根据专业教学计划的要求，规定学生必须修读

的课程，学生必须修读该类的每一门课程并且通过考试取得相应学分。选修课是根据专

业教学计划的要求，为加强学生素质修养、拓宽职业领域、开阔视野、扩大就业面而开设

的供学生选修的课程，学生可根据本人的兴趣爱好及实际情况，在全校选择修读的课程，

并取得规定的学分。必修课学分与选修课学分不可跨类代替。

第四条　学生选课前，须按规定参加教学质量测评，并提交测评结果。

第五条　学生所选课程不能重复与雷同。学生应当按所选教学班参加课程的教学

活动，不能参加未选课程或未选教学班的学习和考核。

第六条　学生申请免听、免修的课程，必须履行选课手续，并按有关规定参加相关考

试。

第七条　基于教学资源的限制，选课须按先到先得的优先级次序生成。

第八条　学生入学后应该按照教学计划要求，首先修读必修的公共课和基础课。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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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期开始，学生可根据自己的情况在教师指导下制定个人学习计划进行选课。学生

选课应参照专业教学计划按学期进行，各系组织学业指导教师予以指导，首先保证必修

课，再选选修课；有严格先修后续关系的课程，应先选先修课再选后续课。选课应力求避

免上课时间冲突。

第九条　学生应在每学期规定的时间内，对下一学期的课程进行选择，如有特殊情

况多修或少修学分，由本人提出申请，需经院部分管院长批准，教务处备案。修读课程一

经选定，学生不得随意改选或退选。学生所选课程以教务处最终打印出的课程认定单为

准。

第十条　如果要求修读的人数不足２０人（特殊小班除外），则不开课，由教务处通知

相关系，各系通知相关学生改选其它课程。

第十一条　学生每学期（最后一个学期除外）修读的课程应在２０到３０学分之间。

符合如下条件的学生有资格选修超过３０学分的课程：

平均绩点值达到３．５，每学期可修读不超过４０学分的课程；

平均绩点值达到２．５，每学期可修读不超过３５学分的课程；

第十二条　免听与免修。

１．学生平均绩点值达到３．５以上可申请免听，但一学期内免听课程不得超过２门。

重修课程与新学期课程时间冲突时也可申请免听。免听课程可不跟班上课，但必须参加

平时测验和实践教学环节，按时完成教师布置的作业，参加跟班考试，成绩在及格以上者

方可获得该课程的学分。

２．学生因故跟下一年级修读时，其已修读的课程，成绩达到及格及以上者，可以免

修。

３．无论是免听还是免修，学生都必须事先提出申请，填写免听（修）申请表，经批准后

方为有效。

第十三条　必修课、军训、人文素质教育课、就业指导课等，没修读过的课程（已取得

相关技能证书者除外）均不得免听或免修；学生因生理原因不宜上体育课或参加军训者，

经县级以上医院证明，体育课由基础部体育教研室确认，教务处批准；军训课由医生证

明，报学生工作处批准后，参加其它特定课目训练，经考核及格，给予相应的成绩和学分；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入伍前已被普通高等学校录取并保留入学资格或者正在普通高等学

校就读的退役士兵，在校期间可以免修公共体育、军事技能训练和军事理论等课程，成绩

以９５记。

第三章　选课组织

第十四条　教务处负责统筹选课时间安排，做好选课前测试工作。开课系部负责选

修课程、时间和地点安排，确保开课资源可以满足选课学生的选读。各系负责组织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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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选课。

第十五条　在选课通知规定时间内，学生凭本人学号、密码登录学校教学服务一体
化平台进行选课。注意密码的妥善保管，未经授权不得使用他人学号密码进入选课系

统，不得代替他人选课。

第十六条　选课分为初选、补选
初选阶段：为意向选择阶段。学生可根据选课系统中公布的可选课程列表进行自由

选课。

补选阶段：因课程停开而没有选上课的学生可以在本阶段进行补选其他仍有余量的

课程。

第四章　选课的程序

第十七条　每学期第８周前，各开课系部根据教学执行计划，报送预选后拟开设课
程申请表，并根据教务处审核结果，确定开设课程和课堂、实验排课要求等，落实任课教

师，做好排课准备。

第十八条　第９－１２周内，各开课系部根据教务处确定的公共基础课、综合素质课
排课时间，并依据各专业特点编排专业课表。各系向学生公布选课资料（如专业教学计

划、选课流程图、课程简介和任课教师简介），并安排学业导师接受学生咨询，解答学生问

题。

第十九条　第１３－１４周内，各系组织学生进行初选。
第二十条　第１５周内，各开课部门根据学生初选结果向教务处报送拟新增开设课

程申请表，并根据审核结果，调整课堂容量，增开学生需求量大的课程，取消未达到规定

开课人数的课程。

无特殊原因不允许调整已选课程的任课老师及上课时间。教务处批量筛选正选结

果，剔除超出课堂容量的学生，公布正选结果，学生通过网上查询选课结果。

第二十一条　第１６周，学生对初选时漏选的课程或被筛选掉的课程进行补选。
第二十二条　第１７周，各系部根据补选结果，对个别课堂进行调剂和处理，同时处

理选课失败学生的选课工作。

第二十三条　第１８周教务处公布最终课程表，教师和学生可在教学一体化服务平
台中查询。

第二十四条　当学期新生选课工作按具体工作通知要求执行。
第二十五条　复学学生若错过选课时间，应在下学期开课两周内到教务处办理选课

手续。

第五章　辅　修

第二十六条　学习成绩优秀者可辅修第二专业。各系从２０１９级开始，在制定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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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教学计划时，同时制定其他专业学生辅修该专业课程的辅修教学计划，辅修教学计

划的课程一般为４－５门。学生在辅修前需由本人提出申请，经学生所在系部及开课院

部批准后，方可选修。

第二十七条　学生修完辅修教学计划所规定的课程并且成绩合格者，由学院统一颁

发辅修证书。

第二十八条　学生辅修不受课程、专业、院部的限制。

第六章　选修课考试

第二十九条　学生未办理选课手续，不论其参加学习、考试与否，都不能取得该课程

的学分。

第三十条　选修课考试缺考、违纪或作弊者，同必修课一样按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一条　选修课考试不及格不予补考，也不予记载成绩，学生可以视本人情况

重修该课程或改选其它课程，以便取得规定的选修课学分。

第七章　重修课的选课和考试

第三十二条　重修课程的选课安排在开课第一周内进行。学生应尽量保证重修课

程与新学期课程修读时间不冲突。若确实无法避免，可申请免听重修课程，但必须参加

平时测验和实践教学环节，按时完成教师布置的作业，参加跟班考试，成绩在及格以上者

方可获得该课程的学分。免听的重修课程亦应交纳重修费。未交重修费者，该课程考试

成绩无效。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各系部可依据本规定制定相关实施细则。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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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学分认定与替换
管理办法（试行）

鲁电职院教字〔２０１９〕１０７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全面推动学院素质教育工程实施，培育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育体系，

培养大学生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提高文化素质修养，促进人才培养质量全面

提升，结合学院学分制教学改革等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本细则所称“学生”，指经上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按照国家招生政策，以单独招

生为主录取进入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学校”）学习的在校学生，包括 Ｂ类

计划主要招收退役军人，Ｃ类计划主要招收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农民、在岗职工等。

第二条　学分认定是学院人才培养工作、素质教育、创新创业教育、学分制改革的重

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创新创业实践学分、综合素质学分。创新创业实践学分是指在学

院就读的全日制普通专科生在修业年限内，通过参加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取得成果后，经

学校认定所获得的奖励性质学分；综合素质学分是指学生参加各级各类文体活动或实践

活动并取得一定成绩所获取的学分。

认定的学分是可纳入学生毕业学分，可用以部分冲抵公共课、专业课、专业方向课或

公共选修课程学分。凡就读于学院的全日制学生，根据其在校（籍）期间开展的各类活动

和取得的各类成果，可申请学分认定。学生在获得学分认定的前提下，可申请免修课程

或替换不及格课程学分。

第二章　认定范围

第三条　可认定学分包括创新创业实践学分、综合素质学分及其他可认定学分。

（一）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范围

创新创业实践类型主要包括：专业技能竞赛和创新创业活动等；创新创业实践成果

主要包括：发表学术论文、获得知识产权、技能证书等。

认定范围如下：

１．专业技能竞赛：指由政府部门或其委托的行业权威机构组织的技能竞赛，以及由

学校、系部组织的各类技能竞赛。

２．发表学术论文：指在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与专业相关的论文，以及被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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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及以上政府机构举办的学术会议收录的论文。

３．获得知识产权：指获得发明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等。

４．技能证书：指经职业技能考核获得的各类职业资格证书（不含教学计划已列入的

职业资格证）。

（二）综合素质学分认定范围

综合素质学分认定范围包括思想素质、职业素质、文化素质、身心素质等。

１．思想素质模块

思想素质模块是指学生在理想信念、爱国主义、公民意识、法制规范和感恩诚信等方

面参加的学习教育与实践活动，如学生党课、学生团课、青马工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

观、纪念“五四”运动主题教育、“一二九”运动主题教育及见义勇为、拾金不昧等品德行

为。

２．职业素质模块

职业素质模块是指以就业为导向，贯穿于学生三年学习期，在专业认知、职业素养、

技术技能等方面的学习教育和实践，如企业生产观摩、校内外实验实训室参观、跟岗实

习、技术技能训练、技能大赛、自信演讲、礼仪大赛、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等。

３．文化素质模块

文化素质模块是指学生在科技、文化、艺术、人文等方面参加的学习教育与实践活

动，如科技发明、专利与软件著作、“挑战杯”竞赛、合唱比赛、歌手大赛、文艺演出、人文素

质基地参观等。

４．身心素质模块

身心素质模块是指学生在心理健康、体育、安全与防范等方面参加的学习与实践活

动，如运动会、篮球赛、“５·２５”大学生心理健康节、安全知识讲座、消防演练等。

（三）其他可认定学分认定范围

１．学生在校外实训基地进行的各类实习、学习活动。

２．学生在国内相关院校选修课程获得的学分。

３．学生在境外院校选修课程获得的学分。

第四条　学生在校期间，同一学生、同一项目不累计得分，只记该项目最高学分值。

集体奖项与个人奖项有重复的，取最高值计算学分，不重复计算。创新创业学分和综合

素质学分获得途径及学分核定标准见附件１《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创新创业学分认定

范围及标准》和附件２《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综合素质学分认定范围及标准》。

第三章　认定方式和程序

第五条　学分认定方式

学生提交申请，系部审核，相关活动主管部门确认后报教务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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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学分认定程序

１．学生申请：学生本人提交个人申请，填写《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学分认定申请

表》（附件４），并将相关证明材料电子版作为附件上交。

２．系部审核：系部依据本办法，组织人员对学生申报信息进行审核、认定，并至少公

示一周。对已通过学分认定的学生证明材料进行整理归档备查。系部将公示无异议的

学分认定申请表及相关材料分类汇总报送至相关活动主管部门。

３．职能部门确认：相关活动主管部门确认各系部审核的学分是否符合要求，确认后

反馈至各系部。

４．教务处备案：系部统一将活动主管部门确认后的《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学分认

定汇总表》（附件５）交教务处备案。

第七条　学分认定时间

各系部每学期１－４周集中组织对学生在上一学期所获可认定学分进行审核认定工

作。每年上半年第１１－１４周单独受理１次当年毕业班学生的学分认定。

第四章　替换原则和程序

第八条　学分替换原则

学生在已经获取足够创新创业实践学分、综合素质学分及其他可认定学分的前提

下，可以申请利用已认定的学分，一次性按１：１的比例替换不及格课程学分或申请课程

免修。

１．创新创业学分，只可替换具有相关性的专业课程或专业方向课程。专业课程或专

业方向课程与创新创业学分是否具有相关性，由各系部和专业所在教研室研究确定。

２．综合素质学分，只可替换具有相关性的公共课程和公共选修课程，课程与综合素

质学分的相关性，由学生素质教育委员会研究确定。

３．其他可认定学分可替换具有相关性的专业课程或专业方向课程，公共课程和公共

选修课程。专业课程或专业方向课程与其他可认定学分是否具有相关性，由各系部和专

业所在教研室研究确定。

４．被替换的专业课程或专业方向课学分不得超过专业课程或专业方向课总学分的

２０％，被替换的公共课程学分不得超过公共课程总学分数的２５％（公选课不限制）。

５．学生在校期间的专业核心课程原则上不得替换。

第九条　学分替换程序

１．学生申请：学生本人填写并提交《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学分替换申请表》（附件

６），并将相关证明材料电子版作为附件上交。

２．系部审核：专业教研室主任和系部主任根据人才培养方案要求，审核学生提交的

材料，签署明确意见。系部完成审核后，向教务处填报《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学分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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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表》（附件７），电子版同时报质量管理处备案。

３．教务处确认：教务处根据《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学分替换汇总表》，将学生的学

分替换信息录入系统，承认其学分。

第十条　学分替换时间

系部每学期５－８周集中受理学生学分替换申请，教务处于第１１－１４周将学分替换

信息录入系统。

第五章　工作要求

第十一条　各系部应成立“大学生学分认定和替换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总体方案制

定及学分认定终审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系部主任和书记担任，副组长由副主任和团总

支书记担任，组员由各系部确定。

第十二条　各系部“大学生学分认定和替换工作小组”，负责本系部各类学分认定、

资料汇总等工作。各系部每年定期向学生公示认定结果，接受监督，保证学分认定与替

换工作公平、公正、公开。

第十三条　文化与体育活动、实践活动和信息活动等主管部门制定创新创业学分、

综合素质学分级其他可认定学分获得途径及学分核定标准，并对系部认定学分情况进行

审核。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能认定学分：

（一）未经学校相关部门认可的项目、成果等。

（二）非法出版物刊登的文章或作品。

（三）提供的材料不齐全或弄虚作假。

第十五条　对在学分申报、认定过程中弄虚作假的学生、单位和管理人员，一经查

实，视同考试作弊或教学事故，按学校相关规定处理，同时取消该项目所得学分。

第十六条　教务处统筹，各系部每年３月和１０月对未完成学分要求的毕业班学生

提出预警。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对成果类别、级别界定、活动性质等有争议或本办法暂未涉及的其他事

项，由学分认定部门提出初审意见，提请学校教学工作指导委员会审议。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２０１８级实施学分制改革专业学生开始试行一届，本办法由教

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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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范围、标准与激励措施
一、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范围与标准

（一）专业技能竞赛、创新创业大赛认定标准

序号 竞赛类别 获奖等级 认定学分 认定标准及部门

１ １类

２ ２类

３ ３类

４ ４类

５ ５类（含校级）

一等奖 １０．０

二等奖 ７．０

三等奖 ５．０

一等奖（含特等奖） ７．０

二等奖 ５．０

三等奖 ３．０

一等奖（含特等奖） ３．０

二等奖 ２．０

三等奖 １．０

一等奖（含特等奖） ２．０

二等奖 １．５

三等奖 １．０

一等奖（含特等奖） １．５

二等奖 １．０

三等奖 ０．５

１．学生提供获奖证
书；教务处负责组织

认定；

２．竞赛类别的界定，
按《山东电子职业技

术学院学生技能竞

赛管理办法》和《山

东电子职业技术学

院创新创业大赛管

理办法》执行。

（二）发表学术论文认定标准

序号 论文级别 认定学分 认定标准及部门

１ ＳＣＩ、ＳＳＣＩ收录 １０．０

２
ＥＩ源刊，《中国科学》、《中国社会科学》、
《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８．０

３
《人大复印资料》全文录入、ＣＳＳＣＩ（核
心，Ｃ刊） ５．０

４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

报》理论版；ＣＳＳＣＩ（扩展刊，Ｅ刊）、北大
核心期刊、《人大复印资料》摘录

３．０

５ 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 １．０

６ 国际性学术会议收录 １．０

１．学生提供论文的原件
及复印件（含封面、目录、

正文、封底）；

２．高职教育研究室负责
组织认定。

１．学生提供论文的原件
及复印件（含封面、目录、

正文、封底）与收录证明；

２．高职教育研究室负责
组织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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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获得知识产权认定标准

序号 知识产权类别 认定学分 认定标准及部门

１ 发明专利 １５．０

２ 实用新型专利 ３．０

３ 外观设计专利 １．０

４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３．０

１．学生提供论文的原件及复印
件（含封面、目录、正文、封底）；

２．科研与社会服务中心负责组
织认定。

（四）技能证书

序号 知识产权类别 认定学分 认定标准及部门

１ 一级证书 ５

２ 二级证书 ３

３ 三级证书 ２

４ 四级证书 １．５

５ 五级证书 １

１．学生提供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２．教务处负责组织认定；
３．上岗证按四级证书记录。

（六）第一负责人与参与人员的分值认定

发表学术论文、获得知识产权的项目第一负责人所获分值分别按表２、表３和表４
计，其余学生按排名顺序依次递减０．５学分，最低按０．５分计。

二、创新创业实践学分激励措施

（一）缓考

学生参加创新创业实践与课程考试时间冲突时，可申请该门课程缓考。

（二）免听

学生参加创新创业实践内容或获得成果与所修课程内容相对应时，可申请该门课程

免听，但须参加期末考试。

（三）免修

学生获得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达２．０学分后，可获得公共平台课《职业生涯发展规划》
和《就业指导》的课程学分，无须参加期末考试；

（四）分数转换

免修和学分替换课程成绩的记载。依托创新创业实践学分免修和学分替换课程的

成绩，按照用于替换的认定总学分转换来记载。学生获得创新创业实践学分多于或等于

２倍被替换课程学分的，成绩记载为“９５”；多于或等于１．６倍而少于２倍的，成绩记载为
“９０”；多于或等于１．３倍而少于１．６倍的，成绩记载为“８５”；多于或等于１倍而少于１．３
倍的，成绩记载为“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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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综合素质学分认定范围及标准

活动

项目

类别

活动

项目

级别

活动

项目

名称

归口管理

或

组织部门

需提供

的材料
认定学分 备注

１．思
想素

质类

校级

以上

理想信念、爱

国主义、道德

法治、感恩等

主题类竞赛

学生工作

处、团委、

思政课教

学部、基

础教学部

１．竞 赛 文
件；

２．获奖证书
（原 件、复

印件）。

国家级一等奖３．０学分，二
等奖２．０学分，三等奖１．５
学分，优秀奖、参与未获奖

１学分；
省市级一等奖２．０学分，二
等奖１．５学分，三等奖１．０
学分，优秀奖，参与未获奖

０．５学分；
国际级在国家级基础上各

加１学分。

１．未设置等级奖项
的，第１－２名等同于
一等奖，第３－４名等
同于二等奖，第 ５－８
名等同于三等奖。集

体奖项项目，学分折

半。

２．竞赛文件上应有所
在系党总支书记同意

参赛的签字。

理想信念、爱

国主义、道德

法治、感恩等

主题类竞赛培

训或训练活动

学生工作

处、团委

１．培训单位
开具的培训

证明；

２．考 勤 证
明；考核证

明。

完成培训大纲计划内的项

目，全勤参与日常的培训、

训练，达３６学时可获取１．
０学分；参加此类培训每次
获０．１学分。

此类培训、训练最高１
学分。

因见义勇为、

好人好事、无

偿献血等受到

嘉奖

学生工作

处、团委

１．获奖文件
（原 件、复

印件）；

２．获奖证书
（原 件、复

印件）。

因见义勇为、好人好事、无

偿献血获得国家级表彰者

２．０学分，省市级表彰者１．
０学分

集体奖项学分折１／４。

校级

因见义勇为、

好人好事、无

偿献血等受到

嘉奖

学生工作

处、团委

１．获奖文件
（原 件、复

印件）；

２．获奖证书
（原 件、复

印件）。

１．０学分 集体奖项学分折１／４。

参加无偿献血 团委
１．无偿献血
证

参加无偿献血活动，１次／
４００ｍｌ计 ０．５学分；２次／
８００ｍｌ计１．０学分；

此项上限为１．０学分

青年马克思主

义者培养工程
团委

结业证书、

课程安排
１．０学分

团课 团委
结业证书、

课程安排
０．５学分

党课
组织人事

处

结业证书、

课程安排
１．０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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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项目

类别

活动

项目

级别

活动

项目

名称

归口管理

或

组织部门

需提供

的材料
认定学分 备注

１．思
想素

质类

校级

大学生暑期研

学

学生工作

处
研学日程表 １．０学分

－参加军训
学生工作

处

军训日程安

排、考勤记录
１．０学分

不少于 １４天，１００学
时

参加校国旗班
学生工作

处、团委

参 与 升 国

旗、大型活

动仪仗队等

记录

参与活动时长连续累计每

３６小时计１．０学分
此项上限为１．０学分

２．职
业素

质类

校级

以上

职业素养提

升、素质拓展

类竞赛

学生工作

处、团委、

基础教学

部

１．竞 赛 文
件；

２．获奖证书
（原 件、复

印件）。

国家级一等奖３．０学分，二
等奖２．０学分，三等奖１．５
学分，优秀奖、参与未获奖

１学分；
省市级一等奖２．０学分，二
等奖１．５学分，三等奖１．０
学分，优秀奖，参与未获奖

０．５学分；
国际级在国家级基础上各

加１学分。

１．未设置等级奖项
的，第１－２名等同于
一等奖，第３－４名等
同于二等奖，第 ５－８
名等同于三等奖。集

体奖项项目，学分折

半。

２．竞赛文件上应有所
在系党总支书记同意

参赛的签字。

职业素养提

升、素质拓展

类培训或训练

活动

学生工作

处、团委

１．培训单位
开具的培训

证明；

２．考 勤 证
明；考核证

明。

完成培训大纲计划内的项

目，全勤参与日常的培训、

训练，达３６学时可获取１．
０学分；参加此类培训每次
获０．１学分。

此类培训、训练最高

１．０学分。

校级

职业生涯规划

大赛

学生工作

处、团委、

招就处

１．竞 赛 文
件；２．获奖
证 书 （原

件、 复 印

件）。

创业计划大赛

学生工作

处、团委、

招就处

１．竞 赛 文
件；２．获奖
证 书 （原

件、 复 印

件）。

模拟应聘大赛

学生工作

处、团委、

招就处

１．竞 赛 文
件；２．获奖
证 书 （原

件、 复 印

件）。

一等奖 １．０学分，二等奖
０．５学分，三等奖及以下不
计学分。

此项最高１．０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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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项目

类别

活动

项目

级别

活动

项目

名称

归口管理

或

组织部门

需提供

的材料
认定学分 备注

２．职
业素

质类

校级

自信演讲比赛
学生工作

处、团委

１．竞 赛 文
件；２．获奖
证 书 （原

件、 复 印

件）。

礼仪大赛
学生工作

处、团委

１．竞 赛 文
件；２．获奖
证 书 （原

件、 复 印

件）。

一等奖 １．０学分，二等奖
０．５学分，三等奖及以下不
计学分。

此项最高１．０学分。

企业见习、观

摩

学生工作

处、团委

１．活 动 安
排；２．见习
记录

每累计１６个学时计１．０学
分

跟岗实习 教务处

１．企业录用
证明；２．实
习记录

每一个实习周期（３个月）
计１．０分

此项最高１．０学分。

学生特长工作

室

学生工作

处、团委

１．工作室录
用证明；２．
训练记录

每累计训练１个学期计１．
０学分

教师工作室训

练

学生工作

处、团委

１．工作室录
用证明；２．
训练记录

每累计训练１个学期计１．
０学分

校园广播电台 团委

１．录 用 证
明；２．训练
记录

每累计训练１个学期计１．
０学分

易班学生工作

站

学生工作

处

１．录 用 证
明；２．训练
记录

每累计训练１个学期计１．
０学分

此项最高２．０学分。

３．文
化素

质类

校级

以上

科技、文化、艺

术类竞赛

学生工作

处、团委、

基础部

１．竞 赛 文
件；２．获奖
证 书 （原

件、 复 印

件）

国家级一等奖３．０学分，二
等奖２．０学分，三等奖１．５
学分，优秀奖、参与未获奖

１学分；
省市级一等奖２．０学分，二
等奖１．５学分，三等奖１．０
学分，优秀奖，参与未获奖

０．５学分；
国际级在国家级基础上各

加１学分。

１．未设置等级奖项
的，第１－２名等同于
一等奖，第３－４名等
同于二等奖，第 ５－８
名等同于三等奖。集

体奖项项目，学分折

半。

２．竞赛文件上应有所
在系党总支书记同意

参赛的签名。

文化、艺术、科

技、信息技术

等培训、训练

活动

学生工作

处、团委

１．培训单位
开具的培训

证明；２．考
勤证明；考

核证明。

完成培训大纲计划内的项

目，全勤参与日常的培训、

训练，文化、艺术、科技三类

培训３６学时可获取１．０学
分。参加此类培训每次获

０．１学分。

文化、艺术、科技三类

每学年最高 １．０学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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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项目

类别

活动

项目

级别

活动

项目

名称

归口管理

或

组织部门

需提供

的材料
认定学分 备注

３．文
化素

质类

校级

“五 月 的 花

海”合唱比赛

“舞动青春”

团体操大赛

“五 月 的 花

海”朗诵会

校园十佳歌手

大赛

大学生公寓文

化节系列活动

一等奖 ２．０学分，二等奖
１．０学分，三等奖 ０．５学
分。

一等奖 １．０学分，二等奖
０．５学分，三等奖及以下不
计学分。

集体奖项学分折１／４。

４．身
心素

质类

校级

以上

体育类竞赛

基础部、

学生工作

处、团委

心理健康类大

赛

学生工作

处

１．竞 赛 文
件；２．获奖
证 书 （原

件、 复 印

件）。

国家级一等奖３．０学分，二
等奖２．０学分，三等奖１．５
学分，优秀奖、参与未获奖

１学分；
省市级一等奖２．０学分，二
等奖１．５学分，三等奖１．０
学分，优秀奖，参与未获奖

０．５学分；
国际级在国家级基础上各

加１学分。

１．未设置等级奖项
的，第１－２名等同于
一等奖，第３－４名等
于二等奖，第５－８名
等同于三等奖。

２．集体项目学分认定
分三档：主力队员，学

分以 １的系数认定；
主力替补队员，学分

以 ２／３的系数认定；
非主力替补队员，学

分以 １／２的系数认
定。

３．集体奖项学分折１／
４。
４．竞赛文件上应有所
在系党总支书记同意

参赛的签名。

校级

校内身心健康

类 比 赛 （竞

赛）

学生工作

处、团委、

基础部

１．竞 赛 文
件；

２．获奖证书
（原 件、复

印件）。

一等奖 １．０学分，二等奖
０．５学分，三等奖及以下不
计学分。

此项最高１．０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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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项目

类别

活动

项目

级别

活动

项目

名称

归口管理

或

组织部门

需提供

的材料
认定学分 备注

５．志
愿服

务活

动

志愿服务
学生工作

处、团委

１．校团委的
素拓认证相

关证明。

志愿服务时长累计达６０小
时１．０学分，志愿服务时长
累计达１２０小时２．０学分。

１．以 ６０小时的志愿
服务时长为基数，每

增加 ６０小时增加 １
学分。

２．素质拓展认证相关
证明含素质拓展拓证

书和素质拓展申请表

等。

３．每个学生在校最高
认定２．０学分。

志愿服务获奖
学生工作

处、团委

１．获奖文件
（原 件、复

印 件）；２．
获 奖 证 书

（原 件、复

印件）。

获得国家级优秀志愿者奖

项３．０学分，省级优秀志愿
者奖项２．０学分，市级优秀
志愿者奖项２．０学分，校级
优秀志愿者奖项１．０学分。

集体奖项学分折１／４。

６．
实践

活动

社会实践
学生工作

处、团委

１．所在系或
组织社会实

践的部门开

具的社会实

践证明。

社会实践时长累计达６０小
时１．０学分，社会实践时长
累计达 １８０小时以上 ２．０
学分。

社会实践证明需说明

实际时长，每个学生

在校期间最高认定 ２
学分。

社会实践成果
学生工作

处、团委
调查报告

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撰写出

有一定水平的调查报告０．
５学分。

社会实践获奖
学生工作

处、团委

１．获奖文件
（原 件、复

印 件）；２．
获 奖 证 书

（原 件、复

印件）。

获得国家级社会实践嘉奖

３．０学分，省市级社会实践
嘉奖２．０学分，校级社会实
践嘉奖１．０学分。

集体奖项学分折１／４。

勤工助学
学生工作

处、团委

１．学生处出
具的勤工助

学证明。

１２０小时 １学分，不足 １２０
小时不计学分，超过１００小
时按１．０学分计算，以学期
为单位结算，不跨学期累

计。

学期考核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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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其他可认定学分的认定范围及标准

序号 类型 归口管理部门 需提供的材料 认定学分

１
教学计划外参与的企

业各类实习、学习活动
教务处

企业实习或学习证

明，现场照片２张
１学分

２
选修国内兄弟院校开

设的课程
教务处 学习证明，成绩单

与选修的课程

学分一致

３
选修境外院校开设的

课程
办公室 学习证明，成绩单

与选修的课程

学分一致

附件４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学分认定申请表

学号 姓名 班级

申请认定学分 所属系

活动类型 活动级别

活动（成果）名称

申请理由（需详细说明申请理由并列举佐证材料清单）

签名：　　　　　　日期：

指导教师意见：

签名：　　　　　　日期：

系部意见：

签名（盖章）：日期：

归口管理或活动组织部门意见

签名（盖章）：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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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５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学分认定汇总表

学院（盖章） 　　　　学年　第　　　学期

序号 班级 学号 姓名 学分 类别 级别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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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６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学分替换申请表

学号 姓名 班级

活动类别 活动级别 所在系部

活动名称

认定学分 认定学分类型
创新创业学分□ 综合素
质学分□其他可认定学分

学分替换类型 替换已修但不及格课程□　替换未修课程□

被替换课程名程 被替换课程代码

被替换课程学分

申请理由

签名：　　　　　日期：

家长意见：

签名：　　　　　日期：

教研室意见：

签名：　　　　　日期：

系部意见：

签名（盖章）：　　　　　日期：

１、教研室课根据人才培养方案决定本课程是否可以被替换。
２、学生学分替换成功后，需由系部将替换未修课程情况报教务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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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７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学分替换汇总表
　学院（盖章） 学年　　第　　学期

序号 班级 学号 姓名
认定学

分类别

认定

学分

学分替

换类型

被替换

课程名称

被替换

课程代码

被替换

课程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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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鲁电职院教字〔２０１９〕１０８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学生学籍管理工作，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生活秩序，保
障学生的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促进学生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依据《普通高等

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４１号）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学校的

实际情况，制订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学生”，指经上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按照国家招生政策，

以单独招生为主录取进入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学校”）学习的在校学生，

包括Ｂ类计划主要招收退役军人，Ｃ类计划主要招收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农民、在岗

职工等。

本细则所称“学籍”，指学生在校期间享受国家规定权利的一种资格，是取得毕业证

书的前提，始于教育行政部门所确认的学生取得学籍的日期，终于学生毕业、结业、肄业

的日期。

第三条　为了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教学管理体制创新，促进学生自主发展，学
校实施学分制管理，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创意思维、创业能力和发展潜力的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学分制以必修课制和选修课制相结合为基础，以学分作为学习计量单位，是以

学分绩点作为衡量学习质量的教学管理制度。学生可根据学校制定的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按规定办理有关手续，相对自主地安排自己的学习。

学生在校期间实行弹性学制。基本学制为２年，弹性修业年限为２－４年。

第二章　入学与注册

第四条　按国家招生规定录取的新生，持录取通知书，按学校有关要求和规定的期
限到校办理入学手续。因故不能按期入学的，应于当年新生报到入学日期前，以书面形

式并附有关证明材料向学校招生与就业指导处办理请假手续，假期一般不得超过两周。

未请假或者请假逾期的，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以外，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第五条　报到时，学校招生与就业指导处、各系对新生入学资格进行初步审查，审查
合格的办理入学手续；审查发现新生的录取通知、考生信息等证明材料，与本人实际情况

不符，或者有其他违反国家招生考试规定情形的，取消入学资格。

第六条　新生可以申请保留入学资格。保留入学资格期间不具有学籍。以下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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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学生可于当年新生报到入学日期前，以书面形式并附有关证明材料原件向学校教务

处申请保留入学资格：

（一）因参军入伍保留入学资格的，按上级相关规定保留入学资格至其退役后２年

内；

（二）因病保留入学资格的，经学校指定或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证明不宜在校学习，经

本人申请及学校批准，可准许保留入学资格１年；

（三）因参加社会实践、创业等原因保留入学资格的，经本人申请及学校批准，可准许

保留入学资格１年。

新生保留入学资格期满，可于当年新生报到期内以书面形式并附有关证明材料向学

校教务处申请入学，初步审查合格的办理入学手续，予以注册学籍。审查不合格的，取消

入学资格；逾期不办理入学手续且未有因不可抗力延迟等正当理由的，视为放弃入学资

格。

第七条　新生（含保留入学资格期满初审合格入学的学生）

入学后，１个月内，教务处、各系按照国家招生规定进行复查。复查内容主要包括以

下方面：

（一）录取手续及程序等是否合乎国家招生规定；

（二）所获得的录取资格是否真实、合乎相关规定；

（三）本人及身份证明与录取通知、考生档案等是否一致；

（四）身心健康状况是否符合报考专业或者专业类别体检要求，能否保证在校正常学

习、生活；

（五）艺术、体育等特殊类型录取学生的专业水平是否符合录取要求。

复查中发现学生存在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等情形的，确定为复查不合格，取消学籍；

情节严重的，学校移交有关部门处理，并将复查结果上报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经复查合格者，各系报学校教务处备案，教务处分别通过“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

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ｓｉ．ｃｏｍ．ｃｎ／）（以下简称“学信网”）和学校学籍管理平台予以电子注

册，即取得学籍。

新生注册取得学籍后，各系辅导员及时检查督促学生登陆学信网、学校学籍管理平

台查询个人的学籍电子注册信息，信息如有任何错漏，应及时反馈至教务处审查。

因高考信息录入错误的，学生主动联系招生与就业指导处办理录取信息勘误手续。

第八条　体检复查不合格的新生（含保留入学资格期满初审合格入学的学生），经学

校指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证明，短期治疗可达到健康标准者，由本人申请，有关部

门审查同意，报学校领导批准后，可保留入学资格１年。

保留入学资格的新生，不享受在校生和休学生的待遇，应离校回家治疗，无故不按时

离校回家治疗者，视为放弃入学资格。新生保留入学资格期满，按照第六条的规定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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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

第九条　每学期开学两周内，各系教学科负责人通过教学一体化服务平台中的学籍

管理模块，进行学期学生学籍电子注册工作。

（一）已缴清学费，按时返校的学生，注册学籍；

（二）未缴清学费，按时返校的学生，暂缓注册，待缴清学费后注册学籍；

（三）未办任何手续未返校的学生，根据具体情况，不予注册，待其返校后按上述

（一）、（二）项的规定办理注册手续；或者按第六章第三十五条第（四）、（五）项所列情形

进行处理；

（四）各系应确保教学一体化服务平台中的学生管理模块数据与实际在校生数据完

全一致，若与实际有出入，要及时与教务处联系并按相关要求办理好学籍异动手续；

（五）各系在每年秋季学期按时完成注册后，教务处汇总学籍注册数据并上报学信网

进行学年电子注册。未注册学籍的学生不能登陆教学一体化服务平台、不能选课、查询

成绩，不得参加各类考试报名、课程考核或考试等。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助学

贷款或者其他形式资助，办理有关手续后注册。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为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提供教育救助，完善学生资助体系，保证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放弃学业。

第三章　课程考核与成绩记载

第十条　学生应参加学校教育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和各种教育教学环节（以下统称

课程）的考核，考核合格即获得该门课程的学分，考核成绩记入成绩册，并归入学籍档案。

学生课程成绩和学籍档案通过学校教学一体化服务平台进行真实、完整的记载，所

有信息一律以教学一体化服务平台中的为准。学生可通过教学一体化服务平台查询、打

印个人成绩。

学生发现教学一体化服务平台登记成绩与实际情况不符的，可向学校教务处反映并

核查，经学校核查情况属实后，任课老师应按核查实际情况办理成绩更正审批手续，进行

如实登记。

第十一条　考核方式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考试、考查成绩一般采用百分制记分。

各门课程的考核方式，按教育教学计划规定的要求确定，不可随意改动。

第十二条　学生思想品德的考核、鉴定采取个人小结、师生民主评议等形式写出有

关具体表现的评语，对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及其他方面犯有错误的学生，按照有关规定

处理。

第十三条　学生体育成绩评定突出过程管理，根据考勤、课内教学、课外锻炼活动和

体质健康等情况综合评定。

因病残等身体特殊原因不宜参加正常体育课学习的学生，不能免修体育课，可由本

人申请，经学校指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证明，并经学生所属系负责人审核，报课程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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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批准，由体育教研室安排随班听课，在体育教师指导下进行力所能及的保健活动。

其成绩由体育教研室和任课教师根据具体情况评定成绩。

第十四条　学生应按时参加教育教学计划规定的活动。不能按时参加的，应当事先

请假并获得批准，并办理缓考手续，任课老师按“缓考”登记教学一体化服务平台总评成

绩。

第十五条　课程考核成绩由任课教师根据教学过程按实际情况评定，以证代考课程

由各系组织相关教师按考证成绩评定。

成绩由任课教师记入学生成绩登记表，在学院每学期期末考试结束后２周内，将学

生成绩录入教务成绩管理系统；开学后１周内，把学生成绩登记表与试卷送交系部备查。

第十六条　凡擅自缺考或考试作弊者，该课程成绩以零分计，在成绩登记表中的总

评栏注明缺考、作弊等字样，并由学校按其违纪或者作弊情节，给予批评教育和相应的纪

律处分。

凡因各种原因不能参加考试缺考者、严重违反考核纪律或者作弊、考核成绩不合格

的，该课程需进行重修。

（一）原则上，重修的学生需参加下一年级相应课程的学习和考试；因与其他教学环

节在时间上有冲突时，经课程所在系批准可以免听自修，可采取教师辅导答疑、学生自修

等方式进行重修；

（二）必修课程考核不合格不能取得学分，应重修；选修课程考核不合格，可重修该门

课程或改选其他任选课程；

（三）学生重修申请应在选课之前，填写《重修申请表》，经任课教师、系部批准、教务

处备案后方为有效；

（四）一学期内，学生重修课程一般不得超过３门，必修课重修后仍不合格应再次重

修；

（五）专业核心课的重修一般不得免听自修，因与其他教学环节在时间上有冲突时，

可参照本条第（一）项方法处理；

（六）学生重修课程，因教学计划调整等原因，应重修的课程不再开设或难于安排，则

由开课系和学生所在系协商，为学生指定一门内容相近、教学要求相当且该生以前未修

过的课程进行修读；

（七）学生严重违反考核纪律或者作弊的，该课程考核成绩记为无效，并视其违纪或

者作弊情节，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给予警告、严重警告、记过及留校察看处分的，经教

育表现较好，在弹性修业年限内，可以对该课程给予申请重修机会。

第十七条　学生申请课程免修，应在开学两周内填写《课程免修申请表》并提交相应

考核成绩证明或相关课程学习证明材料，经任课老师、系主任审核、报教务处备案，可以

免修该课程，承认该课程原有的成绩，并取得相应的学分。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可以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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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免修或学分替换：

（一）学生已经修读过的同等学力及以上课程（如自学考试的课程）；

（二）专业教学计划中规定的考证课程，学生已经取得相应的证书（如电工证、汽车

维修工证等）；

（三）退役士兵入学后或者复学期间，经本人申请，可以免修公共体育、军事技能和军

事理论等课程，直接获得学分，原始成绩记录９５分。

（四）学生在校（籍）期间参加各类竞赛、自主创新、创业项目获得各类比赛名次及创

新成果，按照学校相关办法如学分制管理办法等，可以计算学分或申请免修或替换相关

的课程；

（五）学生参加全国性考试（如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全国英语四六级考试等相关资

格考试）并取得证书，可以申请免修相关的课程；

（六）复学、转专业、转订单班学生，原已修过与专业教学计划、课程教学标准规定内

容和学时相同或相近、考核成绩合格的课程可以申请免修，其他已修课程的学分可作为

任意选修课学分。

第十八条　学生申请课程自修，应在开学两周内填写《自修课程申报表》并提交有关

证明材料，经系领导审核、报教务处备案，可以自修该课程。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可以申

请课程自修：

（一）重修的课程因与其他教学环节在时间上有冲突时；

（二）由于参加学校组织的竞赛集训与比赛、短期进修学习，及其他短期活动与上课

时间冲突时；

（三）累计课程平均学分绩点３．５分（含３．５分）以上的，每学期可申请一门课程自

修。

凡经批准自修某门课程或自修课程的一部分者，应按时交作业并参加课程期末考

核。

第十九条　下列相关课程不得申请免修或自修：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心理健康课、体育课（参加学校组织的市级以上体育竞赛的

可以申请自修，退役复学的学生可以申请免修）；

（二）军事训练（退役复学学生除外）、实训、课程设计、跟岗和顶岗实习等实践教学

环节；

（三）原则上，专业核心课程不得免修或自修。

第二十条　学生根据学校有关规定，可以申请辅修校内其他专业或者选修其他专业

课程；可以申请跨校辅修专业或者修读课程，参加学校认可的开放式网络课程学习。学

生修读的课程成绩（学分），经专业负责人审核，教务处审批同意后，通过学术委员会认

定，予以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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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按教育教学计划规定修读完本专业第一学年的课程且课程累计平均学分绩点３．５

分（含３．５分）以上，经本人申请、系审核、学校批准，可选择学校开设的一个辅修专业进

行辅修。

达到辅修专业教学计划中规定的各类学分标准者，可获得学校颁发的辅修专业证

书，辅修专业证书一般不开放网上查询功能。

第二十一条　学生参加创新创业、社会实践等活动以及发表论文、获得专利授权等

与专业学习、学业要求相关的经历、成果，根据学校制定的有关学分认定管理办法折算学

分，计入学业成绩。

第二十二条　学生因退学等情况中止学业，其在校学习期间所修课程及已获得学

分，予以记录。学生重新参加入学考试、符合录取条件，再次入学的，其已获得学分，予以

承认。

第四章　转学与转专业

第二十三条　因患病或者有特殊困难、特别需要，无法继续在学校学习或者不适应

学校学习要求的，可以申请转学。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转学：

（一）入学未满一学期或者毕业班的学生；

（二）未取得学籍资格、未办理注册缴费者；

（三）由低学历层次转为高学历层次的，高考成绩低于拟转入学校相关专业同一生源

地相应年份录取成绩的；

（四）通过定向就业、艺术类、体育类、高水平艺术团、高水平运动队等特殊招生形式

录取的，未通过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或未使用高考成绩录取入学的（含自主

招生考试、五年一贯制、对口贯通分段培养已转入高职段的等）；

（五）由外省申请转入本校，而本校当年在该省没有投放拟转入专业招生计划的；

（六）拟转入高校地址在本市范围内，且不在家庭住址附近的；

（七）跨专业大类的；

（八）应予退学或开除学籍的，在校期间有处分未撤销的；

（九）上报材料不齐全及其他无正当理由的。

学生因学校培养条件改变等非本人原因需要转学的，学校出具证明，由所在地省级

教育行政部门协调转学到同层次学校。

第二十四条　学生转学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说明理由，经学校和拟转入学校同意，

由转入学校负责审核转学条件及相关证明，认为符合本校培养要求且学校有培养能力

的，经转入学校校长办公会或者专题会议研究决定，可以转入。跨省转学的，由转出地省

级教育行政部门商转入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按转学条件确认后办理转学手续。应转户

口的由转入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将有关文件抄送转入学校所在地的公安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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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转学手续，按下列规定办理：

１．学生转出。应由学生本人向所在系提出书面申请，并填写《山东省普通高等学校

学生转学申请（备案）表》，申请内容包括转学理由、拟转入学校、详细证明材料等，经系、

教务处审查学校审核同意后，向拟转入学校出具附有高考录取时载有申请人录取信息的

“录取新生名册”、学生已修课程成绩及在校表现鉴定等材料的商请转学函。

２．学生转入。学校对拟转入学生的相关信息（主要包括学生姓名，转出、拟转入的专

业名词，入学年份，录取分数，转学理由等）通过学校网站等渠道进行不少于５个工作日

的公示。经公示无异议的，方可出具接收函请示省教育厅，附齐全的转学材料。

第二十六条　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可允许转专业：

（一）学生综合素质测评位于同年级、同专业的前１０％，品行端正，遵纪守法，学习勤

奋，在校期间未受过警告以上纪律处分的；

（二）学生确有专长，转专业更能发挥其专长者；

（三）学生入学后发现某种疾病或生理缺陷，经学校指定的二甲以上医院检查证明，

不能在原专业学习，但尚能在其他专业学习者；

（四）经学校认可，学生确有某种特殊原因，在原专业学习困难，不转专业无法继续学

习者；

（五）被用人单位提前订单招聘，并有用人单位提供书面材料提出材料的，由学生提

出转专业；

（六）休学创业或退役后复学因特殊情况需要者。

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考虑转专业。

（一）入学未满一学期者；

（二）专科二年级（含二年级）以上者；

（三）跨专业类别者；

（四）应作退学、休学等学籍处理者；

（五）经考核，有不合格课程者；

（六）上级主管部门已有明确规定不能转专业的；

（七）校企合作订单班转普通类专业者；

（八）对于在校学生人数多的专业，原则上不能转入；

（九）其他无正当理由者。

第二十八条　学生转专业流程按学校制定的相关转专业管理办法办理。

凡经同意转专业的学生，由教务处根据专业班级实际情况编入合适的班级学习，学

生本人不得指定转入某一年级班级。

学生转专业后，应按转入（专业）的人培养方案要求通过教育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

程考核，达到毕业要求方可办理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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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休学与复学

第二十九条　学生可以分阶段完成学业，除另有规定外，应在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

年限（含休学和保留学籍）内完成学业。

不能在规定的基本学制年限内修满学分，未达退学处理的学生，可申请延长在校学

习时间。经批准者安排在同专业的下一年级跟班学习，应交纳学校规定的学费及其他有

关费用，且在校时间最长不能超过所在专业基本学制２年。

学生申请休学或者学校认为应当休学的，经学校批准，可以休学。学生休学一般以

一年为期，对休学创业或因病休学的学生，经本人申请，学校批准后，可申请连续休学，但

累计不得超过２年。

第三十条　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予休学：

（一）因病经学校指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应停课治疗、休养占一学期学时１／

３以上者；

（二）根据考勤，一学期请假、缺课超过该学期总学时１／３以上者；

（三）因某种特殊原因，本人申请或学校认为应休学者；

第三十一条　休学学生应当办理手续离校。学生休学期间，学校为其保留学籍，但

不享受在校学习学生待遇。因病休学学生的医疗费按国家及当地的有关规定处理。

休学期间，休学学生不能参与学校一切教育教学活动，所修得的课程成绩一律无效。

第三十二条　新生和在校学生应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含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

队），学校保留其入学资格或者学籍至退役后２年内。

学生保留学籍期间，学生所属系应与其实际所在的部队、学校等组织建立管理关系。

新生入校报到前已确定参军入伍的新生，应办理“保留入学资格”手续，退役后复学

应持“高校录取通知书”到校办理入学手续，流程如下：

（一）新生到入伍地县（市、区）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领取并填写《保留入学资格申请

表》一式两份（全省统一格式）。

（二）县级征兵办将《保留入学资格申请表》（全省统一格式）入伍通知书复印件（加

盖公章）寄送校招生部门。

（三）校招生部门审核录取资格及相关手续，符合保留入学资格的报送教务处，由教

务处在《新生录取保留入学资格申请表》（全省统一格式）上加盖学校公章备案后，出具

《新生录取保留入学资格通知书》，由校招生部门将《新生录取保留入学资格申请表》和

《新生录取保留入学资格通知书》一并寄送至县级征兵办备案。

（四）县级征兵办留存备案《新生录取保留入学资格申请表》（全省统一格式），将《新

生录取保留入学资格通知书》送交入伍新生。

（五）入伍新生在退役后２年内，持《保留入学资格通知书》和学校录取通知书、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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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证、档案等到校办理入学手续。

第三十三条　学生休学，按下列规定办理：

学生因故休学，一般由学生本人到所在系领取并填写《休学申请表》（附证明材料，

因病休学应经学校医疗部门签署意见），同时在教学一体化服务平台中的学籍管理模块

提交申请，经辅导员、系、图书馆、财务处、学生处和教务处审核同意，由教务处向休学学

生发放《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休学通知书》。获准休学的学生，应从接到休学通知

书之日起在一周内办好离校手续。

第三十四条　学生休学期满前，应在学校规定的期限内提出复学申请，经学校复查

合格，方可复学。学生复学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学生休学期满，应于学期开学后一周内持有关证明材料到原所在系办理复学申

请手续。原则上，复学的学生编入原专业的下一年级学习；原专业撤销或没有招生计划

的，经教务处批准，转入相近专业学习。原则上不得提前复学；

（二）因病休学的学生，申请复学时持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证明或经学校指定医院复查

身体合格，方可申请复学；无医院证明或体检不合格者不能办理复学手续；

（三）休学期间，因触犯国家法律法规受到处理者，取消复学资格；

（四）休学学生在休学之前已取得的合格成绩在复学后均有效。从复学之日起按新

编入年级相关专业的培养方案修读；

（五）休学期满无故未返校办理复学手续者，学校不再保留其学籍，按第六章第三十

五条第（二）项办理。

第六章　退　学

第三十五条　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学校可予退学处理：

（一）学业成绩未达到学校要求或者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未完成学业的；

（二）休学、保留学籍期满，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复学申请或者申请复学经复查

不合格的；

（三）根据学校指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患有疾病或者意外伤残不能继续在校

学习的；

（四）未经批准连续２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的；

（五）超过学校规定期限未注册而又未履行暂缓注册手续的；

（六）连续留、降级或留、降级累计超过两次者；

（七）经学校动员，因病该休学不休学，且在一学年内缺课超过该学年总学时三分之

一者；

（八）本人申请退学，经说服教育无效者。

学生本人申请退学的，经学生所属系审核，同意后报教务处审批，报学校主管领导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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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同意后，办理退学手续。

第三十六条　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学校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一）违反宪法，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破坏安定团结、扰乱社会秩序的；

（二）触犯国家法律，构成刑事犯罪的；

（三）受到治安管理处罚，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

（四）一学期旷课五十学时者（按教学计划实际旷课时数计）；

（五）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组织作弊、使用通讯设备或其他器材

作弊、向他人出售考试试题或答案牟取利益，以及其他严重作弊或扰乱考试秩序行为的；

（六）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存在抄袭、篡改、伪造等学术不端行为，情节严重的，或者

代写论文、买卖论文的；

（七）违反本规定和国家相关教育规定，严重影响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生活秩序以及

公共场所管理秩序的；

（八）侵害其他个人、组织合法权益，造成严重后果的；

（九）屡次违反学院规定受到纪律处分，经教育不改的；

（十）按照学校学生违纪处分规定应开除学籍者，作开除学籍处理。

学生开除学籍的情况，由学生所属系提出处理意见，学生处进行审核，经院长办公会

通过后，经公示无异议后，办理退学手续。

第三十七条　退学、开除学籍学生的善后问题，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经诊断为精神病等不符合体检标准之疾病（包括意外伤残）者，由家长或监护

人负责领回；

（二）退学学生可发给退学证明，并根据学习年限及成绩可发给肄业证书或所学课程

学习证明；未经学校批准，擅自离校的学生不发给肄业证书和退学证明；开除学籍的学生

可只发学习证明，不发给肄业证书；

（三）作退学处理和被开除学籍的学生，学费及住宿费由财务处按学校有关规定办理

退费；

（四）退学和开除学籍的学生，在收到正式退学或开除学籍的通知后一周内，办理退

学手续并离校。

（五）退学学生的档案由学生处退回其家庭所在地，户口由安全保卫处按照国家相关

规定迁回原户籍地或者家庭户籍所在地；

（六）退学的学生不得申请复学。

第三十八条　在对学生作出处分或者其他不利决定之前，管理部门应告知学生作出

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学生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听取学生的陈述和申辩。

处理、处分决定以及处分告知书等，应直接送达学生本人，学生拒绝签收的，可以以

留置方式送达；已离校的，可以采取邮寄方式送达；难于联系的，可以利用学校网站、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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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等以公告方式送达。

第三十九条　对学生作出取消入学资格、取消学籍、退学、开除学籍或者其他涉及学

生重大利益的处理或者处分决定的，提交院长办公会或者院长授权的专门会议研究决

定，管理部门应事先进行合法性审查。

第七章　毕业与结业

第四十条　学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修完教育教学计划规定内容，成绩合格，达

到学校专业人才培养毕业要求，准予毕业，在学生离校前发给毕业证书，学生离校前应办

理好离校手续。

第四十一条　学生没有修完教育教学计划规定内容，但在校学习一年以上且所学绝

大多数课程合格者可发给肄业证书，不满一年者发给所学课程学习成绩证明，无学籍的

学生不发给任何形式的证书。

第四十二条　学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修完教育教学计划规定内容，但未达到

学校毕业要求的可以准予结业，在学生办理好离校手续后发给结业证书。

第四十三条　结业学生允许其延长学习时间，在结业后２年内，可向学校申请结业

换证考核２次，经考核符合毕业要求后，可换发毕业证书，毕业时间按发证日期填写。

结业生换证考试，一般安排在每学期相同课程的期末考试时间内进行；因教学计划

调整等原因，需要重修的课程不再开设或难于安排，则由开课系和学生所在系协商，为学

生指定１门内容相近、教学要求相当且该生以前未修过的课程进行修读。

结业学生离校前，应向所在系申请参加重修免听及重修考试并按时参加。未申请重

修考试的，视为放弃重修考试；重修考试后仍有课程未通过的可继续申请重修考试，若结

业后２年内重修仍未达到毕业要求的学分，不得换发毕业证书，做永久结业处理。

第八章　学业证书管理

第四十四条　学校严格按照招生时确定的办学类型和学习形式，以及学生招生录取

时填报的个人信息，填写、颁发毕业证书、结业证书及其他学业证书。

学生在校期间变更姓名、出生日期等证书需填写的个人学籍信息的情况，应有合理、

充分的理由，并提供有法定效力的相应证明文件。学校每年３月、９月受理学生关键信

息变更申请，其它时间不予受理。

第四十五条　学生在校期间变更“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出生日期”和“民

族”等５项关键信息的，应提交书面申请书并填写《学生学籍信息变更申请表》，并提供

户籍变更证明、身份证、户口簿、出生证等证明材料。涉及内地身份证改为港澳身份证

的，应提供原身份证、户口注销证明、单程证、港澳身份证等证明材料。

第四十六条　姓名与身份证号不可以同时要求修改。涉及出生日期变化的信息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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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原则上不予受理。涉及双重户籍的，属于违法行为，学校一律不予受理，并保留追究

其填写虚假报考信息的权利。

第四十七条　对违反国家招生规定取得入学资格或者学籍的，学校将取消其学籍，

不发给学历证书；已发的学历证书，依法予以撤销。对以作弊、剽窃、抄袭等学术不端行

为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学历证书的，依法予以撤销。

被撤销的学历证书已注册的，学校予以注销并报教育行政部门宣布无效。

第四十八条　对完成本专业学业同时辅修其他专业并达到该专业辅修要求的学生，

由学校发给辅修专业证书。

第四十九条　学生对学校所发的毕业证书应妥善保存。如毕业证书遗失或者损坏，

经本人提交补办毕业证明书申请，学校核实后出具相应的证明书。证明书与原证书具有

同等效力。

第五十条　学校严格执行高等教育学籍学历电子注册管理制度，按相关规定及时完

成学生学籍学历电子注册。

按上级管理部门系统开放时间节点，每年７月前，学校报送毕业生学历电子注册信

息，每年９月开学两周内，报送在校生学籍电子注册信息，每年１０月前，报送新生学籍电

子注册信息。

每学期第一周，各系辅导员进行学生数据信息核查，发现学生信息与实际不符的，应

及时联系教务处办理相应的学籍异动手续。

每学期开学两周后，学生应登陆学信网查询个人的学籍学历电子注册信息。如发现

个人信息有任何错漏，应及时反馈至学校教务处审查。凡在学信网无法查实的，均视为

无效的学籍学历，国家不予承认；因学生个人不按时核查个人信息造成信息不实的，由学

生个人承担后果。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一条　本管理细则自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起施行。

第五十二条　本管理实施细则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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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学业导师管理办法（试行）

鲁电职院教字〔２０１９〕１０９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深化学分制改革，实现因材施教和个性化培养，有效提高学生的
综合素质、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充分发挥专业教师在大学生学业发展过程中的指导作

用，根据《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学分制改革实施方案》等文件的要求，结合学校实际，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学业导师”，是指针对实行学分制的学生，实施学业、专业技能

成长发展指导的专兼职教育工作者，以班级为单位，由兼职班主任承担此项工作。

第二章　任职条件

第三条　学业导师需具备以下条件：
（一）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有较高的思想理论和政策水平，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立场坚

定，旗帜鲜明，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及学校稳定。

（二）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较高的思想素质、业务水平；对工作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

（三）热心学生工作，有奉献精神，对学生有强烈的爱心；遵纪守法，作风正派；有较强

的管理及组织协调能力。

第三章　工作职责及要求

第四条　学业导师的主要职责及工作要求有：

（一）做好学生的专业思想教育。结合专业培养目标、教学计划、课程设置以及就业

去向等内容对学生进行专题教育，帮助学生了解专业特点，分析专业知识结构、专业发展

前景和当前动态，指导学生阅读专业书籍，解答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疑问，培养学生增强专

业学习兴趣及自信心。

（二）指导学生制定并督促实施学业规划。根据学生学习基础、学科偏好、个性特征

以及在不同学习阶段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选择专业发展目标、制定中长期学习

计划，指导学生逐步实施学业规划。对低年级学生重在帮助其尽快完成从中学生到大学

生的角色转变，尽快融入大学的学习和生活，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专业观、打牢专业基

础；对高年级学生则重在培养专业素质和专业精神，为学生下一步的发展提供咨询、指导

—７２４—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制度汇编



和帮助。

（三）指导学生专业学习。指导学生选课、合理安排学习进程，帮助学生完善形成较

完整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结构体系；针对存在免修、免听、辅修等情况的学生给予指导；引

导学生端正学习态度，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引导学生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和技能；

介绍专业方面的最新动态、学科理论和实务的新变化；指导学生实习。

（四）提高学生创新能力。指导学生参与科研立项、创新训练、学科竞赛等科技活动。

将自己主持或参与的课题介绍给学生，让学有余力的学生参与教师的课题研究。

（五）关心和帮助学习困难的学生。对受到学业警告的学生给予帮助，制定课程重修

计划，落实学业帮扶措施。

（六）与学生保持相对稳定的接触，采取集体指导与个别指导、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

的方式对学生进行见面指导。

（七）工作须有计划、有记录、有总结。每学期末，应向教务处提交工作总结，并对所

指导学生做出学习、品行等方面的评价。

第四章　遴选、聘任

第五条　凡通过岗位聘任且符合学业导师任职条件的专、兼职教师都有义务担任学

业导师。

第六条　学业导师聘期为２年。学业导师可从本部门中选聘，也可以从其他系部、

部门符合条件的专业技术职务人员中选聘。跨部门选聘的，需经所聘教师所在部门同

意。

第七条　新生的学生学业导师采取教师自荐、教研室推荐、各系指定的方式，在新生

报到后一个月内完成确认。导师确定后，以学院为单位填写《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学

业导师聘用备案表》（附件１）和《学业导师指导学生花名册》（附件２）报送教务处备案。

第八条　各系可根据专业实际，自行决定是否定期调整专业导师与指导学生的对应

关系。对于不负责任和不能履行导师职责的导师，各系应及时进行调整。

第九条　每位学业导师每学期指导学生人数原则上不超过５０人。

第五章　管理与考核

第十条　各系要从专业特点、师资力量、学生状况等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学业导师制

工作实施细则，定期召开由全体学业导师参加的工作例会，专题研究布置学业导师工作，

抓好学业导师制工作的具体落实。

第十一条　学业导师指导工作采取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方式进行。每学期定期集

中指导至少２次，每学年不少于４次。学业导师每次指导后须做好记录（附件３）。

第十二条　学业导师考核由学生评价、指导情况检查和各系评价三部分构成，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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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每学年末由各系组织完成。每学期末，组织学生对学业导师进行客观、全面的评价

（附件４）。各系学业导师考核办法和每学期的考核结果报教务处备案。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开始施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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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学业导师工作记录簿
　系：　　　　　　　　专业班级：　　　　　　　　时间：　　年　　月　　日

学业导师姓名 指导地点

主

要

指

导

内

容

备

注

　记录人签名： 学业导师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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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４

学业导师工作学生评议表
　学业导师姓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评议项目 分值 得分

是否向学生宣传和解释我校学分制等相关文件 ５

是否帮助每一位学生制定了合理、科学的课程修读计划 １５

能否引导学生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 １０

是否为学生指定专业必读参考书，并指导学生阅读 １０

是否指导学生完成实验报告、调查报告 １５

是否每月召开指导会 １０

是否每学期１次以上到学生课堂听课 ５

是否经常用网络、电子邮件、电话等通讯手段与学生进行交流沟通 １５

能否及时了解并协助解决学生学习、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１５

总计得分〗

对学业导师

的总体评价

及建议

或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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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学业预警管理办法

鲁电职院教字〔２０１９〕１１０号

为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强化对学生的学业管理，提高对学生学业的指导性、预见

性，通过学校、学生及其家长三方面的沟通与协作，帮助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提高教学质

量，特制订本办法。

第一条　学业预警是指学校根据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和各专业培养计划的要

求，对学生每学期的学习情况进行统计，对学生可能或已经发生的学习问题进行警示，告

知学生本人或家长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并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补救和防范措施，帮

助学生完成学业的一种危机干预制度。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２０１８级起所有学生。

第三条　各系成立以系主任和党总支书记为组长，教学科长、团总支书记为成员的

学业预警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本系学业预警工作，教务处负责检查督促。

第四条学业预警分为警告预警、跟班试读预警和留级预警三个等级，学业预警工作

按学期进行，每学期开学四周内由各系根据学生学业情况建立相应的预警档案并发出预

警通知书。

级别 出现情况

警告预警 上一学期所获不足１２学分，超过１０学分

跟班试读预警 上一学期所获不足１０学分，超过８学分

留级预警 上一学期所获不足８学分

第五条　学业预警工作流程

（一）学业预警工作按学期进行，每学期初补考成绩录入完毕后，由教务处确定预警

学生名单，发至各系。

（二）各系向预警学生下达《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学业预警通知书》，并通知学业

导师及时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学生的督促，要求预警学生制定学习计划。

（三）各系同时向学生家长寄发《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学业预警通知书》并留存邮

寄证明，提醒家长及时对孩子进行教育，配合学校督促学生努力完成学业；对家长寄回的

反馈材料，各系要及时整理，并建立相关档案备查。

（四）各系应给预警学生建立预警管理档案，预警教育过程应留有书面记录并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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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预警学生谈话记录表》，各系应定期对学业预警学生的学习情况

进行调度、检查，实现对学业预警学生的动态、闭环管理，并做好学业预警工作材料的存

档。

第六条　本办法自２０１８级学生开始施行。

第七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１．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学业预警通知书

２．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预警学生谈话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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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学业预警通知书（存根）
２０　 —２０　学年　　学期： 　　　　第　　号

系名 姓名 学号

年级 班级 专业

学业预警

具体情况

家庭地址 邮编

家长姓名 家长联系电话

学生签名 学生电话

学业预警通知寄发时间 　　年　　月　　



日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学业预警通知书（致家长）
２０　 —２０　学年　　学期： 　　　　第　　号

系名 姓名 学号

年级 班级 专业

尊敬的家长：

您的孩子目前在学业上出现了困难，按照《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学业预警管理

办法》，现给予学业预警。我们通过《学生学业预警通知书》向您告知，希望您在了解有

关情况后及时与子女联系，配合学校，共同督促、教育，弥补差距、迎头赶上。衷心感谢

您的理解与支持！

学院联系人：　　　　　　　　　　　联系电话



：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学业预警通知书（家长回执）
２０　 —２０　学年　　学期： 　　　　第　　号

班级 姓名 学号

家

长

意

见

１、学生目前的情况家长已了解。
２、学院的联系办法家长已清楚。
３、家长的想法、建议与要求请另附纸

家长签名：

　　注：回执请寄：由各系填写 邮编：２５０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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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学业预警学生谈话记录表

系　　名 专业班级

学　　号 姓　　名

谈话时间 谈话地点

学业预警原因：

联系家长记录及家长表态：

联系方式：　　　　　　联系时间：　　　　　 联系人签名：

谈话记录：

谈话人签名：　　　　　　　 学生签名：

证明人签名：

学习计划：

学生签名：

学院意见：

领导签名：

　　注：谈话结束后本表复印两份，一份交教务处，一份留在本系，原件与学生学业预警
通知书（存根）一起存入学生学业预警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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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教材管理办法

鲁电职院教字〔２０１９〕１１８号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教材选用、征订、发放、收费及结算等工作事项，适应我校教育改

革和发展的需要，切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结合学校实际，

制定本办法。

一、教材选用与管理

（一）教材选用标准。教材应择优选用，选用教材的内容应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

策，具有与本专业发展相适应的技术水平，有较强的理论性、系统性和先进性，符合培养

方案和教学大纲的要求；文图和印刷质量较高。

（二）教材选用范围。教材选用范围如下，优先级从１至６依次降低。

１．国家级规划教材、教育部及其他部委统编（规划）教材；

２．省、部级以上获奖教材；

３．国家和省级重点学科所在单位编写的特色教材；

４．国内著名专家学者撰写或主编的教材；

５．国外优秀原版教材；

６．其他优秀教材。

（三）教材选用原则。

１．原则选用近三年出版的国家级规划教材，语言类、数学类等教材可适当放宽时间

限制。

２．同一课程编号所属同一系（部）的课程，原则上应选用同一版本的教材。特殊情况

下，确实需要选用不同版本教材的，需履行教材选用程序。不同开课部门的同一课程，建

议使用同一教材，由教务处负责协调。

３．教材一经选用、购入，必须按期使用，不得因教师更换或其他不合理原因拒绝使

用。

４．未经教务处同意，各教学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订购教材。

５．选用翻译教材和外文原版教材的要考虑教材内容、难度、层次适合我校课程设置

和教学需要，篇幅、价格等适应学生的经济负担能力。

（四）教材选用程序。

１．提交备选教材。任课教师根据教材选用原则，同一课程提交至少３本备选教材，

将备选教材信息以书面的形式签字后报送至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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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教研室审议。教研室主任组织教师进行审议，根据专业群建设的需要统筹讨论，

确定拟选教材，填写《教材选用论证审核表》（每本１份），报系（部）进行论证；

３．系（部）论证。各系（部）组织同行专家进行论证，填写论证意见，准确地用文字描

述教材选用建议，报教务处；

４．学校审定通过。教务处根据教材选用原则及有关规定，对系部提出的教材建议进

行把关，并提出建议，提交至校教材选用委员会进行审定，审定通过后，由教务处负责反

馈给各系执行。

二、教材征订

１．教务处向各系部统一发送教材预订通知。

２．在完成教材选用程序后，任课教师根据学期安排，在教学一体化服务平台中“教材

管理模块”选用论证后的教材。

３．各系（部）根据教学一体化服务平台生成的《教材征订汇总表（补订、变更）》，经教

务处审核报院长批准备案后，由学生所属系向学校招标确定指定的教材供货商下达《教

材征订汇总表（补订、变更）》。

４．新生教材的预订，由各系按照当年的招生计划情况，依据各专业的培养方案统计

汇总各专业的学期课程科目，各课程科目的教材信息由课程所属系负责填写教材的版本

信息，最后由学生所属系向指定的教材供货商下达《教材征订汇总表（补订、变更）》。

５．教材预订工作须在规定的时间（开学前四周）内完成。若因特殊原因需要补订、变

更，先依照教材选用程序办理相关申请，通过后应及时填写《教材征订汇总表（补订、变

更）》报教务处备案。各系同时将补订、变更教材信息反馈给供货商。

６．交叉课的教材由学生所在系（部）牵头组织，交叉课程开课系（部）选订，后将其所

选教材归总到本系（部）教材征订汇总表中进行征订。

７．各系（部）应将审批后的所选订教材信息计划发给相关班级，以便于学生提前了解

和学习。

８．全校公共选修课学生教材，由教务处根据学生的选课情况，向指定的教材供货商

直接征订。

三、教材的发放

１．学生教材的发放由供货商直接发放到学生手中。学生领取教材时，务必要清点核

对数量无误后签字确认。

２．如发现有缺页、错页、倒装、破损、污损、印刷不清等质量问题，各系应安排专人与

供货商联系更换教材。

３．各系应安排专人及时统计未到的教材信息，及时与供货商联系协调落实未到教材

的发放。

４．教材的发放时间一般为开学的前一天（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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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教材的收费及结算

１．教材费实行实收原则，每学期结算一次。

２．各系应在教材发放的３０日内，报送教务处本学期用书清单，并与图书供货商完成

教材费的核对和结算。

３．各系学生直接与书商对接教材的退、换、结算工作，教材发放要建立相关档案。

４．各系有责任和义务积极与供货商沟通，及时落实完成本班级学生教材费的收缴工

作。

第五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六条　本办法自二零一九年七月十日起施行。

附件：１．教材选用论证审核表

２．教材征订汇总表（补订、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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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教材选用论证审核表
学期：　　　　　　 时间：　　年　　月　　日

教材名称 教材ＩＳＮ编号

主编姓名 出版社 出版日期 教材版别

教材拟使用的专业 教材拟使用的年级

教材拟使用的班级 申请人姓名、教研室

是否更换
□是
□否

更换教材出版社

更换教

材名称

主编

姓名

出版

日期

该门课教材的现状：

选用该教材的理由：

教研室审议意见：

审议参与人签名：

教研室主任签名：　　　年　　月　　日

系（部）论证意见：

参与论证人员签字： 系（部）盖章：

系（部）主任签名：　　　年　　月　　日

学校审定意见：

参与审定人员签字：

教务处盖章：

校教材选用委员会主任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１．新选用教材和更换教材都需要系部论证填写此表。已经论证和备案的无需
再填写。

２．此表于每学期征订前由系部论证后报送教务处备案。

—１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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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教学竞赛管理办法

鲁电职院教字
!

２０１９
"

１４８号

为提高学院教师教育教学、专业技能和信息化技术水平，鼓励教师积极参加与本职

工作有关的各类教学竞赛，推动教学理念和方法的更新，促进现代教育技术与职业教育

的充分融合，不断提高教师的实践应用能力和执教能力，以点带面，扩大教师竞赛的示范

引领作用，进一步规范教师教学竞赛的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一、竞赛类别

我院将教学竞赛分为四个类别，第１类为学院重点支持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

学能力比赛、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全国高校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第２类为其他

国家级竞赛（由国家政府部门或其所属二级单位组织的全国性竞赛）、山东省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山东省高校教师教学比赛和山东省高校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第３

类为其他省级竞赛（由省政府部门或其所属二级单位组织的全省性竞赛）；第４类为学院

组织的教师比赛项目。

目前，我院已确定《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竞赛项目参赛目录》，如参加目录以

外的其他竞赛项目，须填写《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竞赛项目立项申请表》，经学院

审批同意后方可参赛。学院依据上级文件精神，对参赛目录每年修订一次，以满足教学

改革的需要。

二、竞赛组织与管理

１．竞赛组织

（１）参赛目录中所列教学竞赛项目由学院统一组织申报。

（２）未在参赛目录中列出，各系部拟组织参加的与教师本职工作有关的各类校外教

师竞赛项目，均应履行申报与审批程序。学院审批同意后，由各系部组织申报参赛，赛后

整理相关材料交教务处备案。

（３）学院每年上半年组织教学能力比赛，选拔优秀团队进行培育，并根据相关文件要

求推荐参加“山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学院每年下半年组织青年教师教

学竞赛，选拔优秀教师进行培养，并根据相关文件要求推荐参加“山东省高校教师教学比

赛”。各系部组织的部门内教学比赛项目，由各系部负责竞赛项目的具体组织和实施。

２．竞赛管理

（１）由学院统一组织申报的校外教师竞赛项目，由学院统一组织选拔，择优推荐参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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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各系部申报并经学院审批同意参加的校外教师竞赛项目，系部要组织内部选拔，

择优参加。

（３）各系部申报参加的同一教师竞赛项目，原则上参加决赛的数量不超过２项。

（４）各类教师竞赛项目在竞赛结束一个月内将获奖证书及获奖文件复印件等资料报

教务处存档，特殊情况可向教务处申请延期。

（５）未经学院审批参加的各类竞赛获奖项目，在学院年度考核、成果奖励和职称评审

时不予认可。

三、参赛经费

教师参加竞赛所需报名费、培训费、参赛费、差旅费、参赛作品制作费等由各系部从

本部门经费中列支，按照学院相关规定进行报销。

四、奖项认定办法

１．教师参加竞赛获奖级别的认定以主办单位颁发的证书或文件为依据。

２．设置特等奖的竞赛项目，特等奖视作一等奖，其余奖项依次类推。金奖、银奖、铜

奖和冠军、亚军、季军分别视作一、二、三等奖。

五、奖励办法

１．各类别奖励金额

对教师参加竞赛的获奖，按类别进行奖励，具体如下：

教师竞赛奖励金额一览表

竞赛类别 受奖者
奖金（元）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１类
团队参赛 １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个人参赛 ３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类
团队参赛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个人参赛 １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类 团队／个人参赛 ５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４类 团队／个人参赛 １０００ ５００ ２００

２．相关说明

（１）奖励以获奖奖项为单位进行统计和发放，不按人数进行。

（２）同一参赛项目在不同级别比赛中获取多个奖项的，按最高得奖等次对应标准予

以奖励。

（３）各系部根据竞赛过程中参赛教师及支持保障团队的具体表现制定奖励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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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上报教务处（团队参赛的奖励资金中用于奖励参赛教师的应不低于总金额的７０％，用

于奖励排名第一位获奖教师的应不低于总金额的３０％；个人参赛的奖励资金中用于奖励

获奖教师的应不低于总金额的５０％），经教务处公示无异议后，奖励由学院发放。

（４）年度考核与职称评审赋分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六、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１．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竞赛项目参赛目录

２．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竞赛项目立项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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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竞赛项目参赛目录

竞赛项目 竞赛类别 主办方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教学能力比赛
１类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

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 １类 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全国委员会

全国高校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 １类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

山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教学能力比赛
２类 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省高校教师教学比赛 ２类
山东省教育厅、中国教育

工会山东省委员会

山东高校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 ２类 中共山东省委教育工委

“外教社杯”全国高校外语

教学大赛
２类

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

山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高职教师组比赛
３类 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比赛
３类 山东省教育厅

教师教学能力比赛 ４类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青年教师教学竞赛 ４类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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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竞赛项目立项申请表
系部：

竞赛项目名称 拟参加人数

竞赛主办单位 竞赛时间

竞赛项目负责人

及联系方式
竞赛类别

竞赛主要内容

及大赛要求

（仿宋、小四、行距固定１８磅）

目标成果

申报单位

意见 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

审核意见 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学院

审批意见 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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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赴企业实践锻炼管理办法

鲁电职院教字
!

２０１９
"

１４９号

根据教育部《职业学校教师企业实践规定》（教师〔２０１６〕３号）和山东省教育厅有关

文件精神，为规范教师赴企业实践锻炼活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提升实践教学能力，打

造高水平“双师型”教学团队，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一、企业实践的对象和时间要求

各系专业教师（含实习指导教师）须根据专业特点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进行实践，

每个聘期累计不少于３个月。公共基础课和思政课教师须每年到企业进行考察、调研、

学习１次。５０周岁以上的教师、行政兼职教师不做要求。没有企业工作经历或企业工作

经历不满两年的新进教师，须在入职一年内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进行实践锻炼，时间

累计不少于３个月。

二、企业实践的内容和形式

（一）教师企业实践的主要内容：

１．了解区域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情况，了解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工艺流程、产业发

展趋势等基本情况。

２．熟悉企业相关岗位职责、操作规范、技能要求、用人标准、管理制度、企业文化等。

３．学习所在专业领域内的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新标准等。

４．承担企业产品研发、技术改造与推广等工作，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企业生产、

管理、安全、保密、知识产权及专利保护等各方面规定。

（二）教师企业实践可分为以下三种形式：

１．挂职顶岗，指脱离教学岗位到企业的生产和管理岗位兼职或任职。

２．技术服务，指参与企业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

３．参加培训，指参加国培（省培）中明确为“教师企业实践”的项目和由企业承担的

技能培训。

教师实践锻炼的单位须为专业建设联盟的成员单位、与我校有校企合作协议的单位

或经我校认定的“双师型”教师培养基地（见附件１）。

三、企业实践的要求

（一）挂职顶岗

１．每次挂职顶岗时间需连续并不得少于１个月，原则上中级及以下职称专业教师应

到企业挂职顶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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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教师根据系（部）师资队伍发展规划和个人发展规划，制订实践锻炼计划，确定目

标、任务和预期成果等，填写《教师赴企业实践锻炼申请表》（附件２）。

３．挂职顶岗期间教师要认真填写《教师实践锻炼工作周志》（附件３），要至少形成１

项实践学习成果（与工作内容相关的论文、教材、专利、课程改革、教学资源开发、研究课

题、科研项目等）。

４．挂职顶岗结束后，教师须填写《教师实践锻炼鉴定表》（附件４），其中实践锻炼工

作总结不少于３０００字，主要总结实践成果并提出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等方面

建议（必须与自身发展和专业发展相结合）。

５．参加系（部）或学校组织的交流活动。

（二）技术服务

１．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或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业教师可申请采用技术服务的实践

形式。技术服务分为脱产和不脱产两种方式。脱产技术服务时间需连续且不得少于３

个月；不脱产技术服务应有相对固定的工作时间和形式，且累计时间不少于３个月。

２．教师根据技术服务内容，制订实践锻炼计划，明确研发计划或需提供技术服务的

具体内容及要求，填写《教师赴企业实践锻炼申请表》。

３．技术服务期间教师要认真填写《教师实践锻炼工作周志》，要至少形成１项实践成

果（与工作内容相关的论文、教材、专利、课程改革、教学资源开发、研究课题、科研项目

等）。

４．技术服务结束后，教师须填写《教师实践锻炼鉴定表》，其中实践锻炼工作总结不

少于３０００字，主要总结实践成果及在教学中的应用情况。

５．参加系（部）或学校组织的交流活动。

（三）参加培训

１．参加国培（省培）“企业实践”项目（含承办机构为企业的项目）的教师应按有关要

求完成培训，取得培训合格证书，完成《教师赴企业实践锻炼申请表》和《教师培训总结

表》（附件５）。

２．参加由企业组织的技能培训应取得相应职业技能资格证，完成《教师赴企业实践

锻炼申请表》。

３．参加系（部）或学校组织的交流活动。

四、申报企业实践锻炼的流程

１．每学年末，各系（部）根据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及专业教学需要，制定下一学年《教

师企业实践计划》（附件６），教师提交《教师赴企业实践锻炼申请表》，明确赴企业实践的

教师和任务，且在本部门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５个工作日。不在《教师企业实践计

划》中的教师原则上不允许临时安排实践锻炼任务。

２．各系（部）将公示无异议的《教师企业实践计划》、《教师赴企业实践锻炼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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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师赴企业实践锻炼人员汇总表》（附件７）提交教务处。

３．教务处汇总审核后，在全校公示５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教师按计划进行企业

实践锻炼。

４．教师企业实践锻炼结束后，须按照教师企业实践锻炼的要求，将相关材料汇总成

《教师企业实践锻炼手册》（附件８），以系（部）为单位报送教务处。

五、管理

（一）考核

教师赴企业实践锻炼结束后，学院根据任务完成情况、系部考核意见、企业鉴定意

见、教务处抽查的相关情况，对赴企业锻炼人员进行综合考核。考核结果分为合格和不

合格。

实践锻炼考核中，有以下情况之一的，考核结果为不合格：

１．企业实践锻炼工作时间内，抽查到教师不在岗，且经核实事先没有向学校办理请

假手续的。

２．企业实践锻炼期内，不遵守实践单位规章制度，造成投诉导致学校形象受损的。

３．企业实践结束后，提交的实践总结报告中没有同自身发展和专业发展相结合的，

或不能按照要求完成实践成果的。

（二）待遇

教师赴企业实践锻炼期内的绩效工资由教师所在系（部）确定，从各系（部）包干经

费中支出。差旅费按财务处相关规定执行。

（三）其他

１．各系（部）安排教师赴企业实践锻炼不得影响正常教学，每学期脱产实践的教师不

得超过本部门专任教师的１５％。假期或业余时间赴企业锻炼的教师没有比例限制，鼓励

更多的教师利用假期进行企业实践锻炼，提高实践教学能力。

２．对经批准在正常教学时间内参加脱产实践锻炼的教师，实践锻炼期间，聘期考核

时的课堂教学工作量按本系（部）专任教师该学期的平均工作量核定。

３．同一教师连续两次赴企业实践的时间间隔至少为３个月。三种形式的企业实践

时间可累计，每满３０天计为１个月，累计须在每次考核合格后计入。

４．公共基础课和思政课教师赴企业进行考察、调研、学习必须跟所教授课程的教学

改革相关，完成３０００字调研报告和１项教改成果，填入《教师实践锻炼考核表》中。

此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１．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实践锻炼企业目录

２．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赴企业实践锻炼申请表

３．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实践锻炼工作周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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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实践锻炼考核表

５．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培训总结表

６．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系（部）教师企业实践计划

７．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赴企业实践锻炼人员汇总表

８．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企业实践锻炼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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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
 

山
东

电
子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教
师

实
践

锻
炼

企
业

目
录

汇
总

（
20

19
年

）
 

●
我

校
鼓

励
教

师
赴

华
为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
海

尔
集

团
、

用
友

软
件

等
优

秀
企

业
进

行
实

践
锻

炼
，

中
国

企
业

 5
00

强
、

行
业

独
角

兽
公

司
不

受
目

录
限

制
。

 

系
 
 
部

企
 
业
 
名
 
称
 

实
 
践
 
岗
 
位
 

对
 
应
 
专
 
业
 

企
 
业
 
地
 
址
 

联
系
人

联
系
方
式
 

电
子

与

通
信

工

程
系

 

浪
潮

软
件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生
产

工
艺

管
理

、
产

品
运

营
与

维
护

、
产

品
开

发
设

计
 

电
子

信
息

工
程

技
术

、应
用

电
子

技

术
、通

信
技

术
、物

联
网

应
用

技
术

、

移
动

互
联

应
用

技
术

、城
市

轨
道

运

营
管

理
、城

市
轨

道
通

信
信

号
技

术

济
南

市
科

航
路

28
77

号
 

张
明

莉
18

66
04

08
03

3 

积
成

电
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生
产

工
艺

管
理

、
产

品
运

营
与

维
护

、
产

品
开

发
设

计
 

电
子

信
息

工
程

技
术

、应
用

电
子

技

术
、通

信
技

术
、物

联
网

应
用

技
术

、

移
动

互
联

应
用

技
术

、城
市

轨
道

运

营
管

理
、城

市
轨

道
通

信
信

号
技

术

济
南

市
科

航
路

16
77

号
 

孟
庆

国
15

56
26

95
60

8 

V
iv

o
山

东
客

户
服

务
中

心
（

济
南

和

煦
电

子
有

限
公

司
）

 

手
机

销
售

、
售

后
、

维
修

电
子

信
息

工
程

技
术

、应
用

电
子

技

术
、

通
信

技
术

、
移

动
互

联
应

用
技

术
 

济
南

市
高

新
区

龙
翔

大
厦

陈
向

金
15

58
99

83
91

1 

山
东

晶
导

微
电

子
有

限
公

司
 

半
导

体
器

件
制

造
 

电
子

信
息

工
程

技
术

、应
用

电
子

技

术
、通

信
技

术
、物

联
网

应
用

技
术

、

移
动

互
联

应
用

技
术

 
曲

阜
市

春
秋

东
路

16
6

号
颜

海
宽

18
26

68
07

3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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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部

企
 
业
 
名
 
称
 

实
 
践
 
岗
 
位
 

对
 
应
 
专
 
业
 

企
 
业
 
地
 
址
 

联
系
人

联
系
方
式
 

电
子

与

通
信

 

工
程

系

济
南

惠
美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维

修
、

销
售

 
医

疗
设

备
应

用
技

术
 

济
南

市
历

下
区

鲁
商

盛
景

广
场

 
刘

景
华

13
35

66
98

19
9 

山
东

中
安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系

统
集

成
、

产
品

的
研

发

设
计

、
生

产
制

造
 

电
子

信
息

工
程

技
术

、应
用

电
子

技

术
、通

信
技

术
、物

联
网

应
用

技
术

、

移
动

互
联

应
用

技
术

、城
市

轨
道

运

营
管

理
、城

市
轨

道
通

信
信

号
技

术

济
南

市
高

新
区

科
嘉

路

23
19

号
 

张
红

海
15

66
67

77
09

2 

大
唐

移
动

通
信

设
备

有
限

公
司

 
通

信
网

络
组

建
与

维
护

、

通
信

工
程

设
计

与
监

理
 

通
信

技
术

、通
信

工
程

设
计

与
监

理
北

京
市

海
淀

区
学

院
路

29
号

 
张

 磊
15

71
29

49
69

9 

山
东

鲁
浦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通

信
网

络
组

建
与

维
护

、

通
信

工
程

设
计

与
监

理
 

通
信

技
术

、通
信

工
程

设
计

与
监

理
济

南
市

槐
荫

区
海

那
城

总

部
59

号
楼

1-
10

1
室

 
陈

开
来

13
58

31
91

81
6 

计
算

机

与
软

件

工
程

系

山
东

省
计

算
中

心
（

国
家

超
级

计

算
济

南
中

心
）

 

软
件

开
发

、
系

统
平

台
运

维
、

云
计

算
开

发
、

云
平

台
运

维
、

云
服

务
 

软
件

技
术

、
云

计
算

技
术

与
应

用
、

大
数

据
技

术
与

应
用

、计
算

机
应

用

技
术

 

济
南

市
高

新
区

银
荷

大
厦

B
座

4
层

  
郭

 莹
05

31
82

60
55

11
 

奇
安

信
科

技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山

东
办

事
处

 

产
品

经
理

、
大

数
据

与
态

势
感

知
、

网
络

通
信

开
发

信
息

安
全

与
管

理
、计

算
机

网
络

技

术
、

大
数

据
技

术
与

应
用

 
济

南
市

高
新

区
汉

裕
金

谷

互
联

网
大

厦
20

02
室

 
王

亚
超

13
23

53
19

56
2 

杭
州

安
恒

信
息

技
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互
联

网
运

营
、

安
全

咨
询

顾
问

、
安

全
分

析
、

渗
透

测
试

、
云

服
务

、
大

数
据

分
析

 

信
息

安
全

与
管

理
、计

算
机

网
络

技

术
、

云
计

算
技

术
与

应
用

、
大

数
据

技
术

与
应

用
 

济
南

市
高

新
区

环
通

大
厦

10
层

安
恒

信
息

 
刘

莹
莹

13
07

53
03

3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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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部

企
 
业
 
名
 
称
 

实
 
践
 
岗
 
位
 

对
 
应
 
专
 
业
 

企
 
业
 
地
 
址
 

联
系
人

联
系
方
式
 

智
能

 

制
造

 

工
程

系  

山
东

信
永

中
和

工
程

管
理

咨
询

有
限

公
司

 

项
目

管
理

、
预

算
员

、
施

工
员

、
资

料
员

 
工

程
造

价
 

济
南

市
历

下
区

华
特

广
场

张
林

祥
18

55
31

29
38

8 

山
东

迅
风

电
子

有
限

公
司

 
项

目
管

理
、

程
序

开
发

、

设
备

调
试

、
设

备
维

修
 

电
气

自
动

化
 

济
南

市
明

水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工
业

五
路

10
00

号
 

王
立

峰
13

15
30

06
22

6 

山
东

华
迪

智
能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项

目
管

理
、

预
算

员
、

设

备
调

试
、

设
备

维
修

 
电

气
自

动
化

、
建

筑
智

能
化

 
济

南
市

科
院

路
19

号
 

丁
 倩

18
96

30
89

06
6 

济
南

瑞
和

众
达

汽
车

销
售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汽

车
售

后
服

务
 

汽
车

电
子

技
术

、汽
车

检
测

与
维

修

技
术

、
汽

车
营

销
与

服
务

 
济

南
市

明
水

经
济

开
发

区

东
昊

工
业

园
 

尹
茂

军
13

30
53

10
08

5 

山
东

百
盛

汽
车

销
售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汽

车
售

后
服

务
 

汽
车

电
子

技
术

、汽
车

检
测

与
维

修

技
术

、
汽

车
营

销
与

服
务

 
济

南
市

章
丘

区
创

业
路

 
张

德
泉

18
56

02
35

11
1 

山
东

小
鸭

集
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机

械
设

计
、

电
气

装
调

 
机

电
一

体
化

技
术

、电
气

自
动

化
技

术
、

数
控

技
术

 
济

南
市

历
下

区
工

业
南

路

51
号

 
丁

 霞
05

31
83

12
20

12
 

济
南

金
威

刻
科

技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机
械

装
调

、
机

电
设

备
维

护
、

数
控

加
工

 
机

电
一

体
化

技
术

、电
气

自
动

化
技

术
、

数
控

技
术

 
济

南
市

历
下

区
银

荷
大

厦

c
座

5
层

 
张

 昕
18

61
55

35
1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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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部

企
 
业
 
名
 
称
 

实
 
践
 
岗
 
位
 

对
 
应
 
专
 
业
 

企
 
业
 
地
 
址
 

联
系
人

联
系
方
式
 

商
务

 

管
理

系

山
东

黄
台

电
商

产
业

园
 

营
销

推
广

、
新

媒
体

营

销
、

电
商

运
营

、
商

务
数

据
分

析
 

电
子

商
务

、
网

络
营

销
、

移
动

商
务

济
南

市
历

山
北

路
19

号
 

亓
 斌

15
95

31
65

76
7 

济
南

鼎
海

网
络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新

媒
体

营
销

、
运

营
推

广
、

网
络

营
销

 
电

子
商

务
、

网
络

营
销

、
移

动
商

务
济

南
天

桥
区

电
商

产
业

园
王

 亚
13

25
61

85
28

0 

山
东

世
纪

开
元

电
子

商
务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网
站

美
工

、
商

务
数

据
分

析
、

营
销

推
广

 
电

子
商

务
、

网
络

营
销

、
移

动
商

务
济

南
市

高
新

区
天

辰
路

12
51

号
1

号
楼

1
层

 
黄

金
莉

15
26

91
63

13
7 

山
东

宇
冠

机
械

有
限

公
司

 
跨

境
电

商
、

电
子

商
务

运

营
 

电
子

商
务

、
网

络
营

销
、

移
动

商
务

济
南

市
章

丘
区

龙
泉

国
际

广
场

4
号

楼
22

01
室

 
牛

余
连

13
25

61
63

13
1 

济
南

南
桔

网
络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跨

境
平

台
运

营
、

视
觉

设

计
、

营
销

推
广

 
电

子
商

务
、

网
络

营
销

、
移

动
商

务
济

南
市

高
新

区
世

纪
财

富

中
心

A
B

座
70

1-
5 

张
真

真
18

66
07

90
55

1 

山
东

顺
丰

速
运

有
限

公
司

 
快

递
运

营
 

物
流

管
理

、
物

流
信

息
技

术
 

济
南

市
历

城
区

洪
家

楼
南

路
11

号
 

王
德

鹏
15

72
61

55
70

0 

心
怡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仓

储
管

理
 

物
流

管
理

、
物

流
信

息
技

术
 

济
南

市
高

新
区

普
洛

斯
济

南
临

港
国

际
物

流
园

西
区

李
 哲

05
31

82
37

93
79

 

济
南

泰
轩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市

场
营

销
、

网
络

客
服

 
电

子
商

务
、

移
动

商
务

、
网

络
营

销
济

南
市

天
桥

区
滨

河
商

务

中
心

D
栋

13
01

 
史

可
阳

18
66

89
69

0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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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部

企
 
业
 
名
 
称
 

实
 
践
 
岗
 
位
 

对
 
应
 
专
 
业
 

企
 
业
 
地
 
址
 

联
系
人

联
系
方
式
 

财
经

 

金
融

系

山
东

坤
达

焱
展

览
有

限
公

司
 

营
销

管
理

岗
位

 
会

展
策

划
与

管
理

 
济

南
市

历
下

区
力

高
国

际
花

园
10

-1
-4

07
室

 
吴

明
奇

13
85

31
02

58
9 

易
居

企
业

集
团

华
北

大
区

济
南

公
司

 

营
销

策
划

岗
位

、
人

力
资

源
管

理
岗

位
 

市
场

营
销

 
济

南
市

历
下

区
万

科
金

域
中

心
写

字
楼

A
座

26
层

赵
 颖

15
09

87
71

77
8 

明
日

之
星

教
育

基
金

会
 

营
销

管
理

岗
位

 
市

场
营

销
 

济
南

市
高

新
区

龙
奥

九
号

石
荗

真
18

61
56

27
55

1 

山
东

腾
码

信
息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会

计
岗

位
 

会
计

专
业

 
济

南
市

历
城

区
华

龙
路

66
2

号
1

号
楼

51
6

室
 

高
召

顺
13

68
53

15
85

6 

中
启

创
优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财

富
管

理
岗

位
 

金
融

管
理

 
济

南
市

历
城

区
鑫

苑
鑫

中
心

7
号

楼
14

楼
 

翟
庆

明
13

46
54

12
66

1 

北
京

锦
程

前
方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会

计
岗

位
、

财
务

管
理

岗
位

 
财

务
管

理
、

 
会

计
专

业
 

济
南

市
历

下
区

丰
利

大
厦

80
2

号
 

张
 琦

18
66

37
28

89
9 

中
国

平
安

新
渠

道
济

南
电

话
销

售
中

心
 

督
导

岗
、

行
政

管
理

岗
 

金
融

管
理

 
济

南
市

高
新

区
汉

峪
金

谷
A

7-
1

栋
 

屈
昌

凯
18

56
01

62
08

7 

天
津

百
炼

教
育

科
技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会

计
培

训
、

财
务

管
理

 
财

务
管

理
 

济
南

市
历

下
区

中
铁

财
智

中
心

 
刘

子
谦

15
55

28
54

88
8 

山
东

和
信

智
能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营

销
岗

位
 

市
场

营
销

 
济

南
市

高
新

区
新

泺
大

街
11

6
号

 
焦

平
义

18
67

88
07

6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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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部

企
 
业
 
名
 
称
 

实
 
践
 
岗
 
位
 

对
 
应
 
专
 
业
 

企
 
业
 
地
 
址
 

联
系
人

联
系
方
式
 

数
字

 

媒
体

系

北
京

汇
智

鼎
视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游

戏
开

发
 

游
戏

设
计

、
数

字
展

示
技

术
 

北
京

市
昌

平
区

北
七

家
镇

宏
福

大
厦

10
05

室
 

宁
少

华
13

91
12

93
67

5 

山
东

世
博

动
漫

产
业

集
团

 
动

画
制

作
 

动
漫

制
作

技
术

、数
字

媒
体

应
用

技

术
 

济
南

市
槐

荫
区

经
七

路

66
9

号
 

王
振

华
18

67
88

12
90

8 

济
南

东
升

国
峰

文
化

传
媒

有
限

公
司

 
影

视
制

作
 

动
漫

制
作

技
术

、数
字

媒
体

艺
术

设

计
 

济
南

市
槐

荫
区

经
七

路

55
6

号
 

杨
振

东
18

65
31

18
32

7 

北
京

葩
趣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产

品
开

发
、

游
戏

设
计

 
游

戏
设

计
、

动
漫

制
作

技
术

 
北

京
市

朝
阳

区
浦

项
中

心
齐

 颖
15

81
08

91
79

2 

数
字

媒

体
系

 

山
东

金
正

动
画

有
限

公
司

 
动

画
制

作
 

动
漫

制
作

技
术

、数
字

媒
体

应
用

技

术
 

聊
城

市
东

昌
府

区
韩

国
京

畿
道

产
业

园
内

 
任

家
斌

13
90

63
51

95
8 

北
京

慧
科

教
育

科
技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虚

拟
现

实
项

目
开

发
 

动
漫

制
作

技
术

、数
字

媒
体

应
用

技

术
 

北
京

市
海

淀
区

致
真

大
厦

D
座

21
01

室
 

徐
功

东
15

56
26

76
35

0 

济
南

奥
维

信
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三

维
动

画
 

动
漫

制
作

技
术

、数
字

媒
体

应
用

技

术
 

山
东

省
济

南
市

高
新

区
舜

泰
广

场
1

号
楼

东
座

6-
B

3
于

加
良

18
34

00
48

93
1 

济
南

非
常

数
字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平

面
设

计
 

艺
术

设
计

 
济

南
市

高
新

区
开

拓
路

23
50

号
 

姜
思

佐
13

90
64

04
5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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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赴企业实践锻炼申请表 
                               编号： 

系   部  专    业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职  称  

实践形式 
□挂职顶岗   □技术服务  □参加

培训    
□脱 产     □不脱产 

实践单位名称  岗  位  

实践单位地址  联系人  电  话  

实践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共   天 

预期实践成果  

实
践
锻
炼
计
划 

企业工作经历、企业实践经历、实践锻炼计划（仿宋、小四、行距固

定 18 磅） 

系（部） 

推  荐 

意  见 

  

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 

意  见 

  

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教学院长 

审批意见 

 

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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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实践锻炼工作周志 

系  部   专  业  姓  名  

实践企业  岗  位  备案编号  

实践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共   天 

时   间 主要工作内容 取得成果 

第

一

周 

月 日- 月 日 

 （仿宋、小四、行距固定 18 磅） 

 

第

二

周 

月 日- 月 日    

第

三

周 

月 日- 月 日    

第

四

周 

月 日- 月 日    

第

五

周 

月 日- 月 日    

注：本表所列周数不够可继续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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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实践锻炼考核表 

系   部   专 业  姓 名  

实践企业  岗 位  备案编号  

实践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共   天 

实践成果  

实践锻炼工作总结 

（仿宋、小四、行距固定 18 磅）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企 

业 

考 

核 

意 

见 

实践期间擅自脱离岗位 □是    □否 

不遵守单位规章制度，造成投诉 □是    □否 

实践总结报告同自身发展和专业发展相结合 □是    □否 

按照要求完成了实践成果 □是    □否 

本次实践锻炼时间    天。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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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部）

考 

核 

意 

见 

实践期间擅自脱离岗位 □是    □否 

不遵守单位规章制度，造成投诉 □是    □否 

实践总结报告同自身发展和专业发展相结合 □是    □否 

按照要求完成了实践成果 □是    □否 

 

考核结果：□合格，本次实践锻炼时间   天。 

□不合格。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教 

务 

处 

考 

核 

意 

见 

 

        教师备案编号为       的考核结果： 

 

□合格，本次实践锻炼时间   天。 

 

□不合格。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存入教师个人业务档案。 

— 461 —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制度汇编

 

附件 5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培训总结表 

姓  名  系  部  

培训项目 编码+名称 培训类别 □国培 □省培 □是 □否 优秀学员

培训单位  培训时间 月  日至  月 日，共  天， 学时 

培训目的 

（仿宋、小四、行距固定 18 磅，下同） 

培训过程 

（省培不少于 1000 字，国培不少于 1500 字） 

培训成果 

（不少于 1000 字） 

培训建议 

（至少一条） 

培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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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系（部）教师企业实践计划 

（      学年第   学期） 

序号 姓名 教研室 选派原因 实践任务 预期成果 脱产

1       

2       

3       

4       

5       

系（部）教师企业实践预期收益分析：（仿宋、小四、行距固定 18 磅） 

 

 

 

 

 

 

 

制定计划人：           年     月     日 

公示时间：  异议  

 

 

系（部）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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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件

7
 

山
东

电
子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赴
企

业
实

践
锻

炼
人

员
汇

总
表

 
 

系
部

：
 

  
 

 
 

 
 

 
 

  
  

负
责

人
：

  
  

  
  

  
  

  
  

  
  

公
章

  
  

  
  

  
  

  
  

 年
  

  
 月

  
  

 日
 

序
号
 

姓
名
 

教
研
室
 

实
践
单
位
 

实
践
岗
位
 

实
践
形
式

 
实
践
日
期
 

预
期
成
果
 

脱
产
 

1 
 

 
 

 
 

 
 

 

2 
 

 
 

 
 

 
 

 

3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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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８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企业实践锻炼手册

系　　部：　　　　　　　　　

教 研 室：　　　　　　　　　

姓　　名：　　　　　　　　　

申请编号：　　　　　　　　　

　　年　　月　　日

—５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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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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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赴企业实践锻炼申请表

３．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实践锻炼工作周志

４．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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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合作促进办法（试行）

鲁电职院研字〔２０１９〕１９８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校企合作管理，创新校企合作体制机制，深化产教融合，推动
学校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服务能力，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

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７〕９５号）、《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２０１９〕４号）、山东省

教育厅等１１部门印发《山东省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
法》（鲁教职发〔２０１８〕２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促进办法。

第二条　学校校企合作坚持“学校为主导，系部为主体，专业群为基础”的指导思想，
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以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为重点，充分发挥校企双方优势，积极

创新合作模式，从而推动校企合作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管理，促进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

才培养，实现校企互利双赢。

第三条　本促进办法适用于学校各系部、相关处室与国（境）内的行业、企业在合作

模式创新、师资队伍建设、实践教学、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与服务、社

会培训、文化建设等环节或领域开展的合作（以下简称校企合作）。

第二章　合　作

第四条　合作企业的基本条件：校企合作的企业必须是持有营业资格的法人单位，
组织机构健全，与学校人才培养和专业建设有较高的关联度，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和

较好的业绩，具有较高的合作诚信度。

第五条　合作项目的基本要求：校企合作项目应符合学校的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需

求，能够促进教学、科研水平全面提升，带动实习实训、招生就业良性循环，提高毕业生就

业水平和就业质量，适应社会需求和学校发展需要。各系应根据不同专业特点，有目的、

有计划、有步骤地选择相关行业企业开展校企合作，积极与大中型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

合作关系。

第六条　不宜引进的校企合作项目范围：拟引进的校企合作项目中含有国家或行业

协会明令禁止的设备、材料、工艺、技术；单纯进行商业性生产经营；有关法律、法规禁止

的其它情形。

第七条　合作模式：学校和企业通过协商，围绕“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

作发展”的理念，开展校企合作。合作形式可以灵活多样，采取多种模式，以下模式是根

—７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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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学校多年来的校企合作情况进行的归类。合作效果以是否促进双方共同发展，是否双

方满意作为检验标准。

（一）订单培养。根据企业用人需求，开展多种形式的订单式人才培养。一种是“企

业订单班”，即校企双方签订联合办学协议，联合招生，录取时学校、企业、学生及学生家

长签订委培用工协议，培养过程中，校企双方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组成教学团队、组

织教学、建设实训基地，学生毕业后可直接到合作企业就业；另一种是“企业冠名班”，即

在校学生中由企业和学生双向选择，组成订单式冠名班，校企双方共同协商制定培养计

划，调整人才培养方案，签订培养协议，培养过程中嵌入企业课程，进行相关课程置换，共

同组织完成教学任务。学生毕业后也可直接到合作企业就业，缩短学校培养和企业需求

的差距。（归口管理部门：教务处）

（二）现代学徒制。各系部结合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企业用工需求积极开展现代学

徒制和企业新型学徒制的人才培养。校企共同研究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开发课程和教

材，设计实施教学，组织考核评价，共同管理学生。学校教师与企业师傅之间互聘共用，

双向挂职锻炼，通过生产实践活动，最终实现招生即招工、入校即入厂、上课即上岗、毕业

即就业的校企一体化育人新模式。（归口管理部门：教务处）

（三）安排顶岗实习。在学生完成校内教学任务的前提下，根据专业特点和用人单位

的岗位需求，安排各专业学生参加时间不少于半年的顶岗实习实践活动。顶岗实习单位

采取学校考察与系部安排的形式确定，通过对区域内的企业实地考察、调研评估的方式，

确定合格单位，由学校与合格单位签订“实习协议”，学生按要求由系部统一组织赴合格

企业参加顶岗实习，并于企业签订“三方协议”，实习结束后按“企业择优录用、双向选

择”的原则到企业就业。学校和企业共同参与管理，共同对学生的发展负责，促进学生就

业与企业需求的无缝对接。（归口管理部门：教务处）

（四）共建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学校根据专业设置和实习教学需求，与有发展前景和

合作意向的企业共建校外实习实训基地，签订共建实习实训基地协议。企业安排学生实

习实训，共同完成实践性课程教学和真实环境中的技能培养工作，共同教育和管理学生。

教师定期到企业进行生产实践挂职锻炼，帮助企业解决技术或生产问题，企业选派管理

人员、工程技术人员担任学校兼职教师，参与学校人才培养、课程建设、教材开发等工作。

（归口管理部门：教务处）

（五）共建校内实习实训基地（实验实训室、工作室、校中厂）。

校企双方签订共建实习实训基地协议，由企业提供部分生产设备、生产投入和技术

指导支持，学校提供部分实训设备和场地，共同组建实验实训室、工作室、生产性教学工

厂。企业参与学校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课程建设、教材开发等，校企共同开展学生生产

性实习实训和科技研发及技术服务等活动，学生提前接触生产过程，更早更好地实现角

色转变，企业优先录用毕业生，实现校、企、生三方共赢。（归口管理部门：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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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作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建立创业孵化基地等创新创业公共平台，吸引社

会资源和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投入创新创业教育。建设创业师资队伍，聘请创业成功

者、企业家等各行业优秀人才担任专业课、创新创业课授课或指导教师。推介优秀创业

项目与企业对接，吸引企业参与，与企业形成产、学、研紧密型合作关系。（归口管理部

门：招生与就业指导处）

（七）共建培训基地。根据社会需要及企业用工特点，与相关企业合作，利用学校资

源优势，在企业或学校设立培训基地，面向学生和社会人员进行培训。（归口管理部门：

科研与社会服务中心）

（八）校企联合建立共同体。行业、企业牵头组建校企共同体（产业学院）。充分利

用社会资源，积极吸引行业、企业参与“校企共同体”（产业学院）的建设，探索“混合所有

制”、多种形式的“产业学院”办学新模式。“产业学院”成立理事会，制定章程，实行理事

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通过协议和章程明确双方各自的权力和义务。不断完善“产业

学院”的治理结构、内部运行体制机制，双方在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师资队伍建设、专业

建设、开发课程与教材、产学研等方面形成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任共担的校

企双主体办学的新局面。（归口管理部门：科研与社会服务中心）

（九）产教联盟。在学校“集团 ＋联盟，专业 ＋产业”合作机制下，与行业、企业、院

校、科研院所等机构共同建立职业教育联盟（产教联盟）。探索多种新式的集团化办学模

式，创新结构和运行机制，形成政府、行业、企业、学校等多方协同合作办学育人，取得集

团办学优势。促成联盟成员的深度合作和协同发展，形成多方参与、共同建设、多元评价

的运行机制，实现自主管理、自我发展，增强办学活力，开创合作办学育人的新模式。（归

口管理部门：科研与社会服务中心）

（十）产学研合作。学校利用师资力量和专业技术优势为合作企业提供技术支持与

服务，成立研发平台（协同创新中心、工程技术中心等），加强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新

方法及产品合作研发，帮助企业解决相关的科研难题，同时提高学校科研水平。（归口管

理部门：科研与社会服务中心）

第三章　管　理

第八条　立项：学校实行校企合作项目管理制度。承接校企合作项目部门填写《山

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合作项目立项申请表》（附件１），提交归口管理部门办理立项

审批手续。

第九条　项目审批：

（一）一般项目的审批：一般项目指不涉及到学校与企业在财、物投入的一般性校企

合作项目。由各系负责按照本办法第七条规定，对企业的资质及实力做详尽调研；明确

合作意向和方式；约定双方权利义务；自行拟定《校企合作协议书》（可参考附件２），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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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分管领导审批同意，并在归口管理部门备案后即可运行项目。

（二）重大项目的审批：重大项目是指校企共同体（二级学院）、订单培养、共建校内

外实习实训基地、联合办学等方面涉及到学校与企业在财、物等方面投入的校企合作项

目。承接项目部门应与合作方在深入协商、酝酿的基础上，提出合作方案，拟定合作协议

书，由归口管理部门牵头，广泛征求相关行业、企业专家的意见，报学校分管领导审查，视

项目情况还可以召开专项论证会。归口管理部门汇总意见，经学校审批后方可实施。

第十条　协议签署：

凡批准立项的校企合作项目，由承担项目的系部拟定《校企合作协议书》（参考模板

见附件２），以学校名义与合作企业签署。协议书由院长签字或院长委托其他负责人签

字确认，合作双方签署并盖双方公章（一式四份）后方为有效。

协议期限原则上为１～３年，最长不超过５年。协议到期后，校企双方可根据合作意

愿和实际情况续签协议。

《校企合作协议书》签订的流程具体见《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合作协议签署

流程图》（见附件３）。

第十一条　过程管理：

（一）《校企合作协议书》签订后，承担该合作项目的系部应在１个月内启动项目，加

强对项目的日常运行管理，采取有效措施，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必要条件。

（二）按照“系部联系、系部负责”的原则，每年一般应开展不少于２次的合作企业调

研，并做好记录，将调研过程中收集的用工、合作、研发、培训等信息及时整理，报送归口

管理部门。必要时，学校领导、归口管理部门会同系部共同走访合作企业。

（三）各部门及时向归口管理部门反映校企合作取得的成绩和存在问题，通报校企合

作信息（包括合作内容、模式、进展情况、招工信息等）。归口管理部门要加强对合作项目

的调度和监督，及时交流工作进展情况，保证工作有条不紊。

各系部于每年上半年开学第二周末向归口管理部门报送本系校企合作年度工作计

划，由归口管理部门制定学校校企合作年度工作计划；于每年１２月底前完成校企合作工

作总结并召开校企合作年度工作会议。

第十二条　资产管理：

校企合作项目实施期间，各系应明确协议（合同）所涉及的固定资产的权属，并明列

仪器设备清单。属合作企业承诺或书面约定赠予学校的仪器设备，应报学校资产管理

处，办理入帐手续，同时报归口管理部门备案。合作项目自然终止或违约终止，学校固定

资产（包括捐赠仪器设备）均应收回，不得以任何理由交由合作企业处置。事先约定属于

合作企业的资产，应由学校资产管理处按明细清单清点后，由合作企业进行处置，承办项

目的部门不得擅自处理。制定协议书（合同）时，要明确资产日常维护责任方，确定资产

使用形式为免费使用或有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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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经费管理：

经学校批准的校企合作重大项目可列入学校专项预算，于年初部门预算时一并提

报；系部负责本部门校企合作项目的各项经费管理，经费使用严格执行学校财务及预算

管理办法，所有支出均按照学校有关财务管理制度执行；各部门接受合作方赠与的奖学、

助学金按学校财务有关规定执行，并报归口管理部门备案。

第四章　考核、奖励和责任追究

第十五条　考核：校企合作工作考核分阶段考核与年度考核两种。考核由归口管理

部门分别组织实施，根据需要定期对各系部的工作成果进行考核、汇总、分析与评价，年

度考核每年进行一次。其结果纳入系部绩效考核。

第十六条　奖励：学校每年对校企合作工作进行总结，对做出突出成绩的系部和个

人进行表彰（校企合作先进部门、校企合作先进个个），并与年度考核、专业技术职称、绩

效考核评定挂钩。对于转化为山东省教育厅评定的校企合作成果，学校给予项目团队或

个人奖励５０００元。获得其他主管部门评定的校企合作成果，给予项目团队或个人奖励

２０００元。

第十七条　责任追究：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擅自以学校或系部名义私下与企业进行

合作，否则将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由此产生的后果由相关部门和个人自行承担。对在

校企合作工作中不负责任，以权谋私，给学校造成损失的，学校给予相应处分或进行经济

处罚。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其他

（一）学校、各系等单位开展的校企合作参照本办法执行。

（二）学校科技创业园入园项目原则上参照本办法规定，实行项目管理，细节按科技

创业园入园管理制度执行。

（三）本管理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由科研与社会服务中心、教务处、招生与就业指

导处负责解释。

附件：１．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合作项目立项申请书

２．校企合作协议书参考模板

３．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合作项目签订流程图

４．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合作协议审批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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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校企合作项目立项申请书

合作项目名称　　　　　　　　　　

立 项 部 门　　　　　　　　　　

合作企业名称　　　　　　　　　　

申 报 日 期　　　年　　月　　日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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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说 明

１．本申请表作为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校校企合作项目立项文件，由立项部门组织

填写。

２．各项内容请认真填写，表内栏目不能空缺，无此内容时填“无”。

３．加盖部门公章后，一式三份，报归口管理部门（附电子文本）。

４．经学校审定批准立项后，签定“合作协议（合同书）”，并附于此申请表后，进行归

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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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项目名称

合

作

企

业

基

本

情

况

企业名称 产业属性

主要生产经营范围

注册资金 注册地点

注册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通讯地址

法人代表

姓　　名
单位联系人

及联系方式

合作专业

合作形式 按“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合作管理办法（试行）”填写

合

作

项

目

基

本

情

况

合作项目概述：（含合作具体内容、合作单位投入、占用学校资源情况、项目运行时

域和预算、预期成果等方面。）

合

作

项

目

基

本

情

况
立项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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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

口

管

理

部

门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学

院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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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校企合作协议书参考模板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与×××（单位名称）

关于×××项目校企合作协议书

甲方：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法人代表：

地址：

电话：

乙方：

法人代表：

地址：

电话：

为充分发挥职业技术教育为社会、行业和企业服务的功能，按照“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责任同担，利益共享”的原则，培养更多具有良好专业知识、实际操作技能和职业态度

的高素质、高技能的应用型人才，深化教育改革、提升教育培训质量，促进企业建立现代

化的职工培训体系、加快产业升级，探索共建主体多元、办学开放、人才终身服务和诚信

监督的新型公共人力资源服务体系，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合作，甲乙双方经平等协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合作，实现××
×××××等校企合作事宜，并进行收益共享，特签订本校企合作协议，以兹共同遵守。
一、合作方式及内容（含合作企业投入方式及其投入经费的预算；合作企业投入设备

的明细清单；合作项目占用学校资源（房屋、设备、动力、人力资源等）的明细清单；基本设

施配套和运行成本承担方和承担责任；合作经费预算等）

甲乙双方就双方校企合作达成如下共识：

１．×××××××××××；
２．×××××××××××；
３．×××××××××××。
二、双方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

１．×××××××××××；
２．×××××××××××；
３．×××××××××××。
（二）乙方

—６７４—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制度汇编



１．×××××××××××；

２．×××××××××××；

３．×××××××××××。

三、合作期限

１．本协议有效期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

２．合同期满时，如双方未违反本协议规定，且均有继续合作的意愿，应继续签署合作

协议，以保证合作有足够的共赢运作时间。

四、协议终止（列举协议终止的条件）

１．×××××××××××；

２．×××××××××××；

３．×××××××××××。

六、违约责任（列举协议双方违约时需承担的责任）

１．×××××××××××；

２．×××××××××××；

３．×××××××××××。

４．×××××××××××。

七、其它

１．双方另行签署的与本协议相关的补充协议、确认函、合同等业务往来法律文件，均

与本协议不可分割，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２．本协议约定了双方的合作意愿及合作，不涉及行为责任的产生，上述合作内容以

双方协商一致并签订的商务合同约定为准。

３．本协议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甲乙双方签章之日起生

效。

（以下无正文）

甲方：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乙方：

（盖章） （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日期

（说明：１．该协议书只是校企合作协议书的模板，各系部可根据校企合作的实际情况

在内容上进行相应增减；２．模版中的“×”号部分若合作双方涉及到就必须在协议中通过

相应条款体现，若未涉及到可以忽略不计。３．协议书正式签订附件中必须有企业的资质

证明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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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合作项目签订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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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４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合作协议审批单

系部／专业

合作企业

协议／合同名称

系部审核意见

　系部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归口管理部门

审核意见 　部门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办公室法务

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字：

学院领导意见

领导签字：

　　说明：此表原件交办公室存档，复印件交项目管理部门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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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管理办法

鲁电职院教字
!

２０１９
"

２０１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课程建设是学校教学基本建设的中心环节，是学校深化教学改革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保证。为保证我校课程

建设的顺利开展，提高课程建设质量和水平，规范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工作，特制

定本管理实施办法。

第二条　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旨在整合各种优质课程资源，通过网络信息技术，

形成数字化教学资源库，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享，为教师教学、学生和社会学习者自主学

习服务。

第三条　依据全面规划、分期建设、突出重点、提高质量的原则，建设一批有特色的、

适应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课程，推动教育教学改革的发展和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

第四条　本办法只适用于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项目。

第二章　申报和立项

第五条　申报范围

学校各专业（教研室）开设的公共课、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等课程，且满

足学校和系部发展规划、专业定位与特色创新等要求的，均可申报（３年之内已经进行过

校级及以上资金投入的课程不在此范围内；已立项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的课程不得申

报）。学校给予课程建设支持，由学校和系（部）两级共同负责。

第六条　申报条件

１．课程负责人应完整主讲该门课程３学期以上，专业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原则上

应为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专兼职教师。

２．课程建设团队一般由３～８人组成，包括课程负责人、校外兼职教师、校内专兼职

教师，应满足于课程建设和教学需要，结构合理。

３．申报课程应具有一定的建设基础，已建成课程资源的条数不低于２００条；资源类

型多样、分布合理，文本类和图形（图像）类资源数量占比不超过５０％；在较大范围和程

度上应用现代教育技术，能使用学校网络教学平台进行教学与管理，具有相关的课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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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课程标准、授课计划、教案、动画、习题库（案例库）、实验指导、微课视频等内容且已经

上网或具备上网条件，其中电子教案不少于２０个，案例不少于２０个，微课不少于３０个，

课堂习题不少于３０份，动画不少于１０个。

４．申报课程应有相应的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方案，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要跟踪

行业企业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和可行性。

５．对含有实践教学的课程，要有专门实践教学大纲，实验（实训）指导书（实践任务

书），能开设一定数量的综合性、应用性和研究探索性实验。

６．作为课程负责人申报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的，不得参与同一批次其他课程的申

报。作为参与者申报课程的，最多参与不超过两门课程。

７．已立项校级及以上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项目的负责人，项目结项之前不得申报。

第七条　立项程序

１．教师申请。由课程申报人填写《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课程建设项目申报表》，经

系（部）初审并填写推荐意见后，由系（部）报送教务处。

２．教务处负责资格审查。

３．学校评审。评审专家包括校内和校外专家，课程申报人不作为评审专家，实行回

避制。根据专家投票结果，以平均得分作为项目的立项评定结果。

４．公示。教务处根据学校评审结果，将入选课程进行公示，在公示期内有关单位或

个人如有异议，由学校教务处组织复审；如无异议，经院长办公会批准后正式立项。

第八条　组织申报

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的申报、立项等工作由教务处根据学校发展需要具体组织实

施。

第三章　目标和要求

第九条　建设目标

１．通过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为全校师生提供数量充足、种类齐全、品质优良的

网络教学资源，形成开放、高效、资源共享的专业教学资源库。

２．培养一支教学水平高、教学效果好、能较好地运用信息化技术手段的教师队伍，促

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

３．为学校申报省级以上精品课程、精品资源共享课等项目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十条　建设要求

１．课程项目被正式立项后，课程建设团队要以科学的态度、严谨的作风，把握好课程

的总体水平和建设进度，统筹安排课程建设资金，高水平、高质量地完成建设任务。

２．课程应在学校网络教学平台上按照课程建设方案有序开展课程网上资源建设，实

现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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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课程网上资源建设应保证持续更新。

４．课程所在系（部）应加强对网络课程建设的指导，在仪器设备、教师业务培养等方

面给予倾斜。

５．各系（部）根据各专业课程设置情况，利用已经发布于学校网络教学平台上的网络

课程进行网络教学。

６．在师生互动栏目中，要及时回答学生的问题，并对学生的提问进行归纳总结。

７．课程必须按照规定上网并对全校师生开放，课程负责人应承诺上网内容不侵犯他

人的知识产权。

８．通过课程建设，应达到课程的“颗粒化”要求，即对课程的知识点和技能点体系进

行梳理和构建；应达到课程的“趣味化”要求，即实施案例化、情景化、故事化、参与式、探

究式、翻转课堂与混合式教学；应达到“信息化”要求，即引入慕课、微课、虚拟与增强现实

等手段；应达到“素养化”要求（非思政类课程），即在教学中融入思政素养、人文素养和

职业素养的要求。

９．分层建设。

依据结构化课程设计，分层建设课程资源。建设资源分为素材资源、积件资源、模块

资源和课程资源四个层级，以文本、图片、动画、音视频、虚拟仿真等多种媒体形式呈现，

以满足学习者按照不同的学习方式和学习路径进行自主学习。具体分层建设资源内容

如下表。

资源建

设层次
定义范围 资源内容

素材 最基础的、碎片化的资源。
电子挂图、图片、名词术语、微

视频等。

积件
以知识点、技能点为单位，多个内在关联的素

材结构化组合形成的资源。

微视频、动画、案例、作业、试

题、学生作品等。

模块
以学习单元、工作任务等项目为单位，多个知

识点、技能点结构化组合形成的资源。

微视频、动画、课程学习项目、

学习任务、实训项目等。

课程

包含完整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包括教学

设计、教学实施、教学过程记录、教学评价等

环节的系统化设计。

课程简介、课程标准、课程设

计、单元设计、考核标准、教学

日历、学习指南等。

　　１０．课程建设完成后，应不少于８００条各类资源，其中资源类型多样、分布合理，文本

类和图形（图像）类资源数量占比不超过５０％；具体建设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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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类型

可能用到

的别名
内容及要求

课程资源

呈现类型
属性

讲解

视频
微视频

建议颗粒度为知识点／技能点，拍摄制作
成微视频

微视频 必选项

教学

课件

演示文稿

电子教案
辅助教师授课的 ＰＰＴ演示文稿 混合媒体 必选项

操作

演示

演示录像

演示动画

来自工程现场等实际职业场景的视频材

料，用于演示职业环境、设施设备、工具

材料、工作过程、安全规范等方面的内

容。建议拍摄制作成微视频

微视频、

ｆｌａｓｈ动画
必选项

电子

挂图
教学图表

辅助教师授课和学生学习的图片资料，

可以是单幅图片，也可以是相关图片组

成的图片集

图形图像、

混 合 媒 体

（整合成图

片集）

可选项

教学

案例
企业案例

教学过程中用到的各种案例（多来自于

行业、企业、工程实践等），可以用多种形

式呈现

文本、图片、

视频、动画
必选项

作业

习题

自测

题

试题

用于课内练习的习题或课后布置给学生

完成的作业；为评价考核学生的学习成

果而编制的试题，建议同时提供参考答

案

文本

题库
必选项

实验／
实训／
实习

实训指导

对实践教学环节的指导性文件，及实践

教学过程中用到及形成的各种材料（如

任务工单、实训报告等，以及相关的操作

规范）

文本 必选项

电子

教材

电子讲义

电子书

教学内容的详细和系统呈现。电子教材

的颗粒度可以是模块（情境／项目／章
等）、单元（任务／节等）、知识点／技能
点，建议采用较小的颗粒度以便于调用

文本、混合

媒体（网页

课件、媒体

电子书等）

必选项

模拟

实训
虚拟仿真

利用计算机模拟实际工作场景、设施设

备、工具材料、工作对象等要素，方便学

生按照工作过程、操作规范进行仿真实

操训练的教学软件

虚拟仿真 可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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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类型

可能用到

的别名
内容及要求

课程资源

呈现类型
属性

学生

作品
成果展示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生成的各类作品，如

设计方案、有形产品等

文本、图形／
图像、视频、

动画、混合

媒体等

必选项

其他

自定

义

尚有上述类型无法涵盖的资源，可自定

义其他类型
适用媒体 可选项

第四章　组织与管理

第十一条　学校设立课程建设专项资金，对校级课程建设给予经费资助。课程建设

经费实行项目管理，必须按规定用于课程建设，不得挪为它用。

第十二条　课程的规划、立项评审、指导、检查和评估验收工作由学校和系（部）分级

负责组织，充分发挥二级管理作用。

第十三条　课程建设实行课程负责人负责制。课程负责人对课程建设和检查、验收

负全面责任，需定期向系（部）和学校报告课程建设进展情况。

第十四条　课程负责人所在系（部）应对课程建设提供支持，定期组织检查、自评和

督促推进，对发现问题的网络课程提出改进意见，及时整改，并将检查情况及时报告教务

处备案。

第五章　检查与验收

第十五条　学校对课程建设提供支持，收集课程建设信息，指导课程建设工作，加强

过程监管，定期对课程建设情况进行检查和督促。

第十六条　课程建设周期为从立项之日起两年，立项之后一年由学校组织专家对课

程建设项目进行中期检查，并根据检查结果做出暂停资助、限期整改等处理。未按期整

改的，取消该建设项目，退回学校先期投入的建设资金（从下一年度系部包干经费中扣

除）。

第十七条　立项建设的课程建设期满，申报人填写课程建设验收书，系（部）组织初

步验收，在系（部）验收的基础上，学校组织校内外专家对课程网络资源建设情况进行验

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结项。

第十八条　检查和验收情况将作为项目负责人及系（部）该年度教学考核的重要依

据。检查或验收未完成建设计划的，将取消项目建设负责人该年度教学考核获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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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部）未能履行推进、检查和监管职责的，取消该部门该年度教学考核获优资格；项目验

收不合格的，建设项目负责人及系（部）该年度教学考核为不合格。

第十九条　中期检查和项目验收采取实时跟踪和网络评审的方式进行。

第二十条　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的知识产权归学校所有，全校共享，由教务处统

一管理、发布。

第六章　经费管理

为推动学校课程建设工作，提高课程建设质量，规范课程建设经费的使用管理，根据

学校相关财务制度，规定如下。

第二十一条　课程建设经费的管理原则

１．凡被批准立项建设的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学校划拨专项经费予以支持，资助建

设经费为２万元／门，实际经费额度以预算批复为准。

２．课程建设周期为两年。

３．专款专用，不跨项目使用。

４．由教务处、财务处根据经费使用范围分别进行管理。

５．教务处根据本办法进行综合协调。

第二十二条　课程建设经费的使用范围

精品课程的经费使用遵照学校《纵向有资项目绩效费预算及支出管理暂行办法》的

规定执行，建设经费可以用于经学校批准论证的教材建设费；购买课程建设需要的图书

资料、教学软件、音像资料、打印复印、成果印刷及购买低值易耗品等费用；添置、更新该

课程建设所必须的仪器设备（不超过总额１０％）；与课程建设相关的会议及调研费（不超

过总额１５％）；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费，包括本课程有关的教学软件、动画的研制、制作

网上教学资料、视听材料、电子课件、多媒体课件以及网站建设与维护等费用（不超过总

额的６０％）；题库建设费（含复印、印刷等费用）；课程验收和评估所需的费用；课程建设

专家咨询费（不超过项目经费的１０％）；其它：如人文社科类课程对学生进行现场教育

（参观）的费用等。

第二十三条　课程建设经费使用的管理办法

１．课程负责人接到立项批准通知后，应按经费批准的额度、建设期限，在规定时间内

与学校签订项目合同书并制定经费使用计划，经系（部）领导审核批准后报送教务处、财

务处。

２．课程建设经费划拨给课程负责人。对项目进行中期检查，如未达建设要求的，管

理部门有权停止其使用经费。

３．课程经费单独立帐，专款专用，不得挪用或挤占。根据经费使用范围，在保证课程

建设的前提下，凡预算计划内的项目开支按照学校财务处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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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课程经费购置的固定资产须按照学校相关规定，到学校有关部门办理入库手续，

方可到财务处报销。

５．课程负责人应详细记录每一项支出情况，以便核对，并为结项时的经费结算奠定

基础。网络课程建设经费的开支必须符合财务制度的规定，厉行节约。课程负责人必须

接受所在系（部）、财务处和教务处的管理与监督。

６．无故未完成建设计划，或将经费挪作他用的，教务处将视情况，暂停或终止其经费

使用，酌情追回使用不当、挪作他用的经费。因故（如课程负责人出国、调动等原因，需提

前一个月告知教务处）中止项目，其课程经费一般亦同时停止使用；如有合适人选继续完

成课程建设的，报教务处批准；批准后可继续使用课程经费。

７．课程建设经费预算中纳入政府采购、国库直接支付的项目，须严格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执行。

８．按照学校规定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应依法进行招标。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依

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

９．项目负责人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依法认真撰写招标文件，所有招标

文件按照学校物资采购项目招投标管理办法的规定，经逐级审核、批准后项目方可进入

正式招标流程。

１０．经费的具体报销方式按照财务处相关规定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１．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申报书

２．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评审指标体系

３．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项目合同书

４．技术要求（略）

—６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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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精品资源共享课
申　报　书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所属专业大类名称

所属专业类名称

所属专业名称（专业课填写）

所属系部（盖章）

课程负责人

申报日期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制

二○一九年

—７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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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要求

一、以ｗｏｒｄ文档格式如实填写各项。

二、表格文本中外文名词第一次出现时，要写清全称和缩写，再次出现时可以使用缩

写。

三、有可能涉密和不宜大范围公开的内容不可作为申报内容填写。

四、课程团队的每个成员都须在“２．课程团队”表格中签字。

五、“８．承诺与责任”需要课程负责人签字，系部意见处需要课程建设申报系部盖章。

—８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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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课程负责人情况

基

本

情

况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最终

学历

专业技术

职务
手机

学位
职业资格

证书
传真

所在院系

及专业
电子邮箱

通信地址

（邮编）

主讲课程

及研究方向

现有课程

网址

工

作

简

历

含在行业、企业的工作经历和当时从事工作的专业领域及所负责任（２００字以
内）：

教

学

情

况

近五年来承担的教学任务、教学研究、教学表彰与奖励（５００字以内）：

技

术

服

务

近五年来承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３００字以内）：

—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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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课程团队

团
队
成
员
︵
含
兼
职
教
师
︶

姓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专业

技术

职务

职业

资格

证书

专业

领域

建设

分工

兼职教师在

行业企业中

所任职务

签字

团
队
优
势
与
特
点

如课程团队组成及结构特点、近五年来教学改革、教学研究成果及其解决的问

题（１０００字以内）：

—０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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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建设基础与成效

１．前期资源建设情况

序号 类型 数量／链接

１ 课程应用网站

２ 微课

３ 教案

４ 电子教材

５ 案例

６ 习题

７ 实训指导书

８ 课程标准

９ 动画

１０ 课件（ｐｐｔ）

１１ 图片

１２ 文本

注：可以根据实际自行加行

２．介绍课程前期建设综述（１０００字以内）

—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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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建设目标、思路及规划

４．１建设目标（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３００字以内）

４．２建设思路（５００字以内）

４．３建设规划（１０００字以内）

—２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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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建设内容

５．１课程设计（含课程定位、内容选取、内容组织、教学模式等，２０００字以内）

５．２课程资源（含基本资源、拓展资源清单，２０００字以内）

—３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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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措施保障

（１０００字以内）

—４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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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资金使用与管理

—５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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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承诺与责任

１．系部和课程负责人保证申报所使用的课程资源知识产权清晰，无侵权使用的情况，
若免费共享的基本资源涉及到第三方权益，须将“课程资源使用授权书”［注］附后；

２．系部和课程负责人保证课程资源内容不存在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和规范性问题；
３．系部和课程负责人保证课程资源及申报材料不涉及国家安全和保密的相关规定，可
以在网络上公开传播与使用；

４．申报课程入选后，保证基本资源在“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网络课程平台”免费共
享。

５．

课程负责人签字：

日期：

９．系部推荐意见

系（部）公章：

日期：

１０．学校意见

公章：

日期：

—６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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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精品资源共享课程评审
指标体系

一、评审说明

１．本评审指标主要针对专业课评审，公共基础课、人文素质课参照执行。

２．评审指标采取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以提高评审结果的可靠性与可

比性，包括否决性指标、评分指标和专家评审意见三部分。

３．否决性指标包括５项否决情况，评审对象出现任一情况，即判定为不合格，记为

“０”分，不再进行评分；评分指标总分计算：Ｍ＝∑ＫｉＭｊ，其中 Ｋｉ为评分等级系数，Ａ、Ｂ、

Ｃ、Ｄ、Ｅ的系数分别为１．０、０．８、０．６、０．４、０．２，Ｍｊ是各二级指标的分值。专家评审意见为

对评审对象的总体评价。

二、评审指标

１．否决性指标

（１）没有完整教授该课程３学期以上的；

（２）有涉及国家安全、保密及其他不适合网络公开传播的内容；

（３）课程内容存在思想性、导向性或严重的科学性等问题；

（４）课程资源存在严重知识产权争议；

（５）申报材料造假。

注：如评审专家判定评审对象存在以上情形，须写明具体情况及出处。

２．评分指标及内涵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指标内涵 分值

评分等级

Ａ Ｂ Ｃ Ｄ Ｅ

１．００．８０．６０．４０．２

１

课
程
设
计
︵
◢〝
分
︶

１．１
课程

定位

充分考虑职业院校学生、教师的不同特点及学习需求，

促进职业技能和培养职业精神高度融合，契合整体提升

学生职业能力、人文素质和职业素养的培养目标要求。

５

１．２
内容

选取

按照科技发展水平、胜任职业岗位实际工作任务需要的

知识、能力、素质要求和职业资格标准，设计课程结构和

选取内容，并为学生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１０

１．３
内容

组织

遵循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基本规律，依据生产服务的真

实业务流程，设计教学空间和课程模块，整合、序化教学

内容，教、学、做结合，理论与实践一体化，实训、实习等

教学环节设计合理。

１０

—７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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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指标内涵 分值

评分等级

Ａ Ｂ Ｃ Ｄ Ｅ

１．００．８０．６０．４０．２

１．４
教学

模式

重视学生在校学习与实际工作的一致性，推行项目教

学、案例教学、工作过程导向教学等教学模式，运用探究

式、线上线下混合式等教学方式方法。强化信息化教学

设计和教学实施，充分、合理运用信息技术、数字资源和

信息化教学环境，系统优化教学过程。

５

２

课
程
资
源
︵◣
分
︶

２．１
基本

资源

提供的课程资源须覆盖课程所有基本知识点和岗位基

本技能点，能为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提供系统、完整的

教学资源保障，能与实际教学条件相结合，支撑教学活

动开展。

２５

２．２
拓展

资源

体现行业发展的前沿技术和最新成果，根据产业发展要

求和不同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发建设资

源，如素材库、培训包、工种包、企业案例等；资源在数量

和类型上超出课程所调用的资源范围，具有较强的普适

性、可扩展性和多样性。

１５

２．３
资源

创新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根据课程特点选择恰当表现形式和

工具开发并汇集教学资源，便于用户浏览、下载、链接和

使用。原创性资源比例较高。资源知识产权清晰，符合

技术标准。

５

３

建
设
条
件
︵▼〝
分
︶

３．１
资格

要求

面向山东省主导产业、特色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专业

布点多、学生数量大、行业企业需求迫切的公共基础课、

专业课；课程必须已在学校连续开设３年以上。
２

３．２
规模

要求

初具规模和成效。申报书体现高水平的专业建设与课程

改革成果；已建成课程资源的比例不低于２０％；资源类型
多样、分布合理，文本类和图形（图像）类资源数量占比不

超过５０％；结构化课程建设初具规模，教学设计、教学实
施、过程记录、教学评价、自主学习等功能完备。

４

３．３
团队

要求

体现校企融合、结构合理原则。团队成员应具有一定比

例的行业企业专家，鼓励吸收校外承担相同课程的教师

共同建设。课程主持人应为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职业

院校在职教师。专业教师应具有到相关行业、产业领域

开展产学研合作经历。

４

４

共
建
共
享
︵▼〝
分
︶

４．１
管理

机制

各职业院校作为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的主体，构建起

校、省两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体系，并有经费等政策

支持。实现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应用、评价的常态

化管理。

５

４．２
共建

共享

形成行业企业积极参与，学校间通力合作，师生与社会

共建的长效建设机制。在学校网络教学平台上建设课

程，实现互联，共享课程资源，满足师生多样化需求。提

出的课程后续３年建设规划切实可行，确保每年课程资
源更新比例不低于１０％。

５

—８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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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指标内涵 分值

评分等级

Ａ Ｂ Ｃ Ｄ Ｅ

１．００．８０．６０．４０．２

５

特
色
创
新
︵５
分
︶

５．１
特色

创新

在课程设计、课程资源、共建共享等内容上的突破及独

创性成果，对同类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具有积极引导

意义和实际借鉴作用。

５

　　３．专家评审意见

—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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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项目合同书

课程名称：

承担系部：

课程负责人：

联系电话：

Ｅ－ｍａｉｌ：

建设起止年限：　　　年　　月至　　　年　　月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制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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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说 明

１．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校级精品资源课立项文件下达两个周之内，签订《山东电

子职业技术学院校级精品资源课项目合同书》（以下简称《合同书》）。

２．《合同书》的甲方为课程主管部门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乙方为课程申报

部门。

３．《合同书》中，“经费预算”按学校立项文件批准的资助经费填写；“研究起止年限”

从立项文件发布的月份算起，建设周期为两年。

４．《合同书》中各项内容，除“研究起止年限”、“经费预算”和“进度和阶段性目标”

外，其他内容必须依据报送的《申报书》如实填写，不得随意变更；如有变化，请附说明。

５．本合同书正反面打印，左侧装订，一式３份，由甲乙双方签章后各执一份，课程负

责人一份。

—１０５—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制度汇编



一、合同条款

１．校级精品资源课建设与经费的管理按照《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纵向有资项目绩

效费预算及支出管理暂行办法》和《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管

理办法》执行，乙方保证遵守上述文件的有关规定。

２．甲方应保证经费按时拨付项目组。

３．乙方须按合同要求，为课程团队提供课程建设工作的必要条件，并对课程建设进

行监督、管理，给予政策支持，确保课程建设顺利开展，并按期结项。

４．课程负责人应按照合同要求，按期完成计划进度，并保证课程建设质量。

５．合同正式文本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课题负责人一份。

—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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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建设目标及预期成效

—３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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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进度和阶段性目标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四、课程资源建设预期成果

序号 类型 数量

１ 课程应用网站

２ 微课

３ 教案

４ 电子教材

５ 案例

６ 习题

７ 实训指导书

８ 课程标准

９ 动画

１０ 课件（ＰＰＴ）

１１ 图片

１２ 文本

—４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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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建设团队成员

课程负责人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称 工作部门 课题分工 签名

课程建设主要参与人员

—５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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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经费及预算

课程

经费

学校资助

其它

合计

学校资助经费预算

支出科目 金额（元） 备注

１．教材建设费

２．购置小型设备（不超１０％）

３．资源建设（不超６０％）

４．差旅、会议（不超１５％）

５．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

６．题库建设费（含复印、印刷等费用）

７．专家咨询费（不超过１０％）

８．其他支出（请说明）

合计

—６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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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合同签约各方

课程主管部门（甲方）：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

（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课程承担单位（乙方）：

（公章）

承担单位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课程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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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制（修）订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指导意见

鲁电职院教字〔２０１９〕２０２号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是学校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

途径，是新时代职业教育治理创新的重要载体，是职业院校规范教学管理，深化育人体制

机制改革的重要抓手。为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制订工作的指导意见》（教职成〔２０１９〕１３号）、《山东省教育厅关于转发教职成
〔２０１９〕１３号等２个文件 优化高等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指导方案编制说明和体例的通知》

（鲁教职函〔２０１９〕２３号），进一步规范教学管理，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育人体制机制，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特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面向市场、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健全德技并修、工学结

合育人机制，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突出职业教育的类型特点，深化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进教师、教材、教法改革，规范人才培养全过程，加快培养复合型

技术技能人才。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育人为本，促进全面发展。全面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授基础知识与培养专业

能力并重，强化学生职业素养养成和专业技术积累，将专业精神、职业精神和工匠精神融

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二）坚持标准引领，确保科学规范。以职业教育国家教学标准为基本遵循，贯彻落

实党和国家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强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科学性、

适应性和可操作性。

（三）坚持遵循规律，体现培养特色。遵循职业教育、技术技能人才成长和学生身心

发展规律，处理好公共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学历证书与各类职业

培训证书之间的关系，整体设计教学活动。

（四）坚持完善机制，推动持续改进。紧跟产业发展趋势和行业人才需求，建立健全

行业企业、第三方评价机构等多方参与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动态调整机制，强化教师参

与教学和课程改革的效果评价与激励，做好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与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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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要求

（一）强化课程思政。积极构建“思政课程 ＋课程思政”大格局，推进全员全过程全

方位“三全育人”，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技能培养的有机统一。结合学生特点，创新

思政课程教学模式。强化专业课教师立德树人意识，结合不同专业人才培养特点和专业

能力素质要求，梳理每一门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发挥专业课程承载的思想政

治教育功能，推动专业课教学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紧密结合、同向同行。

（二）组织开发专业课程标准和教案。要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总体要求，制（修）

订专业课程标准，明确课程目标，优化课程内容，规范教学过程，及时将新技术、新工艺、

新规范纳入课程标准和教学内容。要指导教师准确把握课程教学要求，规范编写、严格

执行教案，做好课程总体设计，按程序选用教材，合理运用各类教学资源，做好教学组织

实施。

（三）深化教师、教材、教法改革。建设符合项目式、模块化教学需要的教学创新团

队，不断优化教师能力结构。健全教材选用制度，选用体现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等的

高质量教材，引入典型生产案例。总结推广现代学徒制试点经验，普及项目教学、案例教

学、情境教学、模块化教学等教学方式，广泛运用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等教学

方法，推广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理实一体教学等新型教学模式，推动课堂教学革命。

加强课堂教学管理，规范教学秩序，打造优质课堂。

（四）推进信息技术与教学有机融合。适应“互联网 ＋职业教育”新要求，全面提升

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现代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

的广泛应用，积极推动教师角色的转变和教育理念、教学观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

教学评价等方面的改革。加快建设智能化教学支持环境，建设能够满足多样化需求的课

程资源，创新服务供给模式，服务学生终身学习。

（五）改进学习过程管理与评价。严格落实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要求，加大过程考

核、实践技能考核成绩在课程总成绩中的比重。严格考试纪律，健全多元化考核评价体

系，完善学生学习过程监测、评价与反馈机制，引导学生自我管理、主动学习，提高学习效

率。强化实习、实训、毕业设计（论文）等实践性教学环节的全过程管理与考核评价。

四、主要内容及课程要求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应当体现专业教学标准规定的各要素和人才培养的主要环节要

求，包括专业名称及代码、入学要求、修业年限、职业面向、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课程设

置、学时安排、教学进程总体安排、实施保障、毕业要求等内容，并附教学进程安排表等。

各系可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专业特色和专业实际制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但须

满足以下基本要求。

（一）明确培养目标。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公共基础课程标准和专业教学标准，结合

专业特点和专业定位，科学合理确定专业培养目标，明确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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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培养规格。要注重学用相长、知行合一，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增强

学生的职业适应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不断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持续深化“三全育人”

综合改革，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技术技能培养、社会实践教育

各环节，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贯穿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切实提升思想政治

工作质量。

（二）规范课程设置，构建“平台＋模块”的课程体系。

课程设置分为公共基础课程和专业（技能）课程两类。

在课程内容的安排上按照学生学习知识的认知规律，体现出由易到难的递进梯度；

在课程内容的选择上，应考虑难度适中、能使绝大多数学生顺利完成学习过程；在课程内

容的广度上，应能涵盖本职业的典型工作过程；在课程内容的安排上，须考虑职业资格证

书标准要求的知识、技能、素质与课程内容的对应关系，应使教学内容与职业标准环环相

扣。

１．公共基础课程

主要包括教育部要求的公共必修课程，共２０学分，公共基础课程为满足学生基础知

识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培养的课程，要坚持高等性与职业性相结合的原则，既考虑基础课

为专业课服务，又要兼顾学生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将德育、创新创业教育融入教育教学全

过程，加强美育、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各专业的公共基础课程均参照表１要求进行设计。

表１　公共基础课程

序

号
课程名称 开设学期

总学时

（学分）
备注

１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１－２ ４８（３）

２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３－４ ６４（４）

３ 形势与政策 ２ １６（１）

４ 心理健康教育 １ １６（１） 开课部门：基础课教学部

５ 信息技术 １ ６４（４）

６ 军事理论 １或２ １６（１）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系、商务管

理系、财经金融系第一学期开

设，其他系第二学期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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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名称 开设学期

总学时

（学分）
备注

７ 体育 １－３ １０８（３）
在保证体育基础知识教育基础

上，学生可选择不同运动项目

８ 入学教育与军训 １ （２） 由学生处和各系组织实施

９ 毕业教育 ６ （１） 由学生处和各系组织实施

　　２．公共选修课程

包含公共限选课程和公共任选课程。

（１）公共限选课程，如表２所示：

表２　公共限选课程

序

号
课程名称 开设学期

总学时

（学分）
备注

１
高等数学Ａ或经济数
学Ａ

１－２ １２８（８）
各专业根据专业特点确定开设

哪一门

２
高等数学Ｂ或经济数
学Ｂ

１ ６４（４）
各专业根据专业特点确定开设

哪一门

３ 大学英语Ａ １－２ １２８（８）

４ 大学英语Ｂ １ ６４（４）

５ 语文 １或２ ３２（２）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系、商务管

理系、财经金融系第 １学期开
设，其他系第２学期开设

６ 创新创业教育 １或２ １６（１）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系、商务管

理系、财经金融系第 １学期开
设，其他系第２学期开设

７ 党史国史 ２或３ ３２（２）

开课部门：思想政治课教学部。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系、商务管

理系、财经金融系第 ２学期开
设，其他系第３学期开设

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２或３ ３２（２）

开课部门：基础课教学部。计

算机与软件工程系、商务管理

系、财经金融系第２学期开设，
其他系第３学期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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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名称 开设学期

总学时

（学分）
备注

９ 职业素养提升 ３或４ １６（１）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系、商务管

理系、财经金融系第 ３学期开
设，其他系第４学期开设

１０ 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３或４ １６（１）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系、商务管

理系、财经金融系第 ３学期开
设，其他系第４学期开设

１１ 健康教育 ３或４ ３２（２）

开课部门：基础课教学部。计

算机与软件工程系、商务管理

系、财经金融系第３学期开设，
其他系第４学期开设

　　相关要求如下：

①学生可以在上表１１门课程中自主选修１６学分相关课程”。

②各系在学生选修公共限选课程时，要加强引导，强化专业培养目标要求。

③“高等数学或经济数学Ａ／Ｂ”、“大学英语Ａ／Ｂ”，只能在相关“Ａ或Ｂ”课程中二选
一，例如选择“高等数学Ａ”就不能选择“高等数学Ｂ”，且必须二选一。

④各系部各课程开设的学期具体见上表，请各系在相关学期内选修。

⑤在选修“大学英语”和“高等数学”课程时，第一学期选择了大学英语 Ａ和高等数
学Ａ（或经济数学Ａ），第二学期也要接着选择该门课程。

（２）公共任选课程
学校在第２至３学期开设公共任选课，学生在学校公共任选课程库中自由选择，公

共任选课以拓宽学生知识面，优化学生知识结构，增强学生社会适应能力，提高学生文化

品位、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为目的，主要由基础部和各专业系部负责开设。学生必须修

满４学分，方可毕业，其中要求学生必须修够２学分的美育课程。
３．专业群基础课程
专业群基础课是学生学习专业核心课程的先修课程，是与专业知识、技能直接联系

的基础课程，应有利于专业群学生共享学习，有利于学生专业学习和毕业后适应社会发

展与科技发展的需要。各专业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根据岗位群职业能力和学生可持续

发展要求，做好专业群基础课程的确定。

４．专业核心（方向）课程
专业核心课程指从事职业岗位必备的职业核心知识与技能，是居于核心位置的课

程。各专业要结合岗位工作任务分析，深入把握岗位环境、岗位职责、岗位所需能力、任

职资格等，提炼各个工作项目的职业核心能力，明确专业核心课程体系。专业核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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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一般应为６～８门。对于已经设置专业方向的专业，专业核心课应设置与专业方向

匹配的方向模块。

５．专业拓展课程

由各专业系负责开设，课程设置要与人才培养目标一致，能提高学生专业能力，促进

学生职业生涯发展。专业选修课一般安排在第二至五学期开设，各专业设置的专业选修

课采用“二选一”的方式，在部分有条件的大专业中可采用“多选一”的方式，如“三选一”

等。每门课程的学分一般不超过４学分，专业选修课总学分不低于１６学分。

６．集中实践

包括校内实训、课程设计、企业实训、顶岗实习等环节，每周１个学分。

（三）学制、学时、学分和教学周

１．学制

学生在校期间以基本学制为依据，实行学分制和和弹性学习年限管理。普通高职基

本学制为３年，在校学习年限为３－６年（休学创业的可延长至６年）。

２．学分

原则上普通高职专业总学分在１４５学分，各专业总学分可根据专业建设实际，在指

导学分上下浮动（不超过５学分）。

３．学时

理论教学包括课堂讲授、课堂讨论、习题课等教学环节，课时均记为理论学时；实践

教学包括课程实验、实训、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顶岗实习等教学环节，课时

均记为实践学时。职业能力课程应按照职业岗位（群）能力要求设置理论与实践“一体

化”课程，课时须分别列出理论和实践学时。

普通高职专业总学时不低于２５００学时，周学时原则上为２４～２８学时（含公选课），

实践课时与理论课时的比例原则上达到１：１，公共课占２５％左右，实践课时不少于总课

时的５０％，选修课不低于１２％。

４．学分计算

理论课程按照１６学时／学分，大学体育课每３２学时计１学分，学生实习实训每周计

１学分，实训按照２４学时／学分，顶岗实习按照３０学时／周，每周计１个学分。学分的最

小单位为０．５（２舍３入和７退８进）。

５．教学周数

学期教学周数为２０周，课程标准中课时数要与进程表中课时数一致，三年制高职第

六学期原则上除顶岗实习外不再安排其他教学任务。各专业根据教学周数设计每门课

程的学时，原则上设为１６的整数倍。

（四）考核评价

１．各专业每学期安排３～４门考试课程（体育课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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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考核方式要多元化，要体现对学生知识与能力的全面考核。在理论考核中要体现

实践要求，在实践操作考核中应注意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把握，原则上所有课程实行过程

性考核。

（五）毕业要求

各专业应明确学生毕业时应修够的课程学分、综合素质学分及对技能证书的要求

等。

五、人才培养方案制（修）订程序

（一）各专业在制（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时，应成立由校企双方组成的专业调研团队，

从社会调研和职业岗位群分析入手，分析从事岗位（群）工作所需的综合能力及相关的专

项能力，形成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设置的完整论证报告；

（二）各专业根据学院《关于制（修）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进行人才培养

方案初稿的制定，并经专业建设委员会研讨通过后提交教务处；

（三）教务处进行初审后提交院学术委员会成员审核；

（四）学术委员会成员审议，提出修改意见，由教务处反馈至各系（部）；

（五）系（部）各专业根据修改意见进行修订，提交培养方案修改稿至教务处；

（六）教务处提交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终稿至院党委会终审定稿；

（七）审定通过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学校按程序发布执行，报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备

案，并通过学校网站等主动向社会公开，接受全社会监督。

六、人才培养方案的变动审批程序

１．人才培养方案一般一年修订一次，一个年级执行一套人才培养方案。方案一经定

稿应具有相对稳定性，在其有效时限内必须严格执行，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动变

相执行。若由于职业发展或就业市场变化在运行过程中必须调整的，应由教研室书面提

出调整原因及调整方案，系部签署意见，教务处审查，经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通过，分管

副院长签字批准后方可变动执行。

２．属于个别专业选修课设置和课程顺序微调的，由相关教学系（部）组织论证，形成

书面报告，教务处处长审批。

七、实施要求

１．加强组织领导。培养方案的修订是学院教学工作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各系

（部）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认真审核把关；要充分发挥教研室的主导

作用，动员教师广泛参与培养方案的修订，集思广益。

２．各系（部）在修订培养方案的过程中要注意系（部）间的协调工作。既要尊重外系

（部）的意见，又要根据有关精神和原则妥善处理各方面矛盾，使之统一到专业培养目标

上来。

３．各专业在修订培养方案过程中要深入行业、企业进行广泛调研。应召集专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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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委员会专家进行论证，确保培养方案的针对性、科学性和应用性。

４．每一专业代码制定一份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专业代码相同、专业方向不同的专

业，在设计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体系时，要按模块化设置，分出基础模块和方向模块，体

现不同的培养方向与特色，但不建议分别编制专业不同方向的人才培养方案。

５．各系必须按学校统一制定的模板编制培养方案。不得随意更改培养方案格式。

同一教学层次、教学要求相同的，必须统一课程名称。在选配课程时，要严格按照规范名

称选用，不可因教材名称差异而随意更改课程名称。

６．各系提交人才培养方案时，须同时提交专业调研报告、人才培养方案调整说明、专

业岗位能力分析和工作任务分析报告、人才培养方案编制师生座谈会会议纪要、人才培

养方案专业建设委员会论证会议纪要、系学术委员会论证纪要、人才培养方案审核意见

表。

７．本指导意见自编制２０２０级人才培养方案时执行，原《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关于

制（修）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２０１５年）》废止。

附件：１．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ＸＸＸ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模板（适用于级高职

学生）

２．人才培养方案排版要求

—５１５—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制度汇编



附件１：人才培养方案模板及要求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专业
人 才 培 养 方 案

（适用于　　级　　专业学生）

　　　　　　专业代码：

专 业 大 类：

二 级 类：

专 业 系 部：

合 作 单 位：

专业负责人：

执 笔 人：

编 写 日 期：

审 核 人：

批 准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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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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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ＸＸＸＸ专业
专业代码：ＸＸＸＸＸ
【提示】依据《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２０１５年）》及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增补专业名称及代码。
二、【教育类型及学历层次】

教育类型：高等职业教育

学历层次：专科

三、【招生对象】

高职：普通高中毕业生／“三校生”（职高、中专、技校毕业生）
四、【修业年限】

基本修业年限为３年，实行弹性修业年限，为３－６年。
五、【职业面向】

表１　职业面向

序号
对应职业

（编码）

对应岗位群或技术

领域举例（代码）

职业资格证书或

技能等级证书举例
专业方向

　　【提示】列举本专业面向的职业、对应岗位群或技术领域、职业资格证书和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举例。有具体专业方向的，分别对应列举。所列举内容需参照国家最新相关文

件，“对应职业（编码）”参照最新版国家职业大典（２０１５版及２０１９年最新增补职业），
“职业资格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举例”参照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发布的 ２０１９年
最新职业资格目录，以及教育部发布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后加标注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加标注“☆”。
六、【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一般表述为：本专业坚持立德树人、德技并修，面向 ××××等行业企业，培养从事
××××等工作，具备××××素质，掌握××××知识，具备××××能力，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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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可参考《高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２０１０年修订）》中“培养目标”与“就业面

向”，必须明确坚持立德树人，必须与国家教育方针保持一致，必须明确专业面向的就业

领域、目标岗位群和素质、知识、能力要求。参照国家关于行业、企业分类、职业的规定，

规范表述，一般不超过２００字。

（二）培养规格

在充分调研基础上，从以下几个方面分别描述人才培养规格、毕业生应具备的基本

素质和核心技术技能。

１．素质要求

２．知识要求

３．能力要求（含对应职业和工作岗位、核心技术技能要求、未来发展方向、专业就业

能力、行业拓展能力等）

【提示】参照国家、行业职业标准，根据调研报告分析形成的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分

析表，列举毕业生在素质、知识和能力等方面应该达到的要求。

１．“素质”应明确本专业毕业生在思想政治、核心素养、职业素质方面的要求，并体现

对应岗位群在相关行业企业文化、职业道德、态度与行为规范等方面的专业特点，如：安

全生产、节能环保、遵守操作规程等，一般５～６条。

２．“知识”应说明本专业毕业生需掌握的专业知识及要求，可有机融入职业技能等级

标准有关内容及要求，一般６～８条。

３．“能力”应说明本专业毕业生需掌握的职业能力，若涉及多个专业方向，先总说共

同的能力要求，再针对不同专业方向说明不同的能力要求。能力描述要体现理论实践一

体化的培养方式，采取动宾结构，基本格式为“行为＋结果”、“行为＋标准＋结果”，可以

在动词前加上“能（会）”。一般６～８条。

七、【证书要求】

明确针对核心职业岗位的职业资格证书或针对职业核心能力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要求，包括职业资格和职业能力等方面的证书。

表２　主要证书

级别 证书名称 发证机构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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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职业能力和职业资格标准（职业技能标准）分析】

以表格形式，对就业岗位、典型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职业资格标准进行分析和描

述。

表３　岗位与职业能力分析

岗位 职业能力 主干课程

　　九、【教学模式】

十、【课程结构框架】

通过用框图形式，明确公共基础课、专业课结构体系。包括公共和专业课两大类：公

共课包含公共必修课程、公共限选课程和公共任选课程，专业课包括专业群基础课程、专

业核心（方向）课程、集中实践课程。

十一、【课程设置】

１．公共基础课程

表４　公共必修课设置

序

号
课程名称 开设学期

总学时

（学分）
备注

１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１－２ ４８（３）

２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３－４ ６４（４）

３ 形势与政策 ２ １６（１）

４ 心理健康教育 １ １６（１）

５ 信息技术 １ ６４（４）

６ 军事理论 １或２ １６（１）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系、商务管

理系、财经金融系第一学期开

设，其他系第二学期开设

７ 体育 １－３ １０８（３）
在保证体育基础知识教育基础

上，学生可选择不同运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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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名称 开设学期

总学时

（学分）
备注

８ 入学教育与军训 １ （２） 由学生处和各系组织实施

９ 毕业教育 ６ （１） 由学生处和各系组织实施

　　２．公共限选课程，见表５：

表５　公共限选模块

序

号
课程名称 开设学期

总学时

（学分）
备注

１
高等数学Ａ或经济数
学Ａ

１－２ １２８（８）
各专业根据专业特点确定开设

哪一门

２
高等数学Ｂ或经济数
学Ｂ

１ ６４（４）
各专业根据专业特点确定开设

哪一门

３ 大学英语Ａ １－２ １２８（８）

４ 大学英语Ｂ １ ６４（４）

５ 语文 １或２ ３２（２）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系、商务管

理系、财经金融系第 １学期开
设，其他系第２学期开设

６ 创新创业教育 １或２ １６（１）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系、商务管

理系、财经金融系第 １学期开
设，其他系第２学期开设

７ 党史国史 ２或３ ３２（２）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系、商务管

理系、财经金融系第 ２学期开
设，其他系第３学期开设

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２或３ ３２（２）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系、商务管

理系、财经金融系第 ２学期开
设，其他系第３学期开设

９ 职业素养提升 ３或４ １６（１）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系、商务管

理系、财经金融系第 ３学期开
设，其他系第４学期开设

１０ 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３或４ １６（１）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系、商务管

理系、财经金融系第 ３学期开
设，其他系第４学期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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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名称 开设学期

总学时

（学分）
备注

１１ 健康教育 ３或４ ３２（２）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系、商务管

理系、财经金融系第 ３学期开
设，其他系第４学期开设

　　相关要求如下：

①学生可以在上表１１门课程中自主选修１６学分相关课程”。

②各系在学生选修公共限选课程时，要加强引导，强化专业培养目标要求。

③“高等数学或经济数学Ａ／Ｂ”、“大学英语Ａ／Ｂ”，只能在相关“Ａ或Ｂ”课程中二选

一，例如选择“高等数学Ａ”就不能选择“高等数学Ｂ”，且必须二选一。

④各系部各课程开设的学期具体见上表，请各系在相关学期内选修。

⑤在选修“大学英语”和“高等数学”课程时，第一学期选择了大学英语 Ａ和高等数

学Ａ（或经济数学Ａ），第二学期也要接着选择该门课程。

２．公共任选课程

各专业在第二至三学期开设公共选修课，根据学生需求在学校公选课线上课程库中

选择，公选课选修课程以拓宽学生知识面，优化学生知识结构，增强学生社会适应能力，

提高学生文化品位、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为目的。学生需修满４学分，其中须修满２学

分的美育课程。

３．专业课

专业课设置见表５所示：

表６　专业课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

代码

课程

名称

总
学
分

学时分配 开课学期及周学时

总
学
时

理

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考
核
方
式

专
业
课

专业群

基础课程

专业核心

（方向）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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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

代码

课程

名称

总
学
分

学时分配 开课学期及周学时

总
学
时

理

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考
核
方
式

专
业
课

专业拓展

课程

集中实践

教学环节

　　十二、【各学期教学环节时间分配表】

表７　各学期教学环节时间分配表（参考，可以根据专业实际变动实践周数）

　　 　　教学

　　　 　环节

学期　 　　　

课堂

教学

专业

实践

企业

实习
考试 机动 学期总周数

一 １６ ２ １ １ ２０

二 １６ ２ １ １ ２０

三 １６ ２ １ １ ２０

四 １６ ２ １ １ ２０

五 １６ ２ １ １ ２０

六 １９ １ ２０

　　十三、【专业核心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一）课程名称：《》课程代码：
课程任务与目的：

课程主要内容：

先修课程：

修读指导建议：

（二）课程名称：《》课程代码：
课程任务与目的：

课程主要内容：

先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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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读指导建议：

．．．．．．．．．．

十四、【教学实施建议】

１．教学要求

公共基础课教学要符合教育部有关教育教学基本要求，通过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

式的改革，教学手段、教学模式的创新，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为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职

业能力的形成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专业课坚持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

式，利用校内外实训基地，按照相应职业岗位（群）的能力要求，强化理论实践一体化，突

出“做中学、做中教”的职业教育教学特色，提倡项目教学、案例教学、任务教学、角色扮

演、情境教学等方法，运用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形式，将学生的自主学习、

合作学习和教师引导教学有机结合，优化教学过程，提升学习效率。

【提示】参照上述一般性要求，结合本专业实际予以具体化。一般３００～４００字。

２．教学资源

主要包括能够满足学生专业学习、教师专业教学研究和教学实施需要的教材、图书

及数字化资源等。

（１）教材选用要求

按照国家规定选用优质教材，禁止不合格教材进入课堂。学校应建立由专业教师、

行企业业专家和教研人员等参与的教材选用机制，完善教材选用制度，按照规范程序，严

格选用国家和地方规划教材。同时，学校可适当开发针对性强的校本教学资源。

（２）图书资料配备要求

本专业相关图书文献配备，应能满足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教科研等工作需要，方便

师生查询、借阅，且定期更新。主要包括：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如行业政策法规、行业标准、

职业标准、工程师手册）等技术类和案例类图书，以及 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等专业学术期刊。

（３）数字资源配备要求

结合专业需要，开发和配备一批优质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数字化教学案例库、虚

拟仿真软件、网络课程等专业教学资源库，有效开展多种形式的信息化教学活动，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果。

【提示】从教材选用要求、图书资料配备要求、数字资源配备要求三方面展开描述，一

般３００～６００字。

３．学习评价

根据本专业培养目标和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建立科学的评价标准。学习评价体现

评价主体、评价方式、评价过程的多元化，注意吸收家长、行业和企业参与。注重校内评

价与校外评价相结合，职业技能鉴定与学业考核相结合，教师评价、学生互评与自我评价

相结合，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结合。学习评价采用学习过程评价、作业完成情况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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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实际操作评价、期末综合考核评价等多种方式。根据不同课程性质和教学要求，可以

通过笔试、口试、实操、项目作业等方法，考核学生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工作规范等方

面的学习水平。学习评价不仅关注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技能的掌握，更要关注在实践中

运用知识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水平，重视节能环保、绿色发展、规范操作、安全生产等

职业素质的形成。

【提示】参照上述一般性要求，结合本专业实际予以具体化。一般５００～６００字。

４．质量管理

完善教学管理机制，加强日常教学组织运行与管理，建立健全巡课、听课、评教、评学

等制度，建立与行业企业联动的实践教学环节督导制度，严明教学纪律，强化教学组织功

能。定期开展公开课、示范课等教研活动。完善专业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健全专

业教学质量监控和评价机制，及时开展专业调研、人才培养方案更新和教学资源建设工

作，加强课堂教学、实习实训、毕业设计等方面质量标准建设，提升教学质量。完善学业

水平测试、综合素质评价和毕业生质量跟踪反馈机制及社会评价机制，对生源情况、在校

生学业水平、毕业生就业情况等进行分析，定期评价人才培养质量和培养目标达成情况。

【提示】从以上三个角度进行说明，并结合本专业实际予以具体化。一般３００～４００

字。

十五、【毕业要求】

１．学业考核要求

【提示】根据本专业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及职业能力要求，结合高等职业院校办学情

况调研结果，明确对学生学业成绩、实践经历、综合素质等方面的考核要求、考核方式和

考核标准，以及学生毕业时应完成的规定学时学分。一般３００字以内。

２．证书考取要求

【提示】根据有关政策规定，对接职业岗位需求和学生职业发展需要，明确可考取的

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简要说明证书有关内容有机融入专业课程教学

的途径、方法和内容等方面建议。一般３００字以内。

十六、【继续专业学习深造建议】

为体现终身学习理念，明确本专业毕业生继续学习的渠道和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专

业面向。

本科：×××、×××、×××

【提示】列举毕业生可继续学习的本科主要专业名称，参照本科专业目录（２０１２版及

年度更新专业目录）。

十七、【编制说明】

（一）编制依据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是依据《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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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教职成司函［２０１２］２１７号），《国家中长期教育改

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

发〔２０１４〕１９号），《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

见》（教职成〔２０１５〕６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办发

〔２０１７〕９５号），教育部关于印发《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的通知

（教社科〔２０１８〕２号），教育部《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

见》（教职成〔２０１９〕５号），《山东省教育厅等１１部门关于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十条意

见》（鲁教职发〔２０１８〕１号），《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２０１９〕４号），结合

ＸＸＸＸ行业企业人才需求和专业培养目标要求制订本方案。

（二）适用范围

本方案适用于２０２０级起三年制高职各专业。

附件：教学进程表（采用ｅｘｃｅｌ表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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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人才培养方案排版要求

为了便于全院的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请各系在制（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时注意，所

交的最后定稿请严格按以下标准排版：

１．页面设置：Ａ４标准页面纵向排版，表格能设置成纵向页面的请尽量设置成纵向 ，

上边距２ＣＭ，下边距２ＣＭ，左边距２．５ＣＭ，右边距２ＣＭ

２．页眉页脚：一律不要设置页眉页脚，不要设置页码。

３．关于分节：请尽量不要设置分节符。

４．字号：正文部分一级小标题为黑体四号加黑，二级小标题为仿宋小四号加黑，其余

正文字体均为仿宋小四号字。

５．行、字间距：行间距设置成固定值 ２２磅，字间距设置为“标准”，注意首行缩进 ２

格。

６．表格：表格内的字体、字号、行间距、字间距可根据页面情况和表格大小自行调整

（最好使用５号字）；表格边界尽量不要超过设定的页面边距，否则容易造成装订时订入

书脊或被裁切掉；如表格过大，一页排不下，可采用字号缩小、行间距调整或分页的形式；

注意表格中成段的句子要首行缩进２格。

７．标题格式：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ＸＸ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专业名称请用全称），

下附“（适用于级高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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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中高职三二连读专业管理办法

鲁电职院教字（２０２０）２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山东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
《教育部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整省推进提质培优建设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的意见》

（鲁政发〔２０２０〕３号）等文件精神，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立和完善我校中高职

三二连读专业管理制度，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高职三二连读专业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坚持统筹规划、规模适度原则，适应经济社会对

各层次技术技能人才需求；坚持分段实施、系统培养原则，实现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有机

衔接，确保人才培养质量。

第二章　合作学校与专业

第三条　中高职三二连读专业由中等职业学校与我校分段实施、联合培养。合作举
办中高职三二连读专业的中等职业学校应为省级示范以上或条件较好、质量较高、特色

鲜明的中等职业学校。

第四条　学校控制在校生总规模，中高职三二连读专业实行区域统筹和总量限制。
省内每个地级市的合作中等职业学校原则上不超过２所；每所中等职业学校最多与我校

２个专业联合办学；我校同一专业开展联合办学的中等职业学校原则上不超过２所。每
个中高职三二连读专业转段学生数不超过当年招生计划的１／３。

第五条　中高职合作专业应一致或相近，满足以下条件：

（一）合作专业应为我校的重点专业或专业群主干专业，没有组群的专业原则上不同

意合作；

（二）中等职业学校的合作专业应为省级重点专业、品牌专业或示范中等职业学校重

点建设专业，且该专业连续三年年招生规模不低于８０人；
（三）中等职业学校和我校应有相对稳定的本专业专任教师队伍，且实习实训设施等

教学资源能够满足教学需要。

第六条　合作期限与招生人数。合作期限为３届，年招生计划一般为４０人。合作

期结束的专业经考核后，根据双方学校总体安排决定是否继续合作。如继续合作，需重

新签定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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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学校控制各系招生规模，三二连读转段学生数纳入各系招生计划总数；各

系当年分配的招生计划数等于学校依据去年招生情况计算分配的计划数减去当年转段

学生数。

第三章　申请与审批

第八条　举办中高职三二连读专业由教学系提出申请，经教务处审核、分管院长、院

长及办公会批准后执行。需向教务处提交的申报材料包括：

（一）中高职三二连读专业设置申请（包括合作学校概述、合作专业招生、师资、实训

条件、合作前景展望）；

（二）专业设置论证报告（包括拟设专业的人才需求分析，专业设置可行性论证）；

（三）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包括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及教学要求、教学进程表等）；

（四）中高职三二连读联合办学协议。

第四章　其　他

第九条　开设中高职三二连读的专业应注重对合作中等职业学校的指导和工作总

结，每年应认真总结联合办学中的经验和不足，撰写年度总结报告。

第十条　转段学生的学籍和教学管理遵照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解释权归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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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管理办法

鲁电职院教字
!

２０２０
"

３１号

第一章　总　则

新生入学资格审查是考试招生工作的重要组成，是推动高校招生体系科学化规范化

建设的必要举措，对维护考试招生公平和教育公信力具有重要意义。新生入学资格审查

工作是一项政策性、纪律性、时效性极强的工作，应严密程序，严格把关，确保新生入学资

格审查和学籍电子注册工作及时有序地完成。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

育部令第４１号）等有关文件要求，严格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组织机构

学校成立由党委书记、校长担任组长的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

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领导小组下设资格审查工作办公室，挂

靠在教务处。审查工作在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进行，统一组织，分工

负责。由资格审查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学校教务处、办公室、招生与就业指导处、学生

工作处、总务处、纪检监察室及各系等有关部门具体组织实施。各系成立以系党总支书

记、系主任为组长的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小组，具体负责本系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

制定工作方案，压实责任，保存好相关过程性记录材料。

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包括两个部分：入学资格初步审查和入学资格复查工作。

第三章　入学资格初步审查

新生报到２０日内，学校对新生入学资格进行初步审查，审查合格的办理入学手续，

予以注册学籍。

学生所在系是入学资格初步审查工作的第一责任部门。入学资格初步审查工作主

要内容如下：

（一）新生持录取通知书、身份证等有效材料报到，各系具体核查新生的录取通知书、

身份证等材料原件，核对照片、证件号码等考生信息是否与招生与就业指导处提供信息

一致，是否与本人相符等。对于因请假等延期报到的学生，各系应注意重点审查。

（二）报到期间，各系指定专人负责组织新生本人填写《新生入学资格初查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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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时反馈给教务处。填写《新生入学资格初查登记表》是入学资格初步审查工作的重

要环节，也是统计报到情况的重要依据。

（三）如审查发现，新生的录取通知书、考生信息等证明材料与本人实际情况不符，或

者有其他违反国家招生考试规定情形的，由新生所在系以书面材料报送资格审查工作办

公室。资格审查工作办公室提出处理意见后，上报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领导小组研究

处理，如经核查属实，取消该生入学资格。

第四章　入学资格复查

依据教育部有关规定，学生入学后，学校应当在３个月内按照国家招生规定进行入

学资格复查。结合学校实际，学校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主要包括新生体检、心理健康

测试、高考录取档案审核、录取手续及程序（含录取资格）复查等。

（一）新生体检

入学报到期间学校组织新生进行身体检查。总务处是新生入学身体检查工作的第

一责任部门，负责组织落实体检事宜，及时汇总并报告新生体检情况，并与高中档案中的

体检信息作比对，向各系提供相关审核意见。对体检异常的学生，总务处负责分类汇总

并提出建议报告，明确身体状况是否可以在校正常学习、生活等，体检报告报送教务处、

学生工作处及各系。体检异常情况报告应准确、真实、合理、合规。各系结合体检报告，

进一步核查有关新生身体健康状况是否符合专业（或专业类别）要求，一并报送资格审查

工作办公室。资格审查工作办公室提出处理意见后，上报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领导小

组研究处理。总务处应建立学生体检及复查跟踪档案。

对有必要进行进一步身体检查的学生，总务处协助、指导学生所在系组织学生到指

定医院做进一步检查。总务处负责指定二级甲等以上医院，依据诊断结果和有关规定，

提出复查结果报告，一并报送资格审查工作办公室、学生工作处及各系。资格审查工作

办公室提出处理意见后，上报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处理。

对延迟报到的各类新生，总务处依据各系提供的名单指定医院安排统一检查。总务

处、各系共同组织实施体检工作。

（二）心理健康测试

学生工作处是新生心理健康测试工作的第一责任部门，负责组织落实新生心理健康

测试事宜，及时汇总并报告新生心理健康测试情况，向各系提供相关审核意见。对测试

异常的学生，学生工作处负责分类汇总并提出建议报告，明确身体状况是否可以在校正

常学习、生活等，测试报告报送教务处及各系。

（三）高考电子档案审核

各系是档案审核工作的具体落实部门，负责对学生档案进行审查，建立新生档案审

查工作记录；负责将审核完成的学生档案报送至招生与就业指导处。招生与就业指导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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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提供新生高考录取档案，建立学生入校档案。办公室负责学生入校档案的归档及日

常管理工作。

新生档案审核工作主要内容：重点核查新生高考录取档案与考生档案信息是否一

致，核查本人及身份证明与录取通知、考生档案等是否一致。对于有高考加分以及通过

国家贫困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等录取的新生重点逐一核查相关证明材料。如证明材

料缺失或者不全的，各系负责督促学生开具证明，补充档案材料，并及时列入学生档案清

单，装入学生档案。

各系在档案审查过程中，如发现证明材料与本人实际情况不符，或者有其他违反国

家招生考试规定情形的，报送资格审查工作办公室。资格审查工作办公室提出处理意见

后，上报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处理。

（四）录取手续及程序（含录取资格）复查

招生与就业指导处是新生录取手续及程序（含录取资格）复查的第一责任部门，负责

及时梳理录取期间电子文档和录取签字审批材料，仔细核查录取手续及程序是否合乎国

家招生规定，有关学生所获得的录取资格是否真实、合乎相关规定等。新生入学资格审

查工作领导小组采取定期或不定期抽查、检查的方式对录取手续及程序等进行复查。

第五章　入学资格审查人员范围及结果处理

审查人员范围：学校当年录取的新生。

审查时间：入学资格初步审查一般在报到后２０日内完成；入学资格复查一般在新生

入学３个月内完成。

入学资格审查结果应及时通报，并依据教育部及学校相关规定处理。

学校高度重视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不断加强教务处、办公室、招生与就业指导

处、学生工作处、总务处、纪检监察室及各系等各部门的协调配合，规范程序，严格把关，

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制，完善责任倒查制和申诉处理机制。

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领导小组、纪检监察室在实施监督或在处理申诉、投诉过程

中，发现有关责任主体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违反法律、法规及本规定的行为或者未按照

本规定履行相应义务的，按照《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

定》等相关规定进行追责处理；发现存在违法违纪的，将及时进行调查处理或者移送有关

部门，依据有关法律和相关规定，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复查中发现学生存在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等情形的，确定为复查不合格，提交校长办

公会研究决定，取消学籍；情节严重的，学校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复查中发现学生身体和心理状况不适宜在校学习，经学校指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

（含精神专科医院）诊断，需要在家休养的，可以按照《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学籍

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等相关规定保留入学资格。在保留入学资格期内经治疗康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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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向学校申请入学，由学校指定二级甲等以上医院（含精神专科医院）诊断，符合体检要

求，经学校复查合格后，重新办理入学手续。复查不合格或者逾期不办理入学手续者，提

交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取消入学资格。

第六章　纪检监察

在新生入学资格审查期间，纪检监察室全程督查，对投诉举报内容进行调查核实和

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本办法由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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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年度考核指导意见

鲁电职院党字
!

２０２０
"

２８号

为进一步激发广大教师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建立“业绩与岗位相适应、激励与约束

相结合”的考核评价机制，促进教师队伍建设全面发展，根据《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

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发〔２０１８〕４号）文件精神，以及《山东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办

法》（鲁人社发〔２０１７〕４５号）等相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德才兼备、全面考核，突出教育教学业绩和师德考核，构建符合职业

教育特点和教师成长规律的教师年度考核评价制度，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立德树人的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提升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

二、基本原则

１．以人为本，尊重规律。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尊重教师的主体地位，充分体现教师教

书育人工作的专业性、实践性、长期性。

２．以德为先，注重实绩。坚持师德为首、育人为本，注重教师履行岗位职责的工作表

现和工作实绩，引导教师完成好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任务。

３．点面结合，科学规范。坚持全面考核与突出重点相结合，全面考核教师的师德师

风、育人工作、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科研教研、示范引领等内容，力求科学规范、全面准确

地评价教师，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和持续发展。

４．民主公开，客观公正。坚持依法实施考核，考核过程民主、公开、透明，考核结果公

平、公正；考核程序严格、操作规范，讲求实效、力戒繁琐。

三、考核内容

教师年度考核内容包括工作实绩和综合评议，其中工作实绩满分７０分，综合评议满

分３０分。另有突出贡献加分（满分３分，由学校认定突出贡献加分项目）。

１．工作实绩

工作实绩由教学工作、教科研与社会服务工作和承担系部安排的其它工作三部分组

成，其中教学工作权重７０％，教科研与社会服务工作权重２０％，承担系部安排的其它工

作权重１０％。各部分按满分１００分进行考核，考核内容如下：

（１）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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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

指标
考核内容

六系分

项分值

两部分

项分值

教学

工作量
主要考核教学任务完成情况及质量情况。 ６０ ６５

专业

建设

主要考核参与制定新上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

订已有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完成专业建设改革

项目等情况。

５ ５

课程

建设

主要考核参与教材、教法、教学资源等课程建设

与改革情况，赋分标准结合建设成效制定。
５ ５

实践条

件建设

主要考核参与新建、更新实训室建设以及完成

实训基地建设项目等情况，赋分标准结合建设

成效制定。

５ ０

教研活

动建设

主要考核参与教研活动的次数、质量、成果以及

老带新等情况，教务处和系部抽查作为减分项。
８ ８

指导学

生比赛
主要考核指导学生参加比赛及获奖情况。 ６ ６

参加教

师比赛
主要考核参加教学比赛以及获奖情况。 ６ ６

教学

纪律

主要考核遵守教学纪律情况，教务处和系部抽

查作为减分项。
５ ５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２）教科研与社会服务工作

考核指标 考核内容
六系分

项分值

两部分

项分值

科研项目 主要考核参与科学研究项目及完成等情况。 ２０ ２０

教研项目 主要考核参与教学改革项目及完成等情况。 ２０ ４０

教科研成果 主要考核获得各级各类教科研成果奖情况。 １５ ２０

论文／专著 主要考核发表论文、出版著作情况。 １０ ２０

专利／软著／集成
电路／外观设计／
标准（国家、行

业、地方）

主要考核获得专利、软件著作权、参与标准制

定等情况。
１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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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 考核内容
六系分

项分值

两部分

项分值

社会

服务

开展横向科研项目、承担社会培训、科技成果

转化等社会服务到款额。
２５ ０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３）承担系部安排的其它工作

序号 考核内容
六系分

项分值

两部分

项分值

一
主要考核承担系部招生、就业、宣传等工作及完

成情况。
４５ ４５

二
主要考核承担系部安排的非常规重点工作或工

程及完成情况。
４５ ４５

三
主要考核承担兼职班主任工作以及指导学生社

团教育活动或参与社团培训等情况。
１０ １０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２．综合评议

综合评议由干部评议、教师互评、学生评教三部分组成，其中干部评议权重４０％，教

师互评权重４０％，学生评教权重２０％。

（１）干部评议、教师互评各按满分１００分进行考核，考核内容如下：

考核指标 考核内容 分项分值

德
主要考核遵纪守法情况和在政治立场、思想政治素质、社会公

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方面的表现。
１５

能
主要考核履行岗位职责能力、业务水平以及管理、专业技术和

技能水平的提高、知识更新、工作创新等情况。
１５

勤
主要考核工作责任心、工作态度、勤奋敬业精神、公共服务意

识等方面的情况。
１５

绩

主要考核履行岗位职责情况，完成工作任务的数量、质量、效

率，取得成果的水平，所产生的社会效益以及服务对象的满意

度。

４５

廉 主要考核廉洁从业方面的表现。 １０

合计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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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学生评教按满分１００分进行考核，主要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态度、教学效
果四个方面进行考核。学生评教由教务处统一组织，每学期期末组织一次，每年２次学
生评教的平均分作为教师年度考核的学生评教分数。

３．突出贡献按满分１００分进行考核。
考核内容如下：

考核指标 考核内容 分值

突出

贡献

１．考核指导学生参加省级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指导学生参加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教师本人参加省级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高校青年教师教学比赛获得省级

一等奖及以上情况；

２．考核获得高等学校科研成果、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省级一等奖及以上情况；

３．考核获得省级教学成果特等奖及以上情况；
４．考核获批省级及以上教学名师、技能名师、教学团队、品牌
专业、工作室等质量工程项目主持人情况；

５．其它经学校认定的重大成果。

１００

合计 １００

　　４．教师年度考核得分＝工作实绩得分＋综合评议得分＋突出贡献加分。
其中，工作实绩得分＝（教学工作得分×７０％＋教科研与社会服务工作得分 ×２０％

＋承担系部安排的其它工作得分×１０％）×７０％；综合评议得分＝（干部评议得分×４０％
＋教师互评得分×４０％＋学生评教得分×２０％）×３０％；突出贡献加分 ＝突出贡献得分
×３％。
四、考核程序

１．成立考核组。各系部年末成立由系（部）副科级以上干部组成的考核组，负责考核
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

２．确定考核办法。各系部依据学校《教师年度考核指导意见》，制定《系（部）教
师年度考核实施细则》，通过召开本部门全体教师会议听取意见，并在本部门公示３个工
作日，系部教师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后送教务处和组织人事处备案。

３．实施考核。每年年末被考核人进行个人总结或述职，各系部考核小组依据部门考
核实施细则，对被考核人进行考核。考核工作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公开透明，对工作

不负责任、考核失真失实的，学校将依照有关规定对直接责任人和责任领导进行问责处

理。

４．系部公示。考核小组对拟确定的考核成绩在本部门范围内公示，公示期一般不少
于５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异议后，将考核成绩上报组织人事处。公示期内教师如对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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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过程或成绩有异议，可用书面形式向考核小组提出，考核小组需予以书面答复。若被

考核人对考核成绩仍有异议，可向组织人事处提出书面申诉。

５．学校考核委员会依据有关规定按程序确定考核结果。以下情况不得确定为优秀：

（１）出现违反师德行为的；

（２）发生教学事故的；

（３）团结协作意识淡薄，工作上不能互相配合、工作中办事推诿、私自在社会兼职，并

造成不良影响的；

（４）不服从组织安排、不遵守学校纪律、无理取闹影响工作，并经批评教育仍无改进

的；

（５）因个人原因在考核年度内调课累计１６课时及以上或停课８课时及以上的；

（６）无故不参加学校及系部组织的教学等集体活动，或不能完成系部交办的工作任

务的；

（７）系部教师年度考核实施细则中规定的其他不能确定为优秀的。

五、其它要求

１．各系部每年年初可对本部门《教师年度考核实施细则》进行修改。修改时不得更

改考核大项的权重，可对每个分项的分值进行修改，修改分项项目总分值占比不超过总

分的５％。

２．所有业绩的认定，均以当年新发表、新出版、完成结题、完成验收为准，所有业绩不

重复统计。对建设中的课题或项目，以及之前已经统计的业绩，也不得重复统计。

３．经学校批准，当年从事访学、挂职、企业实践等脱离工作岗位超过三个月的教师，

本学期或本年度课堂教学工作量按本系部平均工作量对待。

４．系部安排的其它工作项目中的考核内容应不与其它项目中已包含的考核内容重

复。

六、未尽事宜按照《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办法》执行。

七、本指导意见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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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教学准入办法

鲁电职院教字
!

２０２０
"

３３号

为把好教学入口关，加强教学环节的规范化管理，进一步提高我校教育教学水平，特

制定“教学准入制度”。即教师在首次独立承担教学任务前，需通过教学准入资格认定。

新进教师、首次转教学岗的教师（副教授以下职称）、首次兼课的教师需获得教学准

入资格。其中首次转教学岗的教师按照本办法取得教学准入资格；首次兼课的教师具备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校内人员兼课资格管理办法（试行）》（鲁电职院人字〔２０１７〕８

号）规定的条件后，按照本办法取得准入资格。

一、准入条件

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爱岗敬业、师德高尚，作风正派、身心健康，有扎实学识和

仁爱之心。

２．取得教育部门认可的教师资格证和普通话水平测试二级乙等证书。

３．参加学校组织的教师教学能力培训，取得培训合格证书。

４．应按学校《教师赴企业实践锻炼管理办法》（鲁电职院教字
#

２０１９
$

１４９号）的

规定，完成赴企业实践锻炼。

５．需按照学校要求接受为期１年的“师带徒”教育见习安排。

６．参加学校组织的教学能力测试并合格。

具备以上条件者，由学校颁发“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教学准入资格证”。

二、取得步骤

１．在人事处报名参加省级教育行政和师资管理部门组织的教师岗前培训和考核，取

得教育部门认可的教师资格证，具备承担教学工作的基本条件。

２．参加教务处组织的教师教学能力培训，且考核合格。培训内容主要包括高校教师

职业道德规范、教学基本规范和教学方法、学生管理和沟通方法、教学和科研等制度解

读。

３．参加学校组织的“师带徒”教育见习。在一年的学徒时间内，由“师傅”带领熟悉

教学大纲、教材及各个教学环节，随堂听课，协助“师傅”完成课程辅导、答疑、批改作业、

指导实训，协助组织课程考试，参与试卷评阅等工作。

４．参加企业锻炼，了解相关企业文化、生产流程、促进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融会贯

通。具体要求参照《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赴企业实践锻炼管理办法》（鲁电职院

教字
#

２０１９
$

１４９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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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参加教务处组织的教学能力测试。测试前，需提交拟主讲课程的教学大纲、教案、

ＰＰＴ等资料，并准备覆盖主要章节的１０个教学节段。测试时考核小组对提交资料进行

审核，并随机抽取１个教学节段进行现场讲课，讲课时间为２０分钟，重点考查教师对教

学内容的理解、板书和语言表述能力。考核小组至少有５名专家组成，测试不合格者需

继续培训，参加下一轮的测试。

６．完成以上内容后，向教务处提交《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教学准入申请表》。

教务处审核，学校研究同意后发放“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教学准入资格证”。

三、其他

１．新进教师、首次转教学岗（副教授以下职称）的教师在入职（转岗）２年内应申请并

取得教学准入资格，取得教学准入资格前不得取消坐班、不得独立承担教学任务。特殊

情况必须承担的，可由系部提出申请，教务处审核，分管院长同意后可以提前安排教学任

务，所承担的教学任务工作量绩效发放由各系部自行决定。

２．新进教师在入职２年内未取得教学准入资格者，由学校研究调整其工作岗位；转

教学岗的教师在转岗２年内未取得教学准入资格者，调整回转岗前工作岗位。

四、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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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教师教学准入申请表

姓名 所在部门

专业技术职务 □新进 □转岗 □有 □无 企业工作经历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申请主讲课程名称

序号 项目 完成情况

１ 教师资格证 人事处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２
普通话水平测试

等级证书
人事处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３ 教学能力培训 教务处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４ 赴企业锻炼 教务处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５ “师带徒”环节 系部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６ 教学能力测试 教务处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注：申请表后需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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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专业带头人评选与管理办法

鲁电职院教字
!

２０２０
"

３４号

为落实“人才强校”战略，促进我校专业建设与发展，不断提高专业教学团队的教育

教学水平及科学研究水平，评选师德师风高尚、学风严谨正派、学术造诣深厚，能够把握

专业发展方向、能对本专业的建设和发展起到带头和引领作用、能组织和带领青年教师

进行专业建设的拔尖人才作为专业带头人，特制定本办法。

一、基本原则

１．动态管理的原则

专业带头人评选和管理实行聘任制，聘期３年，年度考核和期满考核相结合，任期届

满重新聘任，建立科学管理、滚动发展的运行机制。

２．客观公正的原则

专业带头人的评选和管理坚持客观公正、平等竞争、择优汰劣的原则。

３．实事求是的原则

专业带头人的评选和管理要考虑专业特点，尊重专业发展需要，在保持队伍总量相

对稳定的情况下，根据各专业特点和发展需要进行聘任。

二、选拔对象

在学校教学科研一线承担教学任务的骨干教师。

三、选拔条件

（一）专业带头人应具有较高的教学水平，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１．热爱祖国，热爱教育事业，有事业心和责任感，治学严谨，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

质和道德素养。具有较强的团队精神，能够领导本专业建设；

２．原则上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从事本专业教学工

作５年以上，系统指导过１名新进教师；

３．系统讲授过２门及以上专业课程（基础教学部、思想政治课教学部专任教师及兼

职教师为１门）；

４．被学校认定为高水平“双师型”教师（此项不含基础教学部、思想政治课教学部的

教师）；

５．年龄在４０岁以下的教师需获得校级教学比赛二等奖及以上奖项，或指导学生获

得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省级二等奖及以上奖项（前２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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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带头人应具有较强的专业建设能力，熟悉本专业国内外的现状和发展趋

势，能指导专业建设、教研教改、开发新专业，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等，近５年取得业绩符合

以下条件中的３项（基础教学部、思想政治课教学部为２项）：

１．主持过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及修订（基础教学部、思想政治课教学部为主

持过课程标准的制订或参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及修订）；

２．主持过本专业的实训室或实训基地建设（基础教学部、思想政治课教学部为主持

过本学科的实验室或训练场所建设）；

３．主持完成１项校级及以上质量工程（特色专业、教学团队、示范专业、精品课程、教

学资源库等）建设项目；

４．主持完成１项校级及以上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５．获得教学成果省级二等奖及以上（前３位）。

（三）专业带头人应具备较强的科研与社会服务能力，能把握本专业国内外前沿动态

和发展趋势，近５年取得业绩符合以下条件中的２项（基础教学部、思想政治课教学部为

１项）：

１．至少有６个月的企业实践工作经历，在校企合作中做出突出成绩；

２．在核心期刊（含专业类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第１位）或出版高水平学术专著

或主编教材（第１位）或参编教育部“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前２位）；

３．主持校级及以上科研项目并通过验收；

４．获得厅局级及以上科研成果三等奖及以上奖励（前２位）；

５．完成１项横向课题（到款额３万元）或获得专利２项（第１位）。

四、选拔名额

１．专业带头人的选拔以学校开设的专业为单位评选，每个专业评选限额１人。学生

总数少于１００人的专业，其带头人由相近专业带头人兼任。基础教学部和思想政治课教

学部以教研室为单位，每个教研室限评１名带头人。

２．落实专兼“双带头人”制度，各系按照１：１的比例为各专业选聘企业兼职专业带头

人，选聘、管理、考核及待遇由各系根据《兼职专业带头人管理暂行办法》拟定方案并组织

实施，报教务处备案。

五、选拔程序

１．申报。由符合条件的教师向所在系部提出申请，填写《专业带头人申报表》，并提

供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２．初评。由系部组成评审小组审查申报材料，对申报人的教学水平、专业建设能力

及科研社会服务能力等进行评价，形成等额推荐人选。各系部对拟推荐人员情况进行公

示，公示期限为３个工作日，期满无异议向教务处提交推荐意见、佐证材料。

３．审核。学校成立评审组，对申报人的资格进行审核，确定审核合格人选名单，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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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办公会研究并确定公示人选。

４．公示。公示期限为３个工作日。

５．聘任。公示期满无异议者由学校下发认定文件。

六、工作职责

专业带头人负责本专业的整体规划与建设，积极申报特色专业、创新教学团队、名师

工作室等质量工程项目，带领本专业教师积极参加校级质量工程项目建设。

１．负责组织本专业的专业调研，主持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调研、论证、制定与修

订，积极进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２．负责组织本专业教师研究制定课程标准、建设课程资源，推进教学内容、教学模

式、教学手段和评价方式改革。

３．负责制定本专业教学团队发展规划。

４．负责组织本专业校内外实训基地及教师培养培训基地的规划与建设。

５．负责组织完成本专业的“专业发展水平考核”工作。

七、工作任务

１．掌握本专业的发展动态，参加与专业建设有关的教育培训、学术活动不少于３次

（需在教务处备案），每年完成并提交１份本专业发展质量年度报告。

２．每年作招生宣传或新生专业宣讲２次，专业影响力不断扩大，招生人数持续增长。

３．聘期内在省级以上专业刊物发表与本专业建设有关的论文至少１篇，或主持完成

校级及以上教改、科研项目至少１项。

４．聘期内主讲课程至少有１门专业核心课程。

５．聘期内本专业在“山东省高等职业院校专业发展水平考核”中获得合格等级以上。

八、考核管理

（一）考核

１．各系部应加强对专业带头人的培养和支持，根据学校对专业带头人任期主要职责

和工作任务，制定本部门专业带头人的工作职责、目标任务、培养方案和考核管理办法，

并负责专业带头人的日常管理和考核。

２．考核采取系部年度考核与学校聘期考核相结合的方式，由系部对专业带头人进行

考核，教务处进行复核。聘期结束后，系部对专业带头人进行全面考核，作出聘期考核结

论，并报教务处。教务处牵头组建学校考核组，在各系部考核的基础上提出学校最终考

核意见。经院长办公会审定后向全校公布考核结果。

（二）待遇

１．年度考核合格者每年给予４０００元补助。

２．专业带头人在进修、评优、职称评聘、科研立项等方面给予一定的倾斜。

３．各系部在年度评优、评先和绩效工资分配等方面给予一定的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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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

１．对专业带头人实行动态管理，任期３年，每３年评选一次。考核不合格者取消其

专业带头人资格，停止享受有关待遇。聘期满后按程序重新评选。

２．聘期内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直接取消专业带头人资格及相应待遇：

（１）出现师德失范问题；

（２）出现教学事故；

（３）在指导学生实习、实训过程中，出现安全事故且给学校造成恶劣影响或重大经济

损失；

（４）年度考核不合格；

（５）其他不适合担任专业带头人的。

九、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同时原《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专业带头人选拔与管

理办法》（鲁电职院人字〔２０１５〕３号）废止。

十、本办法由学校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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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专业带头人申请表

系部 专业

姓名 性别 年龄
从事专业教

学工作时间

学历学位 专业技术职务 骨干教师 是□否

教学

水平

系统讲授过２门以上专业课程 是□否

系统指导过１名新进教师 是□否

被认定为高水平＂双师型＂教师（基础教学部、思想政治课教学
部教师此项不做要求）

□是□否

年龄在４０岁以下的教师需获得校级教学比赛二等奖及以上奖
项，或指导学生获得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互联网 ＋”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省级二等奖及以上奖项

□是□否

专业

建设

主持过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及修订 □是□否

主持过本专业的实训室或实训基地建设 □是□否

主持完成１项校级及以上质量工程 □是□否

主持完成１项校级及以上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是□否

获得教学成果省级二等奖及以上（前３位） □是□否

科研

与社

会服

务

有六个月的企业实践工作经历 □是□否

在核心期刊（含专业类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第１位）或出
版高水平学术专著或主编教材（第１位）或参编教育部＂十三
五＂国家规划教材（前２位）

□是□否

主持校级及以上科研项目并通过验收 □是□否

获得厅局级及以上科研成果三等奖及以上奖励（前２位） □是□否

完成１项横向课题（到款额３万元）或获得专利２项（第１位） □是□否

系部

意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审核

意见
评审组成员（签／章）　　　　　　　 年　月 　日

学校

意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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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骨干教师评选与管理办法

鲁电职院教字
!

２０２０
"

３５号

为加强我校教师队伍建设，造就一批专业基础扎实、实践能力过硬，能对所在专业建

设和发展起到中坚作用的骨干教师，强化人才梯队建设，不断优化教师队伍，促进教学质

量的提高，提升办学水平，特制定本办法。

一、选拔对象

已取得教学准入资格，在学校教学科研一线承担教学任务的教师。

二、选拔条件

（一）骨干教师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１．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拥护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

和道德素养；热爱职业教育事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２．原则上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具有５年及以上高等职业院校教学经历；

３．系统讲授过２门及以上专业课程（基础教学部、思想政治课教学部专任教师及兼

职教师为１门），近３学年承担本校教学任务不少于２４０学时／学年（校内兼职教师不少

于８０学时／学年）；

４．被学校认定为“双师型”教师（此项不含基础教学部、思想政治课教学部的教师）；

５．近３年主持完成课程标准制订、修订工作或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修订工作

（前３位）；

６．年龄在４０岁以下的教师需获得校级教师教学比赛三等奖及以上奖项，或指导学

生获得全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三等奖及以上奖项（前２位）。

（二）近５年内取得业绩应符合以下条件中至少２项（基础教学部、思想政治课教学

部的教师至少符合１项）：

１．校级精品课程、精品资源共享课负责人，或省级及以上精品课程、精品资源共享课

程的主要成员（前３位）；

２．省级及以上教学团队、示范专业、特色专业、品牌专业（群）、名师工作室、技艺技能

传承平台、“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的主要成员（前５位）；

３．结题省级及以上教学改革项目、科研项目的主要成员（前３位）；

４．省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主要成员（前５位）；

５．有较强的指导实践教学的能力，指导过１届及以上学生顶岗实习。

（三）其他条件依照《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骨干教师认定指标体系》（附件１）。

—７４５—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制度汇编



三、选拔名额

骨干教师原则上每３年评选一次，每次评选不超过１００名。

四、评选程序

１．申报。由符合条件的教师向所在系部提出申请，填写《骨干教师申请表》，并提供

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２．初评。学校根据各系部教师数量和骨干教师限额进行名额分配。各系部组成评

审小组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根据评选条件对申请人的师德风范、教学能力与水平、企业

经历与行业影响力、科研社会服务能力和教学团队建设等进行认真评议，根据分配名额

形成部门推荐人选。各系部对拟推荐人员情况进行公示，公示期限为３个工作日，期满

无异议向教务处提交推荐意见、佐证材料。

３．审核。学校成立评审组，对申报人的资格进行审核，确定审核合格人选名单，报院

长办公会研究并确定公示人选。

４．公示。公示期限为３个工作日。

５．认定。公示期满无异议者由学校下发认定文件。

五、工作任务

１．坚持工作在教育教学一线，教学工作规范严谨，教学效果好，学生评价高，任期内

学生评教应在全校排名前５０％。

２．全面参与教学基本建设，在学校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与修订、专业建设、师资队伍

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等项目中发挥骨干作用。

３．全面参与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建设，在学校“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科技平台、工程

中心、传承创新平台、名师工作室等项目中发挥骨干作用。

４．任期内还需完成以下项目中的至少２项：

（１）主持校级教科研项目、教改项目１项，或参与省级及以上教科研项目、教改项目

１项（前３位）；

（２）主持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库）、在线开放精品课程、专业教学资源库１项，或参

与省级及以上精品资源共享课（库）、在线开放精品课程、专业教学资源库 １项（前 ３

位）；

（３）参与开发省级及以上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顶岗实习标准、实训条件建设标

准１项（前５位）；

（４）主持校级“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传承创新平台、名师工作室项目１项，或参与

省级及以上“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科技平台、工程中心、传承创新平台、名师工作室项

目１项（前３位）；

（５）参与建设省级及以上示范性职教集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前５位）；

（６）参与省级及以上“高水平”专业群项目１项（前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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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参与获得省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或科研成果奖１项（前５位）；

（８）指导学生参加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或“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获得校级一等奖

及以上奖励（前２位）；

（９）获校级及以上教师教学比赛奖项１项；

（１０）核心期刊公开发表教研论文１篇；

（１１）参编校企“双元”合作开发的省级规划教材１部（前３位），或参编教育部“十三

五”国家规划教材（前５位）；

（１２）面向行业企业实际需求，开展相关培训、生产和技术开发服务项目，到款额３万

元以上。

六、考核管理

（一）考核

骨干教师的考核管理工作由系部负责。周期内实行动态管理、按年度定期考核，教

务处将牵头对各系部的考核工作进行检查。

（二）待遇

１．任期内年度考核合格者每年给予１０００元补助。

２．骨干教师作为评选专业带头人的基本条件。

３．优先支持骨干教师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和从事教科研工作，在学术经费、教科研

经费方面给予优先支持。

４．骨干教师在职称评聘、进修、评优等方面予以优先考虑。

（三）管理

１．对骨干教师实行动态管理，任期３年，每３年评选一次。

２．骨干教师在任期内分年度考核，年度考核合格者继续留任，不合格者取消骨干教

师资格。对年度考核或任期考核不合格的骨干教师取消３年内再次申报骨干教师的资

格。

３．任期内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直接取消骨干教师资格及相应待遇：

（１）出现师德失范问题；

（２）出现教学事故；

（３）在指导学生实习、实训过程中，出现安全事故且给学校造成恶劣影响或重大经济

损失；

（４）年度考核不合格；

（５）其他不适合担任骨干教师的。

七、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同时原《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骨干教师选拔与管理

办法》（鲁电职院人字〔２０１５〕４号）废止。

八、本办法由学校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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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骨干教师认定指标体系

认定项目 分值 认 定 内 容

１．教师风范与教
学经历

１０
拥护党的领导，政治立场坚定，以教书育人为己任；敬业爱

岗，以全身心投入为常态；治学严谨，知行统一，师德高尚，为

人师表。

２．企业经历与行
业影响力

１５

累计具有企业相关技术岗位２年以上工作经历，实践性较强
的专业课教师取得相应中级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等级证书；

一直在行业协会（或企业、单位、机构等）中兼任相关技术职

务或担任一定职务，在行业企业的技术领域具有一定影响

力，且近３年取得有实质性工作成果。

３．教学能
力与水平

教学

效果
１５

教学效果较好。关心学生成长，能因材施教，注重学生个体

发展，教学设计与岗位工作实际一致，积极培养学生的职业

道德和职业精神，教学方法灵活多样，承担一定的教学工作

量，学生评价较高。

教学

研究
１０

教学研究能力较强。积极学习先进职业教育理念和经验，结

合实际，将先进的教学理念、方法、手段应用于教学，积极研

究高等职业教育教学特点与规律；及时跟踪产业发展趋势和

行业动态，负责本专业课程标准的开发和教学；分析职业岗

位（群）任职要求和变化，积极开展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与

实践。

资源

建设
１０

资源整合能力较强。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加强教学条件建

设，特别是实训实习条件建设，开发实训项目，建设各类实训

平台；参与编写先进的教材，开展以企业为核心的教学资源

建设，并为其他高职院校共享，社会认可度高。

教学

管理
７

教学管理水平较高，没有教学事故。改革学生学习评价方

法，利用信息技术平台，提高教学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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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项目 分值 认 定 内 容

４．专业建
设

专业

建设
１５

熟悉本专业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与社会、行业紧密联系，进行

专业调研与论证，编写专业调研报告，把握本专业教学实施

的全过程，为专业建设提供决策依据。积极参与本专业的规

划与建设。组织实施专业及专业群的建设与改革方案。

团队

建设
８

积极参与教学团队建设，顾全大局，服从安排，能与其他教师

团结协作；参加职业教育、专业技能进修，不断提高教学水

平；重视师德教风建设，促进职业素质养成。

５．科研和社会服
务能力

１０
面向行业企业实际需求，开展相关培训、生产和技术开发服

务项目，取得良好实际效果，服务收益高；独立或与行业企业

合作开展技术应用性研究及应用推广，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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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骨干教师申请表

系部 专业

姓名 性别 年龄
从事专业教

学工作时间

学历学位 专业技术职务
教学准入

资格证
□有□无

基本

条件

１．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拥护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良
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素养；热爱职业教育事业，教书育人，

为人师表。

□是□否

２．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具有５年及以上高等职业院
校教学经历。

□是□否

３．系统讲授过２门及以上专业课程（基础教学部、思想政治课教
学部专任教师及兼职教师为１门），近３学年承担本校教学任务
不少于２４０学时／学年（校内兼职教师不少于８０学时／学年。

□是□否

４．被学校认定为“双师型”教师（此项不含基础教学部、思想政
治课教学部的教师）。

□是□否

５．近３年主持完成课程标准制订、修订工作或参与人才培养方
案的制订、修订工作（前３位）。

□是□否

６．年龄在４０岁以下的教师需获得校级教师教学比赛三等奖及
以上奖项，或指导学生获得全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互联网

＋”创新创业大赛三等奖及以上奖项。
□是□否

业绩

条件

其他

条件

系部

意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评审

意见
评审组成员（签／章）　　　　　　　　　 年　月 　日

学校

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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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教学名师评选与管理办法

鲁电职院教字
!

２０２０
"

３６号

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建设高水平的师资队伍，造就一批学术

造诣深、教学水平高、教学质量好，在全省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教学名师，根据我院实际，特

制定本办法。

一、选拔对象

在学校教学科研一线承担教学任务的专业带头人。

二、选拔条件

（一）教学名师应具有较高的教学水平，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自觉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

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２．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开展课程思政改革与实践，近３年无违规违纪行为、

无教学差错或事故。年度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且至少有１次优秀等次；

３．原则上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具有１０年及以上高等职业院校教学经

历；

４．近３年系统讲授过２门及以上专业课程（基础教学部、思想政治课教学部专任教

师及兼职教师为１门），承担本校教学工作量平均不少于２４０学时／学年（校内兼职教师

教学工作量平均不少于８０学时／学年）。

（二）近５年内取得业绩应至少符合以下条件中１项：

１．省级精品课程、精品资源共享课程、教学团队、示范专业、特色专业、品牌专业（群）

负责人，或国家级精品课程、精品资源共享课程主讲教师（前３位），或国家级教学团队主

要成员（前５位）；

２．结题省级教学改革项目、科研项目主持人或国家级教学改革项目、科研项目主要

成员（前３位）；

３．省级教学成果奖三等奖及以上主持人，或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前２位）及国家

教学成果奖主要成员（前５位）；

４．获得省级教师教学比赛一等奖及以上奖项，或指导学生获得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省级一等奖以上奖项（前２位）；

（三）其他条件依照《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教学名师认定指标体系》（附件１）。

三、选拔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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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名师原则上每３年评选一次，每次评选不超过１０名。

四、评选程序

１．申报。由符合条件的教师向所在系部提出申请，填写《教学名师申请表》，并提供

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２．初评。各系部组成评审小组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根据评选条件对申请人的师德

风范、教学能力与水平、企业经历与行业影响力、科研社会服务能力和教学团队建设等进

行认真评议，形成部门推荐人选。各系部对拟推荐人员情况进行公示，公示期限为３个

工作日，期满无异议向教务处提交推荐意见、佐证材料。

３．审核。学校成立评审组，对申报人的资格进行审核。对资格审核合格的申报人进

行评价赋分、综合评议，确定教学名师人选名单，报院长办公会研究并确定公示人选。

４．公示。公示期限为３个工作日。

５．认定。公示期满无异议者由学校下发认定文件。

五、工作任务

１．坚持工作在教育教学一线，教学工作规范严谨，教学效果好，学生评价高，任期内

学生评教应在全校排名前３０％。

２．任期内，应指导１名青年教师参与教学实践和项目实施，帮助其提高教学水平、科

研水平及实践教学水平，成为“双师型”教师或骨干教师（经教务处备案）。

３．充分发挥教学名师带头作用，主持校级教学创新团队或名师工作室项目１项。

４．积极开展信息化教学研究与实践，有效融入模块化教学，每年主动承担校内公开

示范课至少１次。

５．不断提高教学能力与水平，积极开展科研和社会服务，任期内完成以下项目中的

至少２项：

（１）主持省级及以上教科研项目、教改项目１项；

（２）主持立项省级及以上精品资源共享课（库）、在线开放精品课程、专业教学资源

库１项；

（３）主持开发省级及以上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顶岗实习标准、实训条件建设标

准１项；

（４）主持省级及以上“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科技平台、工程中心、传承创新平台、

名师工作室项目１项；

（５）参与建设省级及以上示范性职教集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前３位）；

（６）主持省级及以上“高水平”专业群项目１项；

（７）主持获得省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或科研成果奖１项；

（８）指导学生参加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或“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获得省级一等奖

及以上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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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获省级及以上教师教学比赛奖项１项；

（１０）核心期刊公开发表教研论文１篇；

（１１）主编校企“双元”合作开发的省级规划教材１部，或参编教育部“十三五”国家

规划教材（前３位）；

（１２）面向行业企业实际需求，开展相关培训、生产和技术开发服务项目，到款额５万

元以上。

六、考核管理

（一）考核

教学名师的考核管理工作由教务处负责。周期内实行动态管理、按年度定期考核。

（二）待遇

１．学校授予“教学名师”荣誉称号，管理周期内，年度考核合格者每年给予６０００元补

助。

２．优先支持教学名师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和从事教科研工作。在学术经费、教科研

经费方面给予优先支持。

３．教学名师在职称评聘、进修、评优等方面予以优先考虑。

４．择优推荐参加山东省“教学名师”或“万人计划”教学名师评选。成功获得山东省

“教学名师”称号的，另给予一次性奖励１００００元；获得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称号

的，另给予一次性奖励５００００元。

（三）管理

１．对教学名师实行动态管理，任期３年，每３年评选一次。

２．任期内，凡是出现违法违纪、违背师德师风条例情况，经院长办公会批准可及时终

止其名师称号，终身不得参加学校“教学名师”评选；任期内，出现教学事故，经院长办公

会批准可及时终止其名师称号，不得参加下一届校级“教学名师”评选；任期结束，考核不

合格，不得参加下一届校级“教学名师”评选。

３．任期内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直接取消教学名师资格及相应待遇：

（１）出现师德失范问题；

（２）出现教学事故；

（３）在指导学生实习、实训过程中，出现安全事故且给学校造成恶劣影响或重大经济

损失；

（４）年度考核不合格；

（５）其他不适合担任教学名师的。

七、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同时原《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教学名师评选与管理

办法》（鲁电职院人字〔２０１５〕１６８号）废止。

八、本办法由学校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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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教学名师认定指标体系

认定项目 分值 认 定 内 容

１．教师风范与教
学经历

１０
拥护党的领导，政治立场坚定，以教书育人为己任；敬业爱

岗，以全身心投入为常态；治学严谨，知行统一，师德高尚，为

人师表。

２．企业经历与行
业影响力

１５

累计具有企业相关技术岗位３年以上工作经历，实践性较强
的专业课教师取得相应高级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等级证书；

一直在行业协会（或企业、单位、机构等）中兼任相关技术职

务或担任一定职务，在行业企业的技术领域具有一定影响

力，且近３年取得有实质性工作成果。

３．教学能
力与水平

教学

效果
１５

教学效果好。注重分析学生个体特点，坚持因材施教、个性

化发展；关心学生成长，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

神；教学设计重视学生在校学习与实践工作的一致性，积极

开展行动导向教学实践；教学方法灵活多样，有效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通过导师制等形式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合理

利用信息技术和现代教育技术，建立了先进的现代教学环

境，提高教学效率。学生评价较高。

教学

研究
１５

教学研究能力强。学习、借鉴先进职业教育理念和经验，结

合我国国情，积极研究高等职业教育教学特点与规律，发展

高等职业教育理论；及时跟踪产业发展趋势和行业动态，制

定科学的专业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分析职业岗位（群）任职

要求和变化，积极开展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与实践，成效

显著。

资源

建设
１５

资源整合能力强。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加强教学条件建设，

特别是实训实习条件建设，开发实训项目，建设各类实训平

台；编写先进、适用的高职（数字化）教材，开展以企业为核心

的教学资源建设，并为其他高职院校共享，社会认可度高。

引进行业企业资金、设备成效明显。

教学

管理
７

教学管理水平高。根据高职教育特点，探索出校企合作、工

学结合人才培养的有效教学组织、实施形式；在教学做合一、

生产性实训、顶岗实习等方面的机制、制度建设有创新举措；

改革学生学习评价方法，利用信息技术平台，提高教学管理

水平，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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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项目 分值 认 定 内 容

４．科研和社会服
务能力

１５
面向行业企业实际需求，开展相关培训、生产和技术开发服

务项目，取得良好实际效果，服务收益高；独立或与行业企业

合作开展技术应用性研究及应用推广，成效显著。

５．教学团队建设 ８

利用自身影响力，有效吸引行业企业一线技术骨干参与专业

人才培养，兼职教师队伍水平高；指导专业教师参与教学实

践和项目实施，不断提高青年教师教学水平；重视师德教风

建设，促进教师职业素质养成，带动形成良好的“传、帮、带”

团队文化。教学团队建设水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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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总编号：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教学名师申请表

申 　 请 　 人 ：　　　　　　　　　　　　　

教 学 专 业 领 域

（专 业 代 码 ）：　　　　　　　　　　　　　

所　在　系　部：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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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１．本表用钢笔填写，也可直接打印，不要以剪贴代填。字迹要求清楚、工整。

２．封面总编号由学校统一编写。

３．申请人填写的内容，所在系部负责审核。所填内容必须真实、可靠。

４．如表格篇幅不够，可另附纸。

５．推荐表双面打印、软皮平装。

６．各级意见务必加盖公章，否则推荐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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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候选人基本情况
系部：

姓名 出生年月 性别

政治面貌 民族

职业资格证书

及获取时间

专业技术职务

及晋升时间

行政职务

及任命时间

从事相关专业领域教学

时间累计（年）

移动电话 电子信箱

何时何地

受何奖励

主要学习培训经历

起止时间 学校／培训单位 所学专业／培训项目

相关产业领域主要工作经历

起止时间 工作单位 所从事专业领域及岗位

近１０年主要教学工作经历

起止时间 工作单位
所从事教学专业

领域及岗位
年教学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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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候选人教学工作情况

１．专业教学资源建设

教学内容与

课程开发改革

实训实习

项目设计

实训实习

条件改善

教材及相关

教学资料建设

与使用

数字化教学

资源建设状况

２．因材施教做法及效果

３．教学组织特点及效果

４．教学考核方法改革及效果

５．教学思想、教育理论等研究的创新成果及教学运用成效

６．候选人在教学团队建设中发挥的作用及效果

７．候选人近期推进专业建设与教学改革的设想及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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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候选人产业融入度与影响力情况

企业

经历

与行

业影

响力

代表

性

成果

序号 技术服务项目名称 服务效果 时间 位次

１

２

３

序号
目前承担

横向课题名称及来源
成果／进展情况 起讫时间

课题经费

（万元）
位次

１

２

３

序号 所获专利名称 获得时间 产业价值 位次

１

２

３

本人签字：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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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候选人教学质量项目建设及获奖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立项或

获奖时间

立项单位或

授奖单位
个人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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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荐评审意见

申报系部对候选人教

学工作的评价意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有关行业

企业对候

选人技术

服务水平

与影响力

评价意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申报系部

意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学校专家组

评审意见

评审组成员（签／章）

年　 月　 日

学校

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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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双师型”教师认定办法

鲁电职院教字
!

２０２０
"

３７号

为进一步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打造一支同时具备理论教学和实

践教学能力的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根据《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和《深化新

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特制订

本办法。

一、认定原则

１．分级认定。按照“双师型”教师和高水平“双师型”教师两个等级的认定条件，教

师可选择申报。

２．职业导向。教师获得的职业资格证书、企业经历等应与所教课程的专业方向一

致。

二、认定对象

在学校教学科研一线、承担教学任务的专业教师。

三、“双师型”教师认定条件

（一）“双师型”教师应具备良好的理论教学能力，满足以下条件：

１．具有我校教师教学准入资格证；

２．具有初级及以上职称，从事本专业课程教学满３年，且任现职以来无教学事故。

（二）“双师型”教师应具备良好的实践教学能力，满足以下条件：

１．具有与所教专业大类相同的人社部、教育部目录内中级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技

能等级证书或具有有效的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考评员资格证书、１＋Ｘ培训师证书（中级）；

或具有学校资格证书目录（附件１）内的行业特许的资格证书及行业公认的证书；

２．有企业锻炼经历，或入职前有３年在企业从事与任教专业相关的实际工作经历，

能指导学生专业实践实训活动；

３．年龄在４０岁以下的教师需指导学生获得校级及以上技能大赛或“互联网＋”创新

创业大赛三等奖及以上奖项（前２位）。

（三）除具备以上条件外，还需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１．参与校级及以上实训基地、科技平台、工程中心、传承创新平台、名师工作室建设

项目（前５位）；

２．获省级及以上教学成果二等奖及以上奖励（前６位），或获得厅局级及以上科研成

果三等奖及以上奖励（前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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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参与１项校级及以上科研课题、项目且通过验收（前３位）；

４．获得校级教学比赛三等奖及以上奖项；

５．近５年参与１项为企事业单位开展的技术研发和相关服务，到款额３万及以上

（前５位）；

６．获得与所教专业相关专利或软件著作权１项（第１位）。

四、高水平“双师型”教师认定条件

（一）高水平“双师型”教师应具备优秀的理论教学能力，满足以下条件：

１．获得我校“双师型”教师认定；

２．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从事本专业课程教学满５年，且任现职以来无教学事故；

３．年龄在４０岁以下的教师需获得省级教学比赛三等奖及以上奖项。

（二）高水平“双师型”教师应具备优秀的实践教学能力，满足以下条件：

１．具有与所教专业大类相同的人社部、教育部目录内高级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

证书或１＋Ｘ培训师证书（高级）；或具有学校资格证书目录（附件１）内的行业特许的资

格证书及行业公认的证书；

２．赴企业实践锻炼累计６个月，或入职前有５年在企业从事与任教专业相关的实际

工作经历，能指导学生专业实践实训活动；

３．年龄在４０岁以下的教师需指导学生获得省级技能大赛或“互联网＋”创新创业大

赛三等奖及以上奖项，或获得教师技能比赛省级三等奖及以上（前２位）。

（三）除具备以上条件外，还需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１．主持校级及以上实训基地、科技平台、工程中心、传承创新平台、名师工作室建设

项目；

２．与企业合作主持开发１本一体化教材、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或主持１项校级及

以上科研课题、项目且通过验收；

３．获省级及以上教学成果二等奖及以上奖励（前３位），或获得厅局级及以上科研成

果三等奖及以上奖励（前３位）；

４．获得省级及以上教学名师、技能名师等称号；

５．近五年主持１项为企事业单位开展的技术研发和相关服务，到款额５万及以上。

五、认定流程

１．申报。符合条件的教师向所在系部提出申请，填写《“双师型”教师认定申请表》

或《高水平“双师型”教师认定申请表》，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原件）。

２．初评。系部组成评审小组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初审，提出推荐意见。各系部

对拟推荐人员情况进行公示，公示期限为３个工作日，期满无异议后向教务处提交推荐

汇总表、申请表、佐证材料等。

３．审核。学校成立评审组，对上报人员的资格进行审核，确定审核合格人选名单，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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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办公会研究并确定公示人选。

４．公示。公示期限为３个工作日。

５．认定。公示期满无异议者由学校下发认定文件。

六、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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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附
件
１

行
业
资
格
证
书
目
录

序 号
证
书
名
称

证
书
类
别

发
证
单
位

适
用
专
业

“
双
师
型
”

教
师
要
求

等
级

高
水
平

“
双
师
型
”
教

师
要
求
等
级

备
注

１
会
展
策
划
师

水
平
评
价

中
国
贸
促
会
职
业

技
能
鉴
定
中
心

会
展
策
划
与
管
理

二
级

－

２
Ａｕ
ｔｏ
ｄｅ
ｓｋ
认
证

水
平
评
价

Ａｕ
ｔｏ
ｄｅ
ｓｋ
公
司

数
字
媒
体
应
用
技
术
、
动
漫
制
作
技
术
、

数
字
媒
体
艺
术
设
计
、
游
戏
设
计
、
虚
拟

现
实
应
用
技
术

二
级

－

３
全
国
信
息
化
工
程

师
ＮＡ
ＣＧ
认
证

资
格
准
入

工
信
部
人
才
交
流

中
心

数
字
媒
体
应
用
技
术
、
动
漫
制
作
技
术
、

数
字
媒
体
艺
术
设
计
、
游
戏
设
计
、
虚
拟

现
实
应
用
技
术

合
格

－

４
电
子
商
务
师

水
平
评
价

中
国
商
业
联
合
会

电
子
商
务
、
移
动
商
务
、
跨
境
电
商
、
网

络
营
销
、
商
务
数
据
分
析
与
应
用

中
级

高
级

５
网
络
营
销
师

水
平
评
价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电
子
商
务
、
网
络
营
销

中
级

高
级

６
ＯＲ
ＡＣ
ＬＥ
认
证
讲

师
水
平
评
价

甲
骨
文
公
司

计
算
机
应
用
技
术
、
软
件
技
术
、
移
动
应

用
开
发

中
级

高
级

７
ＶＭ
ｗａ
ｒｅ
认
证

水
平
评
价

ＶＭ
ｗａ
ｒｅ
公
司

云
计
算
技
术
与
应
用

中
级

高
级

８
阿
里
云
认
证

水
平
评
价

阿
里
云
计
算
有
限

公
司

云
计
算
技
术
与
应
用

中
级

高
级

９
Ｈ
３Ｃ
认
证
工
程
师

水
平
评
价

Ｈ
３Ｃ
公
司

计
算
机
网
络
技
术
、
信
息
安
全
与
管
理

中
级

高
级

１０
华
为
认
证
工
程

师
／讲
师

水
平
评
价
／

行
业
认
证

华
为
公
司

计
算
机
网
络
技
术
、
信
息
安
全
与
管
理

中
级

高
级

１１
思
科
认
证
工
程
师

水
平
评
价
／

行
业
认
证

Ｃｉ
ｓｃ
ｏ
公
司

计
算
机
网
络
技
术
、
信
息
安
全
与
管
理

中
级

高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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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双师型”教师申请表

系部 专业（群）

姓名 性别 年龄
从事专业教

学工作时间

理论

教学

能力

１．具有教学准入资格证。 □是 □否

２．具有初级及以上职称，从事本专业课程教学满３年，且任现职
以来无教学事故。

□是 □否

实践

教学

能力

１．具有与所教专业大类相同的人社部、教育部目录内中级及以
上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或具有有效的国家职业技能鉴

定考评员资格证书、１＋Ｘ培训师证书（中级）；或具有学校资格
证书目录（附件１）内的行业特许的资格证书及行业公认的证
书。

□是 □否

２．有企业锻炼经历，或入职前有３年在企业从事与任教专业相
关的实际工作经历，能指导学生专业实践实训活动。

□是 □否

３．年龄在４０岁以下的教师需指导学生获得校级及以上技能大
赛或＂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三等奖及以上奖项。 □是 □否

其他

条件

要求

系部

意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评审

意见
　评审组成员（签／章） 年　　月　　日

学校

意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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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高水平“双师型”教师申请表

系部 专业（群）

姓名 性别 年龄
从事专业教

学工作时间

理论

教学

能力

１．获得我校“双师型”教师认定。 □是 □否

２．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从事本专业课程教学满５年，且任现职
以来无教学事故。

□是 □否

３．年龄在４０岁以下的教师需获得省级教学比赛三等奖及以上
奖项。

□是 □否

实践

教学

能力

１．具有与所教专业大类相同的人社部、教育部目录内高级职业
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或１＋Ｘ培训师证书（高级）；或具有学
校资格证书目录（附件１）内的行业特许的资格证书及行业公认
的证书。

□是 □否

２．赴企业实践锻炼累计６个月，或入职前有５年在企业从事与
任教专业相关的实际工作经历，能指导学生专业实践实训活动。

□是 □否

３．年龄在４０岁以下的教师需指导学生获得省级技能大赛或“互
联网＋”创新创业大赛三等奖及以上奖项，或获得教师技能比赛
省级三等奖及以上。

□是 □否

其他

条件

要求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系部

意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评审

意见
　评审组成员（签／章） 年　　月　　日

学校

意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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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兼职专业带头人管理暂行办法

鲁电职院教字
!

２０２０
"

３８号

为加强学校专业带头人队伍建设，实行专兼“双带头人”制，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２０１９〕４号）及《教育部等四部门关于印

发＜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精神，特制定

本暂行办法。

一、聘任数量

原则上有校内专业带头人的专业需选聘行业或企业兼职专业带头人１名，专兼比达

到１：１。

二、选聘条件

１．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或硕士学位；

２．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或我校合作企业、职教集团内企业、产教融合型企业高层

技术主管等专业技术人员，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３．热心高等职业教育，了解高等职业教育教学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４．在专业领域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有较高的学术造诣；

５．在本行业企业有一定的知名度，具有整合行业企业资源用于高职教育教学的能

力。

三、工作职责

１．同校内专业带头人一起做好本专业的专业定位、人才培养方案、课程和教材开发

等工作。

２．参与职业教育理论学习与研究活动，负责对本专业青年教师进行“师徒式”培养，

在聘期内培养１名青年骨干教师。

３．同校内专业带头人一起整合本专业行业企业资源及其它社会资源，为学生实训实

习、教师企业锻炼、毕业生就业提供支持与服务。

４．同校内专业带头人一起做好毕业生质量跟踪调查及第三方评价工作。

四、选聘程序

１．申报。各系负责推荐人选，组织填写《兼职专业带头人申报表》，对拟推荐人员情

况在本系公示，公示期限为３个工作日，期满无异议向教务处提交推荐意见、聘用协议，

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２．审核。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对申报人的资格进行审核，确定审核合格人选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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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院长办公会研究并确定公示人选。

３．聘任。经院长办公会研究确定后，各系与聘用人员签订聘用协议，规定聘期内双

方的权利和义务、明确工作职责、工作条件和劳动报酬等，学校颁发聘书。受聘人员原有

的劳动人事关系不变。

五、管理

１．兼职专业带头人的培养、管理、考核工作以各系自主实施为主，兼职专业带头人原

则上每个聘期３年。

２．考核采取各系年度考核与学校聘期考核相结合的方式，由各系对兼职专业带头人

进行考核，教务处进行复核。聘期结束后，各系对兼职专业带头人进行全面考核，作出聘

期考核结论，并报教务处。教务处牵头组建学校考核组，在各系考核的基础上提出学校

最终考核意见。经院长办公会审定后向全校公布考核结果。

３．兼职专业带头人年度考核合格者，在聘期内继续履行兼职专业带头人职责；考核

不合格者予以解聘，由相关系提出调整意见报教务处复核，并按照程序报学校审批；停止

招生的专业，其兼职专业带头人自行解聘。

４．各系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制度和措施培养兼职专业带头人。各系在制定师资队伍

建设方案时，要明确兼职专业带头人的培养目标，制定年度兼职专业带头人培养计划，有

计划的采用学习培训、合作研发项目等方式培养兼职专业带头人。

５．学校积极为兼职专业带头人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支持和鼓励兼职专业带头人主

持或参与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应用技术研究、技术服务和社会培训工作。

６．兼职专业带头人待遇由各系党政联席会议根据工作内容和工作量确定并公示后，

从各系包干经费中支出，相关材料交教务处备案。

７．聘期内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直接取消兼职专业带头人资格及相应待遇：

（１）违反我国法律法规；

（２）言行违背社会公德；

（３）聘期内无实质性工作；

（４）年度考核不合格；

（５）其他不适合担任兼职专业带头人的。

六、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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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兼职专业带头人申报表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职称

职务

学历

学位

毕业院校、专业

及时间

兼职部门
兼职

专业

现工作单位

及从事的

工作

照片

所获荣誉

通讯

地址

电子

邮箱

联系

电话

拟承

担的

工作

任务

系部

意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教务

处

意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学校

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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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章程

鲁电职院教字〔２０２１〕１４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适应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加强学校教学管理，规范教学工
作，指导专业建设，深化教学改革，监控教学过程，建立和完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不断提

高教学工作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教育部有关文件

精神，特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教学工作委员会是院长领导下，对学校在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材选用、

实训基地建设、产教融合和教学改革、师资培养与培训等工作中的重大事项进行研究、指

导、决策、监督、审议的组织机构。

第三条　教学工作委员会要坚持党的领导，在工作中要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

针，认真执行上级关于教育、教学工作的指示和要求，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应当公平、公

正、公开地履行职责，保障教师、教学管理人员在教学事务管理中充分发挥重要作用，促

进学校科学发展。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四条　教学工作委员会实行委员制，由学校领导、各系（部）主要负责人、相关职能
部门负责人、直接从事教学工作的专业带头人或骨干教师组成。教学工作委员会由１９

人组成，设主任委员１人，由院长兼任；副主任委员１人，由主管教学副院长兼任；委员会
成员由所在（系）部和有关部门推荐，经院长办公会审定后，由院长聘任。教学工作委员

会设秘书处，负责处理委员会的日常事务，秘书长由教务处长担任。

第五条　教学工作委员会委员的聘任条件：
１．热爱教育事业，热心教学工作，有较强的事业心和奉献精神，有全局观念；

２．教育教学理论功底深厚、熟悉国家和地方教育政策和法规；

３．主持或参与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实训基地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校企合作、教学信
息化建设中的某项工作，并取得一定成效的一线教师或具有丰富管理经验的教学管理人

员；

４．原则上应为正科级以上干部或有副高级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

第六条　教学工作委员会委员实行任期制，每三年换届一次，每次调整人数一般不

超过全体成员的二分之一，以保证委员会工作的连贯性。每届任期内，可根据工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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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人事变动，及时进行调整，并提出增补名单，报院长选聘。

第七条　教学工作委员会委员在任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教学工作委员会全体

会议讨论决定，可以免除或同意其辞去委员职务：

１．主动申请辞去委员职务的；

２．因年龄、身体及工作调整等原因不能履行职责的；

３．连续３次或累计６次无故缺席委员会会议，或连续两年不能参加委员会工作的；

４．有违法、违反教师职业道德或者学术不端行为的；

５．因其他原因不宜继续担任委员职务的。

第八条　条件成熟时，教学工作委员会可下设分委会，具体负责专业课程建设、教材

选用、师资发展等工作。

第三章　工作职责

第九条　教学工作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包括：

１．教学工作委员会委员应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研究国内外高等职

业院校的先进办学经验和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趋势，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决策

咨询；

２．承担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对学校教学改革的方

向性决策提供咨询、论证、建议或意见；

３．对全校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校企合作及实训室

建设、师资队伍建设、重大教学项目建设和教学改革等）和有关业务工作进行咨询、指导

和审议；

４．负责研究学校人才培养目标、教学标准、培养方案、课程开发、教材建设、实践教

学、校企合作等相关工作，提供咨询和建议；

５．负责研究指导中职、高职、本科衔接工作，推动专本贯通培养，对学校构建现代职

业教育体系提出意见或建议；

６．定期或不定期听取各系部教学工作的汇报，对教学工作状态进行评估；

７．对教学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并加强教学工作诊断与整改，对诊断、改进结果进行

审定和分析；

８．论证、审议学校教学及教学管理规章制度，监督、指导和检查教学管理制度及教学

任务的执行情况，对学校教学及教学管理工作中的教学事故或有争议的重大问题进行仲

裁，并上报院长办公会审议；

９．对加强全校的教风和学风建设提出具体意见或建议；

１０．承办学校委托、交办的其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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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工作制度

第十条　教学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在教学工作委员会主任主持下每学期至少召开

一次，研究学校教学方面的工作。如教学工作委员会主任因故不能主持，可委托教学工

作委员会副主任主持。

第十一条　教学工作委员会对重要问题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表决，出席的委

员应不少于三分之二，应超过与会委员的半数同意，方为通过。教学工作委员会可根据

工作需要召开扩大会议。

第十二条　教学工作委员会委员必须严格遵守委员会章程，主动了解国家高等职业

技术教育发展趋向，积极参与委员会各项活动，认真履行委员职责，努力为学校教学水平

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作出贡献。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教学工作委员会开展工作所需经费纳入教务处的年度经费预算。

第十四条　本章程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第十五条　本章程由教学工作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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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校内兼课人员教学准入资格认定管理办法

鲁电职院教字〔２０２１〕１８号

为充实师资队伍资源，加强校内兼课教师管理，结合教学工作需要，特制订本管理办

法。

一、适用范围

１．本办法适用于我校在职（正式在编或聘用制）辅导员、非专任教师岗位专业技术人
员、管理人员中需兼课的人员；

２．校内兼课人员的教学准入资格有效期三年，原则上每三年学校重新组织认定；

３．新申请兼课资格的人员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１）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能为人师表；

（２）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３）具有研究生学历或硕士以上学位、入校工作满３年；
（４）连续３年年度考核在合格以上。

二、资格认定

１．个人申请。符合兼课基本条件的申请人填写《校内人员兼课资格审批表》（附件
１），经所在部门负责人同意后，连同教师资格证、学历学位证、专业技术资格证、职业资格

证等原件及复印件交教务处。

２．学院审核。教务处依据相关文件要求，对申请人的基本条件及提供的佐证材料等

进行审核，公布资格审核通过的人员名单。

３．教学能力达标测试。教务处牵头，聘请专家组成考核小组，对资格审核通过的人
员进行教学能力达标测试。教学能力达标测试分为说课和讲课测试两部分，满分均为

１００分，每部分成绩各占测试总成绩的５０％。教学能力达标测试总成绩满分１００分，６０

分及以上为教学能力达标测试合格。

（１）说课测试。申请人对拟授课程进行说课，规定时间１０分钟，内容包括课程的教

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价考核等方面，考核小组按照《说课评分标准》（附

件２）进行评分。
（２）讲课测试。讲课测试采取无学生模拟讲课方式，规定时间１０分钟，教学内容为

随机抽取。

测试前，申请人需按要求提交拟授课程实际使用的课程标准及教案。其中教案应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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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以下要求：拟授公共基础课及公选课的需提交不少于１２学时连续、完整的教案；拟授

专业基础课或专业核心课的需提交不少于１６学时连续、完整的教案。教案应符合学校

《教案编写规范》要求，每份教案的教学内容不超过２学时，实践性教学环节的教学内容

可以不超过４学时。全部教案按序逐一标明序号，合并为一个ＰＤＦ文件提交。

测试时，由考核小组提前２０分钟从教案中随机抽取１个，申请人自主选择教案中的

部分内容（如新知讲解、示范操作、学习结果分析、课堂教学小结等）进行讲课，考核小组

按照《讲课评分标准》（附件３）进行评分。

４．院长办公会审批。教务处汇总资格审核及教学能力达标测试通过的人员，报院长

办公会研究。院长办公会依据个人申请、材料审核意见和教学能力达标测试结果，审定

校内兼课人员的教学准入资格，并公布。

三、兼课要求及课酬

对已取得教学准入资格的校内人员，其兼课要求及课酬如下：

１．每学期所授课程不得超过１门，每学期提交任课申请，审批一次，未经审批的人员

不得承担教学任务；

２．每学期可承担不超过６学时／周的教学工作量；

３．课酬发放标准：

（１）已经具有专业技术职务的非专任教师岗位人员，由担任课程的系（部）按相应专

业技术职务课酬标准计算课酬；

（２）无专业技术职务的，由担任课程的系（部）按初级专业技术职务课酬标准计算课

酬；

（３）兼课教师课酬占系部包干经费。

四、管理及考核

１．校内兼课教师在兼课期间的教学业务由所承担课程的系部管理，须按时参加教研

活动和教学业务活动，系部应建立兼课教师业务档案；没有获得教学准入资格的人员各

系部均不得为其安排教学任务；

２．坚持要讲课先测试原则。拟承担多门课程教学任务的，每门课程均需通过教学能

力达标测试，课程名称改变、讲授新课均需要重新参加测试；

３．坚持实际讲授课程与认定课程一致原则。校内兼课人员实际讲授课程应为取得

教学准入资格时参加达标测试的课程，各系部不得随意安排其承担其它课程的教学任

务；

４．坚持教学质量第一原则。讲授公共基础课、选修课的可跨系上课；讲授专业基础

课的可系内跨专业上课；讲授专业核心课的不得跨专业上课；

５．校内兼课教师学期教学质量考核不合格的，取消其兼课资格，且两年内不得重新

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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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则

１．本办法与职称评聘无关。

２．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附件：１．校内人员兼课资格审批表

２．说课评分标准

３．讲课评分标准

４．校内人员兼课汇总表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２０２１年６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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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校内人员兼课资格审批表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

所在部门
职称、职业资

格、技能等级
学历

从事工作 高校教师资格证书号

申请课程 课程性质
□ 基础课 □ 专业课
□ 素质教育 □ 选修课

照片

授课经历

情　况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 基础课 □ 专业课
□ 素质教育 □ 选修课

讲课起止

时间
讲课班级

申请人符合

的条件

申请人所在

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考核小组

意　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

意　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学校审批

意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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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说课评分标准

教师姓名 课程名称

指标 内容 标　准
评价得分

Ａ Ｂ Ｃ Ｄ

教学

目标

２０分

课程

性质
能够明确本课程在课程体系中的地位。 ５ ４ ３ １

课程

目标
能依据人才培养目标，准确定位课程目标（知识、能力、素质目标）。 ５ ４ ３ １

课程

地位
清楚课程与前、后续课程的关系。 ５ ４ ３ １

建设

思路

对课程的改革与创新有明确的想法，坚持课程职业教育导向，课程

建设要充分体现职业性、开放性和实践性要求。
５ ４ ３ １

教学

内容

３０分

确定

依据

根据行业企业发展需要和完成岗位实际工作任务的要求，以真实工

作任务及其工作过程为依据，整合，序化教学内容。（公共基础课略）
５ ４ ３ １

课程

内容

坚持融技能培养、知识传授、价值观形成三位一体，能为学生可持续

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充分体现教学内容的针对性和适用性。
１０ ８ ６ ２

载体

特点
作为教学内容的载体，项目或任务的设计要确保教学目标的实现。 １０ ８ ６ ２

现有

资源

相关资源的设计与选取具有齐备性、适用性、先进性、特色性，充分

发挥行业企业专家或专业人员参与教材和相关资料开发的作用。
５ ４ ３ １

教学

方法

３０分

教学

模式

根据课程内容和学生学情，重视学生在校学习与实际工作的一致

性，恰当采取体现工学结合的工学交替、任务驱动、项目导向、教学

课堂与实习地点一体化等“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模式。

５ ４ ３ １

教学

方法

灵活选用案例分析、项目教学、分组讨论、角色扮演、启发引导、仿真

模拟等教学方法。有要针对性地阐明各种教学方法使用的目的、实

施过程，引导学生积极思考、乐于实践，提高学习效果。

１０ ８ ６ ２

教学

过程

合理设计实验、实训、实习等教学环节，时间分配和教学进度科学合

理，教学过程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
１０ ８ ６ ２

教学

条件

能充分利用校内外实践教学条件创设教学场境，灵活运用现代教育

技术和有效的教学资源。
５ ４ ３ １

教学

考核

２０分

考核

方式

体现全面考核，综合评价，既有形成性评价，又有终结性评价，涵盖

学生的知识、能力和态度，突出能力考核。
１０ ８ ６ ２

反馈

方法
合理设计教学反馈环节，预估教学效果，有效运用教学反馈。 １０ ８ ６ ２

得分

考核小组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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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讲课评分标准
教师姓名 课程名称

指标 内容 标　准 评价得分

教学

仪表

１５分

仪表
５分：衣着得体，整齐干净，协调自然；
２分：穿着随便，不修边幅。

教态

５分：三姿标准，落落大方，松弛有度，身体活动幅度适宜；
３分：身体语言无明显不适；
１分：局促紧张、身体僵硬或晃动厉害。

亲和力

５分：全程微笑且适宜，眼神交流积极，亲和力强；
３分：亲和力较强，有眼神基本交流；
１分：表情僵硬、呆板、自顾自讲解。

教学

技能

７５分

教学

课件

１５分：设计美感简洁，视觉享受；
１０分：设计感觉一般，无明显不足及好感；
５分：设计呆板、文字多，内容晦涩难懂，没有美感。

教学

板书

１０分：内容经过精心设计，书写认真、字体美观；
５分：板书内容基本符合授课对象的需求；
０分：板书内容随意或无板书。

教学

语言

１５分：普通话清晰标准，语调流畅，有节奏感，感染力强；
１０分：普通话比较标准，出现方言、口头语少于３处；
５分：语言平淡，音量过小，出现方言、口头语５处以上。

专业

知识

１０分：专业知识扎实，表述清晰，全程表达无错误；
５分：专业知识较扎实，表达错误不超过３处；
１分：表达错误达５处及以上。

教学

过程

１５分：对教学内容理解深刻，完全不依赖ＰＰＴ而能进行清晰流畅讲
授、过渡自然；

１０分：基本脱稿、需要依赖ＰＰＴ进行内容衔接；
１分：全程对照ＰＰＴ念读。

师生

互动

５分：与学生进行频次与主题适宜的互动；
１分：互动生硬或无互动。

时间

掌握

５分：完成讲课且用时在规定时间正负１分钟之内；
３分：完成讲课且用时在规定时间正负３分钟之内；
１分：未完成讲课或用时在规定时间正负４分钟以上。

教案

１０分

内容

５分：教学目标明确，设计描述清晰，符合课程标准要求，重点突出，
各环节安排合理、衔接自然；

１分：教学目标不明确，设计描述不清晰，教学环节单一。

结构
５分：格式规范，教学环节完整，层次分明、详略得当；
２分：格式比较规范，教学环节较完整，逻辑性不强。

得分

考核小组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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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４

校内人员兼课汇总表
系（部）

序号 姓名 所在部门 拟承担课程 课程性质 拟授课专业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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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分
类

建
设

标
准

（
试

行
）

 
鲁

电
职

院
教

字
〔

20
21

〕
32

号
 

国
家

级
重

点
（

一
类

）
专

业
建

设
标

准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及
标
准
 

指
标

性
质

主
要
监
控
内
容
及
标
准
 

1
.
专

业
定

位
与
规
划
 

1
.
1
专
业
定
位
。
专
业
定
位
准
确
，
科
学
合

理
，

与
信

息
产

业
、

地
方

主
导

产
业

或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吻
合

；
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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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国
内

专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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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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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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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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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
“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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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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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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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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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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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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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
1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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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年
专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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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规
划
（
建
设
进
度
安
排
表
）
和
分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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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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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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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
2
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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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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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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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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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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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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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新
兴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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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产
业

发
展
贡
献
度
较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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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量

1
.
1
.
4
专
业
在
山
东
区
域
就
业
率
达

8
5
%
以
上
。
 

1
.
2
专
业
特
色
。
专
业
特
色
鲜
明
，
专
业
发

展
对

接
行

业
优

势
明

显
，

对
区

域
支

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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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和

社
会

发
展

急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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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的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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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

献
度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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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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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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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

产
业

升
级

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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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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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行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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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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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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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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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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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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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资
源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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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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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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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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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
性

2
.
1
.
3
有
校
企
共
同
开
发
课
程
标
准
的
和
人
才
培
养
方
案
、
课
程
资
源
等
。
 

定
性

2
.
1
.
4
专
业
是
教
育
部
或
省
批
准
或
学
校
确
定
的
现
代
学
徒
制
或
企
业
新
型
学

徒
制
试
点
专
业
，
探
索
混
合
所
有
制
产
业
学
院
培
养
模
式
。
 

2
.
2
人
才
培
养
模
式
与
方
案
。
人
才
培
养
模

式
遵

循
职

业
成

长
规

律
和

教
育

教
学

规

律
，

适
应

区
域

经
济

特
点

，
能

深
度

产
教

融
合

。
人

才
培

养
方

案
科

学
合

理
，

能
够

满
足

技
术

技
能

人
才

培
养

需
求

，
能

够
体

现
校
企
共
育
的
特
点
；
实
行

1
+
X
(
学
历
证

书
+
职
业
技
能
等
级
证
书
)
证
书
制
度
。
 

定
性

2
.
2
.
1
专
业
人
才
培
养
方
案
编
制
科
学
，
能
够
满
足
技
术
技
能
人
才
培
养
需
求
，

能
够
体
现
校
企
共
育
的
特
点
。
 

定
量

2
.
2
.
2
 
专
业
在
校
生
取
得

X
证
书
人
数
不
少
于

8
0
%
。
 

3
.
师

资
队

伍
建
设
 

3
.
1
师
资
水
平
与
结
构
。
教
师
教
学
改
革
意

识
和

质
量

意
识

强
，

教
学

水
平

高
，

科
研

成
果

丰
硕

；
专

任
教

师
企

业
经

历
丰

富
，

实
践

能
力

强
；

师
资

队
伍

结
构

优
化

，
梯

定
性

3
.
1
.
1
专
业
教
学
团
队
有

国
家
级
教
学
名
师
或
优
秀
（
创
新
）
教
学
团
队
。
 

定
量

3
.
1
.
2
生
师
比
小
于

1
8
:
1
。
 

定
量

3
.
1
.
3
 
4
0

岁
以

下
教

师
具

有
研

究
生

学
历

、
硕

士
及

以
上

学
位

的
比

例
9
5
%

以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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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及
标
准
 

指
标

性
质

主
要
监
控
内
容
及
标
准
 

队
合

理
；

校
外

兼
职

教
师

具
有

丰
富

企
业

工
作
经
历
，
在
行
业
中
具
有
较
高
影
响
力
。

定
量

3
.
1
.
4
专
业
团
队
中
，
专
任
教
师
和
校
内
兼
职
教
师
的
高
级
职
称
或
高
级
技
师

（
含

1
+
X
高
级
证
书
）
比
例

3
5
%
以
上
。
 

定
量

3
.
1
.
5
校
外
兼
职
教
师
素
质
优
良
，
高
级
职
称
、
高
级
技
师
（
含

1
+
x
高
级
证

书
）
比
例

3
2
%
以
上
。
 

3
.
2
专
业
带
头
人
。
专
业
带
头
人
在
国
内
行

业
有

一
定

影
响

，
能

够
准

确
把

握
行

业
动

态
和

发
展

趋
势

，
专

业
水

平
高

，
科

研
及

管
理

能
力

强
，

层
次

高
；

专
业

带
头

人
聘

任
、
培
养
和
考
核
制
度
健
全
，
实
施
有
效
。

定
性

3
.
2
.
1
专
业
带
头
人
专
业
水
平
高
，
科
研
及
管
理
能
力
强
，
国
内
行
业
有
一
定

影
响
。
 

定
性

3
.
2
.
2
专
业
有

2
名
分
别
来
自
学
校
和
企
业
的
高
水
平
专
业
带
头
人
，
其
教
学

科
研
成
果
在
国
内
同
类
院
校
或
国
内
行
业
内
有
一
定
影
响
力
。
 

3
.
3
双
师
型
教
师
。
培
养
和
引
进
双
师
型
教

师
；

以
老

带
新

的
青

年
教

师
培

养
机

制
完

善
；
优

化
“

双
师

”
队

伍
结

构
；
实

施
“

双

师
”

教
师

素
质

提
高

计
划

，
落

实
全

员
轮

训
；

专
业

教
师

赴
企

业
实

践
人

数
多

，
累

计
时

间
长

，
技

能
水

平
显

著
提

升
；

注
重

吸
引

高
水

平
行

业
精

英
和

企
业

骨
干

来
校

任
教
。
 

定
性

3
.
3
.
1
引
进
与
培
养
机
制
健
全
。
 

定
量

3
.
3
.
2
专
任
专
业
课
教
师
每

5
年
在
行
业
企
业
实
践
累
计
半
年
以
上
。
 

定
量

3
.
3
.
3
“
双
师
型
”
教
师
比
例

9
0
%
。
 

4
.
课

程
与

资
源
 

4
.
1
课
程
体
系
。
课
程
体
系
结
构
合
理
，
突

出
实

践
能

力
培

养
，

课
程

衔
接

合
理

，
能

够
支

撑
人

才
培

养
目

标
；

校
企

联
合

进
行

课
程

体
系

建
设

和
教

学
内

容
改

革
，

课
程

内
容

与
职

业
标

准
对

接
，

教
学

过
程

与
生

产
过
程
对
接
，
建
立
职
业
教
育
课
程
标
准
；

紧
贴

专
业

发
展

和
技

术
更

新
课

程
内

容
，

进
行
课
程
改
革
。
 

定
量

4
.
1
.
1
校
企
联
合
开
发
专

业
课
程
的
比
例
达

9
0
%
。
 

定
性

4
.
1
.
2
课
程
标
准
全
部
校
企
联
合
开
发
，
课
程
标
准
完
善
。
 

定
量

4
.
1
.
3
实
践
课
学
时
比
例

5
0
%
以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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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及
标
准
 

指
标

性
质

主
要
监
控
内
容
及
标
准
 

4
.
2

课
程

资
源

。
课

程
教

学
资

源
配

备
丰

富
，

能
够

为
学

生
在

线
学

习
提

供
支

持
；

有
完

善
的

信
息

化
资

源
建

设
、

使
用

、
管

理
、

线
上

线
下

学
习

成
果

互
认

机
制

；
根

据
产

业
发

展
和

技
术

升
级

及
时

更
新

课
程

资
源

；
教

材
建

设
、

管
理

及
选

用
制

度
完

善
；

校
企

合
作

开
发

专
业

课
程

教
材

，
能

够
体

现
职

业
素

养
的

培
养

，
职

业
教

育
特

色
鲜

明
；

教
材

随
信

息
技

术
发

展
和

产
业

升
级
及
时
动
态
调
整
。
 

定
性

定
量

结
合

4
.
2
.
1
有
国
家
级
精
品
在
线
开
放
课
程
或
其
他
国
家
级
重
点
课
程
，
网
络
课
程

开
课
率
达

8
5
%
以
上
。
 

定
量

4
.
2
.
2
使
用
省
以
上
规
划
教
材
和
新
型
活
页
式
、
工
作
手
册
式
及
校
企
合
作
开

发
教
材
的
比
例
达

9
0
%
。
 

4
.
3
课
程
教
学
方
法
、
手
段
与
考
核
。
充
分

利
用

信
息

化
技

术
改

造
传

统
课

堂
，

提
升

教
学

效
果

，
推

进
虚

拟
工

厂
等

网
络

学
习

空
间
建
设
和
普
遍
应
用
；
立
足
学
情
分
析
，

考
核

方
式

灵
活

，
积

极
推

行
综

合
性

、
多

形
式

、
多

阶
段

考
核

，
契

合
课

程
教

学
特

点
，
注
重
综
合
评
价
，
突
出
能
力
培
养
。
 

定
性

4
.
3
.
1
专
业
课
程
考
核
方
式
全
部
为
过
程
性
考
核
。
 

定
量

4
.
3
.
2
专
业
中
利
用
信
息
化
手
段
完
成
课
堂
教
学
的
教
师
比
例
达

9
0
%
以
上
。
 

定
性

4
.
3
.
3
近
三
年
参
加
省
级
以
上
教
学
能
力
大
赛
并
获
二
等
奖
以
上
。
 

定
性

4
.
3
.
4
全
面
普
及
项
目
、
情
景
、
模
块
化
教
学
，
广
泛
运
用
多
种
教
学
方
法
。
 

5
.
实

践
教

学
 

5
.
1
实
践
教
学
条
件
。
校
内
实
践
教
学
基
地

设
施

先
进

，
技

术
含

量
高

，
具

有
真

实
（

仿

真
）

的
职

业
氛

围
，

能
满

足
学

生
职

业
技

能
和

综
合

实
践

能
力

训
练

需
要

；
校

外
实

习
实

训
基

地
稳

定
，

所
在

企
业

、
单

位
在

行
业

中
有

较
强

影
响

力
，

硬
件

水
平

高
，

实
习
管
理
规
范
，
企
业
指
导
教
师
数
量
多
、

层
次
高
，
校
外
实
训
效
果
好
。
 

定
量

5
.
1
.
1
专
业
的
生
均
教
学

科
研
仪
器
设
备
值
达

9
0
0
0
元
/
生
以
上
。
 

定
性

5
.
1
.
2
专
业
的
校
外
实
习
基
地
协
议
签
署
齐
全
。
 

定
量

5
.
1
.
3
生
均
共
建
共
享
生
产
性
实
训
基
地
工
位
数
在
学
校
居
前

2
0
%
，
紧
密
合

作
的
专
业
的
校
外
实
习
基
地

8
个
以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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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及
标
准
 

指
标

性
质

主
要
监
控
内
容
及
标
准
 

5
.
2
实
践
教
学
内
容
与
管
理
。
实
践
教
学
项

目
环

节
设

计
科

学
合

理
，

内
容

与
实

际
需

求
结

合
密

切
；

实
践

教
学

以
技

术
技

能
训

练
为

基
础

，
凸

显
学

生
职

业
精

神
与

综
合

素
质

培
养

；
实

训
基

地
管

理
制

度
完

善
，

运
行
良
好
。
 

定
性

5
.
2
.
1
实
践
教
学
管
理
制
度
齐
全
。
 

定
性

5
.
2
.
2
实
践
教
学
相
关
标
准
（
大
纲
）
齐
备
。
 

定
性

5
.
2
.
3
实
践
教
学
环
节
相
关
资
源
（
教
材
、
手
册
、
数
字
资
源
等
）
齐
备
。
 

定
量

5
.
2
.
4
教
学
仪
器
设
备
利
用
率

9
5
%
以
上
，
实
验
、
实
习
开
出
率

9
8
%
以
上
。
 

定
量

5
.
2
.
5
 
参
加
考
取
职
业
资
格
证
的
毕
业
生
证
书
获
取
比
例
（
获
取
职
业
资
格
证

书
、

职
业

技
能

等
级

证
书

人
数

/
该

专
业

（
群

）
考

试
人

数
*
1
0
0
%
。

）
达

到

9
8
%
以
上
。
 

6
.
技

能
大

赛
与

创
新

创
业
 

6
.
1
技
能
大
赛
。
具
有
完
善
的
技
能
大
赛
承

办
、

学
生

选
拔

、
培

训
、

奖
励

机
制

，
并

有
一

定
的

大
赛

承
办

能
力

；
技

能
大

赛
与

专
业

教
学

紧
密

结
合

，
以

赛
促

教
、

以
赛

促
学
；
学
生
参
加
各
级
技
能
大
赛
比
例
高
，

国
家
级
及
以
上
技
能
大
赛
成
绩
优
异
。
 

定
性

6
.
1
.
1
校
、
省
、
国
三
级

职
业
技
能
竞
赛
机
制
健
全
。
 

定
量

6
.
1
.
2
参
加
校
级
以
上
技
能
大
赛
学
生
比
例
达

7
0
%
以
上
。
 

定
性

6
.
1
.
3
参
加
国
家
级
职
业
技
能
大
赛
并
获
奖
。
 

6
.
2
创
新
创
业
。
推
进
专
业
教
育
基
础
上
的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
按

照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的

要
求
，
优
化
人
才
培
养
方
案
和
课
程
结
构
；

将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融

入
人

才
培

养
全

过

程
，

创
新

创
业

课
程

资
源

丰
富

，
创

新
创

业
实
践
基
地
条
件
优
良
，
平
台
类
型
丰
富
。

定
性

6
.
2
.
1
人
才
培
养
方
案
中
有
创
新
创
业
课
程
。
 

定
量

6
.
2
.
2
校
友
毕
业
三
年
内
创
业
率
达

6
%
以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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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及
标
准
 

指
标

性
质

主
要
监
控
内
容
及
标
准
 

7
.
科
研
、
社

会
服

务
与

国
际
交
流
 

7
.
1
科
技
研
发
与
应
用
。
与
行
业
企
业
深
入

合
作

，
开

展
科

技
研

发
应

用
工

作
，

有
一

定
数

量
的

纵
向

教
科

研
项

目
；

横
向

项
目

经
费

到
款

额
度

高
；

专
业

教
师

获
得

一
定

数
量
专
利
，
专
利
转
化
率
高
。
 

定
量

7
.
1
.
1
纵
向
教
科
研
项
目

在
学
校
各
专
业
中
排
名
前

2
0
%
。
 

定
量

7
.
1
.
2

年
技

术
服

务
到

款
额

（
横

向
/
纵

向
科

技
项

目
/
技

术
交

易
/
非

学
历

培

训
/
公
益
性
培
训
服
务
）
在
学
校
各
专
业
中
排
名
前
列
，
且
不
低
于

2
5
万
（
财

经
、
政
法
、
体
育
、
艺
术
类
专
业

1
2
万
元
）
。
 

定
性

7
.
1
.
3
有
省
级
以
上
应
用
技
术
协
同
创
新
平
台
。
 

定
量

7
.
1
.
4
年
均
授
权
专
利
数
达
到
在
校
生
数
的

0
.
3
0
%
（
财
经
、
政
法
、
体
育
、

艺
术
类
专
业

0
.
1
5
%
）
以
上
。
 

定
性

7
.
1
.
5
有
技
术
成
果
转
化
并
产
生
效
益
。
 

7
.
2
社
会
服
务
。
开
展
多
种
形
式
的
社
会
培

训
和

师
资

培
训

；
依

托
专

业
资

源
，

紧
贴

产
业

行
业

发
展

与
技

术
革

新
前

沿
，

协
助

企
业
解
决
技
术
难
题
，
开
展
技
术
服
务
。
 

定
量

7
.
2
.
1
培
训
和
鉴
定
人
次
达
到
专
业
在
校
生
规
模
的

1
.
1
倍
（
财
经
、
政
法
、

体
育
、
艺
术
类
专
业
达

0
.
5
5
倍
）
以
上
。
 

定
量

7
.
2
.
2
继
续
教
育
规
模
达
到
普
通
在
校
生
规
模
的

0
.
6
倍
。
 

定
性

7
.
2
.
3
有
省
级
以
上
职
业
教
育
师
资
培
训
基
地
，
并
开
展
职
业
教
育
师
资
培
训
。
 

7
.
3
国
际
交
流
。
与
境
外
院
校
或
教
育
机
构

在
学

生
交

流
、

教
师

进
修

、
合

作
办

学
、

课
程

建
设

、
共

建
实

训
基

地
、

资
源

共
享

等
方

面
合

作
顺

畅
，

效
果

良
好

；
探

索
开

展
境
外
办
学
和
培
训
。
 

定
性

7
.
3
.
1
与
境
外
院
校
或
教
育
机
构
在
学
生
交
流
、
教
师
进
修
、
合
作
办
学
、
课

程
建
设
、
共
建
实
训
基
地
、
资
源
共
享
等
方
面
合
作
顺
畅
，
效
果
良
好
。
 

定
性

7
.
3
.
2
开
展
境
外
办
学
和
培
训
。
 

8
.
专

业
规

模
与
投
入
 

8
.
1
规
模
与
招
生
。
专
业
宣
传
力
度
大
，
有

较
好

的
声

誉
；

保
持

一
定

的
招

生
规

模
，

生
源
质
量
较
好
。
 

定
量

8
.
1
.
1
连
续
招
生

5
年
以

上
。
 

定
量

8
.
1
.
2
在
校
生
人
数

2
0
0
人
以
上
。
 

定
量

8
.
1
.
3
近
三
年
第
一
志
愿
报
考
率

9
6
%
以
上
，
报
到
率

9
5
%
以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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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及
标
准
 

指
标

性
质

主
要
监
控
内
容
及
标
准
 

8
.
2
就
业
。
注
重
学
生
就
业
，
做
到
学
生
初

次
就

业
率

、
就

业
对

口
率

、
就

业
质

量
、

起
薪

点
“

四
高

”
要

求
；

用
人

单
位

对
学

生
满
意
度
较
高
，
学
生
就
业
满
意
度
较
高
；

形
成

了
毕

业
生

对
人

才
培

养
工

作
的

反
馈

机
制
。
 

定
量

8
.
2
.
1
初
次
就
业
率

9
8
%
以
上
。
 

定
量

8
.
2
.
2
平
均
薪
酬
、
平
均
满
意
度
以
及
用
人
单
位
平
均
满
意
度
在
学
校
各
专
业

中
排
名
前

2
0
%
。
 

8
.
3
经
费
投
入
。
专
业
建
设
经
费
投
入
机
制

健
全

，
经

费
足

额
到

位
、

使
用

高
效

，
学

校
统

筹
资

金
安

排
专

业
建

设
经

费
，

近
三

年
专
业
建
设
经
费
持
续
增
长
。
 

定
量

8
.
3
.
1
专
业
建
设
经
费
投
入
在
学
校
各
专
业
中
排
名
前

2
0
%
。
 

定
性

8
.
3
.
2
有
国
家
级
财
政
或
学
校
举
办
方
专
项
经
费
投
入
。
 

9
.
专

业
影

响
与

质
量

保
证
 

9
.
1
.
专

业
影

响
及

评
价

。
在

行
业

和
区

域

内
有
较
强
的
影
响
力
，
形
成
了
良
好
品
牌
；

实
施

毕
业

生
评

价
、

用
人

单
位

评
价

等
完

善
的
第
三
方
评
价
机
制
。
 

定
量

9
.
1
.
1
有
校
外
媒
体
宣
传

并
报
道

3
次
以
上
。
 

定
性

9
.
1
.
2
有
国
家
级
标
志
性
成
果
、
荣
誉
及
项
目
。
 

定
性

9
.
1
.
3
有
第
三
方
评
价
报
告
。
 

9
.
2
内
部
质
量
保
证
。
构
建
完
善
的
内
部
质

量
保

证
体

系
，

持
续

开
展

专
业

教
学

质
量

诊
断
与
改
进
工
作
。
 

定
性

9
.
2
.
1
专
业
教
学
质
量
诊
断
与
改
进
工
作
方
案
和
成
效
明
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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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级

重
点

（
二

类
）

专
业

建
设

标
准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及
标
准
 

指
标

性
质

主
要
监
控
内
容
及
标
准
 

1
.
专

业
定

位
与
规
划
 

1
.
1
专
业
定
位
。
专
业
定
位
准
确
，

科
学
合
理
，
与
信
息
产
业
、
地
方
主

导
产
业
或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吻
合
；

专
业
在
学
院
和
省
内
专
业
规
划
中

处
于
重
点
支
持
地
位
；
以
培
养
行
业

企
业
紧
缺
的
技
术
技
能
人
才
为
专

业
人
才
培
养
目
标
，
实

现
高
定
位
的

培
养
目
标
。
 

定
性

1
.
1
.
1
有
具
体
的
五
年
专
业
建
设
规
划
（
建
设
进
度
安
排
表
）
和
分
期
建
设
目
标
。
 

定
性

1
.
1
.
2
专
业
人
才
培
养
目
标
明
确
、
具
体
，
符
合
培
养
行
业
企
业
紧
缺
的
技
术
技
能

人
才
的
定
位
。
 

定
性

1
.
1
.
3
专
业
对
接
信
息
产
业
、
地
方
主
导
产
业
或
战
略
新
兴
产
业
，
对
产
业
发
展
贡

献
度
大
。
 

定
量

1
.
1
.
4
专
业
学
生
在
山
东
本
地
就
业
率
达

8
0
%
以
上
。
 

1
.
2
专
业
特
色
。
专
业
特
色
鲜
明
，

专
业
发
展
对
接
行
业
优
势
明
显
，
对

区
域
支
柱
产
业
和
社
会
发
展
急
需

人
才
的
培
养
贡
献
度
大
，
能
服
务
区

域
经
济
转
型
、
产
业
升
级
需
求
；
专

业
适
应
学
校
服
务
行
业
的
实
际
需

求
；
在
服
务
国
家
“
一
带
一
路
”
、

“
中
国
制
造

2
0
2
5
”
和
山
东
省
八
大

战
略
中
发
挥
作
用
，
在
省
内
相
同
专

业
中
起
到
示
范
引
领
作
用
。
 

定
量

1
.
2
.
1
专
业
招
生
规
模
排
名
在
全
省
同
类
专
业
中
名
列
前

3
0
%
。
 

定
性

1
.
2
.
2
是
省
级
品
牌
专
业
群
涵
盖
专
业
、
山
东
省
高
水
平
专
业
群
涵
盖
专
业
、
国
家

级
专
业
教
学
资
源
库
建
设
专
业
、
优
质
校
重
点
建
设
专
业
群
覆
盖
专
业
或
其
他
省
级

重
点
专
业
。
 

定
性

1
.
2
.
3
主
持
（
含
联
合
）
省
级
职
业
教
育
专
业
教
学
资
源
库
或
参
与
省
级
职
业
教
育

专
业
教
学
资
源
库
建
设
。
 

2
.
产
教
融

合
与
培
养

模
式
 

2
.
1
产
教
融
合
校
企
合
作
。
校
企
合

作
全

面
深

入
，
行

业
、
企

业
承

担
人

才
培
养
任
务
明
确
，
在
招
生
、
就
业
、

定
性

2
.
1
.
1
校
企
共
同
培
养
人
才
机
制
健
全
，
已
建
立
产
教
联
盟
并
进
行
有
效
运
行
。
 

定
量

2
.
1
.
2
合
作
企
业
接
收
实
习
人
数
及
留
用
比
高
，
在
学
校
专
业
中
排
名
居
前

3
0
%
。
 

定
性

2
.
1
.
3
有
校
企
共
同
开
发
的
课
程
标
准
和
人
才
培
养
方
案
、
课
程
资
源
等
。
 

— 591 —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制度汇编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及
标
准
 

指
标

性
质

主
要
监
控
内
容
及
标
准
 

教
学
模
式
、
课
程
体
系
、
实
践
环
节
、

教
学
运
行
、
管
理
机
制
和
教
学
组
织

形
式
等
多
方
面
与
企
业
进
行
紧
密

合
作
；
与
知
名
行
业
企
业
建
立
产
教

联
盟
，
共
同
开
发
课
程
标
准
和
人
才

培
养
方
案
；
优
选
业
内
领
先
企
业
开

展
现
代
学
徒
制
培
养
和
“
订
单
式
”

联
合
培
养
等
。
 

定
性

2
.
1
.
4
专
业
是
教
育
部
或
省
批
准
或
学
校
确
定
的
现
代
学
徒
制
或
企
业
新
型
学
徒
制

试
点
专
业
。
 

2
.
2
人
才
培
养
模
式
与
方
案
。
人
才

培
养
模
式
遵
循
职
业
成
长
规
律
和

教
育
教
学
规
律
，
适
应
区
域
经
济
特

点
，
能
深
度
产
教
融
合
。
人
才
培
养

方
案
科
学
合
理
，
能
够
满
足
技
术
技

能
人
才
培
养
需
求
，
能
够
体
现
校
企

共
育
的
特
点
；
实
行

1
+
X
(
学
历
证
书

+
职
业
技
能
等
级
证
书
)
 
证
书
制

度
。
 

定
性

2
.
2
.
1
专
业
人
才
培
养
方
案
编
制
科
学
，
能
够
满
足
技
术
技
能
人
才
培
养
需
求
，
能

够
体
现
校
企
共
育
的
特
点
。
 

定
量

2
.
2
.
2
 
专
业
在
校
生
取
得

X
证
书
人
数
不
少
于

6
0
%
。
 

3
.
师

资
队

伍
建
设
 

3
.
1
师
资
水
平
与
结
构

。
教
师
教
学

改
革
意
识
和
质
量
意
识
强
，
教
学
水

平
高
，
科
研
成
果
丰
硕
；
专
任
教
师

企
业
经
历
丰
富
，
实
践
能
力
强
；
师

资
队
伍
结
构
优
化
，
梯
队
合
理
；
校

定
性

3
.
1
.
1
专
业
教
学
团
队
有
省
部
级
以
上
教
学
名
师
、
优
秀
教
学
团
队
。
 

定
量

3
.
1
.
2
生
师
比
小
于

1
8
:
1
。
 

定
量

3
.
1
.
3
 
4
0
岁
以
下
教
师
具
有
研
究
生
学
历
、
硕
士
及
以
上
学
位
的
比
例

9
0
%
以
上
。
 

定
量

3
.
1
.
4
专
业
团
队
中
，
专
任
教
师
和
校
内
兼
职
教
师
的
高
级
职
称
或
高
级
技
师
（
含

1
+
X
高
级
证
书
）
比
例

3
0
%
以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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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及
标
准
 

指
标

性
质

主
要
监
控
内
容
及
标
准
 

外
兼

职
教

师
具

有
丰

富
企

业
工

作

经
历

，
在

行
业

中
具

有
较

高
影

响

力
。
 

定
量

3
.
1
.
5
校
外
兼
职
教
师
素
质
优
良
，
高
级
职
称
、
高
级
技
师
（
含

1
+
x
高
级
证
书
）

比
例

3
0
%
以
上
。
 

3
.
2
专
业
带
头
人
。
专
业
带
头
人
在

省
内
行
业
有
一
定
影
响
，
能
够
准
确

把
握
行
业
动
态
和
发
展
趋
势
，
专
业

水
平
高
，
科
研
及
管
理
能
力
强
，
层

次
高
；
专
业
带
头
人
聘
任
、
培
养
和

考
核
制
度
健
全
，
实
施
有
效
。
 

定
性

3
.
2
.
1
专
业
带
头
人
专
业
水
平
高
，
科
研
及
管
理
能
力
强
，
在
省
内
行
业
有
一
定
影

响
。
 

定
性

3
.
2
.
2
专
业
有

2
名
分
别
来
自
学
校
和
企
业
的
高
水
平
专
业
带
头
人
，
其
教
学
科
研

成
果
在
同
类
院
校
或
相
关
行
业
有
一
定
影
响
力
。
 

3
.
3
双
师
型
教
师
。
培
养
和
引
进
双

师
型
教
师
；
以
老
带
新
的
青
年
教
师

培
养
机
制
完
善
；
优
化
“
双
师
”
队

伍
结
构
；
实
施
“
双
师
”
教
师
素
质

提
高
计
划
，
落
实
全
员
轮
训
；
专
业

教
师
赴
企
业
实
践
人
数
多
，
累
计
时

间
长
，
技
能
水
平
显
著
提
升
；
注
重

吸
引

高
水

平
行

业
精

英
和

企
业

骨

干
来
校
任
教
。
 

定
性

3
.
3
.
1
引
进
与
培
养
机
制
健
全
。
 

定
量

3
.
3
.
2
专
任
专
业
课
教
师
每

5
年
在
行
业
企
业
实
践
累
计
半
年
以
上
。
 

定
量

3
.
3
.
3
“
双
师
型
”
教
师
比
例

8
5
%
。
 

4
.
课

程
与

资
源
 

4
.
1
课
程
体
系
。
课
程

体
系
结
构
合

理
，
突
出
实
践
能
力
培
养
，
课
程
衔

接
合

理
，

能
够

支
撑

人
才

培
养

目

标
；
校
企
联
合
进
行
课

程
体
系
建
设

和
教
学
内
容
改
革
，
课

程
内
容
与
职

定
量

4
.
1
.
1
校
企
联
合
开
发
专
业
课
程
的
比
例
达

8
5
%
。
 

定
性

4
.
1
.
2
课
程
标
准
全
部
校
企
联
合
开
发
，
课
程
标
准
完
善
。
 

定
量

4
.
1
.
3
实
践
课
学
时
比
例

5
0
%
以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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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及
标
准
 

指
标

性
质

主
要
监
控
内
容
及
标
准
 

业
标
准
对
接
，
教
学
过
程
与
生
产
过

程
对

接
，

建
立

职
业

教
育

课
程

标

准
；
紧
贴
专
业
发
展
和
技
术
更
新
课

程
内
容
，
进
行
课
程
改
革
。
 

4
.
2
课
程
资
源
。
课
程
教
学
资
源
配

备
丰
富
，
能
够
为
学
生
在
线
学
习
提

供
支
持
；
有
完
善
的
信
息
化
资
源
建

设
、
使
用
、
管
理
、
线

上
线
下
学
习

成
果
互
认
机
制
；
根
据
产
业
发
展
和

技
术
升
级
及
时
更
新
课
程
资
源
；
教

材
建
设
、
管
理
及
选
用
制
度
完
善
；

校
企
合
作
开
发
专
业
课
程
教
材
，
能

够
体
现
职
业
素
养
的
培
养
，
职
业
教

育
特
色
鲜
明
；
教
材
随
信
息
技
术
发

展
和
产
业
升
级
及
时
动
态
调
整
。
 

定
性

定
量

结
合

4
.
2
.
1
有
国
家
级
精
品
在
线
开
放
课
程
或
省
级
精
品
在
线
开
放
课
程
，
网
络
课
程
开

课
率
达

8
0
%
以
上
。
 

定
量

4
.
2
.
2
使
用
省
以
上
规
划
教
材
和
新
型
活
页
式
、
工
作
手
册
式
及
校
企
合
作
开
发
教

材
的
比
例
达

8
5
%
。
 

4
.
3
课
程
教
学
方
法
、
手

段
与
考
核
。

充
分

利
用

信
息

化
技

术
改

造
传

统

课
堂
，
提
升
教
学
效
果
，
推
进
虚
拟

工
厂

等
网

络
学

习
空

间
建

设
和

普

遍
应
用
；
立
足
学
情
分
析
，
考
核
方

式
灵
活
，
积
极
推
行
综
合
性
、
多
形

式
、
多
阶
段
考
核
，
契

合
课
程
教
学

特
点
，
注
重
综
合
评
价
，
突
出
能
力

培
养
。
 

定
性

4
.
3
.
1
专
业
课
程
考
核
方
式
为
过
程
性
考
核
。
 

定
量

4
.
3
.
2
专
业
中
利
用
信
息
化
手
段
完
成
课
堂
教
学
的
教
师
比
例
达

8
0
%
以
上
。
 

定
性

4
.
3
.
3
近
三
年
参
加
省
级
以
上
教
学
能
力
大
赛
并
获
奖
。
 

定
性

4
.
3
.
4
普
及
项
目
、
情
景
、
模
块
化
教
学
，
广
泛
运
用
多
种
教
学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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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及
标
准
 

指
标

性
质

主
要
监
控
内
容
及
标
准
 

5
.
实

践
教

学
 

5
.
1
实
践
教
学
条
件
。

校
内
实
践
教

学
基
地
设
施
先
进
，
技
术
含
量
高
，

具
有
真
实
（
仿
真
）
的
职
业
氛
围
，

能
满

足
学

生
职

业
技

能
和

综
合

实

践
能
力
训
练
需
要
；
校

外
实
习
实
训

基
地
稳
定
，
所
在
企
业
、
单
位
在
行

业
中

有
较

强
影

响
力

，
硬

件
水

平

高
，
实
习
管
理
规
范
，
企
业
指
导
教

师
数
量
多
、
层
次
高
，
校
外
实
训
效

果
好
。
 

定
量

5
.
1
.
1
专
业
的
生
均
教
学
科
研
仪
器
设
备
值
达

8
0
0
0
元
/
生
以
上
。
 

定
性

5
.
1
.
2
专
业
的
校
外
实
习
基
地
协
议
签
署
齐
全
。
 

定
量

5
.
1
.
3
生
均
共
建
共
享
生
产
性
实
训
基
地
工
位
数
在
学
校
居
前

3
0
%
，
紧
密
合
作
的

专
业
的
校
外
实
习
基
地

5
个
以
上
。
 

5
.
2
实
践
教
学
内
容
与
管
理
。
实
践

教
学
项
目
环
节
设
计
科
学
合
理
，
内

容
与
实
际
需
求
结
合
密
切
；
实
践
教

学
以
技
术
技
能
训
练
为
基
础
，
凸
显

学
生
职
业
精
神
与
综
合
素
质
培
养
；

实
训
基
地
管
理
制
度
完
善
，
运
行
良

好
。
 

定
性

5
.
2
.
1
实
践
教
学
管
理
制
度
齐
全
。
 

定
性

5
.
2
.
2
实
践
教
学
相
关
标
准
（
大
纲
）
齐
备
。
 

定
性

5
.
2
.
3
实
践
教
学
环
节
相
关
资
源
（
教
材
、
手
册
、
数
字
资
源
等
）
齐
备
。
 

定
量

5
.
2
.
4
教
学
仪
器
设
备
利
用
率

9
0
%
以
上
，
实
验
、
实
习
开
出
率

9
5
%
以
上
。
 

定
量

5
.
2
.
5
 
参
加
考
取
职
业
资
格
证
的
毕
业
生
证
书
获
取
比
例
（
获
取
职
业
资
格
证
书
、

职
业
技
能
等
级
证
书
人
数
/
该
专
业
（
群
）
考
试
人
数
*
1
0
0
%
。
）
达
到

9
5
%
以
上
。
 

6
.
技

能
大

赛
与

创
新

创
业
 

6
.
1
技
能
大
赛
。
具
有

完
善
的
技
能

大
赛
承
办
、
学
生
选
拔
、
培
训
、
奖

励
机
制
，
并
有
一
定
的

大
赛
承
办
能

力
；
技
能
大
赛
与
专
业

教
学
紧
密
结

合
，
以
赛
促
教
、
以
赛
促
学
；
学
生

参
加
各
级
技
能
大
赛
比
例
高
，
省
级

及
以
上
技
能
大
赛
成
绩
优
异
。
 

定
性

6
.
1
.
1
校
、
省
、
国
三
级
职
业
技
能
竞
赛
机
制
健
全
。
 

定
量

6
.
1
.
2
参
加
校
级
以
上
技
能
大
赛
学
生
比
例
达

6
0
%
以
上
。
 

定
性

6
.
1
.
3
参
加
省
级
以
上
职
业
技
能
大
赛
并
获
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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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及
标
准
 

指
标

性
质

主
要
监
控
内
容
及
标
准
 

6
.
2
创
新
创
业
。
推
进
专
业
教
育
基

础
上
的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
按
照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的
要
求
，
优
化
人
才
培
养

方
案
和
课
程
结
构
；
将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融
入
人
才
培
养
全
过
程
，
创
新
创

业
课
程
资
源
丰
富
，
创
新
创
业
实
践

基
地
条
件
优
良
，
平
台
类
型
丰
富
。

定
性

6
.
2
.
1
人
才
培
养
方
案
中
有
创
新
创
业
课
程
。
 

定
量

6
.
2
.
2
校
友
毕
业
三
年
内
创
业
率
达

5
%
以
上
。
 

7
.
科
研
、
社

会
服

务
与

国
际
交
流
 

7
.
1
科
技
研
发
与
应
用

。
与
行
业
企

业
深
入
合
作
，
开
展
科

技
研
发
应
用

工
作
，
有
一
定
数
量
的

纵
向
教
科
研

项
目

；
横

向
项

目
经

费
到

款
额

度

高
；

专
业

教
师

获
得

一
定

数
量

专

利
，
专
利
转
化
率
高
。
 

定
量

7
.
1
.
1
纵
向
教
科
研
项
目
在
学
校
各
专
业
中
排
名
前

3
0
%
。
 

定
量

7
.
1
.
2
年
技
术
服
务
到
款
额
（
横
向
/
纵
向
科
技
项
目
/
技
术
交
易
/
非
学
历
培
训
/
公

益
性
培
训
服
务
）
在
学
校
各
专
业
中
排
名
前
列
，
且
不
低
于

2
0
万
（
财
经
、
政
法
、

体
育
、
艺
术
类
专
业

1
0
万
元
）
。
 

定
性

7
.
1
.
3
有
应
用
技
术
协
同
创
新
中
心
。
 

定
量

7
.
1
.
4
年
均
授
权
专
利
数
达
到
在
校
生
数
的

0
.
2
5
%
（
财
经
、
政
法
、
体
育
、
艺
术

类
专
业

0
.
1
2
%
）
以
上
。
 

定
性

7
.
1
.
5
有
技
术
成
果
转
化
。
 

7
.
2
社
会
服
务
。
开
展
多
种
形
式
的

社
会
培
训
和
师
资
培
训
；
依
托
专
业

资
源
，
紧
贴
产
业
行
业
发
展
与
技
术

革
新
前
沿
，
协
助
企
业
解
决
技
术
难

题
，
开
展
技
术
服
务
。
 

定
量

7
.
2
.
1
培
训
和
鉴
定
人
次
达
到
专
业
在
校
生
规
模
的

1
倍
（
财
经
、
政
法
、
体
育
、

艺
术
类
专
业
达

0
.
5
倍
）
以
上
。
 

定
量

7
.
2
.
2
继
续
教
育
规
模
达
到
普
通
在
校
生
规
模
的

1
/
2
以
上
。
 

定
性

7
.
2
.
3
有
省
级
以
上
职
业
教
育
师
资
培
训
基
地
，
并
开
展
职
业
教
育
师
资
培
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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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及
标
准
 

指
标

性
质

主
要
监
控
内
容
及
标
准
 

7
.
3
国
际
交
流
。
与
境
外
院
校
或
教

育
机
构
在
学
生
交
流
、
教
师
进
修
、

合
作
办
学
、
课
程
建
设
、
共
建
实
训

基
地

、
资

源
共

享
等

方
面

合
作

顺

畅
，
效
果
良
好
；
探
索

开
展
境
外
办

学
和
培
训
。
 

定
性

7
.
3
.
1
与
境
外
院
校
或
教
育
机
构
在
学
生
交
流
、
教
师
进
修
、
合
作
办
学
、
课
程
建

设
、
共
建
实
训
基
地
、
资
源
共
享
等
方
面
合
作
顺
畅
，
效
果
良
好
。
 

定
性

7
.
3
.
2
探
索
开
展
境
外
办
学
和
培
训
。
 

8
.
专

业
规

模
与
投
入
 

8
.
1
规
模
与
招
生
。
专

业
宣
传
力
度

大
，
有
较
好
的
声
誉
；
保
持
一
定
的

招
生
规
模
，
生
源
质
量
较
好
。
 

定
量

8
.
1
.
1
连
续
招
生

5
年
以
上
。
 

定
量

8
.
1
.
2
在
校
生
人
数

1
5
0
人
以
上
。
 

定
量

8
.
1
.
3
近
三
年
第
一
志
愿
报
考
率

9
5
%
以
上
，
报
到
率

9
2
%
以
上
。
 

8
.
2
就
业
。
注
重
学
生
就
业
，
做
到

学
生
初
次
就
业
率
、
就
业
对
口
率
、

就
业
质
量
、
起
薪
点
“

四
高
”
要
求
；

用
人
单
位
对
学
生
满
意
度
较
高
，
学

生
就
业
满
意
度
较
高
；
形
成
了
毕
业

生
对
人
才
培
养
工
作
的
反
馈
机
制
。

定
量

8
.
2
.
1
初
次
就
业
率

9
6
%
以
上
。
 

定
量

8
.
2
.
2
平
均
薪
酬
、
平
均
满
意
度
以
及
用
人
单
位
平
均
满
意
度
在
学
校
各
专
业
中
排

名
前

3
0
%
。
 

8
.
3
经
费
投
入
。
专
业
建
设
经
费
投

入
机
制
健
全
，
经
费
足
额
到
位
、
使

用
高
效
，
学
校
统
筹
资
金
安
排
专
业

建
设
经
费
，
近
三
年
专
业
建
设
经
费

持
续
增
长
。
 

定
量

8
.
3
.
1
专
业
建
设
经
费
投
入
在
学
校
各
专
业
中
排
名
前

3
0
%
。
 

定
性

8
.
3
.
2
有
省
级
财
政
或
学
校
举
办
方
专
项
经
费
投
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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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及
标
准
 

指
标

性
质

主
要
监
控
内
容
及
标
准
 

9
.
专

业
影

响
与

质
量

保
证
 

9
.
1
.
专
业
影
响
及
评
价
。
在
行
业
和

区
域
内
有
较
强
的
影
响
力
，
形
成
了

良
好
品
牌
；
实
施
毕
业
生
评
价
、
用

人
单

位
评

价
等

完
善

的
第

三
方

评

价
机
制
。
 

定
性

9
.
1
.
1
有
校
外
媒
体
宣
传
和
报
道
。
 

定
性

9
.
1
.
2
有
省
级
以
上
标
志
性
成
果
、
荣
誉
及
项
目
。
 

定
性

9
.
1
.
3
有
第
三
方
评
价
报
告
。
 

9
.
2
内
部
质
量
保
证
。
构
建
完
善
的

内
部
质
量
保
证
体
系
，
持
续
开
展
专

业
教
学
质
量
诊
断
与
改
进
工
作
。
 

定
性

9
.
2
.
1
有
专
业
教
学
质
量
诊
断
与
改
进
工
作
方
案
，
有
明
显
成
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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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级

重
点

（
三

类
）

专
业

建
设

标
准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及
标
准
 

指
标

性
质

主
要
监
控
内
容
及
标
准
 

1
.
专

业
定

位
与
规
划
 

1
.
1
专
业
定
位
。
专
业
定
位
准
确
，

科
学
合
理
，
与
信
息
产
业
、
地
方
主

导
产
业
或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吻
合
；

专
业
在
学
院
专
业
规
划
中
处
于
重
点

支
持
地
位
；
以
培
养
高
素
质
技
术
技

能
人
才
为
专
业
人
才
培
养
目
标
。
 

定
性

1
.
1
.
1
有
具
体
的
五
年
专
业
建
设
规
划
（
建
设
进
度
安
排
表
）
和
分
期
建
设
目
标
。
 

定
性

1
.
1
.
2
专
业
人
才
培
养
目
标
明
确
、
具
体
，
符
合
培
养
高
素
质
技
术
技
能
人
才
的
定

位
。
 

定
性

1
.
1
.
3
专
业
对
接
产
业
，
对
地
方
主
导
或
战
略
新
兴
产
业
发
展
贡
献
大
。
 

定
量

1
.
1
.
4
专
业
学
生
在
山
东
本
地
就
业
率
达

7
5
%
以
上
。
 

1
.
2
专
业
特
色
。
专
业

特
色
鲜
明
，

专
业
发
展
对
接
产
业
，

对
区
域
支
柱

产
业
和
社
会
发
展
急
需

人
才
的
培
养

贡
献
度
大
，
能
服
务
区
域

经
济
转
型
、

产
业
升
级
需
求
；
专
业

适
应
学
校
服

务
行
业
的
实
际
需
求
；

在
服
务
国
家

“
一
带
一
路
”
、
“
中
国

制
造

2
0
2
5
”

和
山
东
省
八
大
战
略
中

发
挥
作
用
，

在
学
校
内
相
同
专
业
中

起
到
示
范
引

领
作
用
。
 

定
量

1
.
2
.
1
在
同
类
专
业
中
名
列
前

5
0
%
。
 

定
性

1
.
2
.
2
是
学
校
名
校
建
设
非
财
政
支
持
专
业
、
校
级
特
色
专
业
或
其
他
校
级
重
点
专

业
。
 

定
性

1
.
2
.
3
参
与
省
级
职
业
教
育
专
业
教
学
资
源
库
建
设
或
主
持
省
级
精
品
资
源
共
享
课

建
设
。
 

2
.
产
教
融

合
与
培
养

模
式
 

2
.
1
产
教
融
合
校
企
合
作
。
校
企
合

作
全
面
，
行
业
、
企
业
承
担
人
才
培

养
任
务
明
确
，
在
招
生
、
就
业
、
教

学
模
式
、
课
程
体
系
、
实
践
环
节
、

教
学
运
行
、
管
理
机
制
和
教
学
组
织

定
性

2
.
1
.
1
校
企
共
同
培
养
人
才
机
制
健
全
，
已
建
立
专
业
建
设
委
员
会
并
进
行
有
效
运

行
。
 

定
量

2
.
1
.
2
合
作
企
业
接
收
实
习
人
数
及
留
用
比
高
，
在
学
校
专
业
中
排
名
居
前

5
0
%
。
 

定
性

2
.
1
.
3
有
校
企
共
同
开
发
的
课
程
标
准
和
人
才
培
养
方
案
、
课
程
资
源
等
。
 

定
性

2
.
1
.
4
专
业
是
校
级
以
上
现
代
学
徒
制
试
点
专
业
或
校
企
合
作
订
单
班
专
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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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及
标
准
 

指
标

性
质

主
要
监
控
内
容
及
标
准
 

形
式
等
多
方
面
与
企
业

进
行
紧
密
合

作
；
与
知
名
行
业
企
业

建
立
专
业
建

设
委
员
会
，
共
同
开
发

课
程
标
准
和

人
才
培
养
方
案
；
优
选

业
内
领
先
企

业
开
展
现
代
学
徒
制
培

养
和
“
订
单

式
”
联
合
培
养
等
。
 

2
.
2
人
才
培
养
模
式
与

方
案
。
人
才

培
养
模
式
遵
循
职
业
成

长
规
律
和
教

育
教
学
规
律
，
适
应
区
域
经
济
特
点
，

能
深
度
产
教
融
合
。
人
才
培
养
方
案

科
学
合
理
，
能
够
满
足
技
术
技
能
人

才
培
养
需
求
，
能
够
体
现
校
企
共
育

的
特
点
；
积
极
推
进

1
+
X
(
学
历
证
书

+
职
业
技
能
等
级
证
书
)
证
书
制
度
。

定
性

2
.
2
.
1
专
业
人
才
培
养
方
案
编

制
科
学
，
能
够
满
足
技
术
技
能
人
才
培
养
需
求
，
能

够
体
现
校
企
共
育
的
特
点
。
 

定
量

2
.
2
.
2
 
专
业
在
校
生
取
得

X
证
书
人
数
不
少
于

5
0
%
。
 

3
.
师

资
队

伍
建
设
 

3
.
1

师
资

水
平

与
结

构
。

教
师

教
学

改
革

意
识

和
质

量
意

识
强

，
教

学
水

平
高

，
科

研
成

果
丰

硕
；

专
任

教
师

企
业

经
历

丰
富

，
实

践
能

力
强

；
师

资
队

伍
结

构
优

化
，

梯
队

合
理

；
校

外
兼

职
教

师
具

有
丰

富
企

业
工

作
经

历
，
在
行
业
中
具
有
一
定
影
响
力
。

定
性

3
.
1
.
1
专
业
教
学
团
队
有
校
级
以
上
教
学
名
师
、
优
秀
教
学
团
队
。
 

定
量

3
.
1
.
2
生
师
比
小
于

1
8
:
1
。
 

定
量

3
.
1
.
3
 
4
0
岁
以
下
教
师
具
有
研
究
生
学
历
、
硕
士
及
以
上
学
位
的
比
例

8
5
%
以
上
。
 

定
量

3
.
1
.
4
专
业
团
队
中
，
专
任
教

师
和
校
内
兼
职
教
师
的
高
级
职
称
或
高
级
技
师
（
含

1
+
X
高
级
证
书
）
比
例

2
8
%
以
上
。
 

定
量

3
.
1
.
5
校
外
兼
职
教
师
素
质
优
良
，
高
级
职
称
比
例

2
8
%
以
上
。
 

3
.
2

专
业

带
头

人
。

专
业

水
平

高
，

科
研

及
管

理
能

力
强

，
层

次
高

；
专

定
性

3
.
2
.
1
专
业
带
头
人
专
业
水
平
高
，
科
研
及
管
理
能
力
强
。
 

定
性

3
.
2
.
2
专
业
有

2
名
分
别
来
自

学
校
和
企
业
的
高
水
平
专
业
带
头
人
，
相
关
教
学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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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及
标
准
 

指
标

性
质

主
要
监
控
内
容
及
标
准
 

业
带

头
人

聘
任

、
培

养
和

考
核

制
度

健
全
，
实
施
有
效
。
 

研
成
果
多
。
 

3
.
3

双
师

型
教

师
。

培
养

和
引

进
双

师
型

教
师

；
以

老
带

新
的

青
年

教
师

培
养

机
制

完
善

；
优

化
“

双
师

”
队

伍
结

构
；

实
施

“
双

师
”

教
师

素
质

提
高

计
划

，
落

实
全

员
轮

训
；

注
重

吸
引

高
水

平
行

业
精

英
和

企
业

骨
干

来
校
任
教
。
 

定
性

3
.
3
.
1
引
进
与
培
养
机
制
健
全
。
 

定
量

3
.
3
.
2
专
任
专
业
课
教
师
每

5
年
在
行
业
企
业
实
践
累
计
半
年
以
上
。
 

定
量

3
.
3
.
3
“
双
师
型
”
教
师
比
例

8
0
%
。
 

4
.
课

程
与

资
源
 

4
.
1

课
程

体
系

。
课

程
体

系
结

构
合

理
，

突
出

实
践

能
力

培
养

，
课

程
衔

接
合
理
，
能
够
支
撑
人
才
培
养
目
标
；

校
企

联
合

进
行

课
程

体
系

建
设

和
教

学
内

容
改

革
，

课
程

内
容

与
职

业
标

准
对

接
，

教
学

过
程

与
生

产
过

程
对

接
，

建
立

职
业

教
育

课
程

标
准

；
紧

贴
专

业
发

展
和

技
术

更
新

课
程

内

容
，
进
行
课
程
改
革
。
 

定
量

4
.
1
.
1
校
企
联
合
开
发
专
业
课
程
的
比
例
达

8
0
%
。
 

定
性

4
.
1
.
2
课
程
标
准
全
部
校
企
联
合
开
发
，
课
程
标
准
完
善
。
 

定
量

4
.
1
.
3
实
践
课
学
时
比
例

5
0
%
以
上
。
 

4
.
2

课
程

资
源

。
课

程
教

学
资

源
配

备
丰

富
，

能
够

为
学

生
在

线
学

习
提

供
支

持
；

有
完

善
的

信
息

化
资

源
建

设
、

使
用

、
管

理
、

线
上

线
下

学
习

成
果

互
认

机
制

；
根

据
产

业
发

展
和

定
性

定
量

结
合

4
.
2
.
1
有
校
级
以
上
精
品
资
源
（
或
在
线
开
放
）
共
享
课
程
或
省
级
精
品
资
源
（
或

在
线
开
放
）
共
享
课
程
，
网
络
课
程
开
课
率
达

7
5
%
以
上
。
 

定
量

4
.
2
.
2
使
用
省
以
上
规
划
教
材
和
新
型
活
页
式
、
工
作
手
册
式
及
校
企
合
作
开
发
教

材
的
比
例
达

8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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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及
标
准
 

指
标

性
质

主
要
监
控
内
容
及
标
准
 

技
术

升
级

及
时

更
新

课
程

资
源

；
教

材
建

设
、

管
理

及
选

用
制

度
完

善
；

校
企

合
作

开
发

专
业

课
程

教
材

，
能

够
体

现
职

业
素

养
的

培
养

，
职

业
教

育
特

色
鲜

明
；

教
材

随
信

息
技

术
发

展
和
产
业
升
级
及
时
动

态
调
整
。
 

4
.
3
课
程
教
学
方
法
、
手
段
与
考
核
。

充
分

利
用

信
息

化
技

术
改

造
传

统
课

堂
，

提
升

教
学

效
果

，
推

进
虚

拟
工

厂
等

网
络

学
习

空
间

建
设

和
普

遍
应

用
；

立
足

学
情

分
析

，
考

核
方

式
灵

活
，

积
极

推
行

综
合

性
、

多
形

式
、

多
阶
段
考
核
，
契
合
课
程
教
学
特
点
，

注
重
综
合
评
价
，
突
出
能
力
培
养
。

定
性

4
.
3
.
1
专
业
课
程
考
核
方
式
为
过
程
性
考
核
。
 

定
量

4
.
3
.
2
专
业
中
利
用
信
息
化
手
段
完
成
课
堂
教
学
的
教
师
比
例
达

7
5
%
以
上
。
 

定
性

4
.
3
.
3
近
三
年
参
加
校
级
以
上
教
学
能
力
大
赛
并
获
奖
。
 

定
性

4
.
3
.
4
普
及
项
目
、
情
景
、
模
块
化
教
学
，
广
泛
 
运
用
多
种
教
学
方
法
。
 

5
.
实

践
教

学
 

5
.
1

实
践

教
学

条
件

。
校

内
实

践
教

学
基

地
设

施
先

进
，

技
术

含
量

高
，

能
满

足
学

生
职

业
技

能
和

综
合

实
践

能
力

训
练

需
要

；
校

外
实

习
实

训
基

地
稳

定
，

所
在

企
业

、
单

位
在

行
业

中
有

影
响

力
，

硬
件

水
平

高
，

实
习

管
理
规
范
。
 

定
量

5
.
1
.
1
专
业
的
生
均
教
学
科
研
仪
器
设
备
值
达

7
0
0
0
元
/
生
以
上
。
 

定
性

5
.
1
.
2
专
业
的
校
外
实
习
基
地
协
议
签
署
齐
全
。
 

定
量

5
.
1
.
3
生
均
共
建
共
享
生
产
性
实
训
基
地
工
位
数
在
学
校
居
前

5
0
%
，
紧
密
合
作
的

专
业
的
校
外
实
习
基
地

4
个
以
上
。
 

5
.
2

实
践

教
学

内
容

与
管

理
。

实
践

教
学

项
目

环
节

设
计

科
学

合
理

，
内

定
性

5
.
2
.
1
实
践
教
学
管
理
制
度
齐
全
。
 

定
性

5
.
2
.
2
实
践
教
学
相
关
标
准
（
大
纲
）
齐
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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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及
标
准
 

指
标

性
质

主
要
监
控
内
容
及
标
准
 

容
与

实
际

需
求

结
合

密
切

；
实

践
教

学
以

技
术

技
能

训
练

为
基

础
，

凸
显

学
生

职
业

精
神

与
综

合
素

质
培

养
；

实
训

基
地

管
理

制
度

完
善

，
运

行
良

好
。
 

定
性

5
.
2
.
3
实
践
教
学
环
节
相
关
资
源
（
教
材
、
手
册
、
数
字
资
源
等
）
齐
备
。
 

定
量

5
.
2
.
4
教
学
仪
器
设
备
利
用
率

8
5
%
以
上
，
实
验
、
实
习
开
出
率

9
0
%
以
上
。
 

定
量

5
.
2
.
5
 
参
加
考
取
职
业
资
格
证
的
毕
业
生
证
书
获
取
比
例
（
获
取
职
业
资
格
证
书
、

职
业
技
能
等
级
证
书
人
数
/
该
专
业
（
群
）
考
试
人
数
*
1
0
0
%
。
）
达
到

9
2
%
以
上
。
 

6
.
技

能
大

赛
与

创
新

创
业
 

6
.
1

技
能

大
赛

。
具

有
完

善
的

技
能

大
赛
学
生
选
拔
、
培
训
、
奖
励
机
制
，

技
能

大
赛

与
专

业
教

学
紧

密
结

合
，

以
赛

促
教

、
以

赛
促

学
；

学
生

参
加

各
级

技
能

大
赛

比
例

高
，

校
级

及
以

上
技
能
大
赛
成
绩
优
异
。
 

定
性

6
.
1
.
1
校
、
省
、
国
三
级
职
业
技
能
竞
赛
机
制
健
全
。
 

定
量

6
.
1
.
2
参
加
校
级
以
上
技
能
大
赛
学
生
比
例
达

5
0
%
以
上
。
 

定
性

6
.
1
.
3
近

3
年
参
加
省
级
以
上
职
业
技
能
大
赛
并
获
奖
。
 

6
.
2

创
新

创
业

。
推

进
专

业
教

育
基

础
上

的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

按
照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的
要

求
，

优
化

人
才

培
养

方
案

和
课

程
结

构
；

将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融

入
人

才
培

养
全

过
程

，
创

新
创

业
课

程
资

源
丰

富
，

创
新

创
业

实
践

基
地
条
件
好
。
 

定
性

6
.
2
.
1
人
才
培
养
方
案
中
有
创
新
创
业
课
程
。
 

定
量

6
.
2
.
2
校
友
毕
业
三
年
内
创
业
率
达

3
%
以
上
。
 

7
.
科
研
、
社

会
服

务
与

国
际
交
流
 

7
.
1

科
技

研
发

与
应

用
。

与
行

业
企

业
深

入
合

作
，

开
展

科
技

研
发

应
用

工
作

，
有

一
定

数
量

的
纵

向
教

科
研

项
目

和
横

向
项

目
经

费
到

款
额

度
；

专
业

教
师

获
得

一
定

数
量

专
利

，
有

专
利
成
果
转
化
。
 

定
量

7
.
1
.
1
纵
向
教
科
研
项
目
在
学
校
各
专
业
中
排
名
前

5
0
%
。
 

定
量

7
.
1
.
2
年
技
术
服
务
到
款
额
（
横
向
/
纵
向
科
技
项
目
/
技
术
交
易
/
非
学
历
培
训
/
公

益
性
培
训
服
务
）
不
低
于

1
0
万
（
财
经
、
政
法
、
体
育
、
艺
术
类
专
业

5
万
元
）
。 

定
量

7
.
1
.
3
年
均
授
权
专
利
数
达
到
在
校
生
数
的

0
.
2
0
%
（
财
经
、
政
法
、
体
育
、
艺
术

类
专
业

0
.
0
8
%
）
以
上
。
 

定
性

7
.
1
.
4
有
技
术
成
果
转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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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及
标
准
 

指
标

性
质

主
要
监
控
内
容
及
标
准
 

7
.
2

社
会

服
务

。
开

展
多

种
形

式
的

社
会

培
训

和
师

资
培

训
；

依
托

专
业

资
源

，
紧

贴
产

业
行

业
发

展
与

技
术

革
新

前
沿

，
协

助
企

业
解

决
技

术
难

题
，
开
展
技
术
服
务
。

 

定
量

7
.
2
.
1
培
训
和
鉴
定
人
次
达
到
专
业
在
校
生
规
模
的

0
.
8
倍
（
财
经
、
政
法
、
体
育
、

艺
术
类
专
业
达

0
.
3
倍
）
以
上
。
 

定
量

7
.
2
.
2
继
续
教
育
规
模
达
到
普
通
在
校
生
规
模
的

1
/
3
以
上
。
 

定
性

7
.
2
.
3
积
极
开
展
企
业
技
术
服
务
。
 

7
.
3

国
际

交
流

。
与

境
外

院
校

或
教

育
机

构
在

学
生

交
流

、
教

师
进

修
、

合
作

办
学

、
课

程
建

设
、

共
建

实
训

基
地

、
资

源
共

享
等

方
面

积
极

开
展

合
作
。
 

定
性

7
.
3
.
1
近

3
年
师
生
有
国
际
交
流
项
目
。
 

8
.
专

业
规

模
与
投
入
 

8
.
1

规
模

与
招

生
。

专
业

宣
传

有
力

度
，

有
较

好
的

声
誉

；
保

持
一

定
的

招
生
规
模
，
生
源
质
量
较
好
。
 

定
量

8
.
1
.
1
连
续
招
生

3
年
以
上
。
 

定
量

8
.
1
.
2
在
校
生
人
数

1
0
0
人
以
上
。
 

定
量

8
.
1
.
3
近
三
年
第
一
志
愿
报
考
率

9
2
%
以
上
，
报
到
率

9
0
%
以
上
。
 

8
.
2

就
业

。
注

重
学

生
就

业
，

做
到

学
生

初
次

就
业

率
、

就
业

对
口

率
、

就
业
质
量
、
起
薪
点
“

四
高
”
要
求
；

用
人

单
位

对
学

生
满

意
度

较
高

，
学

生
就

业
满

意
度

较
高

；
形

成
了

毕
业

生
对
人
才
培
养
工
作
的

反
馈
机
制
。

定
量

8
.
2
.
1
初
次
就
业
率

9
3
%
以
上
。
 

定
量

8
.
2
.
2
平
均
薪
酬
、
平
均
满
意

度
以
及
用
人
单
位
平
均
满
意
度
在
学
校
各
专
业
中
排

前
5
0
%
。
 

8
.
3

经
费

投
入

。
专

业
建

设
经

费
投

入
机

制
健

全
，

经
费

足
额

到
位

、
使

用
高

效
，

学
校

统
筹

资
金

安
排

专
业

定
量

8
.
3
.
1
专
业
建
设
经
费
投
入
在
学
校
各
专
业
中
排
名
前

5
0
%
。
 

定
性

8
.
3
.
2
有
校
级
财
政
或
学
校
举
办
方
专
项
经
费
投
入
。
 

— 604 —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制度汇编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及
标
准
 

指
标

性
质

主
要
监
控
内
容
及
标
准
 

建
设

经
费

，
近

三
年

专
业

建
设

经
费

持
续
投
入
。
 

9
.
专

业
影

响
与

质
量

保
证
 

9
.
1
.
专

业
影

响
及

评
价

。
在

行
业

和

区
域

内
有

一
定

影
响

力
，

形
成

了
良

好
品

牌
；

实
施

毕
业

生
评

价
、

用
人

单
位

评
价

等
完

善
的

第
三

方
评

价
机

制
。
 

定
性

9
.
1
.
1
近

3
年
有
校
外
媒
体
宣
传
和
报
道
。
 

定
性

9
.
1
.
2
近

3
年
有
省
级
以
上
标
志
性
成
果
、
荣
誉
及
项
目
。
 

定
性

9
.
1
.
3
有
第
三
方
评
价
报
告
。
 

9
.
2

内
部

质
量

保
证

。
构

建
完

善
的

内
部

质
量

保
证

体
系

，
持

续
开

展
专

业
教
学
质
量
诊
断
与
改

进
工
作
。
 

定
性

9
.
2
.
1
有
专
业
教
学
质
量
诊
断
与
改
进
工
作
方
案
，
有
明
显
成
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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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级

合
格

（
四

类
）

专
业

建
设

标
准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及
标
准
 

指
标
 

性
质
 

主
要
监
控
内
容
及
标
准
 

1
.
专

业
定

位
与
规
划
 

1
.
1
专
业
定
位
。
专
业
定
位
准
确
，

科
学
合
理
，
与
信
息
产
业
、
地
方
主

导
产
业
或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吻
合
；

以
培

养
地

方
需

要
的

高
素

质
技

术

技
能
人
才
为
专
业
人
才
培
养
目
标
。

定
性
 

1
.
1
.
1
有
具
体
的
五
年
专
业
建
设
规
划
（
建
设
进
度
安
排
表
）
和
分
期
建
设
目
标
。
 

定
性
 

1
.
1
.
2
专
业
人
才
培
养
目
标
明
确
、
具
体
，
符
合
培
养
高
素
质
技
术
技
能
人
才
的
定

位
。
 

定
性
 

1
.
1
.
3
专
业
对
接
地
方
产
业
，

对
地
方
主
导
或
战
略
新
兴
产
业
发
展
有
贡
献
。
 

定
量
 

1
.
1
.
4
专
业
学
生
在
山
东
本
地

就
业
率
达

7
0
%
以
上
。
 

1
.
2
专
业
特
色
。
专
业
有
自
身
特
色
，

专
业
发
展
对
接
产
业
，
对
区
域
支
柱

产
业

和
社

会
发

展
急

需
人

才
的

培

养
贡
献
度
大
，
能
服
务
区
域
经
济
转

型
、
产
业
升
级
需
求
；
专
业
适
应
学

校
服
务
行
业
的
实
际
需
求
；
在
服
务

国
家
“
一
带
一
路
”
、
“

中
国
制
造

2
0
2
5
”
和
山
东
省
八
大
战
略
中
发
挥

作
用
。
 

定
性
 

1
.
2
.
1
符
合
学
校
专
业
发
展
规

划
和
定
位
。
 

定
性
 

1
.
2
.
2
参
与
校
级
职
业
教
育
专
业
教
学
资
源
库
或
主
持
校
级
精
品
资
源
共
享
课
等
建

设
。
 

2
.
产

教
融

合
与

培
养

模
式
 

2
.
1
产
教
融
合
校
企
合
作
。
校
企
合

作
全
面
，
行
业
、
企
业
承
担
人
才
培

养
任
务
明
确
，
在
招
生

、
就
业
、
教

定
性
 

2
.
1
.
1
校
企
共
同
培
养
人
才
机

制
健
全
，
已
建
立
专
业
建
设
委
员
会
并
进
行
有
效
运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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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及
标
准
 

指
标
 

性
质
 

主
要
监
控
内
容
及
标
准
 

学
模
式
、
课
程
体
系
、
实
践
环
节
、

教
学
运
行
、
管
理
机
制
和
教
学
组
织

形
式

等
多

方
面

与
企

业
进

行
紧

密

合
作
；
与
知
名
行
业
企
业
建
立
专
业

建
设
委
员
会
，
共
同
开
发
课
程
标
准

和
人
才
培
养
方
案
。
 

定
性
 

2
.
1
.
2
合
作
企
业
接
收
实
习
人

数
及
留
用
比
较
高
。
 

定
性
 

2
.
1
.
3
有
校
企
共
同
开
发
的
课

程
标
准
和
人
才
培
养
方
案
、
课
程
资
源
等
。
 

2
.
2
人
才
培
养
模
式
与
方
案
。
人
才

培
养

模
式

遵
循

职
业

成
长

规
律

和

教
育
教
学
规
律
，
适
应
区
域
经
济
特

点
，
能
深
度
产
教
融
合

。
人
才
培
养

方
案
科
学
合
理
，
能
够
满
足
技
术
技

能
人
才
培
养
需
求
，
能
够
体
现
校
企

共
育
的
特
点
；
积
极
推
进

1
+
X
(
学
历

证
书

+
职

业
技

能
等

级
证

书
)
证

书

制
度
。
 

定
性
 

2
.
2
.
1
专
业
人
才
培
养
方
案
编
制
科
学
，
能
够
满
足
技
术
技
能
人
才
培
养
需
求
，
能

够
体
现
校
企
共
育
的
特
点
。
 

定
量
 

2
.
2
.
2
 
专
业
在
校
生
取
得

X
证

书
人
数
不
少
于

3
0
%
。
 

3
.
师

资
队

伍
建
设
 

3
.
1
师
资
水
平
与
结
构
。
教
师
教
学

改
革
意
识
和
质
量
意
识
强
，
教
学
水

平
高
，
科
研
成
果
丰
硕
；
专
任
教
师

企
业
经
历
丰
富
，
实
践
能
力
强
；
师

资
队
伍
结
构
优
化
，
梯
队
合
理
；
校

外
兼

职
教

师
具

有
丰

富
企

业
工

作

经
历
。
 

定
性
 

3
.
1
.
1
专
业
教
学
团
队
有
校
级
以
上
教
学
名
师
、
优
秀
教
学
团
队
。
 

定
量
 

3
.
1
.
2
生
师
比
小
于

1
8
:
1
。
 

定
量
 

3
.
1
.
3
 
4
0
岁
以
下
教
师
具
有
研

究
生
学
历
、
硕
士
及
以
上
学
位
的
比
例

7
5
%
以
上
。
 

定
量
 

3
.
1
.
4
专
业
团
队
中
，
专
任
教
师
和
校
内
兼
职
教
师
的
高
级
职
称
或
高
级
技
师
（
含

1
+
X
高
级
证
书
）
比
例

2
5
%
以
上

。
 

定
量
 

3
.
1
.
5
校
外
兼
职
教
师
素
质
优
良
，
高
级
职
称
、
高
级
技
师
（
含

1
+
X
高
级
证
书
）

比
例

2
5
%
以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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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及
标
准
 

指
标
 

性
质
 

主
要
监
控
内
容
及
标
准
 

3
.
2
专
业
带
头
人
。
专
业
水
平
高
，

科
研
及
管
理
能
力
强
，
层
次
高
；
专

业
带
头
人
聘
任
、
培
养
和
考
核
制
度

健
全
，
实
施
有
效
。
 

定
性
 

3
.
2
.
1
专
业
带
头
人
专
业
水
平

高
，
科
研
及
管
理
能
力
强
。
 

定
性
 

3
.
2
.
2
专
业
有

2
名
分
别
来
自
学
校
和
企
业
的
高
水
平
专
业
带
头
人
，
相
关
教
学
科

研
成
果
多
。
 

3
.
3
双
师
型
教
师
。
培
养
和
引
进
双

师
型
教
师
；
以
老
带
新
的
青
年
教
师

培
养
机
制
完
善
；
优
化
“
双
师
”
队

伍
结
构
；
实
施
“
双
师

”
教
师
素
质

提
高
计
划
，
落
实
全
员

轮
训
；
注
重

吸
引

高
水

平
行

业
精

英
和

企
业

骨

干
来
校
任
教
。
 

定
性
 

3
.
3
.
1
引
进
与
培
养
机
制
健
全

。
 

定
量
 

3
.
3
.
2
专
任
专
业
课
教
师
每

5
年
在
行
业
企
业
实
践
累
计
半
年
以
上
。
 

定
量
 

3
.
3
.
3
“
双
师
型
”
教
师
比
例

7
5
%
。
 

定
量
 

3
.
3
.
4
教
师
中
具
有
相
关
行
业

企
业
实
践
经
历
教
师
占
比

3
0
%
以
上
。
 

4
.
课

程
与

资
源
 

4
.
1
课
程
体
系
。
课
程
体
系
结
构
合

理
，
突
出
实
践
能
力
培
养
，
课
程
衔

接
合

理
，

能
够

支
撑

人
才

培
养

目

标
；
校
企
联
合
进
行
课
程
体
系
建
设

和
教
学
内
容
改
革
，
课
程
内
容
与
职

业
标
准
对
接
，
教
学
过
程
与
生
产
过

程
对

接
，

建
立

职
业

教
育

课
程

标

准
；
紧
贴
专
业
发
展
和
技
术
更
新
课

程
内
容
，
进
行
课
程
改
革
。
 

定
量
 

4
.
1
.
1
校
企
联
合
开
发
专
业
课
程
的
比
例
达

7
0
%
。
 

定
性
 

4
.
1
.
2
课
程
标
准
完
善
。
 

定
量
 

4
.
1
.
3
实
践
课
学
时
比
例

5
0
%
以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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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及
标
准
 

指
标
 

性
质
 

主
要
监
控
内
容
及
标
准
 

4
.
2
课
程
资
源
。
课
程
教
学
资
源
配

备
丰
富
，
能
够
为
学
生
在
线
学
习
提

供
支
持
；
有
完
善
的
信
息
化
资
源
建

设
、
使
用
、
管
理
、
线
上
线
下
学
习

成
果
互
认
机
制
；
根
据
产
业
发
展
和

技
术
升
级
及
时
更
新
课
程
资
源
；
教

材
建
设
、
管
理
及
选
用
制
度
完
善
；

校
企
合
作
开
发
专
业
课
程
教
材
，
能

够
体
现
职
业
素
养
的
培
养
，
职
业
教

育
特
色
鲜
明
；
教
材
随
信
息
技
术
发

展
和
产
业
升
级
及
时
动
态
调
整
。
 

定
量
 

4
.
2
.
1
网
络
课
程
开
课
率
达

7
0
%
以
上
。
 

定
量
 

4
.
2
.
2
使
用
省
以
上
规
划
教
材
和
新
型
活
页
式
、
工
作
手
册
式
及
校
企
合
作
开
发
教

材
的
比
例
达

7
5
%
。
 

4
.
3
课
程
教
学
方
法
、
手
段
与
考
核
。

充
分

利
用

信
息

化
技

术
改

造
传

统

课
堂
，
提
升
教
学
效
果

，
推
进
虚
拟

工
厂

等
网

络
学

习
空

间
建

设
和

普

遍
应
用
；
立
足
学
情
分

析
，
考
核
方

式
灵
活
，
积
极
推
行
综

合
性
、
多
形

式
、
多
阶
段
考
核
，
契
合
课
程
教
学

特
点
，
注
重
综
合
评
价

，
突
出
能
力

培
养
。
 

定
性
 

4
.
3
.
1
专
业
课
程
考
核
方
式
为

过
程
性
考
核
。
 

定
量
 

4
.
3
.
2
专
业
中
利
用
信
息
化
手

段
完
成
课
堂
教
学
的
教
师
比
例
达

7
5
%
以
上
。
 

定
性
 

4
.
3
.
3
近
三
年
参
加
校
级
以
上

教
学
能
力
大
赛
并
获
奖
。
 

定
性
 

4
.
3
.
4
普
及
项
目
、
情
景
、
模

块
化
教
学
，
广
泛
 
运
用
多
种
教
学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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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及
标
准
 

指
标
 

性
质
 

主
要
监
控
内
容
及
标
准
 

5
.
实

践
教

学
 

5
.
1
实
践
教
学
条
件
。
校
内
实
践
教

学
基
地
设
施
够
用
，
能
满
足
学
生
职

业
技

能
和

综
合

实
践

能
力

训
练

需

要
；
校
外
实
习
实
训
基
地
稳
定
，
所

在
企

业
、

单
位

在
行

业
中

有
影

响

力
，
硬
件
水
平
高
，
实
习
管
理
规
范
。

定
量
 

5
.
1
.
1
专
业
的
生
均
教
学
科
研
仪
器
设
备
值
达

5
0
0
0
元
/
生
以
上
。
 

定
性
 

5
.
1
.
2
专
业
的
校
外
实
习
基
地

协
议
签
署
齐
全
。
 

定
量
 

5
.
1
.
3
紧
密
合
作
的
专
业
的
校

外
实
习
基
地

3
个
以
上
。
 

5
.
2
实
践
教
学
内
容
与
管
理
。
实
践

教
学
项
目
环
节
设
计
科
学
合
理
，
内

容
与
实
际
需
求
结
合
密
切
；
实
践
教

学
以
技
术
技
能
训
练
为
基
础
，
凸
显

学
生
职
业
精
神
与
综
合
素
质
培
养
；

实
训
基
地
管
理
制
度
完
善
，
运
行
良

好
。
 

定
性
 

5
.
2
.
1
实
践
教
学
管
理
制
度
齐

全
。
 

定
性
 

5
.
2
.
2
实
践
教
学
相
关
标
准
（

大
纲
）
齐
备
。
 

定
性
 

5
.
2
.
3
实
践
教
学
环
节
相
关
资

源
（
教
材
、
手
册
、
数
字
资
源
等
）
齐
备
。
 

定
量
 

5
.
2
.
4
教
学
仪
器
设
备
利
用
率

8
5
%
以
上
，
实
验
、
实
习
开
出
率

9
0
%
以
上
。
 

定
量
 

5
.
2
.
5
 
参
加
考
取
职
业
资
格
证

的
毕
业
生
证
书
获
取
比
例
（
获
取
职
业
资
格
证
书
、

职
业
技
能
等
级
证
书
人
数
/
该
专

业
（
群
）
考
试
人
数
*
1
0
0
%
。
）
达
到

9
0
%
以
上
。
 

6
.
技

能
大

赛
与

创
新

创
业
 

6
.
1
技
能
大
赛
。
具
有
完
善
的
技
能

大
赛
学
生
选
拔
、
培
训
、
奖
励
机
制
，

技
能
大
赛
与
专
业
教
学
紧
密
结
合
，

以
赛
促
教
、
以
赛
促
学
；
学
生
参
加

各
级
技
能
大
赛
比
例
高
，
校
级
及
以

上
技
能
大
赛
成
绩
优
异
。
 

定
性
 

6
.
1
.
1
校
、
省
、
国
三
级
职
业
技
能
竞
赛
机
制
健
全
。
 

定
量
 

6
.
1
.
2
参
加
校
级
以
上
技
能
大

赛
学
生
比
例
达

4
0
%
以
上
。
 

定
性
 

6
.
1
.
3
近

3
年
参
加
校
级
以
上

职
业
技
能
大
赛
并
获
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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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及
标
准
 

指
标
 

性
质
 

主
要
监
控
内
容
及
标
准
 

6
.
2
创
新
创
业
。
推
进
专
业
教
育
基

础
上
的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
按
照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的
要
求
，
优
化
人
才
培
养

方
案
和
课
程
结
构
；
将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融
入
人
才
培
养
全
过
程
，
创
新
创

业
课
程
资
源
够
用
，
创
新
创
业
实
践

基
地
条
件
够
用
。
 

定
性
 

6
.
2
.
1
人
才
培
养
方
案
中
有
创

新
创
业
课
程
。
 

定
量
 

6
.
2
.
2
校
友
毕
业
三
年
内
创
业

率
达

2
%
以
上
。
 

7
.
科
研
、
社

会
服

务
与

国
际
交
流
 

7
.
1
科
技
研
发
与
应
用
。
与
行
业
企

业
有
较
好
合
作
，
开
展
科
技
研
发
应

用
工
作
，
有
一
定
数
量
的
纵
向
教
科

研
项
目
和
横
向
项
目
经
费
到
款
额
；

专
业
教
师
获
得
一
定
数
量
专
利
，
有

技
术
成
果
转
化
。
 

定
性
 

7
.
1
.
1
近

3
年
有
纵
向
教
科
研
项
目
立
项
。
 

定
量
 

7
.
1
.
2
年
技
术
服
务
到
款
额
（
横
向
/
纵
向
科
技
项
目
/
技
术
交
易
/
非
学
历
培
训
/
公

益
性
培
训
服
务
）
不
低
于

5
万

（
财
经
、
政
法
、
体
育
、
艺
术
类
专
业

3
万
元
）
。
 

定
量
 

7
.
1
.
3
年
均
授
权
专
利
数
达
到
在
校
生
数
的

0
.
1
0
%
（
财
经
、
政
法
、
体
育
、
艺
术

类
专
业

0
.
0
5
%
）
以
上
。
 

定
性
 

7
.
1
.
4
有
技
术
成
果
转
化
。
 

7
.
2
社
会
服
务
。
开
展
多
种
形
式
的

社
会
培
训
和
师
资
培
训
；
依
托
专
业

资
源
，
紧
贴
产
业
行
业
发
展
与
技
术

革
新
前
沿
，
协
助
企
业
解
决
技
术
难

题
，
开
展
技
术
服
务
。
 

定
量
 

7
.
2
.
1
培
训
和
鉴
定
人
次
达
到

专
业
在
校
生
规
模
的

0
.
6
倍
（
财
经
、
政
法
、
体
育
、

艺
术
类
专
业
达

0
.
2
倍
）
以
上

。
 

定
性
 

7
.
2
.
2
积
极
开
展
企
业
技
术
服

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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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及
标
准
 

指
标
 

性
质
 

主
要
监
控
内
容
及
标
准
 

7
.
3
国
际
交
流
。
与
境
外
院
校
或
教

育
机
构
在
学
生
交
流
、
教
师
进
修
、

合
作
办
学
、
课
程
建
设

、
共
建
实
训

基
地
、
资
源
共
享
等
方
面
积
极
开
展

合
作
。
 

定
性
 

7
.
3
.
1
积
极
开
展
各
类
国
际
交

流
项
目
。
 

8
.
专

业
规

模
与
投
入
 

8
.
1
规
模
与
招
生
。
持
续
进
行
专
业

招
生
宣
传
，
有
较
好
的
声
誉
；
保
持

一
定

的
招

生
规

模
，

生
源

质
量

较

好
。
 

定
量
 

8
.
1
.
1
连
续
招
生

2
年
以
上
。
 

定
量
 

8
.
1
.
2
在
校
生
人
数

8
0
人
以
上

。
 

定
量
 

8
.
1
.
3
近
三
年
第
一
志
愿
报
考

率
9
0
%
以
上
，
报
到
率

8
5
%
以
上
。
 

8
.
2
就
业
。
注
重
学
生
就
业
，
做
到

学
生
初
次
就
业
率
、
就
业
对
口
率
、

就
业
质
量
、
起
薪
点
“
四

高
”
要
求
；

用
人
单
位
对
学
生
满
意
度
较
高
，
学

生
就
业
满
意
度
较
高
；
形
成
了
毕
业

生
对
人
才
培
养
工
作
的
反
馈
机
制
。

定
量
 

8
.
2
.
1
初
次
就
业
率

9
0
%
以
上
。

 

定
性
 

8
.
2
.
2
平
均
薪
酬
、
平
均
满
意

度
以
及
用
人
单
位
平
均
满
意
度
逐
年
提
高
。
 

8
.
3
经
费
投
入
。
专
业
建
设
经
费
投

入
机
制
健
全
，
经
费
足

额
到
位
、
使

用
高
效
，
学
校
统
筹
资
金
安
排
专
业

建
设
经
费
，
近
三
年
专
业
建
设
经
费

持
续
投
入
。
 

定
性
 

8
.
3
.
1
学
校
对
专
业
建
设
持
续

投
入
经
费
。
 

定
性
 

8
.
3
.
2
有
校
级
财
政
或
学
校
举

办
方
专
项
经
费
投
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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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及
标
准
 

指
标
 

性
质
 

主
要
监
控
内
容
及
标
准
 

9
.
专

业
影

响
与

质
量

保
证
 

9
.
1
.
专
业
影
响
及
评
价
。
专
业
建
设

形
成
了
良
性
机
制
；
实
施
毕
业
生
评

价
、
用
人
单
位
评
价
等
完
善
的
第
三

方
评
价
机
制
。
 

定
性
 

9
.
1
.
1
近

3
年
有
校
内
媒
体
宣
传
和
报
道
。
 

定
性
 

9
.
1
.
2
近

3
年
有
校
级
以
上
标

志
性
成
果
、
荣
誉
及
项
目
。
 

定
性
 

9
.
1
.
3
有
第
三
方
评
价
报
告
。

 

9
.
2
内
部
质
量
保
证
。
构
建
完
善
的

内
部
质
量
保
证
体
系
，
持
续
开
展
专

业
教
学
质
量
诊
断
与
改
进
工
作
。
 

定
性
 

9
.
2
.
1
有
专
业
教
学
质
量
诊
断

与
改
进
工
作
方
案
，
有
明
显
成
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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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分
类

建
设

标
准

（
试

行
）

 
鲁

电
职

院
教

字
〔

20
21

〕
32

号
 

国
家

级
重

点
（

一
类

）
课

程
建

设
标

准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指
标
 

性
质
 

建
设
标
准
 

1
.
课

程
定

位

与
规
划
 

1
.
1
课
程
定
位
 

定
性
 

1
.
1
.
1
应
为
国
家
级
精
品
资
源
共
享
课
、
国
家
级
在
线
开
放
课
、
国
家
教
学
资
源
库
覆
盖
课
程
、
已

经
验
收
的
省
级
精
品
资
源
共
享
课
或
其
他
国
家
级
重
点
课
程
。
 

1
.
1
.
2
引
领
学
校
教
育
教
学
观
念
转
变
，
引
领
学
校
优
质
课
程
教
学
资
源
通
过
现
代
信
息
技
术
手
段

共
建

共
享

，
推

动
学

校
教

学
内

容
和

教
学

方
法

改
革

，
为

国
内

同
类

课
程

改
革

和
优

质
课

程
建

设

提
供

成
功

范
本

和
成

熟
经

验
，

为
高

等
职

业
教

育
院

校
师

生
和

社
会

学
习

者
提

供
优

质
课

程
教

学

资
源
。
 

1
.
2
课
程
规
划
 

定
性
 

1
.
2
.
1
根
据
学
校
专
业
（
含
课
程
）
发
展
规
划
和
系
部
规
划
制
定
本
课
程
的
建
设
方
案
并
分
解
为
年

度
建
设
计
划
。
 

2
.
课
程
设
计
 

2
.
1
教
学
模
式
 

定
性
 

2
.
1
.
1
注
重
探
索
以
学
生
为
中
心
的
课
程
教
学
组
织
新
模
式
，
构
建
教
与
学
新
型
关
系
，
积
极
开
展

课
程
内
容
重
构
，
开
展
课
程
思
政
，
适
合
在
线
学
习
和
混
合
式
教
学
。
 

2
.
2
教
学
方
法

与
手
段
 

定
性
 

2
.
2
.
1
紧
跟
“
互
联
网
+
职
业
教
育
”
发
展
需

求
，
全
面
推
行
线
上
线
下
相
结
合
的
混
合
式
教
学
模

式
改
革
，
广
泛
采
用
启
发
式
、
探
究
式
、
讨
论
式
、
参
与
式
等
教
学
方
法
，
全
面
实
施
项
目
教
学
、

情
景
教
学
、
模
块
化
教
学
、
工
作
过
程
导
向
教
学
方
式
。
 

2
.
2
.
2
实
施
新
形
态
课
堂
建
设
，
通
过
网
络
课
程
平
台
，
教
师
为
学
习
者
提
供
测
验
、
作
业
、
考
试
、

答
疑
、
讨
论
等
教
学
组
织
活
动
，
及
时
开
展
在
线
指
导
与
测
评
。
 

2
.
2
.
3
各
项
教
学
活
动
完
整
、
有
效
，
按
计
划

实
施
，
学
习
者
在
线
学
习
响
应
度
高
，
师
生
互
动
充

分
，
能
有
效
促
进
师
生
之
间
、
学
生
之
间
进
行
资
源
共
享
、
互
动
交
流
和
自
主
式
与
协
作
式
学
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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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指
标
 

性
质
 

建
设
标
准
 

3
.
课

程
内

容

建
设
 

3
.
1
内
容
选
取
 

定
性
 

3
.
1
.
1
按
照
科
技
发
展
水
平
、
胜
任
职
业
岗
位
实
际
工
作
任
务
需
要
的
知
识
、
能
力
、
素
质
要
求
和

职
业

资
格

标
准

，
设

计
课

程
结

构
和

选
取

内
容

，
及

时
将

产
业

发
展

的
新

技
术

、
新

工
艺

等
融

入

教
学
内
容
，
为
学
生
可
持
续
发
展
奠
定
良
好
的
基
础
。
 

3
.
2
内
容
组
织
 

定
性
 

3
.
2
.
1
遵
循
学
生
职
业
能
力
培
养
的
基
本
规
律
，
依
据
生
产
服
务
的
真
实
业
务
流
程
，
设
计
教
学
空

间
和

课
程

模
块

，
整

合
、

序
化

教
学

内
容

，
教

、
学

、
做

结
合

，
线

上
线

下
结

合
，

理
论

与
实

践

一
体
化
，
实
训
、
实
习
等
教
学
环
节
设
计
合
理
。
 

4
.
教

材
及

教

学
资
源
建
设
 

4
.
1
教
材
建
设
 

定
性
 

4
.
1
.
1
编
制
、
出
版
高
水
平
配
套
教
材
（
国
家
级
规
划
教
材
、
国
外
高
水
平
原
版
教
材
、
省
部
级
获

奖
教

材
或

立
体

化
教

材
等

）
或

校
企

合
作

开
发

新
型

活
页

式
、

工
作

手
册

式
教

材
，

为
学

生
和

社

会
学
习
者
提
供
充
足
有
效
的
文
献
资
料
。
 

4
.
2
资
源
数
量
 

定
量
 

4
.
2
.
1
课
程
教
学
资
源
总
量
不
少
于

1
0
0
0
条
。
其
中
，
文
本
类
和
图
形
（
图
像
）
类
资
源
数
量
占

比
不
超
过

5
0
%
。
 

4
.
3
资
源
类
型
 

定
性
 

4
.
3
.
1
课
程
教
学
资
源
应
包
括
基
本
资
源
和
拓
展
资
源
两
类
：
基
本
资
源
是
课
程
教
学
实
施
的
支
撑

性
网

络
资

源
，

为
教

师
教

学
和

学
生

学
习

提
供

系
统

、
完

整
的

教
学

资
源

保
障

，
能

与
实

际
教

学

条
件

相
结

合
支

撑
教

学
活

动
，

达
到

本
课

程
教

学
目

标
，

应
包

含
课

程
简

介
、

课
程

标
准

、
教

学

大
纲

、
授

课
计

划
、

教
案

、
习

题
等

；
拓

展
资

源
是

在
基

本
资

源
基

础
上

，
面

向
学

生
和

社
会

学

习
者

扩
展

的
自

学
、

培
训

、
进

修
、

检
索

、
科

普
、

交
流

等
内

容
，

体
现

课
程

技
术

特
点

并
向

产

业
领
域
扩
展
，
如
教
学
素
材
库
、
培
训
包
、
工
种
包
、
企
业
案
例
等
。
 

4
.
4
原
创
性
 

定
性
 

4
.
4
.
1
原
创
性
资
源
比
例
较
高
，
引
用
非
原
创
性
资
源
，
除
指
明
作
品
的
名
称
和
作
者
的
姓
名
（
名

称
）
外
，
均
已
获
得
许
可
使
用
的
授
权
，
知
识
产
权
清
晰
。
 

4
.
5
持
续
更
新
 

定
量
 

4
.
5
.
1
每
年
课
程
资
源
更
新
比
例
不
低
于

1
5
%
。
 

5
.
课

程
教

学

团
队
建
设
 

5
.
1
课
程
负
责

人
 

定
性
 

5
.
1
.
1
课
程
负
责
人
一
般
应
具
有
副
高
级
及
以
上
专
业
技
术
职
务
，
师
德
高
尚
、
治
学
严
谨
。
 

5
.
1
.
2
承
担
该
课
程
教
学
任
务
，
执
教
能
力
强
，
教
学
效
果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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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指
标
 

性
质
 

建
设
标
准
 

5
.
1
.
3
参
与
和
承
担
教
育
研
究
或
教
学
改
革
项
目
且
成
果
显
著
，
具
有
丰
富
的
将
信
息
技
术
与
教
育

教
学
深
度
融
合
的
教
学
改
革
经
验
。
 

5
.
1
.
4
与
企
业
联
系
密
切
，
参
与
校
企
合
作
或
相
关
专
业
技
术
服
务
项
目
，
成
效
明
显
，
并
在
行
业

企
业
有
一
定
影
响
。
 

5
.
2
教
学
队
伍
 

定
性

定
量

结
合
 

5
.
2
.
1
课
程
团
队
结
构
合
理
，
“
双
师
型
”
比

例
不
低
于

5
0
%
；
硕
士
及
以
上
比
例
不
低
于

7
0
%
；

应
积
极
投
身
信
息
技
术
与
教
育
教
学
深
度
融
合
的
教
学
改
革
。
 

5
.
2
.
2
行
业
企
业
人
员
参
与
课
程
建
设
，
并
承
担
一
定
比
例
的
课
程
教
学
任
务
，
特
别
是
主
要
的
实

践
教
学
任
务
。
 

6
.
课

程
诊

断

与
考
核
 

—
—
 

定
性
 

6
.
1
.
1
通
过
分
析
课
程
特
点
和
教
学
内
容
，
建
立
了
教
学
考
核
评
价
体
系
，
考
评
思
路
明
确
；
课
程

诊
改
的
目
标
链
和
标
准
链
编
制
完
备
。
 

6
.
1
.
2
实
现
了
考
核
评
价
主
体
的
多
元
化
和
考
核
评
价
形
式
的
多
样
化
。
 

6
.
1
.
3
形
成
了
课
程
考
核
标
准
，
有
具
体
的
评
价
内
容
、
评
价
方
式
、
评
价
主
体
、
评
分
标
准
，
便

于
操

作
，

综
合

考
察

学
生

的
知

识
、

能
力

和
素

质
；

建
立

了
数

量
充

足
的

试
题

库
，

能
够

进
行

在

线
考
核
评
价
。
 

7
.
教

学
应

用

情
况
 

—
—
 

定
性

定
量

结
合
 

7
.
1
.
1
课
程
共
享
范
围
广
泛
，
应
用
模
式
多
样
，
学
校
和
社
会
学
习
者
在
线
学
习
人
数
多
，
线
上
线

下
应

用
结

合
效

果
好

，
切

实
提

高
教

学
质

量
，

在
国

内
同

类
课

程
中

具
有

一
定

的
影

响
力

。
课

程

到
课
率

9
9
%
（
不
含
请
假
）
，
课
程
及
格
率
不
低
于

9
5
%
，
校
内
学
生
课
程
满
意
率
不
低
于

9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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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级

重
点

（
二

类
）

课
程

建
设

标
准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指
标

性
质

建
设
标
准
 

1
.
课
程
定
位

与
规
划
 

1
.
1
课
程
定

位
 

定
性

1
.
1
.
1

应
为

省
级

精
品

课
程

或
尚

未
验

收
的

省
级

精
品

资
源

共
享

课
或

省
级

在
线

开
放

课
程

或
学

银
在

线
开
放
课
程
或
已
经
验
收
的
校
级
精
品
资
源
共
享
课
或
其
他
省
级
重
点
课
程
。
 

1
.
1
.
2
带
动
各
系
部
教
学
改
革
和
课
程
改
革
整
体
建
设
水
平
的
提
高
，
带
动
各
系
部
教
学
方
法
与
教
学
手

段
的

转
变

，
显

著
提

升
教

学
团

队
的

教
师

信
息

化
教

学
能

力
和

教
师

信
息

化
水

平
，

逐
步

培
育

成
国

家

级
重
点
课
程
。
 

1
.
2
课
程
规

划
 

定
性

1
.
2
.
1
根
据
学
校
专
业
发
展
规
划
和
系
部
规
划
制
定
本
课
程
的
建
设
方
案
并
分
解
为
年
度
建
设
计
划
。
 

2
.
课
程
设
计
 

2
.
1
教
学
模

式
 

定
性

2
.
1
.
1
建
立
产
业
技
术
进
步
驱
动
课
程
改
革
机
制
，
强
化
教
学
、
学
习
、
实
训
相
融
合
的
教
育
教
学
活
动
，

坚
持
课
程
思
政
，
坚
持
工
学
结
合
、
知
行
合
一
，
突
出
能
力
培
养
主
线
。
 

2
.
1
.
2
推
行
线
上
线
下
混
合
式
教
学
、
项
目
教
学
、
案
例
教
学
、
工
作
过
程
导
向
教
学
等
新
型
教
学
模
式
。 

2
.
2
教
学
方

法
与
手
段
 

定
性

2
.
2
.
1
实
施
新
形
态
课
堂
建
设
，
运
用
探
究
式
、
线
上
线
下
混
合
式
等
教
学
方
式
方
法
，
强
化
信
息
化
教

学
设

计
和

教
学

实
施

，
充

分
、

合
理

运
用

信
息

技
术

、
数

字
资

源
和

信
息

化
教

学
环

境
，

系
统

优
化

教

学
过
程
。
 

3
.
课
程
内
容

建
设
 

3
.
1
内
容
选

取
 

定
性

3
.
1
.
1
按
照
科
技
发
展
水
平
、
胜
任
职
业
岗
位
实
际
工
作
任
务
需
要
的
知
识
、
能
力
、
素
质
要
求
和
职
业

资
格
标
准
，
设
计
课
程
结
构
和
选
取
内
容
，
并
为
学
生
可
持
续
发
展
奠
定
良
好
的
基
础
。
 

3
.
2
内
容
组

织
 

定
性

3
.
2
.
1
遵
循
学
生
职
业
能
力
培
养
的
基
本
规
律
，
依
据
生
产
服
务
的
真
实
业
务
流
程
，
设
计
教
学
空
间
和

课
程

模
块

，
整

合
、

序
化

教
学

内
容

，
教

、
学

、
做

结
合

，
线

上
线

下
结

合
，

理
论

与
实

践
一

体
化

，

实
训
、
实
习
等
教
学
环
节
设
计
合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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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指
标

性
质

建
设
标
准
 

4
.
教
材
及
教

学
资
源
建
设
 

4
.
1
教
材
建

设
 

定
性

4
.
1
.
1
编
制
、
出
版
高
水
平
配
套
教
材
（
国
家
级
规
划
教
材
、
省
部
级
获
奖
教
材
或
立
体
化
教
材
等
）
或

校
企

合
作

开
发

新
型

活
页

式
、

工
作

手
册

式
教

材
，

为
学

生
和

社
会

学
习

者
提

供
了

充
足

有
效

的
文

献

资
料
。
 

4
.
2
资
源
数

量
 

定
量

4
.
2
.
1
课
程
教
学
资
源
总
量
不
少
于

8
0
0
条
。
其
中
，
文
本
类
和
图
形
（
图
像
）
类
资
源
数
量
占
比
不
超

过
5
0
%
。
 

4
.
3
资
源
类

型
 

定
性

4
.
3
.
1
课
程
教
学
资
源
应
包
括
基
本
资
源
和
拓
展
资
源
两
类
：
基
本
资
源
是
课
程
教
学
实
施
的
支
撑
性
网

络
资

源
，

为
教

师
教

学
和

学
生

学
习

提
供

系
统

、
完

整
的

教
学

资
源

保
障

，
能

与
实

际
教

学
条

件
相

结

合
支

撑
教

学
活

动
，

达
到

本
课

程
教

学
目

标
，

应
包

含
课

程
简

介
、

课
程

标
准

、
教

学
大

纲
、

授
课

计

划
、

教
案

、
习

题
等

；
拓

展
资

源
是

在
基

本
资

源
基

础
上

，
面

向
学

生
和

社
会

学
习

者
扩

展
的

自
学

、

培
训

、
进

修
、

检
索

、
科

普
、

交
流

等
内

容
，

体
现

课
程

技
术

特
点

并
向

产
业

领
域

扩
展

，
如

教
学

素

材
库
、
培
训
包
、
工
种
包
、
企
业
案
例
等
。
 

4
.
4
原
创
性
 

定
性

4
.
4
.
1
原
创
性
资
源
比
例
较
高
，
引
用
非
原
创
性
资
源
，
除
指
明
作
品
的
名
称
和
作
者
的
姓
名
（
名
称
）

外
，
均
已
获
得
许
可
使
用
的
授
权
，
知
识
产
权
清
晰
。
 

4
.
5
持
续
更

新
 

定
量

4
.
5
.
1
每
年
课
程
资
源
更
新
比
例
不
低
于

1
0
%
。
 

5
.
课
程
教
学

团
队
建
设
 

5
.
1
课
程
负

责
人
 

定
性

5
.
1
.
1
课
程
负
责
人
一
般
应
具
有
中
级
及
以
上
专
业
技
术
职
务
，
师
德
高
尚
、
治
学
严
谨
。
 

5
.
1
.
2
执
教
能
力
强
，
教
学
效
果
好
，
具
有
丰
富
教
学
经
验
。
 

5
.
1
.
3
近
三
年
承
担
该
课
程
教
学
任
务
，
近
五
年
主
持
或
参
与
省
级
教
学
指
导
方
案
开
发
、
教
学
改
革
项

目
研
究
或
精
品
课
程
建
设
等
。
 

5
.
1
.
4
应
具
有
到
相
关
行
业
、
产
业
领
域
开
展
产
学
研
合
作
经
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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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指
标

性
质

建
设
标
准
 

5
.
2
教
学
队

伍
 

定
性
定

量
结
合

5
.
2
.
1
体
现
校
企
融
合
、
结
构
合
理
原
则
。
 

5
.
2
.
2
团
队
成
员
应
具
有
一
定
比
例
的
行
业
企
业
专
家
，
专
任
教
师
中
“
双
师
”
素
质
教
师
和
有
企
业
经

历
的

教
师

比
例

不
低

于
4
0
%
；
硕
士
及
以
上
比
例
不
低
于

60
%；

专
业

教
师

中
来

自
行

业
企

业
的

兼
职

教
师

比

例
符
合
课
程
性
质
和
教
学
实
施
的
要
求
。
 

5
.
2
.
3
行
业
企
业
兼
职
教
师
承
担
有
适
当
比
例
的
课
程
教
学
任
务
，
特
别
是
主
要
的
实
践
教
学
任
务
。
 

6
.
课
程
诊
断

与
考
核
 

—
—
 

定
性

6
.
1
.
1
通
过
分
析
课
程
特
点
和
教
学
内
容
，
建
立
了
教
学
考
核
评
价
体
系
，
考
评
思
路
明
确
。
 

6
.
1
.
2
课
程
诊
改
的
目
标
链
和
标
准
链
编
制
完
备
。
 

6
.
1
.
3
实
现
了
考
核
评
价
主
体
的
多
元
化
和
考
核
评
价
形
式
的
多
样
化
。
 

6
.
1
.
4
形
成
了
课
程
考
核
标
准
，
有
具
体
的
评
价
内
容
、
评
价
方
式
、
评
价
主
体
、
评
分
标
准
，
便
于
操

作
，
综
合
考
察
学
生
的
知
识
、
能
力
和
素
质
。
 

7
.
教
学
应
用

情
况
 

—
—
 

定
性
定

量
结
合

7
.
1
.
1
课
程
在
学
院
范
围
内
实
现
共
享
，
实
现
教
师
灵
活
搭
建
课
程
模
块
和
学
生
自
主
拓
展
学
习
功
能
，

实
现
混
合
式
教
学
。
课
程
到
课
率

9
8
%（

不
含
请
假

）
，
课
程
及
格
率
不
低
于

9
0
%
，
校
内
学
生
课
程
满

意
率
不
低
于

9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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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级

重
点

（
三

类
）

课
程

建
设

标
准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指
标

性
质

建
设
标
准
 

1
.
课
程
定
位

与
规
划
 

1
.
1
课
程
定

位
 

定
性

1
.
1
.
1
应
为
建
设
期
内
的
校
级
精
品
资
源
共
享
课
或
校
级
教
改
课
程
或
校
级
其
他
重
点
课
程
。
 

1
.
1
.
2

支
撑

各
专

业
开

展
教

学
方

法
与

教
学

模
式

改
革

，
支

撑
各

专
业

进
行

混
合

式
教

学
与

课
堂

教
学

新

形
态
建
设
，
服
务
学
生
自
主
学
习
、
辅
助
教
师
教
学
，
逐
步
培
育
省
级
及
以
上
重
点
课
程
。
 

1
.
2
课
程
规

划
 

定
性

1
.
2
.
1
根
据
学
校
专
业
发
展
规
划
和
系
部
规
划
制
定
本
课
程
的
建
设
方
案
并
分
解
为
年
度
建
设
计
划
。
 

2
.
课
程
设
计
 

2
.
1
 
教

学

模
式
 

定
性

2
.
1
.
1

突
出

做
中

学
、

做
中

教
，

强
化

教
学

的
实

践
性

和
职

业
性

，
推

行
线

上
线

下
混

合
式

教
学

，
注

重

课
程
思
政
。
 

2
.
1
.
2

在
信

息
技

术
环

境
下

，
有

效
实

现
了

教
师

角
色

、
教

育
理

念
、

教
学

观
念

、
教

学
内

容
、

教
学

方

法
以
及
教
学
评
价
等
方
面
的
变
革
。
 

2
.
2
 
教

学

方
法

与
手

段
 

定
性

2
.
2
.
1

积
极

开
展

新
形

态
课

堂
建

设
，

运
用

探
究

式
、

线
上

线
下

混
合

式
等

教
学

方
式

方
法

，
强

化
信

息

化
教

学
设

计
和

教
学

实
施

，
充

分
、

合
理

运
用

信
息

技
术

、
数

字
资

源
和

信
息

化
教

学
环

境
，

系
统

优
化

教
学
过
程
。
 

3
.
课
程
内
容

建
设
 

3
.
1
 
内

容

选
取
 

定
性

3
.
1
.
1

按
照

科
技

发
展

水
平

、
胜

任
职

业
岗

位
实

际
工

作
任

务
需

要
的

知
识

、
能

力
、

素
质

要
求

和
职

业

资
格
标
准
，
设
计
课
程
结
构
和
选
取
内
容
，
并
为
学
生
可
持
续
发
展
奠
定
良
好
的
基
础
。
 

3
.
2
内
容
组

织
 

定
性

3
.
2
.
1

遵
循

学
生

职
业

能
力

培
养

的
基

本
规

律
，

依
据

生
产

服
务

的
真

实
业

务
流

程
，

设
计

教
学

空
间

和

课
程

模
块

，
整

合
、

序
化

教
学

内
容

，
教

、
学

、
做

结
合

，
理

论
与

实
践

一
体

化
，

实
训

、
实

习
等

教
学

环
节
设
计
合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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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指
标

性
质

建
设
标
准
 

4
.
教
材
及
教

学
资
源
建
设
 

4
.
1
 
教

材

建
设
 

定
性

4
.
1
.
1
校
企
合
作
开
发
新
型
活
页
式
、
工
作
手
册
式
教
材
，
为
学
生
提
供
了
充
足
有
效
的
文
献
资
料
。
 

4
.
2
 
资

源

数
量
 

定
量

4
.
2
.
1
课
程
教
学
资
源
总
量
不
少
于

6
0
0
条
。
其
中
，
文
本
类
和
图
形
（
图
像
）
类
资
源
数
量
占
比
不
超

过
3
0
%
。
 

4
.
3
 
资

源

类
型
 

定
性

4
.
3
.
1

课
程

教
学

资
源

应
包

括
基

本
资

源
和

拓
展

资
源

两
类

：
基

本
资

源
是

课
程

教
学

实
施

的
支

撑
性

网

络
资

源
，

为
教

师
教

学
和

学
生

学
习

提
供

系
统

、
完

整
的

教
学

资
源

保
障

，
能

与
实

际
教

学
条

件
相

结
合

支
撑

教
学

活
动

，
达

到
本

课
程

教
学

目
标

，
应

包
含

课
程

简
介

、
课

程
标

准
、

教
学

大
纲

、
授

课
计

划
、

教
案

、
习

题
等

；
拓

展
资

源
是

在
基

本
资

源
基

础
上

，
面

向
学

生
和

社
会

学
习

者
扩

展
的

自
学

、
培

训
、

进
修

、
检

索
、

科
普

、
交

流
等

内
容

，
体

现
课

程
技

术
特

点
并

向
产

业
领

域
扩

展
，

如
教

学
素

材
库

、
培

训
包
、
工
种
包
、
企
业
案
例
等
。
 

4
.
4
 
原

创

性
 

定
性

4
.
4
.
1
原
创
性
资
源
比
例
较
高
，
使
用
非
原
创
性
资
源
应
注
明
出
处
，
不
存
在
严
重
知
识
产
权
争
议
。
 

4
.
5
 
持

续

更
新
 

定
量

4
.
5
.
1
每
年
课
程
资
源
更
新
比
例
不
低
于

8
%
。
 

5
.
课
程
教
学

团
队
建
设
 

5
.
1
 
课

程

负
责
人
 

定
性

5
.
1
.
1
师
德
高
尚
、
治
学
严
谨
；
承
担
该
课
程
教
学
任
务
，
执
教
能
力
强
，
教
学
效
果
好
。
 

5
.
1
.
2

承
担

或
参

与
过

教
育

研
究

或
教

学
改

革
项

目
；

承
担

或
参

与
过

校
企

合
作

或
相

关
专

业
技

术
服

务

项
目
。
 

5
.
2
 
教

学

队
伍
 

定
性
定

量
结
合

5
.
2
.
1
教
学
团
队
职
称
结
构
合
理
，
“
双
师
”
素
质
教
师
比
例
不
低
于

3
5
%
；
硕
士
及
以
上
比
例
不
低
于

45
%。

 

5
.
2
.
2
具
有
适
当
的
行
业
企
业
兼
职
教
师
承
担
课
程
教
学
任
务
。
 

— 621 —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制度汇编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指
标

性
质

建
设
标
准
 

6
.
课
程
诊
断

与
考
核
 

—
—
 

定
性

6
.
1
.
1
通
过
分
析
课
程
特
点
和
教
学
内
容
，
建
立
了
教
学
考
核
评
价
体
系
，
考
评
思
路
明
确
。
 

6
.
1
.
2
课
程
诊
改
的
目
标
链
和
标
准
链
完
备
。
 

6
.
1
.
3
实
现
了
考
核
评
价
主
体
的
多
元
化
和
考
核
评
价
形
式
的
多
样
化
。
 

6
.
1
.
4

形
成

了
课

程
考

核
标

准
，

有
具

体
的

评
价

内
容

、
评

价
方

式
、

评
价

主
体

、
评

分
标

准
，

便
于

操

作
，
综
合
考
察
学
生
的
知
识
、
能
力
和
素
质
。
 

7
.
教
学
应
用

情
况
 

—
—
 

定
性
定

量
结
合

7
.
1
.
1

通
过

学
院

网
络

教
学

综
合

平
台

或
其

他
教

学
平

台
将

该
课

程
应

用
于

相
关

专
业

日
常

教
学

过
程

，

初
步

形
成

较
为

完
善

的
在

线
学

习
与

课
堂

教
学

相
结

合
的

线
上

线
下

混
合

式
教

学
，

支
撑

课
堂

教
学

新
形

态
建
设
。
 

7
.
1
.
2
课
程
到
课
率

9
6
%（

不
含
请
假
）
，
课
程
及
格
率
不
低
于

8
5
%
，
校
内
学
生
课
程
满
意
率
不
低
于

8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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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级

合
格

（
四

类
）

课
程

建
设

标
准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指
标

 

性
质

 
建
设
标
准
 

1
.
课
程
定
位

与
规
划
 

1
.
1
课
程
定

位
 

定
性
 

1
.
1
.
1

满
足

教
师

课
堂

教
学

对
课

程
内

容
和

教
学

资
源

的
基

本
需

要
，

满
足

学
生

在
线

学
习

的
基

本
需

要
，

契
合

整
体

提
升

学
生

职
业

能
力

、
人

文
素

质
和

职
业

素
养

的
培

养
要

求
，

逐
步

培
育

院
级

及
以

上

重
点
课
程
。
 

1
.
2
课
程
规

划
 

定
性
 

1
.
2
.
1
根
据
学
校
专
业
发
展
规
划
和
系
部
规
划
制
定
本
课
程
的
建
设
方
案
并
分
解
为
年
度
建
设
计
划
。
 

2
.
课
程
设
计
 

2
.
1
 
教

学

模
式
 

定
性
 

2
.
1
.
1
重
视
学
生
在
校
学
习
与
实
际
工
作
的
一
致
性
，
重
视
课
程
思
政
，
推
行
项
目
教
学
、
案
例
教
学
、

工
作
过
程
导
向
教
学
等
教
学
模
式
，
逐
步
实
现
线
上
线
下
混
合
式
教
学
模
式
。
 

2
.
2
教
学
方

法
与
手
段
 

定
性
 

2
.
2
.
1
充
分
、
合
理
运
用
信
息
技
术
、
数
字
资
源
和
信
息
化
教
学
环
境
，
系
统
优
化
教
学
过
程
。
 

3
.
课
程
内
容

建
设
 

3
.
1
 
内

容

选
取
 

定
性
 

3
.
1
.
1
按
照
科
技
发
展
水
平
、
胜
任
职
业
岗
位
实
际
工
作
任
务
需
要
的
知
识
、
能
力
、
素
质
要
求
和
职
业

资
格

标
准

，
合

理
确

定
课

程
教

学
内

容
的

难
度

、
深

度
、

广
度

和
能

力
要

求
，

设
计

课
程

结
构

和
选

取

内
容
，
并
为
学
生
可
持
续
发
展
奠
定
良
好
的
基
础
。
 

3
.
2
内
容
组

织
 

定
性
 

3
.
2
.
1
遵
循
学
生
职
业
能
力
培
养
的
基
本
规
律
，
依
据
生
产
服
务
的
真
实
业
务
流
程
，
构
建
结
构
化
的
课

程
教

学
内

容
，

设
计

教
学

空
间

和
课

程
模

块
，

整
合

、
序

化
教

学
内

容
，

教
、

学
、

做
结

合
，

理
论

与

实
践
一
体
化
，
实
训
、
实
习
等
教
学
环
节
设
计
合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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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指
标

 

性
质

 
建
设
标
准
 

4
.
教
材
及
教

学
资
源
建
设
 

4
.
1
 
教

材

建
设
 

定
性
 

4
.
1
.
1
选
用
了
高
水
平
配
套
教
材
，
课
件
、
案
例
、
习
题
等
相
关
资
料
丰
富
，
为
学
生
提
供
了
充
足
有
效

的
文
献
资
料
。
 

4
.
2
 
资

源

数
量
 

定
量
 

4
.
2
.
1
 
A
类

课
程

、
B
类

课
程

教
学

资
源

总
量

不
少

于
4
0
0
条

，
C
类

课
程

教
学

资
源

总
量

不
少

于
1
0
0

条
。
 

4
.
3
 
资

源

类
型
 

定
性
 

4
.
3
.
1
课
程
教
学
资
源
包
括
基
本
资
源
和
拓
展
资
源
两
类
：
基
本
资
源
是
课
程
教
学
实
施
的
支
撑
性
网
络

资
源

，
为

教
师

教
学

和
学

生
学

习
提

供
系

统
、

完
整

的
教

学
资

源
保

障
，

能
与

实
际

教
学

条
件

相
结

合

支
撑

教
学

活
动

，
达

到
本

课
程

教
学

目
标

，
应

包
含

课
程

简
介

、
课

程
标

准
、

授
课

计
划

、
教

案
、

习

题
、

试
卷

等
；

拓
展

资
源

是
在

基
本

资
源

基
础

上
，

面
向

学
生

和
社

会
学

习
者

扩
展

的
自

学
、

培
训

、

进
修

、
检

索
、

科
普

、
交

流
等

内
容

，
体

现
课

程
技

术
特

点
并

向
产

业
领

域
扩

展
，

如
教

学
素

材
库

、

培
训
包
、
工
种
包
、
企
业
案
例
等
。
其
中
，
基
本
资
源
应
齐
全
完
整
，
并
具
有
一
定
的
拓
展
资
源
。
 

4
.
4
原
创
性
 

定
性

 
4
.
4
.
1
具
有
一
定
的
原
创
性
资
源
，
使
用
非
原
创
性
资
源
应
注
明
出
处
，
不
存
在
严
重
知
识
产
权
争
议
。
 

4
.
5
持
续
更

新
 

定
量
 

4
.
5
.
1
每
年
课
程
资
源
更
新
比
例
不
低
于

5
%
。
 

5
.
课
程
教
学

团
队
建
设
 

5
.
1
课
程
负

责
人
 

定
性
 

5
.
1
.
1
掌
握
任
教
课
程
的
知
识
体
系
和
相
关
技
术
技
能
，
具
备
相
关
企
业
实
践
锻
炼
经
历
。
 

5
.
1
.
2
能
够
根
据
专
业
人
才
培
养
方
案
对
学
生
知
识
、
能
力
、
素
质
培
养
要
求
制
订
课
程
标
准
和
授
课
计

划
等
相
关
教
学
文
件
。
 

5
.
1
.
3
不
断
学
习
提
升
信
息
化
教
学
能
力
，
及
时
对

课
程
内
容
和
教
学
资
源
进
行
更
新
和
完
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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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指
标

 

性
质

 
建
设
标
准
 

5
.
2
教
学
队

伍
 

定
性
定

量
结
合
 

5
.
2
.
1
课
程
教
学
队
伍
人
员
稳
定
、
授
课
教
师
数
量
满
足
教
学
要
求
，
能
够
按
照
课
程
标
准
和
授
课
计
划

等
相
关
教
学
文
件
要
求
规
范
的
完
成
备
课
、
课
堂
教
学
、
考
核
评
价
等
教
学
环
节
;
双
师
型
教
师
的
比
例

不
低
于

3
0
%
；
硕
士
及
以
上
比
例
不
低
于

30
%。

 

6
.
课
程
诊
断

与
考
核
 

—
—
 

定
性
 

6
.
1
.
1
通
过
分
析
课
程
特
点
和
教
学
内
容
，
建
立
了

教
学
考
核
评
价
体
系
，
考
评
思
路
明
确
。
 

6
.
1
.
2
课
程
诊
改
的
目
标
链
和
标
准
链
完
备
。
 

6
.
1
.
3
初
步
实
现
了
考
核
评
价
主
体
的
多
元
化
和
考

核
评
价
形
式
的
多
样
化
。
 

7
.
教
学
应
用

情
况
 

—
—
 

定
性

定

量
结
合
 

7
.
1
.
1
通
过
学
院
网
络
教
学
综
合
平
台
或
其
他
教
学

平
台
将
该
课
程
应
用
于
任
教
班
级
日
常
教
学
过
程
，

符
合
新
形
态
课
堂
教
学
相
关
要
求
。
 

7
.
1
.
2
课
程
到
课
率

9
5
%
以
上
（
不
含
请
假
）
，
课
程
及
格
率
不
低
于

8
0
%
，
校
内
学
生
课
程
满
意
率
不

低
于

8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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